
ST/LEG/SERC/30 

联合国法律4 

1 9 9 2年 

联 合 国 





ST/LEG/SER.C/30 

联合国法律年鉴 

1992 

联合国-纽约 

1998年 



ST/LEG/SER.C/30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C.97.V.8 

版权©联合国 

版权所有,禁止复制 

在美利坚合众国印制 



目 录 

页次 

Ét XX 

f|# xxi 

第一部分 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的法律地位 

第一章关于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法律地位的法律文本 

1. 芬兰 

(a) 《国际会议和特别使团特权和豁免法》 3 

(b) 《国际会议和特别使团特权和豁免法令》 7 

(C)《关于修正国际会议和特别使团特权和豁免法令的法 

々》 9 

2. 马来西m 

第485号法:1992年《国际组织(特权和豁免)法》 10 

第 二 章 关 于 联 合 国 和 有 关 的 政 府 间 组 织 法 律 地 位 的 条 约 

规定 

A .关于联合国法律地位的条约规定 24 

1. 《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联合国大会1946年2月13 

日通过 24 

2. 关于设施和会议的协定 24 

(1) 联合国同哥伦比亚共和国之间关于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第八项会议安排的协定,1992年1月29日 

在日内瓦签署 24 

(2) 构成联合国同波兰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3月 

10日至12日在华沙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化学工 

业合作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会议协定的换 

函。1991年12月17日和1992年2月24日于日 

ïH^ 26 

(3) 构成联合国同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之间关 

于拟于1992年5月18日至22日在布拉迪斯拉发 

iii 



举行的增强妇女对自身权利的认识,包括普及法律 

知识的专家组会议安排的协定的换函。1992年1 

月17日和2月24日于维也纳 

(4) 构成联合国同阿尔巴尼亚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 

年4月开始在阿尔巴尼亚实施的人权问题技术合 

作方案的协定的换函，1992年2月20日和25日 

于日内瓦 

(5) 联合国(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同波兰政府之间 

关于难民专员办事处及其人员在波兰共和国的法 

律地位、豁免及特权的协定。1992年2月27曰在 

日内瓦签署 

(6) 联合国同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之间关于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问题区域研讨会安排的 

谅解备忘录。1992年2月28日在维也纳签署....... 

(7) 构成联合国同布隆迪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5 

月4日至12日在布琼布拉举行的科学和技术促进 

发展咨询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安排的协定的换 

函，1992年2月7日、18日和28日于纽约 

(8) 构成联合国同萨尔瓦多政府之间议定书的换函,该 

议定书补充联合国同萨尔瓦多政府通过1991年7 

月16日和23日及1991年8月9日关于联合国萨 

尔瓦多观察团的换函締结的协定,该观察团的目的 

是按照萨尔瓦多政府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 

阵线于1990年7月26日在圣约瑟签署的人权协定 

核查在萨尔瓦多遵守人权的情况。1992年1月29 

日于圣萨尔瓦多和1992年3月2日于纽约 

(9) 构成联合国同罗马尼亚政府之间关于自1992年3 

月至1993年12月底实施的人权问题技术合作方案 

的协定的换函。1992年2月28日和3月3日于日 

内瓦 

(10) 联合国同印度尼西亚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8 

月19日至27日在巴厘岛努萨杜阿举行的联合国亚 



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四次亚洲及太平洋 

人口会议安排的协定.1992年3月16日在曼谷签 

， 48 

(11) 构成联合国同智利政府之间关于召幵拟于1992年 

5月18日至22日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关于土著 

人民实现可持续和无害于生态的自主发展实际经 

验问题技术会议协定的换函。1992年3月12日和 

4月23日于日内瓦 49 

(12) 构成联合国同澳大利亚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 

5月18日至22日在悉尼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煤 

炭贸易、统计资料和运输问题专家会议的协定的 

换函，1992年2月14日和4月30日于日内瓦..... 51 

(13) 构成联合国同土耳其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6 

月29日至7月3日在安卡拉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 

会第七次城市和区域研究会议安排的协定的换 

函。1992年1月24日和5月4日于日内瓦 52 

(14) 联合国同柬埔褰全国最高委员会之间关于联合国 

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地位的协定。1992年5 

月7日在金边签署 54 

(15) 构成联合国同波兰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5月 

18日至22日在栋布罗瓦-古尔尼恰举行的欧洲经 

济委员会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钢铁工业改组和管 

理技术问题研讨会安排协定的换函.1992年3月 

17曰和5月15曰于曰内瓦 63 

(16) 联合国同白俄罗斯政府之间有关在明斯克设立联 

合国临时办事处的协定.1992年5月15日在日内 

瓦签署 65 

(17) 构成联合国同德国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11月 

9日至12日在达姆施塔特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 

照明和信号灯问题专家会议安排协定的换函。 

1992年3月25日和5月19日于：日内瓦 73 

(18) 构成联合国同科威特之间关于联合国伊拉克一科 

V 



威特观察团的法律地位、特权和豁免的协定的换 

函。1992年4月15日于纽约和1992年5月20日 

于科威特 

(19) 构成联合国同乌克兰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10 

月13日至16日在基辅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机械 

工业新材料及其应用研讨会安排协定的换函。 

1992年5月8日和6月2日于日内瓦 

(20) 联合国同肯尼亚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6月23 

日至26日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世界粮食理事会 

第十八届会议安排的协定，1992年6月22日在内 

罗毕签署 

(21) 构成联合国同葡萄牙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9 

月14日至17日在里斯本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环 

境统计问题工作会议的协定的换函。1992年3月 

25曰和7月1曰于曰内瓦 

(22) 构成联合国同葡萄牙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9 

月4日至17日在里斯本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人 

类住区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协定的换函。1992 

年2月12曰禾口 7月1曰于曰内瓦 

(23) 构成联合国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关于拟于 

1992年8月2日至5日在德黑兰举行的,根据国际 

人权文书编写定期报告训练班的协定的换函。 

1992年6月24曰和7月27曰于曰内瓦 

(24) 构成联合国同瑞典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10月 

19曰至21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 

微型计算机调查处理工作会议的协定的换函。 

1992年8月12日和18日于日内瓦 

(25) 构成联合国同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政府之 

间关于拟于1992年9月14日和15日在布拉格举 

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标准化政策问题协调员和报 

告员会议的协定的换函。1992年7月20日和8月 

26日于日内瓦 



(26) 联合国同JE美尼亚政府之间有关在亚美尼亚建立 

联合国临时办事处的协定。1992年9月17日在日 

内瓦签署 90 

(27) 联合国同西班牙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10月 

5日至9日在穆尔西亚举行的〕粮农部门产品质量 

问题研讨会安排的协定。1992年9月23日在日内 

瓦签署 92 

(28) 构成联合国同德国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9月 

28日至10月16日在波茨坦和柏林举行的有关遥 

感应用于地质科学的联合国第四次国际训练班的 

协定的换函。1992年9月4日和29日于纽约....... 93 

(29) 联合国同阿塞拜疆政府之间关于在阿塞拜疆建立 

联合国临时办事处的协定。1992年10月1日在纽 

约签署 94 

(30) 联合国同哈萨克斯坦政府之间关于在哈萨克斯坦 

建立联合国临时办事处的协定。1992年10月5日 

在纽约签署 95 

(31) 联合国同乌克兰政府之间关于在乌克兰建立联合 

国临时办事处的协定。1992年10月6日在纽约签 

？ 95 

(32) 联合国(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同俄罗斯联邦政 

府之间的协定。1992年10月6日在日内瓦签署 95 

(33) 联合国同西班牙王国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10 

'月21日至23日在塞维利亚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 

南欧生境问题专家会议的协定。1992年10月16 

曰在日内瓦签署 103 

(34) 联合国同突尼斯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11月 

2日至6日在突尼斯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非洲区 

域筹备会议的安排的协定。1992年10月23日在 

日内瓦签署 104 

(35) 构成联合国同意大利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10 

月28日至30日在罗马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能源 

vii 



效率示范区特别会议的协定的换函。1992年10月 

7曰禾口 27曰于曰内瓦 106 

(36) 联合国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之间关于在乌兹别克 

斯坦建立联合国临时办事处的协定.1992年11月 

27日在塔什干和1992年12月7日在纽约签署...... 107 

(37) 构成联合国同意大利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10 

月13日至15日在巴勒莫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地 

中海国家统计服务问题研讨会的协定的换函， 

1992年6月17日和12月10日于日内瓦 108 

(38)构成联合国同意大利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9 

月29日至10月2日在马加拉十字山口举行的欧洲 

经济委员会粮农组织/欧洲经委会/劳工组织林业技 

术、管理和训练联合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的协定 

的换函。1992年6月25日和12月10日于日内瓦 109 

(3 9 )构成联合国同玻利维亚政府之间关于组织拟于 

1993年1月18日至22日在圣克鲁斯举行的人口 

分布和移徙问题专家组会议的协定的换函。1992 

年12月11日和22日于拉巴斯 111 

3. 关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协定 113 

(a) 联合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罗马尼亚政府之间的 

基本合作协定及换函。1991年6月21日在布加勒 

斯特签署 113 

(b) 联合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塞内加尔政府之间关 

于拨给儿童基金会一座建筑物用作办公室的协 

定.1992年3月18日在达喀尔签署 117 

4. 关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协定 118 

B.关于与联合国有关的政府间组织法律地位的条约规定.......119 

1. 《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 >联合国大会1947年 

11月21日通过 119 

2. 万国邮政联盟 121 

万国邮政联盟同大韩民国政府之间关于组织第21届万 

国邮政大会的协定[拟于1994年8月21日至9月14日 

viii 



在汉城举行].1992年9月17日在汉城签署 121 

3. 国际电信联盟 121 

国际电信联盟同西班牙政府之间关于处理频谱某些部 

分频率分配问题世界无线电行政会议的举行、组织和 

筹资的协定[拟于1992年2月3日至3月3日在托雷莫 

利诺斯-马拉加举行】.1991年10月9日在日内瓦签 

W 121 

4.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122 

(a)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同接受工发组织援助成员国 

之间的标准基本合作协定 122 

(b)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同瞎麦隆政府之间关于工发 

组织大会第五十届常会安排的协定[拟于1993年 

12月6日至10日在雅温得举行]。1992年11月2 

日在维也纳签署 122 

(C)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同突尼斯政府之间关于建筑 

业第一次协商会安排的协定[拟于1993年5月3日 

至7日在突尼斯举行]。1992年12月10日在维也 

纳签署 124 

5. 国际原子能机构 125 

《国际原子能机构特权及豁免协定》，机构理事会】959 

年7月1日通过 125 

第二部分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的法律活动 

第三章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的法律活动概况 

A ,联合国法律活动概况 

1. 裁军和有关事项 133 

2. 其他政治和安全问题 139 

3. 环境、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问题 149 

4. 海洋法 197 

5. 国际法院 199 

6. 国际法委员会 264 

7.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266 

8. 大会第六委员会和各特设法律机构处理的法律问题.......269 

ix 



9.尊重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以及有关组织工作人员的特权 

和豁免 274 

】0.联合国同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合作 274 

B.与联合国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的法律活动概况 

1. 国际劳工组织 275 

2.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276 

3.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277 

4. 世界卫生组织 279 

5. 世界银行 281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85 

7. 国际海事组织 289 

8.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96 

9.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299 

10.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302 

11. 国际原子能机构 303 

第四章在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问组织主持下締结的关于国际法 

的条约 

在联合国主持下締结的关于国际法的条约 

1. 《保护与使用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公约》。1992年3 

月17日在赫尔辛基订立 332 

2. 《工业事故跨界影响公约》.1992年3月17日在赫尔 

辛基订立 348 

3.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5月9日在纽 

约订立 378 

4. 《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6月5日在里约热内卢 

订立 399 

5.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 

罚公约》第17和18条的修正案，1992年9月8日締 

约国会议通过 425 

第五章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行政法庭的裁决 

A .联合国行政法庭的裁决 

1.第551号判决(1992年6月18日）:莫哈皮诉联合国秘书 

长案 428 

X 



2. 第555号判决(1992年6月22日):塞拉马维特.马康南 

诉联合国秘书长案 , 429 

3. 第558号判决(1992年6月30日):法鲁克诉联合国秘书 

长案 430 

4. 第560号判决(1992年6月30日):克拉克斯顿诉联合国 

秘书长案 432 

5. 第564号判决(1992年7月2日):拉发尔诉联合国秘书长 

M 433 

6. 第569号判决(1992年11月6日):珀尔诉联合国秘书长 

M 434 

B. 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裁决 

1. 第1143号判决(1992年1月29日):琼斯诉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案 436 

2. 第1158号判决(1992年1月29日):韦安尼诉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案 437 

3. 第1177号判决(1992年7月15日):德霍夫斯皮安诉万国 

邮政联盟案(中间性命令） 438 

4. 第1182号判决(1992年7月15日):米尔曼德诉欧洲核研 

究组织案 439 

5. 第1191号判决(1992年7月15日):博特卢和米特鲁诉世 

界卫生组织案 440 

6. 第1195号判决(1992年7月15日):赛义德(纳齐亚)诉万 

国邮政联盟案 441 

7. 第1196号判决(1992年7月15日）:安德鲁斯、巴特尔 

斯、唐登和马查多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案 443 

C. 世界银行行政法庭的裁决 

1. 第115号判决(1992年11月13日）:戴维‧摩西诉国际复 

兴开发银行案 444 

2. 第118号判决(1992年11月13日）:约翰‧布里斯科诉国 

际复兴开发银行案 446 

xi 



第六章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秘书处的法律意见选编 

联合国秘书处的法律意见（由法律事务厅发表或草拟） 

1.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是否可以生产和展示它们的自己 

的旗积问题一联合国旗典一联合国机构在文件和出 

版物上使用区别标志一一第ST/AI/189/Add.21号行政指 

示——反对采用不同旗帜的政策性考虑 450 

2. 船只上悬挂联合国旗帜——在维持和平行动框架内涉及 

展示联合国旗IR的先例一一涉及悬挂联合国旗积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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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求核准在一个会员国宣传运动的框架内在一则拟公布 

的广告中使用联合国的名称和标志 455 

4. 联合国正式机构以外的团体使用联合国房舍——根据大 

会第57( I )号决议给予儿童基金会的接受个人来源捐款 

的授权一根据大会第92( I )号决议,联合国不能允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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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可能产生的影响 458 

6. 向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分配综合管理资料系统的软件和 

数据——为确保保护联合国在综合管理资料系统软件、 

数据库和有关文件方面的权利而拟采取的措施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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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产权所有权的政策一计箅机程序版权的所有权........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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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委员是否可以担任联合国国际药物管 

制规划署(禁毒署)工作顾问,以及是否可以作为禁毒署工 

作团参加者的问题——经1972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 

《麻醉品单一公约》的有关规定 474 

15. 根据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同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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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54条规则 480 

19. 建议大会授权秘书长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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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联合国大会1962年12月18日第1814(XVn)号决议请秘书长出 

版一本《法律年鉴》，其中将包括关于联合国及与联合国建立关系的政 

府间组织的某些法律性质的文件材料,大会1972年12月18日第 

3006(XXVn)号决议对年鉴的大纲做了某些修改。 

本卷是年鉴的第三十卷,其第一章和第二章载有关于联合国和有关 

的政府间组织的法律地位的立法文本和条约规定。除少数例外,这两章 

中的立法文本和条约规定均于1992年生效。国际法庭和国内法庭 

1992年关于上述组织法律地位的裁决见第七章和第八章。 

第三章是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的法律活动概况。有关每一 

组织的部分由该组织自行编写。 

第四章载有在这一年中在有关组织主持下締结的有关国际法的条 

约,不论这些条约是否在该年生效。使用这样一个标准是为了在某种程 

度上减轻由于在条约締结与条约生效后在联合国《条约汇编》中刊载 

发表之间有时时间间隔很长所产生的困难.对于占用篇幅过多的条约, 

为适应本年鉴的情况则提供一个易于查找的资料来源。 

最后,由法律事务厅负责由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具体编制的书 

目列出在1992年出版发表的法律性质的著作和文章。 

在《法律年鉴)〉中刊载的所有文件都是由有关组织提供的,但第一 

章和第八章中的立法文本和司法裁决除外,这些立法文本和司法裁决, 

除另有说明者外,都是由各国政府应秘书长的请求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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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委会 

亚太经社会 

西亚经社会 

粮农组织 

原子能机构 

复兴开发银行 

民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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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法委会 

贸发会议 

开发计划署 

救灾专员办事处 

技合部 

环境规划署 

非洲经济委员会 

欧洲经济委员会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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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信联盟 

泛美卫生组织(卫生组织）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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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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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发组织 

训研所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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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火监督组织 

万国邮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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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 

程处 

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 

万国邮政联盟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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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 

的法律地位 

1 





第 一 章 

关于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法律地位的法律文本 

1.芬兰 

(a)《国际会议和特别使团特权和絡免法》 

1973年6月15日于赫尔辛基颁布,11991年12月20日修正 

第 1 条 

本法适用于芬兰政府邀请的或芬兰政府同意的在芬兰境内组织的政 

府间会议,以及参加这种会议的外国代表团,并适用于经芬兰政府同意被派 

遣至芬兰境内，并行使有关国家共同同意的职能的特别使团。 

本法适用于会议的条款应同样适用于为这种会议做出安排的政府间 

谈判,也适用于被指派负责行使会议有关职能的秘书处和其他机构。 

第 2 条 2 

为本法的目的： 

(1) "代表团或特别使团的团长"指派遣国委派的具有以该身份行 

事的职责的人。 

(2) "代表团成员"指代表团团长、会议代表、观察员和工作人 

员。 

(3) "会议代表"指派遣国委派的在会议中代表该国的代表团的成 

员。 

(4) "观察员"指派遣国委派的了解会议工作情况的人。 

(5) "特别使团的成员"指使团的团长和工作人员。 

(6) "工作人员"指具有外交地位或行使行政职能或技术职能的代 

表团成员或特别使团成员。 

(7) "会议秘书处成员"指被雇用为会议提供行政服务和技术服务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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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服务人员"指为代表团或特别使团提供家庭服务的人。 

(9) "私人仆人"指被雇用为代表团或特别使团的成员提供私人家 

庭服务的人。 

(10) "会议场地"指不论所有权的归属而用于会议目的的建筑物 

及其任何部分以及近邻的区域。 

(11) "代表团或特别使团房舍"指不论所有权的归属而用于代表 

团或特别使团目的的建筑物及其任何部分以及近邻的区域. 

(12) "代表团或特别使团成员的私人居所"指不论所有权的归属 

而用于前述人员私人住宿的建筑物、公寓及其任何部分,或任何其他房 

间。 

第 3 条 

在第4条规定限制下,会议场地和其中的任何文件或其他财产在会议 

期间应不受侵犯。 

有关会议场地的上述规定应同样适用于供第1条第2款提及的谈判 

和职能使用时房舍。 

第 4 条 

警察和其他适当机关应负责使会议场地不受侵犯，并负责其中人员的 

安全,以及在具体情况下根据与会议主持人的协议,或不论何时因特殊原因 

有需要时负责维持秩序。 

在适当时,有关机关可以限制没有得到必要许可的人员和车辆进人会 

议场地区域及其近邻区域和在其中通行。 

第 5 奈 

担任代表团或特别使团团长或成员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 

交部长和其他高级人员应在本法规定之外，享受国际法和习惯赋予此种人 

的所有特权和豁免。 

第 6 条 

代表团或特别使团的房舍及其中的任何财产应不受侵犯。未经代表 

团或特别使团团长的同意,有关当局不得进人上述房舍。但在发生火灾或 

其他类似紧急情况时,不需要获得此种同意.代表团或特别使团的档案和 

文件不论位于何处都不得侵犯.代表团或特别使团的房舍及其财产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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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所有权归属,应免于搜査、征用、扣押和其他执行措施。 

第 7 条 

本法中指明的派遣国应免于交纳有关代表团或特别使团的房舍及财 

产的国税和市政税。这种豁免还应适用于除有关该房舍及财产的特殊服 

务所征收的税费以外的一切税费.此豁免不适用于与代表团或特别使团 

进行合法交易的人依照芬兰法律应交的税费。 

派遣国就意图用于代表团或特别使团公务用途的物品,应豁免关税、 

进口税和有关收费。 

第 8 奈 

代表团或特别使团应享有与外交使团同样的发送和接受信息和函电 

的权利，并有权为此目的使用一切适当的手段,包括信使和明码密码电讯。 

只有在获得交通运输部的同意后,代表团或特别使团才有权使用无线 

电发报机。 

第 9 条 

代表团或特别使团的成员及其家属的人身应不受侵犯。 

上述人员的私人住处及财产应与代表团或特别使团的房舍和财产一 

样不受侵犯. 

第 1 0 条 

代表团或特别使团的成员应享有与在芬兰的外交使团成员同样的刑 

事、民事和行政管辖和执行权的豁免,除非此种豁免已经正式放弃。 

上述第1款所指的豁免包括不作为证人作证的权利。 

非芬兰国民或芬兰定居居民的会议秘书处成员和服务人员就其履行 

职责中的行为,应享有第一款规定的豁免， 

如果芬兰和一外国之间签订了限制本条所豁免的协定，这种协定应予 

适用。2 

第 1 1 条 

代表团或特别使团的成员及其家属就其为派遣国提供的服务应免于 

在芬兰适用的社会保障义务。这种豁免还应适用于非芬兰国民或芬兰定 

居居民的服务人员和私人仆人,条件是这些服务人员和私人仆人须属于派 

遣国或第三国的社会保障立法的适用范围。 



上述第1款的规定不应妨碍芬兰和一外国之间签订的任何社会保障 

协定,并且不排除在将来签订这类协定。 

可以发布法令，规定在特殊情况下，非芬兰国民或定居居民的会议秘书 

处成员应不受芬兰有关社会保障和雇用条件的法律的制约。 

第 1 2 条 2 

代表团成员或特别使团成员在其第一次即将以此身份进人芬兰之前 

并非芬兰国民或芬兰定居居民者,应享有与芬兰境内的外交使团工作人员 

同样的免交一切国税或市政税的豁免. 

会议秘书处成员和服务人员以及私人仆人在即将签订雇用合同之前 

并非芬兰国民或定居居民者，应免于交纳以该身份所得收人的国税和市政 

税。 

' 第 1 3 奈 2 

非芬兰国民或定居居民的代表团或特别使团成员及其家属以及会议 

秘书处成员应免于提供所有公共服务和其他义务. 

第 1 4 条 

代表团或特别使团的成员及其家属应同在芬兰的外交使团的成员一 

样,免于交纳所有关税、进口税和收费。 

同样,上述第1款所指人员及其私人行李应免受海关检査。 

会议秘书处成员在即将签订雇用合同之前并非芬兰国民或定居居民 

者,可在就任某职务时，进口供某个人使用的任何物品,并免于交纳关税、 

进口税或有关收费,条件是这些物品不得出售给或以其他方式转让给芬兰 

境内的任何其他人。 

第 1 5 条 

非芬兰国民或定居居民的代表团或特别使团成员，专就其行使公务职 

责的行为而言,应享有第9条至第11条、第13条和第14条提及的特权 

与豁免。 

代表团或特别使团成员的家属只有在其非芬兰国民或定居居民的情 

况下,才能享受第9条至第14条提及的特权与豁免。 

第 1 6 条 

本法提及的特权与豁免的开始和终止,应遵照有关芬兰境内外交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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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特权与豁免的同类规定. 

第 1 7 条 

适当的国家机关和市政府机关应负责确保有关本法提及的特权和豁 

免的规则和条例,以及根据本法发布的任何规定得到遵守. 

第 1 8 条 

任何阻碍或以其他方式故意妨碍享有本法提及的特权和豁免的人应 

被判处罚金或两年以下的监禁，除非其他法律有更严厉的处罚规定. 

第 1 9 条 

本法规定的适用可通过法令延伸,以包括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团及其成 

员。 

笫 2 0 条 

在适当时，可发布有关执行或适用本法的详细规定。 

本法应于1973年7月1日生效。 

(1991年12月20日修正条款的实施规定:本法应于1992年】月1日 

生效)。 

( b )《国际会议和特别使团特权和谿免法令》 

1973年9月14日于赫尔辛基发布, 31991年12月20日修正4 

经外交部长提出,应依据1973年6月15日《国际会议和特别使团 

特权和豁免法》'第7条第1款以及第19条和第20条颁布以下条款： 

第 1 条 

(已废止)4 

第 2 奈 

除警察之外,根据《国际组织和特别使团特权和豁免法》'（以下称特 

权法)第4条,应对会议场地的不可«ffi性及其中人员的安全以及维持秩序负 

责的适当机构是，被特别指派负责有关#1义的组织的部或全国委员会。4 

被有关部或全国委员会指派确保安全和秩序的任何人可根据有关的 

特殊规定被授予治安权。 

特权法第4条第2款提及的准许人员和车辆进人会议场地区域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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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许在会议场地近邻区域通行的许可证应由会议主持人在适当时在同区 

警察局长咨商后签发。 

专为会议目的使用的停车场应被认为会议场地的近邻区域。 

第 3 条 4 

派遣国就专为代表团或特别使团直接使用房舍和任何财产，应免于交 

纳下列国税或市政税： 

(a) 国家所得税和财产税， 

(b) 市的所得税， 

(C)不动产转让契据的印花税， 

(d) 城市社区租地和建筑物转让契据的印花税， 

(e) 分别拥有的公寓大楼部分产权证书的出售或交换的印花税。 

第 4 条 

享有特权法中提及的待权和豁免的任何人可被适当机关要求出示外 

交部认可的证明或护照，以证明该人有权享有上述特权和豁免。 

如果对适用特权法中有关会议或其他房舍的条款有任何不明确的问 

题,应请求外交部予以说明。 

第 5 条 

为特权法的目的,家属指配偶、子女或与代表团或特别使团成员居住 

在一起的其他近亲属。 

服务人员被认为包括司机、门房.信差、和具有类似职责的其他人 

员. 

第 6 条 

(已废止)4 

第 7 条 4 

如果代表团或特别使团的成员或家属、或会议秘书处的成员死亡,只 

要死者不是芬兰国民或定居居民其个人财产可自由运出境外,但其在芬兰 

境内取得的财产除外，此种财产一般地禁止在物主死亡时运出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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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条 4 

特权法的规定应适用于下列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团及其成员：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 

亚洲开发银行； 

欧洲委员会；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北欧理事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际通信卫星组织；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海关合作理事会。 

(1991年12月20日修正条款的实施规定:本法令应于1992年1月1 

日生效。） 

(C )《关于修正国际会议和特别使团特权和豁免法令的法令》 

1992年3月13日于赫尔辛基发布 

经外交部长提出,应对1973年9月14日发布
3
并经1991年12月20 

日法令4修正的《国际会议和特别使团特权和豁免法令》的第8,条加以 

修正。 

第 8 条 

特权法的规定应适用于下列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团和代表团成员：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 

亚洲开发银行；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9 



欧洲委员会；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欧洲共同体； 

西欧联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欧理事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际通信卫星组织；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海关合作理事会。 

本法应于1992年3月18日生效。 

2.马来西亚 

第48 5号法:1 9 9 2年《国际组织(特权和鉻免)法》 5 

本法有关某些国际组织及其相关人员的特权和豁免以及其他一些事 

项. 

在议会上议院和下议院联席会议的建议和同意下，并经上述机关的授 

权,由最高元首杜利，扬，玛哈‧穆利亚‧社利‧帕杜卡‧巴金达颁布本 

法如下： 

1. 本法可被称之为1992年《国际组织(特权和豁免)法》，并应于部 

长在政府公报中通知指定的日期生效。 

2. (1)本法中，除非根据上下文需作其他解释： 

"社团"是指社团或其他人的机构或团体,不论是否具有法人资 

格； 

"使团团长"指1966年《外交特权(维也纳公约)法》所指的使 

团团长； 

"高级官员"指其担任的职务或履行的职责被条例规定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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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高级职务的人； 

"国际会议"指由代表马来西亚的人以及 

(a) 代表马来西亚以外的国家的人;或 

(b) 代表国际组织或海外组织的人； 

共同参加的会议,不论这种会议是否还有另外的人参加； 

"国际组织"指根据第3条第1款以条例宣布为国际组织的组 

织,并包括： 

(a) 所宣布组织的内部机关或办公室； 

(b) 由这种组织或机关设立的委员会、理事会或其他机构； 

(C)这种组织、机关、委员会、理事会或机构的委员会或委员 

会的小组委员会； 

"部长"指负责外交事务的部长； 

"海外组织"指根据第3条第2款以条例宣布为海外组织的组织,并 

包括： 

(a) 所宣布组织的内部机构或办公室； 

(b) 这种组织或机关设立的委员会、理事会或其他机构； 

(C)这种组织、机构、委员会、理事会或机构的委员会或委员 

会的小组委员会； 

"条例"指根据本法制定的条例。 

(2) 为本法的目的,如果某一人现在是或在任何期间是某一国际组织 

机关的成员，但在此期间未被委派担任： 

(a) 某国； 

(b) 某一国际组织；或 

(C)某一海外组织， 

驻该机关的代表,该人即应被认为是或在此期间内是(视具体情况而定) 

其国籍所属国委派的驻该机关的代表. 

(3) 为了本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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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国家、国际组织或海外组织代表的候补代表或副代表或替 

代代表； 

(b) 此一代表的顾问或助理专家,均应视为该代表的官方工作人 

员。 

(4)本法中凡提及国家之处应被理解为包括国家的政府。 

3. (1)部长可以条例宣布下列组织为国际组织： 

(a) 马来西亚和马来西亚之外的国家均为其成员国的组织;或 

(b) 由代表马来西亚的人以及代表除马来西亚外其他国家的人 

共同组成的组织. 

(2) 在(3)款限制下,部长可以条例宣布下列组织为海外组织： 

(a) 该组织的成员是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海外国家的组织； 

(b) 由代表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海外国家的人组成的组织； 

或 

(C)由下列组织设立的组织或由下列组织组成的组织集团： 

(i) 某成员是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海外国家的组织；或 

(ii) 由代表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海外国家的人组成的组 

织。 

(3) 尽管有(2)款的规定,在以下情况不应宣布一个组织为海外 

组织： 

(a) 马来西亚是该组织的成员;或 

(b) 该组织是由代表马亚西亚的人和代表除马来西亚外其他国 

家的人所组成。 

4. (1)在遵守本条和第11条第3款、第4款和第5款的条件下,部 

长可以条例并在附加或不附加这种条例规定的限制、范围内或条件情况 

下： 

(a)授予一个国际组织： 

( i )法人地位以及行使该组织的权力和履行其职能所必需 

的法律行为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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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第一附表中所列的所有或任何特权与豁免； 

( b )授予： 

(i) 担任高级官员或正在行使高级官员职责的人第二附表 

第一部分所列的所有或任何特权与豁免;和 

(ii) 不再担任高级官员或不再行使高级官员职责的人第二 

附表第二部分所列的豁免； 

( C )授予： 

(i) 作为下列国家或组织的代表被委派至或参加由国际组 

织召集的国际会议的人，第三附表第一部分所列的所有 

或任何特权与豁免： 

(A) 除马来西亚外的另一国家； 

(B) 另一国际组织；或 

(C) 一个海外组织； 

(ii) 不再作为代表被委派至该组织或参加这种会议的人第 

三附表第二部分所列的豁免； 

(d) 授予： 

(i) 担任某一国际组织职务的人(非高级官员)第四附表第 

一部分所列的所有或任何特权与豁免;以及 

(ii) 不再担任这种职务的人第四附表第二部分所列的豁免； 

以及 

(e) 授予： 

(i) 正在国际组织的一个委员会任职,或正参加一个国际组 

织的工作,或正单独或与其他人一起执行该国际组织一 

项使命的人,第五附表第一部分所列的所有或任何特权 

与豁免；和 

(ii) 曾在此种委员会任职或曾参加此种工作或执行这种使 

命的人第五附表第二部分所列的豁免。 

(2)部长可为本条之目的，制定可普遍适用的或有关下列事项的 

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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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某一特定的国际组织； 

(b) 某一特定的官员或特定种类的官员； 

(C)某一特定的会议、委员会或使团;或特定种类的会议、委员 

会或使团;或 

(d)特定国家或特定国际组织或特定海外组织的代表。 

(3) 如果以条例授予作为下列国家或组织的代表被委派至或参 

加由一个国际组织召集的国际会议的人,任何特权或豁免： 

(a) 除马来西亚外的其他国家； 

(b) 另一国际组织；或 

(C) 一个海外组织， 

则该人在为提交其证明书的目的或参加会议的目的前往一地之时,或 

在不再被委派后或参加会议之后从该地返回之时，均应有权享有同样 

的特权与豁免。 

(4) 如果以条例授予正在国际组织一个委员会任职或参加国际 

组织工作,或单独或与他人一起执行该组织任命的人任何特权或豁免, 

则该人因在委员会任职,或参加此种工作或执行此使命而前往一个地 

方时,或在委员会任职后或参加此种工作或执行此种使命后从该地返 

回之时，应有权享有同样的特权与豁免。 

(5) 在遵守第6款的前提下,如果以条例或根据第3款将任何特 

权或豁免授予作为下歹!!国家或组织的代表被委娘至或参加由一个国 

际组织召集的国际会议的人： 

(a) 除马来西亜外的其他国家； 

(b) 另一国际组织；或 

(C) 一个海外组织， 

现在或在任何期间是上述人士的正式工作人员的人,在此期间内有权 

享有同样的特权和豁免。 

(6) 除非部长通过条例做出另外的规定,现任或曾任： 

(a)除马来西亜外的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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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个国际组织；或 

(c) 一个海外组织的代表， 

或是这种代表的正式工作人员的人,在该人是马来西亚公民期间，无权 

享有本条或条例规定的任何特权与豁免,但有关其以此种代表或工作 

人员身份所做行为和事情的特权或豁免不在此限。 

5. (1)如果： 

(a) —个国际会议在或将在马来西亚举行;或 

(b) 一个使团是由或将由下列国家或组织派遣至马来西亚： 

(i) 除马来西亚外的其他国家;或 

(ii) 一个国际组织或一个海外组织， 

而且,在部长看来:本法除本条之外的条款不适用于或不应适用于有关 

此种会议或使团,但是对有关会议或使团适用外交特权和豁免是可取 

的,则条例可视情况宣布该会议或使团为适用本条的会议或使团。 

(2) 在遵守第11条第3款、第4款和第5款以及本条第3款的 

前提下,如果一个会议或使用已被条例宣布为适用本条的会议或使用: 

(a) 在该会议或使用担任： 

(i) 除马来西亚外的其他国家;或 

(ii) 一个国际组织或一个海外组织的代表的人，在其担任此 

种代表期间内有权享受第三附表第一部分所列的特权和豁 

免； 

(b) 在(a)项提及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期间担任(a)项提及的人的正 

式工作人员的人>视情况就上述全部期间或部分期间有权享有第三附 

表第一部分所列的特权与豁免;以及 

(C)在国际会议情况下,担任为会议目的设立的秘书处的成员的 

人,就其以此种成员身份所做的行为和事情,应有权享有免于诉讼和其 

他法律程序的豁免。 

(3) 除非部长以条例做出另外的规定,在本条所适用的国际会议 

或使团中担任： 

(a)除马来西亚外的其他国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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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或此种代表的正式工作人员的人， 

在其是马来西亚公民的期间,无权就该期间享有第2款规定的任何特 

权和豁免,但其以此种代表或工作人员身份所做的行为和事情不作此 

限. 

6. 部长可以条例授予： 

(a) 根据《联合国宪章》设立的国际法院的法官、襄审官和职 

员； 

(b) 根据该法院的命令执行任命的人； 

(C)该法院诉讼当事国的代理人、辩护人和律师；以及 

(d)该法院受理案件中的证人， 

为实施国际法院规约所需的特权与豁免,以及为实施联合国大会的决 

议或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约或协定所需的、与上述人员履行有关法 

院业务的职责过程中所做的行为和事情有关的特权与豁免. 

7. (1)部长可出具书面证明，以证明有关某人在任何时间或就任何 

有关时期,是否根据本法或条例享有任何特权与豁免的任何事实。 

(2)在任何诉讼程序中,根据本条出具的证明是被证明的事实的 

证据， 

8. 如果部长确信,在某一国家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代表马来西亚的人 

或某正式工作人员,在该国将不享有相当于依本法或本条例在马来西亚授 

予代表该国的人或其正式工作人员的特权与豁免，部长可以在政府公报上 

公布的命令,取消该国的代表或其正式工作人员的所有或任何这种豁免。 

9. (1)除经部长书面同意者外,包括法人的人均不得： 

(a) 将某个国际组织的名称或其简称用于行业、企业、职业，或工 

作方面；或 

(b) 使用： 

(i) 与某个国际组织的正式印章或标记相同的印章、标记； 

(ii) 与某个国际组织的正式印章或标记十分相似,以致于能被误 

认为是该组织的印章或标记的印章或标记;或 

(iii) 能被认为是某个国际组织的正式印章或标记的印章.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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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图案. 

(2) 如果未经部长的书面同意,某个国际组织的名称或简称或(IXb) 

项提及的印章、标记或图案 

(a) 被用作某个社团的名称、印章或标记,或该社团的名称、印章或 

标记的一部分； 

(b) 被用作某社团所有的或出版的或以其名义所有或出版的报纸或 

杂志的名称或其名称的一部分;或 

(C)被某社团用于与该协会的任何活动有关的方面,表示该社团与该 

组织有着任何方式的联系,则： 

(aa)如果该社团是一个法人,该法人；或 

(bb)如果该社团不是一个法人，该社团管理机构的每个成员,均属犯 

罪,并且在定罪后,应处以不超过一千林吉特的罚金。 

(3) 如果使用某个国际组织的简称的情况或有关事项不致被认为表 

示与该国际组织有任何联系，任何人即不应因此使用而依本条被定罪除非 

检控方面证明这种使用的意图是表示有这种联系。 

(4) 因使用名称、简称、印章、标记或图案而根据本条判定某人有 

罪,并不妨碍在上述定罪之后的任何时间,就使用该名称、简称、印章、标 

记或图案而对该人进一步定罪。 

(5) 为本条的目的： 

(a) 任何单词或字母的組合,或单词与字母两者的组合如果能够被理 

解为意指某个国际组织,即应被认为是该组织的简称；以及 

(b) 如果某一印章或标记被条例宣布为某个国际组织的正式印章或 

标记,该印章或标记应被认为是该组织的正式印章或标记。 

(6) 依本条规定的诉讼未经总检察总长的书面同意不得提起。 

10. (1)尽管有任何相反的成文法规定,为一个国际组织或根据第 

4(lXb)项和第4(lXd)项制定的任何条例中规定的任何人的居所或办公室 

的目的,将联邦任何部分的土地或其权益授予、让与、出租或转让给该组 

织,或由其拥有或占有均属合法. 

(2)如果根据第1款向某一国际组织授予、让与、出租或转让,或由 

该组织拥有或占有土地或土地权益属于合法,则这种土地和土地权益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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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让与、出租给或转让给该組织,或由该组织以自已的名义拥有或占 

有,或视情况,由该组织或代表该组织书面通知部长,为本款的目的一般地 

或对特定情况指定的任何人代表该组织拥有或占有该土地及其权益，或向 

此人授予.让与、出租、转让该土地及其权益;根据具体情况，应将该组织 

或该人在根据《国家土地法》的规定所保持的任何登记册上根据具体要 

求相应地登记为所有人、承租人或其他. 

(3)为有关属于任何国际组织名下的任何土地或任何土地权益的交 

易的目的，由该组织或代表该组织书面通知部长,为本款的目的一般地或对 

任何特定情况而授权的任何人,可根据这种授权以相同方式和在相同程度 

上代表该组织签订实施有关该土地的任何交易的所有、或任何文书,以及 

为此做任何行为或事情,就如同该人是由根据《国家土地法〉）的规定正式 

签发有效委托代理证书授权的一样。 

11. (1)为实现本法的目的,并为规定本法要求或准许规定的所有事 

项,部长可制定有关条例。 ' 

(2) 在不妨碍(1)款的普遍性条件下条例可特别做出下列规定： 

(a) 有关放弃依据本法某一国际组织或个人享有的任何特权或豁免 

的规定； 

(b) 为实现第7条的目的的规定. 

(3) 尽管有第4条和第5条的规定,未经财政部长的同意，不得就其 

目前负责的事项制定授予任何特权或豁免的条例。 

(4) 根据第4条和第5条制定的条例不能授予第4(lXcXi)目或第 

4(3)款或第5(2)款提及的任何人有关下列事项的豁免，即由属于该人或该 

人驾驶的机动车辆或其他交通工具导致的事故所引起的民事诉讼,或涉及 

该人并由该人犯的违犯交通法规行为。 

(5) 根据第4条或第5条制定的条例所授予任何人或任何组织的任 

何特权或豁免的范围程度不应超过该条例制定之时为实施任何该方面的 

国际协定而授予或要求授予该人或该国际组织的特权或豁免。 

12. 对1957年《外交和领事特权法令》应做如下修正： 

(a) 废止其中的第三部分；和 

(b) 按照第六附表所例的方式和范围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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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附表 

(第4条） 

国际组织的特权与和豁免 

1. 国际组织以及该组织所有、保管和管理的财产和资产免于诉讼 

和其他法律程序的豁免。 

2. 国际组织所有、保管和管理的财产和资产,以及该地组织所有或 

占用的房舍的不可侵犯性。 

3. 档案的不可侵犯性， 

4. 在遵守1953年《外汇管制法》第4条的前提下,豁免对货币和外 

币兌换的限制. 

5. 在遵守财政部长为保护收人而规定的条件的前提下，免于交纳有 

关下判事项的所有关税和税款： 

(a) 该组织为其公务用途而进口或出口的货物； 

(b) 该组织为其公务用途而采购的当地制造的货物； 

(C)该组织进口或出口的该组织的正式出版物。 

6. 凡属该组织正式活动范围内的收人或交易所得,免于交纳该组织 

收人的所得税和附加所得税，或该组织因处理其财产所获收人的不动产所 

得税。 

7. 免于交纳在通常情况下应由该组织交纳的印花税， 

8. 免于有关以下进口或出口的禁止或限制： 

(a) 该组织为其公务用途进口或出口的货物;和 

(b) 该组织进口或出口的该组织的出版物。 

9. 对其来往公文及其他公务通讯免予检查. 

10. 有权使用电码或通过信使或密封信袋收发通信以及其他文件和 

文书,并将促使这种信使或信袋视为外交信使或外交邮袋,视情况而定。 

第二附表 

(第4条） 

第一部分 

国际组织高级官员的特杈与鉻免 

与授予使团团长的特权与豁免相同的特权与豁免，包括有关配偶和二 

十一岁以下子女的特权与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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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际组织前髙级官员的特权与豁免 

该人以此种官员身份所做的行为和事情免予诉讼和其他法律程序。 

第三附表 

(第4条） 

第一部分 

派驻由国际组织召集的会议或参加此种会议的 

代表的特杈与豁免 

1. 免于人身逮捕或拘留。 

2. 就其以此种代表身份所做的行为和事情免于诉讼和其他法律程 

序。 

3. 文件和文书的不可侵犯性。 

4. 有权使用电码以及通过信使或密封信袋收发通信与其他文件和 

文书. 

5. 免于(包括此种代表的配偶的豁免)适用有关入境移民、外国人登 

记和脲兵役义务的法律。 

6. 按照授予执行某个外国政府临时使命的该外国政府代表的豁免 

的同样范围,免受货币或货币兑换的限制. 

7. 除下列豁免之外： 

(a) 货物税； 

(b) 营业税；和 

(C)除私人行李之外货物的进出口税， 

享受与使团团长同样的但并非前述任何一 iai及的3隣特权与豁免的特 

权与豁免。 

第二部分 

被派至由国际组织召集的会议或参加此种会议的 

前代表的特杈与豁免 

就其以此种代表身份所做的行为和事情免于诉讼和其他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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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附表 

(第4条） 

第一部分 

国际组织除髙级官员外官员的特杈与^免 

1. 就其以此种官员的身份所做的行为和事情免于诉讼和其他法律 

程序。 

2. 对从该组织获得的职务薪金和报酬免征所得税， 

3. 免于适用有关移民方面的法律和免于外国人登记(包括对其配偶 

和不满二十一岁的子女的豁免)， 

4. 免于服兵役的义务。 

5. 与作为外交使团组成部分的具有相当职衔的官员享受同样的货 

币或外汇限制的豁免。 

6. 在国际危机吋的遣返便利(包括为其配偶和任何受抚养亲属的遣 

返便利)。 

7. 第一次来马来西亚就职时,有权免交关税和税款进口家具和私人 

财物,包括一辆机动车;任职结束离开马来西亚时,有权免交关税和税款出 

口家具和私人财物。 

第二部分 

国际组织前任官员（除高级官员外）的豁免 

就其以此种官员的身份所做的行为和事情免于诉讼和其他法律程 

序， 

第五附表 

(第4条） 

第一部分 

在国际组织的委员会任职、参加国际组织的工作、 

或执行国际组织使命的人的特杈与豁免 

1.免于人身逮捕或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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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其在委员会任职、参加工作或执行使命而做的行为和事情免 

于诉讼和其他法律程序. 

3. 文件和文书的不可侵犯性。 

4. 为与该组织联系的目的，使用电码以及通过信使或密封信袋收发 

通信与其他文件和文书的权刊. 

5. 按照授予执行某个外国政府临时使命的外国政府代表的豁免的 

同样范围,免受货币或货币更换的限制。 

6. 其私人行李享受与使团团长同样的特权与豁免。 

第二部分 

曾在国际组织的委员会任职、'参加过国际组织的工作、 

或执行过国际组织使命的人的豁免 

就其在委员会任职、参加工作或执行使命而做的行为或事情应免于 

诉讼和其他法律程序， 

第六附表 

(笫12奈） 

1957年《外交和领事特杈法令》的修正 

条 修 正 

2 -取消对"国际组织"一语的定义 

9 (1)在(1)款中,取消(b)项 

(2)在(2)款中， 

(a) 取消"或由一个国际组织"等字； 

(b) 将所有的"这种君主、政府或组织"改为 

"这种君主或政府"； 

(C)将"这种君主、政府、组织或人"改为"这 

种君主政府或人"； 

(d)将"马来亚联合邦土地法或在任何其他州有 

效的有关土地的任何相应法律"改为"国家 

土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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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将旁注"F.M.S.Cap.l38"改为 

"56/1965 » 。 

(3)在(5)款中： 

(a) 将"任何君主、政府或国际组织"改为"任 

何君主或政府"。 

(b) 将所有的"这种君主、政府或组织"改为 

"这种君主或政府"。 

(C)将"马来亚联合邦土地法或在任何其他州有 

效的有关土地的任何相应法律"改为"国家 

土地法或任何有效法律",以及 

(d)将旁注"F.M.S.Cap.l38"改为56/1965 " 。 

注 

芬兰法规572/73 . 

同上,1649/91 。 

同上,728/73 。 

'同上,1650/91 。 

发表在1992年2月20日的马来西亚政府公报上。 

23 



第 二 章 

关于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法律地位的条约规定 

A.关于联合国法律地位的条约规定 

1 .《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联合国大会 

1946年2月13日通过 

下列国家于1992年加人或继承了公约：2 

国 家 收到加入书或继承书的曰期 

大韩民国 1992年4月9日 

斯洛文尼亚 1992年7月6日(继承） 

阿塞拜疆 1992年8月13日 

巴林 1 9 9 2年 9月 1 7日, 

克罗地亚 1992年10月12日(继承） 

这使公约当事国数目达到131个。 

2 .关于设施和会议的协定 

(1)联合国同哥伦比亚共和国之间关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第八项会议安排的协定,1992年1月29日在日内瓦签署4 

第十三条 

贵 任 

1.政府应负责处理因下列情况对联合国或其官员提出的任何诉 

讼、索赔或其他要求： 

(a) 在第一条和第三条所述的,由政府提供或在政府控制下的会议场 

地内或其附近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坏或损失； 

(b) 第十条所述的,由政府提供或在政府控制下的交通服务所造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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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这种服务时产生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坏或损失； 

(C)为会议雇用政府根据第八条提供的当地工作人员. 

2.在任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政府应补偿联合国及其 

官员并使其不致受到伤害. 

第十四条 

特权和豁免 

1. 大会于1946年2月13日通过，哥伦比亚共和国作为当事方的 

《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应适用于会议。特别是,上文第二条1(a)款所 

述的国家代表应享受该公约第四条规定的特权及豁免,第二条1(b)款和2 

款所述的履行会议职务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该公约第五条或第七条规定 

的特权及豁免，同会议有关的执行联合国使命的专家应享受该公约第六条 

和第七条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2. 上文第二条l(b)、 （c)、 (e). (f)、 （g)和(i)款所述的代表或观察员 

就其参加会议所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 

律诉讼的豁免。 

3. 上文第二条1(d)款所述的专门机构和有关机构的代表应享受上 

文第1款所述的《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第五条和第七条规定的特权 

及豁免。 

4. 政府根据第八条提供的当地工作人员就其与会议有关以公务身 

份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 

免。 

5. 在不损害本条前述各款的条件下,履行同会议有关职能的所有人 

员，包括第八条所述人员和应邀与会的所有人员，均应享受独立行使其同会 

议有关职能所需的特权、豁免和便利. 

6. 第二条所述的所有人员应有权出人哥伦比亚,而且不得妨碍他们 

往返会议区。应向他们提供快速旅行的便利。如霈签证和人境许可,应尽 

快免费向他们提供,如果签证申请在会议幵幕前至少三周提出，签发日期不 

得迟于会议开幕前两周;如果申请在此后提出，签证签发日期不得迟于收到 

申请后三天。还应做出安排确保向未能在启程前获得签证的与会人员在 

他们抵达机场时向他们提供会议期间的签证，如需出境许可，应尽快免费 

签发,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迟于会议闭幕前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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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了《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的目的，上文第一条和第三条规 

定的会议场地，应被视为构成该公约第3节意义上的联合国的房院,出人该 

房院应由联合国授权和控制。在会议期间,房院不受侵犯，包括筹备阶段和 

结束期间,即从1992年1月28日至3月2日' 

8. 上文第二条所述的所有人员应有权在其离开时不受任何限制地 

将其带人哥伦比亚资金的未用部分带出哥伦比亚和换回原来货币。 

9. 政府应允许免税暂时输人所有设备,包括新闻媒体代表携带的技 

术设备,并应对会议所需的用品免征关税和进口税。它应毫不拖延地为此 

签发任何必要的进出口许可证， 

(2)构成联合国同波兰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3月10日至 

12日在华沙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化学工业合作和可持续 

发展问题高级别会议协定的换函。51991年12月17日和 

1992年2月24日于日内瓦 

联合国的信件 

1991年12月17日 

我荣幸地向你提供下述联合国同波兰政府(以下称"政府"）之间关 

于应政府邀请拟于1992年3月10日至12日在华沙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 

会化学工业合作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会议协议的文本。 

4. 政府将负责因下列情况对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索赔或其他 

要求:(i)在为会议提供的会议或办公室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害;(ii) 

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和(iii)为会议雇用由政府提供或安排的人员;和政府 

应在任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使联合国及其人员不致受到损 

害. 

5. 波兰作为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 

约》应适用于会议，特别是： 

(a) 与会者应享受该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权及 

豁免.参加会议或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根据该公约 

第五条和第七条提供的特权及豁免； 

(b) 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所有与会者 

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人员应享受独立行使与会议有关职能必需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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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及豁免、便利和礼遇； 

(C)政府依据本协定提供的人员就是与会议有关的公务身份发表的 

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d)全体与会者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全体人员应有权不受阻碍 

地出入波兰.如需签证和人境许可应迅速免费签发. 

6. 政府提供会议支配的房间、办公室和有关的地点与设施应为会 

议区，它将构成1946年2月13日公约第二条第3节意义上的联合国房 

院。 

7. 政府应将举行会议之事通知地方当局,并且要求提供适当的保 

护。 

8. 关于本协定解释或执行的任何争端,除属于《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或适用于双方的任何其他协定的有关规定范围的争端外，应通过谈 

判或按照双方商定的任何其他程序斛决. 

我荣幸地提议，将此信和你的肯定性复信构成联合国同波兰政府之间 

的协定，它应自你答复之日起生效，而且应在会议期间和筹备与结束工作所 

需的增加期间保持有效，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简‧马顿森(签字) 

波兰共和国常胜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代表团的信件 

1992年2月24日 

我非常乐于确认波兰政府普遍接受你1 9 9 1年1 2月1 7日G / L E -

311/21号来信中提议的关于拟于1992年3月10日至12日在华沙举行的 

欧洲烃济委员会化学工业合作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会议的协议. 

不过,应当提出,就参与会议组织工作的波兰人员而言,波兰的劳工， 

税收和保险法律应当适用。 

至于协议文本第4条,波兰方面建议以下述方式改写该条，即波兰当局 

将竭尽全力保证会议区内与会者的安全. 

时代办 

斯坦尼斯瓦夫‧普日戈珐《(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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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成联合国同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之间关于拟于 

1 9 9 2年 5月 1 8日至 2 2日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增强妇女 
对自身权利的认识，包括普及法律知识的专家组会议安排的 

协定的换函 . 6 1 9 9 2 年 1 月 1 7 日和 2 月 2 4 日于维也纳 

联合面的倌件 

1992年1月17日 

我荣幸地提及增强妇女对自身权利的认识，包括普及法律知识的专家 

组会议的安排,在贵国政府的合作下，联合国拟于1992年5月18日至22 

曰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的布拉迪斯拉发组织这次会议。 

我希望以本函获得贵国政府对下列安排的接受： 

8.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 

《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应适用于本次会议。联合国邀请的与会者应 

享受该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权及豁免。参加会议或 

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该公约第五条和第七条规定的 

特权及豁免.与会的专门机构的官员应获得《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 

约》（1947年11月21日)第六条和第八条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9. 在不拫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所有与会者 

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人员应享受独立行使其与会议有关职能所霜的 

特权、豁免、便利和礼遇. 

10. 政府依据本协定提供的人员就其与会议有关的公务身份发表的 

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11. 所有与会者和所有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个人应有权不受妨碍 

地出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如需签证和人境许可，应免费发给。 

如果申请在会议开幕前四周提出,签证应至迟在会议开幕前两周发给。如 

果申请在开幕前不足四周提出,签证应尽速发给,并不得迟于会议开幕前三 

天。 

12. 根据进一步的谅解:贵国政府将负责处理因下列情况对联合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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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任何诉讼，*賠或其他要求： 

(i) 在为会议提供的会议或办公室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損害； 

(ii) «i»提供的交通工具;和 

(iii) 为会议雇用由《府嫿供或安推的人员；而且政府应在任何此类 

诉讼、索1«或其他S求方面使联合国及其人员不致受到损害. 

我还建议,在收到你书面确认上述安排的信件时,本换函应构成联合国 

同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之间关于贵国政府为增强妇女对自身杈利 

的认识,包括普及法律知识专家组会议提供东道国便利的协定.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主任 

玛格面特‧ J.安斯蒂(签字)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 

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的倌件 

1992年2月24日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向联合国维 

也纳办事处致意,并荣幸地同意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主任1992年1月17 

日第920/05/017号信中建议的,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政府同联合国 

关于增强妇女对自身权利的认识,包括普及法律知识的专家组会议的协 

议。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特此确认，我 

们的换函构成联合国同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为专家组会 

议提供东道国便利的协定. 

雅罗斯拉夫‧里哈大使(签字） 

(4)构成联合国同阿尔巴尼亚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4月幵 

始在阿尔巴尼亚实施的人权问题技术合作方案的协定的换 

函。71992年2月20日和25日于日内瓦 

联合国的倌件 

1992年2月20日 

我荣幸地提及联合国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以下称"政府"）关 

29 



于通过外交部和联合国人权事务中心在阿尔巴尼亚与政府合作实施人权 

问题技术合作方案的协议.技术合作方案包含六个项目，实施期为六个月， 

从1992年4月开始. 

7. 政府将负责处理因下列情况而可能对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 

索赔或其他要求:(a)对在下文第9段所述房院中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 

害;(b)政府按附件所述提供交通工具;(c)为执行上文第1段所述方案的 

项目,雇用政府按附件所述提供或安排的人员;而且政府将在任何此类诉 

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补偿联合国及其官员并使其不致受到损害。 

8.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 

权及豁免公约》应适用于上文第1段所述方案的所有项目,特别是： 

(a) 按照上文第1和第3段邀请的参加者和专家应享受该公约第六 

条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权及豁免； 

(b) 参加或履行与上文第1段所述方案各个项目有关职能的联合国 

官员应享受该公约第五和第七条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C)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参加 

者、专家和履行与上文第1段所述方案项目有关职能的人员应享受独立 

行使与方案有关职能所需的特权、豁免、便利和礼遇； 

(d) 参加者和政府依照本协定提供的人员就其以与方案有关的公务 

身份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和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 

免； 

(e) 全体参加者、专家和履行与上文第1段所述方案项目有关职能 

的所有人员应有权不受阻碍地出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如霱签证和人境 

许可,应迅速免费发给. 

9. 政府为实施上文第一段所述方案项目提供由联合国支配的房 

间、办公室和有关的地点和设施将构成1946年2月13日公约第二条第 

3节意义上的联合国房院。 

10. 政府将把实施上文第1段所述方案项目的情况通告地方当局,并 

将要求进行适当的保护。 

11. 关于本协定解释或执行的任何争端,除厲于《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或适用于双方的任何其他协定的有关规定范围者以外,应通过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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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按照双方商定的任何其他程序解决. 

我荣幸地提议，本信和你的肯定性复信将构成联合国词阿尔巴尼亚政 

府之间的谅解函件,它将于你复信之日生效，并且将在人权问题技术合作方 

案期间及筹备和结束工作所需的增加期间保持有效。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简‧马顿森(签字)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代表团的信件8 

1992年2月25曰 

我荣幸地提及你1992年2月20日关于阿尔巴尼亚同人权事务中心 

之间人权问题技术合作方案的来信,并且通知你,阿尔巴尼亚政府同意联合 

国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上述信函建议的，拟于1992年4月开始 

在阿尔巴尼亚实施的人权问题技术合作方案的协议. 

临时代办 

卡德里‧琴科(签字) 

(5)联合国(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同波兰政府之间关于难 

民专员办事处及其人员在波兰共和国的法律地位、豁免及 

特权的协定。"992年2月27日在日内瓦签署 

鉴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系由大会1949年12月3日第 

319(IV)号决议成立， 

鉴于联合国大会1950年12月14日第428(V)号决议通过的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规程特别规定，高级专员秉承大会命令行使职权,一 

面对于本规程所规定之难民，予以联合国所主持之国际保护,一面协助各国 

政府,并在取得各关系国政府同意后协助私人组织,鼓励难民自动回国或与 

新国度同化,以期永久解决难民问题， 

鉴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作为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 

第二十二条成立的附属机构，是联合国的部分,其地位、特权和豁免,受大 

会1946年2月13日通过的《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的制约， 

鉴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波兰共和国政府希望规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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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在其任务规定范围内在本国派驻代表的条件， 

为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波兰共和国政府本着友好合 

作的精神,兹订立本协定。 

第 一 条 

定 义 

为本协定之目的,应适用下列定义： 

(a) "难民专员办事处"系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b) "高级专员"系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或高级专员授权替 

他行事的官员， 

(C)"政府"系指波兰共和国政府， 

(d) "东道国"或"国家"系指波兰共和国， 

(e) "締约双方"系指难民专员办事处和政府， 

(f) "公约"系指联合国大会 1 9 4 6年 2月 1 3日通过的《联合国 

特权及豁免公约》， 

(g) "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系指在该国占据或拥有的办公室和 

房院、装置和设施, 

(h) "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系指主管难民专员办事处驻该国代表 

处的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 

(i) "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系指根据《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 

则》受雇的所有难民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但是按大会第76(1)号决议的规 

定，当地征聘、按小时计酬的人员除外， 

G)"执行使命专家"系指除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和替难民专员办 

事处提供服务的人以外的执行难民专员办事处任命的人， 

(k)"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执行任务人员"系指除东道国国民以外,受 

难民专员办事处聘用,执行或协助其开展方案的自然人和法人及其雇员， 

(1)"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员"系指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执行使命 

的专家和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执行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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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条 

本协定的目的 

本协定载列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其任务规定范围内与政府合作,在该国 

开设代表处、在东道国为难民和它所关心的其他人士履行国际保护和人 

道主义援助职责时所应遵守的基本条件. 

第 三 条 

政府和难民专员办事处之间的合作 

1. 政府和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向难民和难民专员办事处关心的其他 

人提供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开展的合作应以《难民专员办事处 

规程》、联合国各机构通过的有关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其他有关决定和决 

议,以及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35条和】967年《关于难民 

地位的议定书》第2条为依据。 

2. 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应就难民项目的筹备和审査问题同政府 

保持协商和合作。 

3. 对于由难民专员办事处提供资金、由政府执行的任何项目,应在 

由政府和难民专员办事处签订的项目协定中规定条款和条件,包括政府和 

高级专员在为难民提供资金，物资、设备、服务或其他援助的义务， 

4. 政府应准许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员在任何时候不受妨碍地与难民 

和难民专员办事处关心的其他人接触,进入难民专员办事处幵展项目的地 

点,以监测项目执行的所有阶段。 

第 8 9 条 

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 

1. 政府欢迎难民专员办事处在本国设立并维持一个或数个代表处, 

以向难民和难民专员办事处关心的其他人提供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 

助。 

2. 难民专员办事处经政府同意,得指定驻本国的难民专员办事处代 

表处充当区域/地区办事处,并应将委派的官员人数和级别书面通知政府。 

3. 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将行使高级专员根据其对难民和其他关 

心的人所承担的任务委派的职责,包括建立和维持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在本 

国活动的其他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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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条 

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员 

1. 难民专员办事处将视霜要,向驻本国的代表处委派官员和其他人 

员,以执行其提供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职责。 

2. 派往本国的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的官员和其他人员的类别应 

通知政府。 

3. 难民专员办事处可委派官员前往本国访问，以便就下列事项同政 

府有关官员或参与难民工作的其他各方进行协商和合作:(a)审査、准 

备、监测和评价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方案;(b)装运、接收，分发或 

使用难民专员办事处提供的物资、设备和其他材料;(C)寻求难民问题的 

永久解决办法;(d)与适用本协定有关的任何其他事项。 

' 第 六 条 

通 知 

1. 难民专员办事处应将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执行使命专家和其 

他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执行任务的人员的姓名以及这些人员的身份改变通 

知政府。 

2. 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执行使命专家和其他为难民专员办事处 

执行任务人员应取得特别身份证,证明他们根据本协定持有的身份. 

第 七 条 

为执行难民专员办事处人道主义方案提供的便利 

1. 政府经难民专员办事处同意，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免对难民专员 

办事处官员、执行使命专家和为难民专^办事处执行任务人员实行可能 

影响根据本协定开展的活动和项目的条例或其他法律条款,并给他们以其 

他必要的便利，以为在本国的难民迅速有效地执行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人道 

主义方案和其授权范围的任务。 

这种措施应包括:准许难民专员办事处符合国际公认标准的无线电和 

其他电信设备可以免交执照费使用;在政府管辖的机场上，为空运紧急救济 

品、难民和(或)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员的所有包机和货机的飞行，授予飞行 

权并免征飞机着陆费和权益费。 

2. 政府经难民专员办事处同意,应协助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寻找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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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办公房院,并应免费征难民专员办事处使用,或收象征性租金。 

3. 政府经难民专员办事处同意,应安排并提供双方一致同意的款额, 

以支付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当地的服务和设施的费'用,如代表处的建 

立、设备、维护和可能有的房租。 

4. 政府应确保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随时都有必要的公共服务,并 

以公平的条件供应这种公共服务。 

5. 政府应在必要时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房 

院和人员的安全和保护。 

6. 政府应协助为国际征聘的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员物色合适的住 

房。 . 

第 八 条 

特杈和豁免 

1. 政府应对难民专员办事处、其财产、资金和资产,及其官员和执 

行使命专家适用《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的有关规定,政府已于1948 

年1月8日成为该公约的当事国.政府还同意给难民专员办事处及其人 

员以难民专员办事处有效执行其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职责所需的其 

他特权和豁免。 

2. 在不妨碍本条第1款的条件下,政府应特别向难民专员办事处提 

供协定第九至第十五条内规定的特权、豁免、权利和便利。 

3. 在不妨碍本协定给予的特权和豁免的条件下,享受此特权以豁免 

的所有人员有责任尊重波兰共和国的法律和条例，难民专员办事处应采 

取一切预防措施确保不发生滥用本协定给予的特权或豁免的情况。 

第 九 奈 

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财产、资金和资产 

1. 难民专员办事处及其财产、资金和资产,不论在什么地方和由谁 

持有,应免于一切形式的诉讼程序,但其曾明示放弃豁免的特殊情况除外; 

有一项了解是,豁免的放弃不得扩散至任何执行措施。 

2. 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的房院不得侵犯。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财 

产、资金和资产,不论在什么地方和由谁持有,应免于搜査、征用、没收、 

剥夺以及不论是执行、行政、司法或立法行动所造成的任何其他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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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 

3. 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档案以及所有属于它或由它持有的一般文件, 

包括计算机存储器,无论位于何处,均不得侵犯。 

4. 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资金、资产、收入和其他财产应： 

(a) 免征任何直接税,但难民专员办事处不得要求免交公用事业服务 

费； 

(b) 难民专员办事处为其公务用途而进出口的物品免征关税、免受 

禁止和限制,但根据这等豁免的进口物品,除依照进口国政府同意的条件出 

售外,不得在该国出售； 

(C)在其出版物的出口和进口方面,一律免征关税、免受禁止和限 

制。 

5. 由难民专员办事处或难民专员办事处正式委派替它办事的国家 

或国际机构为向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进出口的任何物资,一概免征关 

税、免受禁止和限制. 

6. 难民专员办事处不受任何财政管制、条例或暂停措施的限制,并 

将自由： 

(a) 从指定商业机构获取、持有和使用流通货币,开立外汇帐户,并 

通过指定机构获取、持有和使用资金、证券和黄金； 

(b) 从其他任何国家带资金、证券、外币和黄金进东道国，在东道国 

境内使用,或转往其他国家。 

7. 难民专员办事处应享有最有利的法定汇率。 

第 十 条 

通讯便利 

1. 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公务通讯方面所享受的待遇不应低于政府在 

邮件、海底电报、传真电报、电话、电报、电传和其他通讯的优先、关 

税和费率以及报刊电台稿件的新闻费率方面给其他任何政府,包括外交使 

团,或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待遇。 

2. 政府应确保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公务通讯和信件不得侵犯,并不得 

对其通讯和信件作任何检查。这种不可侵犯性应扩大至出版物、照片、 

幻灯片、影片和录音,并不限于在此列举的项目。 

3. 难民专员办事处应有权使用代码并通过信使或密封邮袋收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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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其他材料，这种信使和密封邮袋应享有和外交信使和邮袋同样的特权 

和豁免. 

4.难民专员办事处有权以联合国登记的频率和政府指定的频率设 

立和操作无线电和其他电信设备,与该国境内外的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 

特别是与日内瓦的难民专员办事处总部通讯。 

第十一条 

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 

1.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副代表和联络官本人、配偶和受抚养的 

亲属在国内应享有通常给外交使节的特权和豁免和便利。为此目的,外交 

部应将他们的姓名列人外交官名录。这些特权及豁免应包括： 

(a) 免遭人身逮捕和拘禁； 

(b) 以其公务身份发表的口头和书面言词及所做的一切行为免于诉 

讼程序，即使在难民专员办事处任职终止之后,这种豁免仍应继续有效； 

(C)所有文书和文件不得侵犯,包括计算机存储器； 

(d) 在货币或汇率限制方面享受给予执行te时公务使命的外国政府 

代表的同样便利； 

(e) 在其公务行李方面享有给予外交使节的同样豁免和便利,包括免 

受检査和扣押； 

(0免服任何军役或其他役务； 

(g) 本人、配偶、受抚养亲属及其他家庭成员免受移民限制并免办 

外侨登记； 

(h) 难民专员办事处所付的薪金和其他所有报酬免缴税捐； 

(i) 从波兰以外取得的收人免缴任何形式的税捐； 

0)迅速免费获得批准发给所需的签证、执照或许可证； 

(k)在有效履行提供难民专员办事处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职 

责所需的程度上,可在波兰国内自由通行、自由出境人境； 

(1)在波兰国内可自由持有或保有外汇、外币帐户和动产,在难民专 

员办事处任职终止后有权将其可说明正当理由合法拥有的资金带出东道 

国； 

(m)在发生国际危机或国家紧急状态时本人、配偶、受抚养家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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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家庭成员应享有给予外交使节同样的保护和回国便利； 

(n)有权进口下列供私人使用的物品,而免缴关税和其他杂费,免受 

对进口品的禁止和限制： 

H依照国内对驻本国的外交代表和(或)国际组织常驻人员适用的 

条例,进口 一批或几批分开托运的家具和个人物品,并随后进口更 

多必要的家具和个人物品,包括机动车； 

(=)合理数量的供个人使用或消费但不可送人或出售的某些物品. 

第十二条 

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 

1.难民专员办事处指定的除上条所述以外的官员,在国内应享受以 

下特权和豁免： 

(a) 免遭人身逮捕和拘梦； 

(b) 就其以公务身份所发表的口头和书面言词及所做的一切行为免 

于法律诉讼,即使在难民专员办事处任职终止之后,这种豁免仍应继续有效; 

(C)公务行李免遭检査和扣押； 

(d) 免服任何军役或其他役务； 

(e) 本人、配偶、受抚养亲属及其他家庭成员免受移民限制并免办 

外侨登记； 

(0难民专员办事处所付的薪金和其他所有报酬免缴税捐； 

(g) 从国外取得的收入免缴任何形式的税捐； 

(h) 迅速免费获得批准发给所需的签证、执照或许可证，按照幵展难 

民专员办事处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方案所霜的范围，可在国内自由通 

行、自由出境人境； 

(i) 在国内可自由持有或保有外汇、外币帐户和动产,在难民专员办 

事处任职终止后有权将其可说明正当理由合法拥有的资金带出东道国； 

0 )在发生国际危机时本人、配偶、受抚养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应 

享有给予外交使节同样的保护和回国便利； 

(k)有权进口下列供私人使用的物品,而免傲关税和其他杂费,免受 

对进口品的禁止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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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依照国内对驻本国的外交代表和(或)国际组织常驻人员适用的 

条例，进口 一批或几批分开托运的家具和个人物品，并随后进口更 

多必要的家具和个人物品,包括机动车； 

a合理数量的供个人使用或消费但不可送人或出售的某些物品. 

2.身为东道国国民或定居居民的难民专_^办事处官员只应享受公 

约内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笫十三条 

执行使命专家 

1.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执行使命的专家应享有独立行使职务所必雳 

的便利、特权和豁免.他们特别应： 

(a) 免遭人身逮捕和拘禁； 

(b) 在执行使命时所发表的口头和书面言词及所做的行为免于法律 

诉讼.尽管他们不再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服务,这种豁免仍应继续有效； 

(C)在一切文书和文件方面不受侵犯； 

(d) 在公务通讯中有权使用代码并通过信使或密封邮袋接受文件和 

信件； 

(e) 在外汇限制方面享有负临时公务使命的外国政府代表所享有的 

同样便利； 

(0在其私人行李方面享有给予外交使节的同样豁免和便利,包括免 

受检査和扣押。 

第十四奈 

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执行任务人员 

1.除非双方另有协议,政府应给予除当地雇用的东道国国民以外的 

所有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执行任务人员公约第五条第18节规定的特权和豁 

免.此外，他们还应： 

(a) 能够迅速免费获得批准及发给有效行使职务所霜的签证、执照 

或许可证； 

(b) 按照执行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人道主义方案所需的范围,可在国内 

自由通行、自由出境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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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十五条 

当地征聘人员 

1. 当地征聘并按小时计酬的替难民专员办事处提供服务的人员，就 

其以公务身份所发表的口头和书面言词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免于法律诉 

讼。 

2. 当地征聘人员的雇用条件应符合联合国有关工作人员细则、条 

例和行政指示与通函，以及在适当时,符合波兰的条例. 

3. 有关难民专员办事处当地征聘人员的社会保障事项和疾病补助 

费、养恤金、事故和失业保险方面的其他政府服务事项，将由难民专员办 

事处与政府另外订立协定. 

第十六条 

放弃豁免 

给予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员的特权和豁免是为了联合国和难民专员办 

事处的利益而授予的，而非为这些人谋取私人利益。联合国秘书长如认为 

这种豁免妨碍执法,虽予放弃亦不致妨碍联合国和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利益, 

便可放弃任何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员的豁免. 

第十七条 

争端的解决 

难民专员办事处和政府之间因本协定发生的ë!^有关本协定的任何争 

端应通过谈判或其他议定的解决方式和善解决,如果失败则可应任何一方 

的要求交付仲裁。双方各委托一名仲裁员,并由这两名仲裁员委托第三名 

仲裁员担任仲裁长。如在仲裁要求提出后三十天内任何一方仍未委托一 

名仲裁负,或在两名仲裁员委托后十五天内仍未委任第三名仲裁员,任何一 

方可要求国际法院院长委派一名仲裁员。仲裁员的所有决定均须以两票 

通过。仲裁程序应由仲裁员制定，仲裁费用应由两方按照仲裁员的评定担 

负。裁决书应载明此项裁决所根据的理由，而双方应接受这一裁决为争端 

的最终裁决。 

第十八条 

一般条款 

1.本协定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并应在按照本条第5款规定终止 

以前继续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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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协定在解释时应参照其基本宗旨,即让难民专员办事处能充分 

并有效率地完成其对难民的国际职责,在本国达到其人道主义目标。 

3. 本协定中未曾规定的任何有关事项应由双方依照联合国主管机 

构的有关决议和决定解决。締约一方对另一方根据本款规定提出的任何 

建议,应给予充分同情的考虑。 

4. 经政府或难民专员办事处要求,可举行协商修正本协议。修正应 

由联合书面协议做出。 

5. 任何缔约方可通知对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应在此种通知之曰期 

六个月之后不再适用,但有关正常停止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国内的活动和处 

置国内的财产的事项除外。 

以下签署人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政府分别正式指定的代表, 

特代表双方用英文签署本协定,以资证明。 

(6)联合国同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之间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问题区域研讨会安排的谅解备忘录。'e 

1992年2月28日在维也纳签署 

联合国同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以下称"政府"）愿应政府的邀请于 

1992年4月在安提瓜举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问题联合国 

区域研讨会(以下称"研讨会"），现达成下述谅解： 

第 5 条 

特 权 、 免 和 便 利 

1.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以下称"公约"）将适用于研讨会. 

联合国邀请的与会者将享受依照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 

特权和豁免。参加研讨会或履行与研讨会有关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将享受 

公约第五和第七条规定的特权及豁免。参加研讨会的专门机构的官员将 

获得《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第六和第八条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2. 在不损害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与会者和履行与研讨会有关职 

能的人将享受独立行使与研讨会有关的职能必需的特权、豁免、便利和 

礼遇' 

3. 政府依照本谅解备忘录提供的人员就其与研讨会有关以公务身 

份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免于法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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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体与会者和所有履行与研讨会有关职能的人应有权不受阻碍 

地出人安提瓜和巴布达。如需签证和人境许可，将尽快免费发给。还将做 

出安排确保在抵达机场时向启程前未能领取签证的与会者发放研讨会期 

间的签证。 

5. 为了公约的目的,上文第4条规定的研讨会房院应被视为构成公 

约第3节意义上的联合国房院,进入该房院应由联合国授权和控制。该房 

院在研讨会期间应不受侵犯，包括筹备和结束阶段. 

6. 上文第1条提及的全体人员应有权在离开时不受任何限制地将 

他们有关研讨会带人安提瓜和巴布达的资金的未用部分带出安提瓜和巴 

布达,并按原先的兑换率换回任何此类资金. 

7. 政府应允许免税暂时输人所有装备,包括新闻媒体代表携带的技 

术设备,并应放弃征收研讨会所需用品的进口关税和其他税。它应毫不拖 

延地为此发放任何必要的进出口许可证. 

第 6 条 

责 任 

1. 政府将负责处理因下述情况对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索赔或 

其他要求： 

(a) 对在为研讨会提供的会议房院或其他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或财 

产损害； 

(b) 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和 

(C)为研讨会雇用由政府提供或安排的人员。 

2. 政府在任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将使联合国及其人 

员不致受到损害。 

(7)构成联合国同布隆迪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5月4日至 

12日在布琼布拉举行的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洵委员会第 

十二届会议11安排的协定的换函。1992年2月7日、18 

日和28日于纽约12 

联合国的信件 

1992年2月7日 

我荣幸地提及为拟于）992年5月4日至12日在布隆迪布琼布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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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科技咨询会)第十二届会议所做的 

安排.我希望以本信,并按照通常的惯例,获得贵国政府对于下列有关会议 

必要服务的安排的接受。 

我还愿提议,下列条件适用于会议： 

(a) (i)布隆迪于1971年批准的《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应适用 

于会议。联合国邀请的与会者应享受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 

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权及豁免。参加会议或履行与会议有 

关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第七条规定的特权 

及豁免， 

(ii) 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所有与 

会者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人员应享有独立行使与会议 

有关的职能所必需的特权与豁免,便利和礼遇； 

(iii) 政府根据本协定提供的人员以与特别会议有关的公务身份 

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有免于法律 

诉讼的豁免。 

(b) 所有与会者和行使与会议有关职能的任何人,都应有权不受阻碍 

地出人布隆迪。如需签证和人境许可,应免费发给。如果签证申请在会议 

幵幕前四周提出,签证应尽速发给,不得迟于会议开幕前两周。 

(C)进一步达成如下谅解:政府将负责处理因下述情况对联合国提出 

的任何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 

0)在为会议提供的会议或办公室房院内对人员造成伤害或对财产 

造成损害； 

(ii) 政府提供和安排的交通工具'，和 

(iii) 为会议雇用由政府提供或安排的人员;而且政府在任何此类索赔 

或其他要求方面应使联合国及其人员不致受到损害； 

我还提议,在收到你书面确认上述安排的复信之时,本换函应构成联合 

国同布隆迪政府之间关于政府为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会(科技咨 

询会)第十二届会议提供东道国便利的协定，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负责人 

卢次‧贝尔(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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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迪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信件 

1992年2月18日 

我荣幸地提及你1992年2月7日的来信和我们1992年2月11日关 

于布隆迪政府为确保拟在布琼布拉举行的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咨询委员 

会第十二届会议及其讨论获得圆满成功所做的安排的讨论。 

我首先特此申明，布隆迪政府同意担任拟于1992年5月4日至12曰 

这些商定的日期在布琼布拉举行的会议的东道国。 

我还想通知你，布隆迪政府还做好了所有必要的安排,而且正在积极准 

备欢迎与会者到来. 

悬而未决的唯一事情是关于西班牙语的口译。布隆迪政府正在等待 

中心提出建议，你已同意向我们提出有关建议。 

大使、常驻代表 

伯努瓦‧塞布里阿莫(签字) 

布隆迪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信件 

1992年2月28日 

依据我1992年2月18日的信，我荣幸地通知你,主管技术部门刚才提 

请我注意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我上述信函中漏提及此事. 

虽然该信的内容应完全保持不变,但我还想申明,布隆迪政府确实已接 

受了你1992年2月7日来信中规定的、中心所建议的安排,而且这次换 

函构成布隆迪政府同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之间协定的文本。 

大使、常驻代表 

伯努瓦‧塞布里阿莫(签字） 

(8)构成联合国同萨尔瓦多政府之间议定书的换函,该议定书补 

充联合国同萨尔瓦多政府通过1991年7月16日和23日及 

1991年8月9日关于联合国萨尔瓦多观察团的换函締结的 

协定,该观察团的目的是按照萨尔瓦多政府和法拉本多‧马 

蒂民族解放阵线于1990年7月26日在圣约瑟签署的人权 

协定核査在萨尔瓦多遵守人权的情况。I 3 ' " 1992年1月 

29日于圣萨尔瓦多和1992年3月2日于纽约' 5 

萨尔瓦多外交部的信件 

1992年1月29日 

我荣幸地提及安全理事会1992年1月14日第729(1992)号决议，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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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全理事会根据你的报告和按照它的第693(1991)号决议的规定，以上 

述决议决定扩大联合国萨尔瓦多观察团(联萨观察团)的授权范围,以包括 

核査和监测萨尔瓦多政府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在墨西哥城签 

署的所有协定的实施情况,特别是关于停止武装冲突的协定和关于建立国 

家民警的协定. 

根据上述情况，并考虑到构成联合国同萨尔瓦多政府之间关于在萨尔 

瓦多建立联萨观察团的协定的换文第七段的规定一它规定，如果萨尔瓦 

多政府"......缔结授予联合国新的义务的其他协定,应缔结补充协定以相 

应地修正这些协定"一我荣幸地建议对协定修正如下： 

"观察团还应有在适当时核査萨尔瓦多政府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 

解放阵线1992年1月16日在墨西哥合众国墨西哥城签署的和平协 

定的遵守情况的目标,特别是关于停止武装冲突的协定和关于建立国 

家民蕾的协定；以及双方分别于1991年4月27日和9月25日签署 

的墨西哥协定和纽约协定的遵守情况。" 

如果上述文本得到你的同意,我提议，本照会和你的接受拟议中的扩大 

联萨观察团授权的修正的照会应构成关于建立联合国萨尔瓦多观察团的 

协定的议定书,并自必要的宪法手续完成起生效。 

外交部长 

曼努埃尔‧帕卡‧卡斯特罗(签字) 

联合国的信件 

1992年3月2日 

我荣幸地提及你1992年1月29日的来信,该信内容如下： 

[见信件—】 

在这方面,我荣幸地确认,上述来信的内容是我可以接受的,因此你的 

来信和本复信将被视为构成补充萨尔瓦多政府同联合国之间通过】991年 

7月 1 6日和2 3日及 1 9 9 1年8月9日的换函就联萨观察团及其人员的地 

位、特权及豁免缔结的协定的议定书。我提议,在萨尔瓦多的宪法手续办 

完以前,本议定书自本信之日期起生效。 

秘书长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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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构成联合国同罗马尼亚政府之间关于自1992年3月至 

1993年12月底实施的人权问题技术合作方案的协定的换 

函。161992年2月28日和3月3日于日内瓦 

联合国的信件 

1992年2月28日 

我荣幸地提及你本人与人权事务中心工作人员于1991年9月23日 

关于实施人权领域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国别方案的讨论。关于该方案的 

实施问题,请见下文列出的联合国同罗马尼亚共和国政府(以下称"政 

府"）之间安排的文本： 

联合国与罗马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人权方面技术合作方案的安 

排将于199 2年3月至199 3年12月执行， 

1.技术合作方案包含下文概述的项目.这些项目应在下文规定的 

时限内采用附件一中规定的方式实施。 

8. 政府将负责处理因下述情况可能对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索 

赔或其他要求:(a)在下文第10段所述的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 

害;(b)政府按附件一所述提供的交通工具；和(c)为执行任何项目雇用政 

府按附件一所述提供或安排的人员;以及政府在任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 

他要求方面将补偿联合国及官员并使其不致受到损害. 

9. 罗马尼亚共和国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权 

及豁免公约》应适用于该方案，特别是： 

(a) 参加者和按照上文第1和第3段邀请的专家应享受公约第六条 

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权及豁免； 

(b) 参加或履行与上文第1段所述任何方案项目有关的职能的联合 

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第七条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C)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参加 

者、专家和履行与上文第1段所述任何方案项目有关的职能的人员应享 

受独立行使与方案有关的职能所需的特权、豁免、便利和礼遇； 

(d)参加者和政府依照本协定提供的人员就其与方案有关的公务身 

份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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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全体参加者、专家和履行与上文第1段所述方案项目有关的职 

能的全体人员均应有权不受阻碍地出人罗马尼亚共和国。如需签证和入 

境许可，应迅速免费发给。 

10. 为执行上文第1段所述项目和迸行与方案有关的活动而由政府 

提供联合国支配的房间、办公室和有关的地点和设施将构成1946年2月 

13曰公约第二条第3节意义上的联合国房院. 

11. 政府将把上文第1段所述的方案项目的执行之事通告地方当局, 

并将要求进行适当的保护。 

12. 关于本协定解释或执行的任何争端,除属于《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及适用于双方的任何其他协定的有关规定范围的争端外,均应通过 

谈判或按照双方商定的任何其他程序解决。 

我荣幸地提议,来信和你的肯定性复信将构成联合国与罗马尼亚共和 

国政府之间的谅解信，它将自你复信之日起生效,并且将在人权问题技术合 

作方案期间和它的筹备和结束工作所需的增加期间继续有效。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简‧马顿森(签字) 

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和 

在瑞士的国际组织代表的倌件 

1992年3月3日 

有关你1992年2月28日关于实施1991年9月23日人权领域咨询 

服务和技术援助国别方案的来信,我荣幸地确认罗马尼亚政府同意如你来 

信中所说明的"联合国同罗马尼亚政府之间关于自1992年3月至1993 

年12月底实施的人权问题技术合作方案的安排"。 

我还确认,你的上述来信和我这封信构成罗马尼亚政府同联合国之间 

的谅解信,它自本信之日期即1992年3月3日起生效,而且在人权问题技 

术合作方案期间及其筹备和结束工作所霜的增加期间将继续有效。 

大使 

罗穆卢斯•内亚古(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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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联合国同印度尼西亚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8月19日 

至2 7日在巴厘岛努萨杜举行的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 

济社会委员会第四次亚洲及太平洋人口会议' 7安排的 
协定，1992年3月16日在曼谷签署 

第 十 条 

责 任 

1. 政府应负责处理因下列情况对联合国或其官员提出的任何诉 

讼、索赔或其他要求： 

(a) 在第三条所述的由政府提供或在它控制下的房院内造成人员伤 

害或财产损害或损失； 

(b) 第六条所述的由政府提供或在它控制下的交通服务造成或在使 

用这种服务时发生的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害或损失； 

(C)为会议雇用由政府根据第八条提供的人员。 

2. 政府对于任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应补偿联合国及其官 

员并使之不受损害。 

第十一条 

特权和豁免 

1. 《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及《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 

的规定应适用于会议.联合国和专门机构成员国的代表和联合国与专门 

机构的官员应享受这些公约规定的有关特权及豁免.联合国邀请与会的 

其他人员应享受《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 

专家的特权及豁免。 

2. 在不损害上款规定的条件下，印度尼西亚政府应给予全体与会者 

独立行使与会议有关职能所需的任何其他的特权、豁免和便利。 

3. 印度尼西亚政府将为联合国邀请的全体与会者出人印度尼西亚 

的便利，并且不对他们往返会议区设置障碍。如需签证和人境许可将尽快 

免费发给。还应做出安排确保向不能在抵达前获得签证的与会者在抵达 

时发放会议期间的签证。 

4. 为了《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的目的,上文第三条第1款所述 

的会议房院应被视为构成公约第3节意义上的联合国的房院,进人该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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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联合国授权和控制.房院在会议期间应不受侵犯，包括筹备和结束阶 

段。 

5. 上文第二条所述全体人员应有权在启程离开时不受任何阻碍地 

将他们有关会议带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资金的任何未用部分带出印度尼 

西亚共和国,并且按原先兑换的汇率换回任何此种资金。 

6. 政府应允许毫不拖延地免税暂时输人所有设备,包括新闻媒体代 

表携带的技术设备,而且应放弃征收会议所需用品的进口关税和其他税,但 

此类设备物品须在会议结束时或在可能商定的期间内从印度尼西亚再输 

出。 

(11)构成联合国同智利政府之间关于召幵拟于1992年5月18 

日至22日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关于土著人民实现可持 

续和无害于生态的自主发展实际经验问题技术会议'8协 

定的换函。1 9 9 2年3月1 2日和4月2 3日于日内瓦19 

联合国的信件 

1992年3月12日 

我荣幸地向你传达联合国同智利政府关于召开拟于1992年5月18 

日至22日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土著人民实现可持续和无害于生态的自 

主发展实际经验问题技术会议协定的文本,文本内容如下： 

5.智利政府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应适用于本次会议,特别是关于下述方面： 

(a) 联合国与会者和主管人权事务的副秘书长邀请的专家应享受公 

约第六条授予的特权及豁免； 

(b) 参加执行与会议有关任务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第七 

条授予的特权及豁免； 

(C)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与会 

者、专家、联合国官员和执行与会议有关任务的所有人员应享受与独立 

履行职能相一致的上述特权、豁免、便利和礼遇； 

(d)此外,根据本协定,智利政府指定的与会者和人员，就其以公务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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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议论及所做的所有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e)不论与会人员的国籍如何,只要他们来智利是获得联合国核准的, 

智利政府就应允许他们在履行与会议有关的职能期间进人智利，留在其领 

土上和离开其领土,而且不得限制这些人员往返举行会议的区域;一经提出 

申请,就会尽快发给他们签证。 

6. 为会议提供的房间、办公室、房院和有关设施应形成会议区,它 

应从1992年5月18日至22日构成1946年2月13日公约第二条第3节 

意义上的联合国房院。 , 

7. 智利政府应将举行会议之事通吿地方当局，并且要求进行适当的 

保护。 

8. 对于因下列情况可能对联合国及其官员提出的任何诉讼、索赔 

或其他要求，智利政府应补偿他们并免除他们的一切责任： ' 

(a) 在第4段和本协定附件所述的崁院内发生的人员伤害、损害或 

物质损失； 

(b) 第4段和本协定附件所述的交通服务造成或因使用这种服务而 

引起的人员伤害、损害或物质损失； 

(C)在会议上雇用第4段和本协定附件所述的,由智利政府提供的人 

员。 

9. 关于本协定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除属于《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第八条或适用于双方的任何其他协定范围的争端外,均应通过谈判 

或双方商定的程序解决. 

我荣幸地提议，本信和你的肯定性复信应构成联合国同智利政府之间 

的协定,在会议举行期间和筹备及结束会议工作可能需要的任何增加时间， 

它应继续有效。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安托万‧布兰卡(签字） 

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件 

1992年4月23日 

我荣幸地提及拟于1992年5月18日至22日在智利举行的土著人民 

实现可持续和无害于生态的自主发展实际经验问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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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欣然通知你,我国政府对于与联合国就举行上述会议达成的协定没 

有意见,因此我被授权签署本文件。 

大使 

埃内斯托•蒂罗尼‧巴里奥斯(签字) 

(12)构成联合国同澳大利亚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5月18 

日至22日在悉尼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煤炭贸易、统计 

资料和运输问题专家会议 2"的协定的换函。1992年2月 

14日和4月30日于日内瓦 

联合国的信件 

】992年2月14日 

我荣幸地在下文向你提供联合国同澳大利亚政府(以下称"政府"） 

之间关于应政府邀请拟于1992年5月18日至22日在悉尼举行的欧洲经 

济委员会煤炭贸易、统计和运输问题专家会议的协议的全文， 

4. 政府将负责处理因下列情况向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索赔或 

其他要求:(i)在为会议提供的会议或办公室房院内造成的人员伤害或财 

产损害;(ii)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和(iii)为会议雇用由政府提供或安排的 

人员;而且在有关任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政府应使联合国及 

其人员不致受到损害。 

5. 澳大利亚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应适用于会议，特别是： 

(a) 与会者应享受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权及豁 

免,参加或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第七条规 

定的特权及豁免； 

(b) 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与会者 

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人员应享受独立行使其与会议有关职能所需的 

特权、豁免、便利和礼遇； 

(C)政府依据本协定提供的人员就其与会议有关以公务身份发表的 

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d)全体与会者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全体人员应有权不受阻碍 

地出人澳大利亚，如需签证和人境许可,应迅速免费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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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府提供会议支配的房间、办公室和有关的地点及设施应为会 

议区，它将构成1946年2月13日公约第二条第3节意义上的联合国房 

院。 

7. 政府应将举行会议之事通告地方当局,并要求进行适当的保护。 

8. 关于本协定解释或执行的任何争端，除属于《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或适用于双方的任何其他协定的有关规定范围的争端外，均应通过 

谈判或按照双方商定的任何其他程序解决。 

9. 这些安排也将适用于同会议一起组织的技术访问。 

我荣幸地提议,本信和你的肯定性复ft应构成联合国同澳大利亚皿之间 

的协定,它应自你复信之日期生效,而且在会议期间和会议筹备和结束工作所 

需的增加期间应继续有效，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简‧马顿森(签字) 

澳大利亚常驻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代表的信件 

1992年4月30日 

欧洲经济委员会煤炭贸易，统计和运输问题 

专家会议一1992年5月,悉尼 

根据欧洲经委会秘书处工作人员与澳大利亚官员达成的谅解,澳大利 

亚能够接受关于上述会议的东道国协定的条款. 

大使 

戴维‧霍斯(签字） 

(13)构成联合国同土耳其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6月29日 

至7月3日在安卡拉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第七次城市和 

区域研究会议安排的协定 2'的换函。1992年1月24日和 

5月4日于日内瓦 

联合国的信件 

1992年1月24日 

我荣幸地在下面向你提供联合国同土耳其政府(以下称"政府"）之 

间关于应政府邀请拟于1992年6月29日至7月3日在安卡拉举行的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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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经济委员会第七次城市和区域研究会议的协议的文章。 

4. 政府将负责处理因下列情况对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索赔或 

其他要求:(i)在为会议提供的会议或办公室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 

损害;(ii)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和(iii)为会议雇用由政府提供或安排的人 

员。对于以上官员和人员重大过失或故意不端行为的情况,东道国不承担 

责任。 

5. 土耳其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 

约》应适用于会议，特别是： 

(a) 与会者应享受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权及豁 

免,参加或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第七条规 

定的特权及豁免； 

(b) 在不损害《联合国待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与会者 

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人员应享受独立行使其与会议有关职能所需的 

特权、豁免、便利和礼遇； 

(C)政府依据本协定提供的人员以与会议有关的公务身份发表的口 

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d)全体与会者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全体人员应有权不受阻碍 

地出人土耳其。如需签证和人境许可，应迅速免费发给。 

6. 政府提供会议支配的房间、办公室和有关的地点及设施应为会 

议区,它将构成1946年2月13日公约第二条第3节意义上的联合国房 

院。 

7. 政府应将举行会议之事通告地方当局,并要求进行适当的保护。 

8. 关于本协定解释或执行的任何争端,除属于《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或适用于双方的任何其他协定的有关规定范围的争端外，均应通过 

谈判或按照双方商定的任何其他程序解决。 

9. 这些安排也将适用于同会议一起组织的技术访问。 

我荣幸地提议，本信和你的肯定性复信应构成联合国同土耳其政府之 

间的协定,它应自你复信之日期生效，而且在会议期间和会议筹备和结束工 

作所需的增加期间应继续有效.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简‧马顿森(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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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和 

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的信件 . 

1992年5月4日 

你1992年1月24日来信谈及联合国同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之间关于 

拟于1992年6月29日至7月3日在安卡拉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第七 

次城市和区域研究会议的安排，我荣幸地通知你,你的上述来信及其附件的 

内容已取得土耳其有关当局的同意,只对第4条的末尾略作修正如下：''对 

于以上官员和人员重大过失或故意不端行为的情况,东道国政府不承担责 

任 ， " 

我还愿确认,你的来信和我本次肯定性的复信应构成联合国同土耳其 

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协定,它应自本日起生效,并且在会议期间和会议筹备和 

结束工作所需的增加期间应继续有效. 

大使 

京迪兹‧阿克坦(签字) 

(14)联合国同柬埔褰全国最高委员会之间关于联合国柬埔寨过 

渡B寸期权力机构地位的协定。 2 2
 1992年5月7日在金边 

签署 

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同联合国之间关于联合国柬埔寨 

过渡时期权力机构地位的协定 

一、定义 

1.为本协定的目的,应适用下列定义： 

(a ) "联柬权力机构"系指遵照安全理事会199 2年2月28日第 

745(1992)号决议在柬埔寨建立的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其职权 

范围如经安全理事会在第745(1992)号决议中认可的秘书长1992年1月 

19日报告(S/23613)所描述。联柬权力机构的组成应为： 

(i) "特别代表" >由联合国秘书长经安全理事会同意任命。除第22 

款外本协定中对特别代表的任何提及均包括他授予其特定职能 

或权力的联柬权力机构的任何成员； 

(ii) "文职部门"，由联合国官员和由秘书长指派协助特别代表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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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提供组成联柬权力机构一部分的其他人员组成； 

(iii)"军事部门"，由参加国提供作为联柬权力机构一部分的军事人 

员和文职人员组成； 

(b)"联柬权力机构的成员"系指文职部门或军事部门的任何成员, 

但除另有特别说明外，不包括当地征聘的人员； 

(C)"参加国"系指向联柬权力机构上述任何部门提供人员的国 

家， 

(d) "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以下称"最高委员会"）系指根据 

1991年10月23日在巴黎签署的《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冲突协定》（以下 

称"协定"：)第3条，"在整个过渡时期体现柬埔寨的主权、独立和统一的 

唯一合法的权力实体和来源。" 

(e) "现有行政管理结构"系指柬埔寨各地现有行政管理结构的机 

构和办事处,但须按协定规定受制于联柬权力机构相互作用层次,以确保实 

现协定第6条的目标。 

(f) "公约"系指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特 

权及豁免公约》。 

二、本协定的适用 

2. 除另有明确规定外，本协定的条款和最高委员会所承担的任何义 

务,或给予联柬权力机构或其任何成员的任何特权、豁免、便利或特许权, 

均在柬埔寨全境内适用。 

三、公约的适用 

3. 联柬权力机构、其成员财产、资金和资产应享有本协定所规定 

的以及柬埔寨为当事国的公约所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4. 适用于联柬权力机构的公约第二条也应适用于参加国所用的与 

联柬权力机构有关的财产、资金和资产。 

四、联柬权力机构的地位 

5. 联柬权力机构及其成员不得从事同其职责的公正性和国际性质 

不相容，或同本协议的精神不一致的任何行动或活动。特别代表应采取一 

切适当措施以确保这些原则得到遵守. 

6. 最高委员会承诺尊重联柬权力机构的专属国际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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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旗中 只和车辆标志 

7. 联柬权力机构有权在柬埔寨内于其总部、营地或其他房院、车 

辆、船只和特别代表另外决定的地方悬挂联合国旗帜。其他各式旗帜只 

能在特殊情况下悬挂。在这种情况下,联柬权力机构应体谅地考虑最高委 

员会的意见或请求. 

8. 联柬权力机构的车辆、船只和飞机应有清晰易辨联合国识别标 

志,并应将此标志通知最高委员会。 

通 讯 

9. 联柬权力机构可使用公约第三条所规定的通讯设施,并且同最高 

委员会协调,可以使用履行其任务所霜的设施，可能引起的并且在本协定 

中未明确规定的通讯问题应根据公约的有关规定处理。 

10. 在第9款规定的限制下： 

(a) 联柬权力机构应有权安装和使用无线电收发站和卫星系统,将柬 

埔寨领土内的适当地点相互连接起来,并同设在其他国家的联合国办事处 

连接起来,以及同联合国全球电信网交换电信。电信服务应按照《国际电 

信公约和条例》进行作业.任何这类收发站所使用的频率均应同最高委 

员会作商定;联合国应将这些频率通知国际频率登记委员会； 

(b) 联柬权力机构应有权在柬埔寨领土内用无线电(包括卫生、移动 

式和手提式无线电、电话、电报、传真或任何其他手段),无限制地进行 

通讯,并有权设置必要的设施以维持联柬权力机构房院以内和之间的此种 

通讯,包括铺设电缆和地面线路以及建立固定和流动无线电收发和转播 

站。无线电通讯所用的频率必须同现有管理结构合作商定。双方的谅解 

是,使用当地的电报、电传和电话系统,将以最优惠的条件收费； 

(C)联柬权力机构可通过自己的设施作出安排，处理和运送寄给联柬 

权力机构成员和由他们寄出的私人邮件.联柬权力机构应将此种安排的 

性质通知最高委员会。现有行政管理结构不得干预或检査联柬权力机构 

及其成员的邮件。 

旅行和运输 

11. 联柬权力机构及其成员连同其车辆、船只、飞机和设备，可在柬 

埔寨全境自由行动。关于人员、补给品或车辆通过飞机场或在柬埔寨境 

内用作公共交通的铁路或公路上的大规模调动,可通知最高委员会。最高 

委员会承诺在必要时向联柬权力机构提供便利这种调动的地图和其他资 

料,包括地雷场的位置及其他危险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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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联柬权力机构的车辆(包括所有军用车辆)、船只和飞机,无须向 

最高委员会登记或领取执照，伹所有这类车辆均应按照有关的法律规定购 

买第三方保险。 

13. 联柬权力机构可使用公路、桥梁、运河和其他水道、港口设施 

和飞机场,无须缴付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包括码头费。但是,联柬权力 

机构不要求免除事实上因所获服务所收的费用。 

联柬权力机构的特权和1§^免 

14. 联柬权力机构作为联合国的一个附属机关,根据公约享有联合国 

的地位、特权和豁免。适用于联柬权力机构的公约第二条的规定也应适 

用于参加国在柬埔寨境内使用的同在联柬权力机构内服务的该国派遣人 

员在有关的财产、资金和资产,如本协定第4款所规定。最高委员会承认 

联柬权力机构的权利，特别是： 

(a) 将专供联柬权力机构公务使用或按下文规定供在小卖部出售的 

设备、供应品、补给品和其他物品,免税并免受其他限制地进口； 

(b) 为了联柬权力机构成员(但非为当地征聘人员),联柬权力机构可 

在总部和各驻地设立、维持和经营小卖部.这类小卖部可提供消费性货 

物和其他预先规定的物品。特别代表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滥用这 

类小卖部和销售或转售这类货物给非联柬权力机构成员的人,并应同情地 

考虑最高委员会关于经营小卖部的意见或要求； 

(C)办理结关手续,免税并免受其他限制地从仓库提出专供联柬权力 

机构公务使用或按上文规定供在小卖部出售的设备、供应品、补给品和 

其他物品； 

(d)通过这种办法进口或办理结关手续从仓库提出的所有这类还能 

用的设备、所有未用完的供应品、供给品和其他物品,如果没有根据商定 

的条件转让给柬埔寨主管当局或由其指定的实体,或用其他办法处理,则可 

再运出或用其他办法处理。 

为了使这类进口、结关、转让或出口尽量少受拖延,联柬权力机构和 

最高委员会应尽早商定双方共同满意的程序,包括证明文件。 

五、联柬权力机构的设施 

联柬权力机构的业务和行政活动所需房院以及 

联柬权力机构成员所需的住宿房地 

15. 应尽可能不需联合国付费，联柬权力机构提供用作总部、营地的 

场所或联柬权力机构幵展业务和行政活动以及联柬权力机构成员住宿所 

57 



需的其他房地。在不妨碍这类房地仍为柬埔寨领土的条件下,这类房地不 

可侵犯,并完全由联合国控制和管辖。如果联合国部队与东道国的军事人 

员同驻一起,应保证联柬权力机构有通往这类房地的永久、直接和立即进 

路。 

16. 应尽量免费提供所需的水、电和其他设施，如果不可能免费,则以 

最优惠费率提供.遇有服务中断或有中断之危险的情况,应尽量对联柬权 

力机构给予优先考虑。联柬权力机构应负责维修和保养所提供的设施. 

17. 联柬权力机构必要时应有权在其房地范围内发电自用并输送和 

分配所发的电力。 

】8.唯有联合国可以准许任何柬埔寨官员或非联柬权力机构成员的 

任何其他人进人上述房地。 

供应品，补给品和服务、卫生安排 

19. 应尽量协助联柬权力机构从当地来源取得生活上和业务上所霜 

的设备、供应品、补给品和其他物品及服务。联柬权力机构在当地市场 

采购时，应根据最高委员会在这方面所提意见和情报，避免对当地经济造成 

不良影响。联柬权力机构在当地的所有公务采购应豁免一般销售税. 

20. 联柬权力机构和现有行政管理机构应在卫生服务方面合作,并应 

在有关健康的事项上，特别是按照国际惯例控制传染病方面,互相给予最充 

分的合作。 

4 i聘当地人员 

21. 联柬权力机构可在当地自由征聘所需的人员。 

六、联柬权力机构成员的地位 

特权和豁免 

22. 特别代表、副特别代表、联柬权力机构军事部队指挥官、以及 

特别代表指派的联柬权力机构的高级成员者应享有公约第19和第27节 

规定的地位，但其中所述的特权和豁免应与国际法给予外交使节者相同。 

23. 派往联柬权力机构的其他联合国官员,包括联合国志愿人员,仍属 

联合国职员,享有公约第五和第七条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24. 军事观察员、民警人员和非联合国职员的文职人员,经特别代表 

为此将其姓名通报最高委员会者,应被视为公约第六条意义上的执行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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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使命专家。 

25. 派往联柬权力机构军事部门服役的国家特遣队军事人员应享有 

本协定专门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26. 除本协定另有规定外,联柬权力机构的当地征聘成员应享有公约 

第18节(a)、 （b)和(c)规定的公务行为豁免和豁免课税及服兵役义务。 

27. 联柬权力机构成员从联合国或参加国收到的薪金和报,以及从 

柬埔寨以外收到的任何收人均应豁免课税。他们还应免缴除因享受服务 

而缴的费以外的一切其他直接税和一切登记费。 

28. 联柬权力机构成员有权免税输入其个人物品。经事先书面通知, 

政府应给予特别便利，迅速办理联柬权力机构成员，包括军事人员的出人境 

手续。联柬权力机构成员在离开柬埔寨时,可以携带经特别代表核证为从 

联合国或参加国收到的薪金和报酬并系合理剩余的款项。 

入境、居住和离境 

29. 特别代表和凡经特别代表要求的联柬权力机构成员,均有权进 

人、驻在和离开柬埔寨. 

30. 现有行政管理结构承诺便利特别代表和联柬权力机构成员进人 

和离开柬埔寨，并应获通知此类出人境行动。为此,特别代表和联柬权力机 

构成员应免受护照和签证规章管制和人境检査,并免受对人出柬埔寨的限 

制。他们应免受任何关于外国人在柬埔寨居住的规章管制，包括免于登记, 

但不应视为取得任何在柬埔寨永久居住的权利。 

31. 为了此种人境或出境，联柬权力机构成员只须具备:(a)由特别代表 

或一个参加国的任何有关当局签发或授权签发的个人或集体调动令;和(b) 

按照本协定第32款所发的个人身份证,除非是第一次人境,第一次入境时 

应接受以一个参加国有关当局所发的个人身份证代替上述身份证， 

身 份 证 

32. 特别代表应在联柬权力机构每一成员第一次进人之前或在入境 

之后尽快向该成员,以及向所有当地征聘人员发给有编号的身份证，身份证 

上应列明全名、出生日期、职衔或军衔、军种(如果适用)，并附照片.除 

本协定第31款所规定者外,此种身份证应为联柬权力机构成员所需的唯 

一证件。 

33. 联柬权力机构成员以及当地征聘人员经当地有关官员要求,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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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但不交出其联柬权力机构身份证。 

制服和武器 

34. 联柬权力机构的军事成员和民警在履行公务时应穿着本国军服 

或警服，并佩戴联合国制式配备.联合国警务员和外勤事务干事可着联合 

国制服，其他时候,特别代表可核准联柬权力机构上述成员穿着便服。联 

柬权力机构军事成员和民警以及特别代表指派的联合国警务员执勤时可 

奉命持有或携带武器。 

35. 同意不征税或收费而接受特别代表所发的许可证和执照为有效, 

以便联柬权力机构任何成员，包括当地征聘人员,操作联柬权力机构任何运 

输或通信设备,和从事联柬权力机构职务所需的任何专业或职业，但不得向 

任何未持有适当的有效执照的人发给车辆或飞机的驾驶执照。 

36. 在不妨碍第34款P定的条件下,还同意不征税或收费而接受特 

别代表发给的许可证或执照为有效，以便联柬权力机构成员携带或使用联 

柬权力机构执勤用的枪枝或弹药。 

宪兵、逮捕和转移拘押及互相协助 

37. 特别代表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联柬权力机构成员以及当地 

征聘人员维持纪律和良好秩序.为此目的,特别代表指派的人员应维持联 

柬权力机构房地内及其成员部署地区的治安。在其他地区如果必须部署 

这些人员以维持联柬权力机构成员的纪律和秩序,这些人员的部署必须按 

照同最高委员会安排的规定并与其保持联络。 

38. 联柬权力机构的宪兵应有权逮捕联柬权力机构的军事人员。在 

其特遣队驻地以外被捕的军事人员应移交所属特遣队指挥官,以采取适当 

纪律行动。上文第37款所指人员也可以在联柬权力机构房地内拘押任何 

其他人。非联柬权力机构成员的这种其他人应立即送交最近的现有行政 

管理机构有关官员,以处置在这些房地内发生的任何犯罪或骚乱行为。 

39. 在第22和第24款限制下,在下列情况下现有行政管理结构的官 

员可以拘押任何联柬权力机构成员： 

(a) 特别代表提出拘押的要求；或 

(b) 该联柬权力机构成员被捕时正在进行或意图进行犯罪行为。该 

人应立即连同缴获的任何武器或其他物品送交最近的联柬权力机构有关 

代表,然后应比照适用第44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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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如有人根据第38或第39(b)款被拘押,视情况而定，逮捕当局可进 

行初步审问,但不得推迟转移拘押。转移拘押后,在接到要求时，应将该人 

交付逮捕当局进一步审问。 

41. 联柬权力机构和现有行政管理结构应互相协助,就对其中一方或 

双方有关的罪行进行一切必要的调査,提供证人以及收集和提供证据,包括 

没收和视情况交出与罪行有关的物件。此类物件交出时,可以规定按照移 

交当局规定的条件归还。每一方应将结果可能涉及对方利益的一切案件 

或曾经按照第38至40款规定有过转移拘押的一切案件的处置通知对 

方。 

42. 在现有行政管理结构刑事管辖下的人如果被控对联柬权力机构 

或其成员犯有相当于对现有行政管理结构部队犯下的须受起诉罪行,现有 

行政管理结构应确保对该人起诉。 

43. 联柬权力机构的所有成员,包括当地征聘的人员，就其以公务身份 

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和所做的一切行为，应免于法律程序。此种豁免在 

上述人员停止作为联柬权力机构成员或停止受聘用之后，及在本协定其他 

条款效力终止之后,仍继续适用。 

44. 如现有行政管理结构认为联柬权力机构任何成员犯了刑事罪,应 

立即通知特别代表,并向他提出现有的一切证据。在不违背第22款规定 

的条件下： 

(a) 如果被告不是联柬权力机构军事部门的军事人员,特别代表应进 

行一切必要的补充调査,然后决定是否提出刑事起诉。 

(b) 联柬权力机构军事部门的军事人员在柬埔寨境内如犯下任何刑 

事罪行，应由该人员所属的参加国行使其专属管辖权。 

45. 如柬埔寨的任何法院收到控告联柬权力机构成员的民事案件,应 

立即通知特别代表,他应向法院证明诉讼案件是否与该成员的公务职责相 

关： 

(a) 如特别代表证明诉讼案件与公务职责相关,则应停止上述诉讼,而 

适用本协定第47款的规定； 

(b) 如特别代表证明诉讼案件与公务职责无关，则诉讼可以继续进 

行。如特别代表证明联柬权力机构成员由于公务职责或核准的缺席而无 

法在诉讼中维护其利益,法院应在被告请求下暂停诉讼,直到不能出席原因 

消除为止，但暂停期间不得超过九十天。联柬权力机构成员的财产,经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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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证明为被告执行公务职责所需，应免受执行判决、裁决或命令的没 

收。在民事诉讼中，不论是为了执行判决、裁决或命令,为强迫立誓,还是 

为其他任何理由,联柬权力机构成员的人身自由不应受限制. 

成员死亡 

46. 特别代表应有权按照联合国的程序照管和处置在柬埔寨境内死 

亡的联柬权力机构成员遗体，以及该成员在柬埔寨境内的私人财产。 

七、 解决争端 

47. 除第48款规定者外,任何属于私法性质的争端或要求如有联柬 

权力机构或其成员为当事一方,而且柬埘寨的法院由于本协定的任一规定 

而无管辖权,则应由一专门为此目的设立的常设申诉委员会解决。委员会 

的委员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一人,由最高委员会任命一人,委员会主席则由 

秘书长和最高委员会共同命。如果在第一名委员任命后的三十天内未 

能就委员会主席人选达成协议,国际法院院长可应联合国秘书长或最高委 

员会的请求任命主席.委员会的任何空缺应按照规定的原任命方式填补; 

填补出缺的主席职位时,所规定的三十天期间由出缺之日算起。委员会应 

决定本身的程序,但为任何目的(除发生出缺后的三十天期间)应以两名委 

员构成法定人数,一切裁决均需要任何两名委员同意。除非联合国秘书长 

和最高委员会许可向按照第48款设立的仲裁庭上诉，委员会的裁决应为 

终局裁决且具约束力。委员会的裁决应通告当事各方,如裁决联柬权力机 

构的成员败诉,特别代表或联合国秘书长应尽最大努力确保裁决得到遵 

守。 

48. 联柬权力机构与最高委员会同意允许对按照第47款设立的申诉 

委员会所做裁决提出的任何上诉,除非当事各方另有协议,应提交三名仲裁 

员组成的仲裁庭。关于申诉委员会的设立和程序的规定应比照适用于仲 

裁庭的设立和程序。仲裁庭的裁决为终局裁决且对当事双方具有约束 

力. 

49. 有关当地征聘人员雇用条件和服务条件的争端应按特别代表制 

定的行政程序解决. 

50. 联合国与最高委员会之间如对本安排的解释及适用发生涉及公 

约的原则问题的争议,应按照公约第30节的程序处理。 

八、 补充安排 

51. 特别代表和最高委员会得缔结补充本协定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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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杂项规定 

52. 对于本协定提及的联柬权力机构的特权、豁免和权利以及提供 

给联柬权力机构的便利,最高委员会有最终责任责成柬埔寨适当的地方当 

局执行和落实这些特权、豁免、权利和便利。 

53. 本协定一经联合国秘书长和最高委员会或其代表签字即开始生 

效， 

54. 本协定应一直有效至联柬权力机构的最后组成部分离幵柬埔寨 

为止,但以下款段不在此限： 

(a) 第43、 48、和50款的规定应继续有效。 

(b) 第47款的规定应继续有效,直到由于在本协定终止以前发生且 

在本协定终止以前或终止后三个月内提出的所有要求获得解决为止。 

(15)构成联合国同波兰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5月18日至 

22日在栋布罗瓦-古尔尼恰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向市 

场经济转型国家钢铁工业改组和管理技术问题研讨会安排 

协定 2 3的换函。1992年3月17日和5月15日于日内瓦 

联合国的信件 

1992年3月17日 

我荣幸地向你提供以下联合国同波兰政府(以下称"政府"）之间关 

于应政府邀请拟于1992年5月18日至22日在栋布罗瓦-古尔尼恰举行 

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钢铁工业改组和管理技术问题研 

讨会的协议的文本。 

4. 政府将负责处理因下列情况对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索赔或 

其他要求:(i)在为研讨会提供的会议或办公室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或财 

产损害;(ii)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和(iii)为研讨会雇用政府提供或安排的 

人员;在任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政府应使联合国及其人员不 

致受到损害。 

5. 波兰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 

约》应适用于会议,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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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与会者应享受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权及豁 

免，参加或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第七条规 

定的特权及豁免； 

(b) 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与会者 

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人员应享受独立行使其与会议有关职能所需的 

特权、豁免、便利和礼遇； 

(C)政府依据本协定提供的人员以与会议有关的公务身份发表的口 

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d)全体与会者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全体人员应有权不受阻碍 

地出人波兰。如需签证和人境许可,应迅速免费发给。 

6. 政府提供会议支配的房间、办公室和有关的地点及设施应为会 

议区,它将构成1946年2月13日公约第2条第3节意义上的联合国房 

院。 

7. 政府应将举行会议之事通告地方当局,并要求进行适当的保护。 

8. 关于本协定解释或执行的任何争端,除属于《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或适用于双方的任何其他协定的适当规定范围的争端外，均应通过 

谈判或按照双方商定的任何其他程序解决. 

9. 这些安排也将适用于与会议一起组织的技术访问。 

我荣幸地提议,本信和你的肯定性复信应构成联合国同波兰政府之间 

的协定，它应自你复信之日期生效,而且在会议期间和会议筹备和结束工作 

所需的增加期间继续有效。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安托万‧布兰卡(签字） 

波兰共和国常驻曰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信件 

1992年5月15日 

我欣然确认波兰政府接受你1992年5月17日来信中关于拟于1992 

年5月18日至22日在栋布罗瓦-古尔尼恰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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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转型国家钢铁工业改组和管理技术问题研讨会所提议的协议. 

临时代办 

斯坦尼斯拉夫‧普日戈兹基(签字) 

(16)联合国同白俄罗斯政府之间有关在明斯克设立联合国临时办 

事处的协定。^1992年5月15日在日内瓦签署 

鉴于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表示,它希望联合国在明斯克设立一个«时 

办事处，支助和补充本国在解决最重大的经济发展问题和促进社会进步与 

提高生活水准方面所做的努力,以便传播关于联合国的信息和增强公众对 

联合国组织作用和活动的认识； 

鉴于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同意保证提供一切必要的设施,使临时办事 

处能够充分有效地履行它的职能,包括其预定的工作计划和任何有关的活 

动,并且能够在与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合作和协调一致的情况下实 

现它的目的； 

考虑到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同意将《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的有 

关规定适用于作为联合国一个组织单位的临时办事处及其官员； 

希望缔结一项协定,以期管理因在明斯克设立联合国临时办事处而产 

生的问题； 

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兹商定如下： 

第 1 条 

定 义 

为本协定的目的,应适用下列定义： 

(a) "办事处"指联合国临时办事处,它是一个组织单位,通过它,联 

合国在方案及公众宣传方面提供帮助和合作;它可能包括在国内设立的外 

地分办事处； 

(b) "政府"指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 

(C)"有关当局"指在白俄罗斯共和国法律规定的中央、地方和其 

他主管当局； 

(d) "公约"指联合国大会于1946年2月13日通过的《联合国特 

权及豁免公约》； 

(e) "当事方"指联合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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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处长"指主持联合国临时办事处的官员； 

(g) "办事处官员"指根据《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聘用的 

办事处处长及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而不管其国籍如何,但按1946年12月 

7日大会第76(1)号决议所规定在当地征聘和从事按时计酬工作的人员除 

外； 

(h) "执行使命''指除办事处官员或为联合国执行任务人员以外的, 

执行有关使命，属于公约第六和第七条的范围之内的个人； 

(i) "为联合国执行任务人员"指除办事处聘用的官员以外,执行或 

协助实施其方案或其他有关活动的个人承包人； 

G)"办事处房院"指办事处或外地分办事处占用的所有房院，包括 

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境内,向联合国提供或由其占用、保持和使用的并向政 

府如此通报的设备和设施；、 

(k)"开发计划署"指联合国幵发计划署； 

(！)"本组织"指联合国； 

( m )"国家"指白俄罗斯共和国。 

第 2 条 

活动的目的和范围 

办事处应： 

1. 与政府合作实施援助方案,以便尤其通过开展经济和社会研究、 

技术合作、培训人员和传播信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 按照联合国有关的决议、决定、条例、规则和政策,在国家内协 

调开发计划署、难民专员办事处、儿童基金会、环境规划署和本组织其 

他机构的工作， 

3. 开展联合国秘书长可能委托办事处的其他活动。 

4. 如有必要,联合国机构和规划署可依照下文第18条就它们的援助 

项目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订立补充协定。 

第 3 条 

法人地位和法律行为能力 

联合国通过办事处行事,应具有下列行为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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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订立合同； 

(b) 获取和处置动产和不动产； 

(C)提起诉讼。 

第 4 条 

公约的适用 

公约应适用于办事处.它的财产、资金和资产,它的官员和在国家内 

执行使命的专家。 

第 5 条 

办事处的地位 

1. 为了按照本协定或下文第】8条所述的任何其他补充协定开展活 

动的目的,联合国应在该国家建立和保持一个临时办事处， 

2. 联合国,它的财产、资金和资产,不论位于何处和由谁持有,应享受 

免于一切形式法律诉讼的豁免权,但在特定情况中它明确放弃豁免者除 

外.但有一项谅解，豁免的任何放弃不应扩大到任何执行措施。 

3. (a)办事处的房院应不受侵犯.办事处的财产和资产，不论处于 

何处和由谁持有,都不受搜査、征用、没收、剥夺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干预, 

不论是通过执行、行政、司法行动还是立法行动； 

(b)有关当局不得进人办事处房院执行任何公务,但经处长明确同意 

和按照其同意的条件的进人除外。 

4. 有关当局应行使应有的注意，确保办事处的安全保护，以及确保办 

事处的安宁不受外界个人或一群人未经授权的闯人干扰，或受邻近地区的 

动乱的干扰。 

5. 办事处的档案，以及一般属于它的全部文件,不论位于何处和由谁 

持有,均不受侵犯。 

第 6 条 

办事处资金、资产和其他财产 

1.在不受金融管制、条例或任何种类的暂停期限制的情况下,办事 

处： 

(a)可以持有和使用资金、黄金或任何种类的可转让票据,可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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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营任何货币的帐户,并可将它持有的任何货币兑换为任何其他的货币; 

(b)应可自由地在国与国之间或任何国家境内将它的资金、黄金或 

货币汇转或汇转给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或机构； 

(C)它的财务交易应可获得最有利、可合法利用的汇率。 

2.办事处,它的资产、收人和其他财产： 

(a) 应免除一切直接税.增值税、各种收费或税捐;但有一项谅解,办 

事处将不要求免纳这样一些税款,它们事实上不过是公用事业服务的收费, 

这类服务由政府或根据政府条例经营的公司提供,费率固定,按照所提供的 

服务的数量征服,而且这种税费可以明确地认定、描述和分列； 

(b) 办事处为了公务用途输人或输出的物品应免除进出口关税和禁 

止与限制。但有一项谅解，根据这种豁免进口的物品将不在输人的国家内 

出售,按照与政府商定的条件出售者除外； 

(C)它的出版物应免除进出口关税和禁止与限制. 

第 7 条 

办事处官员 

1.办事处官员： 

(a) 以其公务身份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一切行为，应享受 

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在与办事处终止聘用关系后,仍应继续给予这种豁 

免； 

(b) 办事处支付给他们的薪资和报酬应免税； 

(C)应免除服兵役的义务； 

(d) 应免除其本人，连同其配偶和受抚养亲属的移民限制和外侨登 

记； 

(e) 在外汇便利方面,应享有构成驻该国外交使团组成部分的类似级 

别官员享有的相同的特权； 

(0在发生国际危机时，应给予其本人，连同其配偶和受抚养亲属与外 

交使节相同的遣返便利； 

(g)在首次赴东道国任职时,应有权免税进口其家具、个人物品和所 

有家用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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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照联合国同政府之间可能达成的协议,处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应 

享受政府给予类似等级外交使团成员相同的特权及豁免。为此，可将办事 

处长的姓名列人外交官名录。 

3. 国际征聘的办事处官员也应有权享受下列便利： 

(a) 按照政府现行条例免除关税和货物税进口有限数量的某些物品 

供个人消费； 

(b) 按照适用于类似级别外交使团成员的政府现行条例,免除关税和 

货物税包括增值税,进口 一辆机动车。 

第 8 条 

执行使命专家 

1. 应给予执行使命专家公约第六条第22和23节及第七条第26节 

规定的特权、豁免和便利。 

2. 可给予执行使命专家当事双方可能商定的其他特权、豁免和便 

利。 

第 9 条 

为办事处执行任务人员 

1. 为办事处执行任务人员： 

(a) 以其公务身份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一切行为,应享受 

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在与办事处终止聘用关系后，此种豁免仍应继续给 

予。 

(b) 在发生国际危机时,应给予其本人，连同其配偶和受抉养亲属与外 

交使节相同的遣返便利。 

2. 为了使他们能够独立有效率地执行其职能,可按双方可能达成的 

协议给予为办事处执行任务人员上文第7和第8条规定的其他特权、豁 

免和便利。 

第 1 0 条 

当地征聘的按时计酬工作人员 

应给予当地征聘人员独立行使其为联合国工作职能所需的一切便 

利.当地征聘并按小时计酬的工作人员的雇用条件应符合有关的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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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决定、条例和规则,以及联合国主管机构的政策. 

第 1 1 条 

特权及豁免的放弃 

根据本协定给予的特权及豁免是为了联合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有关 

人员的个人利益而给予的.如果联合国秘书长认为,此类豁免妨碍司法,而 

且能够在不损害联合国利益的条件下放弃，即有权和有义务放弃第7 、第 

8和第9条所述的任何个人的豁免。 

第 1 2 条 

出入便利 

办事处官员、执行使命专家和执行任务人员应有权： 

(a) 得到迅速免费办理和发放所需的签证、执照或许可证； 

(b) 不受阻碍地出人该国家,而且在国家内,出人合作活动的所有场所, 

但以实施合作方案所需的程度为限。 

第 1 3 条 

政府的贡献 

1. 政府应按双方共同的协议和在可能的程度上向联合国提供： 

(a) 供办事处单独使用或与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合用的合适的办公室 

房院； 

(b) 用于公务的邮资费用和电讯费用； 

(C)诸如办公室房院的设备、固定装置和维护等当地服务的费用； 

(d)办事处官员、执行使命专家和联合国执行任务人员在该国家履 

行公务所需的交通工具。 

2. 政府还应协助联合国： 

(a) 为国际征聘的官员、执行使命专家和为联合国执行任务人员寻 

找和(或)提供合适的住房； 

(b) 为办公室房院安装公用事业设施和提供公用事业服务,例如水、 

电、污水排放、消防服务及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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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4 条 

通讯方面的便利 

1. 联合国在公务通讯方面所享受的待遇不应低于政府在邮件、海 

底电报、电传、传真、电话和其他通讯的建立和操作,优先、费率以及报 

刊电台稿件的新闻费率方面给予任何外交使团的待遇。 

2. 联合国的公务通讯和信件不得检査，这种豁免应扩及印刷品、照 

片和电子数据通讯和由双方商定的其他通讯形式。联合国应有权使用代 

码并通过信使或密封邮袋收发信件，这一切都不得侵犯并不得检査。 

3. 联合国有权以联合国登记的频率和政府指定的频率操作无线电 

和其他电信设备，与该国家境内外的办事处、特别是与纽约联合国总部通 

讯' 

第 I S 条 

联合国旗^、徵章和标志 

联合国可在其办事处房院、公务车辆和双方商定的其他地方悬挂联 

合国旗织和(或)徽章、联合国的车辆、船只和飞机应有清晰易辨的联合 

国徽章或标志,并应将此标识通知政府。 

第 1 6 条 

邇 知 

办事处应将其官员、执行使命专家和执行任务人员及当地征聘人员 

的姓名和类别以及这些人员的身份改变通知政府。 

第 1 7 条 

身 份 证 

1. 政府应在处长的要求下,向每位官员、执行使命专家、执行任务 

人员和当地征聘人员(按小时计酬者除外)发放合适的身份证。 

2. 经政府授权官员要求,上文第1款所指的人员须出示但不交出其 

身份证. 

3. 办事处的人员一俟终止雇用或另行分配工作,办事处应确保所有 

身份证迅即交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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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8 条 

补充协定 

1. 联合国及其任何机构和计划署可就它们协助政府实施各自项目 

的条件与政府签订补充协定,这些协定应是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2. 联合国和政府可以订立双方可能认为合适的任何其他补充协 

定。 

第 1 9 条 

对联合国的索赔 

1. 联合国根据本协定或任何其他补充协定提供的方案合作是为了 

东道国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因此政府应对根据本协定进行的活动承担一切 

风险。 、 

2. 政府尤其应负责处理第三者可能向联合国及其官员、执行使命 

专家和为联合国执行任务人员提出的,因根据本协定或任何其他补充协定 

开展活动引起的,或直接由于此种活动的索赔,并在处理这种索赔方面补偿 

联合国等和使其不致受到损害,但经政府和联合国一致认为特定的索赔或 

债务系由于重大过失或故意的不端行为所造成者除外。 

第 2 0 条 

争端的解决 

联合国和政府之间因本协定或其他任何补充协定的解释和适用发生 

的争端,未能通过谈判或其他商定的解决方式解决者,应根据任何一方的要 

求交付仲裁。双方各委任一名仲裁员,并由这两名仲裁员委任第三名仲裁 

负担任仲裁长。如在仲裁要求提出后三十(30)天内任何一方仍未委任一 

名仲裁员,或在两名仲裁员委任后,十五(15)天内仍未委任第三名仲裁员，任 

何一方均可要求国际法院院长委派一名仲裁员。仲裁程序应由仲裁员制 

定,仲裁费用应由当事方按照仲裁员的评定负担。仲裁裁决应载明此项裁 

决所根据的理由,而当事双方应接受这一裁决为争端的终局裁决. 

第 2 1 条 

生 效 

本协定自联合国和政府正式授权的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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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2 奈 

终 止 

本协定应在任何一方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决定终止协定后六个月不 

再有效。但本协定在有序停止联合国的活动以及解决双方之间任何争端 

的必要延长时期内应继续有效。 

(17)构成联合国同德国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11月9日至 

12日在达姆施塔特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照明和信号灯 

问题专家会议安排协定的换函。 2 5 1992年3月25日和5 

月19日于日内瓦 

联合国的信件 

1992年3月25日 

我荣幸地向你提供以下联合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以下称"政 

府"）关于应政府邀请拟于1992年11月9日至12日在达姆施塔特举行 

的欧洲经济委员会照明和信号灯问题专家会议的协议的全文。 

4. 政府将负责处理因下列情况向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索赔或 

其他要求:(i)在为会议提供的会议或办公室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 

害;(H)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和(iii)为会议雇用政府提供或安排的人员；在 

有关任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政府应使联合国及其人员不致 

受到损害,但由于上述官员和人员的重大过失或故意的不端行为所造成者 

除外。 

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 

权及豁免公约》应适用于会议. 

(a) 因此,履行与本次会议有关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 

第七条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b) 依据本协定第1款出席本次会议的与会者应享受《联合国特权 

及豁免公约》第六条规定的执行使命专家的特权及豁免； 

(C)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与会者 

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人员应享受独立行使其与会议有关职能所需的 

特权、豁免、便利和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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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全体与会者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全体人员应有权不受阻碍 

地出人德国.如需签证和人境许可，应尽快免费发给； 

(e) 秘书处将尽早把全体与会者的名单通知东道国当局,列出其姓名 

和专业职能,并说明其地位。 

6. 政府提供会议支配的房间，办公室和有关的地点及设施应为会 

议区,它将构成1946年2月13日公约第二条第3节意义上的联合国房 

院。 

7. 政府应将举行会议之事通告地方当局,并要求进行适当的保护。 

8. 关于本协定解释或执行的任何争端,除属于《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或适用于双方的任何其他协定的适当规定范围的争端外,均应通过 

谈判或按照双方商定的任何其他程序解决。 

我荣幸地提议,本信和你的肯定性复信应构成联合国同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之间的协定,它应自你复信之日期生效，而且在会议期间和会议筹备和 

结束工作所需的增加期间应继续有效。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安托万‧布兰卡(签字) 

德国常驻曰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 

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的信件 

1992年5月19日 

我荣幸地确认收到你1992年3月25日关于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邀 

请拟于1992年11月9日至12日在达姆施塔特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照 

明和信号灯问题专家会议的来信. 

我高兴地确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可以接受你来信中所列的条 

件。 

大使 

阿洛伊斯•耶隆内克(签字） 

德国常驻曰内瓦联合国办事处 

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的信件 

1992年5月19日 

参阅我1992年5月19日的信件,关于联合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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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之间就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邀请拟于1992年11月9日至12日在 

达姆施塔特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照明和信号灯问题专家会议所做的安 

排,我奉命转达如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的理解是,协定第5(b)款意义 

上的"与会者"一词指公约第六条规定并如此正式通知的执行使命专 

家， 

关于本协定第5(c)款中"特权和豁免"一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 

的理解是,有关会议的所有特权和豁免均已完全在第5(a)和(b)款中论述。 

大使 

阿洛伊德•耶隆内克(签字) 

(18)构成联合国同科威特之间关于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 

团的法律地位、特权和豁免的协定的换函。 2 6
 1992年4 

月15日于纽约和1992年5月20日于科威特 

联合国的信件 

1992年4月15曰 

我荣幸地提及1991年4月3日第687(1991)号决议第5段,据此,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沿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建立了一个非军事区,并决定 

在它领导下组建名为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的联合国观察组(以下 

称"伊科观察团"），其职权范围已在S/22454和Add.1-3号文件中秘书长 

致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叙述，它已得到了安全理事会1991年4月9日第 

689(1991)号决议的认可和贵国政府的接受。 

为了便于毫不拖延地实现伊科观察团的目的,我建议贵国政府在履行 

《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五条义务时对作为联合国一个机构的伊科观察 

团,其财产.资金和资产以及人员适用科威特于1963年12月i3日加人 

的《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公约)的规定。 

鉴于伊科观察团将履行的职能的重要性,我建议： 

伊科观察团的首席军事观察员和高级成员的姓名应通知科威特政府, 

他们应享受按照国际法给予外交使节的特权、豁免、免除和便利； 

被派往伊科观察团任职的联合国的其他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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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军事观察员及行政和后勤支援人员应享受公约第六条规定的执行联 

合国使命专家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 

伊科观察团及其成员不得进行同其职责的公正性和国.际性不相容或 

同本协议的精神不一致的任何行动或活动。科威特政府承诺尊重伊科观 

察团的专属国际性质。 

履行伊科观察团职能所必需的特权和豁免还包括： 

(a) 伊科观察团的人员、财产、用品、设备、备件及交通工具毫不 

拖延或阻碍地自由出入,包括不受护照和签证规定的限制;如有大规模的通 

行,为了协调的目的,伊科观察团应事先通知科威特政府； 

(b) 伊科观察团人员、财产、用品、设备、备件和交通工具不受限 

制地自由穿越伊拉边境和整个非军事区,进行陆地、海上和空中运送； 

(C)有权在伊科观察团的房院、观察所、车辆和飞机上悬挂联合国 

旗织； 

(d) 承认联合国陆、海、空交通工具的登记及联合国为其驾驶员发 

放的执照； 

(e) 有权在行动区域内使用无线电、卫星或其他形式的通信手段,不 

受限制地进行通信,包括密码电报，并且可用电话、电报或其他任何方式与 

联合国的无线电和卫星网络进行联系； 

(f) 有权通过自已的设施做出安排、处理和运送寄给伊科观察团成 

员或由他们寄出的私人邮件。应将此种安排的性质通知科威特政府,而政 

府不得干预或检查伊科观察团或其成员的邮件。 

根据谅解，通过共同协议科威特政府应免费向联合国提供履行伊科观 

察团职能所需的所有土地和房院。伊科观察团的土地和房院应不受侵犯 

并完全由联合国控制和管辖。 

还预期,科威特政府在必要时并经首席军事观察员的要求向伊科观察 

团提供地图和其他信息,包括雷场位置和其他危险和障碍,这对便于其完成 

任务和行动也许有用；根据谅解,这类地图和信息的提供应以政府拥有该地 

图和信息为条件。如果首席军事观察员认为需要提供武装护送,经首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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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观察员请求,应提供此类武装护卫，以在伊科观察团人员行使职责时保护 

他们. 

我建议本信和你接受其规定的书面确认将构成联合国同科威特之间 

的协定；它将自你复信之日起生效。 

秘书长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签字) 

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的信件 

1992年5月20日 

我荣幸地提灰你1992年4月15日关于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 

团(伊科观察团)的地位的来信。你在信中陈述了有关伊科观察团在特权 

和豁免方面法律地位的规定。我们的理解是,伊科观察团及其成员将尊重 

科威特所有当地的法律和规章,而且首席军事观察员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步 

骤来确保遵守这些义务。 

科威特政府赞同你信中所列的所有规定,并同意你的来信和本复信应 

构成科威特同联合国之间的协定。 

塞勒姆‧萨巴赫(签字) 

(19)构成联合国同乌克兰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10月13 

日至16日在基辅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机械工业新材料 

及其应用研讨会安排协定的换函。"1992年5月8日和6 

月2日于日内瓦 

联合国的信件 

1992年5月8日 

我荣幸地向你提供以下联合国同乌克兰政府(以下称"政府"）关于 

应政府邀请拟于1992年10月13日至Î6日在基辅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 

会机械工业新材料及其应用研讨会的协议全文。 

4.政府将负责处理因下列情况向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索赔或 

其他要求:(i)在为研究会提供的会议或办公室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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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损害;(ii)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和(iii)为研讨会雇用政府提供或安排的 

人员;在有关任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政府应使联合国及其人 

员不致受到损害。 

5. 乌克兰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 

约》应适用于该研讨会,特别是： 

(a) 与会者应享受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权及豁 

免,参加或履行与研讨会有关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第七条 

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b) 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与会者 

和履行与研讨会有关职能的人员应享受独立行使其与研讨会有关职能所 

需的特权、豁免、便利和礼遇； 

(C)政府依据本协定提供的人员就其与研讨会有关以公务身份发表 

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d)全体与会者和履行与研讨会有关职能的所有其他人,都应有权出 

人乌克兰.如需签证和出人境许可,应尽快免费发给.（这些规定不排除 

由东道国对于特定的个人提出理由充分的异议。不过这类异议必须有关 

具体的刑事事件或与安全相关的事项,而与国籍、宗教、所属的职业或政 

治团体无关)。 

6. 政府提供研讨会支配的房间、办公室和有关的地点及设施应为 

会议区，它将构成1946年2月13日公约第二条第3节意义上的联合国房 

院. 

7. 政府应将举行研讨会之事通告地方当局,并要求进行适当的保 

护。 

8. 关于本协定解释或执行的任何争端,除属于《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或适用于双方的任何其他协定的适当规定范围的争端外，均应通过 

谈判或按照双方商定的任何其他程序解决。 

9. 这些安排也将适用于同研讨会一起组织的技术访问。 

我荣幸地提议，本信和你的肯定性复信应构成联合国同乌克兰政府之 

间的协定,它应自你复信之日起生效，而且在会议期间和会议筹备和结束工 

作所霜的增加期间应继续有效。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安托万‧布兰卡(签字） 

78 



乌克兰常驻曰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信件 

1992年6月2日 

你1992年5月8日关于乌克兰政府同联合国之间就拟于1992年10 

月13日至16日在基辅召开的由欧洲经济委员会共同主持的机械工业新 

材料及其应用研讨会所做安排的来信收悉，我荣幸地通知你，乌克兰政府对 

你关于以上安排的来信给予肯定的反应. 

大使、常驻代表 

安德烈‧奥萨杜甫斯基(签字) 

(20 )联合国同肯尼亚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6月23日至 

26日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世界粮食理事会第十八届会 

议安排的协定。 2 91992年6月22日在内罗毕签署 

第 十 条 

责 任 

1. 政府应负责处理因下歹！!情况向联合国及其人员提出的任何诉 

讼、索赔或其他要求： 

(a) 在上文第三条所述的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坏或损失； 

(b) 上文第十条所述交通服务所造成或在使用时产生的人员伤害或 

财产损坏或损失； 

(C)为会议雇用政府依据上文第八条提供的工作人员。 

2. 政府在任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应补偿联合国及其 

人员,使其不致受到损害. 

第十""条 

特权及豁免 

1.大会1946年2月13日通过的《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应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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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会议。特别是，第二(a)条所述的国家的代表应享受公约第四条规定的 

特权及豁免,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第七条 

规定的特权及豁免,以及与会议有关执行联合国使命的专家应享受公约第 

六条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2. 第二(b)、 （d)和(f)条所述的代表或观察员就其与参加会议有关发 

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有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3. 政府依据上文第八条提供的人员就与会议有关以公务身份发表 

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有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4. 第二 (C)条所述的专门机构代表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代表应分别 

享受《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特权及豁免或《国际原子能 

机构特权及豁免协定》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5. 在不损害本条上述几款规定的条件下,履行与会议有关的职能的 

所有人员以及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应享受独立行使与会议有关的 

职能所霜的特权、豁免和便利。 

6. 第二条所述所有人员、为会议提供服务的全体联合国官员和与 

会议有关的所有执行联合国使命的专家应有权出人肯尼亚,而且不得妨碍 

他们往返会议区。应向他们提供快速旅行的便利.应从速免费向他们提 

供必要的签证和人境许可，签发日期不得迟于会议开幕前二周。如果申请 

没有在会议开幕前至少±周半提出,签证签发日期不得迟于收到申请后三 

天。还应做出安排确保向未能在到达前获得签证的与会人员在他们抵达 

机场时向他们发放会议期间的签证。应从速免费发放必要的出境许可,而 

且在任何情况下均术得迟于会议闭幕前三天。 

7. 为《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的目的,会议房院应被视为公约第 

3节意义上的联合国房院,进入该房院应由联合国授权和控制。在会议期 

间,包括筹备阶段和结束期间,该房院不受侵犯。 

8. 上文第二条所述与会者和新闻媒体代表、联合国为会议提供服 

务的官员和与会议有关执行联合国使命的专家应有权在他们离开时不受 

任何限制地将他们与会议有关带人肯尼亚资金的未用部分以资金带人时 

联合国官方汇率带出肯尼亚。 

9. 政府应允许免税暂时输人所有设备,包括新闻媒体代表携带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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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设备,并应对会议所需的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其他税款。它应毫不拖延 

地为此签发任何必要的进出口许可证。 

(21)构成联合国同葡萄牙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9月14日 

至17日在里斯本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环境统计问题工 

作会议的协定的换函。3"1992年3月25日和7月1日于 

日内瓦31 

联合国的信件 

1992年3月25日 

我荣幸地向你转达联合国同葡萄牙政府(以下称"政府"）之间关于 

应政府邀请拟于1992年9月14日至17日在里斯本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 

会环境统计问题工作会议的协定文本。 

联合国同葡萄牙政府之间有关应政府邀请拟于1992年9月14日至 

17日在里斯本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环境统计问题工作会议的协定 

4. 政府应负责处理因下述情况可能对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索 

赔或其他要求:(a)在为会议提供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害;(b)政 

府提供的交通工具;(C)为会议雇用由政府提出或通过政府招聘的人员;政 

府在任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应使联合国及其人员不致受到 

损害。 

5. 葡萄牙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 

约》应适用于该会议。特别是： 

(a) 与会者应享受按公约第六条规定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 

权和豁免。参加会议或履行同会议有关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 

五和七条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b) 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所有与会者 

以及履行与会议有关的职能的任何人均应享受独立行使其同会议有关职 

能所需的特权、豁免、便利和优惠； 

(C)政府依据本协定提供的人员以其与会议有关的公务身份所发表 

的口头或书面言论或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有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d)所有与会者和履行与会议有关的职能的所有人员应有权不受妨 

碍地出人葡萄牙.应迅速免费向他们发放所需的签证和人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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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府为会议提供会议室、办公室和其他房院以及设施应构成会 

议区而且应被视为1946年2月13日公约第二条第3节意义上的联合国 

房院。 

7. 政府应将举行会议之事通知地方主管当局并确保会议的安全和 

安宁。 

8. 关于本协定解释或执行的任何争端,除属于《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及适用于双方的任何其他协定有关规定范围的争端外,均应通过谈 

判或按照双方商定的任何其他程序解决。 

我荣幸地提议,本信和你的肯定性复信将构成联合国同葡萄牙政府之 

间的协定，此协定将自你复信之日起生效，并且在会议期间和它的筹备和结 

束工作所需的增加期间应继续有效.-、.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 安托万‧布兰卡(签字) 

葡萄牙常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代表团的信件 

1992年5月19日 

你1992年3月25日关于"联合国同葡萄牙政府之间有关应政府邀 

请拟于1992年9月14日至17日在里斯本举行欧洲经济委员会环境统计 

问题工作会议的协定"的来信及其附件收悉,我荣幸地将葡萄牙当局的肯 

定答复通知你。 

大使、常驻代表 

, 佐齐莫‧达‧席尔瓦(签字） 

(22)构成联合国同葡萄牙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9月14日 

至17日在里斯本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人类住区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协定的换函， 3 2 1992年2月12日和7月 

1日于日内瓦33 

联合国的信件 

1992年2月12日 

我荣幸地向你提供联合国同葡萄牙政府(以下称"政府"）之间关于 

应政府邀请拟于1992年9月14日至17日在里斯本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 

会人类住区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协定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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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同葡萄牙政府之间关于应政府邀请拟于199 2年9月14日至17日 

在里斯本举行的改洲经济委员会人类住区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的协定 

1. 与会者应由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按照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 

的程序规则邀请。 

2. 按照联合国大会19§5年12月18日通过的第40/243号决议第5 

段,政府应支付会议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任何增加的费用,即： 

(a) 向需去里斯本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提供用于在日内瓦-里斯本-日内 

瓦航线上运行的班机的经济舱飞机票； 

(b) 为文件档案的空运费和超重行李费提供有关的证明单据； 

(C)在欧洲经济委员会工作人员抵达葡萄牙时,按照联合国的规则向 

他们支付生活津贴及起点终点费用，生活津贴按本组织确定并在开会时期 

有效的日津贴率计算，起点终点费用最多每人96美元,应以可兑换货币支 

付。 

3. 政府应根据所附的说明为会议提供必要的人员、房院、设备和 

用品 

4. 政府应负责处理因下述情况可能对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索 

赔或其他要求:(a)在为会议提供的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害;(b) 

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c)为会议雇用由政府提供或通过政府招聘的人员; 

政府在任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方面应使联合国人员不致受到损害. 

5. 葡萄牙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 

约》应适用于本会议。特别是： 

(a) 与会者应享受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权及豁 

免;参加或履行与会议有关的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第七条 

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b) 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与会者 

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任何人应享受独立行使与会议有关的职能所需 

的特权、豁免、便利和优惠； 

(C)政府依据本协定提供的人员以与会议有关的公务身份发表的口 

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d)全体与会者和履行与会议有关的职能的所有人员应有权不受阻 

碍地出人葡萄牙。如所需的签证和人境许可,应迅速免费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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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府为会议提供的会议室、办公室和其他房院和设施应构成会 

议区并应被视为1946年2月13日公约第二条第
3
节意义上的联合国房 

院。 

7. 政府应把召开会议之事通知地方当局,并确保会议的安全和安 

宁。 

8. 关于本协定解释或执行的任何争端,除属于《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及适用于双方的任何其他协定的有关规定范围的争端外，均应通过 

谈判或按照双方商定的任何其他程序解决. 

9. 本协定也应适用于1992年9月18日至25日之间进行的参观考 

察。 

我荣幸地提议，本信和你的肯定性复信应构成联合国同葡萄牙政府之 

间的协定,此协定应自你复信之日起生效,并应在会议期间和它的筹备和结 

束工作所需的增加期间继续有效。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简‧马顿森(签字) 

葡萄牙常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代表团的信件 

1992年7月1日 

你1992年2月12日关于联合国同葡萄牙政府之间关于"应政府邀 

请拟于1992年7月14日至17日在里斯本举行欧洲经济委员会人类住区 

第五十三届会议的协定"的来信及其附件收悉。 

我荣幸地将葡萄牙当局肯定的答复通知你。 

大使、常驻代表 

佐齐莫‧达‧席尔瓦(签字) 

(23)构成联合国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8 

月2日至5日在德黑兰举行的,根据国际人权文书编写定 

期报告训练班的协定的换函。 3 4 1992年6月24日和7月 

27日于日内瓦 

联合国的信件 

1992年6月24日 

我荣幸地提及贵国政府关于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中心合作组织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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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8月2日至5日在德黑兰举行的,根据国际人权文书编写定期报告 

训练班的提议。 

关于上述训练班,请见下文联合国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以下称 

"政府"：)之间协议的文本： 

4. 政府将负责处理因下述情况可能对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索 

赔或其他要求:(i)在为训练班提供的会议或办公室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 

或财产损害;(ii)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和(iii)为训练班雇用由政府提供或 

安排的人员;政府在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应使联合国及其人员 

不致受到损害。 

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 

权及豁免公约〉〉应适用于该训练班,特别是： 

(a) 参加或履行与训练班有关的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 

和第七条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b) 按照上文第2款邀请的专家应享受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联合国 

使命专家的特权及豁免； 

(C)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专家和 

执行与训练班有关职能的人员应享受独立行使与训练班有关的职能所需 

的特权、豁免、便利和礼遇； 

(d) 政府依照本协定邀请和提供的参加者和人员就其与训练班有关 

以公务身份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 

讼的豁免； 

(e) 全体专家和履行与训练班有关的职能的全体人员应有权不受阻 

碍地出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如需签证和人境许可,应迅速免费发给。 

6. 由政府提供训练班支配的房间、办公室和有关的地点和设施应 

为会议区,它将构成1946年2月13日公约第二条第3节意义上的联合国 

房院。 

7. 政府应将训练班举行之事通告地方当局,并应要求进行适当的保 

护。 

8. 关于本协定解释或执行的任何争端,除属于《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及适用于双方的任何其他协定的有关规定范围的争端外，均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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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或按照双方商定的任何其他程序解决。 

我荣幸地提议，本信和你的肯定性复信应构成联合国同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政府之间的协定,它将自你复信之日起生效,并且应在训练班期间和它 

的筹备和结束工作所需的增加期间继续有效。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安托万‧布兰卡(签字)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代表团的信件 

1992年7月27日 

我荣幸地确认收到你1992年6月24日来信,并深表感谢,我高兴地通 

知你来信内容已经过仔细研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同意并接受关于召 

集拟于1992年8月2日至5日在德黑兰举行的按照国际人权文书编写定 

期报告训练班所提议的条件和曰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预先欢迎联合国工作人员前来德黑兰,并将竭 

尽全力进行合作,以使上述训练班获得成功。 

大使、常驻代表 

西鲁斯•纳赛里(签字） 

(24)构成联合国同瑞典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10月19日 

至21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微型计算机 

调査处理工作会议的协定的换函. 3 5 1992年8月12日和 

18日于日内瓦 

联合国的信件 

1992年8月12日 

我荣幸地向你提供以下联合国同瑞典政府(以下称"政府")之间有关应 

政府邀请拟于1992年10月19日至21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洲经济 

委员会微型计算机调査处理工作会议的协议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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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同瑞典政府之间关于拟于 1 9 9 2年 1 0月 1 9日至 2 1日在 

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微型计算机调查处理工作会议的安排 

4. 政府将负责处理因下述情况对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索赔或 

其他要求:(i)在为工作会议提供的会议或办公室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或 

财产损害;(ii)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和(iii)为工作会议雇用由政府提供或 

安排的人员；政府对于因根据本协定履行服务而产生的任何此类索赔,应使 

联合国及其人员不致受到损害,但经双方同意此类索赔系由于联合国人员 

的重大过失或故意的不端行为所造成者除外。 

5. 瑞典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 

约》应适用于该工作会议，特别是： 

(a) 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与会者 

和履行与工作会议有关的职能的人员应享受独立行使与工作会议有关的 

职能所霜的便利和礼遇； 

(b) 政府依照本协定提供的人员以其与工作会议有关的公务身份发 

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C)全体与会者和履行与工作会议有关的职能的全体人员均有权不 

受阻碍地出人瑞典.如需签证和人境许可,应迅速发给， 

6. 政府应将召开工作会议之事通知地方当局,并应要求进行适当的 

保护， 

我荣幸地提议，本信和你的肯定性复信应构成联合国词瑞典政府之间 

的协定，它将自你复信之日起生效，并且应在工作会议期间和它的筹备和结 

束工作所需的增加期间继续有效.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安托万‧布兰卡(签字) 

端典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信件 

1992年8月18日 

我谨提及你1992年8月12日关于"联合国同瑞典政府之间有关拟 

于1992年10月19日至21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微机调査处理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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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协议"的来信， 

我荣幸地向你确认,我国政府同意你所建议的文本,因此它将构成联合 

国同瑞典政府之间的协定。 

大使 

阿诺德‧威伦(签字) 

(25)构成联合国同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政府之间关于拟 

于1992年9月14日和15日在布拉格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 

会标准化政策问题协调员和报告员会议的协定的换函。 3 6 

1992年7月20日和8月26日于日内瓦 

联合国的倌件 

1992年7月20曰 

我荣幸地向你转达以下联合国同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政府(以 

下称"政府"）之间关于应政府邀请拟于1992年9月14日和15日在布 

拉格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标准化政策问题协调员和报告员会议协议的 

文本,文本内容如下： 

联合国同捷克和斯洛伏克联邦共和国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 9 2年9月1 4 

日和15日在布拉格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标准化政策问题协调员和 

报告员会议的协议 

4. 政府将负责处理因下述情况可能对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索 

赔或其他要求:(i)在为会议提供的会议或办公室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或 

财产损害;(ii)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和(Ui)为会议雇用由政府提供或安排 

的人员；政府在任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应使联合国及其人员 

不致受到损害. 

5.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 

《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应适用于该会议,特别是： 

(a)与会者应享受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权及豁 

免,参加或履行与会议有关的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第七条 

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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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与会者 

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人员应享受独立行使与会议有关职能所需的特 

权、豁免、便利和礼遇； 

(C)政府依据本协定提供的人员以其与会议有关的公务身份发表的 

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d)全体与会者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全体人员均应有权不受阻 

碍地出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如霜签证和人境许可,应迅速免费 

发给。 

6. 由政府提供会议支配的房间、办公室和有关的地点和设施应构 

成会议区,它将构成1946年2月13日公约第二条第3节意义上的联合国 

房院. 

7. 政府应将会议召开之事通知地方当局并要求进行适当的保护。 

8. 关于本协定解释或执行的任何争端,除属于《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及适用于双方的任何其他协定的有关规定范围的争端外，均应通过 

谈判或按照双方商定的任何其他程序解决。 

我荣幸地提议,本信和你的肯定性复信应构成联合国同捷克和斯洛伐 

克联邦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协定,它应自你复信之日起生效，并且应在会议期 

间和它的筹备和结束工作所霜的增加期间继续有效。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安托万‧布兰卡(签字）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常驻曰内瓦联合国 

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信件 

1992年8月26日 

我荣幸地回复你1992年7月20日关于"联合国同捷克和斯洛伐克 

联邦共和国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9月14日和15日在布拉格举行的 

欧洲经济委员会标准化政策问题协调员和报告员会议的协议"的第 

G/LE—3U/21(CZECH)号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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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转告,捷克斯洛伐克主管当局同意上述信中所载的联合国同捷克 

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政府之间协议的文本。 

临时代办 

兹德涅克‧韦内拉(签字) 

(26)联合国同亚美尼亚政府之间有关在亚美尼亚建立联合国临 

时办事处的协定。 3 7
 1992年9月17日在日内瓦签署 

本协定载有与上文第16分段转载的协定相似的规定,但序言的第一 

段、第一条(a)项、第七条、第十二条第一句和第十三条1款除外,其内容 

如下： 

序 言 

鉴于亚美尼亚政府同联合国共同表示希望联合国在埃里温建立临时 

办事处，以期支持和补充亚美尼亚在解决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和推动社 

会进步与提高生活水准等方面做出的努力； 

第 一 条 

(a)"办事处"指联合国临时办事处,它是一个组织单位,联合国通过 

它以方案形式提供援助和合作;它可以包括通往共同协议在该国建立的外 

地分办事处； 

第 七 条 

办事处官员 

1. 办事处官员： 

(a) 以某公务身份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免于 

法律诉讼。在办事处终止雇用后，应继续给予此类豁免； 

(b) 办事处支付给他们的薪金和其他报酬免缴税捐； 

(C)免于服兵役的义务. 

2. 此外,国际征聘的办事处官员应： 

(a) 本人及其配偶和受扶养亲属免受移民限制并免办外侨登记； 

(b) 在外汇便利方面享有与给予构成驻该国政府外交使团一部分的 

类似级别官员相同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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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发生国际危机时本人、配偶和受扶养亲属享受给予外交使节 

同样的遣返便利； 

(d) 在第一次进人东道国就职时有权免税进口其家具、个人财物和 

所有家用电器。 

3. 根据联合国和政府可能达成的协议,办事处处长和其他高级官员 

应享受政府给予外交使团相同级别官员的同样的特权及豁免。为此目的, 

办事处处长的姓名可列入外交官名录。 

4. 国际征聘的办事处官员也应有权享受以下便利： 

(a) 根据政府现行的条例,免征关税和货物税进口拟供个人消费的有 

限数量的某些物品； 

(b) 依照适用于外交使团相同级别成员的政府现行条例,进口一辆机 

动车，免征关税和货物税，包括增值税. 

第十二条 

进入便利 

国际招聘的办事处官员、执行使命专家和执行任务人员应享受如下 

权利： 

第十三条 

政府贡献 

1.政府应按双方共同的协议和在可能的程度上向联合国提供： 

(a) 办事处使用的合适的办公室房院； 

(b) 用于公务的当地电讯费用； 

(C)公用事业和诸如办公室房院的设备、固定装置和维护等当地服 

务的费用； 

(d)执行使命专家在该国履行公务所需的交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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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联合国同西班牙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10月5日至 

9日在穆尔西亚举行的〕粮农部门产品质量问题研讨会安 

排的协定。381992年9月23日在日内瓦签署
39 

第 五 条 

责 任 

政府应负责处理因下述情况对联合国或其官员提出的任何法律诉 

讼、控告或其他要求:(a)在为会议提供的房院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害 

或损失;(b)政府提供的交通服务;(c)为研讨会雇用由政府提供或安排征 

聘的人员,政府在任何此类诉讼、控告或其他要求方面应使联合国及其官 

员不致受到损害,但由于联合国官员或雇员明显的蓄意或犯罪行为或极重 

大过失所造成的损害除外。 

第三章 

权利和豁免 

第 6 条 

个 人 

西班牙为其当事国的大会1946年2月13日通过的《联合国特权及 

豁免公约》应适用于该研讨会,特别是： 

(a) 与会者应享受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权及豁 

免。参加或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第七条 

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b) 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与会者 

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人员应享受不受阻碍地行使与会议有关职能所 

需的特权、豁免、便利和礼遇； 

(C)政府依照本协定提供的人员以其与会议有关的公务身份发表的 

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第 7 条 

房 院 

政府为会议提供的会计室、办公室和其他房院和设施应构成会议区， 

并应被视为构成1946年2月13日公约的第二条第3节意义上的联合国 

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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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构成联合国同德国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9月28日至 

10月16日在波茨坦和柏林举行的有关遥感应用于地质科 

学的联合国第四次国际训练班的协定的换函。**1992年9 

月4日和29日于纽约 

联合国的信件 

1992年9月4曰 

关于：拟于 1 9 9 2年 9月 2 8日至 1 0月 1 6日在波茨坦和柏林举行的有关遥 

感应用于地盾科学的联合国第四次国际剑练班 

我愿借此机会通过你向决定担任上述训练班东道国的贵国政府表示 

联合国的感谢.本训练班的目标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参加者就空中和卫星 

遥感技术应有于地质科学的最近结果提供教育和实践训练。本训练班将 

使参加者了解遥感的基础原理以及涉及使用通过飞机和地球观察卫星获 

得的图像的各种考虑因素。该班也能向参加者演示如何发展和应用技术, 

以提取信息和合并可用来评估地质形成及其选定发生的不同的数据集。 

按照既定惯例，德国为上述训练班提供东道国便利,其详细内容列在下 

文题为"德国政府"的C节中.如果贵国政府接受下述关于为训练班提 

供的服务的安排,我谨代表联合国表示感谢。 

D .《联合国特权及格免公约》 

我还愿建议,下述规定应适用于训练班： 

1. (a)《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应适用于该训练班.联合国邀请 

的参加者应享受依照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权及豁 

免.参加训练班或履行与训练班有关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 

和第七条规定的特权及豁免。参加训练班的专门机构的官员应获得《各 

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第六和第A条规定提供的特权及豁免。 

(b)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参加者 

和履行与训练班有关职能的人员应享受独立履行与训练班有关职能必需 

的特权、豁免、便利和礼遇。 

2. 如需签证和人境许可，应尽快免费发给. 

3. 根据进一步的谅解,政府将负责处理因下述情况对联合国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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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a)在为训练班提供的会议或办公室房院内 

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害;(b)贵国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和(c)为训练班 

雇用由政府提供或安排的人员;贵国政府在任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要 

求方面应使联合国及其人员不致受到损害，但双方一致认为伤害或损害是 

由于联合国人员的重大过失或故意的不端行为造成的情况除外。 

4.关于本条款的解释或执行的任何争端,除属于《联合国特权及豁 

免公约》或适用的任何其他协定的适当规定范围的争端外,除非双方商定 

用其他办法,均应提交给由三名仲裁员組成的仲裁庭解决。其中一名由联 

合国秘书长委派,一名由政府委派，并由这两名仲裁员委派第三名仲裁员, 

由该人担任仲裁员。如果一方在通报其仲裁员姓名后三个月内,另一方仍 

未委派一名仲裁员,或在两名仲裁员委派后或在第二名仲裁员提名后三个 

月内这两名仲裁员仍未委派第三名仲裁员担任仲裁长，则争端任何一方可 

要求国际法院院长委派一名仲裁员。除非双方商定其他办法,仲裁应通过 

其本身的程序规则,规定其成员的补偿费，双方之间的费用的分担并通过三 

分之二多数做出一切决定。其所有程序和实质问题的决定均应是终局裁 

决,而且即使裁决是在双方中一方缺席时做出的,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 

我还提议一俟收到你的书面确认,本换函应构成联合国同德国政府之 

间关于本训练班的谅解备忘录， 

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 

弗拉迪米尔‧彼德罗夫斯基(签字） 

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件 

1992年9月29日 

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荣幸地向你确认你1992年9月4日来信中 

细述的关于拟于1992年9月28日至10月16日在波茨坦和柏林举行的 

遥感应用于地质科学的联合国第四次国际训练班的协议。 

大使 

德特勒夫‧格雷夫‧楚兰曹(签字） 

(29)联合国同p»:r塞拜疆政府之间关于在阿塞拜疆建立联合国临时 

办事处的协定。"1992年10月1日在纽约签署 

本协定载有与上文第16分段转载的协定相似的规定,其变动之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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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上文第26分段。 

(30) 联合国同哈萨克斯坦政府之间关于在哈萨克斯坦建立联合国 
临时办事处的协定。42 1992年10月5日在纽约签署 

本协定载有与上文第16分段转载的协定相似的规定,其变动之处转 

载于上文第26分段。 

(31) 联合国同乌克兰政府之间关于在乌克兰建立联合国临时办事 

处的协定。43 1992年10月6日在纽约签署 

本协定载有与上文第16分段转载的协定相似的规定,其变动之处转 

载于上文第26分段。 

(32) 联合国(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同俄罗斯联邦政府之间的 

协定。1992年10月6日在日内瓦签署 

俄罗斯联邦政府同联合国难民事高级专员之间的协定 

鉴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是由大会1949年12月3日第 

319(IV)号决议所设立， 

鉴于联合国大会1950年12月14日第428(V)号决议通过的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规程特别规定,高级专员在大会领导下行使职能,对 

于本规程范围内的难民,提供联合国所主持的国际保护,并协助各国政府, 

而且在取得各有关国家政府同意后协助私人组织,鼓励难民自动回国或融 

人新国度社团，以期永久解决难民问题， 

鉴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作为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 

第二十二条设立的附属机构,是联合国的组成部分，其地位、特权和豁免, 

依照大会1946年2月13日通过的《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的规定， 

鉴于俄罗斯联邦政府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希望规定办 

事处在其任务规定范围内在该国派驻代表的条件， 

为此,俄罗斯联邦政府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本着友好合 

作的精神,兹订立本协定并议定如下： 

第 一 条 

定 义 

为本协定的目的,应适用下列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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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难民专员办事处"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b) "高级专员"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或高级专员授权代表 

他行事的官员； 

(C)"政府"指俄罗斯联邦政府； 

(d) "东道国"或"国家"指俄罗斯联邦； 

(e) "双方"指难民专员办事处和政府； 

(0 "公约"指联合国大会1946年2月13日通过的《联合国特权 

及豁免公约》； 

(g) "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指主管难民专员办事处驻该国代表处 

的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 

(h) "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指根据《联合国工作人员条倒和细 

则》受雇的所有难民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但当地征聘人员除外； 

(i) "执行使命专家"指除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或为难民专员办事 

处执行任务人员以外的，执行难民专员办事处使命的个人； 

(j)"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执行任务人员"指除东道国国民以外，受难 

民专员办事处聘用，执行或协助其执行其方案的自然人和法人及其雇员； 

(k)"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员"指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执行使命专 

家和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执行任务人员. 

第 二 条 

本协定的目的 

本协定载有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其任务规定范围内与政府合作、在该 

国开设代表处、在东道国为难民和它所关心的其他人履行国际保护和人 

道主义援助职能所依据的基本条件。 

第 三 条 

政府和难民专员办事处之间的合作 

1.政府和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向难民和难民专员办事处关心的其他 

人提供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开展的合作，应以《难民专员办事处 

规程》、联合国各机构通过的有关决定和决议、以及1951年《关于难民 

地位的公约》第35条和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第1条为根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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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应就难民项目的准备和审査问题同政府 

保持协商和合作。 

3. 对于由难民专员办事处提供资金、由政府执行的任何项目,应在 

由政府和难民专员办事处签订的项目协定中规定条款和条件,包括政府和 

高级专员在向难民提供资金、物资、设备.服务或其他援助方面的义 

务。 

4. 政府应准许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员在任何时候不受妨碍地与难民 

和难民专员办事处关心的其他人接触、进人难民专员办事处开展项目的 

地点,以监测项目执行的所有阶段。 

第 四 条 

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 

1. 政府欢迎难民专员办事处在本国设立并维持一个代表处,以向难 

民和难民专员办事处关心的其他人提供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 

2. 难民专员办事处经政府同意,可指定驻本国的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 

充当区地区办事处,并应将委派的官员人数和级别书面通知政府。 

3. 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将行使高级专员根据其对难民和其他关 

心的人所承担的任务委派的职能,包括建立和维持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在本 

国活动的其他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 

第 五 条 

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员 

1. 难民专员办事处可视需要,向驻本国的代表处委派官员和其他人 

员,以执行其提供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职能。 

2. 派往本国的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的官员和其他人员的类别应 

通知政府。 

3. 难民专员办事处可委派官员前往本国访问,以便就下列事项同政 

府有关官员或参与难民工作的其他各方进行协商和合作:(a)审査、准 

备、监测和评价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方案;(b)装运、接受、分发或 

使用难民专员办事处提供的用品、设备和其他物资;(C)寻求难民问题的 

永久解决办法;(d)与适用本协定有关的任何其他事项。 

第 六 奈 

为执行难民专员办事处人道主义方案提供的便利 

1.政府经难民专员办事处同意，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不对难民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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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官员、执行使命专家和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执行任务人员适用可能 

影响根据本协定开展的活动和项目的条例或其他法律条款,并给予他们其 

他必要的便利,以为国家内的难民迅速有效率地执行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人 

道主义方案。这种措施应包括:准许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无线电和其他电信 

设备可以免交执照费使用;为空运紧急救济品、难民和(或)难民专员办事 

处人员授予飞行权并免征飞机着陆费和权益费。 

2. 政府经难民专员办事处同意,应协助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寻找适 

当的办公室房院,并应免费供难民专员办事处使用,或收取象征性租金。 

3. 政府经难民专员办事处同意，应安排并提供双方一致同意的款额, 

以支付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当地的服务和设施的费用,如代表处的建 

立、设备、维护和可能有的房租。 

4. 政府应确保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随时都有必要的公共服务,并 

以公平的条件供应这种公共塒务。 

5. 政府应在需要时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房 

院和人员的安全和保护。 

6. 政府应协助为国际征聘的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员物色合适的住 

房。 

第 七 奈 

特 权 和 免 

1. 政府应对难民专员办事处、其财产、资金和资产、及其官员和 

执行使命专家适用《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的有关规定。政府还同意 

给难民专员办事处及其人员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有效行使其国际保护和人 

道主义援助职能所需的其他特权和豁免。 

2. 在不妨碍本条第1款的条件下,政府应特别向难民专员办事处提 

供本协定第八至第十五条内规定的特权、豁免、权利和便利。 

第 八 条 

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财产、资金和资产 

I.难民专员办事处及其财产、资金和资产,不论在什么地方和由谁 

持有,应免于一切形式的法律诉讼,但其曾明示放弃豁免的特定情况除外； 

有一项谅解是，豁免的放弃不得扩及任何执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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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的房院木得侵犯。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财 

产、资金和资产，不论在什么地方和由谁持有,应免受搜査、征用、没收、 

剥夺以及不论是执行、行政、司法或立法行动所造成的任何其他形式的 

干扰。 

3. 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档案以及所有属于它或由它持有的一般文件, 

均不得侵犯。 

4. 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资金、资产、收人和其他财产应： 

(a) 免征任何直接税,但难民专员办事处将不要求免交公用事业服务 

费； 

(b) 难民专员办事处为其公务用途而进出口的物品免征关税、免受 

禁止和限制,但根据这等豁免的进口物品,除依照与进口国政府议定的条件 

出售外,不得在国家内出售； 

(C)其出版物的出口和进口,一律免征关税，免受禁止和限制. 

5. 由难民专员办事处或难民专员办事处正式委派为它办事的国家 

或国际机构,为向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进出口的任何物资一概免征关 

税,免受禁止和限制。 

6. 难民专员办事处不受任何财政管制、条例或暂停期的限制，并将 

自由： 

(a) 从指定商业机构获取、持有和使用流通货币,保有外币帐户，并通 

过指定机构获取、持有和使用资金，证券和黄金； 

(b) 从其他任何国家带资金、证券、外币和黄金进东道国，在东道国 

境内使用,或汇转其他国家。 

7. 难民专员办事处应享有最有利的法定汇率. 

第 九 条 

通讯便利 

1. 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公务通讯方面所享受的待遇不应低于政府在 

邮件、海底电报、传真电报、电话、电报、电传和其他通讯的优先，关 

税和费率以及报刊电台稿件的新闻费率方面,给予其他任何政府,包括外交 

使团,或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待遇。 

2. 政府应确保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公务通讯和信件不得侵犯,并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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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通讯和信件作任何检査。这种不可侵犯性应扩大至出版物、照片、 

幻灯片、影片和录音,并不限于在此列举的项目。 

3. 难民专员办事处应有权使用代码并通过信使或密封邮袋收发信 

件和其他材料，这种信使和密封邮袋应享有和外交信使和邮袋同样的特权 

和豁免。 

4. 难民专员办事处应有权以联合国登记的频率和政府分配的频率 

操作无线电和其他电信设备,与该国境内外的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处,特别 

是与日内瓦的难民专员办事处总部通讯。 

第 十 条 

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 

1. 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副代表以及难民专员办事处与政府商定 

的其他官员本人、配偶和受扶养亲属在国家内享有通常给予外交使节的 

特权、豁免和便利。为此目的,外交部应将他们的姓名列人外交官名录。 

2. 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在国家内应享有下列便利、特权和豁免： 

(a) 以其公务身份所发表的口头和书面言词及所做的一切行为免于 

法律诉讼； 

(b) 公务行李免受检査和扣押； 

(C)免于任何兵役或其他役务的义务； 

(d) 本人、配偶、受扶养亲属及其家庭其他成员免受移民限制并免 

办外侨登记； 

(e) 难民专员办事处所〗*的薪金和其他所有报酬免缴税捐； 

(0从国外取得的收人免缴任何形式的税捐； 

(g) 迅速免费获得批准发给必要的签证、执照或许可证,按照开展难 

民专员办事处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方案所需的范围，准许在国家内自 

由通行、自由出境人境； 

(h) 在国家内可自由持有或保有外汇，外币帐户和动产,在难民专员 

办事处任职终止后有权将其能说明正当理由合法持有的资金带出东道国； 

(i) 在发生国际危机时,本人、配偶、受抉养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应 

享有给予外交使节同样的保护和回国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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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有权进口下列供私人使用的物品,而免缴关税和其他税捐,免受对 

进口品的禁止和限制： 

(i) 依照国家内对驻本国的外交代表和(或)国际组织常驻人员适用 

的条例，一批或分几批进口家具和个人物品,并随后进口更多必要 

的家具和个人物品,包括机动车； 

(ii) 合理数量的供个人使用或消费,但不可送人或出售的某些物品. 

3.身为东道国国民或定居居民的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只应只享受 

公约内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第十一条 

当地征聘人员 

1. 当地征聘并按小时计酬的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服务的人员以其公 

务身份所发表的口头和书面言词及所做的一切行为免于法律诉讼。 

2. 当地征聘人员的雇用条件应符合有关的联合国决议、条例和细 

则。 

第十二条 

执行使命专家 

1.执行难民专员办事处使命的专家应享有独立行使职能所需的便 

利、特权和豁免。他们特别应： 

(a) 免遭人身逮捕和拘禁： 

(b) 在执行使命时所发表的口头和书面言词及所做的一切行为免于 

法律诉讼.尽管他们不再受雇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服务，这种豁免似应继续 

有效； 

(C)在一切文书和文件方面不受侵犯； 

(d) 在公务通讯中有权使用代码并通过信使或密封邮袋收发文件和 

信件； 

(e) 在货币或汇兑限制方面享有负有临时公务使命的外国政府代表 

所享有的同样便利； 

(f) 在其私人行李方面享有给予外交使节同样的豁免和便利,包括免 

受检査和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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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执行任务人员 

1.除非双方另有协议,政府应给予除当地雇用的东道国国民以外的 

所有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执行任务的人员公约第五条第18节规定的特杈和 

豁免。此外,他们还应： 

(a) 能够迅速免费获得批准及发给有效行使职能所需的签证、执照 

或许可证； 

(b) 按照执行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人道主义方案所需的范围,准许在国 

内自由通行、自由出境人境。 

第十四奈 

通 知 

1. 难民专员办事处应将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执行使命专家和其 

他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执行任务的人员的姓名以及这些人员的身份改变通 

知政府。 

2. 难民专员办事处官员、执行使命专家和其他为难民专员办事处 

执行任务人员应取得特别身份证,证明他们根据本协定的身份。 

, 第十五条 

放弃豁免 

给予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员的特权和豁免是为了联合国和难民专员办 

事处的利益而非为这些人的个人利益而授予.联合国秘书长在任何情况 

下,如认为这种豁免妨碍执法,虽予放弃也不致妨碍联合国和难民专员办事 

处的利益,即可放弃任何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员的豁免。 

第十六条 

争端的解决 

难民专_^办事处和政府之间因本协定发生的或有关本协定的任何争 

端,应通过谈判或其他议定的解决方式友好解决,如果失败则可应任何一方 

的要求交付仲裁。双方各委派一名仲裁员,并由这两名仲裁员委任第三名 

仲裁员担任仲裁长。如在仲裁要求提出后三十天内任何一方仍未委派一 

名仲裁员,或在两名仲裁员委派后十五天内似未委派第三名仲裁员,任何一 

方可要求国际法院院长委派一名仲裁员。仲裁员的所有决定均须以两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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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仲裁程序应由仲裁员制定,仲裁费用应由双方按照仲裁员的评定负 

担。仲裁裁决应载明此项裁决所根据的理由,而双方应接受这一裁决为争 

端的终局裁决。 

第十七条 

一般条款 

1. 本协定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并应在按照本条第5款规定终止 

以前继续生效. 

2. 本协定在解释时应参照其基本宗旨,就是使难民专员办事处能充 

分有效率地完成其对难民的国际职责,在国家内达到其人道主义目标。 

3. 本协定中未曾规定的任何有关事项应由双方依照联合国有关机构 

的有关决议和决定解决.一方对另一方根据本款规定提出的任何建议,应 

给予充分同情的考虑。 

4. 经政府或难民专员办事处要求,可举行协商修正本协定。修正应 

由联合书面协定做出。 

5. 在任何一方均可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定。在通知后六个月,本 

协定即不再有效,但正常停止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国家内的活动和处置在国 

家内的财产的方面除外. 

(33)联合国同西班牙王国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0月21 

日至23日在塞维利亚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南欧生境问 

题专家会议的协定。 4 5 1992年10月16日在日内瓦签署" 

4. 西班牙政府应负责处理因下述情况对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 

索赔或其他要求:(i)在会议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害;(ii)西班牙 

一方提供的交通工具；和(iii)为会议雇用由西班牙一方提供或通过其安排 

征聘的人员;西班牙一方在任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应使联合 

国及其官员不致受到损害. 

5. 西班牙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 

约》应适用于该会议,特别是： 

(a)与会者应享受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权及豁 

免。参加会议或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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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条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b)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与会者 

和执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人应享受独立行使与会议有关职能所需的特 

权、豁免、便利和礼遇； 

(C)西班牙一方依照本协定提供的人员以其与会议有关的公务身份 

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d)全体与会者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全体人员均应有权不受阻 

碍地出人西班牙。如需签证和人境许可,应免费发给. 

6. 西班牙政府应为会议提供的会议室、办公室场地和其他房院和 

设施应构成会议区,并应被视为构成1946年2月13日公约第二条第3节 

意义上的联合国房院。 

7. 西班牙政府应将举行会议之事通知地方当局并应负责会议的安 

全和安宁。 

8. —俟本组织收到西班牙一方符合西班牙有关批准条约的法律要 

求的所有必要手续的书面通知,本协定应即刻生效。如果本组织未能在 

1992年10月19日前收到这种通知,本规定应自该日起临时适用. 

9. 本协定在会议期间和会议筹备和结束工作所需的增加期间应继 

续有效,它还应适用于1992年10月19日和.20日进行的技术访问。 

(34)联合国同突尼斯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11月2日至 

6日在突尼斯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非洲区域筹备会议的 

安排的协定。 4 71992年10月23日在日内瓦签署 48 

第 十 奈 

责 任 

政府应负责处理因下列情况对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索赔或其他 

要求： 

(a) 在第三条所述由政府提供或在政府控制下的房院内造成人员伤 

害或财产损害或损失； 

(b) 在第六条所述由政府提供或在政府控制下的交通服务造成或在 

使用中产生的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害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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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为会议雇用由政府按第八条提供的人员。 

2.政府在任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应补偿联合国及其 

官员并使之不致受到损害。 

第十一条 

特权及i&免 

1. 突尼斯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
2
月13日大会通过的《联合国特 

权及豁免公约》应适用于该会议,特别是:上文第二条第1(a)款所述的国家 

代表应享受公约第六条给予的特权及豁免。上文第二条第l(i)款所述的 

履行有关会议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第七条规定的特权及 

豁免。 

2. 上文第二条第l(b)、 （c)、 (e), (f)、 （g)、 （h)、 (j). (k)和(1)款所述 

的代表和其他人员以其与参加会议有关所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 

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与会议有关执行联合国使命专 

家应享受公约第六和七条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3. 政府依照上文第八条提供的人员以其与会议有关的公务身份发 

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4. 上文第二条第1(d)款所述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代表 

应享受突尼斯为当事国的1947年11月22日《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 

约》所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 

5. 在不损害本条前几款规定的条件下,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全体 

人员,包括第八条所述人员和所有应邀参加会议的人员，应享受独立行使其 

与会议有关职能所需的特权、豁免和便利。 

6. 第二条所述的所有人员均应有权出人突尼斯，并不受阻碍地往返 

会议区.应给予他们快速旅行的便利。如需签证和人境许可,应尽快免费 

发给,并不迟于会议召幵日期前两周,但签证申请至少应在会议召开前三周 

提出;如果申请晚提出,签证应不迟于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天发给。还应做出 

安排确保会议期间的签证在突尼斯-*太基机场或陆上或海上边境站发给 

未能在抵达之前领到签证的与会者。如需出境许可，应尽快免费发给,最迟 

不晚于会议结束前三天。 

7. 为《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的目的,上文第三条第1款所规定 

的会议房院应被视为构成公约第3节意义上的联合国房院。其进人应受 

联合国管辖和控制,联合国将与政府按照上文第七条规定指派的安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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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密切合作。房院在会议期间包括筹备和结束工作阶段应不受侵犯。 

8. 上文第二条所述的所有人员应有权在他们离境时不受任何限制 

地将他们有关会议带进突尼斯的可兑换货币的资金的任何未用部分带出 

突尼斯，并且按现行汇率换回任何此种资金。 

9. 政府应允许免征关税和其他税收暂时输人所有设备、包括新闻 

媒体代表携带的技术设备,而且应放弃征收会议所需用品的进口关税和其 

他税。为此它应毫不拖延地签发任何必要的进出口许可证。 

(35)构成联合国同意大利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10月28 

日至30日在罗马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能源效率示范区 

特别会议的协定的换函。 4 9
 1992年10月7日和27日于 

日内瓦5" 

联合国的信件 

1992年10月7日 

我荣幸地向你传达以下联合国同意大利政府之间关于应政府邀请拟 

于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在罗马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能源效率示 

范区特别会议的协定文本。 

4. 政府应负责处理因下述情况对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索赔或 

其他要求:(i)在会议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害;(ii)政府提供的交 

通工具；和(iii)为会议雇用由政府提供或由政府安排征聘的人员;政府在任 

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应使联合国及其官员不致受到损害。 

5. 意大利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 

约》应适用于该会议,特别是： 

(a) 与会者应享受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权及豁 

免。参加或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第七条 

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b) 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与会者 

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人员应享受独立行使与会议有关职能所需的特 

权、豁免、便利和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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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政府依照本协定提供的人员以其与会议有关的公务身份发表的 

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d) 全体与会者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全体人员均应有权不受阻 

碍地出人意大利。如需签证和人境许可，应迅速免费发给。 

6. 政府为会议提供的会议室、办公室场地和其他房院以及设施应 

构成会议区,并应被视为1946年 2月13日公约第二条第 3节意义上的联 

合国房院。 

7. 政府应将举行会议之事通知地方当局,并应确保会议的安全和安 

宁。 

8. 关于本协定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除属于《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及适用于双方的任何其他协定的有关规定范围的争端外，均应通过 

谈判或按照双方商定的任何其他程序解决. 

我荣幸地提议,本信和你的肯定性复信应构成联合国同意大利政府之 

间的协定,它应自你复信之日起生效，并且应在会议期间和它的筹备和结束 

工作所需的增加期间继续有效。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安托万‧布兰卡(签字) 

意大利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信件 

1992年10月27日 

你1992年10月7日G/LE-3U/2Î号来信收悉,我荣幸地通知你,意大 

利政府同意举行应我国政府邀请拟于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在罗马 

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能源效率示范区特别会议。 

大使 

朱利奥‧迪洛伦佐‧巴迪亚(签字) 

(36)联合国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之间关于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 

联合国临时办事处的协定。
5
il992年11月27日在塔什干 

和199 2年12月7日在纽约签署 

本协定载有与上文第(P)分段转载的协定相似的规定,其变动之处转载 

于上文(Z)段. 

107 



(37)构成联合国同意大利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10月13 

日至15日在巴勒莫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地中海国家统 

计服务问题研讨会的协定的换函。 5 2
 1992年6月17日和 

12月10日于日内瓦53 

联合国的信件 

1992年6月17日 

我荣幸地向你转达以下联合国同意大利政府(以下称"政府"）之间 

关于召开应政府邀请拟于1992年10月13日至15日在巴勒莫举行欧洲 

经济委员会地中海国家统计服务问题研讨会的协定文本。 

4. 政府应负责处理因下述情况对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索赔或 

其他要求:(i)在研讨会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报告;(ii)政府提供的 

交通工具；以及(iii)为研讨会雇用由政府提供或由政府安排征聘的人员。 

政府在任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应使联合国及其官员不致受 

到损害。 

5. 意大利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 

约》应适用于本研讨会,特别是： 

(a) 与会者应享受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权与豁 

免。参加或履行与研讨会有关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第七 

条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b) 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与会者 

和履行与研讨会有关职能的人员应享受独立行使与研讨会有关职能所需 

的特权、豁免、便利和礼遇； 

(C)政府依照本协定提供的人员以其与研讨会有关的公务身份发表 

的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d)全体与会者和履行与研讨会有关职能的全体人员均应有权不受 

阻碍地出入意大利。如需签证和人境许可，应迅速免费发给。 

6. 政府为研讨会提供的会议室，办公室场地和其他房院和设施应 

构成会议区,并且应被视为1946年2月13日公约第二条第3节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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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房院。 

7. 政府应将举行研讨会之事通知地方当局并应确保会议的安全和 

安宁。 

8. 关于本协定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除属于《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及适用于双方的任何其他协定的有关规定范围的争端外，均应通过 

谈判或按照双方商定的任何其他程序解决. 

我荣幸地提议，本信和你的肯定性复信应构成联合国同意大利政府之 

间的协定,它应自你复信之日起生效,并且应在研讨会期间和它的筹备和结 

束工作所需的增加期间继续有效。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安托万‧布兰卡(签字） 

意大利常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代表的信件 

1992年12月10日 

你1992年6月17日来信及⋯...收悉,我荣幸地通知你,意大利政府同 

意拟于1992年10月13日至15日在巴勒莫举行地中海国家统计服务问 

题研讨会⋯⋯ 

大使 

朱利奥‧迪洛伦佐‧巴迪亚(签字） 

(38)构成联合国同意大利政府之间关于拟于1992年9月29日 

至10月2日在马加拉十字山口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粮 

农组织/欧洲经委会/劳工组织林业技术、管理和训练联合 

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的协定的换函。 5 4
 1992年6月25日 

和12月10日于日内瓦55 

联合国的信件 

1992年6月25日 

我荣幸地向你转达以下联合国同意大利政府(以下称"政府"）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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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政府邀请拟于1992年9月29日至10月2日在马加拉十字山口举行的 

欧洲经济委员会粮农组织/欧洲经委会/劳工组织林业技术、管理和训练联 

合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的协定的文本. 

4. 政府应负责处理因下列情况对联合国提出的任何诉讼、索赔或 

其他求:(i)在会议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害;(ii)政府提供的交通 

工具;以及(iii)为会议雇用由政府提供或由政府安排征聘的人员。政府在 

任何此类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应使联合国及其官员不致受到损 

5. 意大利为其当事国的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 

约》应适用于本会议,特别是： 

(a) 与会者应享受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权及豁 

免.参加或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第七条 

规定的特权及豁免； 

(b) 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与会者 

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人员应享受独立行使与会议有关职能所霜的特 

权、豁免、便利和礼遇； 

(C)政府依照本协定提供的人员以其与会议有关的公务身份发表的 

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d)全体与会者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全体人员均应有权不受阻 

碍地出入意大利。如霜签证和人境许可，应迅速免费发给。 

6. 政府为会议提供的会议室、办公室场地和其他房院和设施应构 

成会议区,并且应被视为1946年2月13日公约第二条第3节意义上的联 

合国房院。 

7. 政府应将举行会议之事通知地方当局并应确保该会议的安全和 

安宁， 

8. 关于本协定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除属于《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及适用于双方的任何其他协定的有关规定范围的争端外,均应通过 

谈判或按照双方商定的任何其他程序解决。 

9. 本协定还应适用于会议期间进行的任何技术访问. 

我荣幸地提议，本信和你的肯定性复信应构成联合国同意大利政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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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协定,它应自你复信之日起生效,并且应在会议期间和它的筹备和结束 

工作所需的增加期间继续有效。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安托万‧布兰卡(签字) 

意大利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信件 

1992年12月10曰 

你1992年6月17日和25日G/LE-311/21号来信收悉,我荣幸地通知 

你,意大利政府同意举办研讨会......以及拟于1992年9月29日至10月2 

日在马加拉十字山口举行的粮农组织/欧洲经委会/劳工组织林业技术、管 

理和训练联合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 

大使 

朱利奥‧迪洛伦佐.巴迪亚(签字） 

(39)构成联合国同玻利维亚政府之间关于组织拟于1993年1 

月18日至22日在圣克鲁斯举行的人口分布和移徙问题专 

家组会议的协定的换函。 5 6
 1992年12月11日和22日于 

拉巴斯 

联合国的信件 

1992年12月11日 

我荣幸地提及关于联合国拟于1993年1月18日至22日在玻利维亚 

圣克鲁斯举办的人口分布和移徙问题专家组会议(以下称会议)所达成的 

协定。 

5.我愿建议以下条款应适用于该次会议： 

(a) (i)《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应适用于该次会议。由联合国邀 

请的与会者应享受公约第六条给予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特权及豁免； 

(ii)参加或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联合国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第 

七条规定的特权及豁免。参加会议的专门机构的官员应享受按 

照《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第六和第八条给予的特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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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 

(iii) 在不损害《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全体与会者 

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人员应享受独立行使与会议有关职能 

所需的特权、豁免、便利和礼遇； 

(iv) 政府依照本协定提供的人员以其与会议有关的公务身份发表的 

口头或书面言论及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受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b)全体与会者和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全体人员均应有权不受阻 

碍地出人玻利维亚。如需签证和人境许可,应尽快免费发给。 

(C)玻利维亚政府将负责处理因下述情况可能对联合国提出的任何 

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 

(i) 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 

(ii) 在为会议提供的会议室或办公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伤害； 

(iii) 为专家组会议在当地征聘的人员的作为或不作为。 

政府在任何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应使联合国及其人员不致受 

到损害，但双方一致同意,该伤害或损害是由于联合国人员的故意不端行为 

或重大过失所造成者除外。 

6.我还提议,一俟收到你对上述建议的书面确认，本换函应构成联合 

国同玻利维亚政府之间关于贵国政府为人口分布和移徙问题会议提供东 

道国便利的协定。 

代表 

贡萨洛，佩雷斯‧德尔卡斯蒂略(签字） 

玻利维亚外交和宗教部的信件 

1992年12月22日 

我荣幸地确认收到联合国代表12月11日的照会,内容如下： 

[见信件一] 

我并荣幸地代表玻利维亚共和国政府确认联合国代表照会中列出的 

谅解。 

部长 

温贝托‧博尔特‧阿铁达(签字） 

112 



3 .关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协定 

(a)联合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罗马尼亚政府之间的基本合 

作协定及换函。
5 7
 1991年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签署 

第 九 条 

特权和豁免 

1. 政府应对儿童基金会及其财产、资金和资产,并向其官员和执行 

使命专家,提供公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ss 

2. 在不影响本条第1款的规定的条件下，政府应特别向儿童基金会 

及其人员提供下面第十条至第十七条内规定的特权、豁免、权利和便 

利。 

第 十 条 

儿童基金会办事处、财产、资金和资产 

1. 儿童基金会办事处的房院不得侵犯。有关政府当局应行使应有 

的注意确保儿童基金会办事处的房院的安全和保护。 

2. 儿童基金会不受任何财政管制、条例或暂停措施的限制,得自由： 

(a) 从其他任何国家带人并从指定银行和金融机构获取资金、证 

券、任何货币和流通票据； 

(b) 接受通过馈赠,或从儿童基金会在本国的活动中得到的资金、证 

券、任何货币和流通票据； 

(C)为其在本国的方案持有并使用资金、证券、任何货币和流通票 

据,开设并管理任何货币的帐户，并将其持有的任何货币兑换成其他任何货 

币； 

(d)将其资金、证券、任何货币和流通票据从本国汇转其他任何国 

家或本国境内的个人、公司、机构或机关,包括联合国系统的任何组织或 

机关。 -

3. 给儿童基金会上述财务活动的汇率应是最有利的合法汇率。 

4. 儿童基金会在行使本条第2款所给的权利时,应适当注意政府向 

其提出的任何批评意见,尽力接受其意见,只要这样做不损害其自身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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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通讯方面的便利 

1. 儿童基金会在公务通讯方面所享受的待遇不应低于政府在邮件 

和电报，及在电传、传真、电话和其他通讯的建立和运作、优先、费率和 

收费,以及报刊电台稿件的新闻费率方面给其他任何政府,包括外交使团, 

或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待遇。 

2. 儿童基金会的公务信件和其他通讯一概不受检查。这种豁免应 

扩大至印刷品、照片和电子数据通讯和由联合协定增列的其他通讯形 

式。儿童基金会应有权使用代码并通过信使或密封邮袋收发信件,这一切 

都不得侵犯并不得检査。 

3. 儿童基金会在建立和进行公务通讯时,应有权享有《国际电信公 

m (1982年,内罗毕)及其所附条例规定的利益。 

第十二条 

交通工具方面的便利 

政府对儿童基金会购置或使用和维修根据本协定开展方案活动所需 

的民用飞机和其他飞机,应给予儿童基金会必要的许可证或执照,并不应实 

行不必要的限制. 

第十三条 

儿童基金会人员 

官 员 

1.儿童基金会官员应享有以下特权和豁免： 

(a) 以公务身份发表的口头和书面言词以及所做的一切行为免于任 

何法律程序。甚至在儿童基金会任职终止之后,这种豁免仍应继续存在； 

(b) 本人、其配偶和其他亲属享有危急时给予外交使节的同样的保 

护和回国便利； 

(C)儿童基金会所付的薪金、报酬和津贴免缴税捐； 

(d) 迅速办理并免费发给必要的签证、执照或许可证以有效行使其 

职能； ' 

(e) 在执行合作方案所必需的范围内,准许在本国境内自由通行，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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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出境人境； ， * 

(0本人、其配偶及其他亲属免受移民限制并免办外侨登记； 

(g) 为免税进口家庭和个人物品或供其私人使用或消费的其他财 

产、物品和物资发给所需的任何许可证,并准许在任期结束后将其中任何 

物品携带出境； 

(h) 免除兵役和任何其他役务。' 

执行使命 

2.执行使命专家应获得公约第六条第22和第23节内规定的特权 

和豁免。 

第十四条 

犰行任务人员 

为儿童基金会执行任务的人员，除当地雇用的东道国国民之外,应获得 

公约第五条第18节内规定的特权和豁免。他们尤其应获得本协定第十三 

条第1款(C：)、 （d)、 （e)和(g)项内规定的权利和便利。 

第十五条 

其他人员 

由儿童基金会当地征聘并按小时计酬的人员的雇用条件应符合联合 

国有关的决议、决定、条例和细则以及联合国主管机构和儿童基金会理 

事机构的政策。 

第十六条 

儿童基金会办事处主任 

儿童基金会办事处主任应享有给驻政府外交使团团长的特权、豁免 

和便利.为此目的,主任的姓名应列人外交官名录。由儿童基金会和政府 

商定的高级官员应享有政府给类似级别的外交使团官员的同样的特权和 

豁免。 

第十七条 

贺卡和其他儿童基金会产品 

由儿童基金会或由儿童基金会正式授权为它办事的国家机构为儿童 

基金会贺卡业务的既定宗旨和目标而进出口的任何物资一概免征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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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受禁止和限制,为儿童基金会销售这种物资应一概免征全国性和地方性 

的税收。 

第十八条 

放弃特权和^免 

根据本协定所给予的特权和豁免是为了联合国,包括儿童基金会的利 

益而授予的,而非为这些人的私人利益而授予。联合国秘书长如认为这种 

豁免妨碍执法，虽予放弃也不致妨碍联合国和儿童基金会的利益,则有权利 

也有义务放弃任何个人的豁免。 

第十九条 

向儿童基金会索贿 

1. 儿童基金会根据本协定提供方案合作是为增进东道国政府和人 

民的利益,因此,政府应对根据本协定进行的活动承担一切风险. 

2. 政府尤其应负责处理第三者向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官员、 

执行使命专家和为儿童基金会执行任务的人提出的因根据本协定开展活 

动引起的或与此直接有关的所有索赔要求,并在处理这种索赔时，应对儿童 

基金会及其官员等给予补偿,使其不致受到损害,但政府和儿童基金会一致 

认为该索赔或债务系由重大过失或故意的不端行为所造成者除外。 

罗马尼亚外交部的信件 

1992年6月21曰 

我荣幸地提及罗马尼亚政府同儿童基金会之间于1991年6月21日 

签署的儿童基金会基本合作协定。 

我荣幸地将我国政府关于协定下列条款的下列理解正式记录在案： 

第十条,第 2 款 

儿童基金会因向在罗马尼亚境内的人道主义活动提供资金而接受的 

款项,不得转用于罗马尼亚境外的其他目的,但双方另行商定的除外。 

如果上述理解也是儿童基金会的理解,我荣幸地提议来信和你的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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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复信应被认为将双方对此事的理解正式记录在案的协定。 

国务秘书 

康斯坦丁 •埃内(签字)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信件 

1992年6月21日 

我荣幸地提及罗马尼亚政府同儿童基金会之间于1991年6月21曰 

签署的基本合作协定，并确认已收到你1991年6月21日将双方关于协定 

的某些理解正式记录在案的来信,该来信内容如下： 

[见信件一] 

我荣幸地通知你,上述理解也是儿童基金会的理解，因此,儿童基金会 

同意,你的来信和本复信应被认为将双方关于此事的理解正式记录在案的 

协定. 

曰内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任 

萨米尔•萨纳德‧巴斯塔(签字） 

(b)联合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塞内加尔政府之间关于拨给 

儿童基金会一座建筑物用作办公室的协定。 5 9
 1992年3月 

18曰在达喀尔签署 

第 一 奈 

执 行 

本协定应按照《总部协定》的条款执行和解释,主要目的是使儿童基 

金会能够在塞内加尔充分有效地幵展它的活动和实现它的目标。 

第 三 奈 

议 定 书 

儿童基金会应有权按建筑物移交时的状态免费占用它,期限为30年， 

或直至该期限期满前儿童基金会决定迁至塞内加尔的另一地点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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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基金会承诺： 

一不变动房院的指定用途； 

-使建筑物保持良好状态并支任何有关的费用； 

一不向外转租建筑物(全部或部分)； 

―在撤出房院时，将在其中所进行的任何类型的建筑或整修部分免费转 

让政府； 

一对房院进行良好管理； 

一 30年之后，或在此期限满期前儿童基金会决定迁至另一地点时无偿地 

将建筑物交回政府； 

一在为了公共利益或公用事业所进行的工程要求归还建筑物的情况下, 

将它归还政府，在此种惲况下,儿童基金会应有权获得相当于经专家评 

估确定的可能已进行的任何建筑和整修的未摊提成本的补偿. 

第 五 条 

免 税 

按照《总部协定》第七条，儿童基金会应免纳一切土地税和建筑物 

税， 

第 六 条 

特权及豁免 ‧ 

本协定中任何规定均不得被解释为默示或明示地减损儿童基金会作 

为一个联合国机构,根据《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或国内、国际或其他 

任何协定、法律或法令的条款,享有的免于起诉或诉讼的豁免,或特权、免 

除或其他豁免。 

4 . 关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协定 

受援国政府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间的标准基本援助协定6" 

第 三 条 

项目的拢行 

5,【见《1973年法律年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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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条 

特权及裕免 

[见《 1973年法律年鉴》'第25页】 

第 十 条 

执行开发计划署的援助所需的便利 

[见《 1973年法律年筌》，第25页和26页】 

第十三条 

一般规定 

4.[见《1973年法律年^！^》，第26页] 

联合国幵发计划署同保加利亚、
6
'吉尔吉斯斯坦、

6 2
白俄罗 

斯
6 3
和摩尔多瓦

6 4
政府之间的协定，分别于1 9 9 2年8月 

2 0日在纽约、1 9 9 2年9月1 4日、1 9 9 2年9月2 4曰和 

1992年10月2日在比什凯克签署。 

这些协定载有与标准基本援助协定第三条第5款.第九条.第十条 

和第十三条第4款相似的规定。 

B.关于与联合国有关的政府间组织法律地位的条约规定 

1 .《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
6 5联合国大会1 9 4 7年1 1 

月21日通过 

1992年下列国家加人该公约,或在已是当事国的情况下通过后来的通 

知承诺将公约规定适用于下列专门机构： 

国家 收到加入书、继承书 专门机构 

或通知的日期 

唼麦隆⋯⋯加人 1992年4月30日 （劳工组织，粮农组织 

附件二的第二修订文 

本）、民航组织、教 

科文组织、货币基金 

组织、世界银行、卫 

生组织（附件七的第 

三修订文本）、万国 

邮联、国际电联、气 

象组织、海事组织 

(附件七的修订文 

本）、金融公司、开 

发协会、知识产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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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继承 1992年7月6日 

白俄罗斯⋯⋯通知 

巴林⋯⋯加人 

1992年8月27日 

1992年10月13日 

1992年9月17日 

克罗地亚......继承 1992年10月12日 

织、农发基金、工发 

组织 

粮农组织、世界银行、 

幵发协会 .农发基 

金、金融公司、劳工 

组织、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电联、教科文组 

织、万国邮联、卫生 

组织、知识产权组 

织、气象组织 

货币基金组织 

卫生组织 

劳工组织、粮农组织 

(附件二的第二修订 

文本）、民航组织、 

教科文组织、货币基 

金组织、世界银行、 

卫生组织（附件七的 

第三修订文本）、万 

国邮联、国际电联、 

气象组织、海事组 

织、金融公司、幵发 

协会、知识产权组 

织、农发基金（附件 

二的修订和第二修订 

文本） 

劳工组织、粮农组织、 

教科文组织、货币基 

金组织、世界银行、 

卫生组织（附件七的 

第二和第三修订文 

本）、万国邮联、国 

际电联、气象组织、 

海事组织、金融公 

司、幵发协会、知识 

产权组织、农发基金 

(附件七的修订和第 

二修订文本） 

截至1992年12月31日,有100国家为公约当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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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万国邮政联盟 

万国邮政联盟同大韩民国政府之间关于组织第21届万国邮政 

大会的协定〔拟于1994年8月21日至
9
月14日在汉城举 

行〕。67 1992年9月17日在汉城签署 

第 1 9 条 

特权和豁免 

东道国政府将确保,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适用于万 

国邮政联盟和第21届大会的与会者。该公约未专门覆盖的问题将在以后 

由双方澄清或由双方商定。 

第 2 0 条 

捐 税 

邮联有关大会的费用,包括大会秘书处人员的住宿费,将免纳任何税 

款， 

3 . 国 际 电 信 联 盟 

国际电信联盟同西班牙政府之间关于处理频谱某些部分频率分 

配问题世界无线电行政会议的举行、组织和筹资的协定[拟 

于1992年2月3日至3月3日在托雷莫利诺斯-马拉加举 

行]。681991年10月9日在日内瓦签署69 

3 . 特权和狢免 

3.1按照公约第77条第24节(601号)(又见《国际电信条例〉〉（墨尔 

本，1988年)的有关规定),西班牙政府应给予公约第601号所述全体人员免 

费发送电报、电话和电传的特权.关于这类特权的条件将在会议幵幕前 

通知有关人员. 

3.2在本协定及其执行的范围内,西班牙政府应无保留地适用联合国 

大会于1947年11月21日通过的西班牙为其当事方的《各专门机构特权 

及豁免公约》（以下称"1947年公约"）(又见国际电联明行政理事会认可 

其第193号决议的第1004号决议)。 

3.3 1947年公约规定的便利、特权和豁免应在会议持续期间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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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各十(10)天逗留在西班牙的两个期间内给予由国际电联所编并在本 

协定生效后两周内通知西班牙政府的名单上所列的与会人员、国际电联 

工作人员及其各自的家属。 

4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a)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同接受工发组织援助成员国之间的标 

准基本合作协定7" 

第 十 奈 

特权和 ^免 

[见《 1990年法律年鉴》，第52页] 

第十一条 

执行工发组织援助所需的便利 

[见《1990年法律年筌》，第 5 3页1 

第十四条 

一般规定 

4.[见《1990年法律年鉴》，第53页]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同尼日利亚政府之间的协定。71 

1992年11月5日在维也纳签署 

本协定载有与标准基本合作协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1和2款及第 

十四条第4款相似的规定。 

(b)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同>^麦隆政府之间关于工发组织大会 

第五十届常会安排的协定[拟于1993年12月6日至10日 

在雅温得举行]。721992年n月2日在维也纳签署 

第 十 条 

• 责 任 

1.政府应负责处理因下列情况针对工发組织或其官员提出的任何 

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 

(a)在第三条所述的由政府提供或由它控制的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 

或财产损害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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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为会议雇用由政府根据第八条提供的人员； 

(C)由政府为会议提供任何交通工具。 

2.在有关任何此种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政府应补偿工发组 

织及其官员,并使其不致受到损害，但工发组织和政府一致认为最终损害是 

由于工发组织或其官员的重大过失或故意不端行为所造成的情况除外。 

第十一条 

特权和豁免 

1. 按照工发组织章程第21条,大会于1946年2月13日通过、喀麦 

隆为其当事国的《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应适用于会议.特别是,上文 

第二条l(a)、 （b)和(c)款所述国家或政府间机构的代表、副代表、顾问和 

专家应享受公约第四条规定的特权和豁免，工发组织履行与上文第二条第 

2款所述会议有关职能的官员应享受公约第五和七条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工发组织任何执行与会议有关使命专家应享受公约第六和七条规定的特 

权和豁免。 

2. 上文第二条l(e)、 （f)、 （g)和(h)款所述的代表或观察员就参加会 

议所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或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有免于法律诉讼的豁 

免。 

3. 政府根据上文第八条提供的人员以其与会议有关的公务身份发 

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或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有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4. 上文第二条1(d)款所述的专门机构或有关机构的代表应享受 

《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特权及豁免协定》 

等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

5. 在不损害本条前述各款的条件下,履行与会议有关职能的全体人 

员,包括第八条所述人员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应享受独立行使与会议有 

关职能所霈的特权、豁免和便利. 

6. 第二条所述全体人员得有权出人嚷麦隆,而且不得对他们往返会 

议区施加任何限制。应给予他们快速旅行的便利.如需的签证和入境许 

可,应尽快免费发给,而且不得迟于会议开幕前两周,但签证申请须在会议 

开幕前至少三周提出；如果申请迟提出,签证不得迟于收到申请后三天发 

给。还应做出安排确保在机场或其他规定的人境点将会议期间的签证发 

给不能在抵达前获得签证的与会者。如需出境许可证应尽快免费发给,而 

且无论如何不得迟于会议闭幕前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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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的目的,上文第三条第1款规定的 

会议房院应视为构成公约第3节意义上的工发组织的房院,而且其进入应 

受工发组织管辖和控制。在会议期间,包括筹备和结束阶段，房院不得侵 

犯。 

8. 上文第二条所述全体人员应有权在出境时不受任何限制地从 

麦隆带出他们就参加会议带入嗜麦隆的资金的任何未花去部分，并在出境 

时换回任何此类资金。 

9. 政府应允许免税暂时输人所有设备，包括新闻媒体代表携带的技 

术设备,而且应放弃会议所需的用品的进口关税和其他税。它应毫不拖延 

地为此签发任何必要的进出口许可证。 

(C)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同突尼斯政府之间关于建筑业第一次 

协商会安排的协定〔拟于19 9 3年5月3日至7日在突尼 

斯举行〕。1992年12月10日在维也纳签署 7 4 

第 十 条 

责 任 

1. 政府应负责处理因下列情况可能对工发组织或其人员提出的任 

何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 

(a) ^第三条所述的、由政府提供或属于它的房院内造成人员伤害 

或财产损害或失， 

(b) 为协商会雇用由政府根据第八章提供的人员； 

(C)由政府为协商会提供的任何交通服务. 

2. 在任何诉讼、索赔或其他要求方面,政府应补偿工发组织及其人 

员,并使其不致受到损害. 

第十一条 

特权和谿免 

1.大会于1946年2月13日通过、突尼斯为其当事国的《联合国 

特权及豁免公约》应适用于协商会。特别是，上文第二条1(a)款所述的与 

会者应享受公约第四条规定的特权和豁免,上文第二条第1款所述的被指 

派担任协商会工作的工发组织官员应享受上文第五和七条规定的特权和 

豁免,工发组织执行有关协商会使命专家应享受公约第六和七条规定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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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豁免. 

2. 第二条1(a)款所述代表/观察员有关参与协商会所发表的口头或 

书面言论或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有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3. 政府根据上文第八条提供的人员以其有关协商会的公务身份发 

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或所做的任何行为，应享有免于法律诉讼的豁免。 

4. 在不损害本条前述各款的条件下,政府应向履行与协商会有关职 

能的全体人员,包括第八条所述人员和参加协商会的全体人员,提供独立行 

使其与协商会有关职能所霈的特权、豁免和便利,第二条所述全体人员应 

有权出人突尼斯,而且不得阻碍他们往返会议区.应给予他们以快速旅行 

的便利. 

5. 工发组织应向突尼斯当局提供应邀参加协商会人员的名单.如 

需出入境签证，应从速免费发给,而且不得迟于协商会开幕日期前两周,但 

签证申请须在协商会开幕前至少三周提出。如果申请晚提出,签证应自收 

到申请起不迟于三天发给。如需出境许可，应从速免费发给,而且在任何情 

况下均不得迟于协商会闭幕前三天。政府应做出必要的安排确保在来自 

突尼斯无外交代表的国家的与会者抵达突尼斯机场时,即将人境签证发给 

他们. 

6. 为适用《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的目的,上文第三条第1款所 

述的会议房院应被认为构成公约第3节意义上的工发组织的房院,而且其 

进人应受工发组织管辖和控制。在协商会期间,包括筹备和结束阶段，该房 

院不得侵犯。 

7. 上文第二条所述的全体人员应有权在离境时不受限制地带出他 

们有关协商会带人突尼斯的资金的任何未花部分并按官方汇率兑换任何 

此类资金。 

8. 政府应允许免税暂时输人一切设备,包括新闻媒体代表携带的技 

术设备，并且应放弃协商会所需一切用品的进口关税和其他税。它应毫不 

拖延地为此发给任何必要的进出口许可证。 

5 .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特权及豁免协定》。75机构 
理事会1959年7月1日通过 

1992年,下列国家于下述日期接受了本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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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收到接受书或继承通知的曰期 

斯洛文尼亚⋯⋯继承 1992年7月7日 

爱沙尼亚⋯⋯接受 1992年2月12日 

截至1992年12月31日,共有62个国家为协定当事国。 

注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卷,第15页。 

2凡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加人书或继承书的国家,公约自从交存之日 

起对该国生效。 

3这些国家的名单见《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E.93.V.11), 

4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5自1992年2月24日起生效。 

6自1992年2月25日起生效. 

7自1992年2月25日起生效. 

8由联合国秘书处译自法文. 

9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n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11自1992年2月28日起生效， 

'2由联合国秘书处译自法文. 

'3转载于《1991年法律年鉴》，第二章A 2(0)节. 

"在完成萨尔瓦多宪法要求的手续前,议定书自1993年3月2日起生 

效， 

"由联合国秘书处译自西班牙文。 

16自1992年3月3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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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7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18自1992年5月23日起生效。 

I
9
由联合国秘书处译自西班牙文。 

20自1992年4月30日起生效' 

21自1992年5月4日起生效。 

22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自1992年5月15日起生效' 

24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自1992年5月19日起生效. 

26自1992年5月20日起生效。 

27自1992年6月2日起生效。 

28由联合国秘书处译自法文。 

29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W自1992年7月1曰起生效' 

31由联合国秘书处译自法文. 

32自1992年7月1日起生效。 

"由联合国秘书处译自法文。 

34自1992年7月27日起生效， 

35自1992年8月18日起生效， 

M自1992年8月26日起生效。 

37自1992年9月28日起生效。 

M按照协定第12条第2款,协定自1992年9月28日起生效,该款规 

定,如果本组织未收到已遵守西班牙法律规定的批准一项条约所需的所有 

程序的书面通知,协定应自该日起临时适用. 

39由联合国秘书处译自法文和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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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2年9月29日起生效。 

"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42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43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45按照协定第8款,协定1992年10月19日起生效，该款规定,如果本 

组织未在该日期以前收到西班牙方面遵守西班牙法律就批准一项条约所 

要求的所有必要手续的书面通知,该协定的规定应自1992年10月19日 

起临时适用。 

由联合国秘书处译自法文和西班牙文。 

47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由联合国秘书处译自法文。 

49自1992年10月27日起生效。 

sa由联合国秘书处译自法文。 

SI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52自1992年12月10日起生效。 

53由联合国秘书处译自法文。 

54自1992年12月10日起生效， 

55
由联合国秘书处译自法文。 

56自1992年12月22日起生效。 

57自1992年8月21日起生效. 

58 "公约"系指大会于1946年2月13日通过的《联合国特权及豁 

免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卷,第15页。 

59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6
"开发计划署，《基本文件手册》，第2(1)章。 

6'自1992年8月20日起临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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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自1992年9月14日起临时生效。 

"自1992年9月24日起临时生效。 

"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6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3卷,第261页' 

66关于这些国家的名单，见《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95.V.5)。 

67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68自1992年6月12日起生效。 

69由联合国秘书处译自法文和西班牙文. 

7">UNIDO/IDB.l/13,附件,工发组织大会1985年12月12日通过。 

7'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72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73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M由联合国秘书处译自法文。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74卷,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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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 

的法律活动 





第 三 章 

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的法律活动概况 

A.联合国法律活动概况 

1 .裁军和有关事项 

(a)主要趋势和发展 

(一）化学武器 

1992年,裁军谈判会议缔结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 

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1这是在多边框架内谈判达成的第一个 

规定消除一整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裁军协定. 

大会以其1992年11月30日第47/39号决议 2赞扬公约,同时还吁请 

所有国家签署公约和成为公约的締约国,并进而吁请所有国家确保有效执 

行这一全面和可核査的协定，从而增进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基础的合作性 

多边主义. 

(二）不扩散 

关于核不扩散制度,余下的两个核武器国家中国和法国加人了《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3而且达成了一项协议，开始筹备1995年会议.大会以其 

1992年12月9日第47/52A号决议,4注意到该条约第十条第2款规定：在 

条约生效后二十五年召开一次会议以决定条约是否继续无限期生效,或延 

长固定期限或若干个固定期限,并忆及条约在1970年3月5日生效，在这 

之后注意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决定为审查条约执行情况和快 

定它是否延长的会议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 

关于建立有效的国际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问题,1992年没有取得进展,主要原因是对于少数核武器国家和 

一大批无核武器国家的实际安全利益和关切继续存在认识分歧。大会以 

1992年12月9日第47/50号决议,5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和大会表示支持 

拟订一项国际公约,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注 

意到在拟订一项各方可以接受的共同主针时所指出的各种困难，呼吁所有 

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就共同方针,特别是可载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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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文书的共同方案,积极努力争取及早达成协议。 

就细菌(生物)武器而言,采取和扩展建立信任的措施及就核查措施问 

题正在进行的讨论,被认为有助于有效执行《生物武器公约》，
6
因而有助 

于防止此类武器的最终扩散。在谈判《化学武器公约》的过程中详尽地 

讨论了化学武器和制造此类武器部件的转让问题，人们希望,在公约生效后, 

这个问题将由根据公约建立的机制(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有效地解决。 

(三）区域裁军 

在其第四十七届会议上,大会十分注意区域裁军的问题,并就此问题通 

过了五项决议。大会以其1992年12月9日第47/52G号决议,
7
申明区域 

冲突和争端如果被以和平方式得到全面政治解决将会有助于减轻紧张局 

势,促进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并促进军备限制和裁军,而且鼓励同属一 

个区域的各国审査是否有可能自行倡议创立区域机制和(或)机构,用来在 

区域裁军努力的范围内制定措施，或者用来防止及和平解决争端和冲突,对 

此联合国可应要求予以协助. 

大会在其1992年12月9日第47/52J号决议中,^确认全球和区域裁 

军办法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应同时进行,以促进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而 

且吁请各国尽可能缔结区域和分区域的核不扩散、裁军和建立信任措施 

的协定。 

此外,大会以其1992年12月9日第47/521号决议,9认为随着欧洲出 

现新的政治形势,关于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谈判以及关于常规军备和部 

队的谈判均取得积极成果,已相当程度地增加了欧洲的信任与安全,从而有 

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因而特别欢迎:(a)《欧洲常规武装部队条约》1»签 

署国决定执行本条约以及最近的《关于欧洲常规武装部队兵力谈判的结 

论文件》，(b)《关于幵放天空条约宣言》的通过和《开放天空条约》"的签 

署;(c)参加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国家通过了一系列新的建立信任和安 

全的重要措施;(d)在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参加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国 

家决定设立一个安全合作论坛。大会在其1992年12月9日第47/53B号 

决议中,'2赞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3的宗旨和原则及其关于按照 

《联合国宪章》和平解决区域争端和促进区域合作以实现东南亚各国人 

民间的和平、友好和友谊的条款,这些条款与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的当前 

气氛正好一致.最后,大会以其1992年12月15日第47/53F号决议，"深 

信裁军,包括区域裁军节省出来的资源可以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展以及保护 

环境,以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支持和鼓励做出努 

力促进区域和分区域各级的建立信任措施,以缓和区域紧张局势，并促进中 

非洲区域和分区域各级的裁军与不扩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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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透明度、信任建立和武器登记册 

大会在其第四十七届会议上就此问题通过了四项决议。大会以其 

1992年12月9日第47/45号决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执行联合国在核查 

领域作用问题深人研究报告中所载建议的行动的报告,并且鼓励会员国继 

续积极考虑该研究报告最后一章中所载的建议,并酌情协助秘书长执行这 

些建议。 

关于军备透明度的问题,大会以其1992年12月15日第47/52L号决 

议,1M乃然认为提高军备的透明度会对国家间建立信任与安全做出重大贡 

献,并认为建立1991年12月9日第46/36L号决议附件所载的联合国常规 

武器登记册是朝着促进军事情况透明度方向迈进的重要一步,鼓励会员国 

按照其第46/36L号决议,将它们国家的武器进出口政策、立法和行政程 

序,包括批准武器转让和防止非法转让方面的情况通知秘书长,并且重申要 

求秘书长在根据公平的地域代表权于1994年召集的政府专家小组的协助 

下编写关于登记册持续运作及其进一步发展问题的报告. 

大会在其1992年12月9日第47/54D号决议中,i7建议所有国家在有 

关区域内各国的倡议基础上,在其同意与合作下,执行适当类型的建立信任 

措施的指导方针，同时充分考虑到区域内的具体政治、军事和其他情况,并 

吁请所有国家考虑在其国际关系上,包括在双边、区域和全球谈判中最广 

泛地使用建立信任措施,以此作为防止冲突的一个重要步骤,并在政治紧张 

和危机时刻作为和平解决冲突的一个工具。 

最后,大会在其1992年12月9日第47/54B号决议中,"核可裁军审 

议委员会1992年实质性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的指导方 

针和建议》，并且建议所有国家充分考虑到各区域存在的具体政治、军事 

和其他情况,在有关区域各国的倡议和同意的基础上执行指导方针和建 

议。 

(五） 核军备限制、裁军和有关问题 

核军备限制、核裁军、核战争的防止和同核武器有关的其他问题,继 

续成为双边、区域和多边各级注意的焦点。核领域的积极发展,特别是两 

个核大国大幅度削减核武库,使得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能够第一次通过关 

于双边核军备谈判问题的协商一致决议。不过,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没有 

反映在促成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多边努力中。 

关于核试验问题,大会通过了两项决议。大会以其1992年12月9日 

第47/47号决议"重申其信念,认为締结一项旨在实现永远禁止所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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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环境中进行任何核试爆的条约是一项优先事务,也是防止核武器质 

量改进和发展及进一步扩散的一个必要步骤,并将有助于推动核裁军的进 

程,因此敦促所有国家致力谋求早日实现永远停止一切核试爆。其次,大会 

还在其第1992年12月9日第4 7/46号决议中 2～吁请《禁止在大气层、 

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21的所有締约国参加修正会议，为 

会议的成功做出贡献,以期早日实现全面核禁试,作为履行它们在条约序言 

中所作承诺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措施,并且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尚未加人该 

条约的核武器国家加人该条约。 

关于有关核武器的其他问题,例如停止核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战争，大会 

通过了三项传统的决议:关于禁止生产可裂变物质;关于核军备冻结;和关 

于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公约。后两个决议得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继 

续遭到许多西方国家的反对，因为据它们认为，这两个概念已经过时。 

大会还通过了若干反吟区域一级决定的决议，大会以其1992年12 

月15日第47/76号决议,22重申执行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 

过的《非洲非核化宣言》是防止核武器扩散并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 

项重要措施,并请秘书长与非洲统一组织协商,采取适当行动,使联合国与 

非洲统一组织合作指派的专家组能够于1993年在哈拉雷开会,以便起草 

非洲非核化的条约或公约,并将专家组报告提交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大 

会以其1992年12月9日第47/48号?央议,23铭记着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认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势将大大增进国际和平与 

安全,因此请该地区各国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之前,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 

会议最后文件第63(d)段的规定，声明支持建立此一无核武器区,并将声 

明交存安全理事会。 

大会以其1992年12月9日第47/49号决议, 2 5重申在原则上赞同建 

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概念,并且再次敦促南亚各国继续为建立南亚无核武 

器区做出一切可能的努力,并且在此期间不要采取违背这项目标的任何行 

动.大会以其1992年12月9日第47/59号决议,
2 6
希望继续努力在印度 

洋建立和平区,并认为有必要另寻新的途径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因而请印 

度洋特设委员会预及到改变中的国际局势,考虑另寻新的途径,促成《宣布 

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27所载的以及1979年7月举行的印度洋沿岸国和 

内陆国会议28所审议的各项目标的实现。 

此外，大会以其1992年12月9日第47/61号决议,29欢迎一些国家在 

今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f通 

过二十五周年之际,为加强该条约所建立的军事非核化制度而采取的具体 

步骤,并且敦促所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迅速采取必要措施,使《特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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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尔科条约》全面生效,特别是敦促条约对其开放供签署和批准的国家立 

即办理有关的手续,成为该国际文书的缔约国,从而对加强该条约所建立的 

制度做出贡献。 

最后,大会在其1992年12月9曰第47/55号决议中,3'对以色列和南 

非在军事核领域的合作感到关切,对以色列拒绝放弃拥有核武器表示遗憾, 

敦促以色列加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且重申以色列应立即遵守安全 

理事会第487(1981)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要求该国将其一切核设施置于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下,并且不得攻击或威胁攻击核设施。 

(六）常规军备和先进技术 

1992年继续努力阻止常规军备竞赛和防止发展更尖端的武器和武器 

系统。虽然区域一级在减少常规武器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全球一级没有 

取得明显的进展，辩论的焦点是控制武器的进出口,包括非法贩运;武器的 

转让,特别强调具有军事用途的高级技术的转让；以及限制残酷武器的使 

用。 

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以其1992年12月9日第47/44号决议 3 2请会 

员国进一步努力将科学和技术应用于与裁军有关的目的,并将与裁军有关 

的技术提供给关心此事的国家,还请会员国扩大多边对话,同时铭记着寻求 

可以普遍接受的国际规范或准则来管制具有军事用途的高级技术的国际 

转让的提议。此外,大会以其1992年12月9日第47/43号决议,33注意到 

1990年4月16日至19日在日本仙台举行的关于科学和技术的新趋势:对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联合国会议的结果,34并在这方面认识到科学与 

决策阶层必须共同合作,以应付技术变化所带来的复杂影响,并注意到秘书 

长题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的报告。 3 5 

大会以其1996年12月9日第47/56号决议, 3 6满意地注意到越来越 

多的国家已经签署、批准、接受或加人1981年4月10日在纽约幵放供 

签署的《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杀伤力或滥杀滥伤作用 

的常规武器公约》；37又满意地注意到由于公约第5条所规定的条件已经 

实现,公约及其所附三项议定书已于1983年12月2日生效,因此敦促尚未 

这样做的国家,做出最大努力尽快成为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締约国,并敦 

促继承国采取适当行动,以便使该公约最终获得各国的普遍加人。 

(七）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防止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继续在联合国内外进行审议。在所 

有讨论该问题的讲坛上,继续对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危险及对预防在该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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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军备竞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表示关注。人们越来越一致地认识到建 

立信任措施和在空间提高透明度和开放度的重要意义。 

大会以其1992年12月9日第47/51号决议严重申依照《关于各国 

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39的规 

定,各国为实现该共同目标做出贡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再次确认防止 

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所说: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 

度本身不能保证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个法律制度在防止外层空间军 

备竞赛方面起重要作用,需要巩固和加强这个制度并提高其有效性,并且必 

须严格遵守现有的双边和多边协定。 

(八）环境问题 

关于各国各种军事活动,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对环境的影响 

问题在1992年继续是联合国内外辩论的问题.大会以其1992年11月 

25日第47/37号决议,促请各国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遵守适用于武装冲突 

中保护环境的现行国际法;呼吁尚未成为有关国际公约締约国的所有国家 

考虑成为締约国;又促请各国采取步骤,将适用于保护环境的国际法规编人 

其军事手册,并确保予以切实分发。大会以其1992年12月9日第47/52E 

号决议,注意到《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 

公约》42缔约国第二次审査会议评价公约在防止缔约国间为军事或任何 

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方面是有效的,并且公约的规定有必要 

继续不断地加以审査和检验,以确保它们在全球发挥效力；要求所有国家不 

要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任何改变环境的技术；敦促所有尚未这 

样做的国家做出最大努力,尽快成为公约的缔约国,并且敦促继承国采取适 

当行动，以期最终实现普遍加人。 

此外,大会以其1992年12月9日第47/52D号决议,
4 3
呼吁所有国家 

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侵犯各国主权的任何倾弃核废料或放射性废料的行 

为;请裁军谈判会议在目前进行中的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谈判中,考 

虑将放射性废料包括在该公约的范围内. 

(b)联合国的裁军活动 

(一）机构方面 

裁军审议委员会没有将它的职能发挥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加以 

审议;不过,许多国家表示看法,认为特别是鉴于正在变化的国际局势,对它 

1990年通过的改革方案作进一步的改进是必要的。关于裁军谈判会议,普 

遍认为,随着《化学武器公约》的紧张工作告一结束,应将注意力集中于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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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组成成员等问题。 

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以其1992年12月9日第47/54A号决议,注意 

到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年度报告,特别回顾裁军审议委_M会作为联合国多边 

裁军机构内专门从事审议的机关,能对具体裁军问题进行深人审议,从而就 

这些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大会还以其1992年12月9日第47/54E号决 

议,"在审议了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后,尤其重申了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国际 

社会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讲坛的作用。 

2 .其他政治和安全问题 

(a)联合国的会员 

1992年,下列国家被接纳加人联合国： 

国 家 大会决议的决定 通过日期 

摩尔多瓦共和国 46/223 1992年3月2日 

哈萨克斯坦 46/224 1992年3月2日 

克尔吉斯斯坦 46/225 1992年3月2日 

乌兹别克斯坦 46/226 1992年3月2日 

亚美尼亚 46/227 1992年3月2日 

塔吉克斯坦 46/228 1992年3月2日 

土库曼斯坦 46/229 1992年3月2日 

阿塞拜疆 46/230 1992年3月2日 

圣马力诺 46/231 1992年3月2日 

斯洛文尼亜 46/236 1992年5月22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46/237 1992年5月22日 

克罗地亚 46/238 1992年5月22日 

格鲁吉亚 46/241 1992年7月31日 

到1992年年底,共有179个国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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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根据第一委员会的建议
4 8
通过的1992年12月

9
日第47/60A号 

决议,重申《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继续有效,并呼吁所有国家为宣言的执 

行做出积极贡献;强调在以一种全面、可行和易于执行的国际安全结构作 

为基础建立起持久与稳定的普遍和平以前,和平、实现裁军和以和平方式 

解决争端仍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任务；确认除其他外,采取建立信任措施(特 

别是在局势高度紧张的区域)、在较低的军备和武装部队水平上达成均衡 

安全、消除破坏稳定的军事能力和不均衡等概念的有效性;强调紧急需要 

世界经济取得更均衡的发展,矫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目前在经济和技 

术发展方面不对称和不平等的情况,这是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必要 

条件；以及重申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并强调坚信联合国为 

促进该目标提供了最好的框架。此外,大会还根据第一委员会的建议
5
"通 

过的同日第47/60B号决议,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在其题为"和平纲领" 

的报告SI中提出的构想和建议,特别是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内和根据 

其条款加强和提高联合国在预防性外交、促成和平、维持和平和在冲突 

后缔造和平方面的效力的那些部分；还注意到秘书长在其题为"冷战后时 

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52中所载的构想和建议；决定继续审 

议维持国际安全问题，同时考虑到新的国际现实和联合国在加强集体努力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新工作；以及请所有会员国特别考虑到秘书长 

上述报告中的有关规定,就维持国际安全问题的进一步审议提出它们的意 

见。 

(C)和平纲领:预防性外交和有关事项 

大会以其1992年12月18日第47/120号决议,"回顾1992年1月31 

日安全理事会第一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结束时通过的声明,54其中 

请秘书长"就如何在宪章的构架和条款的范围内,加强联合国从事预防性 

外交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的能力与效率,提出分析和建议"，在1992年7 

月2日以前分送联合国会员国。欣见秘书长应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的要 

求,及时提出题为"和平纲领"的前瞻性报告,SI认为这是值得国际社会慎 

重研究的一套建议;强调必须采取国际行动来加强会员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作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途径之一,在这方面并认识到需要有一个"发 

展纲领"来补充"和平纲领"；(一）强调必须促进和平解决争端,请会员 

国在早期阶段通过《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和平手段寻求其争端的解决 

办法;并鼓励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在早期阶段进行密切和持续的协商，以便 

按个别情况,拟订和平解决具体争端的适当战略，其中包括联合国系统其他 

机关、组织和机构以及斟酌情况包括区域安排和组织的参与，并请秘书长 

140 



向大会报告这些协商的情况；(二）确认必须加强联合国预警、收集情报和 

分析的能力,鼓励秘书长与会员国、联合国各机构并斟酌情况与区域安排 

和组织密切合作,建立适当的预警机制,以预见可能危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局势,利用这些组织所获的情报和(或)会员国提供的情报,同时将所建 

立的机制通知会员国;(三）回顾安全理事会主席代表安理会在1992年10 

月29日 5 5和11月30日发表的声明以及大会关于实现调査方法问题 

的1963年12月16日第】967(XV III)号、1965年12月20日第2104(XX) 

号、1966年12月12日第2182(XXI)号和1967年12月18日第2329(XX 

II )号决议;(四）认识到根据,家安全需要,采用适当的建立信任措施,将有 

助于促进相互信任和诚意,这是减低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和增进和平 

解决争端的前景的必要条件,请会员国及区域安排和组织通过适当渠道，将 

它们在其各自区域建立信任措施的经验通知秘书长;(五）回顾其关于向自 

然灾害和类似紧急情况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1990年12月14曰 

第45/100号决议和关于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援助的协调的1991年 

12月19日第46/182号决议,鼓励秘书长继续加强本组织的能力,利用联合 

国系统所有单位的专门技能和资源,并斟酌情况利用非政府组织的专门技 

能和资源,以确保人道主义援助方案获得协调的规划和执行;(六）认识到 

需要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联合国在预防性外交方面的努力,谞会员国对秘 

书长为和平解决争端所做的努力,包括预警、实况调查、斡旋和调停，提供 

政治和实际的支助;(七）强调大会同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在预防性外交方 

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决定探讨以何种途径和手段,支持秘书长在其报告 

"和平纲领"中所提出的各项建议，促使会员国按照《联全国宪章》的有 

关规定利用大会,以便在预先制止或遏制具有潜在危险或可能导致国际摩 

擦或争端的任何局势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八）铭记着由于时间短促， 

大会未能审查秘书长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中提出的所有建议,决定在 

1993年初继续审查载于秘书长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中关于预防性外 

交和有关事项的其他建议,包括预防性部署、非军事区和国际法院,以及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规定的执行。 

( d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法律方面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于1992年3月23日至4 

月10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了第三十一届会议。57 

法律小组委员会在继续审议题为"拟订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 

源的原则草案，以期原则草案能够在本届会议上最后定稿"的议程项目的 

过程中,重新设立了它关于这个项目的工作组。小组委员会收到在1991 

年上届会议上提交的列在小组委员会1991年报告附件四A节中的工 

141 



作文件和在本届会议上提交的加拿大和德国代表团的工作文件。59工作 

组同意在上述工作文件的基础上开展工作，该工作文件载有原则草案的综 

合案文。工作组还同意，在就整个案文形成协商一致意见后,应当进行必要 

的措词和编辑性修改。小组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了工作组的报告并且 

同意载人上述报告的"工作非文件"可以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下 

届会议上审议,可以有助于实现大会1991年12月9日第46/45号决议中 

提出的有关利用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原则草案最后定稿的目标。 

小组委员会还重建了题为"有关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定界以及地球静 

止轨道的性质和利用的事项，包括审议在不妨碍国际电信联盟职能的情况 

下确保合理和公平使用地球静止轨道的方式和方法"的项目的工作组. 

小组委员会收到在上届会议上提交的在这一议程项目下的工作文件,以及 

在本届会议上由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提交的题为"关于大气层及太空物体 

法律制度的问题""的工作文件。工作组审议了议程项目的两个方面,即 

分别是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定界及地球静止轨道。在总结就外层空间的定 

义和定界问题进行的讨论时，工作组同意主席的意见,认为就俄罗斯联邦提 

交的工作文件进行的辩论是初步的，并不对各代表团在大气空间和外层空 

间定界是否合适问题上的立场作预先判断，关于地球静止轨道问题,辩论 

所依据的是在小组委员会1991年第三十一届会议期间分发的"工作非文 

件""和一些口头提议。工作组主席同意某些代表团表示的看法,即不妨 

由有兴趣的代表团提交一份新的——无论正式与否一反映讨论结果的 

文件将会有助于工作组就地球静止轨道进行的工作。63 

小组委员会还重建了题为"审议适用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应是为 

了促进所有国家的福利和利益并特别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这项原 

则所涉的法律问题"的项目的工作组。小组委员会收到了联合国会员国 

做出的答复,"它们载有会员国对于该议程项目下各项议题优先次序的意 

见,并且提供了各国是否有任何法律框架涉及1967年《关于各国探索和 

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第1条所载原 

则应用的发展情况的信息,以及会员国提交的答复,65其中载有它们对于会 

员国已締结的有关以下原则的国际协定的意见,即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 

应为所有国家的福利和利益而进行，特别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的原 

则。小组委员会还收到了该议程项目工作组主席作为背景文件提交的一 

份文件严它采用分析的方式概括了载人上述会员国答复的看法和信息，小 

组委员会还收到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 

坦、菲律宾、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代表团提交的一份工作文件67和尼日利 

亚代表团提交的一份工作文件。M工作組对题为"关于为和平目的探索 

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的原则"的前工作文件的条款初步交换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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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该文件采用大会决议草案的形式,并带有一个附件.小组委员会赞赏地 

注意到了工作组的报告。69 

1992年6月15日至26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 

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赞赏地注意到法律小组委员会关于其第三十一届会 

议工作的报告,并且提出了关于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的建议'™ 

关于题为"拟订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草案，以期原则 

草案能够在本届会议上最后定稿"的项目,委员会能够根据主席的案文达 

成协商一致意见,并且建议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通过作为委员会报告的附 

件.所附的有关利用外层空间核动力源的原则。7'委员会注意到需要及 

早审查和可能修订这些原则,因此建议法律小组委员会通过其工作组审议 

及早审查和可能修订有关原则的问题. 

关于法律小组委员会的议程，委员会建议小组委员会应在其第三十二 

届会议上继续致力于它目前的议程项目。 

委员会还按照大会第46/45号决议的第30段审议了题为"空间技术 

的附带利益:审查目前的状况"的项目。委员会同意空间技术的附带利益 

在许多领域正在产生巨大的效益,并且注意到附带利益的重要性迅速增 

长。委员会注意到了中国72和俄罗斯联邦73提交的关于空间技术附带利 

益的工作文件。委员会还建议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考虑每年至少一次将 

促进空间技术附带利益的问题列人它的一个培训班、研讨会或专家会议， 

并且认识到委员会在有可能时在执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有关建议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的独特机会。 

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以其根据特别政治委员会建议
75
通过的1992年 

12月14日第47/67号决议,
74
赞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告;

76
请尚 

未成为各项关于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条约77締约国的国家考虑批准或加 

人这些条约;赞同委员会的建议,即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应通过 

其工作组:(a)继续审议对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进行及早 

审查和可能修订的问题;(b)继续审议有关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定界以及地 

球静止轨道的性质和利用的事项,包括审议在不妨碍国际电信联盟职能的 

情况下确保合理和公平使用地球静止轨道的方式和方法;(C)继续审议适 

用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应是为了促进所有国家的福利和利益，并特别要 

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这项原则所涉的法律问题；并请委员会在其第三十 

六届会议上继续审议题为"空间技术的附带利益:审查目前的状况"的议 

程项目。此外,大会还以其根据特别政治委员会的建议79通过的同日第 

47/68号决议,通过了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下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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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1 .国际法的适用性 

涉及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活动应按照国际法进行,尤其是《联 

合国宪章》和《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 

活动的原则条约》, 

原 则 2 . 用 语 

1. 为这些原则的目的，"发射国"和"发射⋯⋯的国家"两词是指， 

在与有关原则相关的某一时刻对载有核动力源的空间物体实施管辖和控 

制的国家。 

2. 为原则9的目的,其中所载"发射国"一词的定义适用于该原 

则。 

3. 为原则3的目的，"可预见的"和"一切可能的"两词是用来形 

容其实际发生的总体可能到达了据认为对安全分析来说是有可信可能 

性的程度的一类事件或情况."深人防范总概念"一词在适用于外层空 

间核动力源时是指用各种设计形式和航天操作代替或补充运转的系统，以 

防止系统发生故障或减轻其后果。实现这一目的并非一定要求每个单一 

部件都有冗余的安全系统。鉴于空间使用和各种航天任务的特殊要求,不 

可能把任何一套特定的系统或特点规定为实现这一目的所必须的。为原 

则3第2(d)段的目的，"使其进人临界状态"不包括诸如零功率测试这类 

确保系统安全所必需的行动。 

原则3.'安全使用的准则和标准 

为了尽量减少空间放射性物质的数量和所涉的危险,核动力源在外层 

空间的使用应限于用非核动力源无法合理执行的航天任务。 

1.关于放射性防护和核安全的一般目标 

(a) 发射载有核动力源的空间物体的国家应力求保护个人、人口和 

生物圈免受辐射危害。载有核动力源的空间物体的设计和使用应极有把 

握地确保使危害在可预见的操作情况下或事故情况下均低于第1(b)和(C) 

段界定的可接受水平。 

这种设计和使用还应极可靠地确保放射性材料不会显著地污染外层 

空间。 

(b) 在载有核动力源的空间物体正常操作期间,包括从第2(b)段界定 

的足够高的轨道重返之时,应遵守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建议的对公众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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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辐射防护目标。在此种正常操作期间,不得产生显著的辐照。 

(C)为限制事故造成的辐照,核动力源系统的设计和构造应考虑到国 

际上有关的和普遍接受的辐照防护准则。 

除发生具有潜在严重放射性后果之事故的或然率极低的情况外，核动 

力源系统的设计应极有把握地将辐照限于有限的地理区域,对于个人的辐 

照量则应限于不超过每年1 mSv的主剂量限度。允许采用若干年内每年 

5 mSv的辐照副剂量限度,但整个生命期间的平均年有效剂量当量不得超 

过每年1 mSv的主剂量限度。 

应通过系统设计使发生上述具有潜在严重放射后果的事故的或然率 

非常小。 

本段提及的准则今后若有修改,应尽快适用。 

(d)应根据深人防范总概念设计、建造和操作对安全十分重要的系 

统。根据这一概念,可预见的与安全有关的故障都必须可用另一种可能是 

自动的行动或程序加以纠正或抵消。 

应确保对安全十分重要的系统的可靠性,办法除其他外包括使这些系 

统的部件具有冗余配备、实际分离、功能隔离和适当的独立。 

还应采取其他措施提高安全水平。 

2 .核反应堆 

(a) 核反应堆可用于： 

(-）行星际航天任务； 

a第2(b)段界定的足够高的轨道； 

曰低地球轨道,条件是航天任务执行完毕后核反应堆须存放在足够 

高的轨道上； 

(b) 足够高的轨道是指轨道寿命足够长,足以使裂变产物衰变到大约 

为钶系元素活性的轨道。足够高轨道必须能够使对现有和未来外空航天 

任务构成的危险和与其他空间物体相撞的危险降至最低限度。在确定足 

够高的轨道的高度时还应考虑到毁损反应堆的部件在再人地球大气层之 

前也须经过规定的衰变时间。 

(C)核反应堆只能用高浓缩铀235燃料。核反应堆的设计应考虑到 

裂变和活化产物的放射性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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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核反应堆在达到工作轨道或行星际飞行轨道前不得使其进人临 

界状态. ' 

(e) 核反应堆的设计和建造应确保在达到工作轨道前发生一切可能 

事件时均不能进人临界状态,此种事件包括火箭爆炸、再人，撞击地面或 

水面、沉人水下或水进人堆芯。 

(0为显著减少载有核反应堆的卫星在其寿命低于足够高轨道的轨 

道上操作期间(包括在转人足够高轨道的操作期间)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应 

有一个极可靠的操作系统,以确保有效地和有控制地处理反应堆。 

3 .放射性同位素发电机 

(a) 行星际航天任务和其他脱离地球引力场的航天任务可使用放射 

性同位素发电机。如航天任务执行完毕后将发电机存放在高轨道上，则也 

可用于地球轨道。在任何情况下都须做出最终的处理。 

(b) 放射性同位素发电机应用封闭系统加以保护,该系统的设计和构 

造应保证在可预见的轨道条件下在再人高层大气时承受热力和空气动力, 

轨道运行条件在有关时包括高椭圆轨道或双曲线轨道。一旦发生撞击，封 

闭系统和同位素的物理形态应确保没有放射性物质散人环境,以便可以通 

过一次回收作业完全清除撞击区的放射性。 

原则 4 .安全评价 

1. 在发射时符合原则2第1段定义的发射国,应在发射之前在适用 

情况下与设计、建造或制造核动力源者，或将操作该空间物体者、或将从 

其领土或设施发射该空间物体者合作,确保进行彻底和全面的安全评价。 

这一评价还应涉及航天任务的所有有关阶段,并应顾及所涉一切系统,包括 

发射手段、空间平台、核动力源及其设备、以及地面与空间之间的控制 

和通信手段。 

2. 这一评价应遵守原则3所载关于安全使用的指导方针和标准. 

3. 根据《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 

活动的原则条约》第十一条,应在每一次发射之前公布这一安全评价的结 

果同时在可行的范围内说明打算进行发射的大约时间,并应通知联合国秘 

书长,各国如何能够在发射前尽早获得这种安全评价结果。 

原则5.重返时的通知 

1.发射载有核动力源的空间物体的任何国家在该空间物体发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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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而产生放射性物质重返地球的危险时,应及时通知有关国家。通知应按 

照下列格式： 

(a) 系统参数： 

H发射国的名称,包括.在发生意外事故时可以与其接触以索取更多 

资料或得到援助的有关当局的地址； 

(二）国际称号； 

Q发射日期和发射地区或地点； 

m对轨道寿命、轨道和撞击地区作出最佳预测所需的资料； 

(!)航天器的一般功能； 

(b) 关于核动力源的放射危险性的资料： 

H动力源的类型:放射性同位素/反应堆； 

(二）可能落到地面的燃料与受沾染和/或活化组件的可能物理状态、 

数量和一般放射特性。"燃料"一词是指作为热源或动力源的核材料. 

这份资料也应当送交给联合国秘书长。 

2. —旦知道发生故障,发射国即应提供符合上述格式的资料。资料 

应尽可能频密地加以更新,并且在预计重返地球大气稠密层的时刻接近时, 

增加提供最新资料的频率,以便国际社会了解情况并有充分时间计划任何 

被认为是必要的国家应变措施。 

3. 还应以同样的频率将最新的资料提供给联合国秘书长. 

原则6 .协商 

根据原则5提供资料的国家,应尽量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对其他国家 

的索取进一步资料的要求或协商的要求迅速予以答复。 

原则 7 .对各国提供的协助 

1.在接到关于载有核动力源的空间物体及其组件预计将重返地球 

大气层的通知以后,拥有空间监测和跟踪设施的所有国家均应本着国际合 

作精神,尽早向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国家提供它们可能拥有的关于载有核 

动力源的空间物体发生故障的有关情报,以便使可能受到影响的各国能够 

对情况作估计，并采取任何被认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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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载有核动力源的空间物体及其组件重返地球大气层之后： 

(a) 发射国应根据受影响国家的要求,迅速提供必要的协助,以消除实 

际的和可能的影响,包括协助査明核动力源撞击地球表面的地点,侦测重返 

的物质和进行回收或清理活动. 

(b) 除发射国以外的所有拥有有关技术能力的国家以及拥有这种技 

术能力的国际组织,均应在可能的情况下，根据受影响国家的要求,提供必 

要的协助。 

在根据上述(a)、 （b)分段提供协助时,应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需要。 

原则 8 .责任 

按照《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 

的原则条约》第六条,各国应为本国在外层空间涉及使用核动力源的活动 

承担国际责任，而不论这些活动是由政府机构或非政府实体进行,并应承担 

国际责任,保证本国所进行的此类活动符合该条约和这些原则中的建议。 

如果涉及使用核动力源的外层空间活动是由一个国际组织进行的,则应由 

该国际组织和参加该组织的国家承担遵守上述条约和这些原则中所载建 

议的责任. 

原则 9 .赔偿責任和赔偿 

1..按照《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 

活动的原则条约》第七条和《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8' 

的各项规定,发射或请人代为发射空间物体的每一国家，以及从其领土或设 

施发射空间物体的每一国家对此种空间物体或其构成部分所造成的损害 

应承提国际赔偿责任。这完全适用于此种空间物体载有核动力源的情 

况。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同发射空间物体时,各发射国应按照上述公约 

第五条对任何损害共同及单独承担责任。 

2. 此类国家按照上述公约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应按照国际法和公 

平合理的原则确定,以便提供的损害赔偿使以其名义提出索赔的自然人或 

法人国家或国际组织能够恢复至损害发生前的状态。 

3. 为了本原则的目的,所作的赔偿应包括偿还有适足依据的搜索、 

回收和清理工作的费用，其中包括第三方提供援助的费用. 

原则 1 0 .解决争端 

由于执行这些原则所引起任何争端将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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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谈判或其他既有的和平解决争端程序来解决。 

原则 1 1 .审查和修订 

这些原则应由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审查和修订,时间不应迟于原 

则通过后二年。 

(e)南极洲问题 

大会以其根据第一委员会建议 8 3通过的1992年12月9日第47/57 

号决议严注意到秘书长就第十六次《南极洲条约》协商会议报告所作的 

报告以及至于南非种族隔离少数人政权出席《南极洲条约》协商国会议 

的报告，欢迎秘书长至于南极洲环境状况的报告;85注意到联合国一些专 

门机构和计划署在第十六次《南极洲条约》协商会议上进行的合作,同时 

表示遗憾,认为尽管大会通过许多决议,但秘书长或其代表并未受邀出席 

《南极洲条约》协商国的各次会议,再次促请协商国邀请秘书长或其代表 

出席其今后的会议;呼吁《南极洲条约》协商国在南非建立不分种族的民 

主政府以前阻止南非全面参加协商国的会议;赞赏《南极洲条约》协商国 

按照《南极洲条约》第三条的规定,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 

《21世纪议程》第17章86做出承诺,将继续:(a)确保国际社会可以自由 

地获得在南极洲开展的科学研究活动所得的数据和资料;(b)加强国际科 

学界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取得这种数据和资料的机会,包括鼓励定期举办 

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促请《南极洲条约》协商国建立监测和执行机制,以 

确保1991年《马德里环境保护议定书》S8的各项规定得到执行;欢迎按 

照《马德里议定书》，禁止《南极洲条约》协商国在今后50年内在南极 

洲及其附近进行勘探和采矿。重申其呼吁使该禁止规定具有永久性；以及 

促请国际社会确保在南极洲的一切活动完全是为了和平科学研究而进行 

的,并且所有这类活动都能够确保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保护南极洲的环 

境,并造福全人类。 

3 .环境、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问题 

(a)环境问题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理事会第三届特别会议 8 9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理事会第三届特别会议于1992年2月3 

日至5日在内罗毕环境规划署总部举行。 

理事会在其第SS.rQ72号决定90中,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就关于大会 

1987年12月n日第42/186和第42/187号决议的进一步实质性后续行 

动的大会1989年12月22日第44/227号决议执行情况提出的综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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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在第42/186和第42/187号决议中大会分别通过《到2000年及其 

后的环境展望》和欢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92上述综合报告 

是根据三十八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的二十九个组织和机构所提出的资料 

编写的.大会还欢迎1987年大会通过第42/186和第42/187号决议后,在 

全球环境问题上国际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特别是《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 

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伦敦修正条款》
93
和《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 

处置巴塞尔公约》"的通过，关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全球条约的谈判, 

多项区域倡议以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筹备。而且,理事会在其第 

SS.ni/3号决定中,赞赏地注意到执行主任的分析报告,标题为"1972-1992 

年环境状况:拯救我们的地球——挑战与希望"；"深为关切报告和其他方 

面提出证据表明环境状况在许多方面继续恶化;并请执行主任通过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会议秘书长及环发会议筹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将他关于1972-

1992年环境状况的分析报告和本决定提请环发会议注意。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 9 6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筹备委员会于1992年3月2日至4月3日在 

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第四届会议。 

筹备委员会通过的决定包括有关法律事项的决定.尤其是,根据其决 

定,筹备委员会在其组织会议上建立的两个工作组和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 

议建立的第三个工作组在筹备委员会届会期间举行了会议，它们的报告载 

于筹备,员会报告的附件二、附件三和附件四。 

第三工作组审议了现有协定和文书概况及其后续行动的问题,一般权 

利与义务原则，及其他法律、机构及有关事项,以及跨部门问题,包括第一 

和第二工作组以及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提交第三工作组的问题的各个法 

律和机构方面。 

筹备委员会在其第4/4号决定中核可了第三工作组主席提交的《21 

世议程》各章草案,但须对括号内部分作进一步审议,该草案包括关于国际 

机构安排"和关于法律文书和机制的案文严在其第4/7号决定中,筹备委 

员会决定将关于所有类型森林的管理、养护和可持续开发的无法律约束 

力的全球协商一致意见的权威性原则声明转交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进 

一步审议‧，在其第4/10号决定中,筹备委员会决定将筹备委员会主席就关 

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提出的建议转交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进一步审议。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按照大会〗990年12月2】日第45/2】1号决议和1992年4月13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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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68号决定，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于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 

里约热内卢举行. 

向受邀参加会议的所有国家开放的会前磋商于1992年6月1日至2 

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以审议几项程序和组织事项。关于这些磋商的报告 

巳提交会议,其中所载建议作为会议工作安排的基础被接受。 

在一般性辩论之后,会议审议了其主要委员会的报告. 

1992年6月12日至13日,举行了会议的首脑会议部分.一百零二位 

国家或政府首脑或其私人代表做了发言. 

1992年6月14日,会议在题为"通过关于环境与发展的案文"的第 

1号决议中,注意到《联合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M和《生物多样性公 

约》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开放签署,并在里约热内卢分别由154 

个国家和一个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以及156个国家和一个区域性经济 

一体化组织签署,并通过作为本决议附件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 

卢宣言》、《21世纪议程》和《关于所有类型森林的管理、保存和可持 

续开发的无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协商一致意见的权威性原则声明〉》。同 

一天,会议还通过了第2和第3号决议-

附 件 一 

《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于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了会议， 

重申1972年6月16日在斯德哥尔摩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的宣言》"7并力求在其基础之上再提高一步， 

怀着在各国、在社会各关键部门和在人民之间创造新的合作水平,从 

而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 

致力于达成既尊重所有各方的利益又能保护全球环境与发展体系的 

完整性的国际协定， 

认识到我们的家园地球的整体相互依存性质， 

兹宣告： 

原 则 1 

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人有权顺应自然,过健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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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产能力的生活。 

原 则 2 

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拥有按照本国的环境与发展 

政策开发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并负有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 

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或在各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的责 

任。 

原 则 3 

发展权利必须实现,以便能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 

需要。 

原 则 4 

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构成 

部分，不能脱离这一进程予以孤立考虑. 

原 则 5 

为了縮小世界上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都应在根除贫穷这项基本任务之上进行合作,这是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绝对必要的条件。 

原 则 6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在环境方面最易受伤害的发展 

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需要应受到特别优先考虑。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国际 

行动也应当着眼于所有国家的利益和需要。 

原 则 7 

各国应本着全球伙伴精神,为保存、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 

和完整进行合作。鉴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负有共同 

的但是有差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承认,鉴于它们的社会给全球环境带来的 

压力,以及它们所掌握的技术和财力资源,它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 

力中负有责任. 

原 则 8 

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使所有人民都享有较高的生活素质,各国应当 

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型态,并推行适当的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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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则 9 

各国应当合作加强内部能力建设,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做法是通过交 

流科技知识来提高科学认识,并增强各种技术包括新技术和革新性技术的 

开发、修改利用、传播和转让。 

原 则 1 0 

环境问题最好是在所有关心环境的公民的参与下,在恰当的级别上加 

以处理。在国家一级,每一个人都应能适当取用公共当局所持有的关于环 

境的资料,包括关于在其社区内的危险物质和活动的资料，并应有机会参与 

各项决策进程。各国应通过广泛提供资料来便利及鼓励公众的认识和参 

与。应规定人人都能有效地使用司法和行政程序,包括补偿和补救程序。 

原 则 1 1 

各国应制定有效的环境立法。环境标准、管理目标和优先次序应反 

映它们所适用的环境与发展情况。一些国家所实施的标准对别的国家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不适当的,也许会使它们承担不必要的经济和 

社会代价。 

原 则 1 2 

为了更好地处理环境退化问题,各国应该合作促进一个起支持作用 

的、幵放的国际经济制度,使所有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的发展为环 

境目的而采取的贸易政策措施不应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种任意或无理歧 

视的手段或成为变相的限制。应该避免在进口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单方面 

采取对付环境挑战的行动。解决跨越国界或全球性环境问题的环境措施 

应尽可能以国际共识为基础。 

原 则 1 3 

各国应制定关于污染和其他环境损害的责任以及赔偿受害者的国内 

法。各国还应迅速并且更坚决地进行合作,进一步制定关于在其管辖或控 

制范围内的活动对在其管辖外的地区造成的环境损害的不利影响的责任 

和赔偿的国际法. 

原 则 1 4 

各国应进行有效合作，劝阻或防止任何造成环境严重退化或证实有害 

人类健康的活动及物质迁移和转让他国。 

原 则 1 5 

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采用防备措施。遇有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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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的充分可靠性为理由,延迟采取 

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退化-

原 则 1 6 

考虑到污染者原则上应承担污染费用的观点,国家当局应该努力促使 

内部吸收环境成本费用,并利用各种经济手段,要适当地照顾到公众利益, 

又不要使国际贸易和投资失常。 

原 则 1 7 

凡是可能对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拟议活动,均应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环境影响评价是一种国家手段,须由主管国家当局作决定。 

原 则 1 8 

各国应将可能对他国环境生产突发的有害影响的任何自然灾害或其 

他紧急情况立即通知这些国家。国际社会应尽一切努力帮助受灾国家. 

原 则 1 9 

各国应就可能具有重大不利的跨国界环境影响的活动向可能受影响 

的国家预先和及时地发出通知和提供有关资料,并应在早期阶段诚意地同 

这些国家进行磋商. 

' ' 原 则 2 0 

妇女在环境管理和发展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因此,她们的充分参加对 

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原 则 2 1 

应调动世界青年的创造力、理想和勇气,培养全球伙伴精神,以期实现 

可持续发展,保证人人有一个更好的将来。 

原 则 2 2 

由于土著人民及其社区和其他当地社区的知识和传统习惯,他们在环 

境管理和发展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各国应承认和适当维护他们的特性. 

文化和利益,并使他们能有效地参加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原 则 2 3 

受压迫、遭统治和被占领的人民,其环境和自然资源应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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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则 2 4 

战争本来就会破坏可持续发展.因此各国应遵守国际法关于在武装 

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规定,并于必要时合作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原 则 2 5 

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 

原 则 2 6 

各国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用适当方法和平地解决其一切环境争 

端. 

原 则 2 7 

所有国家和人民均应诚意地一本伙伴精神,合作实现本宣言所体现的 

各项原则,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 

附 件 二 

《21世纪议程》 

第 3 8 章 

国际体制安排行动依据 

38.1.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任务规定源于大会第44/228号决议, 

大会在该决议中除其他外,确认环发会议应在加强各国和国际努力以促进 

所有国家的可持久的无害环境发展的前提下,拟订各种战略和措施,终止和 

扭转环境恶化的影响，并确认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对解决环境退化 

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环发会议进程的政府间后继工作应在联合国系统的 

框架内进行,以大会为最高决策论坛,向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及有关的条 

约机构提供通盘指导.在这同时,各国政府以及区域经济和技术合作组织 

也有责任对环发会议的后继工作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系统及多边财政 

机构应该充分地支助各国政府的承诺与活动。从而,4国和国际的努力就 

会彼此互益。 

38.2. 为完成环发会议的任务,有必要在联合国系统内,以符合联合国 

在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的改组和振兴工作和为其提供投人,并以符合联 

合国的全面改革、包括秘书处正在进行中的改变的方式,而做出一个体制 

安排。本着改革和振兴联合国系统的精神，《 21世纪议程》和环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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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结论的执行必须以面向行动和结果的做法为基础,并且必须符合普 

遍、民主、透明、成本效益和负责的原则。 

38.3. 联合国系统具有多部门能力，许多专门机构拥有在环境与发展 

方面各种国际合作领域的广泛经验,因而处于独特地位,能够帮助各国政府 

建立更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格局，实现《21世纪议程》的目标和可持 

续发展。 

38.4. 联合国系统内所有机构在其各自职权范围内对于《21世纪议 

程》的实施工作均要发挥关键作用。为确保适当协调和避免《21世纪议 

程》实施工作的重复,联合国系统内各部门间应该在其职权范围和相对优 

势的基础上作好有效的分工。会员国可通过有关的理事机构确保这些任 

务恰当执行。为便利对各机构业绩表现的评价并增进对其活动的熟悉,应 

规定联合国系统内所有机构定期对其实施《21世纪议程》的活动详加说 

明和发表报告。也需要对它们的政策、方案、预算和活动不断进行严肃 

的审查。 

38.5. 非政府组织、科学界和私人部门以及当地团体和社区的继续 

积极和有效参与对于《21世纪议程》的实施工作是很重要的。 

38.6. 下面构想的体制安排是根据对财政资源和机制、技术转让、 

《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达成的协议。此外,在实质性行 

动与财政支助之间必须保持有效联系,这方面需要在联合国系统与多边财 

政机构之间对于在此体制安排范围内进行《21.世纪议程》的后继工作取 

得紧密而有效的合作。 

目 标 

38.7. 总目标是在国家、分区域、区域和国际各级,包括在联合国系 

统体制安排内，兼顾环境与发展问题。 

38.8具体目标应是： 

(a) 确保并审査《21世纪议程》的实施，以便在所有国家实现可持 

续发展； 

(b) 提高联合国系统在环境与发展领域的作用和职能。联合国系统 

的所有有关机构、组织和计划署均应为实施《21世纪议程》通过具体方 

案,并在各自的主管范围内为联合国的活动提供政策指导,或应各国政府的 

请求向其提供咨询意见； 

(C)加强联合国系统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合作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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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鼓励联合国系统与其他政府间和非政府的分区域、区域和全球 

性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合作与协调； 

(e) 加强有效执行、贯彻和审査《21世纪议程》所需的机构能力和 

安排； 

({)协助加强和协调环境与发展方面的国家、分区域和区域能力与 

行动； 

(g) 在《21世纪议程〉〉后续工作的体制安排范围内建立联合国各机 

关、组织、计划署与多边财政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和资料交流； 

(h) 对那些和环境与发展有关的持续问题和新兴问题做出回应； 

(i) 确保任何新的体制安排支持联合国系统振兴活力、明确责任划 

分和避免重复,并确保这种新安排尽可能依靠现有的资源。 

体制结构 

A .大会 

38.9. 大会作为最高的政府间机制，是有关环发会议后续工作的主要 

决策和评价机关。大会将组织对《21世纪议程》的实施情况进行定期审 

査。为完成这项工作,大会可以考虑进行这种审查的时间、方式和组织方 

面问题。尤其是,大会可考虑在经过高级别的充分筹备之后，至迟在1997 

年之前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对《21世纪议程》做出全盘审査和评估。 

B.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38.10. 从宪章所赋予其相对于大会的作用以及联合国正在经济、社 

会及有关领域进行的改组和振兴工作出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要协助大会, 

监督全系统协调《21世纪议程》的实施情况并在这方面提出建议。此外, 

经社理事会要承担指导全系统将联合国各项政策和方案的环境与发展方 

面事务在全系统范围内加以协调和整合的任务并向大会、有关专门机构 

和会员国提出适当的建议。经社理事会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六十四 

条,采取适当步骤，从各专门机构取得关于其在实施《21世纪议程》方面 

的计划和方案的定期报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安排定期审查第38.11 

段所设想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审查促进环境与发展相结合的 

全系统活动,要充分利用其高层次部分和协调部分。 

C.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38.11. 为了确保对环发会议采取有效的后续活动,以及增强国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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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使政府间在环境与发展问题相结合方面的决策能力得到合理化,并在国 

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审査《21世纪议程》的实施进度i应当依照《联合 

国宪章》第六十八条设立一个高层次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将 

在宪章所规定的经社理事会相对于大会的作用的范围内,向经社理事会报 

告.它将由适当顾到公平地域分配而选出的成员国家的代表组成。非该 

委员会成员国家的代表将具有观察员地位。该委员会应当让联合国系统 

各机关、计划署和组织以及各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积 

极参与，并鼓励非政府组织一一包括工业界、商业界和科学界参与。该委 

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应当不迟于1993年召开。该委员会应当由第3819段 

所设想的秘书处提供支助。目前,暂时请联合国秘书长确保做出适当的临 

时性行政秘书处安排。 

38.12. 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应当为该委员会的工作确定具体的组织 

方式,例如其成员、与处理环境与发展方面事项的其他联合国政府间机构 

的关系、开会的频度、时间长短和地点。这些方式应当考虑到当前正在 

进行的振兴和改革联合国在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的工作的进程,特别是 

大会1991年5月13日第45/264和1992年4月13日第46/235号决议及 

其他有关的大会决议所建议的各项措施。在这方面,请联合国秘书长在环 

境与发展会议秘书长的协助下,为大会编写一份报告,提出适当的建议和提 

议。 

38.13.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应有下列职能： 

(a) 监测整个联合,系统的《21世纪议程》的实施进度和结合环境 

与发展目标的活动,办法是分析与评价联合国系统负责各种环境与发展问 

题包括金融方面问题的所有有关机关、组织、计划署和机构所提出的报 

告； 

(b) 审议各国政府提出的关于《21世纪议程》实施情况的报告,包 

括关于它们进行的活动和所碰到的问题的资料,例如关于财政资源和技术 

转让的资料以及它们认为有关的其他环境与发展问题： 

(C)审查《21世纪议程》所载承诺的实施进度，包括与提供财政资 

源和转让技术有关的承诺； 

(d) 接收和分析具备适当能力的非政府组织包括科学界和私人部门 

在全盘实施《21世纪议程》范围内提供的有关投人； 

(e) 在联合国范围内增进同各非政府组织和独立部门以及联合国系 

统以外的其他实体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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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适当时审议有关缔约国会议可能提供的关于实施各项环境公约 

的进展情况的资料； 

(g) 根据综合审议各项与《21世纪议程》的实施情况有关的报告和 

问题的结果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适当建议； 

(h) 在适当的时候审议将由秘书长尽速进行的审査环发会议关于能 

力建设方案、资料网、工作队和其他旨在支助在区域和分区域级别上将 

环境与发展结合起来的机制的所有建议的结果。 

38.14. 在非政府组织的范围内,应考虑让决心实施《21世纪议程》 

的非政府组织、包括特别是妇女团体等主要团体的组织能够获得可得到 

的有关资料,包括联合国系统范围内产生的资料、报告和其他数据。 

D.秘书长 

38.15. 秘书长强而有效的领导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她)是联合国系 

统范围内成功推行环发会议后续工作和《21世纪议程》实施工作的体制 

安排的联络中心。 

E .高级别机构间协调机制 

38.16. 《21世纪议程》是国际社会结合环境与发展的行动的依据, 

应该是协调联合国系统范围内的有关活动的主要基础。为确保有效监 

测、协调和督导联合国系统参与环发会议的后续工作,有必要设立一个协 

调机制,由秘书长直接领导。 

38.17. 这项任务应交给以秘书长为首的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 

会)。行政协调会因而在多边金融机构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之间提供最高行 

政级别的重大联系和接口。秘书长应继续振兴该委员会的职能。联合国 

系统所有各种机构的首长都应与秘书长充分合作,使行政协调会能有效地 

展开工作,发挥它的关键作用,并确保《21世纪议程》成功实施。行政协 

调会应考虑设立一个特别工作队、小组委员会或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同时 

也要考虑到环境事务指定工作人员(环境事务指定人员)和国际发展机构 

环境问题委员会(发展机构环委会)的经验以及环境规划署和开发计划署 

各自的作用。其报告应提交有关的政府间机构. 

F .高级别咨询机构 

38.18. 各政府间机构、秘书长以及整个联合国系统也可以从一个高 

级别咨询委员会的专门知识获益,委员会由具有丰富的环境与发展知识包 

括有关科学知识的知名人士组成,其成员由秘书长按其个人能力任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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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秘书长应向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提出适当的建议。 

G .秘书处支助结构 

38.19. 一个除其他外还利用从环发会议筹备过程中所取得的专门知 

识的具有高度资格、有能力的联合国秘书处内的秘书处支助结构,对环发 

会议的后续工作和《21世纪议程》的实施是必要的。这个秘书处支助结 

构应同时对政府间和机构间协调机制的工作提供支助。具体组织决定属 

于作为本组织主要行政官员的秘书长的权限,秘书长应在考虑到《联合国 

宪章》第八条所确定的性别平衡和在目前正进行的联合国秘书处改革的 

前提下最佳地利用现有资源的必要性的情况下,尽速就所涉人员配备问题 

提出报告。 

H .联合国系统各机关、计划署和组织 

38.20. 在环发会议的后续工作中,尤其是在《21世纪议程》的实施 

工作中,联合国系统所有有关机关。计划署和组织在各自的专业和任务领 

域内,对于支助和辅助各国的努力将可发挥重要作用。可以通过鼓励各国 

维持在各理事会机构的一贯立场,使它们为促使环境与发展结合一起的努 

力做到互相协调和互相补充-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38.21. 在环发会议的后续工作中将需增进和加强环境规划署及其理 

事会的作用。理事会应在其任务范围内考虑到发展前景，对环境领域的政 

策指导和协调继续发挥作用。 

38.22. 环境规划署应集中注意的优先领域包括： 

(a) 加强其促进和推动整个联合国系统在环境方面的活动和考虑的 

促进作用;监测和评价——由联合国系统各机构更有效地参加观察地球方 

案,同时并扩大与民间的科学及非政府机构的关系;加强其早期警报功能, 

并使其运作； 

(b) 促进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并为此目的酌情提出各种政策； 

(C)发展和促进使用诸如自然资源核算和环境经济学等技术； 

(d) 环境监测和评价——由联合国系统各机构更有效地参加观察地 

球方案,同时并扩大与民间的科学及非政府研究机构的关系;加强其早期警 

报功能,并使其运作； 

(e) 协调和促进有关的科学研究,以便为决策提供一个统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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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向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各机关、计划署和组织分发环境资料 

和数据； 

(g) 通过同一般公众、非政府实体和政府间机构的合作，提高一般人 

对环境保护领域的认识和行动； 

(h) 进一步制订国际环境法,尤其是公约和准则,促进其执行,并协调 

由于数量日多的国际法律协定而出现的职能,除其他外,包括各公约秘书处 

的运作，其中应考虑到要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包括在可能情况下将 

今后设立的秘书处设在同一地点； 

(1)进一步发展和促进最广泛地利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包括在联合 

国系统各专门机构主持下和就每一重大经济发展项目或活动进行的活动； 

(j)促进无害环境技术资料的交流,包括法律方面,和提供训练； 

(k)促进分区域和区域合作及支助环境保护方面的有关倡议和方案, 

包括在确定为环发会议后续领域区域机制内发挥重大的促进和协调作用； 

(1)应要求向各国政府提供技术、法律和体制方面的咨询意见,以建 

立和加强其国家法律和体制构架,尤其是同幵发计划署的能力建设工作合 

作； 

(m)应要求支助各国政府和各发展机构与机关将环境方面纳人其发 

展政策和方案中,尤其是通过在方案制订期间提供环境、技术和政策咨询 

意见而做到这一点； 

(n)进一步发展环境紧急事故时的评估工作和援助工作。 

38.23. 为履行所有这些职能,但同时保留其作为联合国系统内环境 

领域的主要机构的作用,并考虑到环境问题的发展方面,环境规划署须能取 

得更多的专门知识和提供足够财政资源,并须与联合国系统各发展机关和 

其他有关机构更密切地合作。此外,环境规划署各区域办事处应予以加强, 

而又不削弱内罗毕总部的地位,同时环境规划署也应采取步骤加强其与开 

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的联络和交流。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38.24. 幵发计划署象环境规划署一样,也在环发会议的后续工作中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其外地办事处网络,推动联合国系统作出集 

体努力,在国家、区域、区域间和全球各级支援《 21世纪议程》的执行， 

为此,它利用各个专门机构以及其他从事业务活动的联合国组织和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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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知识。必须加强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驻地协调员的作用，以协调联合 

国业务活动在外地一级的活动。 

38.25.其作用应包括如下： 

(a) 作为组织联合国系统建立地方、国家和区域各级的能力的主导 

机构； 

(b) 代表各国政府调动捐助资源,用于受援国内的能力建设并酌情利 

用开发计划署捐助者圆桌会议办法； 

(C)加强本身的方案以支助环发会议后续工作,但不损及第五个方案 

周期； 

(d) 应要求协"助各受援国建立和加强与促进环发会议后续工作相关 

的国家协调机制和网络； 

(e) 应要求协助各受援国协调国内财政资源的调动工作； 

(0促进和加强受援国内妇女、青年和其他主要群体在《21世纪议 

程》实施工作中的作用和参与。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38,25.考虑到发展、国际贸易与环境;^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性,贸发 

会议在实施《21世纪议程》方面应发挥重要的作用,以符合其在可持续 

发展的领域经其第八届大会延长的任务。 

4. 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事处 

38.27. 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事处(萨赫勒办事处)如能得到更多的 

资源,在开发计划署的范围内并在环境规划署的支助下展开工作,其作用应 

当加强,以便发挥适当的主要咨询作用,并有效地参与实施《21世纪议 

S程》关于抗旱、治沙和土地资源管理的规定.在这方面受干旱和沙漠化 

影响的所有其他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特别注意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或 

已定为最不发达国家)都可以利用从中所得的经验。 

5. 联合国系统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以及其他有关的政府间组织 

38.28. 联合国系统所有专门机构、各有关组纟只以及其他有关的政府 

间组织在其各自的职权领域内应在实施《21世纪议程》各有关部分和环 

发会议其他决定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其理事机构可以根据《21世纪议 

程》考虑各种方法来加强和调整各种活动和方案,特别是关于促进可持续 

162 



发展的各种项目。此外,它们不妨考虑为可能需要额外资源的项目执行工 

作与各捐助者和金融机构做出特别安排。 -

I . 区域和分区域的合作与执行 

38.29. 区域和分区域合作将是环发会议成果的一个主要部分。各区 

域委员会、区域开发银行以及区域经济及技术合作组织可以在其各自议 

定的职权范围内以下列方式为这卞进程做出贡献： 

(a) 促进区域和分区域能力建设； 

(b) 促进将环境考虑纳人区域和分区域发展政策内； 

(C)酌情就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跨界问题促进区域和分区域合作。 

38.30. 各区域委员会应酌情发挥领导作用以协调各部门及联合国其 

他机构进行的区域和分区域活动并应协助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系 

统内各委员会和区域方案以及其他组织应审査根据《21世纪议程》酌情 

修改进行中活动的需要。 

38.31. 各区域委员会和其他有关组织、区域开发银行、非政府组织 

和区域一级的其他机构之间必须进行积极的合作和协作。环境规划署和 

开发计划署,连同各区域委员会将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尤其是在提供必要的 

援助方面,要特别重视建立和加强各会员国的国家能力。 

38.32. 环境规划和开发计划署和开发计划署以及其他各有关机构之 

间必须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来执行各种项目以遏止环境退化或其影响并支 

助区域一级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规划和管理方面的各种培训方案。 
e> • 

38.33. 各区域政府间技术和经济组织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帮助各国政 

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解决具有区域重要性的环境问题。 

38.34. 各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应发挥重大作用实施《21世纪议程》 

与抗旱和治沙有关各项规定。环境规划署、开发计划署和萨赫勒办事处 

应协助这些有关的组织并与它们合作。 

38.35. è酌情鼓励各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以及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 

之间在其他部门领域内进行合作。 

J.国家一级的执行 

38.36. 各国在环发会议后续工作和实施《21世纪议程》方面负 

有重要的作用。所有各国在国家一级的努力应当综合进行,以便能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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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的问题进行统筹处理。 

38.37. 联合国系统应当应要求支持在国家一级为配合支助和实施 

《21世纪议程》而做出的政策决定和活动。 

38.38. 此外,各国可以考虑编写国别报告。在这方面,联合国系统各 

机关应该应要求协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各国也可考虑拟订国家行 

动计划以促进实施《21世纪议程》。 

38.39. 现有的援助联合团体、协调小组和圆桌会议应该更加努力地 

将环境方面的考虑和有关的发展目标纳人其发展援助战略,并应考虑重新 

确定和适当调整其成员和业务,以便促进这一进程并更好地支持各国将环 

境与发展结合起来的努力。 

38.40. 各国不妨考虑设立一个负责《21世纪议程》后续工作的国 

家协调机构。这个机构将从各非政府组织的专门知识得到利益处,而它可 

以向联合国提出意见和有关的资料。 

K .联合国各机构与各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 

38.41. 环发会议后续工作的成功取决于实质行动与财支助之间的 

有效挂钩,而这需要联合国各机构与多边金融组织进行齊切和有效的合 

作。秘书长和联合国各规划机构组织和多边金融组织的首长在不仅通过 

联合国高级别协调机构(行政协调委员会)，而且也通过区域和国家各级上 

促进这一种合作方面负有特别的责任。特别是，各个多边金融机构和机制 

以及农发基金的代表都应积极参与负责《21世纪议程》后续行动的政府 

间机构的审议工作。 

‧L.非政府组织 

38.42. 各非政府组织和主要团体是实施《21世纪议程》的重要伙 

伴。各有关非政府组织,包括科学界、私人部门和妇女团体,应当得到机会 

做出贡献,并同联合国系统建立适当的关系.应当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非政 

府组织和它们自行组成的网络。 

38.43. 联合国系统一包括各个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以及所有 

政府间组织和论坛应与非政府组织协商,采取措施： 

(a)制定公开而有效的方法,使非政府组织一一包括与主要团体有关 

的非政府组织——都能够参加为审查和评价《21世纪议程》在各级的实 

施情况而设定的进程,并推动它们对此做出贡献； 

164 



(b)考虑到秘书长按照审査进程就《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提交 

大会的报吿以及所有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组织和论坛的有关报告中 

所载非政府组织审査制度和评价进程所得的结果. 

38.44. 应制定程序,让非政府组织一包括与主要集团有关的非政 

府组织发挥扩大作用,并根据环发会议使用的程序认可其资格.这些组织 

应当有机会取得联合国系统编制的报告和其他资料。大会应早日审査加 

强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系统内与环发会议后续进程有关的各种活动的 

途径， 

38.45. 环发会议注意到为实施《21世纪议程》而提出的其他体制 

性倡议，例如设立一个非政府地球理事会的提议以及关于指派一个后代监 

护者的提议和各地政府和商业部门提出的其他倡议。 

第 3 9 章 

国际法律文书和机制 

行动依据 

39,1.应当考虑到要确认下列普遍性多边和双边条约制定过程的重 

要方面： 

(a) 进一步制定关于可持续的发展的国际法,并特别注意到慎重使环 

境问题与发展问题取得平衡； 

(b) 有需要澄清和加强现有环境领域的国际文书或协议与各有关社 

会和社会经济协议或文书的关系,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需要； 

(C)在全球一级,所有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参与和协助制定关于促 

进可持续的发展的国际法的重要性.目前有许多关于环境问题的国际法 

文书和协议是未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充分参与和协助而制定的,因而可能需 

要加以审査,以反映出发展中国家所关心的问题和利益,从而确保这些文书 

和协议的平衡； 

(d) 应当对发展中国家在试图加强其关于环境法领域的国家立法能 

力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e) 今后关于逐步制定和编纂可持续的发展方面的国际法的项目应 

当考虑到国际法委员会正在进行的工作； 

(f) 对关于逐步制定和编纂可持续的发展方面的国际法的任何协商 

通常应当是在普遍范围内进行,并考虑到各个区域的特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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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标 

39.2. 审查和制定国际环境法的总目标应当是，评价和促进这一法律 

的效力和通过各项考虑到普遍原则和所有国家的特殊不同需要和所关心 

问题的有效国际协定或文书,来促进环境和发展政策的结合。 

39.3. 具体目标为： 

(a) 确定和处理妨碍有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参与或适当执行国 

际协议或文书的各种困难问题,并酌情进行审査和修订,以期使环境和发展 

问题相结合,并为这些协定或文书的执行奠定健全的基础； 

(b) 为今后在全球、区域或分区域一级上关于可持续的发展的立法 

工作确定优先事项，以期特别通过使环境和发展的问题相结合而增进这一 

领域国际法的效力； 

(C)促进和支持所有有关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国际协议 

和文书的谈判、执行、审查和管理,包括提供适当的技术和财政援助和为 

此目的的其他现有机制，以及酌情实施差别义务； 

(d) 通过逐步制定经全球和多边协商的协议或文书来促进各项考虑 

到各国的不同情况和能力的国际环保标准。各国认识到环境政策应针对 

环境退化的根源,以免各种环境措施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限制。为环境采 

取的贸易政策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上任意的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者 

掩饰的限制.应避免以单方面行动来应付进口国管辖范围外的环境挑 

战。为解决国际环境问题而采取的环境措施应尽可能以国际协商一致为 

基础.为达成某些环境目标而采取的措施可能需要辅以贸易措施才能行 

之有效。如果发现必须采取贸易政策措施来促进环境政策的落实时,就应 

采用若干原则和规则。其中除其他外可以包括非歧视原则;关于所选用措 

施应是实现目标所霈最少贸易限制的原则；确保采用与环境有关的贸易措 

施的透明度和充分通知国家规定的义务;以及必需考虑发展中国家在致力 

于国际议定环境目标时的特殊条件和发展需要。 

(e) 考虑到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需要和关切,确保各有 

关方面有效、充分和迅速地实施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并促进及时审查和 

修订协定或文书； 

(f) 提高管理各项协议和文书的机构、机制和程序； 

(g) 确定和预防特别是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议或文书的实际或可能的 

冲突;以期确保使这些协议或文书相互一致。发生冲突时应予适当解决； 

166 



(h)研究和考虑扩大和加强各机制,特别是联合国系统的能力，以在有 

关各方的同意下》酌情况,查明、避免和解决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国际争端， 

要充分考虑到现有双边和多边协议，以解决这些争端； 

活 动 

39.4. 执行活动和手段应按照上述行动依据和目标加以考虑，无损于 

每一国家在大会提出这方面的提议的权利。这些建议可按可持续的发展 

问题单独汇集印发。 

A .用于促进可持续的发展的国际法的 

审查、评价和行动领域 

39.5. 在确保所有有关国家有效参与的情况下,各方可定期审查和评 

价现有国际协议或文书的过去的成绩与效力,以及将来制订可持续的发展 

方面的法律的优先次序。这可包括审查是否可以按照大会第44/228号决 

议斟酌制订各国在可持续的发展领域的权利的义务.在某些情况下,应注 

意到是否可能照顾到不同的情况,办法是差别义务或渐进适用.作为执行 

此一任务的一种选择办法,可以遵循从前环境规划署的做法,即各国政府指 

派的法律专家可按今后决定的适当时间间隔开会，从较宽广的环境与发展 

角度来讨论问题。 

39.6. 应当考虑制定符合国际法的措施,处理在武装冲突中对环境造 

成国际法所不容的大规模破坏的问题。大会和第六委员会是处理这个问 

题的适当论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具体职权和作用应当受到考虑； 

39.7. 鉴于非常有必要确保核发电安全和无害环境,并且为了加强这 

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应当努力完成当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构架内持续进 

行的拟订一项核安全公约的谈判。 

B.实施机制 

39.8. 国际协议的缔约方应审议各项程序和机制来促进与审査这些 

协议的有效，充分和迅速实施。为此,各国除其他外,可： 

(a) 建立关于国际法律文书的有效、充分和迅速实施的有效率而实 

际的报吿制度； 

(b) 审议环境规划署等有关国际机构可以协助进一步发展这种机制 

的适当途径。 

C .有效参与国际法的制订 

39.9. 在所有这些和将来可能要进行的其他活动中,以上述的行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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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目标为基础,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有效参与应通过适当提供 

技术援助和(或)资金援助予以确保。发展中国家应得到"占先"支助,不 

仅是在它们执行国际协议或文书的国家努力方面,也是在有效参与谈判新 

的或订正的协议或文书和在这种协议或文书的实际国际运用方面。支助 

手段应包括,协助建立特别是与可持续的发展的有关的国际法方面的专门 

知识,并确保得到必要的参考资料和科学/技术专门知识. 

D .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争端 

39,10.在避免和解决争端方面,各国应当进一步研究和考虑各种办 

法,以扩大当前可用的技术的范围,并使其更加有效,同时除其他外,考虑到 

在现有国际协定、文书或机构范围内所得到的有关经验，并在适当情况下 

考虑到它们的执行机制,例如避免和解决争端的方式.这可包括就可持续 

发展领域可能导致同其他国家发生争端的情况交换数据和信息、发出通 

知和进行协商以及按照《联合国宪章》以有效的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机 

制和程序,包括在适当情况下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并将这些机制和程序写人 

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条约。 

附 件 三 

《关于所有类型森林的管理、保存和可持续开发的无法律约束力的 

全球协商一致意见权威性原则声明》 

序 言 

'(a)林业这一主题涉及环境与发展的整个范围内的问题和机会,包括 

社会经济可持续地发展的权利在内。 

(b)这些原则的指导目标是要促进森林的管理、保存和可持续开发, 

并使它们具有多种多样和互相配合的功能和用途。 

(C)关于林业问题及其机会的审议应在环境与发展的整个范围内总 

体且均衡地加以进行,要考虑到包括传统用途在内森林的多种功能和用途 

和当这些用途受到约束或限制时可能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压力,以及可持 

续的森林管理可提供的发展潜力。 

(d) 这些原则反映有关森林问题的第一个全球性协商一致意见。各 

国在对迅速实施这些原则作出承诺时也决定,不断评价这些原则对推进有 

关森林问题的国际合作是否允当。 

(e) 这些原则应适用于所有地理区域和气候带，其中包括南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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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温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的所有类型森林,即天然森林和人工森 

林。 

(0所有类型森林包含各种既复杂又独特的生态进程,而这些进程是 

促使它们目前有能力和可能有能力提供资源来满足人类需要以及环境价 

值的基础,因此,良好的森林管理和保存是拥有这些森林的国家政府所关切 

的问题,并且对当地社会和整个环境也十分重要。 

(g) 森林是经济发展和维持所有生物所必不可少的。 

(h) 确认许多国家的森林管理、保存和可持续开发责任是分配给各 

联邦.国家、州、省和地方一级的政府,而每个国家根据其宪法和/或国家 

立法应在适当的政府级别上实行这些原则。 

原则/要点 

1. (a)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具有按照其环境政 

策开发其资源的主权权利,同时亦负有责任，确保在它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 

活动,不致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其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引起损 

(b)为取得森林的保存和可持续开发带来的利益,其议定的全部增加 

费用需要国际合作的加强和由国际社会公平分担。 

2. (a)各国拥有根据其发展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根据与可持 

续发展和法律相一致的国家政策>使用、管理和开发其森林的主权和不可 

剥夺权利,包括在总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范围内，根据合理的土地使用政策, 

把这些地区改作其他用途。 

(b)森林资源和森林土地应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以满足这一代人和 

子孙后代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精神方面的需要。这些需要是森林产品 

和服务，例如木材和木材产品、氷、粮食.饲料、医药、燃料、住宿、就 

业、娱乐、野生动物住区、风景多样性、碳的汇和库以及其他森林产 

品。应采取措施来保护森林,使其免受污染的有害影响,包括空气污染、火 

灾、虫害和疾病,以便保持它们全部的多种价值。 

(C)应确保及时提供可靠和准确的关于森林和森林生态系统的资料， 

这是促进大众的认识和做出有根据的决策所必不可少的。 

(d)各国政府应促进和提供机会,让有关各方包括地方社区和土著居 

民、工业界、劳工界、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森林居民和妇女,参与制定、 

执行和规划国家森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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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国家政策和战略应提供一个便于做出更多努力的框架，包括 

建立和加强各种体制,制定各种方案以便管理、保存和可持续地幵发森林 

和林区。 

(b)建立在现有组织和机制之上的国际体制机构安排应斟酌情况促 

进森林领域内的国际合作。 

(C)环境保护和社会与经济发展中所有与森林和林区有关的方面均 

应加以一体化和全面化. 

4. 应认识到各种森林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上维持生态 

过程和平衡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包括在保护脆弱的生态系统、氷域和淡水 

资源方面的作用,作为生物多样性和生物资源的丰富仓库以及用来生产生 

物技术产品的遗传物质和光合作用的来源。 

5. (a)国家森林政策应确认土著居民、地方社区和森林居民，对他 

们的认同、文化和权利给予正当的支持。应为这些群体创造适当条件，使 

他们在森林使用方面获得经济利益，进行经济活动,实现和保持其文化特征 

和社会组织,以及适当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包括通过土地永远使用安排，作 

为对森林进行可持续管理的奖励。 

(b)应积极促进妇女在森林的管理、保存和可持续开发领域充分参 

与一切方面的工作。 

6. (a)所有类型的森林,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提供可再生生物 

能源,对满足能源需求起了重要作用,家用和工业用薪材的需求必须通过可 

持续的森林管理和植树造林来满足。为此,应认识到种植本地树种和外来 

树种对提供燃料和工业用木材的可能贡献。 

(b)国家政策和方案应考虑到森林的保存、管理和可持续开发与生 

产、消费、再循环和/或森林产品的最终处置有关'的一切方面之间的关 

系。 

(C)对森林产品和劳务以及对环境的代价和利益的经济和非经济价 

值进行全面评价,应在确实可靠程度内有利于就森林的保存、管理和可持 

续幵发问题做出决定。应促进制定和改进这类评价的方法学。 

(d)应肯定、加强和推广一种认识,即植林和永久性的农作物作为可 

持续的和无害环境的可再生能源和工业原料的作用。应认识和提高它们 

对维持生态过程、抵消对原始林/老森林的压力以及提供区域就业和有当 

地居民充分参与的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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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自然森林也是货物和劳务的来源,应促进它们的保存、可持续管 

理和使用。 

7. (a)应努力促进有助于国家持久且无害环境地发展森林的国际经 

济气氛,包括促进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形式，根除贫穷,促进粮食保障. 

(b)应向那些有大片森林区并建立保护包括原始林在内的林区方案 

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具体的财政资源。这些资源应明显地用在那些可以刺 

激经济活动和社会替代活动的经济部门。 

8. (a)应致力于绿化全世界的工作。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应 

采取积极明确行动,酌情从事造林、重新造林和保护现有森林的工作。 

(b)应通过在贫脊的、退化和经过滥伐的土地上进行复原工作、重 

新造林、再植林，并通过管理现有森林资源等资源生态、经济和社会上健 

全的方式,努力保持并增加森林覆盖面,提高林区生产力, 

(C)森林管理、保存和持续开发的政策和方案的执行,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应受到国际上财政和技术合作的支持,包括适当私营部门的支持. 

(d) 可持续的森林管理和利用应当依照国家发展政策和优先事项,并 

根据无害环境的国家准卿进行。在拟订这种准则时,应当斟酌情况在适当 

的时候考虑到国际公认的有关方法和标准。 

(e) 森林管理应与吡邻区域的管理相结合,以便保持生态平衡和可持 

续的生产力。 

(0森林的管理、保存和持续幵发的国家政策和/或法律应包括保护 

生态上能存活的代表性的或独特的森林,如原始/古老森林和文化、精神、 

历史、宗教和在其他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和在国家一级有重要性的森林。 

(g) 生物资源,包括遗传材料的取得，应适当顾及森林所在国的主权权 

利,并应依照共同议定条件分享从这些资源所获得生物技术产品的技术和 

利益。 

(h) 国家政策应确保在行动有可能对重要森林资源产生严重不利影 

响和这种行动须由国家主管当局作出决定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9. (a)国际社会应支持发展中国家为加强管理、保存和可持续地开 

发其森林资源而做的努力,要考虑到调整其外债的重要性,特别是因向发达 

国家净转移资源而加重外债，以及因森林产品、特别是加工产品进人市场 

机会改善而代替价值降低所产生的问题。在这方面,也应特别注意正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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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 

(b)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应设法解决保存和可持续地利用森林资源 

的工作遭遇的阻力以及地方一级特别是经济和社会上依赖森林和森林资 

源的贫困都市和农村人口缺少其他选择等问题. 

(C)国家所有类型森林政策的制订应考虑到森林部门外部的影响因 

素对森林生态系统和资源所施加的压力和要求,并应设法寻求处理这些压 

力和要求的跨部门手段。 

10. 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财政资源,使它们能以可持续的 

方式管理、保存和开发森林资源,包括植林和重新造林,以及遏止砍伐森林 

和森林与土壤的退化。 

11. 为了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加强本国能力和更完善地管理,保 

存和开发其森林资源,应当,酌情况促进、协助和资助依照《21世纪议 

程》各项有关规定,以优厚的条件,包括减让性和优惠性条件,获得和转让 

无害环境的技术及相关的专门技能. 

12. (a)国家机构在瑋当考虑到生物、物理、社会和经济变量的情 

况下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森林资源清查和评估以及在可持续的森林管 

理、保存和开发领域方面的技术发展及其应用应通过国际合作等有效模 

式予以加强。在这方面也应注意可持续收成的非林木产品的研究和发 

展 。 ' 

(b)国家和在适当情况下区域和国际机构所具有的森林和林木管理 

的教育、培训、科学、技术、经济、人类学和社会能力是保存和可持续 

地开发森林的主要因素,应予以加强。 

(C)国际之间应加强和扩大森林和森林管理的研究和发展成果的资 

料交流，并在适当情况下,充分利用教育和培训机构,包括私有部门的教育 

和培训机构。 

(d)有关保存和可持续地开发森林的适当本国能力和地方知识,应通 

过机构和财务支助并在有关的当地社区居民的合作下获得承认、尊重、 

登记、发展和在适当情况下纳人方案的执行。因此,利用本国知识所得利 

益应由这些人民公平均分。 

13. (a)森林产品的贸易应该根据非歧视性的多边商定条例和程序 

以及符合国际贸易法和惯例的规定。在这方面,应推动林产品公开的自由 

国际贸易。 

172 



(b)降低或消除关税壁垒和阻碍,提供附加值较高的林产品及其本地 

加工品进人市场的机会和有利的价格均应予鼓励，以便使生产国更好地保 

存和管理其可再生的森林的资源。 

(C)将环境成本和效益纳入市场力量和机制内,以便实现森林保存和 

可持续开发，是在国内和国际均应予以鼓励的工作。 

(d) 森林保存和可持续开发政策应与经济、贸易和其他有关政策结 

(e) 应避免可能导致森林退化的财务、贸易、工业、运输和其他政 

策和做法。应鼓励旨在管理、保存和可持续地开发森林的适当政策，包括 

适当情况下提供奖励. 

14. 与国际义务或协议有所抵触的限制和/或禁止木材或其他森林产 

品国际贸易的单方面措施应当撤销或避免，以求实现长期可持续的森林管 

理。 

15. 危害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一级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全的污染 

物,特别是气载污染物,包括产生酸性沉淀的污染,应加以控制。 

决 议 2 

向巴西人民和政府致谢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应巴西政府邀请,于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了会 

议， 

1. 深切感谢巴西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先生阁下,他作为联合国环境 

与发展会议的主席,对会议的圆满成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2. 表示深深感谢巴西政府使得会议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并且提供 

了优良的设施、工作人员和服务供会议使用； 

3. 请巴西政府向里约热内卢州、里约热内卢市和巴西人民转达环 

发会议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予与会者的招待和热情欢迎； 

4. 赞赏地认识到巴西政府继续决心实现环发会议的各项目标,并且 

决定在里约热内卢设立一个国际可持续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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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议 3 

出席环发会议的代表的全权证书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核可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进行的审议 

大会在其根据第二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的19 9 2年1 2月2 2日第 

47/1990号决议中,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赞同 

环发会议在1992年6月14日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 

言》、《21世纪议程〉〉'n和《关于所有类型森林的管理、保存和可 

持续开发的无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协商一致意见权威性原则声明》；1"满意 

地注意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5和《生物多样性公约》I'6在 

环发会议上幵放供签署,获得多国家的签署,并强调必须尽快使这两项公约 

生效;并决定至迟在1997年召开一届特别会议，全面审议和评价《21世纪 

议程》。大会并在其第47/191号决议中,注意到秘书长在环发会议秘书长 

协助下编写的关于环发会议体制于方面后续安排的报告及其中所载各 

项建议和提案，核可《21世纪议程》第38章所载关于联合国环境会议国 

际体制方面后续安排的建议,尤其是关于设立高级别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 

各项建议。 . 

而且,大会在其第47/192号决议中,回顾《21世纪议程》，特别是关于 

可持续利用和养护公海海洋生物资源的第17章方案领域C,以及世界渔 

业管理和发展会议通过的《渔业管理和发展战略》，"8并注意到1992年5 

月6日至8日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国际负责任捕鱼会议所通过的《坎昆 

宣言》，1'
9
决定按照环发会议商定的任务规定，在1993年由联合国主持召 

开一个跨界鱼类和高度洄游鱼类政府间会议,此会议应在大会第四十九届 

会议之前完成工作;又决定，会议将:(a)列举和评价有关养护和管理这些鱼 

类的现存问题;(b)审议如何改善各国在渔业方面的合作;(c)拟订适当的 

建议;并重申会议的工作和结果均应完全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2
" 

的各项规定,对于洄游范围包括和超越专属经济区的鱼类(跨界洄游鱼类) 

和高度洄游鱼类,各国应全面实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公海捕鱼的 

条款规定。大会在其第47/188号决议中,满意地欢迎环发会议的结果和建 

议,特别是《21世纪议程》第12章"脆弱生态系统的管理:防沙治旱"； 

决定在大会主持下设立一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拟订一项在发生严重干旱 

和(或)沙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国际公约,以便在1994年 

6月前完成该公约的定稿；又决定该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开放给所有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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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成员国参加.而且,大会在其第47/195号决议中，欢迎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在1992年5月9日通过了《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呼吁尚未签署或加人公约的国家酌情签署或加人该 

公约,尚未批准、接受或核准公约的所有签署国批准、接受或核准该公约, 

使其可以生效；决定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应继续运作,以便按照公约的规定筹 

备第一届締约国会议,并在这方面为公约第21条所规定的临时安排的有 

效运作做出贡献;并请该委员会酌情向大会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提供关于其工作的资料,尤其是就《21世纪议程》第9章 

所做工作的资料。 

(b)技术转让国际行为守则 

大会在根据第二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的1 9 9 2年 1 2月 2 2日第 

47/182号决议'21中,注意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关于1992年就 

技术转让国际行为守则进行协商的报告;I23并请贸发会议秘书长按照贸发 

会议第八届大会通过的《卡塔赫纳承诺》的有关条款,继续与各国政 

府就制订国际行为守则今后的行动方向进行协商。 

(C)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1" 

在本报告报道期间,对难民的国际保护既令人鼓舞,也令人失望。在解 

决非洲、中美洲和东南亚某些长期的难民状况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 

是,诸如在非洲之角的自愿难民状况继续成为重大的挑战,而且新的难民流 

动方兴未艾。在中东,波斯湾危机对保护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最近在 

中欧和东欧的情况也相同，在这些地区民族冲突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来的时间最长的大规模人员流动。 

许多难民问题极难解决以及新的和复杂的难民状况的出现,着重说明 

了努力制定保护难民的新方法和措施的重要性。为此,高级专员方案执行 

委员会设立的解决办法和保护问题工作组提出的报告，报告审议了七类 

寻求庇护和避难的人员。这七类人是:适用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 

约》的人;适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 

方面的公约》或《卡塔赫纳宣言》的人;另有一些由于人为的灾害 

被迫离境或被禁止返回的人、由于自然或生态灾害或极端贫困而被迫离 

境或被禁止返回的人；申请难民地位但被确认不属于以上四类人之一的人； 

国内被迫流离者;和无国籍人。执行委员会在其第四十二届会议上审议了 

工作组的报告之后,请高级专员召开必要的执行委员会国际保护问题全体 

小组委员会的闭会期间会议，以继续对工作组报告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 

其他一些有关的保护事项进行建设性讨论,并力求对该报告的以行动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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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的适当后续行动、报告的建议以及其他有关事项达成协商一致的意 

见。 

保证尊重难民权利是保护的关键。因此,做出努力,增强基本人权组织 

的监督也就成为难民专员办事处保护活动的一个重要焦点,难民专员办事 

处力求促进的是防止出现造成难民逃离的状况，并且推动创造难民返回的 

条件。按照这一构想，难民专员办事处执行委员会吁请高级专员继续对国 

际人权组织的审议做出贡献,并积极参与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的筹备工 

作和会议。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公约及难民专员办事处四十周 

年之际举办了各类以保护为目的的宣传活动,包括政府官员举办了 3 0多 

个难民法律培训讲习班以及有关地位确定程序的其他一些训练班。难民 

资料中心进一步发展了其难民资料的服务、出版、图书馆服务和难民资 

料中心的国际网络.难民资料中心继续发表有关难民的（(难民文摘》季 

刊和文献目录,继续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协作出版《国际难民法杂志》。难 

民资料中心保留了具体与难民有关的资料的文南目录资料库,该资料库目 

前收集了英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的9 000多项条目.难民资料中 

心还有三个资料库分别收藏了:有关难民地位的确定、庇护和国籍的各国 

立法的全部条文;有关难民保的国际文书全文;和有关难民地位确定或难 

民权利的各国家法庭和法院的裁决摘要. 

在1992年10月5日至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un上,委员会重申高级专员的保护责 

任为其首要责任,就是在国际难民法和适用的区域文书框架内,适当考虑到 

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作为一种非政治、人道主义和社会职责来履行,履行 

这些职责需要根据《联合国宪章》，以国际责任、团结和负担分担为基础, 

同难民专员办事处以及在各国之间进行合作;鼓励未加人关于难民地位的 

1951年公约和1967年议定书' 3 2的国家加人,以便促进进一步的国际 

合作,应付和解决难民问题；还注意到各締约国关于1951年公约和1967年 

议定书所规定责任的执行情况的报告很有价值;再次敦促所有那些尚未答 

复高级专员分散发的关于执行情况的调査表的国家做出答复;重申作为难 

民保护基础的不驱回和庇护原则至关重要；赞赏关于保护难民妇女的指导 

方针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33重申其关于难民妇女和国际保护问题的第 

64(XLI)号结论；关切地注意到目前难民问题的范围和复杂性,一些国家或 

地区有正在形成新的难民情况的潜在危险,由于全球政治、社会和经济气 

候不断变化,难民保护工作面胞着各种挑战,因此赞扬高级专员主动倡议召 

开关于国际保护的工作组内部会议,其建议载于关于国际保护的说明,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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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实际办法迎接新的、多方面的保护挑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基础,以便 

使高级专员所关心的人士能按其情况得到所需要的保护；注意到促进难民 

法律的重要性,将这作为应急反应、便利防止和解决难民问题的一个要素, 

呼吁高级专员继续加强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宣传和培训活动;喜见以修订版 

介绍难民专员办事处关于难民儿童的指导方针的倡议;关于再版《难民专 

员办事处应急手册》的计划，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扩大手册 

中所没有的现在对妇女和儿童的保护问题，以便把关于保护难民妇女的指 

导方针和关于难民儿童的指导方针中的更详细信息包括在内。 

大会进行的审议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的1992年12月16日第 

47/105号决议I
34
中,满意地注意到已经有114个国家成为1951年《关于 

难民地位的公约》和(或)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决定书》的締约国,大 

力重申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国际保护职责的本质和各国 

在该办事处执行这项职责时予以充分合作、特别是通过加人和全面而有 

效地执行有关的国际和区域难民文书给予合作的必要;赞赏地确认在实施 

《保护难民妇女的指导方针》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欢迎高级专员因关心大 

批难民和被迫流离者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建议任命一名环境协调员来负 

责拟订指导方针和采取其他措施,将环境考虑纳人高级专员办事处特别是 

在最不发达国家的方案之中；并认识到需推动难民法作为应付紧急情况以 

及协助防止和解决难民问题的一个因素,吁请高级专员继续加强其办事处 

的训练和宣传活动。 

(d)国际麻醉品管制 

国际文书的现况 

在1992年,又有一个国家成为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I36的缔约 

国、又有四个国家成为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1"的缔约国,又有一个 

国家成为《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1972年议定书》的缔约国,us 

又有三个国家成为经《1972年3月25日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 

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单一麻醉品公约》I39的缔约国,又有17个国家 

成为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締 

约国。 

大会进行的审议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21992年12月16日第47/98号决 

议中,意识到审议国际合作取缔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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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需求、贩运和分销问题的大会第十七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 

言》和《全球行动纲领》I
43
是协调各国扑灭人类这一祸害的努力的一个 

重要步骤;重申禁止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的斗争应继续基于严格尊重 

《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所揭示的各项原则,特别是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以及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吁请各国加紧采取行动,促 

进打击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斗争中的有效合作,从而有助于创造实现这 

一目标的有利气氛,并吁请各国不得将这个问题用于政治目的；重申绝不能 

以取缔毒品贩运的国际斗争为理由来违反宪章和国际法所揭示的各项原 

则,尤其是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情况下自由决定本身的政治地位并寻 

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以及各国有责任按照宪章各项规定尊 

重这项权利。 ' 

大会在其第47/99号决议中,铭记第十七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 

言》承诺将继续不断地审査《全球行动纲领》所载的活动,决定在其第四 

十八届会议上举行四次高级别全体会议,以便紧急审査禁止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物的非法生产、销售、需求、贩运和分销的国际合作现况。 

而且大会在其第47/100号决议中回顾了其1989年12月15日第 

44/141号决议,请秘书长以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机构间一级协调 

关于拟定管制于麻醉品滥用的联合国全系统行动计划的工作,并回顾秘书 

长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0年第二届常会提出关于《联合国管制麻醉品 

滥用全系统行动计划》的报告作为促进联合国系统内的麻醉品管制活 

动的协调、相互补充而不重复的文本,重申在《全球行动纲领》和《管制 

麻醉品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中所表示的承诺,吁请各 

国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个别地并与其他国家合作,促进并执行《全球行动 

纲领》所载的任务和建议,以期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尽可能广泛地将 

纲领落实为实际行动；吁请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特别是与《联合国管制麻醉 

品滥用全系统行动计划》有关系的机构,制订各机构的具体执行计划，将 

《全系统行动计划》所载各项任务和活动完全纳人各机构方案之中,并向 

秘书长报告在制订这类机构具体计划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载人《全系统 

行动计划》的附件。 

而且，大会在其第47/101号决议中,重申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 

作为麻醉品滥用的国际协调一致行动的主要中心的作用十分重要,注意到 

秘书长关于为执行〗991年12月16日第46/104号决议'46所采取的措施 

的报告,并欢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禁毒署）迄今为止为管制麻醉 

品所作的努力；重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1年6月21日通过的第 

1991/38号决议,其中要求麻醉药品委员会对禁毒署给予政策指导,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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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活动.大会在其第47/102号决议中,重申国际社会在打击麻醉品滥用和 

非法贩运方面共同分担责任的原则:(一)关于禁止麻醉品溫用和非法贩运 

的国际行动,注意到了秘书长的报告;'47重申谴责一切形式的毒品贩运罪 

行,促请各国遵守共同分担责任的原则,继续采取有效的国际行动打击这种 

罪行;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在"做出全球响应,应付全 

球挑战"的主题下推动和监测1991-2000年联合国禁止麻醉品滥用十年 

的各种活动;欢迎趋势倾向于批准和执行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经《197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以及 

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和(二)关于取 

缔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供应、需求、贩运和分销的《全球 

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全球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 

报告;"8重申保证执行《全球行动纲领》和《管制麻醉品滥用今后活动的 

综合性多学科纲要》所载的任务规定。 

最后,大会在其第47/97号决议中,铭记《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于1990年11月11日生效，而且到目前为止,己有63 

个国家批准或加人该公约,注意到秘书长根据1990年12月18日的第 

45/146号决议提出的报告;"9促请尚未批准或加人该公约的国家尽早批准 

或加人该公约,使公约的规定更具普遍效力；还促请各国采取必要的法律和 

行政措施,使它们的国内司法规章与公约的精神和范畴相符合;再次促请所 

有尚未批准或加人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及经《1972年议定书》 

修正的该公约和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的国家批准或加人这些文书。 

(e) A权问题 

(1 )国际文书的现况和执行'况 

H 国 际 人 权 公 约 

1992年,又有14个国家成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 

缔约国,15个国家成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締约国,7 

个国家成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2 

个国家成为1989年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 

任择议定书》1"的締约国。 

a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 

1992年,又有三个国家成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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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的19 9 8年1 2月1 6日第 

47/78号决议中,注意到秘书长就《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的现况提出的报告;1"对己批准或加人公约的国家数目表示满意;再次重 

申深信各国普遍批准或加人公约并执行其规定,是实现向种族主义和种族 

歧视进行战斗第二个十年的目标以及在第二个十年后继续采取行动的必 

要条件;要求尚未批准或加人公约的国家批准或加人公约；要求公约缔约国 

考虑发表公约第14条所规定的声明的可能性。而且,大会在根据第三委 

员会建议同一天通过的第47/79号决议中,I58赞赏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为执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进行战斗的第二个十年行动的纲领》所做的工作;赞赏地注意到委员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的工作报告。1"大会在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同一天 

通过的第47/77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参考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在其 

第四十届和第四十一届会议上所提建议,修订并最后敲定示范立法草案以 

指导各国政府颁布反对种族歧视的进一步立法,并尽快出版和分发这份文 

件;再次请教科文组织尽快编写教材和教学辅助材料,促进关于人权及反对 

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教学、培训和教育活动,要特别着重小学和中学教 

育的活动. 

(3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国际公约》 

1992年,又有四个国家成为《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 

缔约国。 .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6 6通过的1992年12月1(5日第 

47/81号决议1"中,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 

约》的现况的报告;167强调普遍批准公约的重要性,这将切实促进实现 

《世界人权宣言》及其他人权文书的理想;再次呼吁尚未批准或加人 

公约的那些国家立即批准或加人公约。 

m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枧公约》' 6 9 

1992年,又有10个国家成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締 

约国。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的建议1"通过的1992年12月16日第 

47/94号决议™中,对越来越多的会员国批准或加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表示满意,并支持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建议即提请注意 

那些不符合公约的目标和宗旨的保留;促请还没有批准或加人公约的所有 

国家尽快批准或加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的现况的报告尸2并请秘书长每年向大会提出关于公约现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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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注意到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十届会议'
7 3
和第十一届会议的报 

告;请公约缔约国尽一切努力,按照公约第18条的规定和委员会所订的准 

则,提出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初次报告以及第二次和以后的定期报告,在提 

出这些报告方面同委员会充分合作。 

( 5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 S 

1992年,又有7个国家成为《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締约国。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7 7通过的1992年12月16日第 

47/113号决议'76中,欢迎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报告;178注意到《禁止酷刑和 

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缔约国提交报告的情 

况;再次要求各国作为优先事项成为公约缔约国;请所有正在批准或加人公 

约的国家和尚未做出声明的缔约国按照公约第21条和第22条的规定做 

出声明,并考虑是否可能撤回对第20条的保留。 

( A )《儿童权利公约》' 7 9 

1992年,又有20个国家成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締约国。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的19 9 2年1 2月16日第 

47/112号决议180中,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儿童权利公约》现况的 

报告;对为数众多的国家己签署、批准或加人了公约表示满意；吁请所 

有尚未签署、批准或加人公约的国家作为优先事项签署、批准或加人公 

约;呼吁提出保留的公约缔约国审査它们的保留是否符合公约第51条的 

规定及国际法的其他有关规则;欢迎儿童权利委员会在第一届会议期间取 

得了建设性和有益的成果,包括通过关于缔约国将提交的初次报告的形式 

和内容的一般准则;'83核可1992年11月11日《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 

会议协商一致通过的决议中所载的建议。'M 

而且,大会在同一天也是根据第三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的第47/126 

号决议ISS中,回顾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1990年9月30日通过的《儿童 

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和《1990年代执行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 

世界宣言的行动计划》、普及教育世界会议1990年3月9日通过的 

《普及教育世界宣言》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1992年6月14日通 

过的《21世纪议程》'89第25章,表示深为关注世界各地有关街头儿童涉 

及严重罪案、麻醉品滥用、暴力和卖淫事件和报道日益增多;强调严格遵 

守《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是迈向解决街头儿童问题的重要一步;请儿童 

权利委员会考虑是否可能对街头儿童问题作出一般性评论;并建议儿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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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委员会和其他有关的条约监测机构,在审议締约国的报告时，牢记这个曰 

益严重的问题。 

(‧t)《保护所有移徒工人及其家底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的19 9 2年1 2月16日第 

47/110号决议中,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 

员权利国际公约》现况的报告;促请所有会员国优先考虑签署、批准或 

加人该公约,并希望公约早日生效;并请秘书长通过世界人权新闻运动及人 

权领域的咨询服务方案,为宣传公约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和协助。 

(A)有效执行各项国际人权文书,包括国际人权文书所规定的报告义务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通过的1 9 9 2年 1 2月 1 6日第 

47/111号决议'M中,赞同人权条约机构主持人各次会议为报告程序的精 

简、合理化和改进所提出的结论和建议,并支持各条约机构和秘书长在 

各自职权范围内为此做出的不懈努力;对独立专家关于可能采取的长期办 

法以加强根据联合国人权文书规定现有和可能设立的机构的有效作业的 

研究报告表示满意,同时根据人权条约机构主持人第四次会议报告所 

载的结论和建议,'98要求更新独立;^家的报告;请秘书长高度优先考虑设, 

立一个电脑化数据库，以增进条约机构运作的效率和效能;赞同对《消除一 

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修正。 

(2)普遍实现各国人民自决权利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通过的1992年12月16日第47/83 

号决议中,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各国人民自决权利的报告，
2
<»重申普遍实 

现所有各国人民、包括在殖民、外国和外来统治下的人民的自决权利,是 

切实保障和尊重人权以及维护和促进这种权利的一个基本条件；宣布坚决 

反对外国军事干预、侵略和占领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在世界某些地区已 

导致人民自决权利及其他人权受到压制,并要求人权委员会对外国军事干 

预、侵略或占领导致的人权、特别是自决权利受到侵犯的问题继续给予 

特别注意.而且,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2"3同一天通过的第47/82 

号决议
2
"=

2
中,吁请所有国家充分忠实地执行联合国关于殖民和外国统治 

下的人民行使自决和独立权利的各项有关决议;重申各国人民为争取独 

立、领土完整、民族统一以及摆脱殖民统治、种族隔离和外国占领，以一 

切可用的手段进行的一切形式斗争，都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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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房佣兵作为手段侵犯人权并阻止人民行使自决权利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ses通过的1992年12月16日第47/84 

号决议2°4中,再次欢迎《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 

约》
2
^获得通过,赞赏地注意到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谴责持 

续招募、资助、训练、集结、转运和使用雇佣兵的活动以及一切其他形 

式对雇佣兵的支持,因为这些活动和支持的目的是颠覆和推翻非洲国家和 

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并打击为行使其自决权利而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 

民族解放运动;重申使用雇佣兵以及招募、资助和训练雇佣兵是所有国家 

严重关切的罪行，违反《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宗旨和原则;吁请尚未加人 

或批准该公约的所有国家考虑早日采取行动,加人或批准该公约. 

(4)《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通过的1 9 9 2年 1 2月 1 8日第 

47/135号决议M8中,经审议秘书长的说明,2'»通过了载于该决议附件中的 

《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请秘书 

长确保尽可能广泛散发这项宣言，并将其列人下一版的《人权：国际文书汇 

编》；请联合国有关机构和机关,包括各个条约机构以及人权委员会的代表 

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的代表,在其任务规定的范围内对该宣 

言给予应有的重视。 

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 

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 

大会， 

重申宪章所宣布的联合国的基本宗旨之一是不分种族、性别、语言 

或宗教,促进并鼓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重申对基本人权、人的尊严与价值、男女权利平等及大小各国权利 

平等的信念， 

希望促进载于下列文书的各项原则的实现：《联合国宪章》、《世界 

人权宣言》、"1《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2'2《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 

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2'6和《儿童权利公约》2'7以及其他举世或 

区域一级通过和联合国个别会员国之间缔结的有关国际文书， 

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关于在族裔、宗教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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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个人权利的规定所鼓舞， 

考虑到促进和保护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 

的权利有利于他们居住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强调在基于法治的民主范围内,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不断促进和实现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 

必然会有助于增强各国人民间和各国家间的友谊与合作， 

考虑到联合国在保护少数群体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 

铭记在联合国系统内,特别是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 

委员会和根据国际人权公约'6和其他有关国际人权文书所设立的那些机 

构,在促进和保护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 

方面迄今所做的工作，考虑到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保护少数群体 

和为促进和保护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 

所做的重要工作， 

认识到关于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 

方面霜要确保更加有效地执行各项国际人权文书， 

兹宣布《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 

言》如下： 

第 1 条 

1. 各国应在各自领土内保护少数群体的存在及其民族或族裔、文 

化、宗教和语言上的特征并应鼓励促进该特征的条件。 

2. 各国应采取适当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以实现这些目的. 

第 2 条 

1. 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下称属于少数 

群体的人)有权私下和公开、自由而不受干扰或任何形式歧视地享受其文 

化、信奉其宗教并举行其仪式以及使用其语言。 

2. 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权有效地参加文化、宗教、社会、经济和 

公共生活. 

3. 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权以与国家法律不相抵触的方式切实参加 

国家一级和适当时区域一级关于其所属少数群体或其所居住区域的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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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权成立和保持他们自己的社团。 

5. 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权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与其群体的其他成 

员及属于其他少数群体的人建立并保持自由与和平的接触，亦有权与在民 

族或族裔、宗教或语言上与他们有关系的其他国家的公民建立和保持跨 

国界的接触。 

第 3 条 

1. 属于少数群体的人可单独和与其群体的其他成员一起行使其权 

利,包括本宣言规定的权利,而不受任何歧视. 

2. 不得因行使或不行使本宣言规定的权利而对属于少数群体的任 

何人造成不利。 

第 4 条 

1. 各国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属于少数群体的人可在不受任何歧 

视并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情况下充分而切实地行使其所有人权和基本 

自由。 

2. 各国应采取措施,创造有利条件,使属于少数群体的人得以表达其 

特征和发扬其文化、语言、宗教、传统和风俗，但违反国家法律和不符国 

际标准的特殊习俗除外， 

3. 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充 

分的机会学习其母语或在教学中使用母语。 

4. 各国应酌情在教育领域采取措施,以期鼓励对其领土内的少数群 

体的历史、传统、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属于少数群体的人应有充分机会 

获得对整个社会的了解。 

5. 各国应考虑采取适当措施,使属于少数群体的人可充分参与其本 

囯的经济进步和发展. 

第 5 条 

1. 国家政策和方案的制订和执行应适当照顾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 

合法利益。 

2. 各国间的合作与援助方案的制订和执行应适当照顾属于少数群 

体的人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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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条 

各国应就涉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问题进行合作,包括交流资料和经 

验,以期促进相互了解和信任。 

笫 7 条 

各国应进行合作,促进对本宣言规定的权利的尊重。 

第 8 条 

1. 本宣言的任何规定不得妨碍各国履行有关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 

国际义务。各国特别应真诚地履行根据其作为締约国的国际条约和协定 

所承担的义务和承诺。 

2. 行使本宣言规定的权利不得妨害一切个人享受普遍公认的人权 

和基本自由。 

3. 各国为确保充分享受本宣言所规定的权利而采取的措施不得因 

其表现形式而视为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所载平等权利。 

4. 本宣言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允许从事违反联合国宗旨和原 

则、包括国家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任何活动。 

第 9 条 

联合国系统内的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应在各自权限范围内促进全 

面实现本宣言规定的权利和原则。 

(5)发展权利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
2
'

9
通过的199 2年12月18日第 

47/123号决议中,重申《发展权利宣言》，220铭记1992年6月14日 

《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所宣布的各项原则,22'而且经审议 

秘书长根据人权委员会1991年 2月22日第1991/15号决议 2 2 3和大会 

1991年12月17日第46/123号决议编写的综合报告,222重申发展权利对 

所有国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关切地注意到秘书长的综合报 

告;请秘书长就《发展权利宣言》的有效实施和促进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 

九届会议提出具体建议,要考虑到在该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就此问题 

发表的意见以及根据人权委员会1992年2月21日第1992/13号决议 2 2 4 

第3段可能提出的进一步评论和建议,而且,重申需要有诸如评价机制等适 

当的途径和方法,以确保促进、鼓励和加强《发展权利宣言》所载的各项 

原贝!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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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权与赤贫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 2 2 6通过的19 9 2年12月18日第 

47/134号决议225中,重申赤贫和社会排斥是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因此必须 

采取国家和国际紧急行动予以消除；表示满意人权委员会在其1992年2 

月21日第1992/11号决议227中请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着手研 

究赤贫问题,特别是针对下列各方面:赤贫对陷人赤贫者享受和行使所有人 

权和基本自由产生何种影响；最贫穷人民如何努力行使这些权利并充分参 

加所在社会的发展;什么条件容许最贫穷人民有效表达他们的经验和意见, 

并实际参与实现人权；用什么方法来确保更好地了解最贫穷人民和为他们 

工作的人员的经验和意见。 

(7)消除一切形式的宗教不容忍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 2 2 9通过的199 2年12月18曰第 

47/129号决议228中,重申思想、良心、宗教和信仰自由是来自人的固有 

尊严的一项人权,是保证人人不受歧视均能享有的权利;敦促各国确保其宪 

法和法律制度为思想、良心、宗教和信仰自由提供充分保障,包括如出现 

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不容忍和歧视时,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吁请所有国 

家按照《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的 

规定,23"承认人人有权举行与宗教或信仰有关的礼拜或集会,并设立和维 

持用于此种目的的处所;还吁请所有国家根据其国家立法,尽力确保各个宗 

教地点和寺庙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建议联合国人权领域的咨询服务方案 

适当优先注意对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利的促进和保护工作,特别是按 

照国际人权文书和照顾到宣言的规定起草基本法律文本的工作；鼓励人权 

事务委员会优先考虑它宣布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3
1有关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问题的第18条编写一般性评论的打箅;要求人权 

委员会继续审议执行该宣言的措施。 

(8)《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 2 3 3通过的199 2年12月18日第 

47/133号决议232中,宣布如下《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是适 

用于所有国家的原则文书,并敦促做出一切努力，使本宣言能普遍为人所知 

并得到广泛遵守： 

第 1 奈 

1.任何造成被强迫失踪的行为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侵犯,并应作为 

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公然严重侵犯《世界人权宣言》2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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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并由这一领域各项国际文书所重申和发展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种 

行为加以谴责。 

2.这种强迫失踪将失踪者置于法律保护之外,并给失踪者本人及其 

家属造成巨大痛苦。这种行为违背了保障包括以下权利的国际法准则：法 

律面前人的地位得到承认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安全的权利以及免受酷刑 

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权利。这种行为还侵犯 

了生命权或对生命权构成严重威胁。 

第 2 条 

1. 任何国家均不得进行、允许或容忍造成被强迫失踪的行为。 

2. 各国应采取国家和区域极别的行动，并与联合国合作,尽一切努力 

防止和根除被强迫失踪事件。 

第 3 条 

每个国家应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以防止和终止 

在其管辖下的任何领土内造成被强迫失踪的行为。 

第 4 条 . 

1. 所有造成被强迫失踪的行为都是根据刑法应以相应的处罚予以 

惩治的罪行,这种处罚应考虑这些罪行的极其严重的性质。 

2. 对于那些虽然参与被强迫失踪行为但能使受害者生还或自愿提 

供消息从而有助于查明被强迫失踪案件的人,国家立法可考虑从轻处理. 

笫 5 条 

除适用的刑罚之外,犯案者以及组织、默许或容忍被强迫失踪的国家 

或国家当局在不妨害当事国按照国际法原则承担的国际责任的情况下,对 

被强迫失踪还负有民法责任。 

第 6 条 

1. 不得援引任何公共机构包括民政、军事或其他机构的任何命令 

或指示作为造成被强迫失踪的理由。任何接到这种命令或指示的人有权 

利和有义务不服从这种命令或指示。 

2. 每个国家应确保禁止指令、授权或怂恿任何被强迫失踪行为的 

命令或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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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执法人员的培训应强调本条第1和第2款的上述规定。 

第 7 条 

不得援引任何特殊情况,不论是战争威胁、战争状态、内部政治不稳 

定还是任何其他公共紧急状况,作为造成被强迫失踪的理由。 

第 8 条 

1. 如果有充分理由认为驱逐、回返(驱回)或引渡某人会使其有被强 

迫失踪的危险,任何国家都不得将该人驱逐、驱回或引渡到另一个国家。 

2. 为了确定是否存在这种理由,主管当局应斟酌一切有关的因素,包 

括在适用的情况下考虑到有关国家是否有一贯粗暴、公然或大规模侵犯 

人权的情事。 

第 9 条 

1. 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在上文第7条所指的情况下,为防止被强迫失 

踪,必须行使采取迅速而有效的司法补救措施的权利,以确定被剥夺自由的 

人的下落或健康状况和(或)査明下令或执行剥夺自由行为的当局。 

2. 在这种诉讼程序中,国家主管当局应有权进人一切关押被剥夺自 

由的人的地方和这些地方的每一部分以及进人有理由相信可能找到他们 

的任何地方。 

3. 按照国家法律或根据一国加人的任何国际法律文书而有权进人 

这种地方的任何其他主管当局也可进人这种地方。 

第 1 0 条 

1. 应将任何被剥夺自由的人安置在官方认可的拘留地点,并遵照国 

家法律,在拘留后立即交由司法当局处理。 

2. 应将他们遭到拘留一事以及他们的拘留地点、包括转移的准确 

情况立即通知其家属、律师或任何其他有合法理由关心这种情况的人,除 

非有关人员表示与此相反的愿望。 

3. 每一拘留地点应保有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的最新正式登记册。 

此外,每个国家应采取措施保有类似的集中登记册。登记册中的资料应提 

供给上一款提到的人员、任何司法或其他主管和独立的国家当局以及按 

照当事国的法律或根据当事国加人的任何国际法律文书有权得到这种资 

料的任何其他主管当局,凡査询被拘留者下落的均应获得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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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1 条 

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的释放方式必须允许可靠的核査,以证实他们确 

已被释放,并证实他们获释时的情况可以保证他们身体健全并能充分行使 

他们的权利. 

第 1 2 条 

1. 每个国家应在其本国法律中制定规则,规定受权发布剥夺自由命 

令的官员可在何种条件下发布这种命令,并对无合法理由拒绝提供任何被 

拘留者情况的官员制订出惩罚条例。 

2. 每个国家还应严格监督负责捉拿、逮捕、拘留、关押、转移和 

监禁的所有执法人员以及经法律授权可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其他官员，包括 

建立一套明确的指挥系统。 

第 1 3 奈 

1. 每个国家应在任何知情或具有合法利益关系的人指称有人遭受 

强迫失踪时,确保前者有权向主管和独立的国家当局提出申诉并获得该当 

局对此申诉进行迅速、彻底和公正的调查。任何时候只要有合理的理由 

相信已发生被强迫失踪事件,即使没有人正式提出申诉,国家也应立郎将此 

事交由该当局调査。不得采取任何措施取消或妨碍调查。 

2. 每个国家应确保主管当局具有进行有效调査所必需的权力和资 

源,包括有权传唤证人、提供有关文件和立即赶赴现场调查。 

3. 应采取步骤,确保所有与调査有关的人，包括申诉人、律师、证人 

和调查人员受到保护，免遭恶劣对待、恐吓或报复。 

4. 上述调査结果应要求,可供所有有关人员査阅,除非这样做会影响 

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 

5. 应采取步骤,保证对在提出申诉时或在调査程序期间出现的任何 

恶劣对待、恐吓或报复或任何形式的干涉予以应有的惩罚。 

6. 应按照上述程序不断进行调查，直至査明被强迫失踪的人的命运 

为止。 

第 1 4 条 

任何人若被指控在某一国犯下造成被强迫失踪的行为,一旦经官方调 

査有事实表明应有理由予以起诉,即应送交该国民政主管当局进行起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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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除非已按有关的现行国际协定将其引渡给希望行使管辖的另一国审 

理。所有国家均应采取任何可以采取的合法和适当行动,将其管辖或控制 

下被认为应为造成被强迫失踪行为负责的人绳之以法。 

第 1 5 条 

如果有理由认为某人,不论其动机如何,曾参与如上文第4条第1款所 

指的性质极其严重性质的行为,国家主管当局在决定是否给予庇护时,应考 

虑这一事实。 

第 1 6 条 

1. 被指控犯有上文第4条第1款所指任何一种行为的人,在接受上 

文第13条规定的调查期间,应停止一切公职。 

2. 他们只应在各国普通主管法院受审,不应在任何其他特别法庭特 

别是军事法庭受审。 

3. 在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项规定的情况下,审理这 

种案件时不得允许特权、豁免或特别豁免。 

4. 应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有关的有效国际协定的有关规 

定,保证被认为应为这种行为负责的人在调査及最后起诉和审理的所有阶 

段都得到公正的待遇。 

第 1 7 条 

1. 只要犯案者继续隐瞒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而且实际真相仍未 

査清,构成被强迫失踪的行为即应视为是一种继续犯罪。 

2. 当《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第2条规定的补救办法 

不再有效时,在重新确定法律补救办法之前,应中止与被强迫失踪行为有关 

的诉讼时效限制. 

3. 如果有任何与被强迫失踪行为有关的诉讼时效限制,这种限制应 

是实质性的并与罪行的极其严重性质相称。 

第 1 8 条 

1. 对于犯有或指称犯有上文第4条第1款所指罪行的人,不应适用 

任何特别赦免法律或其他可能使他们免受任何刑事诉讼或制裁的类似措 

施。 

2. 在行使赦免权时,应考虑到被强迫失踪行为的极其严重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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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9 条 

遭受被强迫失踪的人及其家属应得到补偿,并应有权得到充分的赔偿, 

包括得到尽可能完全恢复正常所需要的条件。如果受害者因被强迫失踪 

行为而死亡,他们的家属也应有权得到赔偿。 

第 2 0 条 

1. 各国应防止和制止对父母遭受强迫失踪的儿童以及母亲在被强 

迫失踪期间生下的儿童加以绑架的行为,并应努力寻找这些儿童和査明其 

身分,将他们送还其出生的家庭. 

2. 鉴于有必要保护上一款所指儿童的最大利益，在承认收养制度的 

国家内,应提供机会对这些儿童的收养进行审查,特别是应有可能使任何在 

被强迫失踪期间办理的收养无效。但是,在上述审查期间,如果儿童血统最 

近的亲属表示同意,这种收养应继续有效。 

3. 对父母遭受强迫失踪的儿童或母亲在被强迫失踪期间生下的儿 

童加以绑架的行为以及篡改或隐匿可证实儿童真正身分的文件的行为，应 

构成性质极其严重的罪行，并应受到相应的惩罚。 

4. 为此目的,各国应酌情締结双边和多边协定. ， 

第 2 1 条 

本宣言的规定不妨害《世界人权宣言》或任何其他国际文书的规定, 

并且不得解释为限制或克减其中的任何规定， 

而且,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 2 3 5通过的1992年12月18日第 

47/132号决议234中,对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人道主义工作 

表示满意,并感谢同工作组进行合作的各国政府;欢迎人权委员会1992年 

2月2 8日第1 9 9 2 / 3 0号决议决定按照委员会1 9 8 0年 2月2 9日第 

20(XXXVI)号决议2"规定把工作组的任期延长三年;请各国政府采取适当 

的立法或其他措施来防止和制止强迫失踪的做法,并针对这一问题在国家 

和区域各级采取行动并与联合国合作;要求工作组在执行其任务时要照顾 

到《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的各项规定。 

(9)草率处决和任意处决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 2 3 9通过的199 2年12月18日第 

47/136号决议"8中,再次强烈谴责世界各地不断发生的许多法外处决、 

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事件;要求终止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做法;紧急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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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联合国各机关、各专门机构、区域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采取有效行动，同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包括法外处决的行径进行斗争,并 

予以消灭;重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2年
7
月20日第1992/2

4
2号决定, 

其中理事会核可人权委员会决定24。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任期三年,审议 

有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问题,并且核可委员会请秘书长继续为特别报 

告员提供一切必要协助;欢迎特别报告员在其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 

第四十五届、第四十六届、第四十七届和第四十八届会议提出的报告24' 

内为消除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所提出的建议. 

(10)民族清洗和种族仇恨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2 3 4通过的1992年12月16日第 

47/80号决议242中,回顾《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 

公约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对不论发生在任何地方的助长仇 

恨和暴力的民族清洗政策和做法深感震惊并重申其1992年8月25日第 

46/242号决议,毫无保留地谴责民族清洗和由种族仇恨所引起的暴行;强烈 

反对旨在助长任何形式种族仇恨和民族清洗的政策和意识形态；重申民族 

清洗和种族仇恨与普通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完全不相容;重申其信念,凡 

犯下或命令他人犯下民族清洗行为的人都必须个别对这种行为负责,并应 

予绳之以法;要求所有犯下或命令他人犯下民族清洗行为的人立即停止这 

种行为;吁请所有国家合作,消除一切形式的民族清洗和种族仇恨。 

(11)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2 4 5

通过的1992年12月18日第 

47/125号决议
244
中,重申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对切实享有人权和 

基本自由可能做出重要贡献,并重申联合国系统内各区域间在这个领域的 

资料和经验的交流也可能有所改进,同时铭记应以区域文书补充普遍公认 

的人权标准，并且各人权条约机构的主持人1990年10月1日至5日在日 

内瓦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已指出,国际文书和区域文书的规定方面有某些 

出人,可能在执行时会出现困难,246决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247欢迎秘书 

处人权事务中心继续提供合作与援助以进一步加强现有的增进和保护人 

权的区域安排和区域机制;还欢迎在这方面人权事务中心提供密切合作,举 

办人权领域的区域和分区域培训班和讲习班,目的是提高对各个区域的增 

进和保护人权问题的了解,以及为增进和保护普遍接受的人权标准而改进 

程序并审査各种制度；请在人权领域尚未做出区域安排的那些地区的国家 

考虑缔结协定,以便在它们各自区域内建立适当的区域机制来增进和保护 

人权;请为筹备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而召开的区域会议的主办者促使更 

多国家批准和加人联合国各项人权条约，并促进实施那些已获得普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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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权标准。 

(12)通过促进国际合作和强调非选择性、公正和客观的重要性 

来加强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行动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2 4 9通过的1992年12月18日第 

47/131号决议248中,重申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各国人民权利平 

等和自决的原则,所有各国人民都有权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决定 

其政治地位和寻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并且每个国家都有责任在宪 

章条款的范围内尊重这一权利,包括尊重领土完整;重申促进和鼓励尊重人 

权和基本自由以及继续警惕在任何地方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是联合国 

的一项宗旨也是所有会员国与本组织合作进行的任务；请所有会员国根据 

《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他有关国际文书来进行其 

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活动,并且不要ôâ行不符合这一国际法律架构的活动；认 

为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应能有效和切实地为防止大规模和公然侵犯所有 

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迫切任务并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申明作 

为国际社会正当关切的事项,促进、保护和充分实现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应以非选择性、公正和客观原则为指导,且不应以遂政治目的；请会员国在 

其各自法律制度范围内并依照国际法，特别是宪章以及国际人权文书所规 

定的义务,酌情考>^通过其认为适当的措施,以便进一步推动在促进和鼓励 

尊重人权和基本I由方面的国际合作；并要求人权委员会根据本决议及该 

委员会1992年2月28日第1992/39号决议"。继续审査加强联合国在这 

方面的行动的方式方法。 

(13)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 

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 2 5 2通过的199 2年12月18日第 

47/137号决议"1中,重申要求人权委员会继续其当前关于全面分析以进 

一步增进和巩固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工作;重申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施、增进和保护应给予同等的注意和紧急的 

考虑;再次重申国际社会应优先或继续优先考虑,对于遭到诸如大会1977 

年I2月16日第32/130号决议第1段(e)所述情况的各国人民和个人的人 

权受到大规模和公然侵犯的情形要寻求解决办法，同时对于其他侵犯人权 

的情况也给予应有的注意;重申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又重申国 

际和平与安全是充分实现发展权利的基本要素;确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都是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认为所有会员国必须在尊重各国的独立、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促进国际合作,包括各国人民有权自由选择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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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以期解决国际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

(14)提高定期真正选举原则的效力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 2 5 4通过的199 2年12月18日第 

47/138号决议
253
中,确认秘书处编写的选举援助准则草案,

2
"赞赏地注意 

到秘书长的报告;256欢迎秘书长决定任命一个选举核査和选举援助协调 

员；252注意到秘书长决定在秘书处内设立选举援助股.258 

(15)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通过的1 9 9 2年 1 2月 1 6日第 

47/106号决议 2 5 9中,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以及各国政府、各专门机构 

和各非政府组织所提的评论意见,认识到有必要对国际人道主义问题独立 

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和提议262积极采取后续行动,并确认为此目的设立的 

人道主义问题独立事务局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表示感谢秘书长继续积极 

支持促进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的努力;促请还没有就人道主义秩序和国 

际人道主义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向秘书长提供其评论意见和专门知识 

的各国政府以及各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这样做；吁请各国政府、联合国 

系统和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进一步发展人道主义领域的国际合 

作;请人道主义问题独立事务局继续并进一步加强其根本作用,对独立委员 

会的工作采取后续行动. 

(16)世界人权会议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 2 6 4通过的199 2年12月18日第 

47/122号决议
263
中,赞赏地注意到世界人权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二届

265
和 

第三届
266
会议的工作报告;核可筹备委员会建议的世界人权会议议事规 

则草案,但第15(e)条除外；又核可本决议所附的会议临时议程,但有一项谅 

解,即与会者可以在筹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和世界人权会议的适当议程项 

目下提出其关心的问题,以便可能列人最后案文。 

(17)扩展人权领域的新闻活动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 2 6 8通过的199 2年12月18日第 

47/128号决议267中,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严鼓励所有会员国做出特别努 

力,提供、促进和鼓励有关联合国在人权领域活动的宣传,并优先注意以各 

国和地方语文散发《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和主要的人权公约 

文本以及可以行使根据这些文书所享权利和自由的实际方式方面的宣传 

和教育文件;敦促所有会员国在其教育课程中编人有关全面了解人权问题 

的教材,并鼓励所有在法律和执法、武装部队.医疗、外交及其他有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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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负责培训工作的人士在其方案中包含适当的人权内容。 

(f)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1)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
27
'通过的1992年12月16日第47/91 

号决议2™中,回顾大会在其关于制定有效的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方案的1991年12月18日第46/152号决议中已予通过的1991年11月 

21日至23日在法国凡尔赛举行的关于制定有效的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 

事司法方案的部长级会议的建议,272包括该决议附件所载的《原则声明和 

行动纲领》，并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2年2月第1992/1号决议,其 

中决定设立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欢迎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的设31及其1992年4月21日至30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一届会议的结 

果;273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为执行关于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 

《原则声明和行动纲领》而采取的措施的报告、274关于联合国非洲预防 

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的报告275和关于加强国际合作以打击有组织犯罪 

的报告。 

(2)国际合作以打击有组织犯罪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8通过的1992年12月16日第47/87 

号决议 2 7 7中,回顾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题为 

"有组织犯罪"和题为"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犯罪"的大会决议；279铭记第 

八届大会探讨了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的各种可能 

性和方法,并通过了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犯罪的指导方针28<>和有关这一问 

题的一些示范条约,Ml赞赏地确认1992年4月21日至30日在维也纳召 

开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所完成的工作,促请会员国 

积极考虑在国家和国际各级实施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犯罪的指导方针;请会 

员国根据要求向秘书长提供它们有关洗钱，追踪、扣押和没收犯罪收益，监 

测大规模现金交易及其他措施的立法规定,以便让那些希望在这些领域颁 

布或进一步制订立法的会员国用作参考;要求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继续审议加强国际合作以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方法；还请委员会对跨国有组 

织犯罪活动的发生率安排不断进行的审查和分析,并散布这种资料。 

(3)《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2
8 3 

大会在其根据第三委员会建议
2 8 5

通过的199 2年12月16日第 

47/108号决议284中,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6再次强烈谴责灭绝种族罪;满 

意地注意到已有一百多个国家批准或加人《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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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敦促尚未成为公约缔约国并批准和加人公约的国家立即这么做。 

4 .海洋法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现况 2 8 7 

截至1992年12月31日,已有53个国家批准或加人了《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 

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MS 

1992年筹备委员会举行了两次会议。1992年2月24日至3月13日 

在金斯敦举行了第十届会议,1992年8月10日至21日在纽约举行了一次 

夏季会议。 

关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决议二的执行情况，总务委员会作为筹 

备委员会执行决议二的执行机构,于1992年3月12日通过了《关于已登 

记的先驱投资者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及其担保国中国履行义 

务的谅解》，MS 1992年8月18日,总务委员会通过了类似的《关于登记 

的先驱投资者海洋间联合组织及其担保国保加利亚、古巴、捷克斯洛伐 

克、波兰和俄罗斯联邦履行义务的谅解〉〉。 

在第十届会议上,总务委员会还:(a)审议了专家组对已登记先驱投资 

者就勘探国际海底管理局保留区的筹备工作联合提交的文件进行详细审 

査的报告严1并通过了会议提出的建议;(b)审议并注意到法国、印度、日 

本和俄罗斯联邦四个担保国就已登记的先驱投资者进行的先驱活动提出 

的定期报告;(C)注意到培训小组第三次会议的报告，核可了会议建议,并同 

意指定培训小组选出的六名候駄接受法国和日本培训方案的培训;(d)注意 

到有关印度和俄罗斯联邦培训方案的来文。292 

关于拟订管理局各机关议事规则草案的问题，全体会议完成了下列协 

定的审议工作:国际海底管理局与牙买加政府之间达成的总部协定草案；
293 

官员和专家的特权与豁免议定书草案;294以及联合国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 

关系协定草案. 2 9 5全体会议还完成了关于财务委员会职能的审议工作, 

并继续就该委员会的决策问题交换意见。 

筹备委员会四个特别委员会一直在审议分配给它们的实质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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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特别委员会 

特设工作组完成了委托它审议三个"核心问题"的工作，这三个问题 

是:确定在最近的将来有可能或实际上受到海底生产影响的发展中陆上生 

产国的标准;援助发展中陆上生产国的问题,包括补偿金制度;以及补贴海 

底采矿的影响问题。2M主席的谈判小组审査了 17项临时结论及其附件, 

这些结论和附件可以成为向管理局提出建议的依据。在审议了关于多金 

属结核所含金属的需求、供应和价格预测的背景文件后,297第一特别委员 

会完成了其工作计划所载全部项目的审议工作。298 

第二特別委员会 

该特别委员会主要审査与下列问题有关的工作报告和文件:(a)与管 

理局业务部门企业部的结构和组织有关的公约条款;(b)主席为协助进行 

关于企业部过渡安排的讨论提出的建议;(C)合资企业作为企业部在其初 

期阶段的最佳作业方式;和(d)筹备委员会培训方案。特别委员会同意将 

在其第十一届会议审议的最后报告草案，内容。该项报告包括主席的假 

设咨询小组最后报告草案审查情况。3™ 

第三特别委员会 

在审议完有关会计原则和程序以及劳工、健康和安全标准 3" 2的 

两项文件后,特别委员会认为,它已完成关于深海海底采矿规章所有部分的 

最后审查工作，因而尽到了它的职责。3M 

第四特别委员会 

第四特别委员会完成了对国际海洋法法庭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部 

协定修正草案的审査,
4
并重新拟订了第32条。

3
»

5
它还通过了《国际海 

洋法法庭特权和豁免议定书》草案。 3^ 

大会进行的审议 

大会在其1992年12月11日的第47/65号决议中,3"7表示满意地注意 

到，已有159个国家签字,而公约生效所需的60个批准或加人国家也已有 

了 53个,这尤其证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日益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支 

持;请所有国家重新努力促使各国普遍加人公约;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主动 

促进对话，旨在解决某些国家所关切的问题,以便实现各国普遍加人公 

约;认识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变化,特别是日益依赖市场原则,突出了必须 

根据某些国家所关切的问题3"9来重新评价适用于区域及其资源的制度中 

的事项,并认识到由所有有关各方参加一项建设性对话讨论这类问题,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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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使各国普遍加人公约,而裨益全体人类;呼吁所有尚未这样做的国家考 

虑尽早批准或加人公约,使利用海洋及其资源的新法律制度能切实生效;还 

呼吁各国维护公约及与公约一并通过的有关决议的统一性,并以符合这种 

统一性及其宗旨和目标的方式执行公约和各项决议;注意到国际海底管理 

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在其各个工作领域正取得进展;回顾1990 

年8月30日筹备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已登记的先驱投资者及其但保国履 

行义务的谅解》，以及1992年3月12日通过的谅解和1992年8月 

18日通过的谅解；赞扬秘书长努力支持公约并有效执行1992 - 1997年中 

期计划中方案10(海洋法和海洋事务),3'3以及根据1991年12月12日大 

会第46/78号决议第23段编写的报告，3"并请秘书长继续进行其中概述 

的活动以及旨在加强海洋法律制度的活动；并欢迎发展中国家做出区域努 

力,通过国际合作和援助的进程,特别是秘书长的报告所述的倡议,把海 

洋区域列人国家发展计划和方案中。 

5 .国际法院 3 ' 6 ' 3 ' 7 

提交国际法院审理的案件 

A .提交全体合议庭审理的诉讼案件 

1. 边界和跨边界武装行动案 

(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 

洪都拉斯代理人在1992年5月11日信函中通知法院,由于当事各方 

已达成一项旨在加强其睦邻关系的法庭外协议,尼加拉瓜政府决定放弃对 

案件进--步提起诉讼的全部权利,并且不希望再继续进行诉讼程序。 

根据《法院规则》第89条要求,法院院长确定1992年5月25日为 

洪都拉斯申明其是否反对终止诉讼的吋限。1992年5月18日,洪都拉斯 

共同代理人用传真将1992年5月14日的信函发给法院书记官处(随后，于 

1992年5月27日递送了原件)。他在信函中通知法院，他的政府不反对终 

止诉讼。 

因此，1992年5月27日法院发布命令,要求将终止诉讼记录在案,并指 

示将案件从法院案件单中删除。3" 

2. 1 9 9 8年 7月 3曰空难事件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堅合众国案） 

法院院长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一系歹！J请求,并在査明美国的意见后， 

分别于1991年12月18日
3
'

9
和1992年6月5日

3 2
°发布命令,将伊朗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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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共和国就初步反对意见提出书面意见和主张的上述时限分别延至 

1992年6月9日和9月9日。这些意见和主张在规定时限内提出,并根据 

《法院规约》第31条第3款和《法院规则》第69条第3款,连同从前递 

交的书面诉状一并送达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秘书长。法院院长根据 

相同的规定,确定1992年12月9日为民航组织理事会最后提出书面意见 

的时限.民航组织的意见已在规定时限内正式提出. 

3.瑙鲁某些磷酸盐地 

(瑙鲁诉澳大利亚案） 

1992年6月26日,法院在一次公开庭中，就初步反对意见321作了裁 

决,下文载列了初步反对意见摘要,并附有执行段落案文。322 

一.案件历史(第1-6段） 

法院在裁决中忆及,1989年5月19日,瑙鲁就⋯⋯"恢复其独立前 

(在瑙鲁)开采的某些磷酸盐地发生的争端"，向法院书记官处递交一项申 

请书,对澳大利亚提起诉讼.它指出,为证实法院具有管辖权,申请书援引 

了两国根据《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所作的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声明。 

在叙述了案件历史后,法院列明瑙鲁在诉状中提出的如下意见： 

"根据本诉状中提出的证明和法律论据， 

瑙鲁共和国请法院做出裁决并声明： 

被告国对违反如下法律义务负有责任： 

第一：《联合国宪章》第七十六条及1947年11月1日《瑙鲁托 

管协定》第3和第5条规定的义务。 

第二:公认的适用于执行自决原则的国际标准。 

第三:尊重瑙鲁人民对其自然财富和资源享有永久主权权利的义 

务。 

第四:不得行使管理权以至拒绝广义司法的一般国际法义务。 

第五:不得行使管理权以致构成滥用各种权利的一般国际法义 

务。 

第六:一般国际法原则,即负责管理另一国领土的国家有义务不改 

变该国领土状况,因为这会使该国现有或临时合法利益受到无可挽回 

的损失或重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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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法院进一步做出裁决和声明 

对于按1987年2月9日締结的三方协定分配和处置英国磷酸盐管理 

专员海外资产时分给澳大利亚的资产,瑙鲁享有合法权益， 

请法院做出裁决并声明 

对于未履行上述法律义务和未确认瑙鲁对英国磷酸盐管理专员海外 

资产所享有的权益而给瑙鲁共和国造成的损失,被告国有义务进行适 

当的赔偿." 

法院还列明澳大利亚在其初步反对意见和瑙鲁在其对初步反对意见提出 

的书面意见和主张中所列明的看法,以及当事双方在口头程序中提出的最 

后意见。当事双方的最后意见如下： 

代表澳大利亚： 

"根据其初步反对意见中所歹'J事实和法律及其口头申诉,并根据 

其中提出的全部或任何理由,澳大利亚政府请法院做出裁决并声明,瑙 

鲁在其申请书和诉状中对澳大利亚提起的诉讼求是不可接受的,而且 

法院不具有审理这类诉讼要求的管辖权"。 

代表瑙鲁： 

"考虑到其书面和口头申诉,瑙鲁共和国政府请法院： 

驳回澳大利亚提出的初步反对意见,及 

做出裁决并声明： 

(a) 法院对瑙鲁诉状中提起的诉讼要求具有管辖权,和 

(b) 诉讼要求是可以接受的。 

在备选诉讼要求中,瑙鲁共和国政府请法院声明，根据案情,澳大 

利提出的某些或全部初步反对意见不具有纯初步性质,因此将某些 

或全部初步反对意见与案件实质联在一起。" 

二.就发生争端的情况提出的反对意见(第8 - 38段） 

1.法院幵始审理其管辖权问题。瑙鲁将澳大利亚和瑙鲁根据规约 

第36条第2款已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声明作为法院具有管辖权的依据。澳 

大利亚在其声明中具体说明，"法院管辖权不适用于当事各方已商定或将 

商定采用另外某种和平解决方法予以解决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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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认为，由于它持保留意见,法院不具有审理瑙鲁申请书的管辖 

权。它忆及根据大会1947年11月Î日批准的《托管协定》，瑙鲁已置于 

《联合国宪章》第十二章所规定的托管制度之下,并认为在托管过程中, 

"管理当局与当地居民之间"发生的任何争端,均应视为已因终止托管这 

一事实本身而得到解决,只要这种终止托管是无条件的。 

澳大利亚认为,1967年11月14日,瑙鲁地方政府理事会为一方同澳 

大利亚、新西兰和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国王国为另一方之间締结 

的《瑙鲁岛磷酸盐开采业托管协定》的大意是，瑙鲁已放弃有关恢复磷酸 

盐地的诉讼要求。此外,澳大利亚坚持认为,联合国大会已于1967年12月 

19曰终止托管,而且未对该领土的管理提出任何保留意见。在此情况下, 

澳大利亚争辩说,关于瑙鲁申请书中提出的争端,澳大利亚和瑙鲁都同意按 

澳大利亚声明中保留意见的意思，"采用另外某种和平解决方法"，因此, 

法院不具有审理该争端的管辖权， 

法院认为,根据《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所作的声明只能涉及两 

国之间的争端。澳大利亚的声明只涉及了此类争端,而且是"对接受同一 

义务的另外任一国家⋯⋯"明确做出的。在此情况下,本案所产生的问题 

是,1968年1月31日瑙鲁获得独立后,澳大利亚和瑙鲁共和国是否締结过 

一项协定,据此两国承诺利用商定的程序,而不是求助法院,来解决它们之 

间就恢复磷酸盐地问题发生的争端。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它们未来申明或 

表明存在这类协定。因此,法院驳回了澳大利亚根据上述保留意见提出的 

反对意见。 

2. 澳大利亚提出的第二项反对意见是，瑙鲁当局甚至在获得独立前, 

就已放弃有关恢复磷酸盐地的所有诉讼要求。这项反对意见包括两部 

分'首先,据说放弃该项要求是上述1967年11月14日协定默示的必要 

结果,还据说也是1967年秋季终止托管之际,瑙鲁元首在联合国所作发言 

的结果。澳大利亚认为，瑙鲁不能否定这种双重放弃。因此,它的要求是不 

可接受的,应予驳回. 

考虑到导致达成1967年11月14日协定的谈判、协定本身以及在联 

合国进行的讨论,法院裁定,瑙鲁在独立前未放弃关于恢复1967年7月1 

日以前开采的磷酸盐地的要求。因此,法院驳回澳大利亚提出的第二项反 

对意见。 

3. 澳大利亚提出的第三项反对意见是，瑙鲁的诉讼要求是 

"不可接受的,理由是联合国终止托管排除了法院现正审议的关于托 

管协定受到违犯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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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指出,联合国大会1967年12月19日第2347(XXn)号决议议决 

"兹已与管理当局协议，《瑙鲁托管协定》⋯⋯应自1968年1月31 

日瑙鲁获得独立之日起停止生效"。 

法院认为该决议具有"最后的法律效力"，
323
因此，《托管协定》于此日 

期"终止'''并"不再有效"。
3 2 4

随后,法院审查了终止对瑙鲁实行托管 

的特殊情况,并做出如下裁定:事实表明,虽然大会根据托管理事会建议,在 

与管理当局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终止了对瑙鲁的托管,但所有人都意识到, 

瑙鲁地方政府理事会与管理当局在恢复1967年7月1日以前开采的磷酸 

盐地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意见。因此,尽管大会第2347(XXn)号决议未明 

确保留瑙鲁在这方面可能享有的任何权利,法院也不能认为该决议责成管 

理当局行使这类权利。法院认为,瑙鲁可能享有的与恢复磷酸盐地有关的 

权利依然不受影响。因此,法院尊重此案的特殊情况,驳回了澳大利亚提出 

的第三项反对意见。 

4. 澳大利亚提出的第四项反对意见强调说明，瑙鲁早在1968年1月 

31日就已实现独立。但就恢复磷酸盐地而言,直到1988年12月,该国才 

"向澳大利亚和其他前管理国正式提出它的主张"。因此，澳大利亚.认为, 

瑙鲁的诉讼要求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不是在合理的时间内提出的。 

法院确认,即使在缺少任何适用条约规定的情况下,请求国的拖延也有 

可能使申请书不可接受。但它指出,在这方面,国际法未规定任何具体吋 

限。因此,法院应根据每个案件的情节,来确定时间的流逝是否已使申请书 

不可接受.随后法院注意到如下事实,即最近在1969年2月4日的信函 

中,已正式通知瑙鲁对恢复1967年7月1日以前开采的磷酸盐地问题澳 

大利亚所持主张。瑙鲁在1983年10月6日才对该主张书面提出异议。 

但同时,正如瑙鲁所说明而澳大利亚也无异议的是，瑙鲁总统曾两次向澳大 

利亚主管当局提出过该问题。法院认为,鉴于澳大利亚与瑙鲁关系的性质 

以及因此而采取的步骤,瑙鲁递交的申请书未因时间的流逝而不可接受,而 

法院会在适当时候确保瑙鲁推延提交国际法院的做法不会妨碍澳大利亚 

证明有关事实和确定可适用法律的内容。 

5. 法院还驳回了澳大利亚提出的第五项反对意见,g卩"瑙鲁未对恢 

复磷酸盐地采取始终如一而善意的行动"。因此，"法院在行使酌处权时, 

为坚持司法的正当性,应.....拒绝审理瑙鲁的要求"。法院裁定,瑙鲁的申 

请书是根据对它适用的补救办法适当提出的>因此未滥用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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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据新西兰和联合王国不是诉讼当事方的事实提出的反对意见(第 

39-57段） 

6.随后,法院审议了澳大利亚根据新西兰和联合王国不是诉讼当事 

方的事实提出的反对意见。 

为评价这项反对意见的正确与否,法院首先提及了托管制度以及对瑙 

鲁适用此制度的方法,并说明《托管协定》中提及的三国政府根据该协定 

各项明确条款,组成了瑙鲁"管理当局"，该当局不具有同以此任命的国家 

不同的国际法人资格.在这些国家中，澳大利亚履行了一种十分特殊的职 

责,这项职责是由1947年《托管协定》、1919年、1923年和】965年协 

定以及惯例所确定的。 

法院认为,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提出的初步反对意见似乎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可以简述。澳大利亚首先认为,瑙鲁的诉讼要求是根据按《托管 

协定》组成管理当局的三国之一澳大利亚的行为提出的,就此而言,这方面 

责任的性质决定了该项诉讼请求只能是针对所有三国,而不是其中一国提 

出的.法院认为未表明如下任何原因,即为何仅因对三国之一的诉讼要求 

引起了有另外两国参与的领土管理问题,便从诉讼一幵始就要宣布该项诉 

讼请求不可接受。不能否认的是,澳大利亚作为组成管理当局的三国之一, 

负有《托管协定》所规定的各项义务。而且从其性质上讲,该协定完全不 

禁止法院审议有关澳大利亚违反了这些义务的诉讼。 

第二,澳大利亚认为,由于新西兰和联合王国与它共同组成了管理当局, 

因此,法院在对所指称的澳大利亚违反了《托管协定》规定的义务做出裁 

决时,还必须对另外两国在这方面履行义务的情况进行裁决,而这不符合关 

于法院须经各国同意才能行使管辖权的基本原则.因此,所产生的问题是', 

鉴于上述制度,法院是否可不经新西兰和联合王国同意,就审理单独指控澳 

大利亚的申请书。 

随后法院审查了有关此类问题的判例法(1943年从罗马运走货币黄金 

案(初步问题),在尼加拉瓜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尼加拉 

瓜诉美利坚合众国案)以及陆地、岛岵和海上边界争端案(萨尔瓦多诉洪 

都拉斯案)。法院提到了如下事实,即国家法院常可行使必要权力,自行命 

令有可能受到所作裁决影响的第三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担任共同原告或被 

告。采取这种解决方法,可以在所有有关各方在场的情况下解决争端。但 

法院还认为,在国际一级,它不具有这种权力。它行使管辖权须经各国同意, 

因此,它甚至不能强迫,强迫一个国家以介人的方式出庭。但不属于案件当 

事一方的国家可自由申请允许按规约第62条进行介人。不过,即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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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未提出这类请求，也决不会妨碍法院对向它提起的诉讼进行裁决,但可 

能受到影响的第三国合法利益不应成为所申请的裁决的标的.如果法院 

享有这种采取行动的权力,就要根据《法院规约》第59条保护不属于案 

件当事一方的第三国利益。该条规定，"法院之裁判除对于当事国及本案 

外，无拘束力。" 

随后法院裁定，在本案中,新西兰和联合王国和利益不构成将根据瑙鲁 

申请书所涉案件实质进行判决的标的。尽管法院对瑙鲁归罪于澳大利亚 

的现有责任或责任内容做出裁决,很可能对另外两个有关国家的法律状况 

产生影响,但就这种法律状况进行的任何裁决,都不应成为法院就瑙鲁对澳 

大利亚的诉讼要求进行裁决的依据。因此,法院不能拒绝行使其管辖权,而 

且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提出的反对意见必须驳回。 

四.对瑙鲁有关英国礴酸盐管理专员海外资产的诉讼要求提出的反对意 

见(第58-71段） 

7.最后,法院审査了澳大利亚对瑙鲁有关英国磷酸盐管理专员海外 

资产的诉讼要求提出的反对意见。瑙鲁在其有关案件实质的诉状最后请 

法院做出裁决并声明： 

"对于根据1987年2月9日缔结的三方协定分配和处置英国磷酸盐 

管理专员海外资产时分给澳大利亚的资产，瑙鲁享有合法权益" 

而且： 

"对于不承认瑙鲁对英国磷酸盐管理专员海外资产所享有的权益而 

给瑙鲁共和国造成的损失,被告国有义务进行适当的赔偿"。 

英国磷酸盐管理专_g是联合王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根据】919年7 

月2日协定第3条设立的。这些伙伴国政府各任命一名专员,负责管理受 

托开采瑙鲁岛磷酸盐矿藏的企业。 

除其他外,澳大利亚坚持认为，瑙鲁有关英国磷酸盐管理专员海外资产 

的诉讼要求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是一项新的请求，且第一次在瑙鲁诉状中 

提到。瑙鲁未证实该项诉讼请求与涉及所指称的未遵守《托管协定》和 

恢复磷酸盐地的诉讼请求之间有何实际联系.有关的诉讼要求试图将提 

交法院审理的争端变成一种具有不同性质的争端。 

法院裁定,瑙鲁有关英国磷酸盐管理专员海外资产的诉讼要求是不可 

接受的，因为它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属于一项新的要求。如果法院予以受理, 

就会改变最初向它提交的争端主体。在这方面,法院提到了规定在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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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叙明"争端事由"的《法院规约》第40条第1款,以及要求在申请书 

中说明"诉讼要求的确切性质"的《法院规则》第38条第2款. 

因此,法院认为,澳大利亚就此问题提出的反对意见理由充足,法院无 

须在此时审理澳大利亚就瑙鲁有关英国磷酸盐管理专员海外资产的主张 

提出的反对意见。 

执行段落(第72段） 

"法院， 

dXa) 一致驳回澳大利亚在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中根据 

保留意见提出的初步反对意见； 

(b)以十二票对一票驳回基于如下指称提出的初步反对意见,即 

瑙鲁在获得独立前,就已放弃有关恢复1967年7月1日以前开采的 

磷酸盐地的全部诉讼要求; 

赞成:院长罗伯特‧詹宁斯爵士;法官拉克斯、阿戈、施韦贝尔、 

贝贾维、倪、埃文森、塔拉索夫、纪尧姆、沙哈布丁、阿 

吉拉尔‧莫斯利、兰杰伐； 

反对:副院长小田； 

(C)以十二票对一票驳回基于联合国已终止对瑙鲁的托管提出 

的初步反对意见； 

.•赞成:院长罗伯特.詹宁斯爵士;法官拉克斯、阿戈、施韦贝尔、 

贝贾维、倪、埃文森、塔拉索夫、纪尧姆、沙哈布丁、阿 

吉拉尔‧莫斯利、兰杰伐； 

反对:副院长小田； 

(d) 以12票对1票驳回基于时间的流逝对瑙鲁申请书可接受性 

的影响提出的初步反对意见； 

赞成:院长罗伯特‧詹宁斯爵士;法官拉克斯、阿戈、施韦贝尔、 

贝贾维、倪、埃文森、塔拉索夫、纪尧姆、沙哈布丁、阿 

吉拉尔‧莫斯利、兰杰伐； 

反对:副院长小田； 

(e) 以十二票对一票驳回基于瑙鲁所指称的缺少诚意提出的初 

步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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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院长罗伯特‧詹宁斯爵士:法官拉克斯、阿戈、施韦贝尔、 

贝贾维、倪、埃文森、塔拉索夫、纪尧姆、沙哈布丁、阿 

吉拉尔‧莫斯利、兰杰伐； 

反对:副院长小田； 

(f) 以九票对四票驳回基于新西兰和联合王国不是诉讼当事方 

这一事实提出的初步反对意见； 

赞成:法官拉克斯、贝贾维、俛、埃文森、塔拉索夫、纪尧姆、 

沙哈布丁、阿吉拉尔‧莫斯利、兰杰伐； 

反对:院长罗伯特‧詹宁斯爵士;副院长小田;法官阿戈、施韦贝 

尔； 

(g) 一致支持基于有关英国磷酸盐管理专员海外资产的诉讼要 

求是一项新的诉讼要求提出的初步^对意见； 

(2) 以九票对四票裁定,根据《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法院 

对受理瑙鲁共和国1989年5月19日提出的申请书具有管辖权，并裁 

定该申请书是可以接受的。-

赞成:法官拉克斯、贝贾维、倪、埃文森、塔拉索夫、纪尧姆、 

沙哈布丁、阿吉拉尔‧莫斯利、兰杰伐； 

反对:院长罗伯特‧詹宁斯爵士；副院长小田;法官阿戈、施韦贝 

尔； 

(3) 一致裁定瑙鲁在1990年4月20日诉状中提到的有关英国 

磷酸盐管理专员海外资产的诉讼要求是不可接受的，" 

法官沙哈布丁将一项个别意见附在判决书后;325院长罗位特‧詹宁 

斯爵士、副院长小田以及法官阿戈和施韦贝尔将反对意见附在判决书 
326 

法院院长查明各方意见后,于1992年6月29日发布命令, 3 27确定 

1993年3月29日为澳大利亚提出辩诉状的时限。 

4.领土争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诉乍得案） 

法院査明当事双方的意见后,于1992年4月14日发布命令, 3 28决定 

授权各方在同一时限内提出答辩状,并确定1992年9月14日为这些答辩 

的限期。两份答辩状均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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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14日至7月14日进行了口述程序.在19次公开庭中, 

法院听取了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乍得代理人的陈述。法院一名法官向 

其中一方提出了问题。乍得总统伊德里斯‧德比上校阁下出席了 6月1 4 

日的首次开庭. 

5.东帝汶(葡萄牙诉澳大利亚案） 

法院在査明双方的意见后,于1992年6月19日发布命令， 3 2 9确定 

1992年12月1日为葡萄牙提出答辩状的时限,1993年6月1日为澳大利 

亚提出第二次答辩状的时限.答辩状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 

6.几内亚比绍和塞内加尔间海洋分界线 

(几内亚比绍诉塞内加尔案） 

经两个有关国家政府花时间研究了 1991年11月12日 3 3»的判决后, 

法院院长于1992年2月28日召集当事双方代表举行会议,但是他们在会 

上请求不要确定提出本案初次诉状的时限，以待关于海洋分界线问题的谈 

判取得结果:这些谈判初期将继续进行六个月,如果还不成功，则再与院长 

举行会议。 

由于没有收到当事双方对谈判情况的说明,院长于1992年10月6日 

再次与双方代理人举行会议.代理人说在达成协议方面已取得了 一些进 

展,双方联合请求再给三个月时向继续举行谈判,如有可能再延长三个月。 

院长同意,并对双方本着1991年11月12日判决中建议的精神,努力通过 

谈判解决争端表示.满意。 

7.大海峡的通行问题(芬兰诉丹麦案） 

芬兰代理人在1992年9月3日的信中提到通行的问题,要"在法院 

就案情做出裁决之前，欢迎当事双方举行任何谈判,以期实现直接而友好的 

解决"，并说该争端已经解决,因此通知法院芬兰撤销本案。 

丹麦代理人收到芬兰来信的副本后，在1992年9月4日的信中说,丹 

麦不反对撤销本案。 

因此,法院于1992年9月10日发出命令,将撤销诉讼记录在案,并指 

示从法院案件单中删除本案。 3 3' 

8.卡塔尔与巴林间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卡塔尔诉巴林案） 

法院在査明当事双方的意见后,于1992年6月26日发布命令, 3 3 2就 

管辖权和是否可以受理的问题指示起诉方提出答辩状以及被告方提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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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答辩。法院确定1992年9月28日为卡塔尔答辩状的时限,1992年 

12月29日为巴林第二次答辩的时限。答辩状和第二次答辩状均在规定 

的时限内递交。 

卡塔尔选定何塞‧马里亚‧鲁达先生为专案法官，巴林选定尼古拉 

斯‧瓦尔蒂科斯先生为专案法官。 

9 、 10.关于洛克比空难事件引起的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解释和 

适用问题的案件(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诉联合王国案)和关于洛 

克比空难事件引起的 1 9 7 1年《蒙特利尔》解释和适用问题(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诉美利坚合众国案） 

1992年3月3日,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政府向法院书记 

官处递交两份申请书，分别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和美利坚 

合众国政府提起诉讼，其中涉及对1971年9月23日《蒙特利尔公约》的 

解释和适用的争端,这一争端是因1988年12月21日在苏格兰洛克比上 

空发生空难事件而产生的行为引起的。 

利比亚在申请书中提到两名利比亚国民分别受到苏格兰检察总长和 

美国大陪审团控告将一枚炸弹放在泛美航空公司Î03次航班上一事。这 

枚炸弹后来爆炸，导致飞机坠毀,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利比亚指出,所指称的行为在《蒙特利尔公约》第1条的意义范围内 

构成了一项罪行。它声称该公约是当事各方之间唯一生效的有关公约,并 

说它本身已完全履行该文书所规定的义务。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5 

条,如果不引渡在其领土内的嫌疑犯,一国须证明对他们具有管辖权。利比 

亚与当事各方之间未缔结引渡条约，它必须根据公约第7条将此案提交其 

主管当局以便起诉。 

利比亚认为,联合王国和美国违反了《蒙特利尔公约》，因为它们拒绝 

利比亚在国际法包括在公约本身范围内解决此事的努力，并对利比亚施加 

压力,逼迫它交出两名利比亚国民受审. 

根据申请书,当事各方未能通过谈判解决因此弓I起的争端,也未能就组 

织仲裁审理此案一事达成协议。因此,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根据《蒙特利 

尔公约》第14条第1款将争端交由国际法院审理。 

利比亚请法院做出如下裁决与声明： 

(a)利比亚已完全履行《蒙特利尔公约》所规定的一切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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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联合王国和美国分别违反了并继续违反《蒙特利尔公约》第 

5(2)、 5(3)、 7、 8(2)和11条所规定的法律义务； 

(C)联合王国和美国应分别履行法律义务,立即停止和终止这种违反 

行为,停止和终止对利比亚使用任何和一切武力或威胁，包括对利比亚的武 

力威胁,并停止和终止对利比亜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一切侵犯。 

同日稍后,利比亚分别向法院提出两项请求,请它立即指示采取下列措 

施： 

(a) 分别禁止联合王国和美国对利比亚采取任何企图强制或迫使利 

比亚向其国外的任何管辖机构交出被告的行动； 

(b) 确保不采取任何步骤，损害利比亚在其申请书主题范围内的法律 

诉讼权利. 

在上述请求中,利比亚还请院长在法院开会之前,行使《法院规则》第 

74条第4款赋予他的权力，要求当事各方采取行动,使法院就利比亚关于 

临时措施的请求可能发出的任何命令能产生适当的效果， 

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在1992年3月6日的信中,提到了利比亚根据 

《法院规则》第74条第4款提出的关于指示临时措施的具体请求。他特 

别指出： 

"考虑到没有任何具体迹象表明该项请求的紧迫性,同时考虑到 

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正就此事采取行动的进展情况⋯⋯利比亚请求 

采取的行动⋯⋯是不必要的,而且可能会被误解''。 

利比亚选定艾哈默德‧科谢里先生为专案法官。1992年3月26日， 

在就指示临时措施的请求举行公幵开庭时,他根据法院规约和规则的要求 

作了庄严声明。 ‧ 

在公开庭上,法院副院长就本案行使院长职权,提到利比亚根据《法院 

规则》第74条第4款提出的请求,并说明他对当时所了解的全部案情进 

行最审慎的考虑后,断定不宜行使该项规定赋予院长的酌处权。 

1992年3月26日、27日和28日举行的五次公幵幵庭期间，这两个 

案件的当事各方都就指示临时措施的请求进行了口头辩论。法院一名法 

官分别向这两个案件的双方代理人和专案法官提出问题。他向利比亚代 

理人提出一个问题。 

在1992年4月14日举行的公幵开庭中,法院就利比亚要求指示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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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请求宣读了两项命令,333下文载述了命令摘要,并附有执行段落案 

文， 

1 .就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诉联合王国一案发布的命令摘要 

法院在其命令中忆及,1992年3月3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对联合 

王国提起诉讼,其中涉及"利比亚和联合王国对1971年9月23日《蒙特 

利尔公约》的解释和适用的⋯⋯争端",这一争端是因1988年12月21 

日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发生空难事件而产生的,并导致〗991年1Î月苏格 

兰检察总长控告两名利比亚国民,特别控告他们"致使将一枚炸弹放在飞 

机上〔泛美航空公司103次航班〕⋯⋯炸弹爆炸,造成飞机坠毁"。 

随后,法院陈述了案件历史.它提到利比亚在其申请书和要求指示临 

St措施的请求中提出的指控和意见. 

法院还提到在1992年3月26日和28日就要求指示临时措施的请求 

举行的公开幵庭上,利比亚和联合王国提出的意见和主张。 

随后法院注意到,在苏格兰检察总长联系泛美103 ？欠航班被毁一事对 

两名利比亚国民进行控告后,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于1991年11月27 

曰发表了联合声明。该声明内容如下： 

"英国和美国政府今日声明,利比亚政府必须： 

一交出全部被控犯有此罪的人接受审判;并须对利比亚官员采取的 

行动负责； 

一公布它所知道的全部犯罪情节,包括所有责任人的姓名,并允许有 

充分机会接触一切证人、文件和其他实质证据，包括其余所有定 

时器； 

一支付适当的赔偿费。 

我们希望利比亚立即满足上述全部要求。" 

法院还注意到如下事实: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随后审议了该声明主题，并 

于1992年1月21日通过了第731(1992)号决议，法院特别援引了如下各 

段： 

"对调查的结果深感关切,这些调查结果牵涉到利比亚政府的官员 

并载于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其中包括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就泛美103次航班和法国空运联盟 

772次航班遭受袭击的法律程序向利比亚当局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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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表遗憾的是，利比亚政府仍未对上述要求做出切实答复,进 

行充分合作,以确定上文提到的袭击泛美103次航班和法国空运联盟 

772次航班的恐怖主义行为的责任； 

3. 敦促利比亚政府立即对这些要求做出充分和切实的答复,以 

期有助于根除国际恐怖主义。" 

法院还说明,1992年3月31日(审理结束后3天内),安全理事会通过 

了第748(1992)号决议。该决议特别申明,安全理事会： 

深为关切利比亚政府仍然没有就1992年1月21日第731(1992) 

号决议中的要求做出充分和有效的答复， 

深信制止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包括制止那些由国家直接间接参与 

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紧要， 

决定在这方面，利比亚政府未能以具体行动证明其弃绝恐怖主义, 

特别是继续未能对第731(1992)号决议中的要求做出充分和有效的答 

复,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行事， 

1. 决定利比亚政府目前必须就S/23306 、 S/23308和S/23309 

号文件所载请求不再拖延地立即遵行第731(1992)号决议第3段的规 

定； 

2. 又决定利比亚政府必须明确承诺终止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行动和停止向恐怖主义团体提供任何援助，且必须迅速以具体行动表 

明其摈弃恐怖主义； 

3. 决定在1992年4月15日所有国家均应采取下列措施,直至 

安全理事会决定利比亚政府已遵行上述第1和第2段； 

要求所有国家,包括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以及所有国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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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严格依照本决议的规定行事,而毋需顾及任何国际协定,或1992年 

4月15日前所签订的任何合同或颁发的任何执照或许可证所赋予或 

规定的任何权利或义务。" 

法院认为,第748(1992)号决议中提及的S/23308号文件载有上述联合 

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在其1991年11月27日联合声明中提出的要求. 

在提到当事双方按法院邀请对安全理事会第748(1192)号决议提出的 

意见后,法院继续申明它做出的如下裁定： 

"38.鉴于在对要求采取临时措施进行本诉讼程序的情况下, 

法院必须依照规约第41条,考虑请求指示这类措施时提请它注意的 

情况,但不可能就涉及案件实质的问题做出明确的事实或法律裁定,而 

且在审理案件实质的阶段,当事各方对此类问题提出异议的权利仍不 

应受法院裁决的影响； 

39. 鉴于利比亚和联合王国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依照宪章 

第二十五条接受和执行安全理事会决定;鉴于在就临时措施进行诉讼 

程序阶段,法院认为这项义务将初步扩展到执行第748(1992)号决议 

所载决定;以及鉴于根据宪章第一百零三条,当事各方这方面的义务优 

先于其按任何其他国际协定包括按《蒙特利尔公约》所承担的义务； 

40. 鉴于虽在现阶段并不要求明确确定安全理事会第748(1992) 

号决议的法律效力,但法院仍然认为,无论以前通过该决议时的情况如 

何，现在都不能认为通过指示临时措施,就可保护利比亚根据《蒙特利 

尔公约》要求享有的权利； 

41. 此外,鉴于利比亚关于指示临时措施的请求有可能损害联合 

王国按安全理事会第748(1992)号决议所享有的初步权利； 

42. 鉴于为了对现有的临时措施的请求提出意见,不要求法院在 

本诉讼中裁定提交它审理的任何其他问题,包括法院受理案件实质问 

题的管辖权问题;鉴于在上述诉讼中做出的裁决完全无损于审理这类 

问题,也不会影响利比亚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就这类问题进行辩论的 

权利； 

43. 根据上述理由， 

法院， 

以十一票对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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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该案情无须法院根据规约第41条行使权力,指示临时措 

施。 

赞成:副院长小田,代理院长;院长罗伯特‧詹宁斯爵士;法官拉克 

斯、阿戈、施韦贝尔、倪、埃文森、塔拉索夫、纪尧姆、 

沙哈布丁、阿吉拉尔‧莫斯利； 

反对：法官贝贾维威拉曼特里、兰杰伐、阿吉博拉;专案法官埃科 

谢里。 " 

二. 就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诉美利堅合众国一案发布的命令摘要 

法院在其命令中忆及,1992年3月3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对美国 

提起诉讼，其中涉及"利比亚与美国对1971年9月23日《蒙特利尔公 

约》的解释和适用的⋯⋯争端"，这一争端是因1988年12月21日在苏 

格兰洛克比上空发生空难事件而产生的,并导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 

院大陪审团于1991年II月14日控告两名利比亚国民,特别指控他们 

"致使将一枚炸弹置于飞机上〔泛美103次航班〕⋯⋯炸弹爆炸,造成飞 

机坠毁"， 

随后,法院陈述了该案件历史。它提到利比亚在其申请书中所作的指 

控和主张及其要求指示临时措施的请求。 

法院还提到1992年3月26 、 27和28日对要求指示临时措施一事 

举行公开幵庭时,利比亚和美国提出的意见和主张。 

法院随后注意到,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大陪审团联系泛美103 

次航班被毁一事,对两名利比亚国民进行控告后,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王国 

于1991年11月27日发表了联合声明.该声明内容如下： 

"英国和美国政府今日声明，利比亚政府必须： 

一交出所有被控犯有此罪的人接受审判,并须对利比亚官员采取的 

行动负责； 

一公布它所了解的全部犯罪情节,包括所有责任人姓名，并允许有充 

分机会接触一切证人、文件和其他实质证据，包括其余所有计时 

器； 

一支付适当的赔偿费。 

我们希望利比亚立即全面满足上述要求，" 

法院还注意到如下事实,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随后审议了该声明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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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1992年1月21日通过了第731(1992)号决议,法院特别援引了决议 

如下段落： 

"对调査的结果深感关切,这些调査结果牵涉到利比亚政府的官 

员并载于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其中包括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就泛美103次航班和法国空运联 

盟772次航班遭受袭击案的法律程序向利比亚当局提出的要求， 

2. 深表遗憾的是，利比亚政府仍未对上述要求做出切实的答复, 

进行充分合作,以确定上文提到的袭击泛美103次航班和法国空运联 

盟772次航班的恐怖主义行为的责任； 

3. 敦促利比亚政府立即对这些要求做出充分和切实的答复,以 

期有助于根除国际恐怖主义;" 

法院还注意到,1992年3月31日(审理结束后3天内),安全理事会通 

过了第748(1992)号决议,并在该决议中特别申明,安全理事会： 

深为关切利比亚政府仍然没有就1992年1月21日第731(1992) 

号决议中的要求提出充分和有效的答复， 

深信制止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包括制止那些由国家直接间接参与 

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紧要， 

决定在这方面，利比亚政府未能以具体行动证明其弃绝恐怖主义， 

特别是继续未能对第731(1992)号决议中的要求做出充分和有效的答 

复,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按《宪章》第七章行事， 

1. 决定利比亚政府现在必须就S/23306 、 S/23308和S/23309 

号文件所载要求不再拖延地立即遵行第731(1992)号决议第3段的规 

定； 

2. 又决定利比亚政府必须明确承诺终止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行动和停止向恐怖主义团体提供任何援助,且必须迅速以具体行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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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摈弃恐怖主义； 

3.决定1992年4月15日所有国家均应采取下列措施,直至安 

全理事会决定利比亚政府已遵行上述第1和第2段； 

7.要求所有国家,包括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以及所有国际组 

织,严格依照本决议的规定行事,而毋霈顾及任何国际协定、或1992 

年4月15日前所签订的任何合同或颁发的任何执照和许可证所赋予 

或规定的任何权利或义务." 

法院认为,第748(1992)号决议提及的S/23308号文件载有上述美利坚 

合众国和联合王国在其1991年n月27日联合声明中提出的要求。 

在提到当事双方应法院邀请(以及美国代理人在最初的信函中)对安 

全理事会第748(1992)号决议提出的意见后,法院继续申明其如下裁定： 

"41.鉴于在对要求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进行本诉讼程序的情 

况下,法院必须依照规约第41条,考虑请求指示这类措施时提请它注 

意的情况,但不可能对有关案件实质的问题做出明确的事实或法律裁 

定,而且在审理案件实质的阶段，当事各方对此类问题提出异议的权利 

仍不应受到法院裁决的影响； 

42. 鉴于利比亚和美国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依照宪章第二 

十五条接受和执行安全理事会决定；鉴于在就临时措施进行诉讼程序 

阶段,法院认为这项义务将初步扩展到执行第748(1992)号决议所载 

决定;以及鉴于根据宪章第一百零三条,当事各方在这方面的义务优先 

于其按任何其他国际协定包括按《蒙特利尔公约》所承担的义务； 

43. 鉴于虽在现阶段并不要求明确确定安全理事会第748(1992) 

号决议的法律效力,但法院仍然认为，无论以前通过该决议时的情况如 

何,现在都不能认为指示临时措施,就可保护利比亚根据《蒙特利尔公 

约》要求享有的权利； 

44. 鉴于除此之外，利比亚关于指示临时措施的请求有可能损害 

美国按安全理事会第748(1992)号决议初步享有的权利； 

45. 鉴于为了对有关临时措施的现有请求提出意见，不要求法院 

在本诉讼中裁定提交它审理的任何其他问题，包括法院受理案件实质 

问题的管辖权问题;鉴于在上述诉讼中做出的裁决完全无损于审理这 

类问题，也不会影响利比亚政府和美国政府就这类问题进行辩论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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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根据上述理由， 

法院， 

以十一票对五票， 

裁定该案情无须法院根据规约第41条行使权力,指示临时措 

赞成:副院长小田,代理院长;院长罗伯特‧詹宁斯爵士;法官拉克 

斯、阿戈、施韦贝尔、倪、埃文森、塔拉索夫、纪尧姆. 

沙哈布丁、阿吉拉尔‧莫斯利； 

反对:法官贝贾维、威拉曼特里、兰杰伐、阿吉博拉;专案法官埃 

科谢里。 

代理院长小田335和法官倪336各在法院命令之后附了声明；法官埃文 

森、塔拉索夫、纪尧姆和阿吉拉尔‧莫斯利附了联合声明。337法官拉克 

斯"8和沙哈布丁 3 3 9 附了个别意见；法官贝贾维、威拉曼特里、兰 

杰伐、阿吉博拉和专案法官埃科谢里对上述命令附了反对意 

见' 

1992年6月5日,3"法院在同当时就这两个案件行使院长职权的副院 

长举行的会议上査明了当事各方的意见,随后于1992年6月19日发布命 

令,确定1993年12月20日为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递交诉状的时限,1995 

年6月20日为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递交辩诉状的时限。 

11.石油平台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案） 

1992年11月2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向国际法院书记官处提交了一 

份请求书,就伊朗石油平台所遭到的破坏对美利坚合众国提起诉讼。 

伊朗认为,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的根据是1955年8月15日在德黑 

兰签署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之间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 

第二十一条(2)款。 

在请求书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称:1987年10月19日和1988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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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8日美国海军的几艘军舰对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为商业目的所拥有和经 

营的三座近海石油生产综合设施所造成的破坏从根本上违反了上述《友 

好条约》和国际法的各项规定。在此方面,伊朗特别提及该条约第一条和 

第十条第1款,它们分别规定："在美利坚合众国和伊朗之间应存在稳固和 

持久的和平与真诚的友谊"，和"在两个缔约方的领土之间应存在通商和 

航行自由". 

伊斯兰共和国因此要求法院做出如下判决和宣告： -

"(a)根据《友好条约》，法院对处理此项争端具有管辖权并有 

权对伊斯兰共和国提出的请求锨出判决； 

(b)美国1987年10月19日和1988年4月18日对请求书中所 

指的石油平台的攻击和破坏违反了它对伊斯兰共和国所负的义务，特 

别是根据《友好条约》第一条和第十条第1款以及根据国际法所负 

的义务； 

(C)美国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明显敌对和威胁态度,其中最为严重 

的是攻击和破坏伊朗石油平台,违反了《友好条约》，包括第一条和第 

十条第1款的目标和目的,以及国际法； 

(d) 美国因违反其国际法律义务而对伊斯兰共和国负有赔偿义 

务,有关数额将由法院在随后的诉讼程序阶段中确定。伊斯兰共和国 

保留在适当时向法院提出美国应赔偿额的确切估价。 

(e) 法院认为适当的任何其他补救办法." 

法院院长考虑到当事国双方之间的协定,于1992年12月4日发布命 

令，确定1993年5月31日为伊朗提交诉状的期限,1993年11月30日 

为美国提交辩诉状的期限。 ' 

B .分庭受理的诉讼案件 

陆地、乌和海洋边界争端 

(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 

在1992年9月11日举行的公开庭上,分庭做出了其判决,347其概要如 

下,其后是判决执行部分的案文：3" 

一.诉讼情况(第 1 一 26段） 

分庭简要叙述了本案连续的几个阶段,即1986年12月11日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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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官长两国于1986年5月24日签署的将争端提交分庭的《特别协定》 

(该协定于1986年10月1日生效);1987年5月8日，法院组成处理本案的 

分庭;1989年11月17日,尼加拉瓜提交准许其参加本案的请求书;1990年 

2月28日,关于尼加拉瓜请求获准参加本案是属于全体合议庭或分庭权限 

之内的问题,法院发布命令;1990年9月13日分庭判决，同意尼加拉瓜参加 

本案诉讼程序的请求(但仅限于有关丰塞卡湾水域的地位问题)；进行口述 

程序。 

《特别协定》第2条规定了此项争端的主题,双方同意的该条的英文 

译文是： 

"当事方请求分庭： 

1. 划分1980年10月30日《全面和平条约》第16条未规定 

的地区或地段的边界线。 

2. 确定岛峋和海洋空间的法律地位。" 

判决随后引述了各个诉讼阶段当事双方的主张和参加国的"结 

论" . 

二. 一般介绍(第27 —39段） 

提交法庭的争端包含三个内容:对陆地边界的争端;对(丰塞卡湾内)岛 

岵的法律地位的争议；和对(丰塞卡湾内外)海洋空间的法律地位的争端. 

两个当事国(和参加国)是随着中美洲西班牙帝国的解体而成立的；其 

领土范围与该帝国的行政区分单位相应的。从一开始就承认新的国际边 

界应按照普遍适用于西班牙美洲的保有已占有地原则,沿用殖民时期的行 

政边界。 

在1821年9月15日中美洲宣布从西班牙独立之后,洪都拉斯和萨尔 

瓦多首先与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形成中美洲联邦共和国,与 

以前的危地马拉总督区或危地马拉王国相对应.1839年该共和国瓦解时, 

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与其他組成国都成为单独的国家。 

分庭概述了从1854年产生岛llll争端和1861年的陆地争端幵始,争端 

三个内容的发展过程.边界事件导致紧张局势和随后的1969年武装冲突, 

但是在1972年,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已经能够对其尚未进行划界的陆地 

边界的主要部分达成一致意见,尚仍有六个地段留待解决。从1978年开 

始的调停程序使得双方于1980年签署并批准了《全面和平条约》，该条 

约规定了边界中双方同意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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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约还进一步规定，由一个联合边界委员会划定剩余六个地段的边 

界并"确定有关岛岣和海洋空间的法律地位",条约还规定,如果在五年 

之内没有达成全部协议,双方应在六个月之内举行谈判并签署一项特别协 

定,将任何尚未解决的争议提交国际法院。 

由于该委员会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完成它的任务,双方于1986年5月 

24日谈判并签署了上述协定。 

三.陆地边界:介绍(笫40 — 67段） 

当事国同意,确定其陆地边界的基本原则是保有已占有地原则。分庭 

注意到,双方同意的该原则的本质是：确保尊重独立时的领土边界,而且,它 

的应用将导致把殖民时期的行政边界转化为国际边界. 

在西班牙中美洲,曾经存在不同种类或程度的行政边界,一般行政机构 

的管辖权在领土范围上也不一定与具有具体或特殊管辖权的机构的管辖 

区范围一致.除各种世俗管辖权以外,还有主要行政单位不得不从原则上 

遵从的教会管辖权。 

当事国已经说明了它们宣称继承的殖民时期行政区域(省份),问题是 

需要查明与这些省份相对应的地域和边界,这些省份于1821年分别成为 

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没有提出指出这一点的立法资料或其他类似资 

料。但当事国提交的材料中包括统称为"立权证书"的文件,这些文件涉 

及西班牙国王对争议地区土地的授予,当事国声称可以从中推断出有关省 

份的边界。 

.分庭随后分析了 "产权证书"一词的各种含义,分庭得出的结论是：暂 

且不论萨尔瓦多所称"公地正式产权证书"的特殊地位,所提出的记录向 

个人或印第安社团授予土地的任何产权证书都不能被认为与西班牙国王 

法令将某一特定区域授予某一具体行政单位具有相同;它们与前一个案例 

中界定的"殖民实际行为"更为类似，"殖民实际行为"即"证明在殖民 

时期在本地区实际行使领土管辖权的行政当局行为。" 3 4 9在某些情况 

下，授予产权行为尚未完成,但是有关的记录,特别是土地测量的记录,却仍 

是一项"殖民实际行为"，它可能被用作证明省界位置的证据。 

在提及《全面和平条约》中同意的七个边界地段时,分庭<叚定,已议定 

的边界是通过应用类似于请求法院应用于未议定地段的原则和程序而达 

成的。分庭注意到议定地段的规定中地理特征特别是河流的支配地位,分 

庭还考虑了某些地形特征是否适宜于提供一条可以査明的、方便的边界 

线。分庭此时主要并未求助于"自然边界"的任何概念,而是宁愿假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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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是以"保有已占有地原则"为基础划定的。 

根据《特别协定》第5条的规定,分庭应考虑适用于当事国之间的国 

际法规则，"包括有关条约规定".这大概意味着,分庭在有关时甚至还应 

适用条约中特别涉及联合边界委员会的条款。这些条款之一是条约的第 

26条,该条规定,委员会划界的基础应是当事国提交给它的并得到国际法 

承认的，西班牙国王或任何其他西班牙宗教或非宗教当局在殖民时期颁发 

的,说明领土或定居点的管辖区或界限的文件，以及法律、历史、人文或任 

何其他种类的其他证据和论据。 

分庭提请注意分庭的任务与委员会的任务的区别，分庭指出，第26条 

不是一个法律适用条款,而是一个证据条款.从这一角度出发，分庭对萨尔 

瓦多声称在西班牙殖民法律中具有特定地位的"公地正式产权证书"这 

一具体类型的产权证书评论为西班牙国王直接确定某一行政区域的领土 

管辖权范围的行为。这些产权证书，即所谓的"公地产权证书"，根据萨尔 

瓦多的意见,是有关适用保有已占有地原则方面可能有的最好的证据. 

分庭没有接受对第26条的下列任何解释:即第26条表示当事国已经 

以条约采纳了在印第安人定居点分界线的基础上确定保有已占有地原则 

边界的特殊规则或方法.转变为1821年国际边界线的是西班牙殖民行政 

单位之间的行政边界,而不是印第安人定居点之间的界线。 

萨尔瓦多辩称，它所依据的具有正式产权证书的公地并不是私人财产， 

而是属于相应社团市政委员会的财产，市政当局对这些公地行使控制权, 

而且,在市政当局之上还有殖民地省份行使控制，这些公地被宣称是属于该 

省份的。萨尔瓦多主张,如果对一个省内的社团授予的公地延伸到位于另 

外一个省份内的土地，该社团所属的省份的行政控制权对应用保有已占有 

地原则起决定作用,这就是说,在独立时,整个公地全归属于该社团所在的 

国家。分庭所面临的六个争议地段有三个都存在这种情况,但分庭还是能 

够在无须确定西班牙殖民法律的具体问题的情况下解决所争议的问题，因 

此也没有任何理由做这种努力。 

在缺乏正式划定省界的法律文件的情况下，不仅是授予印第安社团的 

土地,而且连授予个人的土地都能够提供有关边界位置的证据.必须假定: 

这种授予通常将避免跨越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界线,而且在省界位置存在 

疑问时,由不同的省份当局所授予土地的共同边界将很可能成为省界。分 

庭为此按照每一项这种土地授予的实质并联系其他论据考虑它的证据作 

用,但并不认为它们必然具有结论性。 

关于未作为西班牙国王各种授予的标的的土地，即被称作王室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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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部分土地,当事国同意,这类土地并不是无所属土地,而是专属于某个省， 

因此在独立时就转属于某个国家的主权。 

关于独立后的授予或产权,即所谓的"共和产权"，分庭认为,它们完 

全可能为1821年的边界位置提供某些证据,而且当事国是将其作为这种 

证据提供给分庭的。 

萨尔瓦多虽然承认保有已占有地原则是确定陆地边界的首要因素,但 

也依据第26条第二部分提出了称为"人文性质"的论点或者依据"实际 

行为"的论点。洪都拉斯也承认了 "实际行为"的某些证实作用,并为此 

目的提交了它本身的行政管理行为的论据。 

萨尔瓦多首先提出了有关人口压力方面的论据和资料,与洪都拉斯相 

对稀少的人口以及所谓的洪都拉斯所享有的优越的自然资源相比,萨尔瓦 

多存在的这种人口压力导致了它对领土的需要。可是,萨尔瓦多似乎并未 

主张以后可以以不对等的人口密度为依据对以保有已占有地原则为依据 

的边界进行相应的调整(除非通过协议)。分庭不会不注意到这一问题的 

意义,不过它不具有直接的法律影响。 

萨尔瓦多还依据它所声称的萨尔瓦多人对争议地区的占用，他们对这 

些地区内土地的所有权,萨尔瓦多在那里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它在该地区 

的政府权力的行使。萨尔瓦多还特别声称,有效的行政控制的行为已经宣 

示了对占有该部分领土的"意图"。洪都拉斯拒绝了 "有效控制"的任 

何论据，它指出,这一概念只是指独立前的行政控制。它认为,至少从1884 

年起,由于有义务尊重争议地区的现状,就不能将在争议地区的主权行为引 

为依据。但它还是提交了相当多的材料,表示洪都拉斯也可以依据人文方 

面的论据。 

分庭认为,它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考虑能够说明1821年按照保有已占 

有地原则的边界的独立后的"实际行为"的书面证据,但在"实际行为" 

和这种边界的确定之间必须存在联系. 

萨尔瓦多提请分庭注意,因暴力行为导致的对政府活动的干扰,在某些 

地区收集证据有困难。尽管认识到确实存在这些困难，分庭仍然不能假定 

未能提供的证据如果提供的话将会支持某一当事方的诉讼请求,更不能假 

定存在未提供的证据。由于这些困难,萨尔瓦多要求分庭考虑行使其根据 

《国际法院规则》第66条在现场获取证据的职能。不过当事方已得到通 

知,分庭认为它没有必要行使该职能,也没有必要像萨尔瓦多要求它所做的 

那样,即根据《法院规约》第50条行使它在诉讼过程中安排调查或鉴定 

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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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庭随后核査了作为证据的涉及每个争议地段的殖民时期后的"实 

际行为"。即使对有关"实际行为"的主张给予应有的考虑,在一些地区 

仍可能发生这样一些情况,即在争议地段的边界划定之后,当事国一方的国 

民将会发现自己处于另一当事国的领土之内。分庭确信,当事国将会采取 

必要的措施考虑这一问题， 

在"关键日期"的概念方面,分庭指出,当存在足够的证据显示当事国 

已经实际上接受了对根据保有已占有地原则划定的边界位置的改变或解 

释吋,似乎没有理由不予以默认或承认。 

四.陆地边界的第一段(第 6 8 - 103段） 

陆地边界第一有争议地段从各方同意的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 

拉斯三国边界的汇合点(Cerro Montecristo)延伸至(Cerro Zopotal)的顶峰 

(见所附草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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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国双方均承认,它们所提出的界线之间的大部分地区与公地产权 

证书的Tepanguisir山上的土地相对应,该部分土地于1776年被授予San 

Francisco de Citala的印第安人社团,它一直位于圣萨尔瓦多省境内并受该 

省管辖。萨尔瓦多辩称,在独立时,上述授予土地成为萨尔瓦多的一部分， 

因此,两省在1821年的边界是由以Citala公地的东北边界划定的。洪都 

拉斯则指出,在1776年授予时,授予所包括的土地已被明确地表述为在洪 

都拉斯的Gracias a Dios省境内，因此在独立时,这些土地成为洪都拉斯的 

一部分。 

分庭认为，它并未被要求解决上述问题。1972以前关于这一地段边 

界位置争议的所有谈判都是在双方接受的以下基础上进行的,即划定边界 

的应是Citala公地和Ocotepeque公地之间的界线。与洪都拉斯目前解释 

的1776年Citala产权法律效力相应的边界在1972年举行的谈判中被第 

一次提出.此外,洪都拉斯1914年授予的产权以及洪都拉斯在1934年至 

1935年间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之间举行的三方谈判过程中 

所持的立场已确认,当事国之间协议认为Citala和Ocotepeque之间的界线 

已经划定了两国之间的边界，在回顾了保有已占有地原则的效果并非是 

永远冻结省界之后,分庭认定,洪都拉斯从1881年至1972年之间的行为可 

以被认为是默认与Citala的Tepanguisir 土地和Ocotopeque 土地之间界 

线相应的边界线。 

分庭随后转向了三角地区的问题，在该地区,根据洪都拉斯的意 

见,1818年对Ocotopeque的授地穿过Citaca的东北边界,分庭也提到当事 

方之间在西北地区对Citala测量的解释的分歧。 

关于三角地区,分庭并不认为这种重叠是故意造成的,而且只能得出这 

样的结论:如果毫无疑问两个授地互不相容,则重叠就是出于错误。不过并 

不能有足够把握地认清各种相关的地理位置，以便证明有重叠部分. 

关于对Citala产权证书边界的争议,分庭的结论是:在这一点上,洪都 

拉斯对相关测量记录的解释较为可取。 

分庭随后转到位于Citaia产权证书包括的土地和国际三角点之间的 

争议地区.洪都拉斯辩称,鉴于根据测量，这一地区的土地是王室土地,而 

且测量已在Gracias a Dios省进行，那么这些土地一定是该省的王室土地， 

因此现在应是洪都拉斯的一部分。 

但萨尔瓦多却根据"实际行为"对该土地主张权利,并指出该地区内 

属于Citala市的很多村庄或小村。不过分庭注意到,没有证明该地区或该 

地区的居民曾处于该市管理之下的证据。萨尔瓦多还依据洪都拉斯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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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称,争议地区的土地曾属于萨尔瓦多境内的Citala市的 

居民，不过分庭仍不认为这一证据是足够的,因为,要构成与边界划界有关 

的实际行为，至少需要有该地区内Citala市区的有效管理的某些承认或证 

据,分庭注意到，这种管理并未被证明， 

萨尔瓦多还主张,萨尔瓦多人对从洪都拉斯声称的边界线起不超过40 

公里的争议地区的土地的所有权表明,这一地区不是洪都拉斯的一部分,因 

为根据《洪都拉斯宪法》，边境地区40公里以内的土地只能由洪都拉斯 

本国人获得或占有。分庭拒绝了这一论点,因为,最少也应显示洪都拉斯对 

萨尔瓦多人的土地所有权的某些承认，而实际上没有这种显示。 

分庭指出,在1934 ― 1935年的谈判过程中,曾对该地区的具体边界线 

达成过协议.萨尔瓦多代表的同意仅是尚待核准的同意。伹分庭注意到, 

虽然萨尔瓦多政府没有批准"尚待核准"同意的条款,但它也没有废止这 

些条款；洪都拉斯也没有撤回它的同意。 

分庭认为，它可以采用1935年线,主要是因为该线的大部分与分水岭 

一致,该分水岭提供了一条清晰和明确的边界线。它重申它的观点是，在文 

件资料不能得出明确指明另一边界的结论时，地理特征适合提供一条现成 

的可供辨明的和方便的边界线是重要的方面。 

关于洪都拉斯提出的涉及争议地区内洪都拉斯人的定居点和洪都拉 

斯在此处行使政府职能的资料,分庭判定,这些资料不足以影响依实际行为 

做出的认定. 

分庭关于陆地边界第一争议地段的结论如下:"0 

"该部分从与危地马拉连接的三角点幵始，该点即Cer r o 

Montecristo山顶的El Trifeinio⋯⋯从该点起，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之 

间的边界线根据1935年达成的并经萨尔瓦多代表'尚待核准'接受 

的协议,大致是朝东,与分水岭的直线走向相一致。根据1935年协议, 

边境'沿着Frio河或Sesecapa河与Del Rosario河之间的分水岭延伸, 

直至该分水岭与Pamela小河流域的分水岭会合处'⋯⋯；'随后，沿 

着Pamela小河流域的分水岭向东北方向延伸,直至该分水岭与 

Copresales小河禾B del Cedron, Pena Dorada和Pamota小河之间的分 

水岭的会合点'⋯⋯；'从此点起,沿着上述最后一个分水岭延伸,直 

至Cipresaks小河和Pamola小河的中间线的交点'......；'随后，沿 

着Pamola小河的中间线顺流而下,直至该中间线与El Talquezalar处 

的Pamola界标最近的一点;又从此点起以直线延伸到该界标,......从 

El Talquezalar界标起,边境以直线向东南方向继续延伸至Cer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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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dra Menuda的界标......，然后从此处以直线延伸至Cerro Zapotal 

的界标⋯⋯"。 

五.陆地边界的第二段(第10
4
 — 127段） 

陆地边界的第二争议地段位于Pena de Cayaguanca和Chiquita或 

Oscura溪流与Sumpul河的汇合处之间(见所附草图B)。洪都拉斯的权利 

主张主要基于1742年Jupala产权证书,该证书签发的背景是Gracas a 

Dios省的Ocotepeque的印第安人和圣萨尔瓦多省的Citala的印第安人之 

间存在的长期的争议.主要成果是确认和同意了 Jupula的土地边 

界，Ocotepeque的印第安人曾对该部分土地主张权利,而该部分土地被划归 

Citala的印第安人。不过根据记录.Ocotepeque的居民在承认Citala居民 

对被测量土地的享有权利的同时,还要求"应为他们留有一个位于Jupula 

河上方的Cayaguanca山,这块山地是王室土地".这一要求获得了同意. 

分庭认定,Jupula产权证书是Cayaguanca山在1742年是王室土地的 

证据,而且,鉴于Gracias a Dios省的Ocotepeque社团曾耕种该土地,因此分 

庭得出的结论是:该山是该省的王室土地,所以该座山必然依据保有已占有 

地原则在独立时形成洪都拉斯的一部分。 

分庭然后将注意力转向该座山的位置和范围,根据洪都拉斯的意见，此 

山覆盖了该地段中的整个争议地区,而萨尔瓦多对此持有异议。除基于 

1742年产权证书中的措词的论点外,萨尔瓦多还提及1818年Ocotepaque 

产权证书,该证书是发给Ocotepeque社团以重新确立其陆地界标的,萨尔 

瓦多辩称,如果Cayaguanca山确实于1742年被授予Ocotepeque的居民，此 

山将必然包括在该项证书中。分庭没有接受这一论点;它认定,在1821 

年,Gracias a Dios省的Ocotepaque的印第安人已经对1818年重新测定的 

土地享有权利"也们还享有在Cayaguanca山偏东方向的使用权,而且这些 

权利所包括的地区,由于是Gracias a Dios省的王室土地，所以在独立时成 

为洪都拉斯的一部分。 

可是确定Cayaguanca山的范围这一问题尚未解决。分庭没有发现此 

山边界线的证据,特别是没有证据支持洪都拉斯主张的,1742年提及的这 

一地区向东延伸至Sumpul河。 

分庭随后考虑了萨尔瓦多援引的共和产权证书能够对问题有什么帮 

助,该证书被称为Dulce Nombre de la Palma证书,1833年被授予萨尔瓦多 

境内的La Palma社团。分庭认识到该产权证书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了在授 

地时,即独立后不久，保有已占有地原则的位置是如何被理解的。分庭详细 

考察了当事方对该产权证书相互矛盾的解释,它没有接受萨尔瓦多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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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该授地向西延伸到Pena de Cayaguana,并与1742年为Jupula产权证书 

测定的土地相连接,分庭得出的结论是:存在一块两个产权证书都未包括的 

中间地带。在这一基础上,分庭确定了 Dulce Nombre de la Palma证书的西 

北边界线的走向,东部边界线双方都承认是Sumpul河， 

分庭然后审査了争议地区的三个洪都拉斯共和产权证书,断定此证书 

与Dulce Nombre de la Palma证书之间并无能对其解释产生怀疑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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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庭继续审査了各方提出的"实际行为"，以确认它们是否支持基于 

后一证书所得出的结论。分庭的结论是，没有理由改变它对该地区边界线 

位置的认定。 

分庭随后将注意力转向萨尔瓦多对沿着Dulce Nombre de la Palma产 

权证书中的西北边界线并位于该线之外的三角地带的权利要求，萨尔瓦多 

声称这一地带全部由萨尔瓦多人占用并由萨尔瓦多当局管理。然而,没有 

任何这方面的证据被提交分庭。分庭也不认为，洪都拉斯答辩状中的一段 

话能够按萨尔瓦多所认为的那样,被理解为对这一地区存在萨尔瓦多人的 

"实际行为"的承认.由于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支持萨尔瓦多对争议中的 

地带的权利要求,分庭认为,在这一地带已构成1742年归属于Ocotepeque 

社团的"Cayaguanca山"一部分的情况下,该地带已归属于洪都拉斯. 

分庭最后审査了 Pena de Cayaguanca与Dulce Nombre de la Palma产 

权证书所含地区的西部边界之间的部分边界,分庭认定，萨尔尔多没有证 

实对Loma de los Encinos或Dulce Nombre de la Palma最西端"Santa 

Rosa小丘"更往西的任何地区的任何权利主张。分庭注意到洪都拉斯的 

权利主张只是基于Ocotepeque对于"Cayaguanca山"向南直至连结 

Pena de Cayaguanca和下一个议定地段开始点之间的直线的权利,分庭认 

为,无论是保有已占有地原则,还是洪都拉斯表示的对它所主张的边界的任 

何默认，都不能阻止分庭研究以下问题,即"Cayaguanca山"是否可能进 

一步向南延伸,直至与Jupula产权证书的东部界限相连接。鉴于Jupula产 

权证书中提及Cayaguanca是在Jupula最东端界标以东，分庭认为,Jupula 

和la Palma之间的区域属于洪都拉斯,而且,在缺乏确定该区域南部界限的 

任何其他标准的情况下,在Pena de Cayaguanca和Loma de los Encinos之 

间的边界应是一条直线。 

分庭对于第二争议地段边界走向的结论如下:351 

"从Pena de Cayaguanca起,边界以直线延伸至Lama南,⋯⋯，从 

该处起,又以测位N48 " E上的直线延伸至萨尔瓦多提出的地图上标 

注的El Burro小山(洪都拉斯地图和美国国防地图局地图上标注的是 

Piedra Rajada).然后,边界以最短距离延伸至Copantillo小河的源头, 

再随Copantido小河顺流而下至其与Sumpul河的汇合点,然后再沿 

该河直到该河与Chiquite或Oscura小河的交汇点⋯⋯". 

六.陆地边界的第三段(第 1 2 8 ― 185段） 

有争议的陆地边界的第三段位于Pacacio界标和Pacacio和El 

Amatillo或Gualcuquin河的Poza de Cajon界标之间(见所附草图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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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事双方提出的权利主张的根据,分庭将争议地区划分为三个部 

分. 

对于第一部分,即西北地区,洪都拉斯基于1719 ― 1779年之间的土地 

授予援引1821年保有已占有地原则。相反,萨尔瓦多是基于独立之后的 

实际行为或某种人文性质的论据对该区域的大部分地区主张权利的。但 

是它的确也认为该地区的部分土地是1724年Arcato产权证书中的土地 

的一部分。 

对于第二部分，基本的问题是萨尔瓦多所依赖的Arcato产权证书和洪 

都拉斯所援引的18世纪产权证书的有效性、范围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关于第三部分,即东南部分,存在着两种证书间的类似冲突，一方面是 

Arcato证书和一份已丟失的产权证书,即圣萨尔瓦多省的Nombre de Jesus 

产权证书,另一方面是洪都拉斯的San Juan de Arcato证书,该证书还经洪 

都拉斯的La Virtud和San Sebastian de Palo Verde共和产权证书加以补 

充。萨尔瓦多还基于实际行为和人文性质的论据对它所主张的Arcato和 

Nombre de Jesus产权证书界线以外的地区提出权利主张。 

分庭首先根据双方提交的各种产权证书考察了按保有已占有地原则 

的位置。 

关于第三段的第一部分,分庭原则上支持洪都拉斯的主张,即独立前的 

省界位置已经由18世纪洪都拉斯的两个产权证书划定。分庭首先保留了 

其南部界限的确切位置这一问题，因为,如果分庭判定同意萨尔瓦多基于实 

际行为的主张,它就没有必要再考虑这一问题了,但分庭最终还是根据上述 

产权证书确定了该地区的边界. 

关于第三段的第二部分,分庭认为,不可能将18世纪各种测量中的所 

有界标、距离和走向调和起来,最多只可能找到一条线有较大程度的可能 

性与可识别的特ffi相一致,并大致符合所记载的距离,而且不留下任何无法 

解释的重大偏差.分庭认为,有三项特征是可以识别的,而且这三个参考点 

使分庭有可能重新划定审议地区内Gracias a Dios省和圣萨尔瓦多省之间 

的界线,即分庭所描述的根据保有已占有地原则的界线。 

关于该段的第三部分,分庭认为,根据复原的1742年Nombre de Jesus 

产权证书和1766及1786年的San Juan de Arcato测量可以证实,根据保有 

已占有地原则的界线,相当于分庭所描述的两块地产之间的界限。为了更 

精确地划定界线,分庭认为,给予洪都拉斯在该地区授予的共和产权证书应 

有的考虑是合理的,因为分庭认定的界限与它认为的那些证书的正确地理 

232 



位置是一致的。 

在完成对根据保有已占有地原则的位置的考察之后,分庭审査了基于实际 

行为在整个第三段提出的权利主张。关于萨尔瓦多基于此种理由提出的 

权利主张,分庭无法认为有关材料足以能够影响它对边界线位置的结论。 

对于洪都拉斯提交的实际行为的证据,分庭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分庭对第三段边界走向的结论如下：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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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Pacacio界标开始⋯⋯沿Pacacio河逆流而上至Cerro 

Tecolate或Los Tecolates西边的一点；从此点沿小河上至Cerro 

Tecolato或Los Tecolates的山顶⋯...,再沿此山的分水岭行至东北方 

向大约1公里处的山脊⋯⋯,从此处起向东延伸至Torrente La Puerta 

源头上方的吡领小山⋯⋯沿小河而下至该小河与Gualsinga河的汇合 

处......；从此处起,边界线沿Gualsinga河的中间线顺流而下至该河与 

Sazalapa河的汇合处⋯⋯，然后逆流而上沿Sazalapa河的中间线直至 

该河与Llano Negro小河的汇合处⋯⋯；从此处起向东南方向直至所 

标明的小山......，然后再延伸至在地图标明海拔为1 017米的小山山 

顶......，从此处起,边界线仍然向更南方向下行,穿过叫做La Canada的 

三角点......直至连接萨尔瓦多地图上标明的Cerro El Caracol和 

Cerri El Sapo小山的山脊⋯...，从此处起直至地图上标明的Portillo El 

Chupa Miel⋯⋯，从此处起沿山脊延伸至Cerro El Caete⋯⋯，然后到 

达今日从Arcatu至Nombre de Jesus的公路通过Cerro El OcotiUo和 

Cerro Lagunetas之间的那一点⋯⋯，从该点向东南方向直至地图上最 

高点为848米的小山的山顶;从此处起向东偏南延伸至一个小河；沿着 

该小河河床向延伸至它与Amatillo或Gualcuqum河的汇合点......；然 

后边界线沿着Gualcuquin河的中间线顺流而下至Pozadel C a j o n⋯⋯ , 

该点是双方议定的边界线下一段的起点." 

七.陆地边界的第四段(第186 — 267段） 

陆地边界的第四段是陆地边界最长的争议地段,也是涉及到最大争议 

地区的地段，它位于Orilla溪流的源头和Malpaso de Similation界标之 

间. 3 " 

该段的主要问题,至少就所涉地区的面积而言,是边界线是像洪都拉斯 

所主张的沿Negro-Quiagara河,还是像萨尔瓦多所主张的向约8公里的 

线。按照保有已占有地原则,问题是独立时成为萨尔瓦多一部分的San 

Miguel省是扩及到该河以北，还是相反,该河在1821年就是该省和 

Comayagua省之间的边界,Comayagua省成为洪都拉斯的一部分。萨尔瓦 

多根据的是1745年颁发给San Miguel省的Arambala和Perquin社团的 

产权证书,该项证书授予的土地扩及到Negro-Quiagara河以北和以南，但洪 

都拉斯则认为，该河以北的土地属于Comayagua省。 

分庭首先列出相关的事件,尤其是San Migual省的Arambala和 

Perguin的印第安人社团和在Comayagua省的Jocora或Jocoara定居的一 

个印第安人社团之间的争议。San Miguel省和Comayagua省之间的边界 

位置曾是两个社团之间的争议中的一个主要问题,该项争议曾在1773年 

导致了一项司法判决，1815年,危地马拉的王室法庭曾颁布过一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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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了 Arambala-Perguin的印第安人的权利。当事双方都大量引用这些 

决定以支持其对边界线位置的主张;然而,分庭不愿意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 

将其结论建立在1773年的决定之上,而且也不认为1815年决定是关于省 

界位置的完全结论性的决定。 

分庭随后考虑了洪都拉斯提出的下列论点,即萨尔瓦多在1861年就 

已经承认Arambala-perguin 土地跨越了省界。分庭还提到1861年5月14 

日的一份照会,在该照会中,萨尔瓦多的外交部长提议举行谈判,以解决 

Arambala和Perguin村的居民作为一方与Jocoara村居民作为另一方之间 

的长期争议,分庭并提及被委派解决村际争议的测量员的报告。分庭认为 

该份照会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是因为它在事实上承认Arambala-Perquin社 

团的土地在独立前是跨越省界的而且因此承认该土地跨越了国际边境。 

分庭接着审议了争议边界的西南部分,即Colomoncagua分段。大致 

上说,这里的问题是,确定西边Comayagua省(洪都拉斯)Colomoncagua的土 

地的范围,以及东边和东南San Miguel省(萨尔瓦多)Arambala-Perquin和 

Torola社团的土地的范围，当事双方都依赖殖民时期的产权证书和其他 

文件;萨尔瓦多还提交了一份1844年的重新大量和更新的产权证书。分 

庭注意到,除了识别界标和调和不同的测量存在的困难以外,当事各方对另 

一方提交的产权证书的正规性或相关性提出的疑问使问题变得更加复 

杂。 

经过将当事各方主张的相关产权证书和文件进行编年排序之后,分庭 

评估了其中的五份文件,当事各方根据各种理由曾对这五份文件提出异 

议。 

在审査了这些产权证书并评估了当事各方依据这些证书提出的论据 

的基础上,分庭进而确定了所审议的分段内根据保有已占有地原则应划定 

的界线。在证实了一个地区的省界是Las Canas河之后，分庭依靠了这样 

一个假定:只要这段边界的走向与该河的大致走向相同,该边界线可能是沿 

河而下。 

分庭随后考虑了 Las Canas河和Omilla溪流源头(本段的终点)之间 

的边界线的最后一段。对于该段,分庭接受洪都拉斯基于1653年产权证 

书所主张的界线。 

分庭接着讨论了萨尔瓦多对Arambala Perquin 土地之内以西和西南 

方向,位于Negro-Quiagara河两岸，在西边与Negro-Pichigual河相接的地区 

的权利主张。萨尔瓦多的这一主张是基于以与王室土地这一概念有关的 

保有已占有地原则。分庭判定同意关于Negro-Pichigual河以南萨尔瓦多 

的部分主张,但无法接受萨尔瓦多其余部分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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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庭最后处理了边界线的东段,即位于Negro-Quiagara河和Malpaso 

de Similoton之间的边界线.最初的问题是当事双方关于Malpaso de 

Similaton的位置有分歧，虽然该点规定了 1980年和平条约第16条中记载 

的双方同意的一段边界线,当事双方争议的位置相距2 500米。因此分庭 

认为,双方在该点上存在争议,而分庭必须解决这一争议。 

分庭注意到,这一争议是双方对被认为已同意的地段内,Malpatso de 

Semilaton以外的边界走向的争议的一部分。虽然分庭并不认为它对解决 

"已同意"地段内的争议问题具有管辖权,它也不认为,此种争议的存在会 

影响它确定直至并包括Malpaso de Similaton的边界线的管辖权。 

注意到争端双方都没有提供有关该地区的保有已占有地原则线的任 

何证据，在确信这条线不可能在该地区划定的情况下,分庭认为,根据法律 

内的衡平原则,与未经批准的1869年划界相结合是正确的。分庭认为,在 

这种情况下,它可以将当时谈判中所建议的边界线当作在所有情况下都公 

平合理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因为在谈判记录中没有任何内容表示双方对这 

条线有任何根本的分歧。 

分庭接着讨论了萨尔瓦多声称在对Negro-Quiagara河以北地区(分庭 

曾认定该地区是在保有已占有地线的洪都拉斯一侧)以及该土地以外地区 

的实际行为问题.经过审査萨尔瓦多提交的证据,分庭认定,在它能够将各 

种不同的地名与争议地区和保有已占有地原则线相联系的情况下,它不能 

认为这些资料足以成为在划定边界时能够给予考虑的任何种类实际行为 

的证据。 

对于洪都拉斯所主张的实际行为,在已清楚地表明在边界线的萨尔瓦 

多一侧的地区,分庭没有发现洪都拉斯实际行为的足够证据,从而证明应对 

该边界线代表保有已占有地原则线提出质疑。 

分庭关于第四争议地段内边界走向的结论是:354 

"从Orilk溪流的源头起⋯⋯边界线穿过El Jobo通道至Cueva 

Hedionda溪流的源头......，然后沿该溪流的中间线下行至它与Las 

Canas河的汇合处⋯⋯，然后沿该河的中间线上溯至⋯⋯离Las Filetas 

定居点附近的一点;从该处向东穿过一山拗⋯⋯到一小山......,然后向 

东北到Negro或Pichiqual河上的一点；再沿Negro或Pichigual河的 

中间线顺流而下至该河与Negro-Quiaguara河的汇合处......,然后沿 

Negro-Quiaguara河的中间线上溯至Las Pilas界标⋯...，再从该处起沿 

直线行至洪都拉斯认定的Malpaso de Similat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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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陆地边界的第五区段(第268 ― 305段） 

争议的第五地段始于"〔Torola 〕北岸Manzupucagua小溪汇人该 

河之点"，终于Unir河上的Paso de Unir(见所附草图E)。 

萨尔瓦多的主张基本上是根据1760年经勘测后授予San Miguel省的 

Poloros村的公地产权证书;萨尔瓦多主张的边界线即它所认为的该证书所 

含土地的北部边界线，除去基于"人文论点"而主张的西边的一个狭窄地 

带。 

洪都拉斯虽然对萨尔瓦多对Poloros证书的地理解释提出异议,却承 

认该证书跨越了 Torola河的一部分,但是它仍然主张现在的边界应以这条 

河为准。它辩称,1760年授予Poloros的土地的北部,包括该河以北的全部 

土地,而且也扩及该河以南的土地，从前都是San Miguel de Sapigre村的土 

地,这个村庄在1734年以后的某个时期因流行病而消失，该村曾处于 

Comayagua的管辖之下,因而,这些土地虽然被授予了 Poloros,但仍然受 

Comayagua的管辖，这样,根据洪都拉斯的观点,保有已占地原则线就应是 

这些土地和Poloros的其他土地之间的界线;但是,洪都拉斯承认，由于1854 

年事件的结果，它默认由Torola构成的位于更北一些的边界线。作为另一 

种论点,洪都拉斯还根据萨尔瓦多在19世纪已经默认将Tomla作为边界 

而对该河以北的Poloros 土地提出要求。至于争议地区的西半部分,洪都 

拉斯认为它不在Poloros证书范围之内，并认为它是Comayagua管辖下的 

Cacaoterigue村的土地的一部分。 

分庭注意到Poloros的授地是由San Miguel省当局授予的，分庭认为, 

必须假定测量中包括的土地均在San Miguel的管辖范围内.分庭注意到这 

种有文字可以证明. 

在审査了关于San Miguel de Sapigre村的存在、位置和范围的现有 

材料后,分庭得出的结论是,洪都拉斯对那个消亡村庄的主张没有足够的证 

据予以支持;所以它没有必要探讨管辖范围内的证书包含另一个管辖范围 

的王室土地的效果问题.分庭的结论是，1760年授予San Miguel省的 

Poloros村的土地全部位于该省境内,并依此推断,省界位于该村土地的北 

部界线以外或与该界线吻合。同样,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1760年至 

1821年间情势没有任何变化,保有已占有地原则线也可能被认为处于同一 

分庭然后审査了洪都拉斯的下述主张:无论1821年时的位置如何,萨 

尔瓦多通过其1821年到1897年间的行为已默认了 Torola河是边界。该 

行为是1842年萨尔瓦多政府对一块地产的授地，争端双方都声称这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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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是从Poloros的土地中分割出去的；还有萨尔瓦多对1856年和1879年 

洪都拉斯对Torola河以北土地的两次授予的反应或者没有反应。经过对 

这些事件的审査,分庭认定它不可能支持洪都拉斯关于萨尔瓦多已经默认 

Torola河是有关地区的边界的主张。 

分庭继续根据文字表面证据和1821年以后的情势变化来解释1760 

年所测量的Poloros 土地的范围。经过对Poloros产权证书长期和详细的 

分析,分庭得出的结论是,争端双方对该证书的解释都同有关的陆地界标和 

距离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在导致未经批准的1884年Cniz-Letona条约的 

谈判中具体地表现出来。根据某些共和产权证书,分庭得出对Poloros产 

权证书的解释，这一解释如果不能完全符合所有的有关资料的话,也比争端 

任何一方的解释更恰当,关于邻近土地的证书，分庭的观点是,根据现有的 

材料,不可能完全一致地绘出Poloros产权证书和Cacaoterigue的测量的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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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段的东部，分庭注意到,当事双方同意Unire河构成双方沿"Paso 

de Unir "上游一段距离的领土的边界，但是对其中哪一条支流可被视为 

Unir河的源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洪都拉斯主张,在Unir和Torola的源 

头之间,边界是一条与1738年洪都拉斯的San Antonio de Padua产权证书 

中所含土地的西南界线相应的一条直线。在对Poloros证书和1682年及 

1738年San Antonio测量进行分析以后,分庭判定,洪都拉斯关于San 

Antonio的土地已经向西跨越Unir河的论据不能令分庭信服,分庭认为,,就 

像萨尔瓦多所主张的,这条河正是保有已占有地原则线。 

在Poloros 土地以西,鉴于萨尔瓦多对该河以北土地的权利要求仅仅 

基于Poloros产权证书(除了基于"人文论点"提出权利要求的西部狭窄 

地带),Torola河就构成了 Poloros 土地与该段的起点之间的边界。至于萨 

尔瓦多对西边狭窄地带的主张,分庭认为,由于缺乏证据，这一主张不能成 

立。 

最后，分庭审査了洪都拉斯提交的有关所有六段的实际行为的证据,分 

庭得出的结论是,这不足以使分庭重新审査它对边界线做出的结论. 

分庭关于第五争议段内边界走向的结论如下:3" 

"从Torola河与在《全面和平条约》中被定名为Mansupucagua 

小河的汇合处起......边界沿Torola河的中间线上溯至该河与Arenal 

或者Aceitmo这一溪流的汇合处......，然后沿该溪流的中间线上行至 

该溪流源头的一点或附近的一点,⋯⋯然后再沿一条偏向东北的直线 

延伸至海拔大约1 100米高的一座小山⋯⋯；然后沿直线直至Unir河 

附近的一座小山⋯...，随后到达Unir河的最近点;再沿该河顺流而下 

直至叫做Paso de Unir的一点⋯⋯"。 

九.陆地边界第六段(第306-322段） 

陆地边界的第六段也是最后的争议段位于Goascoràn河上叫做Los 

Amates的一点与丰塞卡湾水域之间(见所附草图F)。洪都拉斯声称,1821 

年时Goascoràn河构成了两国继承的殖民地单位之间的边界,自1821年以 

来,河道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更,因此边界沿着目前的水流,在La Union湾中 

Mas Ramaditas西北进人丰塞卡湾，然而萨尔瓦多声称,划定边界的是河 

流先前的河道,该河道可以查出,它在Estero La Cutù汇人海湾。 

分庭先幵始审查萨尔瓦多基于历史的论点。双方一致认为，在殖民时 

期,一条叫做Goascorén的河流构成了 San Miguel省与Tegucilgalpa的 

Alcaldia Mayor de Minas之间的边界,萨尔瓦多在独立时继承了该省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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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但萨尔瓦多否认洪都拉斯取得了 Tegucigalpa的Alcaldia Mayor前领土 

的任何权利,据萨尔瓦多称,该地区在1821年不属于洪都拉斯省，而是一个 

独立的实体。然而分庭注意到,根据保有已占有地原则,萨尔瓦多和洪都拉 

斯已继承了全部有关的殖民地,没有留下无主地，而且前Alcaldia Mayor在 

1821年以后从未成为过在这两国之外的独立国家。它的领土必须或者移 

交给萨尔瓦多,或者移交给洪都拉斯，而据分庭了解它已移交给洪都拉斯。 

分庭注意到,萨尔瓦多以Goascorân河前河床构成了保有已占有地原 

则的边界为依据的法律论点是,如果边界由河道形成而水流突然形成了新 

的河床,这种河流改道引起的"土地变迁"的过程不产生边界的变动,它继 

续沿旧河道.没有提请分庭注意河道突然变动的记录,但是如果分庭确信 

早先的河道与目前的河道如此明显地不同,本来是可以合理地推论土地的 

变迁的.分庭指出,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先前的河道造成了河流在 

Estero La Cutù而不是在海岸线其他任何一个邻近水湾进人了丰塞卡湾。 

萨尔瓦多的立场似乎是这样的:如果河道的变动发生在1821年以后, 

河流即是根据保有已占有地原则成了国际边界的边界;如果河道变动发生 

在1821年以前，而且1821年再没有进一步发生变更,根据国际法规则,河 

流还将保持作为边界。萨尔瓦多要求将"老"河道作为现代边界的主张 

将以关于土地变迁的这样一项规则为依据，即它不是国际法的规则,而是西 

班牙殖民法的规则.萨尔瓦多没有对关于河流在1821年位置的意见做出 

表态,但它声称,支持其权利主张的土地变迁的规则是西班牙殖民法的构成 

部分。 

然而分庭认为，萨尔瓦多关于边界遵循1821年以前某个时候废弃的 

老河道的说法必须加以否定。这是在1972年首次提出的说法,它不符合 

先前的争端史。 

分庭然后转到关于1821年Goascorân河河道的证据，萨尔瓦多依靠 

某些私有土地的产权证书,它们始于1695年的测量。洪都拉斯提出了 17 

世纪和19世纪的土地产权证书,以及1794至1796年一支考察队绘制的 

丰塞卡湾地图或图表和1804年的一幅地图。 

分庭认为,导致绘制1796年地图的考察队的报告和地图本身使人几 

乎无可怀疑,在1821年,Goascorân河已经按目前的水道走向.分庭强 

调,1796年地图不是一幅旨在表明边界或政治区划的地图,而是同时期报 

告中所记录的情况的直观表述。分庭认为将考察报告与地图结合在一起 

作为得出结论的依据没有什么困难。 

分庭补充指出，对于双方在1880和1884年谈判中的行为也同样应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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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1884年,双方一致认为应将Goascorân河视为两个共和国的界河, 

"从丰塞卡湾的河口起...⋯溯流而上延伸至与Guajiniquil或Pescado河 

的交汇点⋯⋯"，而且1880年的记录提到了从河口起沿着河流"朝东北 

方向逆流而上"的边界,即沿着目前河道而不是假设的老河道所取的方 

向。分庭还注意到，从该时期的地图材料看,提及老河道的那些文本的解释 

是站不住脚的,据推测，地图材料是供代表们使用的,它们令人无可否定地 

指明当时河流就沿着目前的河道,并且形成了国际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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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多提示,要不是洪都拉斯1916年建造的一道墙或堤坝的阻 

挡,Goascorân河本将回到它的老河道,在提及这种说法时分庭认为,这种说 

法即使得到证明也不影响它的裁定。 

该河流在其在La Union湾中的河口处分为数支,为大小岛峋所分隔。 

洪都拉斯表示，它主张的边界伸向这些岛屿的西北方,从而使它们全都位于 

洪都拉斯的领土上。萨尔瓦多则声称边界根本不沿着Goascorân河目前 

的河道走,但对沿着河道的界线应通过岛岣的西北方或东南方还是穿过这 

些岛岣一事未发表看法。争议的地区非常小,所涉的小岛看来无人居住或 

无法居住.不过分庭认为，如果它留下选择Goascorân河目前河口之一作 

为边界线位置的问题不加以解决,它就将没有完成划定第六段边界的任 

务。它同时指出,作为裁定依据的材料极缺。分庭在描述了洪都拉斯自 

1972年进行的谈判以来采取的立场及其在联合边境委员会工作期间和在 

它的诉讼请求中的立场以后认为,分庭可能以洪都拉斯在其请求中提出的 

条件支持洪都拉斯的主张。 

分庭关于第六争议段的结论如下:"6 

"从叫做Los Amates的点起⋯⋯边界沿着Goascorân河河床中 

心线延伸至它在丰塞卡湾Bahia La Union水域汇合点,它通过Mas 

Ramaditas的西北方。" 

十.岛>^_5的法律状况(第323-368段） 

海湾中的主要岛屿表示在所附的草图G上。萨尔瓦多要求分庭宣布 

它对海湾中除Zacate Grande和Farallones以外的所有岛屿拥有主权;洪都 

拉斯要求分庭宣布双方只对Meanguera和Meanguerito两岛有争议,而且 

洪都拉斯对它们拥有主权。 

分庭认为，《特别协定》关于它裁定"岛屿法律状况"的规定授予它 

关于海湾所有岛岣的管辖权，但是,只有双方有争议的那些岛峋才需要做 

出司法裁定;这尤其排除了 Farallones群岛,它被双方一致承认为属于尼加 

拉瓜。 

分庭认为,表面上对于某个岛岣的争端的存在可以从它是具体有争议 

要求的主体来推断。萨尔瓦多对El Tigre岛提出了主权要求,并附有支持 

的论点，洪都拉斯提出了抗辩，不过其目的是表明对El Tigre岛不存在争端, 

分庭注意到这种情况后认为，从1985年以来,或至少从目前诉讼中争论以 

来,产生争议的岛屿是El Tigre 、 Meanguerita和Meanguerita . 

不过洪都拉斯认为,由于1980年《全面和平条约》使用了与《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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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第2条第2款相同的措词，分庭的管辖权必须限于缔结条约时有争 

议的岛岣即Meanguera和Meanguerita»萨尔瓦多对El Tigre岛的主权要求 

只是在1985年才提出的。不过分庭认为，某个岛岣是否有争议的问题不 

是同管辖权是否存在的问题有关,而是同管辖权是否行使的问题有关.洪 

都拉斯还声称，在El Tigre岛上不存在实际争议，自1854年以来萨尔瓦多 

一直承认它属于洪都拉斯,但萨尔瓦多作为一种政治或策略行动很晚对它 

提出了要求.分庭指出,要它制定没有争议首先要求它断定萨尔瓦多的权 

利要求毫无根据,而这样做就只能被认为是断定一项争议。因此分庭认为， 

它应当断定是洪都拉斯还是萨尔瓦多对El Tigre 、 Meanguera和 

Meanguerita诸岛拥有管辖权。 

洪都拉斯声称，依据《全面和平条约》第26条,适用于争端的法律只 

是1821年的保有已占有地原则,而萨尔瓦多则坚持认为,分庭必须适用关 

于领土获取的现代法律,并且观察对各岛屿国家主权的有效行使或显示,以 

及历史所有权证书。 

分庭毫不怀疑，对各岛屿主权的确定得先从保有已占有地原则开始。 

1821年,丰塞卡湾各岛在西班牙王国政府主权的管辖之下,没有哪个岛岣 

是无主土地。因此,对它们的主权不可能通过占领取得，而且这个问题即是 

新独立国家对岛岣继承的问题.因此分庭要考虑,每个有争议岛屿在1821 

年从属于西班牙殖民体制各个行政单位中这一个还是哪一个的问题是否 

能够证明,不仅要考虑到殖民时期的立法和行政文本，也考虑到"殖民实际 

行为"。分庭认为,就岛屿的情况而言,法律和行政文本是混乱和矛盾的, 

而且西班牙殖民法可能未对某些地区的从属权给予明确肯定的答复。分 

庭因此认为,考察新国家在紧接着1821年的时期内的行为是特别适当 

的。当时所提出的权利要求,以及对它们的反应一或未作反应——可能 

对当时如何理解1821年的实际情况或应当被认为的实际情况有所启示。 

分庭指出,萨尔瓦多要求拥有丰塞卡湾中的所有岛岣(Zacate Grande 

岛除外),其根据是在殖民时期,它们在圣萨尔瓦多殖民省内San Miguel镇 

区的管辖范围内,该镇又在危地马拉的王室法庭的管辖范围内。洪都拉斯 

断言，这些岛岣构成洪都拉斯主教管辖区和省的一部分,西班牙王国政府将 

Meanguera和Meanguerita归属于该省,而且这些岛屿的教会管辖权从属于 

Choluteca教区和Nacome的GuardanOa，它们均归属于Comayagua主教管 

辖区。洪都拉斯还提出了一系列的事件和活动作为殖民实际行为。 

将教会管辖权作为"殖民实际行为"的证据这一事实造成了困难，因 

为教堂在这些人烟稀少的岛屿上的存在并不是永久性的。 

247 



所依据的许多历史事件可以而且已被采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释，从而 

被用来支持任何一方的论点，这使分庭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分庭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详细分析每一方为了表明它应用保有已占 

有地原则取得了对部分或全部岛«主权而提出的论点,因为可利用的材料 

太琐碎和含糊，因而无法得出任何肯定的结论。因此分庭不得不考虑当事 

方独立后的行为,以说明1821年当时的实际情况。这可由独立于保有已 

占有地原则以外的考虑加以补充,特别是当事方构成默认的行为的可能含 

义。分庭还指出,根据《全面和平条约》第26条,它可以审议所有"当事 

方提交给它并为国际法所承认的其他法律、历史、人类或其他类型的证 

据和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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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多援引的领土取得法原则上显然得到仲裁和司法裁定的证实 

和支持.它在本案中适用的难点是该法律的发展主要是为了处理对无主 

土地主权的取得问题。不过双方都声称获得了西班牙王国政府的继承权, 

这样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即一方行使或显示主权,特别是在与另一方未提 

抗议结合起来时,是否可以表明,在基于产权证书或殖民实际行为的证据是 

模棱两可情况下,前一方存在着保有已占有地原则的所有权，分庭指出,在 

1953年的明基埃和埃克荷斯群岛案中,国际法院并没有简单地无视古代的 

产权证书并根据较近的主权显示做出裁定。 

据分庭认为,如果殖民时期的有关行政边界划定不明确或其地位有争 

议,两国在独立后各年中的行为可以作为弄清或者按它们共同的观点,或者 

按一方据以行动和另一方默认的观点,边界在哪里的指南， 

由于这些岛岣无人居住或人烟稀少,在接近19世纪中叶以前的年代, 

它们没有引起任何兴趣或争端。然后发生的情况似乎是非常重要的。这 

些岛lltS不是无主土地，而且在法律理论上每个岛岣已经从属于作为西班牙 

殖民占有的适当部分继承者的海湾国家之一,这排除了通过占领取得的可 

能性;但是国家之一对某个岛屿的有效占有可能构成殖民后的实际行为,使 

人们了解当时对法律状况的理解.得到主权行使支持的占有可以证实保 

有已占有地原则的所有权。分庭并不认为必须裁定甚至在与这种所有权 

相矛盾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承认这种占有，但在岛屿的情况下,由于殖民时代 

的历史材料混乱和矛盾,而且独立之后没有立即采取毫不含糊的主权行为, 

这实际上是保有已占有地原则可以正式表现的唯一方法. 

分庭首先处理El Tigre岛,并且审査了从1833年起关于它的历史事 

件.分庭注意到洪都拉斯从1849年以来一直有效地占领着该岛,因此认 

为中美洲联邦共和国解体后历年中各方的行为与El Tigre岛从属于洪都 

拉斯的假设是相一致的，鉴于中美洲各国忠诚于保有已占有地原则，分庭 

认为当时的假设也意味着人们相信洪都拉斯有资格通过从西班牙的继承 

拥有$v岛，或者至少洪都拉斯的这种继承没有受到任何已知51民产权证书 

的反驳.虽然洪都拉斯没有正式要求裁决它对El Tigre岛的主权,但分庭 

认为,它应当通过判定El Tigre岛的主权属于洪都拉斯以确定它的法律状 

况. 

关于Meanguera和Meanguerita岛,分庭认为,在争论的整个过程中，这 

两个岛峋被双方都视为构成一个岛峋统一体。Meanguerita岛很小,它邻 

近大岛，而且也无人居住,使它可定性为Meanguera岛的"附属地"。 

Meanguerita "能够占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没有淡水，它不是低 

潮时才露出的岛屿,而且被植被所覆盖。双方将它视为能够占用,因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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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求对它拥有主权。 

分庭指出,争端的初次正式表现产生于1854年,当时的一份通函广泛 

通告了萨尔瓦多对该岛的要求。此外,1856和1879年,萨尔瓦多的公报登 

载了有关它的行政法令的报道。分庭没有见到洪都拉斯对这些出版物做 

出反应或提出抗议的记录。 

分庭认为,从19世纪末起,萨尔瓦多在Meanguera岛上的存在有所加 

强,但洪都拉斯仍未提出异议或抗议,而且分庭收到了关于萨尔瓦多管理 

Meanguera岛的大量书面证据，在文献覆盖的整个时期,没有洪都拉斯任 

何抗议的记录,只有最近的一次事件例外，它在下文描述.此外,萨尔瓦多 

还请了岛上的一个萨尔瓦多居民作证,他的证词——未遭到洪都拉斯的反 

对一表明,萨尔瓦多对Meanguera行使了国家权力。 

据分庭收到的材料,只是到了 1991年1月,洪都拉斯才就Meanguera 

岛向萨尔瓦多政府提出了抗议,它遭到了萨尔瓦多政府的拒绝，分庭认为, 

洪都拉斯的抗议提得太晚不能影响洪都拉斯默认的假设。洪都拉斯对早 

先实际行为所表现的行为表明对情况的某种形式的默许。 

因此,分庭的结论如下。关于岛蚺，"西班牙王国政府或任何其他西班 

牙不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当局发表的文件"，按该项条约第26条的措 

词看，似乎不足以"表明领土或居民点的管辖权或界限"，因而任何肯定的 

结论都不能孤立地以这类材料作为依据,用以裁定对一项保有已占有地原 

则产权的两种主张.但根据第26条最后一句,分庭有资格将双方在独立 

后年代对保有已占有地原则的有效解释视为阐明该项原则的适用,并将一 

方对某个岛峙有效占有和控制而未遭另一方抗议的证据视为表示默认。 

关于洪都拉斯对El Tigre岛和萨尔瓦多对Meanguera岛(Meanguerita是它 

的附属地)占有和控制以及主权显示和行使的证据以及另一方的态度，都 

清楚地表明洪都拉斯被视为继承了西班牙对El Tigre岛的主权和萨尔瓦 

多被视为继承了西班牙对Meanguera和Meanguerita岛的主权， 

十一.海洋空间的法律状况(第369420段） 

分庭首先忆及,尼加拉瓜已获准参加诉讼,但只限于丰塞卡湾水域的法 

律制度的问题。分庭在提及当事方提出的尼加拉瓜处理超出了它被准许 

介人范围以外的事项的控告时说,只有在尼加拉瓜的论点似乎同分庭审议 

丰塞卡湾水域制度相关时分庭才考虑尼加拉瓜的论点。 

分庭然后提到了双方的意见分歧,即《特别协定》第2条第2款是否 

授权或要求分庭划定海湾以内或以外的海洋边界。萨尔瓦多坚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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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庭没有对海洋空间进行任何划界的管辖权"，而洪都拉斯则谋求划定 

海湾内外的海洋边界。分庭指出,必须从比较双方对于海湾水域法律地位 

的立场的角度观察这些论点：萨尔瓦多声称,海湾水域须接受三个沿海国家 

的共管,因此划界是不适当的做法,而洪都拉斯则论证,在海湾范围内，存在 

着需要司法划界的共同利益关系。 

在适用通常的条约解释规则时,
357
分庭首先审议了《特别协定》条款 

的"通常意义".它认为,不能从现有的文本看出双方共同意欲分庭划 

界。在转到上下文时,分庭指出，《特别协定》对于陆地边界使用了 "划定 

边界线"的措词,而在有关岛岣和海洋空间时将分庭的任务局限于"确定 

〔它们的〕法律状况"，在《全面和平条约》第18条第2款中也见到了 

同样明显的措词差异。分庭注意到,洪都拉斯本身承认岛屿争端不是划界 

的矛盾，而是一片分离的领土的主权归属问题，因此它指出,很难接受这样 

一种看法,即用于岛屿和海洋空间二者的"确定法律状况"的措词对于岛 

峙和对于海洋空间将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洪都拉斯在援引有效统治原则时说,条约和《特别协定》的上下文不 

利于双方仅仅意欲确定空间的法律状况而不划界的解释，因为《特别协 

定〉〉的宗旨和目的是全面处理长期存在的一系列争端。不过分庭认为，在 

解释这种文本时,它不得不顾及所表示的共同意图.实际上,洪都拉斯所提 

议的是诉诸《特别协定》缔结的"情况"，而它只不过构成解释的补充手 

段。 

为了解释《特别协定》未具体提及划界的问题,洪都拉斯指明了萨尔 

瓦多宪法中的这样一项规定,即它的代表决不能打算签署一项设想丰塞卡 

湾水域任何划界的特别协定，洪都拉斯声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选择了 

"确定法律状况"的措词，意在将它作为一个不损害任何一方立场的中性 

词，分庭不能接受这种论点,它等于承认双方不能同意分庭应拥有划定海 

湾水域界限的管辖权。分庭认为,如《特别协定》第2条第2款所述，双方 

关于分庭应确定海洋空间法律状况的协议不扩展到它们的划界。 

1980年《全面和平协定》第18条也使用了 "确定岛屿和海洋空间 

法律状况"的措词,规定联合边界委员会的作用.洪都拉斯依靠这一事实， 

援引双方后来在条约适用中的做法,并请分庭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联合边 

界委员会审査了旨在进行这种划界的建议。分庭认为,虽然习惯法和《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8允许为了解释的目的而考虑这种做法,但洪都拉斯 

提出的考虑因素中没有一条能够压倒文本未对划界任何具体提及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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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庭然后转到海湾水域法律状况的问题,它该如《特别协定》第2和 

第5条所规定的那样通过适用"适用于双方的国际法规则，包括《全面和 

平协定》有关的规定"来确定。 

海湾的海岸线由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分占，，在描述了海 

湾的地理特点和海湾内航行的情况后分庭指出，从海湾的范围和面积来看, 

它在当今将是受《领海及吡连区公约》（1958年)和《海洋法公约》（1982 

年)规定(它们可被判定表示一般习惯法)管辖的法律上海湾，其后果是,如果 

它是一个单国湾,现可划一条封闭线，其水域可以据此加以封闭并被"认为 

是内水"。当事双方、诉讼参加国及一般评论家都认为丰塞卡湾是一个 

历史性海湾,因此它的水域是历史性水域。在联合王国与挪威的渔业案中, 

这种水域被界定为"被作为内水对待但如不是为了历史性所有权的存在 

本不会具有该特点的水域。"，这应根据大陆架(突尼斯/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案中的看法来加以理解,BP: 

"一般国际法⋯⋯不为'历史性水域'或'历史性海湾'规定 

单一的'制度'，而只为'历史性水域'或'历史性海湾'每种 

具体和公认的情况规定特别的制度."Ml 

分庭的结论是,显然必须调査丰塞卡湾特定的历史以发现从中产生的 

"制度"，分庭还补充说,按惯例建立的特定的历史制度在多国湾中必须特 

别重要，因为对于这种湾显然没有为其商定和编纂了为单国湾牢固确立的 

那种一般规则. 

从丰塞卡湾于1522年发现直至1821年,它是一个单国湾,其水域只受 

西班牙王国一国支配.因此像其陆地疆土一样,目前沿海国在该海湾的权 

利是通过从西班牙的继承而取得的.因此分庭必须调査1821年丰塞卡湾 

水域的法律地位;因为保有已占有地原则上理应既适用于陆地也适用于这 

些水域. 

1821年以后海湾水域的法律地位是一个中美洲法院在萨尔瓦多与尼 

加拉瓜关于丰塞卡湾案件中面临的问题,它在此案中做出了 1 9 1 7年 3月 9 

日的判决.该判决审査了丰塞卡湾的特定制度，因此必须将它作为海湾历 

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考虑.尼加拉瓜与美国締结了 1914年《布赖 

恩-査莫罗条约〉〉，据此,尼加拉瓜给予后者在海湾建设一条通洋运河和一 

个海军基地的特许,据称这项安排将会损害萨尔瓦多自己在海湾的权利，因 

此,它向中美洲法院起诉尼加拉瓜。 

在丰塞卡湾水域地位这个基础问题上,惯例和1917年判决，考虑了三 

个问题:第一,所有三个沿海国都在各自大陆海岸和岛岣外建立和互相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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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海里格(3海里)的沿岸领海带，在该领海带内各自行使专属管辖权和 

主权,但互相给予无害通过权;第二,所有三国均进一步承认一个3海里格 

(9海里)海域以便行使税收目的和国家安全目的的"海上检査"权;第三, 

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缔结了 1900年协定，两国据此划定了部分海洋边界, 

不过,远离海湾主人口的水域均未划定边界. 

此外,中美洲法院一致裁定，丰塞卡湾"是一个具有闭海特点的历史性 

海湾"，而且"⋯⋯当事方一致认为,该海湾是一个闭海⋯⋯"；所谓"闭 

海"，法院似乎简单地意指它不是公海的组成部分和它的水域不是国际水 

域，在另一处，判决将丰塞卡湾描绘为"一个历史性湾或重大海湾". 

分庭然后指出，判决使用的"领水"一词当时不一定表示现在所说的 

"领海"的意思；并且解释了判决中关于"无害使用"权可能显得不一致 

之处,它与目前对构成"内水"的海湾水域的法律地位的普通理解相矛 

盾。分庭认为,通常适用于单国湾的规则和原则不一定适用于作为多国湾 

或历史性海湾的海湾.此外,还必须让船舶能够通过海湾与海洋之间的主 

航道到达三个沿海国。无害通过权利与历史性水域的制度并不矛盾.此 

外还有这样一个实际情况,即由于这些水域位于3海里专属管辖权领海带 

—其中无害通过实践中是得到承认的——以外，不承认这些水域的通过 

权将是荒唐的,为了到达这些领海，必须穿越上述水域。 

所有三个沿海国继续声称,丰塞卡湾是一个具有闭海特点的历史性海 

湾,而且看来它继续得到1917年判决所述的"其他国家的默认"；此外，这 

一立场得到评论家的普遍承认。问题是三个沿海国家在这些历史性水域 

享有的主权的确切特性.分庭忆及事前一种观点,即在多国湾中，如果它不 

是历史性水域,领海沿着海岸的弯曲延伸,海湾水域的其余部分为公海的组 

成部分,分庭就此指出，在丰塞卡湾的情况下,不可能采用这种解决办法,因 

为它是一个历史性海湾,因此是个"闭海'', 

分庭然后引用中美洲法院的裁定,即"⋯⋯丰塞卡湾的法律地位...... 

是属于周围三国的财产的法律地位⋯⋯"，而且"⋯⋯当事方都同意，构成 

海湾人口的水域是混合水域⋯⋯"。此外,判决还承认,离海岸1海里格的 

领海带位于沿海国专属管辖区的范围内,因此应当"被排除在共同利益关 

系或共有之外"。在引用了提出法院一般结论的判决段落之后,分庭指出， 

它关于海湾水域法律地位的裁定的实质是这些历史性水域当时为三个沿 

海国家所"共有"（共管). 

分庭指出,萨尔瓦多强烈赞同共管概念,并且认为这种地位不仅存在， 

而且未经它的同意不能改变。洪都拉斯反对共管的主张并且据此对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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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判决的这一部分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同时又依靠它不是案件当事方的事 

实说它不能受该裁定的约束。尼加拉瓜原来而且一贯反对共管的解决方 

案。 

洪都拉斯还以共管只能以协议建立为由反对共管.声称在为领土的 

共同治理做出安排的意义上，共管一般通过条约建立,这无疑是对的。但是 

中美洲法院当时考虑的是作为1821年继承的法律后果而产生的联合主 

权.国家继承是领土主权从一国移交另一国的方法之一,而且在未加分割 

的单一海洋区域移交给两个或多个新国家的情况下,原则上似乎没有理由 

认为这种继承不应当建立一种联合主权。因此分庭认为1917年判决使用 

共管一词描述它视为三国联合继承原来属于单个国家而且1821年或甚至 

1839年中美洲联邦共和国结束时也没有海洋行政边界的水域的情况. 

这样，判决的理由似乎是,在独立时,三国之间未划定边界；海湾水域一 

直未作划分而且处于需要实行共管或共有的共享状态。此外,共享的存在 

还由独立后所有沿岸国持续和平利用水域之事做出证明。 

至于1917年判决的地位,分庭认为,虽然法院的管辖权受到也抗议判 

决的尼加拉瓜的质疑，但它仍是一个有管辖权法院的有效的裁决。洪都拉 

斯在获悉法院诉讼后正式向萨尔瓦多提出抗议说,它不承认海湾水域共有 

的地位，在本案中它依靠了判决或仲裁裁决中的一项决定只能对抗当事方 

的原则。尼加拉瓜在1917年案件中为当事方,在本分庭审理的案件中是 

参加方而不是当事方。因此看来似乎不需要分庭对1917年判决是否是当 

事方国家之间的既决事项的问题做出判断，因为只有其中一方是本次诉讼 

的当事方,这个问题对于提出三个沿海国联合所有问题的案件没有什么帮 

助。分庭不得不在给予1917年裁决它认为应当给予的重视的情况下就海 

湾水域的地位做出自己的裁定. 

分庭关于海湾历史性水域的制度的意见与1917年判决表示的意见相 

似。分庭判定,保留1900年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划界问题,3海里领海以外 

的海湾水域为历史性水域,受三个沿海国家联合主权的管辖,它所依据的理 

由如下。关于海湾水域的历史性质,三个沿海国家一贯这样主张,而且其他 

国家未提出抗议。关于海湾水域中权利的性质，在这些水域已知历史的较 

大部分时间里，它们是单一国家的水域,在成为三个沿海国家的不同行政单 

位之间未作划分或分配。无人企图按照保有已占有地原则划分水域和划 

定其界限,这是陆上地区与海上地区之间的一个基本差别。尼加拉瓜与洪 

都拉斯于1900年实施的划界实质上使用了等距离的方法，不说明它受到 

了保有已占有地原则适用的任何影响。因此，三国联合继承海洋区域看来 

是保有已占有地原则本身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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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庭指出,洪都拉斯在反对共管的同时并不认为简单地加以否决就足 

够7,而是提出了另一种主张,即"共同利益关系"的主张。海湾三个沿海 

国家存在着共同利益关系是不容置疑的,但将这种共同利益假设为反对共 

管的论点似乎是奇怪的,因为共管几乎是理想地体现了使用者平等、共同 

法定权利和"排除任何优先特权"这些共同利益关系的要求。据洪都拉 

斯称,海湾水域方面存在的，与中美洲法院所指的共管(Condominio)和萨尔 

瓦多声称的共管(Condominium)相区别的"共同利益关系"，其主要特点 

是"共同利益关系"不仅仅允许划界,而且需要划界。 

萨尔瓦多方面并不表示受制于联合主权的水域是不可能划分的，如果 

达成这样做的一致意见的话。它所坚持的是关于水域地位的裁定是划界 

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此外，由于海湾的地理位置，仅仅划定界 

限而不就通过和进人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将会使许多实际问题遗留下来得 

不到解决。 

分庭指出,海湾的正常地理封闭线将是Punta Amapala至Punta 

CosigUina的一条线;它驳回萨尔瓦多基于1917年判决对内封闭线的提及 

而阐明的"内海湾"和"外海湾"的理论，因为该判决中没有任何内容支 

持洪都拉斯在海湾中的法定利益限于内线以内区域的意见。分庭忆及双 

方对于海湾的封闭线是否也是基线有很多的争论后接受了将它作为海湾 

的海洋界限的定义,不过它必须是位于海湾以外的任何制度的基线,它必然 

不同于海湾的基线。 

关于海湾封闭线以内除了海里领海以外水域的法律地位,分庭审议了 

它是否"内水''的问题;分庭注意到必须向寻求进人三个沿海屆家中任何 

一国港口的第三国船舶提供通过它的权利,因此它认为,在这些水域为共管 

或共有的范围内,将它们视为特殊的水域可能是明智的。不过,这些水域的 

基本法律地位无异于内水的法律地位,因为是以主权者的名义主张其主权 

而它并不是领海. 

关于1990年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所划界线,分庭判定,从萨尔瓦多的行 

为看,萨尔瓦多已接受1917年判决表明划界的存在。 

关于海湾水域的任何划界,分庭判定,除受制于条约或习惯划界水域以 

外的,受制于共管的所有水域中的联合主权的存在，意味着洪都拉斯在直至 

海湾封闭线的海湾水域中拥有现存的法定权利(不仅仅是利益),当然也要 

受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同等权利的限制。 

关于海湾以外水域的问题,分庭认为,它涉及1917年未想到的全新的 

法律概念,特别是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还有一个关于领海的先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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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湾海岸线1海里格的沿岸领海带,并不是现代海洋法意义上的真正的 

领海。因为领海通常在它以外还有大陆架及或者是公海水域或者是专属 

经济区，而在海湾内的领海带可能在它们以外没有任何以上区域.领海带 

可正确地视为沿海国的内水,尽管它受无害通过权的制约,海湾的所有水域 

确实都受这样的制约. 

因此分庭判定,海湾封闭线向海方向存在真正的领海,而且由于海湾水 

域存在着共管,在封闭线处有着三方存在,因此没有剥夺洪都拉斯在海湾外 

的海洋水域方面的权利。只有在封闭线朝海的方向才能存在现代的领海, 

因为否则海湾7JC域就不可能是历史性海湾的水域了,而当事双方和参加方 

都同意这是海湾的法律地位。而且如果该海湾以内的水域接受三方联合 

主权的管辖,这三个沿海国家也就有权拥有海湾以外的领海。 

至于海湾封闭线以外的水域、海床和底土的法律制度,分庭首先认为, 

该问题不得不限于基线以外的区域，但排除其任一端与萨尔瓦多和尼加拉 

瓜现存的领海相应的3海里或1海里格的地带。在中美洲法院裁定时，基 

线其余部分以外的水域即是公海.然而现代海洋法增加了从基线向外延 

伸的领海,已将大陆架承认为延伸主领海以外和依法属于沿海国家,并赋予 

沿海国要求从领海基线最多延伸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的权利。 

由于封闭线朝陆地一方的法律状况属于联合主权状况,所有三个联合 

主权国家当然都得有权在封闭线外享有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这 

种状况应保持不变还是由划分和划界为三个独立区域的做法取而代之，就 

如在海湾内部一样,是一个应由三国决定的事项。海洋区域的任何此类划 

界将通过在国际法基础上达成的协议来实施。 

十二.判决对参加国的效果(第 4 2 1 4 2 4段） 

分庭在转到其判决对参加国的效果的问题时说，准予参加的条件是尼 

加拉瓜将不成为诉讼的当事方。因此,正如《法院规约》第59条所设想, 

判决对当事方的约束力不扩大到作为参加方的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在其要求允许参加诉讼的申请中指出,它"打算使自己受裁 

决的约束效力的制约"，但从尼加拉瓜提交的书面声明来看,尼加拉瓜现在 

显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将判决视为对它具有约束力。关于尼加拉瓜申请 

中声明的效果(如果有的话),分庭指出,它1990年9月13日的判决强调，如 

果参加方想成为当事方,需经案件现有当事方的同意；它指出,如果参加方 

成为当事方,而且因而受判决的约束,它就有同等的资格要求判决对其他当 

事方具有约束力.由于注意到任何当事方均未表示同意尼加拉瓜被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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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拥有能使它依靠判决的地位,分庭认定,在本案情况下，判决对尼加拉瓜 

不是既决事项。 

执行段m第425^432段)。 

"425.鉴于本判决特别是其中第68至103段所述理由， 

分庭， 

全体一致， 

决定未在萨尔瓦多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于1980年10月30 

日签署的《全面和平条约》第16条内说明的,双方之间共同边界第 

一段的界线如下： 

从Cerro Montecristo山顶称为El Trifinio的国际三方交汇点起 

(附图第一号*A点;坐标值:14° 25' 10" N,89° 2 1 ' 20" W),界 

线大体上沿着Frio或Sesecapa河和Del Rosario河之间的分水岭朝东 

伸展,直到这一分水岭与Pomola小河流域的分水岭交汇处(附图第一 

号B点;坐标值:14° 2 5 ' 0 5〃 N,89° 20 ' 4 1 " W);此后则沿着 

Pomola小河流域的分水岭朝东北伸展,直到这一分水岭与Cipresales 

小河与Cedron小河、Pena Dorada和Pomola本身之间分水岭交汇处 

(附图第一号C点;坐标值:14 ° 25 ' 09 " N,89 ° 20 ' 30 " W ) ; 

从该点起,沿着后一个分水岭直到Cipresales小河和Pomola小河的中 

线交叉点(附图第一号D点;坐标值:14° 24' 42" N,89° 18' 19" 

W);此后,沿着Pomola小河的中线顺流而下，直到该中线最接近 

Pomola在m Talquezalar的边界指点标的一点;从该点起沿直线到该 

指点标(附图第一号E点;坐标值:14° 24' 51" N,89° 17' 54" 

W);此后沿直线朝东南到Cerro Piedra Menuda的边界指点标(附图第 

一号F点;坐标值:14° 24 ' 0 2〃 N,89° 16' 40" W)，然后沿直 

线至Cerro Zapotal的边界指点标(附图第一号G点;坐标值:14 ° 23 ' 

26" N,89° 14' 43" W);为说明之目的，这一界线显示在附图第一 

号上。 

426.鉴于本判决特别是其中第104至127段所述理由， 

分庭， 

全体一致， 

*由于技术原因,地图未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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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未在萨尔瓦多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于1980年10月30 

日签署的《全面和平条约》第16条内说明的,双方之间共同边界第 

二段的界线如下： 

从Peena de Cayaguanca起(附图第二号A点;坐M直:14 ° 21 ' 54" 

N,89 ° 10 ' 11 〃 W);界线沿直线朝东偏南伸展至Loma de los 

Encinos (附图第二号B点;坐标值:14 ° 21 ' 08 " N,89 ° 08 ' 54 " 

W),从那里沿直线伸展至称为El Burro或Piedra Rajada的小山(附图 

第二号C点;坐标值:14 ° 2 2 ' 46" N，89° 07' 32" W);此后界 

线沿直线伸展至Copantillo小河之首,并沿着Copantillo小河中线顺流 

而下,直到它与Sumpul河汇流为止(附图第二号D点;坐标值:14 ° 24 ' 

12" N,89° 06' 07» W),接着沿Sumpul河中线顺流而下,直到它 

与Chiquita或Oscura小河汇流为止(附图第二号E点;坐标值:14 ° 20 

' 2 5 " N,89。 04' 57" W);为说明之目的,这一界线显示在附图 

第二号上。-' ^ 

427.鉴于本判决特别是其中第128至185段所述理由， 

分庭， 

全体一致， 

决定未在萨尔瓦多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于1980年10月30 

日签署的《全面和平条约》第16条内说明的,双方之间共同边界第 

三段的界线如下： 

从Pacacio边界指点标(附图第三号A点；坐标值:14 ° 06 ' 2 8〃 

N,89 ° 49 ' 18 " W)沿着Pacacio河逆流伸展至Cerro ïecolate或 

Los Tecolates以西一点(附图第三号B点;坐标值:14 ° 06 ' 38 " 

N，88 ° 48 ' 47 " W);从那里沿该山涧上游伸展至Cerro Tecolate或 

Los Tecolates山顶(附图第三号C点;坐标值:14 。 06 ' 33 " N,88 ° 

48 ' 18 " W),然后沿着这个小山的分水岭直到位于东北大约1公里 

的山脊(附图第三号D点;坐标值:14° 0 6 ' 48 " N, 8 8° 4 7 ' 52 " 

W);从那里朝东伸展至位于Torrente La Puerta源头上方的邻近小山 

(附图第三号E点;坐标值:14° 06' 48" N,88° 47' 31" W),然 

后沿着该小溪顺流而下,直到它与Gualsiuga河汇流为止(附图第三号 

F点；坐标值:14° 06' 19" N,88° 47' 01" W);从那里起界线沿 

着Gualsiuga河中部顺流而下,直到它与Sazalapa河汇流为止(附图第 

三号G点;坐标值:14° 06' 12" N,88° 46' 5 8〃 W),此后则沿 

着Sazalapaisk河中线往上游伸展至Liano Negro小河与该河汇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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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附图第三号H点;坐标值:14° 07' 11〃 N,88° 44' 21〃 W ) ; 

从那里朝东南伸展至山顶(附图第三号I点;坐标值:14 ° 0 7 ' 01 " 

N,88° 4 4 ' 07〃 W),然后朝东南伸展至地图上标志为地面点高度 

1,017米的山顶(附图第三号J点;坐标值:14° 06' 45" N，88° 43' 

45 " W);从那里界线仍沿着更朝南的方向一直穿过称为La Carada的 

三角点C)附图第三号K点;坐标值:14° 06' 00" N,88° 43' 52" 

W),直到将地图上显示为Cerro El Caracol和Cerro El Sapo的将两个 

小山连絲的山脊(穿过附图第三号L点;坐标值:14° 05' 23" N,88° 

43 ' 47 〃 W),然后从那里伸展到地图上标志为Portillo El Chupa 

Miel的地理特征(附图第三号M点;坐标值:14 ° 04 ' 35 " N,88 ° 

44' 10" W);从那里沿着山脊伸展至Cerro El Cajete(附图第三号N 

点;坐标值:14 ° 03 ' 55 " N,88 ° 44 ' 20 " W),然后至目前从 

Arcatao往Nombre de Jesus的公路经过Cerro El OcotiUo禾口 Cerro 

Lagunetas之间的一点(附图第三号O)点;坐标值:14° 03' 18〃 N,88 ° 

44 ' 16 " W);从那里朝东南伸展至地图上标志为地面点高度848米 

的山顶(附图第三号P点;坐标值:14° 02' 58" N,88° 43' 56" 

W);从那里略朝东南至一条山涧，并沿该山涧河床至它与Gualcuquin 

河汇流处(附图第三号Q点;坐标值:14° 02' 42" N,88° 4 2 ' 34" 

W);接着界线沿着Gualcuquin河中线顺流而下至Poza del Cajon(附图 

第三号R点;坐标值:14° 0 1 ' 28" N,88° 4 1 ' 10" W);为说明 

之目的,这一界线显示在附图第三号上。 

428.鉴于本判决特别是其中第186至267段所述理由， 

分庭， 

以四票对一票， 

决定未在萨尔瓦多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于1980年10月30 

日签署的《全面和平条约》第16条内说明的,双方之间共同边界第 

四段的界线如下： 

界线从Orilla小溪的源头(附图第四号A点;坐标值:13 ° 53 ' 

46 " N,88 ° 20 ' 36 " W)穿过El Jobo山口至Cueva Hedionda小 

溪的源头(附图第四号B点,坐标值:13 ° 53' 39" N,88° 20' 20" 

W),然后顺着该小溪中线伸展至它与Las Canas河汇流处(附图第四号 

C点,坐标值:13 ° 53 ' 19 " N,88 ° 19 ' 00 " W),接着沿该河中 

线往北部伸展至Las Piletas居民点附近的一点(附图第四号D点;坐标 

值:13° 56' 14" N,88° 15' 33" W),从那里朝东穿过在附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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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号显示为E点的山拗(坐标值:13° 56' 19" N,88° 14' 12" W ) , 

至在附图第四号显示为F点的小山(坐标值:13° 56' 11" N,88° 

13 ' 40 " W),接着朝东北伸展至Negro或Pichigual'河上的一点(附 

图第四号上标志为坐标值:13° 57' 12" N,88° 13' 11〃 W);此 

后沿Negro或Pichignal河中线顺流而下,至它与Negro-Quiagara河汇 

流处(附图第四号H点;坐标值:13 ° 59' 37" N,88° 14' 18" 

W);接着沿Negro>Quiagara河中线往北伸至Las Pilas边界指点标为止 

(附图第四号I点;坐标值:14° 00' 02" N,88° 06' 29" W),从 

那里沿直线伸展至Malpaso de Similaton(附图第四号J点;坐标 

值:13° 59' 28" N,88° 04' 22" W);为说明之目的,这一界线 

显示在附图第四号上。 

赞成:分庭庭长塞特-卡马拉法官；院长罗伯特‧詹宁斯爵士;副院 

长小田；专案法官托雷斯‧贝纳德斯； 

反对:专案法官巴尔蒂科斯。 

429.鉴于本判决特别是其中第268至305段所述理由， 

分庭， 

全体一致， 

决定未在萨尔瓦多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于1980年10月30 

日签署的《全面和平条约〉〉第16条内说明的,双方之间共同边界第 

五段的界线如下： 

从《全面和平条约》确定为Mansupucagua的小溪与Torola河汇 

流之点起(附图第五号A点;坐标值:13 ° 53' 59" N,87° 54' 30" 

W),界线沿Torola河中线往北伸展至它与一条称为Arenal小河或 

Aceituno小河的小溪汇流处(附图第五号B点;坐标值:13 ° 53 ' 50 " 

N,87° 50/ 40 〃 W);此后沿着该小溪往北伸展直到在其源头附近 

的一点(附图第五号C点;坐标值:13° 54' 30" N,87° 50' 20" 

W);然后朝东偏北沿直线伸展至一个高度约达1 100米的小山(附图第 

五号D点',坐标值:13 ° 55 ' 03 " N,87 ° 49 ' 50 " W);接着沿 

直线伸展至Unire河附近一个小山(附图第五号E点;坐标值:13 ° 55 ' 

16" N,87° 48' 20" W),然后伸展至Unire河最近的一点,此后沿 

该河中线顺流而下,至称为Paso de Unire河的一点(附图第五号F点； 

坐标值:13° 52' 07" N，87° 46 ' 0 1 " W);为说明之目的,这一 

界线显示在附图第五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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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鉴于本判决特别是其中第306至322段所述理由， 

分庭， 

全体一致， 

决定未在萨尔瓦多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于1980年10月30 

曰签署的《全面和平条约》第16条内说明的,双方之间共同边界第 

六段的界线如下： 

从Goascorân河上称为Los Amates 一点起(附图第六号A点;坐标 

值:13° 26' 28" N,87° 43' 25" W),界线在河床中线沿该河顺 

流而下，至它在丰塞卡湾的Bahia La Union水域内汇入点，其中经过 

Mas Ramaditas的西北,ÎÈ^内的终点坐;iSflfi 13 ° 24 ' 26 " N,87 " 

49' 0 5〃 W;为说明之目的，这一界线显示在附图第六号上。 

431. 鉴于本判决特别是其中第323至368段所述理由， 

分庭， 

(1) 以四票对一票， 

决定当事双方通过1986年5月24日的《特别协定》第2条第2 

款请求分庭"确定岛屿的法律状况⋯⋯"，即授予分庭管辖权,就当事 

双方确定丰塞卡湾内全部岛屿的法律状况；但此种管辖权只应对表明 

为争端事由的那些岛蚺行使； 

赞成：分庭庭长塞特-卡马拉法官；院长罗伯特‧詹宁斯爵士;副院 

长小田；专案法官巴尔蒂科斯； 

反对：专案法官托雷斯‧贝纳德斯。 

(2) 决定表明为当事双方之间有争议的岛屿是： 

H以四票对一票:El Tigre; 

赞成：分庭庭长塞特-卡马拉法官；院长罗伯特‧詹宁斯爵士;副院 

长小田；专案法官巴尔蒂科斯； 

反对：专案法官托雷斯‧贝纳德斯。 

0 全体一致:Meanguera和Meanguerita, 

(3) 全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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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El Tigre岛是洪都拉斯共和国主杈领土的一部分。 

(4) 全体一致， 

决定Meanguera岛是萨尔瓦多共和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 

(5) 以四票对一票， 

决定Meanguerita岛是萨尔瓦多共和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 

赞成：分庭庭长塞特-卡马拉法官；院长罗伯特‧詹宁斯爵士;副院 

长小田；专案法官巴尔蒂科斯； 

反对：专案法官托雷斯‧贝纳德斯。 

432.鉴于本判决特别是其中第369至420段所述理由， 

分庭， 

(1) 以四票对一票， 

决定丰塞卡湾水域的法律状况如下：丰塞卡湾是一个历史性海湾, 

其水域于1821年以前曾在西班牙的单一控制下,从1821年至1839 

年在中美洲联邦共和国的单一控制下,此后则由萨尔瓦多共和国、洪 

都拉斯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共同继承并在它们的共同主权之下, 

而且根据本判决所阐明,仍在它们的共同主权之下,但有一个狭长区除 

外。如目前所确定，这个狭长区从这三国各自海岸往外伸展三海里(1 

海里格),在沿岸国的专属主权之下,受1900年6月洪都拉斯和尼加拉 

瓜之间进行的划界的限制,并受目前的无害通行此段3海里区和在共 

同主权之下水域的权利的限制;在丰塞卡湾封口线中部的水域,即在该 

线离开Punta Ampela3海里(1海里格）的一点与该线离开Punta 

Cosiguina 3海里(1海里格)的一点之间的水域，则受丰塞卡湾所有三 

国的共同权利管辖,除非并直到对有关海洋区域进行划界； 

赞成：分庭庭长塞特-卡马拉法官；院长罗伯特‧詹宁斯爵士;专案 

法官巴尔蒂科斯;专案法官托雷斯‧贝纳德斯； 

反对：副院长小田. 

(2) 以四票对一票， 

决定当事双方通过1986年5月24日的《特别协定》第2条第2 

款请求分庭"确定⋯⋯海洋空间的法律状况"，并未授予分庭管辖权, 

对这些不论在丰塞卡湾内外的海洋空间进行任何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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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分庭庭长塞特-卡马拉法官；院长罗伯特‧詹宁斯爵士;副院 

长小田；专案法官巴尔蒂科斯； 

反对：专案法官托雷斯‧贝纳德斯。 

(3)以四票对一票， 

决定丰塞卡湾外水域的法律状况如下:丰塞卡湾是一个历史性海 

湾,有三个沿岸国,海湾的封口线是领海的基线;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 

两国岸外的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也应分别从封口线离开 

Punta Ampala(在萨尔瓦多）3海里（1海里格）以及离开Punta 

CosigUina(在尼加拉瓜)3海里(1海里格)的一段起向外计量:但对封口 

线中部向海的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则属于丰塞卡湾三 

国——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一所有;对有关海洋区域的 

任何划界应依据国际法以协议方式进行。 

赞成：分庭庭长塞特-卡马拉法官；院长罗伯特‧詹宁斯爵士;专案 

法官巴尔蒂科斯；专案法官托雷斯‧贝纳德斯。 

反对：副院长小田。" 

副院长小田在判决上附上声明;专案法官巴尔蒂科斯和托雷斯‧贝 

纳德斯附上个别意见；363副院长小田附上反对意见。 

6 . 国际法委员会 3 6 5 

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 

国际法委员会1992年5月4日至7月24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四十 

四届会议。 

国际法委员会在"关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的治罪法草案"专题的 

框架内审议了特别报告员阐述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题的报告。367经过讨 

论,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工作组以进一步审议这一问题。在对工作组报告的 

讨论终结时,委员会决定将该报告列为其关于本届会议报告的附件并把工 

作组报告A部分第396段列举的一些提议及在该报告中陈述的总的办法 

作为其今后工作的基础。而且委员会得出以下结论:(a)通过特别报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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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九，和第十，次报告以及全体会议就此展开的辩论以及通过工作 

组的报告,它已完成大会于1989年委托给它的关于"设立国际刑事法庭 

或其他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题"的分析任务。3™(b)更为详细地研究了 

工作组报告之后确认,按照工作组报告建议的方针建立的构架是一个可行 

的系统;(C)关于该问题的进一步的工作需要大会重新规定任务并且不必 

采取更进一步的一般性和探讨性的研究的方式,而是一个规约草案形式的 

详尽的项目；以及(d)现在要由大会决定国际法委员会是否应进行国际刑 

事审判机构的项目以及在何种基础上进行这一项目. 

国际法委员会根据特别报告员的第三"1和第四
3 7 2

次报告审议了 

"国家责任"专题。这些报告主要论述反措施问题并载有四条,即第 

11 、 12 、 13和14条以及新增的有关受害国为复数情况下的第5条之 

二。委员会在结束其辩论时议定将所有上述各条提交起草委员会。国际 

法委员会还收到起草委员会的一份报告，
373
其中载有第二部分第1条的新 

增第2款,以及第6条(停止不法行为)、第6条之二(赔偿)、第7条(恢复 

原状)、第8条(补偿)、第10条(清偿)以及第10条之二(不重犯的保证)。 

这些条均由起草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一读通过。国际法委员会根据其通过 

未附带有评注的条款的政策议定将所提议的条款草案延至其下一届会议 

采取行动,在本届会议上它仅注意到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至于"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 

任"专题,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374他在该报吿中提 

出了关于预防跨国界损害义务的九条条款草案。第八次报告还进一步就 

在第2条中使用的一些用词，诸如危险和损害的概念提出了建议。在结束 

对该专题的审议时,由于委员会中的委员对某些一般性问题仍持不确定态 

度，委员会设立了工作组以审议有关该专题的范围、将采取的办法以及对 

该专题今后工作的可能的方向等一般性问题。委员会根据该工作组的建 

议决定,就该专题的准确范围做出最后决定的时机尚不成熟。然而,为了加 

速关于这一题目的进展,它议定慎重的做法是在广泛确定的领域内,分阶段 

审议并确定要讨论的问题的优先次序。根据这一理解，委员会决定应把该 

专题理解为既包括预防又包括补救措施两部分问题。然而,首先应审议预 

防问题，只有在完成关于该专题的第一部分工作之后委员会才能着手研究 

补救措施问题。在目前阶段,决定即将草拟的条款的性质或决定委员会对 

本专题的工作将产生的文书的最终形式,时机都是不成熟的。慎重的做法 

是按照委员会通常做法推迟做出此种决定，直至完成本专题的工作.而且, 

委员会推迟对本专题名称做出任何正式的变动,因为根据今后关于该专题 

的工作,可能需要对专题的名称作更多变动。最后，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在 

其下一次报告中只有造成跨界损害危险的活动进一步审査预防问题,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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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提出一套经过修订的条款草案。 

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专题,委员会考 

虑到在今后几年中,它将完全投人对至少三个专题的条款草案的定稿工作 

以及拟订其他专题的条款,认为暂缓审议一个看来不大切合各国或国际组 

织的迫切需要的专题是明智之举。因此委员会决定在其委员本届任期内 

不再继续审议本专题，除非大会另有决定。 

大会进行的审议 

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收到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工作报 

告。 3 7 5大会在根据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3 7 7通过的1992年11月25曰第 

47/33号决议376中,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工作报告；建议 

考虑到各国政府意见的情况下,委员会应继续开展本期方案内的专题的工 

作;请各国对工作组就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题所作报告向秘书长提交书面 

意见;"8请委员会继续就此问题开展工作,办法是，把开展为国际刑事法院 

拟定一个规约草案的项目作为它自下届会议起的优先事项,首先要审査工 

作组报告中和第六委员会的辩论中确定的问题以便根据工作组的报告和 

参照在第六委员会辩论期间发表的意见以及收到的各国的书面意见草拟 

一个规约并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进度报告；赞同委员会在本届 

委员任期内不继续审议"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的 

决定;379以及表示赞赏委员会改善其工作程序和方法的努力。 

7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1992年5月4日至22日在纽约举行其 

第二十五届会议。 

关于国际支付问题,委员会收到秘书处的一份说明严2其中载有关于 

载于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附件一的《国际贷记划拨示范 

法草案》文本终审问题的各种建议。委员会在审议了示范法草案第16至 

第18条之后,着手审査上述秘书处说明中指出的问题。然后,整个草案文 

本提交给执行该委员会决定的起草小组并进行修改以确保该文本内和各 

种语文文本之间的一致性.最后,委员会在审议经由起草小组修订的示范 

法草案文本之后通过《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贷记划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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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严
4
请秘书长将此示范法连同有关的准备工作文件转交给各国政府及 

其他有关机构；以及建议为了当前需要使适用国际贷记划拨的法律统一起 

来,所有各国在颁布或修订其法律时适当考虑示范法。 

关于国际对销贸易问题,委员会收到下述关于此题目的用法律指南材 

料草稿:有关的报告;
385
第一至第十五章草案;，示例条款草案以及章节 

摘要.，委员会经讨论通过了《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对销贸易交易法律指 

南》；请大会建议采用《国际对销贸易交易法律指南》；并请秘书长采取有 

效措施广泛散发法律指南并促进该指南的使用。而且,委员会请秘书处将 

委员会通过的法律指南文本加以编辑后迅速印行。， 

关于电子数据交换的法律问题,委员会收到国际支付工作组第二十四 

届会议的工作报告，，其中载有关于委员会在电子数据交换的法律问题方 

面今后工作的建议。该报告特别提出,委员会今后在这个领域中的任何工 

作都应旨在加强电子数据交换的使用。工作组对此的有关建议是,委员会 

应承担编制关于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电子数据交换的法律准则和细则的工 

作.关于拟订供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世界标准通过协定的可能性的问题, 

工作组议定,至少在目前，委员会没有必要拟订一个标准通讯协定。委员会 

经过讨论,同意工作组报告所载建议,并授权国际交付工作组拟订关于 

电子数据交换的法律细则,它已将其名称改为电子数据交换工作组. 

关于采购问题,委员会收到工作组第十三届会议和第十四届会 

议393的工作报告。委员会赞同地注意到，工作组意图将采购示范法提交 

委员会的第二十六届会议定稿和通过. 

关于担保和备用信用证问题，委员会收到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第十六 

届议会和第十七届会议的工作报告。它在会议期间审查了秘书处 

拟订的统一法的第1至27条草案.委员会赞赏工作组迄今所取得的进展 

并要求它继续迅速执行其任务。 

委员会在对认可1990年世界范围内使用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 

则》396的问题进行审议时议定,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为解 

释国际贸易中最常用的贸易术语成功地提供了 一整套现代国际通则,并赞 

扬在国际销售交易中使用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委员会在其第二十一届会议上做出决定:建立一个系统以收集和散发 

关于法院决定和与源于委员会的工作的规范性文本相关的仲裁裁决的 

资料。关于此项决定,据报道，在本届会议上秘书处已建立了该系统。委员 

会赞赏并满意地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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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作协调问题,委员会收到秘书处的一份有关多边组织和双边援 

助机构在使发展中国家的商业法现代化方面提供援助的说明。，委员会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监制该领域的活动所做的努力. 

委员会还审议了经过它的努力各种公约的签署、批准、加人和核准 

的现状，以及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促裁裁决公约》和依据贸易 

法委员会《国际商业仲裁示范法》颁布立法的法域。委员会收到秘书处 

关于这些公约和该示范法现况的一份说明。经审查之后,它注意到在 

此领域采取的行动。 

关于培训和援助问题，委员会收到秘书处阐述在委员会第二十四届至 

本届会议期间这些领域中幵展的各种活动以及今后可能开展的活动的说 

明。委员会向所有那些参加举办贸易法委员会研讨会的人，特别是那 

些对研讨会方案和贸易法委员会专题讨论会信托提供财政援助的人表示 

感谢。委员会还感谢秘书处为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的扩大方案做出的努 

力。 

而且,委员会在忆及其第二十四届会议决定委托秘书处在委员会第二 

十五届会议期间组织国际贸易法大会4^的任务的同时,赞赏地注意到秘 

书处为该大会所做的筹备工作.该大会拟于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第 

三周即1992年5月18日至22日举行。人们注意到秘书处已发表了大会 

的最后计划."M委员会还忆及,本届大会的会议将致力于下述领域：统一 

商业法的程序和价值；货物销售;服务供应;支付、信贷和银行业；电子数据 

交换;运输;争端解决;以及贸易法委员会今后的作用。这将是委员会对联 

合国国际法十年的活动所做的贡献， 

大会进行的审议 

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在其根据第六委员会建议4M通过的1992年11 

月25日第47/34号决议ans中,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 

二十五届会议工作 报告特别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完成并通过了 

《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4»8和《国际返销贸易交易法律指南》,9建议 

从事国际返销贸易交易的各方使用此法律指南;满意地注意到1978年 

《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r于1992年11月1日生 

效;重申委员会作为联合国系统在国际贸易法领域的核心立法机构，其任务 

是协调这个领域的法律工作,以避免工作重复,并促进国际贸易法在统一与 

协调方面的效率、一贯性和统一性;重申委员会在国际贸易法领域的训练 

和援助方面的工作十分重要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并且希望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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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一些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来提供这种培训和援助;表示赞赏委员会作 

为对联合国国际法十年活动的一项贡献,于1992年5月18日至22日在 

纽约召开了题为"二十一世纪的统一商业法"的大会，为迄今国际贸易法 

在统一与协调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做出了有益的评价,并将会有助于委员会 

及其他参与统一与协调国际贸易法的组织制定今后工作的路线；再次邀请 

还未这样做的国家考虑签署、批准或加人由委员会主持起草的各项公约; 

请第五委员会继续考虑在现有资源内向属于委员会成员的最不发达国家 

和作为特例,向提出要求的属于委员会成员的其他发展中成员提供旅费援 

助,使他们能够参加委员会及其工作组的会议. 

8 .大会第六委员会和各特设法律机构处理的法律问题 

(a)非洲统一组织和(或)阿拉伯国家联盟所承认的 

各民族解放运动的观察员地位 

大会在其根据第六委员会建议 41 2通过的1992年11月25日第47/29 

号决议中,希望确保非洲统一组织和(或)阿拉伯国家联盟所承认的各民 

族解放运动的有效参加,呼吁所有还没有这样做的国家,特别是那些作为国 

际组织东道国的国家或普遍性国际组织所召开或在其主持下举行的会议 

的东道国,尽早考虑批准或加人《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 

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严3 并敦促有关国家按照该公约给予由国际组织 

给予观察员地位的上述各民族解放运动代表团履行其职务所必须的便 

利、特权和豁免。 

(b) 1949年关于保护武装冲突受害者的 

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的现况 

大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以下题目的报告:4'61949年关于保护武装冲突 

受害者的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现况/'7大会在根据第六委员会建议"s 

通过的1992年11月25日第47/30号决议 4"中,赞赏1949年关于保护战 

争受害者的日内瓦四公约4'8几乎已获得普遍接受和1977年的两项附加 

议定书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接受;呼吁尚未成为两项附加议定书当事国的 

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的当事国,考虑尽早也成为该两项附加议定书的当事 

国;吁请已成为《第一号议定书》当事国或非当事国的所有国家在成为 

《第一号议定书》当事国时考虑发表该议定书第90条所规定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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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考虑有效措施以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团 

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 

大会在其根据第六委员会的建议"M通过的1992年11月25日第 

47/31号决议
4
"中,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强烈谴责对外交和领事使团和 

代表以及对各种国际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团和代表和此类组织的官员采取 

的暴力行为,并强这种行为是毫无理由的;敦促各国遵守并执行支配外交 

和领事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特别是依照其国际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切实保证正式驻在其管辖领土内的使团、代表和官员受到保护和享有 

安全,包括采取实际措施,在其领土内禁止个人，团体和组织从事鼓励.怂 

恿、组织或从事侵犯这些使团、代表和官员的安全的非法活动;又敦促各 

国在国家和国际一级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任何侵犯上述使团、代表 

和官员的暴力行为,并将触犯者绳之以法；建议各国特别通过外交和领事使 

团与接受国之间的接触密切合作,采取实际措施、加强对外交和领事使团 

的保护及其安全,并就所有严重违犯行为的各种情况交换资料情况;呼吁尚 

未这样做的国家,考虑成为关于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的 

各项文书的当事国. 

(d)联合国国际法十年 

大会在其根据第六委员会建议通过423的1992年11月25日第47/32 

号决议422中,回顾其1989年11月17日第44/23号决议，其中宣布1990-

1999年为联合国国际法十年,并表示赞赏秘书长根据1991年12月9日第 

46/53号决议提交的报告,4审议了联合国国际法十年工作组提交第六委 

员会的报告>425表示赞赏第六委员会在其工作组范围内,拟定了将在联合 

国国际法十年第二期(1993-1994年)期间开展的活动方案,并请工作组按 

照其任务和工作方式在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继续工作；以及通过将在十 

年第二期(1993-1994年)期间开展的活动方案，附在决议之后,作为决议的 

组成部分' 

(e)《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关于领事职务的附加议定书 

大会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其中载有会员国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 

约〉〉其他缔约国就该公约关于领事职务的附加议定书所提交的答复大 

会在其根据第六委员会建议 4 2 7通过的1992年11月25日第47/36号 

决议426中,赞赏地注意到大会第四十五届、四十六届和四十七届会议期 

间根据有关拟订《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关于领事职务附加议定书的建 

议所做的宝贵的工作；促请各国在适用《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其他协 

定的相应条款时,对领事人员行使职务给予充分的便利;并且注意到第六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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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关于此事的报告。
4
M 

(f)武装冲突中的环境保护 

大会在其根据第六委员会建议 4 3 2通过的1992年11月25日第43/37 

号决议中,认识到适用于武装冲突中的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各项条款的 

重要性,特别是1907年10月18日《关于陆战法规惯例的海牙公约》及 

所附《章程》
4 3 3

和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 

约》
434
中规定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则,以及1949年8月12日关于保护国 

际武装冲突受害者日内瓦四公约1977年附加议定书（《第一号议定 

书》）
435
和1976年《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 

术的公约》
436
的各项适用规则;深为关切最近各次冲突中对环境的损害 

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包括破坏数百个油井口装置和将原油和废物放人海中； 

注意到国际法现有规定制止这类行动;关切禁止此类行动的国际法规定可 

能没有被广泛传播和适用;注意到《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 

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締约国第二次审査会议的最后声明》；437还注意到 

1992年6月14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里约热内卢通过的《关于环 

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
438特别是其中原则24以及该次会议的其他有关 

决定;赞扬秘书长依照大会1991年12月9日第46/417号决定提出的报 

告;439促请各国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遵守适用于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现 

行国际法;呼吁所有尚未成为有关国际公约締约国的国家考虑成为缔约国； 

促请各国采取步骤,将适用于保护环境的国际法规定编人其军事手册,并确 

保切实分发这些手册;请秘书长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该委员会和其他有 

关机构在有关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方面所进行的活动提出报告,并将报告 

提交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 

(g)《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的问题 

根据大会1991年12月9日第46/58号决议，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 

国作用特别委员会1992年2月3日至21日在联合国总部开会。4«> 

特别委员会的工作首先是就所有有关其任务的项目进行一般性辩 

论。所有参加辩论的代表团均提及最近在国际政治气候中的重要变化，以 

及提及1992年1月31日举行的在国家和政府首脑一级的安全理事会首 

脑会议。人们说,在这种新的气氛中,联合国有更多机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 

安全及和平解决争端领域中发挥其重要作用.大家普遍同意霜要增强联 

合国的效能以确保其成功战胜国际合作这一新时代的挑战.在这方面,特 

别委员会被视为讨论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种意见的适当论坛,它过去的成就 

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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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秘书长提议授权他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一事，有人要求联 

合国法律顾问作进一步澄请，该法律顾问曾在特别委员会1992年2月 

18日举行的第164次全体会议上做过此种澄清. 

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专题,特别委员会收到俄罗斯联邦按特别 

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交的报告第14段所说，提交了题为 

"提供特别委员会审议的一些新问题"的文件；"2同一代表团还提出题为 

"关于改善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的宣言草案"的建议444以及一 

些国家提交的题为："执行《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援助因实施宪章第七章 

的制裁而受到影响的第三国的规定"的建议 4 4 5
 。在同一专题下,特别委 

员会还收到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提出的关于"提高安全理 

事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效能"的建议"6以及古巴提出的题为 

"加强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的工作文件。447有关 

上述文件辩论期间的评论载于报告员的陈述中.^ 

关于和平解决各国间的争端专题,特别委员会收到危地马拉在大会第 

四十五届会议上提出的题为"联合国调解规则"的建议。 

关于完成调解规则草案一读的问题，全体工作组注意到危地马拉代表 

团提出要在较晚阶段拟订和提交其提案的修订草案，并考虑到对调解规则 

草案各条所提出的意见。 

大会进行的审议 

大会在其根据第六委员会建议"1通过的1992年11月25日第47/38 

号决议4w中,注意到特别委员会的报告452并要求特别委员会在其1993年 

的会议上:(a)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各方面的问题给予优先考虑以便加 

强联合国的作用,并且在这方面:(一）继续审议关于增进联合国同各区域 

组织之间合作的提议；(二）继续审议关于执行《联合国宪章》有关援助因 

依照宪章第七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规定的提议;(三）审议已经 

提交或可能提交特别委员会1993年届会的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其 

他具体提议;(b)继续进行其关于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问题的工作,在这方 

面:(一）审议关于联合国调解国家间争端的规则的提议；(二）审议有关此 

问题的其他具体提议;(C)审议旨在加强联合国作用和提高其效能的各种 

提议。 

(h)东道国关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根据大会1991年11月9日第46/60号决议,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继续 

按照大会1971年12月15日第2819(XXVI)号决议" 3开展工作。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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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委员会举行了四次会议并核准了以下建议和结论:认为维持派驻联合 

国的各代表团和使团的正常工作条件有利于联合国及所有会员国;委员会 

赞赏东道国为此所做努力,确信会本着合作的精神并依据国际法,适时解决 

在委员会各次会议上提出的所有问题;还认为派驻联合国使团的安全及其 

人员的安全对其有效行使职能是必不可少的;委员会赞赏东道国为此做出 

的努力并期望东道国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任何干扰各使团的工作 

的行为；关于东道国颁布的有关某些使团人员和秘书处某些国籍的工作人 

员的旅行条例问题，委员会注意到最近东道国取消了各种旅行管制，委员 

会欢迎这些决定并希望东道国尽快取消遗留的旅行限制。在这方面,委员 

会还注意到受影响的会员国、秘书长和东道国的各种立场;委员会强调在 

财政债务问题上工作组工作的重要性并欢迎所有有关各方的合作。它提 

醒联合国所有常驻使团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其财政债务的责任并注意到东 

道国对此问题的关注。为解决与此相关的问题,委员会坚决支持工作组谋 

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 

大会进行的审议 

大会在其根据第六委员会建议 4 5 5通过的1992年11月25日第47/35 

号决议454中,赞同载于东道国关系委员会报告第55段的建议和结论;赞赏 

东道国所做的努力并希望本着合作的精神并依照国际法，适时解决在委员 

会各次会议上提出的未决问题;欣见最近东道国取消了对某些使团和秘书 

处某些国籍工作人员旅行方面的管制,并促请东道国继续履行对联合国和 

派驻联合国的各使团的义务；强调积极看待联合国工作的重要性,敦促继续 

努力,通过所有现有方式,介绍联合国及派驻联合国各使团在加强国际和平 

与安全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以提高公众认识. 

(i)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公约 

大会在其根据第六委员会建议
457
通过的1992年11月25日第47/41 

号决议456中,注意到按照其1991年12月9日第46/55号决议所设审议下 

列问题的工作组的报告:"8 H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关于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条款草案引起的实质性问题;459a于1994年或 

以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締结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公约问题;以及 

决定在其第四十八届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范围内重新设立该工作组，继 

续审议这些问题,以便促进成功缔结一项公约。 

Q)审议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 

外交邮袋地位的条款草案及其任择议定书草案 

大会在其根据第六委员会建议通过的1 9 9 2年 1 1月 2 5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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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15号决定中,注意到第六委员会副主席的报告.他曾主持根据大 

会1991年12月9日第46/57号决议举行的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 

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地位的条款草案及其任择议定书草案462的协商。 

(k)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洵意见 

大会在其根据第六委员会建议通过的1 9 9 2年 1 1月 2 5曰第 

47/416号决议船中,决定在其第四十八届会议上继续审议题为"请求国 

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项目。 

9 . 尊重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以及 

有关组织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 

大会在其根据第六委员会建议^通过的1992年11月25日第47/28 

号决议中,严重关切秘书长代表行政协调委员会成员提交的报告 4 6 7及 

其中所述的事态发展;深为痛惜联合国人员，包括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人员 

丧生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并仍在增加;谴责并痛惜有些会员国无视《联合国 

宪章》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重申其1990年12月21日第45/240号决议 

的全部内容;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联合国人员以及参与维持 

和平和人道主义行动人员的安全;提醒各东道国应对其领土上维持和平的 

人员和所有联合国人员的安全负责；强烈申明无视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 

一向是妨碍执行会员国交付给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任务和方案的主要障 

碍之一；请秘书长和各会员国继续努力,确保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得到尊 

重。 

1 0 .联合国同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合作 

大会1992年10月21日第47/6号决议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 

联合国同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合作的报告；
469
满意地注意到亚非法律协 

商委员会继续努力通过协商委员会执行的各项方案和倡议,加强联合国及 

其各机构、包括国际法院的作用；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同亚非法律协商委 

员会在更广泛的领域加强合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赞赏地注意到协商 

委员会决定积极参加联合国国际法十年的各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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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与联合国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的 

法律活动概况 

1 . 国际劳工组织
4
™ 

国际劳工大会1992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79届会议通过了对其 

议事规则的一些修正：
47
' 

.(a)对第4条第2款(选举委员会)的修正； 

(b)对第9条(对委员会成员的调整,过去称为"任命委员会的程序"） 

的修正； 

(C)对第14条第6款(在大会发言的权利)的修正； 

(d) 对第25条(每届会议开始时的议程)的修正； 

(e) 对第72条第1款 4 7 2和第2款(正式会议)的修正； 

(0对第75条第2款(政府组对委员会成员进行提名的程序)的修 

正。 

国际劳工大会还通过了有关"在雇主无偿付能力的情况下保护工人 

的索赔"473的一项条约和一份建议书。 

条约和建议书适用专家委员会于1992年3月12日至25日在日内瓦 

召开了会议,并提交了报告。474 

有一份根据劳工组织章程第24条提出的申诉,声称捷克和斯洛伐克 

联邦共和国未遵守1958年歧视(就业及职业)公约(第111号)。475 -

理事会在其第250届(1991年 5月至 6月)会议期间任命了一个有关 

南非结社自由的实况调査和调解委员会的小组。该小组1991年10月在 

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会议,1992年2月在南非举行第二次会议,1992年5月 

在日内瓦举行第三次会议。在第三次会议上,该小组为其报吿476最后定 

稿。报告已根据现行程序通过理事会(1992年5月至6月第253届会议） 

转交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反过来于1992年7月20曰 

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注意到该报告及其建议,并要求南非政府在1992年 

12月31日之前报告对该报告及建议的执行情况。4，， 

根据劳工组织章程第26条任命的审査对科特迪瓦未遵守1948年结 

社自由及保护组织衩公约(第87号)的控拆的调査委员会于1991年10月 

至11月召开会议并通过报告,478理事会第251届会议(1991年11月）已表 

275 



示注意到该报告。 

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其结社自由委员会的下 

列报告：第252届会议(1992年2月至3月)通过第281号和第282号479报 

告;第253届会议(1992年5月至6月)通过了第283号报告,。以及第254 

届会议(1992年11月)通过第284号和第285号报告。 

2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a )国际规章 

以前通过的文书的生效 

在审查期间,没有任何由教科文组织主持通过的多边条约或协定开始 

生效。 

(b)人权 

对教科文组织主管范围内行使人权方面的案例和问题的审查 

为了审査根据执行局第104 EX/3.3号决定转交给它的来文,公约与建 

议委员会于1992年5月12日至14日和10月22日至23日在教科文组 

织总部召幵了非公开会议。 

在其1992年的第一次会议上,委员会审査了 39件来文，对其中的33 

件审査了是否可予受理，对6件审査了实质问题。在审查是否可予受理的 

33件中,4件被宣布为可予受理,1件被宣布为不予受理>8件从名单中除去, 

因为它们被认为已获解决,或看来不应进一步采取行动.对30件来文暂 

停审査.委员会向执行局第139届会议提交了报告， 

在其1992年的第二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31件来文,对其中23件审 

査了是否可予受理，对8件审査了实质问题.在审査是否可予受理的23 

件中,2件被宣布为可予受理,没有一件被宣布为不予受理,3件从名单中除 

去,因为它们被认为已获解决。对28件来文暂停审查。委员会向执行局 

第140届会议提交了审查这些来文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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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a)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法律事务委员会工作计划 

在大会第29届会议期间,法律委员会收到供其审议的法律事务委员 

会第28届会议上制定的，并经理事会于1992年6月17日修订的法律事 

务委员会一般工作计划。法律委员会注意到,理事会已经决定将"关于全 

球航行卫星体系,考虑建立一个法律框架"这一项目作为最高优先项目。 

审议结果,委员会同意:法律事务委员会的一般工作计划应包括按优先次序 

排歹IJ的下列项目： 

H关于全球航行卫星体系,考虑建立一个法律框架； 

(=)加快批准"华沙体系"蒙特利尔第3号和第4号议定书的行动； 

Q研究华沙体系文件； 

m可能适用于空中服务提供者和其他潜在责任方的责任规则； 

Œ)空中交通管制机构的责任； 

(fJ《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适用《芝加哥公约》、其附件以及其 

他国际空中法律文件的影响(如果有的话)， 

大会采纳了法律委员会关于法律事务委员会工作计划的建议和决 

定，在审议法律事务委员会一般工作计划的第一个项目时,大会决定,理事 

会迫切霜要清楚地确定一般工作计划第一个项目的目标,以便使法律事务 

委员会能够履行它的任务。 

大会通过了第A29-19号决议:全球空中-地面通讯的法律方面. 

大会要求秘书长研究国家(民用)航空器这一主题,以便就可能出现的 

相应宪法性问题和有关的法律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有关方法向理事 

会提出建议. 

大会再次确认了第A27-3号决议的重要性,特别需要各国批准民航组 

织的国际空间法律文件. 

大会再次确认了其第23届会议的决定,即只有具有足够重大意义和 

实际重要性并要求采取紧急国际行动的问题,才应被列人法律领域的工作 

计划。 

大会决定,秘书长应继续监督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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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在其1992年11月举行的第137届会议上,理事会批准了法律事务委 

员会一般工作计划,并要求秘书长承担对国家(民用)航空器这一主题的研 

究。 

(b)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大会第27届会议 

通过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其他决议 

(一）第A29-3号决议:全球规则的协调一致 

本决议的目的是促进关于适用民航组织标准的各国规则的协调一 

致。国际民用航空业务正在走向全球化，但适用国际民航组织标准的各国 

规则的协调一致却并未跟上脚步.各国的规章往往因国而异,以致引起代 

价很高的不协调问题。东同民航组织合作的情况下，由各国,不论是双边或 

多边地协调其规则,可以导致各国更加一致地实施《芝加哥公约附件》中 

所载国际标准。 

(二）第A29-5号决议:继续执行民航组织关于保障 

国际民用航空不受非法行为干扰的政策的综合声明 

取代第A27-7号决议的这项决议的目的是，通过使大会所有关于航空 

安全的大会决议文本更容易得到、更容易理解和更富有逻辑性来促进它 

们的执行;并确保综合声明不断更新,反映该组织在大会每届常会结束时的 

政策。 

(三）第A29"6号决议：民航組织在执行《为检査目的标明 

塑料爆炸物的公约》和最后文件中的决议方面所起的作用 

本决议请第29届大会批准理事会关于承担公约赋予它的职责的决 

定。公约赋予理事会的职责反映了缔约国利用民航组织的现有机制、秘 

书处的人力资源和理事会的合作以成功地并协调地执行公约和决议的政 

治意图。虽然公约尚未生效,但是,国际文件的若干条款中提及的赋予民航 

组织的这些职责提供了公约生效后执行公约及最后文件中的决议所必需 

的一切要素、结构和工作方法。 

(C)特权、豁免和便利 

由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加拿大政府分别于1990年10月4日和9日 

在卡尔加里和蒙特利尔签署的新的《总部协定》通过加拿大外交部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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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之间的换文于1992年2月20日生效。新的《总部 

协定》取代了 1951年4月14日签署的《总部协定》。 

美利坚合众国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之间的《税款偿还协定》于7月 

14日在蒙特利尔签署并在当天生效。 

大会第29届会议回顾了第A26-3号决议并再次呼吁所有締约国成为 

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11月通过的《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的当 

事国,或者适用该公约的原则。 

4 . 世界卫生组织 

(a)组织法和法律方面的发展 

1992年,下列国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第4条、第6条和第79 

条(b)款的规定通过交存接受书而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 

吉尔吉斯斯坦 1992年4月29日 

亜美尼亚 1992年5月4日 

摩尔多瓦共和国 1992年5月4日 

塔吉克斯坦 1992年5月4日 

斯洛文尼亚 1992年5月7日 

乌兹别克斯坦 1992年5月22日 

格鲁吉亚 1992年5月26日 

克罗地皿 1992年6月11日 

土库曼斯坦 1992年7月2日 

哈萨克斯坦 1992年8月19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992年9月10日 

阿塞拜疆 1992年10月2日 

因此,在1992年底,世界卫生组织总共有182个成员国和两个准成 

员。 

截至1992年12月31日,已有90个成员国接受1986年第三十九次 

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组织法啦第24条和第25条的修正,把执行局的成员 

由31个增加到32个;该修正需经三分之二成员国接受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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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卫生立法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在卫生和环境领域国家一级的立法活动尤其频繁, 

部分原因是一些国家如中欧和东欧国家正在进行重大的卫生改革。卫生 

组织和俄罗斯联邦各主管卫生立法机构的合作特别频繁。卫生组织/泛美 

卫生组织采取革新措施,在卫生立法领域同美洲地区各国立法议会直接进 

行合作以加快这一进程,卫生组织/泛美卫生组织已经在若干优先地区制订 

了示范立法,并进行了立法比较分析. 

卫生组织在信息交流领域的全球性活动的基石仍然是每季度的《世 

界卫生立法文摘》。被所有阶层的卫生政策制定者和公共卫生工作者广 

泛利用的这份杂志起着为深人开展交流中心活动打好基础的作用,从而确 

保成员国能以方便用户的方式获得其所需信息。事实上,要求获得立法事 

务信息的次数比前几年有所增加.成员国正在日益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计 

算机数据库来获取《文摘》公布的材料和其他很多卫生组织所拥有的文 

件。因此,一些优先主题的数据库目前已经建立,比如:人体免疫机能丧失 

病毒/艾滋病立法，"烟草或健康"立法以及机体移植立法。在美洲地区, 

载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卫生立法索引的LEYES数据库继续由泛美卫 

生组织生产,目前还可提供光盘(LILACS-CD-ROM)。 1990年至1991年期 

间欧洲颁布或出版的卫生立法的计算机名单已于1992年由欧洲区域办公 

室发行。 

在卫生立法领域对各国的技术支持在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方式。比 

如,卫生组织向印度提供支助审査目前的公共卫生法律的项目,并且,为便 

于全国范围内执行,建议采取一种全面和统一的卫生立法办法。为了确定 

将列人现有立法的卫生的各个方面，在全国各地组织由卫生组织进行投人 

的研讨会.支助泰国审査艾滋病立法草案。非洲地区办事处收到数量空 

前的要求在制订卫生立法方面给予合作的请求.除此之外,该办事处还承 

担了一项衡量卫生立法在全国、地区以及社区各级的影响的评估工作。 

东地中海地区办事处正在同该地区的成员国密切合作，建立一种基于精 

确法律标准的适当的卫生立法框架；这种框架被认为是有效利用卫生资源 

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 

世界卫生组织不断积极监测与报道有关对付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 

艾滋病的所有重要国际、国家和国家以下层次的以下法律文件,并积极参 

与讨论艾滋病的法律、人权和道德方面的一系列大小会议.卫生组织还 

继续监测有关实施《母乳替代品交易的国际法典》的法律、法典和其他 

措施。它还举办若干讲习班讨论在国家一级实施该法典所涉某些法律和 

政策问题,并在实施法律方面直接援助了很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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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组织积极参与筹备1993年6月14日至20日在维也纳召开的世 

界人权会议.它还参与了提交给会议的一系列立场文件的编写工作,并完 

成了一份题为《有关妇女卫生的人权〉〉的主要报告。只要有可能卫生组 

织总是派代表出席联合国举行的有关人权问题的会议。它与联合国人权 

事务中心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同样,在法律事务方面,它还同联合国系统内 

外的其他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工作关系。 

通过泛美卫生局运转的卫生组织美洲办事处也主办并积极参与了 

讨论生物伦理学的不同方面的讲习班和会议,其中包括:1992年3月10日 

至12日的安第斯地区艾滋病的伦理和法律方面讲习班,1992年5月24日 

至30日在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举办的伊比利亚-美洲生物伦理学强化课 

程,1992年在多伦多举办的第三次卫生法律和伦理学国际会议。 

5 .世界银行 

(a)国际复兴幵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 

和国际幵发协会:成员 

1992年,下列16个国家成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成员国: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拉脱维亚、立陶宛、马绍尔群岛、摩尔多瓦、俄罗斯联邦、瑞士、 

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同一期间内，白俄罗斯、科摩罗 

群岛、赤道几内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绍尔群岛和瑞士成为国际 

金融公司的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葡萄牙、俄 

罗斯联邦、瑞士和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国际幵发协会的成员国.截至1992 

年12月31日，国际复兴幵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国际开发协会的成员 

国分别为172、 149和147个。 

(b)有关外国投资待遇的法律体制 

1991年4月,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理事会联合部长委员 

会的开发委员会要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筹备一个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 

"法律体制"。认识到这是世界银行集团所有机构所关心的事项,这些机 

构的首脑将这一项目委派给由其总顾问组成的工作小组。 

该特别工作组使用的工作方法在提交给1992年4月开发委员会会议 

的进展报告中有详细描述，并发表在《关于外国投资待遇的法律体制》第 

一卷中。该报告解释了世界银行集团不能在这方面或其他方面颁布支配 

成员国行为的有拘束力的规则.当然,可以拟订一项公约草案并开放供有 

关国家签署.但工作小组发现,现阶段更适宜于拟订一套"指导原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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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值得推荐的办法,它们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由于这些指导原则是 

由成员众多的组织在广泛协商之后准备的，而且最终是由开发委员会而非 

其他组织颁布的,因此它们将会极大地影响这一领域内国际法的制订。 

上述指导原则的初稿及其附属说明报告于1992年5月在世界银行、 

国际金融公司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执行董事之间传阅.随后,工作小组 

与这些执行董事以及有关成员国、政府间组织.商业团体和国际法律协 

会的其他代表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在磋商的过程中,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进 

行一定的澄清和修改是必要的或可取的。这些意见已列人文本，伹并未从 

根本改变文本的基本框架. 

指导原则的最终文本涵盖了投资条约通常涉及的四个主要领域，即:外 

国投资的接受、待遇和没收,以及政府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争端之解决。 

虽然这些原则是根据对现有法律文件的详细考察所提练出的一般趋势(发 

表于《关于外国投资待遇的法律体制》第一卷),其制定仍然体现了世界 

银行集团近年来所一直倡导的政策.采取这种旨在逐渐发展而非仅仅编 

纂适用于这一领域的规则的制定方式就有可能制定一种循序渐进的标准, 

这些标准是公开和公平的,不仅符合习惯国际法新产生的原则，也符合世界 

银行集团确定的推荐惯例。 

上述指导原则和附带报告已提交开发委员会1992年9月的会议审 

议。委员会感兴趣地审査了这些原则并提请成员国予以注意.在上述过 

程中,委员会指出,按会议公报的说法是：这些原则应"作为这一领域内国 

际惯例逐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C)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签署国和成员国 

《建立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公约"）于1985年10月向世界 

银行成员国和瑞士开放供签署.截至1992年12月31日已有137个国家 

签署了公约.1992年,下列国家达到了成员国的要求:阿根廷、阿塞拜 

疆、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冈 

比亚、洪都拉斯、以色列、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加拉瓜、巴 

拉圭、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塞舌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干达、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津巴布韦. 

1992年9月24日通过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理事会第40号决议对公 

约表格A做如下修正:将希腊从二类国家重新划分至一类国家。希腊是被 

重新划分的第二个国家(西班牙于1988年被重新划分至一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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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业务 

多边投资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提供针对下列非商业性风险 

的担保或保证:没收、当地货币的不可兑换或无法汇转、战争和内乱。截 

至1992年12月31日,该机构已经为45个项目提供了保险或再保险,为总 

投资几乎达30亿美元的资金提供了便利.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为这些投资 

承担的累计不确定债务将近6亿元。1992年,获得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担 

保的投资者来自: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日本、卢森堡、荷兰、挪 

威、沙特阿拉伯、联合王国和美国。同年,获得担保的投资的所在国是：阿 

根廷、孟加拉国、智利、中国、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萨尔瓦 

多、加纳、圭亚那、印度尼西亚、牙买加、马达加斯加、巴基斯坦、波 

兰、土耳其、乌干达和坦喿尼亚联合共和国.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与其成员国之间的所在31投资协定 

根据公约第23 (b) (ii)条的指示,机构与发展中成员国缔结了双边投 

资协定,以确保机构所获得的待遇不少于有关的成员国在有关外国投资的 

投资保护条约或任何其他协定中,在机构可能作为获得补偿的被担保人的 

取代者所继承的某些权利方面,给予任何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的待遇。截 

至1992年12月31日,机构总共缔结了 28个这类条约;1992年,机构与下 

列15个国家缔结了协定: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保加利亚、捷克和斯 

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萨尔瓦多、爱沙尼亚、印度尼西亜、以色列、牙买 

加、尼日利亚，罗马尼亚、斯里兰卡、乌干达和赞比亚， 

根据公约第18(c)|^的指示，机构还就使用当地货币问题谈判协定。这 

些协定使多边投资担保机构能够自由支配因机构支付索赔获得代位求偿 

权后所需当地货币。截至1992年12月31日机构总共缔结了 34个这类 

协定;1992年机构与下列16个国家締结了协定:阿尔巴尼亚、阿根廷、阿 

塞拜疆、保加利亚、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萨尔瓦多、爱沙尼 

亚、印度尼西亚、以色列、牙买加、尼日利亚、罗马尼亚、斯里兰卡、 

乌干达和赞比亚. 

公约第15条要求,在提供一项担保之前,机构必须获得打箅获得投资 

的所在国成员国的批准。为了加速这种过程,机构与一些所在国政府谈判 

做出安排,使这种批准程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动化。截至1992年12月 

31日,机构总共缔结了 38个这类协定;1992年,机构与下列19个国家缔结 

了协定: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巴哈马、保加利亚、捷克和斯洛伐克联 

邦共和国、萨尔瓦多、爱沙尼亚.以色列、牙买加、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立陶宛、摩洛哥、尼日利亚、秘鲁、罗马尼亚、斯里兰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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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 

(d)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签署和批准 

1992年下列12个国家签署了《解决国家与其他国家国民间投资争 

端的公约》（解决投资争端公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爱 

沙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立陶宛、摩尔多瓦、俄罗斯、土库曼 

斯坦、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乌拉圭，这些国家中的8个国家一亚美尼 

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土库曼斯坦 

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还在这一年批准了该公约。加上这些新的签署国 

和批准国,签署国和缔约国的数量分别达到121个和105个。 

提交中心的争端 

1992年,在下列两个新案例中实施了仲裁程序:真空盐产品有限公司 

诉加纳共和国政府案(案例ARB/92/1)和弯刀探索有限公司诉盂加拉国和 

孟国拉加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公司案(案例ARB/92/2). 

1992年5月,对SPP(ME)诉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案(案例ARB/84/3)做出 

了裁决。1992年6月,根据《解决投资争端公约》第52条成立了一个特 

设委员会,以审议使该裁决无效的申请。 

1992年12月，特设委员会对AMCO亚洲公司等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一案(案例ARB/87/3)做出决定。决定驳回了当事方请求使1990年6月5 

日裁决无效的申请,并宣布有关裁决的补充决定和纠正的1990年10月27 

日的决定无效。‧ 

截至1992年12月31日,中心对下列其他两个案件未做出决定:工程 

设计和管理有限公司——SETIMEG诉加蓬共和国案(案例ARB/87/1);汉 

诺威制造业信托公司诉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投资与免税区总局案(案例 

ARB/89/1). 

在投资条约中同意接受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仲裁 

双边投资条约经常包含这样一种条款:即,条约的每个当事方同意将它 

与其他条约当事国的投资者之间的争端根据《解决投资争端公约》或该 

公约的附属实施规则"M提交仲裁解决。在1992年中,含有这种条款的双 

边投资条约超过150个。还是在1992年,缔结了含有这种条款的第一个 

多边条约,这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1992年12月由加拿 

大、墨西哥和美利坚合众国签署,其投资一章中关于"当事国和另一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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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投资者之间争端的解决"的条款规定,这种争端应根据《解决投资争 

端公约》或根据该公约的附属实施规则或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仲裁规则》通过仲裁获得解决,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秘书长担任 

仲裁员的指派当局. 

6 . 国 际 货 帀 基 金 组 织 

成员问题 

(一）成员的继承 

1992年12月14日,基金组织决定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不 

复存在,因此不再是基金组织的成员。与此同时,基金组织决定，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斯 

洛文尼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为前南斯拉夫 

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基金组织中资产和负债的继承国，而且在规定条件 

的限制下,可继承它在基金组织中的成员资格。克罗地亚共和国、前南斯 

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自1992年12月14日起继承基金 

组织的成员资格,其份额分别为18 0 1 0 万、 3 350万和9 900万特别提款 

权， 

基金组织还于1992年12月审议了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在基 

金组织中的地位,并且决定它将不复存在,因此自1993年1月1日起将不 

再是基金组织的成员，与此同时,基金组织决定，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 

和国应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在基金组织中资产和负债的继承国， 

而且在规定条件的限制下,可继承其在基金组织中的成员资格，其份额分别 

为58 960万和25 740万特别提款权。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自 

1993年1月1日起继承基金组织的成员资格。 

(二）加入基金组织 

1992年期间，下列国家加人基金组织,其份额如下: 

成 员 

立陶宛 

格鲁吉亚 

吉尔吉斯斯坦 

拉脱维亚 

马绍尔群岛 

曰 期 

1992年4月29日 

1992年5月5日 

1992年5月8日 

1992年5月19日 

1992年5月21日 

份 额 

6 900万特别提款权 

7 400万特别提款权 

4 300万特别提款权 

6 100万特别提款权 

150万特别提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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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 1992年5月26日 3 100万特别提款权 

M美尼亚 1992年5月28曰 4 500万特别提款权 

瑞士 1992年5月29日 17亿特别提款权 

俄罗斯联邦 1992年6月1日 28.76亿特别提款权 

白俄罗斯 1992年7月10日 1.87亿特别提款权 

哈萨克斯坦 1992年7月15日 1.65亿特别提款权 

摩尔多瓦共和国 1992年8月12日 6 000万特别提款权 

乌克兰 1992年9月3日 6.65亿特别提款权 

阿塞拜疆 1992年9月18日 7 800万特别提款权 

乌兹别克斯坦 1992年9月21日 1.33亿特别提款权 

土库曼斯坦 1992年9月22日 3 200万特别提款权 

圣马力诺 1992年9月23日 650万特别提款权 

截至1992年12月31日，基金组织成员总数为177个. 

成员国的代表权 

在1992年年度会议上,理事会主席遵循联合程序委员会的建议,就海 

地、索马里和南斯拉夫在基金组织中的代表权做出了一系列的决定，关 

于海地,主席决定接受由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流亡政府指派的代 

表团的证书,从而拒绝了由实际控制该成员国领土和行政的在太子港的政 

府指派的代表团的证书。关于索马里,主席决定让索马里的席位空缺。最 

后,对于南斯拉夫，主席拒绝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代表 

团的证书,而且让南斯拉夫出席年度会议的席位空缺。 

鉴于上述决定,执行董事会于1992年10月30日认可了关于基金组 

织与上述三个会员国关系的一系列提议.关于海地，董事会决定,阿里斯蒂 

德总统的政府指派的理事将继续被接受为基金组织的理事，而且将要求该 

政府代表海地履行成员的所有义务。对于索马里和南斯拉夫，董事会发现， 

当时这些会员国没有理事,但它们各自的财务代理银行和保管机构的指定 

将继续有效。因此,基金组织将继续与这些财务代理银行和保管机构打交 

道。 

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的第三次修正 

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的第三次修正条款柳于1992年11月11曰 

生效,当日基金组织向其成员国证明，修正条款已为基金组织拥有总表决权 

85 %的成员国的五分之三接受。该修正条款授权基金组织中止持续不履 

行除有关特别提款权的义务以外的《协定条款》规定的任务义务的成员 

国的表决权和某些有关权利。中止可由执行董事会获得总表决权7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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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决定实施。 

第九次份额总审查 

理事会于1990年核准了基金组织成员国份额总量的增加，并将此向 

1990年5月30日为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国家提议。理事会的决议规定,在 

1990年5月30日拥有占份额总量不少于85 %的成员国在截至1991年 

12月30日期间同意增加其份额或在1991年12月30日以后，在1990年 

5月30日拥有占份额总量不少于70 %的成员国同意增加其份额以前，份 

额的任何增加都不应生效。理事会的决议还规定，在基金组织《协定条 

款》第三次修正条款生效日期以前,任何份额增加都不应生效。1992年 

11月11日,执行董事会断定,上述要求已得到履行。到1992年12月18 

日为止,基金组织份额总量为1 419.923亿特别提款权。 

根据1990年6月28日生效的所通过的决议，每个成员国必须在1991 

年12月31日以前同意增加其份额,并且在它同意后30天以内,或在上段 

所规定的要求得到满足的日期后30天以内，以较后者为准,向基金组织支 

付其份额的增加部分，但执行董事会应有权延长由它可能确定的同意期和 

支付期'在前三次分别延长至1992年6月30日、9月30日和11月30 

日之后,执行董事会于1992年11月30日将同意增加份额的期限从该日 

期延长至1993年5月31日。它也将原定的30天支付期延长45天. 

终止扩大的利用政策和确定新的利用限额 

第九次总审査规定的份额增加使基金组织能够在无需借款的情况下 

向它的成员国提供资金。因此,基金组织自1981年以来据以向官方来源 

借款以补充其自有资金和为成员国购买提供资金的扩大的利用政策,随着 

第九次总审査规定的份额增加的生效而终止。确定了有关新份额的利用 

限额,它在第九次总审查规定的份额增加于1992年11月11日生效时生 

效-根据新的限额，成员国利用基金组织的信贷档和展期贷款业务项下一 

般资金的比例最高可达份额68 %的年度限额和扣除定期购回后的份额 

300 %的累计限额， 

具有过期负债的成员国一停止征收特别费用 

为了帮助长期拖欠基金组织款项的成员国,执行董事会近年修正了对 

过期拖欠基金组织的负债征收特别费用的制度。在其1992年4月特别费 

用制度审査会议上,执行董事会得出结论,认为对于长期拖欠的成员国，征 

收特别费用可能造成这样的后果:加剧拖欠问题和使各方达成解决办法的 

努力复杂化。因此董事会决定,对于过期未还负债为期六个月或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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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成员国的一般资金帐户停止征收特别费用,自1992年5月1曰起 

生效， 

债务和还债减免业务——修正案 

1992年6月,基金组织修正了关于1989年12月19日通过的基金组 

织支持债务和还债减免业务的原决定,以便允许使用补充资金以降息平价 

债券兑换作为本金的担保品。此前,基金组织的资金不用于这个目的。根 

据1992年6月修正的决定，拨出的资金应用来支持涉及本金减免的业务, 

而补充资金应用于债务和还债减免业务的利息支持,或用于以降息平价债 

券兑换作为本金的担保品。 

加强的结构调整贷款业务一修正案 

1992年4月,基金组织将使用加强的结构调整贷款业务信托资金的资 

格范围扩大到了另11个成员国:阿尔巴尼亚、安哥拉、科特迪瓦、多米 

尼加共和国、埃及、洪都拉斯、蒙古、尼加拉瓜、尼日利亚、菲律宾和 

津巴布韦.所有这些国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例如人均收人低,负债重, 

国际收支长期处于困难境地,与已具备根据加强的结构调整款业务借款资 

格的成员国一样。预计新近合格成员国根据加强的结构调整贷款业务可 

利用额将小于其他合格成员国的利用额,因为新近合格成员国已经同意纯 

粹依靠加强的结构调整贷款业务信托资金.相比之下,其他合格会员国继 

续可以利用结构调整贷款业务资金为它们的加强的结构调整贷款业务安 

排提供资金， 

1992年7月,基金组织将加强的结构调整贷款业务信托贷款的承付期 

延长至1993年11月底。 

基金组织资金利用的收费率一统一 

1992年12月，执行董事会得出结论认为,普通资金与借人资金之间的 

区分已不再适用于制定收费率的目的,而且决定通过采用将于1993年5 

月1日生效的单一收费率以简化基金组织的收费表,统一的收费率将适用 

于所有未使用的基金组织资金. 

借款总安排 

借款总安排于1962年制定，它允许基金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向11个工 

业国家(包括瑞士,它在1962年时不是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借款。1992年 

10月,执行董事会将借款总安排自1993年12月26日起展期五年,并且批 

准了借款总安排的修正以反映瑞士在基金组织中的成员资格。在借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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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所有参加国同意后,借款总安排的修正于1992年12月22日生效。 

1992年12月还延长了沙特阿拉伯同基金组织之间与借款总安排有关的 

借款协定,自1993年12月26日起延长五年。 

第四条协商周期的修改 

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第四条规定了与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协商。通 

过协商，基金组织履行其对成员国汇率政策实施监督的义务. 

原则上,协商会每年进行。然而,正如《1991年联合国法律年鉴》有 

关章节所述，1991年11月暂时改变了某些类别成员国的第四条协商的时 

间表。某些会员国的年度协商周期改为两轮程序，而原先执行两轮程序的 

大多数会员国改为每24个月举行协商会的周期。1992年11月恢复了正 

常的协商周期,当时执行董事会审査和终止了上述临时的协商周期时间 

第八或第十四条规定的地位 

根据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的第十四条,在加人基金组织时,会员国可 

以选择利用过渡安排，从而保持和调整对经常性国际交易的支付和资金汇 

拨的现行限制。接受第八条义务的基金组织成员国保证不对经常性国际 

交易的支付和资金汇拨实行限制,或未经基金组织同意从事多种货币做 

法。1992年期间,四个成员国即希腊、马绍尔群岛、瑞士和圣马力诺接 

受了第八条第2 、 3和4节的义务,使接受此类义务的会员国的数目增至 

74个(截至1992年12月31日）。1992年加人基金组织的其他国家利用 

第十四条的过渡安排. 

维也纳联合研究所 

1992年9月,维也纳联合研究所——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培训来 

自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官员和私营部门管理人员的合作机构——根据临 

时法律安排开始运作。 

7 .国际海事组织 

(a)组织的成员 

下列国家成为国际海事组织的成员国:爱沙尼亚(1992年1月31日)和 

克罗地亚(1992年7月8日）。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该组织的成员国 

减少一个。因此,到〗992年12月31日,海事组织的成员数为136个。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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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准成员. 

(b)有害有毒物质造成的损害的赔偿责任 

1992年期间,法律委员会继续审议关于海运有害有毒物质的赔偿责任 

国际公约(有害有毒物质公约)草案,将它作为一个优先议题。在法律委员 

会幵会期间,技术专家工作组继续幵会,并就技术事项向法律委员会提供咨 

询意见， 

委员会将先前的假设作为该议题审议的基础,先前的假设为：有关制度 

应规定船东的严格赔偿责任,由货方出资的第二层作为补充,而且船东的责 

任应进行强制保险。坚持的另一个假设是,公约还应适用于包装的货物. 

占去许多讨论时间的另一个大问题是,采用包装形式运输的货物应在 

多大程度上为第二层提供款额.一个工作假设是,只有被称为"散装加" 

的货物才应引起此种款额,即采用集装箱或根据类似运输安排运输的散装 

加大量的货物。技术专家工作组特别集中于研究缴款货物的这种划定。 

工作组还进一步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了确定某种物质需要在多 

大程度上为第二层缴款是否应当考虑货物的有害性和其他特点。得到特 

别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公约是否应当覆盖油仓燃料油造成的损害.委员 

会初步决定不应当覆盖. 

委员会还研究了是否应当对某些类别物质(货物)进行区分的问题。 

这些讨论是由若干发言引起的,发言提请注意液化天然气的运输,并且主张 

对此类货物的运输做出特殊的安排。正如一些意见中所指出的,采用单独 

的制度收取石油款项也将是有正当理由的。在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上 

详细讨论了这些问题。 

以往用于起草有害有毒物质公约的时间表明,这是一个极端错综复杂 

的问题，因此,1993年还将继续优先抓紧公约的拟订工作。 

(c)《巴塞尔公约》方面的后续工作 

法律委员会注意到，《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 

约》已于1992年5月5日生效,而且拟于1992年11月举行的公约缔 

约国第一次会议除了赔偿责任问题议定书的内容外,还将审议环境规划署 

执行主任关于设立一笔赔偿基金作为第二或第三层的提议。执行主任还 

将提交关于设立一笔应急基金的提议草案。 

要求海事组织秘书处继续与《巴塞尔公约》秘书处合作,以期避免有 

害有毒物质公约与执行主任提议的制度之间出现任何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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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审议附有对基于1969年《民事赔偿责任公约》和1971年 

《基金公约》的政府间石油污染责任与赔偿制度修正案的 

议定书草案及有关问题 

法律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附有对1969年《民事责任公约》和 

1971年《基金公约》
492
修正案的议定书草案的案文，以提交拟于1992年 

11月23日至27日举行的外交会议。 

委员会还通过了两个会议决议草案的案文，而且决定将它们送交外交 

会议进一步的审议。 

最后,委员会同意将关于制定任何特定国家中石油收货人在过渡期内 

应缴款项最高限额的制度的条款草案提交外交会《义。 

(e) 审议1969年《民事责任公约》在 

光船租赁情况下的适用问题 

法律委员会审议了在光船租赁者船舶登记簿上临时注册的租赁光船 

情况下Î969年《民事责任公约》第七(2)条的解释问题。委员会要求秘 

书长请国际海事委员会研究允许光船租赁注册的国家执行第七(2)条的实 

际做法。委员会决定根据该项研究的信息和结论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 

(f) 关于海事立法的技术合作次级方案 

按照秘书长召集的技术合作问题咨询会议的建议,法律委员会审议了 

有关制定海事立法领域技术合作次级方案的问题。 

由于这些讨论，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海事立法的技术合作次级方案。与 

此同时,委员会认识到，该次级方案是一个往常性问题,该方案需要连续不 

断地更新,为此委员会鼓励发展中国家提出进;^步的反馈意见。 

(g)失事船只的清除和有关问题 

法律委员会注意到了秘书处就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内给航运造成危 

险的停用或废弃的近海装置和结构物的问题提供的信息。它还注意到了 

大会关于海事组织〈(海上被拖带船舶和其他漂浮物体,包括装置、结构物 

和平台的安全指南》的决议草案。 

委员会决定,将"失事船只的清除和有关问题"的议题列人1993年 

工作计划之事,将在以后根据某个成员国预计提交的文件作更详尽的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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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关于强制性船舶报告制度和船舶交通服务的法律问题 

应海上安全委员会的要求,法律委员会研究了关于实行强制性船舶报 

告制度和船舶交通服务的各种法律问题。在这方面分析了 1982年《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和海事组织条约和非条约文书的几项规定。委员会内的 

讨论表明,对于现行条约文书是否能够为建立强制性的船舶交通服务提供 

必要的法律基础没有取得共识。委员会决定下次开会时继续详细审议强 

制性船舶报告所涉的法律问题。与此同时,海上安全委员会得到鼓励继续 

审议所涉的技术问题，而法律问题由法律委员会分析。委员会的审议工作 

得到了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代表的协助. 

(i)海事组织公约现况的变化 

( 1 )修正 1 9 6 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 1 9 9 2年议定书和修 

正 1 9 7 1年《关于设立油污损害补偿国际基金的国际公约》的 1 9 9 2 

年议定书 

1992年11月27日,海事组织召开的为期一周的一次国际会议通过了 

修正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1992年议定书和修正 

1971年《关于设立油污损害补偿国际基金的国际公约》（《基金公约》） 

的1992年议定书。 

这些文书于1993年1月15日在海事组织总部开放供签署,开放日期 

将持续到1994年1月14日为止。海事组织的五十五个成员国和一个准 

成员参加了会议。来自与海事组织具有正式关系的两个政府间组织和10 

个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新的议定书纳人了 1984年通过的两个议定书的实质性规定，但生效 

规定却不同。1969年《民事责任公约》1992年议定书将在10个国家一 

-其中包括各拥有不少于100万油轮总吨位单位的4个国家一成为缔约 

方之日期以后12个月生效.各拥有不少于100万油轮总吨位单位的国家 

的所需数目已从1984年议定书的6个减少至1992年议定书的4个。 

1971年《基金公约》1992年议定书将在8个国家成为公约缔约国 

之曰期以后12个月生效,但它们在上个日历年内收到的缴款石油的总量 

至少须达到4.5亿吨。1984年议定书中的数字为6亿吨。新的议定书实 

行对基金缴款限额的制度。限额做法对于就单个缔约国在特定日历年所 

收到缴款石油支付的金额施加限制。27.5 %的限额将在生效后头5年期 

间适用,或直至各缔约国在一个日历年中收到的缴款石油的总量达到7.5 

亿吨为止。 

292 



会议还通过了五项决议,主要关于限额制度和条约法问题。 

(2)对经修正的 4 9 4197 4年《国际海上人命 

安全公约》 4 9 3的 1 9 9 2年修正条款 

(a) 海上安全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1992年4月）以第MSC.24(60)号 

和MSC.26(60)号决议通过了对公约第二- 2章和二- 1章的修正。 

按照公约第八(b)(七X2)条规定的默示修正程序，修正条款应自1994 

年10月1日起生效,除非在1994年4月1日以前,超过三分之一的公约缔 

约国政府或其商船队合起来占世界商船队总吨位不少于50 %的締约国政 

府通知反对修正条款。 

(b) 海上安全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1992年12月)以第MSC.27(61) 

号决议通过了具有上述(一)项下生效条款的公约的进一步的修正。 

在同一届会议上,海上安全委员会还以第MSC.28(61)号决议通过了 

《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的结构和设备规则》（《国际散化规则》） 

的修正和以第MSC.30(61)号决议通过了《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船舶的结 

构和设备规则》（《散液规则》）的修正。 

委员会按照上述默示修正程序决定,修正条款应自1994年7月1日 

起生效,除非假定修正条被认为已于1994年1月1日被接受。 

(3)对于经 1 9 7 8年有关议定书 ( 7 3 / 7 8防污公约修改的 1 9 7 3年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4 9 5的1992年修正奈款 

(a)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1992年3月）以第 

MEPC.51(32)号决议通过了有关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的 

1978年议定书附件一（《 73/78防污公约》附件一的排放标准)的修正条 

款。 

在同届会议上，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以第MEPC.53(32)号决议通过了 

有关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的1978年议定书附件一的其他 

修正条款(关于油轮设计和建造的新规章13F和13G及《73/78防污公 

约》附件一的有关修正)。 

委员会按照1973年公约第16(2)(0(三)和(gX二)条决定，修正案应被 

认为于1993年1月6日被接受,并将自1993年7月6日起生效,除非在前 

一个日期前有三分之一或以上的締约国,或其商船队合起来达到或超过世 

界商船队总吨位50 %的缔约国已将它们反对修正条款的意见通知了本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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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1992年10月）以第 

MEPC.55(33)号决议通过了《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的构造和设 

备规则》（《国际散化规则》）的修正,并以第MEPC56(33)号决议通过了 

《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的构造和设备规则》（《散化规则》）的修 

正。 

在同届会议上,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还以第MEPC.57(33)号决议通过 

了《73/78防污公约》附件二的修正(附件二中南极区作为特别区的指定 

和液体物质清单),并以第MEPC.58(33)号决议通过了《73/78防污公约〉〉 

附件三的修正(修订的附件三). 

以第MEPC.55(33)号、MEPC.56(33)号和MEPC.57(33)号决议通过 

的修正条款由委员会确定被认为接受和生效的日期分别是1994年1月1 

日和1994年7月1日,以第MEPC.58(33)号决议通过的修正由委员会确定 

被认为接受和生效的日期分别是1993年8月30日和1994年2月28 

曰。 

(4) 1 9 6 5年《便利国际海上运输公约》的 1 9 9 2年修正条款 

便利运输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1992年5月）以第FAL.3(21)号决议 

通过了 1965年《便利国际海上运输公约》附件的若干修正。 

委员会按照公约第七(2)(b)条确定,修正条款应自1993年9月1日起 

生效,除非在1993年6月1日前至少三分之一的公约缔约国政府以书面 

方式通知秘书长它们不接受修正条款。 

(5) 1 9 8 8年《制止危害航海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柳 

随着法国交存核准书,本公约生效的条件于1991年12月2日已经具 

备。按照第18条,公约自1992年3月1日起生效. 

(6) 1988年《制止危害位于大陆架固定平台 

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 4 w的议定书 

随着上述公约的生效，本议定书生效的条件已具备。按照第6条,议定 

书自1992年3月1日起生效， 

(7)有关经修正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污染 

公约》4M的1978年议定书的附件三 

有关经修正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的1978年议定书 

任择附件三生效的条件于1991年7月1日已具备。按照公约第15(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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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接受该附件的《73/78防污公约》缔约国,该附件自1992年7月1 

日起生效， 

(8)对于经修正的Ml I 9 ? 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 

公约》 的1988年修正条款(遇险和安全系统） 

按照公约第八条召集并于1988年10月/11月在伦敦举行的公约締约 

国政府会议通过了对于《全球海上遇险安全系统无线电通讯公约》的修 

正.修正条款生效的条件于1990年2月1日具备,并按公约締约国的决 

定,修正条款于1992年2月1日生效。 

(9)对于经修正的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 

安全公约》的 1 9 8 9年修正条款( 4月） 

海上安全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1989年4月）以第MSC.13(57)号决 

议通过了对公约第二- 1 、 二- 2 、三、四、五和七章的修正，它们生 

效的条件于1991年7月1日具备,并且按照决议条款,修正条款自1992年 

2月1曰起生效. 

(10)对于经修正的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 

安全公约〉〉的1990年修正条款 

海上安全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1990年5月)以第MSC.19(58)号决 

议通过了对公约第二- 1章的修正。它们生效的条件于1991年7月31 

日具备，并按厢决议条款,修正条款自1992年2月1日起生效。 

(11) 对于经1978年议定书修正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污染 

公约》（《 "〃8防污公约》）附件一至五的1990年修正条款 

这些修正条款由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1990年11月）以 

第MEPC.42(30)号决议通过，它们生效的条件于1991年9月16日具备， 

并按照决议条款,修正条款自1992年3月17日起生效。 

(12) 对于经修正的1972年《国际安全集装箱公约》（《1972年 

集装箱公约》附件一和二的 1 9 9 1年修正条款. 

海上安全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199Î年5月）以第MSC.20(59)号决 

议通过了对公约附件一和二的修正.它们生效的条件于1992年1月1日 

具备,并按照决议条款,修正条款于1993年1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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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1992年是1967年《建立世界知识产权公约》后的第25周年。为了 

纪念这个时刻，发表了题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第一个二十五年》的专题 

出版物。它载有总干事的一篇文章,详细回顾了该组织在过去25年中的 

发展和成就。 

( a )《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 

由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条约 

1992年12月31日,随着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立陶宛和斯洛文尼 

亚加人《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或声明继续适用该公约,知识产权 

组织的成员数增至131个。 

此外,1992年期间，由于下列国家加人下列条约或声明继续适用这些 

条约,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条约的締约国数目增加了。 

H克罗地亚、冈比亚、斯洛文尼亚和乌克兰加人《保护工业产权 

巴黎公约》,4使締约国数目达到106个； 

t)中国、克罗地亚、冈比亚、巴拉圭、斯洛文尼亚和赞比亚加人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使締约国数目达到95个； 

Q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乌克兰加人《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 

定》，使缔约国总数达到32个; 

m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罗马;E亚加人《工业品外观设计国 

际保存海牙协定》,7使締约国数目达到21个； 

(B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加人《商品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 

尼斯协定》,8使缔约国数目达到35个； 

W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加人《建立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洛 

*诺协定〉〉,9使缔约国数目达到18个； 

(t)爱尔兰、新西兰、尼日尔、葡萄牙和乌克兰加人《专利合作条 

约》，™使《专利合作条约》联盟的締约国数目达到54个； 

(A)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加人《保护唱片制作者禁止未经许可复制其 

唱片国际公约》，511使缔约国数目达到37个； 

(W斯洛文尼亚加人《发送卫星传输节目信号公约》产2使締约国数 

目达到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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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阿根廷加人《音像作品国际注册条约》，使締约国数目达到6 

个。 

( b )法律领域的发展合作活动 

1992年知识产权组织的特点是发展中国家始终要求提供帮助。知识 

产权组织的培训活动旨在提供或增强有效管理和利用智力产权制度所需 

的专业技能和能力。在这一年中,向政府官员和技术、法律和工商业部门 

的人员提供了培训,形式有各种课程、研究考察、讲习班.研讨会、出国 

接受培训和由国际专家提供的在职培训。 ， 

确保一个国家利用智力产权制度获得最大效益的一个条件是存在适 

当的国家立法，知识产权组织1992年继续强调在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立法 

方面向它们提供咨询意见和协助。知识产权组织编写了有关的法律和条 

例草案，它们依据有关国家的具体情况,处理智力产权的一个或多个方面, 

或者由知识产权组织对各国政府自已编写的草案做出评论.在审查期内, 

大约有85个国家受益于这种咨询和协助。 

(c)制定规范和标准 

这一领域工作的目标是在继于各国社会、文化和经济目标应有注意 

的情况下使智力产权的保护和执行在世界各地变得更加有效。1992年在 

智力产权的几个领域开展了富有意义的工作。 

关于制定伯尔尼公约可能的议定书专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国 

际局编写的题为"有关伯尔尼公约可能的议定书问题"的备忘录。除其 

他外,讨论涉及了 一般性问题,复制权:在计算机系统中存储作品，由图书 

馆、档案馆和教育机构进行复印复制,为了个人使用采用装置进行私人复 

制,可能排除录音非自愿许可证的申请;公共展示权;出租和公共租借权;进 

口权;广播权：卫星直接广播,可能排除或限制非自愿广播许可证的申请；在 

某些限定行为和保护条款方面"公共"概念的定义. 

关于制定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示范法专家委员会的第 

一次会议审议了由国际局编写的示范法草案。与会者强调了在同盗版作 

斗争中加强录音制品制作者权利的重要性。他们研究了示范草案,该草案 

尤其论述了定义清单,其中覆盖了有关术语如"广播"."向公众传 

送' '、"定影' '、"表演者"、"公共租借"、"公开演出"、"录 

音"、"录音制品制作者"、"出租"和"复制"等;保护的权利、权利 

的限制和保护的期限;权利和许可所有权的转承、权利的集体行使、执行 

和最后条款。委员会建议,示范法也覆盖表演者的权利；该项建议于9月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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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伯尔尼联盟大会的认可。 

伯尔尼联盟大会决定关于制定伯尔尼公约可能的议定书专家委员会 

继续存在,并且设立另一个关于制定保护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可能的文书 

的专家委员会。前一个委员会将讨论计算机程序、数据库、出租权、音 

乐作品录音非自愿许可证和初次广播与卫星传送非自愿许可证、发行权 

(包括进口权)、摄影作品保护的期限、卫星传播向公众的传送、权利的 

执行和国民待遇;后一个委员会将讨论有关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权利的有 

效国际保护的问题。 

解决国家间智力产权领域争端专家委员会举行了第四次会议。讨论 

以国际局编写的条约草案作为基础。专家委员会审议了关于建立联盟、 

縮略语、适用领域、协商、斡旋、调解和调停、小组程序、报告遵从小 

组建议情况和仲裁。尽管第四次会议取得了进展，委员会仍认为必须举行 

第五次会议。 . 

协阔商标保护法专家委员会举行了第三和第四次会议。它审议了暂 

时定名为"简化商标行政程序条约"的条约草案，该项条约由国际局起 

草。草案特别包括了下述条款:规定缔约国能够要求注册申请满足的最高 

条件,缔约国允许申请提及几类货物和(或)服务的义务,排除缔约国要求签 

字和其他自我识别手段得到公证或认证的可能性,保证申请人能够以同一 

项申请要求记录名称、地址、所有权和代表权的变更,或改正有关几项注 

册的错误。 

人们越来越多地诉诸于非司法程序,例如仲裁和调停,来解决私人当事 

方之间的智力产权争端,针对这种情况,国际局继续研究对这类程序提供服 

务的可能性。关于解决私人当事方之间智力产权争端的仲裁及其他非司 

法程序机制的非政府组织工作组举行了两次会议。会议审议了由知识产 

权组提供服务是否可取,以及可能提供的服务的类型，所讨论的服务类型 

包括制定根据国际局起草的规则执行的调停和仲裁程序，在执行这些程序 

的各阶段提供行政服务如指定调停人和仲裁员,以及提供可由想利用任何 

知识产权组织执行的程序的私人当事方利用的示范合同条款. 

尼斯联盟专家委员会的筹备工作组举行了其第十二届会议,并通过了 

对于货物和服务商标登记的国际分类(尼斯分类)的若干修改,将送请尼斯 

联盟专家委员会通过，筹备工作组还审议了对尼斯分类某些类别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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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保存海牙协定发展专家委员会举行其第二届会 

议。它的讨论是以国际局起草的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登记条约草案为基 

础,该草案的目的是改进现行的国际登记制度并鼓励新的国家加人海牙协 

定。 

(d)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 

自从在国际局内于1991年10月设立一个特别的单位以后，知识产权 

组织就特别注意这一类国家的需要。国际局根据要求协助这些国家起草 

关于智力产权一个或多个方面的法律。国际局还设立执行这些法律的行 

政机构提供咨询意见,同时还提供有关加人由知识产权组织施行的条约方 

面的协助和培训。国际局的工作人员在特别讲习班和会议上讲课,以促进 

这些国家中对智力产权重要性的认识。 

(e)收集智力产权的法律和条约 

知识产权组织继续补充更新它所收集的关于工业产权、版权和邻接 

权利的各国法规和条约文本,包括其原文文本和其英文和法文译文。关于 

工业产权的法规和条约刊登在《工业产权法规和条约〉〉以及《工业产 

权》月刊上，关于版权和邻接权利的法规和条约则刊登在《版权》月刊 

上。 

9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a)成员国 

(1)批准非创始成员国的申请 

经执行局建议理事会在其第十五届会议(1992年Î月21曰至23 

曰)上决定,接受非创始成员国阿尔巴尼亚和柬埔寨的申请并根据关于建 

立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协定SIS的第3.2(b)和13.1(c)条以及基金事务处理 

规章细则第10节内容，将其划分第三类成员国。 

(2)南斯拉夫的成员国地位 

建立农发基金协定的第-部分第一表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 

国划为农发基金第三类创始成员国。 

1992年4月27日,农发基金收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大使 

馆的普通照会,得知根据当天颁布的新宪法，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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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已更名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包括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继那次无人承认的声明后,1991年9月29日,农发基金收到联合国一 

封信函,得知"大会认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不能自动 

继承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会籍,因此决定南斯拉夫 

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应申请在联合国的会籍,并不得参加大会的 

工作"。 

鉴于上述情况,农发基金应就南斯拉夫会籍问题持何立场特向执行局 

征求意见。执行局理事会在第47届会议上决定遵照联合国大会的决定, 

同意： 

H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不能自动继承前南斯拉 

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农发基金的成员资格； 

(=)因此，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应根据建立农发基 

金协定的规定,申请在农发基金的成员资格； 

曰同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不得参加农发基金 

理事机构的工作. 

(b)农发基金关于提高农村贫困妇女经济地位的战略 

理事会15届会议批准了农发基金关于提高农村贫困妇女经济地位 

的战略。5"另外,理事会承认,逐步形成旨在致力于提高农村贫困妇女经 

济地位的性别ft发展的解决方法,将使农发基金得以进一步在致力解决性 

别问题方面积累经,验、加强贷款工作的效率。 

1992年2月,由农发基金组织在日内瓦召幵了提高农村妇女经济地位 

问题首脑会议.该会是在以下国家组织的一系列重要区域性协商会的结 

果:塞浦路斯(1990年11月）,哥斯达黎加(1991年6月),塞内加尔(1991年7 

月 - 8月)和马来西亚(1991年9月）,以及随后于1991年10月在意大利举 

行的一次国际性协商会。 

首脑会议通过了《声援农村妇女日内瓦宣言》，该宣言随后得到了联 

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批准.
5
'

7
宣言敦促一切有关方面采取必要步骤, 

确保各国在发展方案中对农村妇女给予紧急优先考虑,以改变她们的生活 

条件,防止她们陷人贫困。《日内瓦宣言》建议幵展以下活动以实现这些 

目标： 

(-）建立农村妇女问题日内瓦首脑会议国际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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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编写日内瓦首脑会议报告； 

(3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批准1992年日内瓦宣言以及各成员国对此的 

支持； 

卿建立国际指导委员会与现有的妇女参与发展中机构间机制之间 

的工作联系； 

Œ)国际指导委员会参加1992年6月里约热内卢地球首脑会议； 

(六J 1992年6月召幵第一次首脑会议的后续会议,地点待定； 

(t)首脑会议后一年内召开区域性后续会议； 

(A)召开国家后续会议； 

m制订和实施根据《日内瓦宣言》在国际、国家和区域一级召开 

的首脑后续工作委员会所产生的行动计划； 

(十）监督和评价《日内瓦宣言》的实施情况； 

(-H 1994年2月在布鲁塞尔由比利时王后主持召幵的成员国第一夫 

人第一届两年期会议； 

在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前召开一次国际指导委员会特别会 

议； 

(+3向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C)成立第四次农发基金资源补充问题磋商委员会 

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考虑到有必要建立一个第四次农发基金资源补 

充问题磋商委员会并根据建立农发基金协定第4.3条规定理事会应定期 

审查农发基金现有奖金是否充足以确保农发基金的持续运作,于1992年1 

月23日一致通过了第71/XV号决议。磋商委员会是在农发基金总裁领 

导下由第一类、第二类的所有成员国及第三类的12个成员国所组成(这 

12个国家是:唼麦隆、埃及、肯尼亚和塞内加尔(非洲）、盂加拉国、印 

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亚洲)以及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巴 

拿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磋商委员会旨在通过一项就第四次农发 

基金资源补充问题做出规定的决议。 

(d)建立农发基金雇员信用合作社 

执行局在1992年9月的第四十六届会议上批准建立一个农发基金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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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信用合作社并就此制订章程.执行局在1992年12月的第四十七届会 

议上批准增加一种信贷给农发基金雇员信用社,并在其运营的头三年期间 

提供一些创始费用。 

1 0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 a )章程事务 

1992年,亚美尼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成为工发组织的成员国,因此,到1992年10月30日,工发组织成员国总数 

达到159个。 

(b)同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政府 

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协定 

根据工发组织大会通过的有关与联合国系统除联合国本身以外的组 

织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和政府组织签订的关系协定的指导原则，以及有关与 

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适当关系的指导原则,工发组织在1992年締结 

了下列协定: 

H经工业发展理事会第十届会议批准,工发组织同一个不是联合 

国系统组成部分的政府间组织締结了下列关系协定:SSI 

—同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亚非法律协商)的关系协定,11月6 

日签署； 

a工发组织同下列政府、政府组织或其他组织缔结了下列协定或 

工作协定： 

—同大韩民国政府关于信托基金协定和题为"促进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企业之间工业合作"的有关项目展期的 

换函,于7月31日和8月4日签署;《1 

—同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促进合作谅解备忘录,4月3日和4日 

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工发组织国际工业合作中心在俄罗 

斯联邦活动问题的协定和有关的换函,均于12月18日签 

同突尼斯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筑业第一次协商会安排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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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12月10日签署；"' 

—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环境保护和工业发展问题技术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6月30日签署 

—同波多黎各自由联邦政府关于締结工作协议的换函>6月9 

曰签署;52' 

—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拉美经济体系)常设秘书处关于第三 

个合作方案的协定,10月30日签署；
52
' 

——同美国波士顿优秀公司生物技术中心的谅解与合作备忘录 

及确认谅解与合作备忘录的议定书,5月7日签署 

—同巴西研究和项目筹资机构的工作协议,6月5日签署;"1 

——同的里雅斯特研究区关于将1989年协定及的里雅斯特与工 

发组织关于试点活动有关项目的有关租赁协定展期至1992 
年12月31日的换函,7月1日和9月23日签署.52' 

(C)同联合国或其机构的协定 

H同前几年一样,工发組织同联合国締结了一项关于出售工发組织 

出版物安排的协定;52' 

仁）工发组织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締结了 

一项谅解备忘录,1991年10月7日和1992年12月21日签署' 

(d)标准基本合作协定 

同尼日利亚締结了一项标准基本合作协定。52' 

1 1 .国际原子能机构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按照公约第16条,原子能机构于1992年9月29日在维也纳召开了 

一次公约缔约国审查会议。当日,出席会议的締约各方通过了一项最后声 

明,它特别申明公约为国际运输过程中核材料的实物保护提供了可靠的基 

础而且按其目前形式是可以接受的，并且重申全力支持公约并敦促尚未加 

人公约的所有国家加人。 

在1992年期间，有一个国家一克罗地亚——继承公约,使缔约方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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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达到41个， 

《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
5 2 3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
4 

在1992年期间，三个国家一一克罗地亚(通过继承,自1991年起生 

效)、拉脱维置和毛里塔尼亚一加人《通报公约》.到1992年年底,共 

有64个国家已表示同意接受公约的约束。 

在1992年,上述三个国家和瑞典加人了《援助公约》。到1992年年 

底,共有62个国家已表示同意接受公约的约束。 

1963年《维也纳核损害民事责任公约》"5 

在1992年期间,三个国家——克罗地亚(通过继承,自1991年起生 

效)、立陶宛和罗马尼亚一加人。到年底,同意接受公约约束的国家总 

数达到18个， 

关于适用维也纳公约和巴黎公约的联合议定书"6 

随着下列締约国:唼麦隆、智利、丹麦、埃及、匈牙利、意大利、荷 

兰、挪威、波兰和瑞典的加人,联合议定书自1992年4月27日起生效。 

随后,罗马尼亚成为締约国,使得到1992年年底同意接受公约约束的国家 

数达到11个。 

《非洲区域合作协定》 5 2 7 

在1992年期间,又有两个国家一扎伊尔和南非"~接受《非洲核 

能研究、发展和培训区域合作协定》，使总数达到15个国家。 

1987年《关于核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和培训 

的区域合作协定》（区域合作协定)， 

1992年6月U日,使《区域合作协定》展期的一项协定生效.因 

此,1987年协定将继续再生效五年。到年底，共有14个国家成为展期协定 

的締约方。 

保障监督协定 

在1992年期间,原子能机构同九个国家締结了保障监督协定,它们是: 

阿尔及利亚、1§麦隆，爱沙尼亚、立陶宛、马拉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同唼麦隆、立陶宛、马拉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坦桑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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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共和国的协定依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结。同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的协定依照《不扩散条约》和《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締结。与联合王 

国的协定依照《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缔结. 

同阿尔及利亚、
5 2 9

立陶宛、
5 3
"马拉维、"1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532特立尼达和多巴哥533的协定，以及1991年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
534
和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535
締结的保障监督协定于1992年生 

效。1986年同伯利兹缔结的保障监督协定于1992年由伯利兹签署,但迄 

今尚未生效。 

到1992年年底，共有188项保障监督协定对110个国家生效,
536
其中 

96项协定是依照《不扩散条约》和(或）《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同96个无 

核武器国家和3个核武器国家締结的。 

核损害的责任 

1992年,核损害责任常设委员会举行了两届会议。在修订维也纳公约 

的问题上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其途径是减少了备选建议的数目,并且在承 

认需要改进的所有问题上通过了修正草案文本以供进一步审议。在补充 

筹资问题上,委员会集中讨论两项备选的文书草案。鉴于二者在某些基本 

方面相似，审议了将一项草案中某些关键内容并人另一项草案以寻求共同 

解决方案的建议。在有关国际国家责任及其与民事责任制度的关系的建 

议上依然存在着原则分歧,上述建议曾在修订维也纳公约的范围内进行审 

议。 

委员会内广泛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现阶段的努力应集中讨论有关修订 

维也纳公约的建议和在存在着良好进展基础的情况下拟订补充筹资公约, 

而且应当继续将二者结合审议.为了促进谈判进程,原子能机构与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的核能机构联合举办了 "核事故——责任与保 

证"问题专题讨论会,该讨论会于8月31日至9月3日在赫尔辛基举 

行。 

理事会在其6月的会议上审议了核责任问题。大会在收到其报告后 

通过了第GC(XXXVI)/RES/585号决议,申明它优先审议核责任所有的方 

面,并表示希望常设委员将迅速完成它的筹备工作,以便接着召开维也纳公 

约的修订会议， 

305 



注 

'联合国文件CD/CW/WP.
4
00/Rev.l;也见《国际法律资料》，第三十 

二卷(1993年),第'800页. 

2未经表决而通过。 

3大会第2373(XX II)号决议,附件;也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29 

卷,第161页。 

4经记录表决,以I68票对零翠通过。 

5经记录表决,以162票对零票,2票弃权通过。 

6大会第2826(XX VI)号决议,附件,也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015 

卷,第16 3页。' 

7未经表决而通过。 

8经记录表决,以168对零票,1票弃权通过。 

9未经表决而通过. 

《国际法律资料》，第三十卷,第6页。 

美国参议院条约文件,第102 - 137页.第102届国会,第二次会 

议。 

2未经表决而通过。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025卷,第297页。 

4经记录表决,以159票对1票,1票弃权通过。 

5未经表决而通过。 

6未经表决而通过。 

7
未经表决而通过。 

8未经表决而通过。 

9经记录表决,以159票对1票,4票弃权通过。 

'°经记录表决,以118票对2票,41票弃权通过。 

1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80卷,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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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未经表决而通过。 

23未经表决而通过。 

2 4大会第S-10/2号决议。 

"经记录表决，以144票对3票,13票弃权通过。 

2 6经记录表决,以129票对3票,35票弃权通过。 

2 7 大会第 2 8 3 2 ( X X VI)号决议， 

28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45号》和更正(A/34/45 

和CorT.l)。 

29未经表决而通过. 

3"联合国，《条约汇编》，第634卷,第281页。 

31经记录表决,以64票对3票,90票弃权通过。 

32未经表决而通过。 

3 3经记录表决,以128票对3票,30票弃权通过。 

34见A/45/568 。 

" A / 4 5 / 5 6 8 。 

36
未经表决而通过. 

37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342卷,第137页。 

38经记录表决,以164票对零票,2票弃权通过。 

w大会第2222(XXI)号决议,附件;也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610 

卷,| | 2 0 5页. 

4°未经表决而通过。 

"未经表决而通过。 

4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IIOS卷,第151页。 

43
未经表决而通过。 

"未经表决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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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未经表决而通过。 

4 6大会第2734(XX V)号决议;转载于《1970年法律年鉴》，第62 

页。 

4 7
经记录表决,以122票对1票,43票弃权通过。 

化见 A / 4 7 / 6 9 9 , 

49经记录表决,以79票对零票,84票弃权通过。 

50见A/47/699 。 

51A/47/277-S/24111;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年,1992年4 

月、5月和6月份补编》，S/24111号文件。 

" A / C . 1 / 4 7 / 7 . 

53未经表决而通过。 

WS/23500;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年,1992年1月、2月 

和3月份补偏》，S/23500号文件。 

"S/24728;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年,1992年10月、11 

月和12月份补编》S/24728号文件。 

56S/24872;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年,1992年10月、11 

月和12月份补偏》，S/24872号文件。 

"关于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见A/AC.105/514 。 

58A/AC.105/484 ' 

^'A/AC. 105/C.2/L. 154/Rev. 11 。 

WA/AC .105/514,附件一。 

"A/AC. 105/C.2/L. 189 。 

62A/AC.105/484，附件二,第12段。 

"A/AC. 105/514,附件二. 

64AyAC.105/C.2/15和Add.1-13 。 

"A/AC.105/C.2/16和Add.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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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A/AC.105/C.2/L.187, 

''A/AC. 105/C.2/L. 182, 

68A/AC.105/C.2/L.188。 

69A/AC.105/514,附件三. 

70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0号》（A/47/20),第二 

章,第C节。 

71同上,附件。 

72A/AC.105/L.194 。 

"A/AC.105/L.197 。 

74未经表决而通过。 

"‧A/47/610, 

76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0号》（A/47/20)。 

77《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 

原则条约》（第2222(XXI)号决议，附件)，《营救宇宙飞行员、送回宇宙飞 

行员和送回投人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第2345(XXn)号决议,附件), 

《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第2777(XXVI)号决议,附件)； 

《关于登记射人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第3235(XXIX)号决议,附件)，《关 

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第34/68号决议，附件)。 

78未经表决而通过。 

™见A/47/610。 

大会第2222(XXI)号决议,附件。 

81大会第2777(XXYI)号决议,附件。 

82
经记录表决,以96票对1票,9票弃权通过。 

83见A/47/696 , 

84A/47/541和A/47/542 。 

85A/47/624 , 

86见《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报告,里约热内卢,1992年6月3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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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第一卷，《会议通过的决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3.I.8 

和更正),第1号决议,附件二。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02卷,第71页。 

88《国际法律资料〉〉，第三十卷,第6号,第1461页。 

89详情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5号》（A/47/25). 

M本决定和本节提到的其他决定在1992年2月 5日经协商一致通 

过。 

9iUNEP/GCSS.ni/4，附件。 

92见UNEP/GC.14/13和A/42/427,附件。 

93UNEP/OzL.Pro.2/3,附件二， 

94见UNEP/ I G . 8 0 / 3 。 

'^UNEP/GCSS.III/2和Corr.l , 

96详情见A/CONF.151/PC/128 。 

"A/CONF. 151/PCAVG.ni/L.31 。 

～C0NF.151/PC/WG.ni/L.32 。 

99见A/C0NF.151/PC/WG. I /L.46 , 

见A/CONF.151/PC/WG.ffl/L.33/Rev.l 。 

""A/C0NF.151/L.1 。 

'"^A/CONF.lSl/L.S和Add.l-6,Add.6/Corr.l,Add.7-12,Add.i:2/Corr.l和 

Add. 13-44 。 

见《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报告,1992年6月3日至14日,里约热 

内卢》，第三卷，《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环发会议首脑会议部分的讲 

话》。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3.I.8。 

'MA/AC.237/18(第二部分)Add.l和Corr.l,附件一；又见下文第四章第 

399页。 

'M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环境法和环境机构方 

案活动,又见下文第四章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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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报告,1992年6月3日至14日,里约热内 

卢》第一卷《会议通过的决议》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 

号:E.93.I.8和更正),第1号决议。 

I» 7《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报告,1972年6月5日斯德哥尔摩》（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3. II.A.14和更正),第一章。 

'08A/CONF.151/17。 

I*"9关于这个题目的所有决议根据第二委员会的建议在1992年12月 

22日未经表决而通过,第47/195号决议除外,该决议未经提交主要委员会 

即通过。 

见肩〃 1 9 .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报告,1992年6月3日至14日，里约热内 

卢》（A/CONF.151/26/Rev.l(第一卷和第一卷/Corr.l,第二卷,第三卷和第三 

卷/Corr.l 。 ）X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3.I.8和更正)。 

同上,第一卷，《会议通过的决议》，第1号决议，附件一。 

in同上,附件二。 

1"同上,附件三。 

II5A/AC.237/18(第二部分)Add.l和Corr.l,附件一， 

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环境法和环境机构方 

案活动中心),1992年6月. 

117A/47/598和Add.l 。 

'18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世界渔业管理和发展会议报 

告,1984年6月27日至7月6日,罗马》（1984,罗马)。 

"9A/CONF.151/15,附件。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第十七卷(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84.V.3),A/CONR62/122 . 

未经表决而通过。 

'22见A/47m8/Add.2 ' 

'23见A/47/636,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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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D/364,第一部分>A节，1992年2月8日至25日在哥伦比亚卡塔赫 

纳德印第亚斯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八次会议通过的"新的发 

展伙伴关系:卡塔赫纳承诺"。 

1"详情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2号》（A/47/12), 

及同上,补编第12A号(AAt7/12/Add.l)。 

12&C/SCP/64 , 

1"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89卷,第137页。 

'̂ *A.Peter Mutharika.The Regulation of Statelessness under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Law,(Dobbs Ferry ,New York: OceanaPublications, 1989年),第 

2卷,第二部分,第137页。 

1W《1986年联合国人权年鉴》，(出售品编号:£.91.乂^.4),第二部分， 

第B.1节。 

I S O详情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2A号》 

(A/47/12/Add.l). 

ni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89卷,第137页. 

'32同上,第606卷,第267页. 

"^C/SCP/74, 

未经表决而通过. 

'"见A/47/71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20卷>第151页， 

同上,第1019卷,第175页。 

同上,第976卷,第3页' 

'39同上,第105页。 

i*>E/CONF.82/15和Corr.2;又曾作为联合国出版物发行（出售品编 

号:B.91.XI.6). 

"'关于这一题目的所有大会决议在同一天未经表决而通过。 

"
2
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决议根据第三委员会的建议通过（见 

A/4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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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大会决议第S-im号,附件；《全球行动纲领》的摘录见《1990年 

法律年鉴》，第77页。 

'""E/l 990/39及Corr. 1和 2及 A d d . 1 。 

'"见《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1987年6月17日 

至26日,维也纳》（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7.I.18)第一章,A节. 

"'«A/47/471 。 

"'A/47/378和A/47/471 。 

，47/471 . 

'•"A/47/378 。 

I5。联合国，《条约汇编》，第993卷,第3页' 

"1同上，第999卷,第ni页. 

同上。 

'53大会第44/128号决议,附件。 

'54联合国，《条约汇编》，第660卷,第195页. 

1"未经表决而通过。 

'56见A/47/658。 

"'A/47/425 。 

"s未经表决而通过. 

"9见A/47/658 . 

大会第38/14号决议,附件。 

1"《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8号》（A/47/18)。 

I62未经表决而通过。 

'63见A/47/658, 

"4大会第3068(XXVin)号决议,附件;又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015卷,第243页， 

1"经记录表决,以113票对2票通过,44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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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A/47/658 。 

"A/47/426 , 

68大会第217A(ni)号决议。 

69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249卷,第13页。 

™未经表决而通过. 

7'见A/47/670 。 

72A/47/368 。 

73《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六届会议,补编第38号》（A/46/38)。 

74同上，《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38号》（A/47/38)。 

"大会第39/46号决议,附件。 

76未经表决而通过。 

77见A/47/678/Add.l 。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44号》（A/47/44)。 

w大会第44/25号决议,附件-

se未经表决而通过。 

^'A/47/678/Add.l 。 

''A/47/428 。 

3《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41号》（A/47/41),附件 

'4A/47/667,附件。 

s未经表决而通过。 

:6见A/47/678/Add.2 。 

7Ay47/625,附件， 

8《普及教育世界会议的最后报告:满足基本学习需求,1990年3月5 

日至9日,泰国宗滴恩》，机构间委员会(开发计划署、教科文组织、儿童 

基金会.世界银行)为普及教育世界会议编印,1990年,纽约,附录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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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9《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报告,1992年6月3日至14日,里约热内 

卢》，第一卷，《会议通过的决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3.L8及 

更正),第1号决议，附件二。 

大会第45/158号决议。 

未经表决而通过。 

见A/47,678/Add.l 。 

IMA/47/429 ' 

未经表决而通过。 

'95见A/47/678/Add.l 。 

见A/4 4/ 9 8,第VU节及A/45/636,附件。 

见A/44/668,附件-

见A/47/628，附件' 

未经表决而通过。 

2™见A/47/659 ' 

2o'A/47/433 。 

经记录表决,以10?票对
2 2
票通过,

3 3
票弃权。 

见A/47/659 。 

2^经记录表决,以118票对10票通过,36票弃权。 

见A/47/659 ' 

2»6大会第44/34号决议,附件。 

207^/47/412,附件， 

2°8未经表决而通过。 

见A/47/678/Add.2 。 

'"'A/47/501 。 

川大会第217A(in)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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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大会第260A(ni)号决议,附件. 

大会第2106A(XX)号决议,附件。 

2
"见大会第2200A(XXI)号决议,附件。 

2"同上， 

"6大会第36/55号决议。 

2
1

7
大会第44/25号决议,附件. 

"s未经表决而通过。 

见Ay47/678/Add.2。 

大会第41/128号决议,附件.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报告,1992年6月3日至14日,里约热内 

卢》第一卷，《会议通过的决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3.I.8及更 

正),第1号决议，附件二。 

222E/CN.4/1窗10 。 

2 2 3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1年，补编第22号》 

(E/1991/22),第二章，A节。 

同上，《1992年,补编第2号》（E/1992/22)第二章,A节。 

225未经表决而通过。 

见A/47/678/Add.2。 

2 2 7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 9 2年，补编第 2号》 

(EA 992/22),第二章,A节。 

228未经表决而通过。 

见A/47/678/Add.2 。 

大会第36/55号决议。 

"1见大会第2200A(XXI)号决议,附件. 

232未经表决而通过。 

见A/47/678/Ad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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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未经表决而通过。 

见A/47/678/Add.2 , 

2 3 6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9 2年，补编第2号》 

(EA992/22),第二章,A节' 

237同上，《1980年,补编第3号》及更正(E/1980/13和Corr.l),第 

XXVI章,A节. 

238未经表决而通过. 

见A/47/678/Add.2, 

240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2年,补编第2号》（E/1992/22) 

第二章,A节,第1992/72号决议。 

MiE/CN.4/1988/22和Add.l和2>E/CN.4/1989/25,E/CN.4/1990/22和 

Corr.l和Add.l,E/CN.4/1991/36和E/CN.4/1992/30和Corr.l和Add.l 。 

242表决通过。 

"3见A/47/658, 

2"未经表决而通过. 

2"见A/47/678/Add.2。 

2"见A/45/636,附件。 

24'A/47/502 。 

2"未经表决而通过。 

见A/47/678/Add.2。 

2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9 2年,补编第 2号》 

(E/1992/22),第二章A节。 

"1经记录表决,以115票对零票通过,48票弃权. 

见A/47/678/Add.2, 

"
3
经记录表决,以141票对零票通过,20票弃权。 

"4见A/47/678/Add.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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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A/47/668/Add.l 。 

256A/47/668及CoiT.l 。 

257见A/47/668及Corr.l,第二.A节。 

"8同上。 

259未经表决而通过。 

i6。m，rm 。 

MiA/37/145,A/38/450,A/40/348 ‧和Add.l和2,A/41/472,A/43/734和 

Add. 1 ,A/45/524和A/47/352 。 

262 〈(人类的胜利？国际人权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伦敦和新泽 

西,Zed Books公司,1988年)。 

263未经表决而通过。 

见A/47/678/Add.2 。 

265《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4号》（A/47/24)。 

同上,补编第24A号(AM7/24/Add. 1 )。 

267未经表决而通过. 

见A/47/678/Add.2. 

269A/47/503 。 

2™未经表决而通过。 

见A/47/703 , 

见A/46/703和Corr.l 。 

2 7 3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9 2年,补编第10号》 

(E/1992/30)。 

™A/47/399和Corr.l . 

275A/47/379和Corr.l , 

"6A/47/381 , 

277未经表决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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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7/703 

279见《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1990年8月27日至 

9月7日，哈瓦那:秘书长编写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 

号:E.91.IV.2)第一章,C节,第15和24号决议。 

，同上,第24号决议,附件. 

见大会第45/116号、第45/117号和第45/118号决议。 

M 2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9 2年,补编第10号》 

(E/1992/30), 

283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8卷,第277页。 

284未经表决而通过。 

见A/47/678/Add.l 。 

286^/47/427 , 

287《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第十七#(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84.V.3),A/CONF.62/122号文件；另见《海洋法: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和附录以及《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83.V.5)。 

2^关于筹备委员会工作的详细资料,见秘书长的报告(A/47/623)。 

28tOS/PCN/L.102,附件。 

2叱OS/PCN/L.108,附件， 

气OS/PC建.10 。 

292LOS/PCN/L.108 。 

^"LOS/PCNAVP.47/Rev.2 。 

294LOS/PCN/WP.49/Rev.2 。 

2"L0S/PCN層.50/Rev.2 。 

"«LOS/PCN/L.104. 

297LOS/PCN/SCN.1層/15 , 

^'^LOS/PCN/SCN. 1/1984/CRP.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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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OS/PCN/L.105 。 

^LOS/PCN/SCN.2/1992/CRP.6 。 

^'LOS/PCN/SCN.3AVP.6/Add.6 。 

气OS/PCN/SCN.3/WP .6/Add.8 。 

气OS/PCN/L . 9 9 , 

304LOS/PCN/SCN.4/WP.5/Rev.l禾口 Corr.l。 

305LOS/PCN/SCN.4/1992/CRP.45 。 

306LOS/PCN/SCN.4/WP.6/Rev.l 。 

SO 7经记录表决,以135票对1票通过 ,9票弃权。 

3°8A/47/623 ,第20 - 2 3段。 

同上,第21段。 

3'°LOS/PCN/L.87,附件。 

311LOS/PCN/L .102 ,附件。 

312LOS/PCN/L.108,附件， 

313《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五届会议,补编第6号》（A/45/6/Rev.l),第 

3"A/47/623 。 

同上,第1 7 3 - 1 7 7段. 

关于法律的组成,见大会第46/307和46/315号决定。 

SI 7截至 1 9 9 2年 1 2月 3 1日,根据按《国际法院规约》第 3 6条第 2款 

递交的声明承认法院具有强制性管辖权的国家为56个。 

SIS《1992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222页。 

《1991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187页。 

3 2">《1992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225页。 

32
1《1992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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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判例摘要摘自《1991年至1992年国际法院年鉴》，第46号,第 

155页。 

323北唼麦隆案判决，《1963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32页。 

同上,第37页。 

325《1992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270-300页。 

同上,第301 -302页、303-325页、326-328页和329-343页。 

3 2 7同上,第345页. 

328同上,第219页。 

3 2 9同上,第228页. 

33°《1991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53页。 

331《l"2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348页。 

3 3 2同上,第 2 3 7页。 

同上,第3和114页。 

334摘自《1991-1992年国际法院年鉴》的命令摘要,第46号,第188 

页。 

5《1992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17-19页和129-131页。 

5同上,第20-23页和132-135页。 

'同上，第24-25页和136-137页， 

3同上,第26-27页和138-139页。 

'同上,第28-32页和140-142页。 

n同上,第3349页和143-159页' 

'同上,第50-71页和160-181页' 

'同上,第72-77页和第182页。 

i同上,第78-93页和183-198页。 

1同上,第97-112页和199-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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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231和234页。 

同上,第763页。 

同上,第351页。 

3 4 8
引自《1992-1993年国际法院年鉴》判决摘要,第47号,第195 

页。 

349
《边界争端》，《1986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586页,第63段。 

见所附草图A;关于识别字母和各规定点的坐标值,见下文判决执行 

条款和在书记官处供查阅的1:50,000地图. 

见所附草图B;关于识别字母和各规定点的坐标值,见下文判决执行 

条款和在书记官处供查阅î:50>000地图。 

352
见所附草图C;关于识别字母和各规定点的坐标值，见下文判决执行 

条款和在书记官处供查阅的1:50,000地图。 

353见所附草图D;关于识别字母和各规定点的坐标值，见下文判决执行 

条款和在书记官处供查阅的1:50,000地图。 

354同上,关于识别字母和各规定点的坐标值，见下文判决执行条款和 

在书记官处供査阅的1:50,000地图。 

"5见所附草图E;关于识别字母和各规定点的坐标值，见下文判决执行 

条款和在书记官处供查阅的1:50,000地图。 

356见所附草图F;关于识别字母和各规定点的坐标值,见下文判决执行 

条款和在书记官处供查阅的1:50,000地图. 

3"《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155卷, 

第331页。 

第31条,第3(b)款。 

3 5 9见所附草图G . 

《1951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no页。 

3"《1982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74页. 

《1992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619-620页。 

同上,第621-628和629-7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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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732-761页。 

365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的委员,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 

编第10号》（A/47/10),第一章，第1段。 

366关于委员会工作的详细情况，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 

补编第10号》（A/47/10)。 

3"A/CN.4/442 。 

368AyCN.4/435和Add.l和Corr.l 。 

369A/CN.4/435/Add.l 。 

3™大会第44/39号决议。 

37'A/CN.4/440和Add.l 。 

372A/CN.4/444和Corr.l和Add. 1,2和3 。 

373A/CN.4/L.472 , 

374A/CN.4/443禾口 Corr.l 。 

375《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47/10)。 

376未经表决而通过。 

3"见A/47/584 。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47/10),附件。 

379同上,第五章C节。 

，关于委员会的成员,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7 

号》（A/47/17),第一章B节' 

38'关于委员会工作的详细情况，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 

第二十三卷:1992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4.V.7)。 

382A/CN.9/367 '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7号》（A/46/17)。 

关于示范法的文本,见同上，《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7号》 

(A/47/17),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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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9/362 , 

386A/CN.9/365/Add.l-15。 

387A/CN.9/362/Add.lô 。 

388A/CN.9/362/Add.l7。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7号》（A/47/17),第137 

和138段。 

3MA/CN.9/360 。 

同上,第129-133段。 

392A/CN.9/356 ' 

3'3A/CN.9/359 。 

394A/CN.9/358 。 

3"A/CN.9/361 ' 

396A/CN.9/348 ' 

3"《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7号》（A/47/17),第98-

109段。 

3MA/CN.9/364 , 

»91974年《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公约〉〉，A/CONF.63/15;《1974年法 

律年鉴》，第101页;1980年《修订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公约议定 

书》，A/CONF.97/18;《1980年法律年鉴》，第191页，1978年《联合国 

海上货物运输公约》。A/CONF.89/13;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0/V 

[II. 1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A/CONF./9
7
/18;《1980 

年法律年鉴》第116页;1988年《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大 

会第43/165号决议；以及1991年《联合国贸易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 

公约草案》：A/CONF./152/13;《1991年法律年鉴》第232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30卷,第3页。 

4°'A/CN.9/368 ' 

402A/CN.9/363 。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7号》（A/46/17),第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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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段。 

404A/CN.9/1992層/2 , 

4M未经表决而通过. 

顿见A/47/586 , 

4w《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7号》（A/47/17)。 

同上,附件一。 

同上,第三章。 

《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会议正式记录》（汉堡,1978年3月6日至 

31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0.VnU)A/CONF.89/13,附件一。 

4'1经记录表决以100票对9票,34票弃权通过. 

见A/47/580。 

413A/CONF.67/16;转载于《1974年法律年鉴》，第87页。 

4"未经表决而通过。 

‧"5见A/47/581 。 

～47/324 . 

417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125卷，第3页. 

同上,第75卷,第2页。 

4'9未经表决而通过. 

见A/47/582 , 

"！见A/47/325和Add.l和2 , 

422未经表决而通过-

见A/47/583 。 

424A/47/384和Add.l 。 

4"A/C.6/47/L.12 。 

426未经表决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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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A/47/590 。 

4～47/327和Add.l , 

42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96卷,第261页。 

"0A/C.6/47/L.7 ' 

"'未经表决而通过. 

见A/47/591 。 

433见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约和宣言》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15年). 

434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第287页。 

435同上,第1125卷,第4页。 

同上,第1108卷,第151页。 

"7ENMOD/CONF.II/12,第2部分。 

4 38《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2年6月3日至4日,里约热内卢》, 

第一卷《大会通过的决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3丄8和更正), 

第1号决议，附件二. 

‧"'A/47/328 。 

关于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 

第33号》（A/47/33). 

同上,第31段。 

～AC.182/L.65禾口 CoiT.l 。 

"3《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五届会议,补编第33号》（A/45/33)。 

，AC.182/L.72。 

"5A/AC.182/L.73和Rev.l ' 

446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六届会议,补编第33号》（AM6/33),第14 

段。 

447A/AC.182/1992/CRP.2;转载于同上，《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33 

号》（A/47/33)第12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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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同上，第三章' 

"9A/45/742,第5段。 

4^未经表决而通过. 

45'见A/47/588. 

452《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33号》（A/47/33)' 

453关于委员会的报告，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26号》（A/47/26)' 

4"未经表决而通过' 

"5见A/47/509 。 

"s未经表决而通过. 

457A/47/585,第11段。 

"8A/C.6/47/L.10, 

"9《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46/10),第二 

聿，D节. 

未经表决而通过。 

"'A/47/587,第10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0号》（A/
4
7/10),第二 

章. 

463未经表决而通过。 

"4A/47m3,第7段。 

"5未经表决而通过。 

顿见A/47A708 . 

"7A/C.5/47m , 

"M未经表决而通过， 

柳A/47/385 , 

"0关于文件的通过问题，提供有关筹备工作方面的信息是为了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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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当年的査找工作提供方便。筹备工作采取双重讨论程序,通常需要两 

年时间。 

"1劳工组织,第79次会议,1992年，《会议记录〉〉，第2号,第9号,第15 

号,第2 - 3页,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劳工组织《正式公报》，第75 

卷,1992年,系列A,第2号,第121-123页。 

472
只有对英文文本的更正。 

4
"劳工组织《正式公报》，第75卷,1992年，系列A,第1号,第82-92 

页；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有关筹备工作,请参见：《第一次讨论》一 

在雇主无偿付能力的情况下保护工人的索赔权,国际劳工组织第78次会 

议(1991年)，第5(1)号报告和第5(2)号报告;各为第81和第99页;阿拉伯 

文、中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另请参见劳工组织第 

78次会议(1991),《会议记录》，第20号;第26号,第2-6页;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第二次讨论》'在雇主无偿付能力的情况下保护工人的索赔 

权,国际劳工组织，第79次会议(1992),第4(1)号报告，第4(2A)号报告和第 

4(2B)号报告;各自共15页、97页和26页;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 

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另请参见劳工组织,第79次会议(1992), 

《会议记录》，第25号;第30号,第2 - 8页;第31号,第3页和第16页,英 

文、法文、西班牙文。 

474该报告发表在提交给大会第79届会议的第三号报告(第4部分)中， 

它由两卷组成:A卷:有关特殊国家的一般报告和发言,第三号报告(4A),第 

578页;英文、法文、西班牙文。B卷:对《确定最低工资机制公约》报告 

的一般调査(第26号)和建议(第30号),1928年；《确定最低工资机制(农业) 

公约》（第99号)和建议(第89号),1951年；《确定最低工资公约》（第131 

号)和建议(第135号),1970年,第三号报吿(4B),第213页,英文、法文、西 

班牙文. 

475劳工组织《正式公报》，第75卷,1992年,系列B，补编第,1号。 

476劳工组织《正式公报》，第75卷,1992年,系列B,特别补编:关于南 

非共和国结社自由问题的实况调査和调解报告。变革的序幕:南非劳资关 

系的变革. 

经社理事会第1992/12号决议。 

478劳工组织《正式公报》第75卷,1992年,系列B,第3号。 

4"同上,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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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2号。 

同上,第3号。 

有关组织法的文本,参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5卷,第295页。 

483泛美卫生局是泛美卫生组织的执行机构。根据1949年世界卫生组 

织和泛美卫生组织之间的协定,泛美卫生会议(通过泛美卫生组织的执行 

理事会)和泛美卫生局在世界卫生组织法规定的范围之内各自作为世界卫 

生组织在美洲地区的地区委员会和地区办事处。 

巴哈马、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正在达到具备成员国资格的 

要求' 

《解决投资争端公约》的文本转载于《1986年法律年鉴》第186 

页， 

‧《附属实施规则》转载在第ICSID/11号文件中(1979年6月)。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7号》，第五章,C节。 

按照成员资格决议的条款条件,每个成员国均有权按照第九次份额 

总审査规定的关于份额增加的程序将它们的份额增至规定的数额。 

489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卷,第40页。 

49°UNEP/WG. 190/4 , 

49'联合国，《条约汇编》，第973卷,第3页. 

492同上,第1110卷，第57页。 

493同上,第1184卷,第2页。 

494海事组织92-801-1130-2号文件。 

495《国际法律资料》，第十二卷,第1319页。 

同上,第十七卷,第546页。 

497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91卷,第265页。 

498《国际法律资料》，第二十七卷,第672页。 

同上,第685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IIM卷,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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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组织92-801-1130-2号文件。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064卷,第3页。 

关于《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文本，见联合国，《条约汇 

编》，第828卷,第3页， 

(经修正的)1983年3月20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正式英文 

本,知识产权组织出版物第201(E)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内瓦,1993 

年)。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828卷,第221页。 

M同上,第389页。 

5"7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24卷,第343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50卷,第45页;第828卷，第191页;和第 

1154卷,第89页。 

同上,第8 2 8卷,第4 3 5页. 

联合王国《条约汇编》，78(1978)。 

SI'联合国，《条约汇编》，第866卷,第67页。 

SI2同上,第1144卷,第3页， 

51 31989年4月18日在日内瓦通过的《音像作品国际注册条约》和 

自1991年2月28日起生效的条例,知识产权组织出版物第299(E)号(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日内瓦,1993年). 

5"EB92/S/R.2和EB92/S/R.3 , 

SIS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059卷,第91页。 

5'6EB91/4復84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2/53号决议。 

、8.9/18和IDB. 10/35 。 

" G C . l應.6 , 

520lDB.10/16/Add.l和GC.5/3 。 

见IDB.ll/10,PBC/9/10,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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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原子能机构文件lNFCIRC/274/Rev. 1复制件。 

523
原子能机构文件INFCIRC/335复制件。 

524原子能机构文件INFCIRC/336复制件。 

525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063卷,第205页，公约文本也转载《原子 

能机构法律汇编》第6号。 

526原子能机构文件INFCIRC/402复制件. 

527原子能机构文件INFCIRC/377复制件。 

"8原子能机构文件INFCIRC/167/Add.l5复制件。 

5 2 9原子能机构文件INFCmCMOl复制件. 

原子能机构文件1NFCIRC/413复制件。 

原子能机构文件INFCIRC/409复制件。 

532原子能机构文件INFCIRC/407复制件。 

533原子能机构文件INFCIRC/414复制件。 

534原子能机构文件INFCIRC/403复制件。 

535原子能机构文件INFCIRC/400复制件。 

536原子能机构也对中国台湾省的核设施实行保障监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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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在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主持下 

缔结的关于国际法的条约 

在联合国主持下缔结的关于国际法的条约 

1.《保护与使用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公约》。11992年 

3月1 7日在赫尔辛基订立2 

《保护与使用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公约》 

序 言 

本公约各缔约国， 

铭记保护和使用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是重要和紧迫的任务,有效完成 

此任务只能通过加强合作方能确保， 

关心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状况的变化对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 

成员国环境、经济和福利的长短期不利影响的存在和威胁， 

强调必须加强国内和国际措施以防止控制和减少有害物质排人水生 

环境和消除富营养化和酸化，以及防止陆基来源对海洋环境特别是沿岸地 

区的污染， 

赞扬欧洲经委会成员国政府为加强双边和多边的合作以防止、控制 

和减少跨界污染,进行可持续的水管理,保存水资源和保护环境而已经做出 

的努力， 

忆及《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问题会议宣言》、《欧洲安全和合作会 

议(欧安会)最后文件》、欧安会参加国代表马德里和维也纳会议的结论 

文件和欧洲经委会成员国至2000年及以后时期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 

资源的区域战略的有关规定和原则， 

意识到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在促进国际合作以防止、控制和减少 

跨界水污染和可持续地利用跨界水方面的作用,并在这一方面忆及欧洲经 

委会防止和控制水污染包括跨界污染的政策声明；欧洲经委会合理利用水 

的政策声明；欧洲经委会关于在跨界水领te戈合作的原则；欧洲经委会地下水 

管理章程和跨界内陆水意外污染问题行为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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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欧洲经济委员会第四十二届和四十四届会议分别通过的第n(42) 

和1(44)号决定，以及欧安会保护环境问题会议(保加利亚索非亚,1989年10 

月16日至11月3日的结果， 

强调成员国有关保护和利用跨界水的合作主要应当通过同一水域周 

边各国拟订协定——^If别是在尚未存在此等协定的情况下——来实施， 

兹协议如下： 

第 1 条 

定 义 

为本公约的目的， 

1. "跨界水"意指标志、跨越或位于两国或多国之间边界的任何 

地表或地下水;如果跨界氷直接流人海洋,这些跨界水的终点是跨越各自水 

口两岸低水位线上各点之间的直线； 

2. "跨界影响"指其实际起源部分或全部位于某一缔约国管辖的 

区域内的人的活动引起的跨界水状况的变化对位于另一国管辖区内环境 

造成的任何显著的不利影响。此种环境影响包括对人的健康和安全、植 

物群、动物群、土壤、空气、水、气候、景观和历史遗迹及其他实际建 

筑物或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它们也包括因这些因素的改变而对文化 

遗产或社会经济状况造成的影响； 

3. "缔约国"除文本中另有说明外,指本公约的缔约国； 

4. "沿岸国"指同一跨界水周边的締约国； 

5. "联合机构"指任何双边或多边委员会或沿岸国之间合作的其 

他有关的机构安排； 

6. "有害物质"指有毒、致癌、诱变、引起畸形或生物体内积累 

的物质,特别是在它们持续存在时； 

7. "最佳可用技术"（定义载于本公约附件一中)。 

第一部分 

有关所有締约国的规定 

第 2 条 

一般规定 

1.各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以防止、控制和减少任何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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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2. 各缔约国特别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 

(a) 以防止、控制和减少导致或可能导致跨界影响的水域污染； 

(b) 确保利用跨界水的目的是进行有利于生态和合理的水管理，保存 

水资源和保护环境； 

(C)确保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利用跨界水,在从事导致或可能导致跨界 

影响的活动时,特别考虑到它们的跨界特点； 

(d)确保保存和在必要时恢复生态系统。 

3.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在源头采取防止、控制和减少水污染的措 

施。 

4. 这些措施不得直接或间接导致污染转移至环境的其他部分。 

5. 在采取本条第1和2款所述的措施时,各缔约国应以下列原则为 

指针： 

(a) 防范性原则,据此,不得以科学研究还未完全证明有害物质与潜在 

跨界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为由，推迟采取避免有害物质排放的潜在跨界影 

响的行动； 

(b) 污染者付费原则,据此,防止、控制和减少污染的措施的费用应由 

污染者承担； 

(C)水资源的管理,应在满足本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未来几代人满 

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 

6. 沿岸国应特别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 

作,以便制定覆盖有关集水区域或其部分的协调一致的政策、方案和战略, 

其目的在于防止、控制和减少跨界影响及保护跨界水的环境或受此水影 

响的环境,包括海洋环境。 

7. 本公约的适用不应导致环境状况的恶化或导致跨界影响的加 

剧。 

8. 本公约的规定不应影响各締约国单独或联合采取和实行比本公 

约规定的更加严格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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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条 

防止、控制和减少 

1. 为了防止、控制和减少跨界影响，各締约国应制定、采取、执行 

和尽可能提供相容的有关法律、行政、经济、财政和技术措施,以便除其 

他外确保： 

(a) 尤其通过适用低废和无废技术在源头防止.控制和减少污染物 

的排放； 

(b) 通过由主管国家当局事先发放废水排放许可证保护跨界水域不 

受来自源头的污染,并且监测和控制准许的排放； 

(C)许可证中所述的废水排放的限制以有害物质排放的最佳可用技 

术为基础； 

(d) 当承受水体或生态系统的质量有要求时,实施更严格的要求,个别 

情况下甚至导致禁止的程度； 

(e) 至少对城市废水实行生物处理或同等的处理,必要时逐步实行； 

(f) 采取适当的措施,例如采用最佳可用技术,以便减少工业和城市来 

源的营养物投入； 

(g) 为了减少来自扩散来源的营养物和有害物质的投人,特别是在主 

要来源为农业时,制定和执行适当的措施和最佳环境做法(制定最佳环境 

做法的指导原则载于本公约附件二)； 

(h) 采用环境影响评价和其他评价手段； 

(i) 促进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包括生态系统方法的应用； 

Ci)制定应急计划； 

(k)采取具体的补充措施以防止地下水的污染； 

(1)将意外污染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2. 为此,各缔约国应根据最佳可用技术为从点污染源排人地表水规 

定排放限额,这特别适用于产生有害物质的各个工业部门或行业。本条第 

1款所述防止、控制和减少有害物质从点污染源和扩散源向水域排人的 

适当措施尤其可包括全部或部分禁止生产或使用此种有害物质。应考虑 

在本公约所涉领域适用的,国际公约或条例中现有的此类工业部门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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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及此类有害物质的清单。 

3,此外,为了防止、控制和减少跨界影响的目的，各缔约国应视情况 

规定水质量目标和通过水质量标准。关于制定此类目标和标准的一般指 

导见本公约附件三。在必要时,各締约国应努力更新此附件。 

第 4 奈 

监 测 

各締约国得制定监测跨界水域状况的方案。 

第 5 条 

研究与开发 

各缔约国应在研究和幵发防止、控制和减少跨界影响的有效技术方 

面进行合作。为此,各締约国应考虑到有关国际讲坛所开展的研究活动,在 

双边和(或)多边基础上努力开始执行或加强具体的研究方案，必要时尤其 

旨在： 

(a) 采用评价有害物质毒性和污染物有害性的方法； 

(b) 增加关于污染物的发生、分布和环境影响及有关过程的知识； 

(C)发展和适用无害环境的技术、生产和消费方式； 

(d) 逐步淘汰和(或)替代可能具有跨界影响的物质； 

(e) 采用处置有害物质的无害环境的方法； 

(f) 采用改善跨界水状况的特别的方法； 

(g) 发展无害环境的水建设工程和水调节技术； 

(h) 对跨界影响造成的损害进行物质和经济评价. 

这些研究;^案的成果应依照本公约第6条在各缔约国之间交流。 

第 6 奈 

信息交流 

各締约囯应规定尽早最广泛地交流关于本公约条款覆盖的问题的信 

息。 

第 7 条 

责任和赔偿责任 

各缔约国应支持适当的国际努力以拟订责任和赔偿责任领域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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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标准和程序。 

第 8 条 

信息保护 

本公约规定不应影响各缔约国按照其国家法律制度和适用的超国家 

条例保护有关工商业秘密,包括智力产权,或有关国家安全的信息的权利和 

义务。 

第二部分 

有关沿岸国的规定 

第 9 条 

双边和多边合作 

1. 在无双边或多边协定或安排的情况下,各沿岸国应在平等互利的 

基础上订立此类协定或安排,或在有必要消除不符合本公约基本原则的规 

定时,修改现有的协定或安排,以便界定它们关于防止、控制和减少跨界影 

响的相亙关系和行为。各沿岸国应规定进行合作的集水区域或其组成部 

分。这些协定或安排应包括本公约覆盖的有关问题,以及各沿岸国可能认 

为必须就其进行合作的任何其他问题. 

2. 本条第1款所述的协定或安排应规定建立联合机构.这些联合 

机构的任务,在不损害有关的现有协定或安排的前提下，尤其应包括下列方 

面： 

(a) 收集、汇编和评价有关数据,以便识别可能导致跨界影响的污染 

源； 

(b) 拟订关于水的质量和数量的联合监测方案； 

(C)起草关于本条第2(a)款所述污染源的清册和交流有关的信息； 

(d) 拟订废水的排放限度和评价控制方案的效能； 

(e) 拟订同本公约第3条第3款的规定有关的共同氷质量目标和标 

准,并且提出保持和在必要时改善现有水质量的有关措施； 

(f) 制定减少来自各点污染源(即城市和工业污染源)和扩散源(特别 

来自农业)的污染负荷的协同行动方案； 

(g) 制定预警和告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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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充当交流关于现有和计划的可能造成跨界影响的水和有关装置 

利用的信息的讲坛； 

(i) 按照本公约第13条的规定在最佳可用技术方面促进合作和交流 

信息,以及鼓励科学研究方案方面的合作； 

Q)按照有关的国际条例参与实施有关跨界水的环境影响评价。 

3. 在作为本公约締约国的某个沿海国受到跨界影响直接和明显影 

响的情况下,如果沿岸各国全都同意,它们可以邀请该沿海国以适当方式参 

与此跨界水各沿岸国建立的多边联合机构的活动。 

4. 按照本公约的联合机构应邀请沿海国为保护受跨界影响直接影 

响的海洋环境而建立的联合机构进行合作，以便协调它们的工作和防止、 

控制和减少跨界影响。 

5. 在同一集水区域存在两个或多个联合机构的情况下,它们应努力 

协调它们的活动,以便加强防止、控制和减少集水区域内的跨界影响。 

第 1 0 条 

协 商 

应任何沿岸国的请求,各沿岸国应在互惠、诚意和睦邻的基础上进行 

协商。此种协商的目的应是在本公约规定覆盖的问题方面进行合作。如 

果存在根据本公约第9条建立的联合机构任何此类协商应通过该机构进 

行。 

笫 1 1 条 

联合监测和评价 

1. 在本公约第9条所述的普遍合作或特定安排的范围内,各沿岸国 

应制定和执行监测跨界水状况的联合方案,其中包括洪水和冰的漂移,以及 

跨界影响. 

2. 各沿岸国应商定污染的参数和在跨界水中的排放和浓度须定期 

监测的污染物。 

3. 各沿岸国应按固定的间隔时间对跨界水的状况和为防止、控制 

及减少跨界影响而采取的措施的效果进行联合或协调一致的评估.这些 

评估的结果应按照本公约第16条的规定公诸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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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此目的,各沿岸国应协调有关建立和操作监测方案、测量系 

统、装置、分析技术、数据处理和评价程序及登记所排放污染物的方法 

的规则. 

第 1 2 条 

共同研究与开发 

在本公约第9条所述的一般合作或特定安排的范围内,各沿岸国应从 

事具体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以支持实现和坚持它们已商定制定和采纳的水 

质量目标和标准。 

第 1 3 奈 

各沿岸国之间的信息交流 

1. 各沿岸国应在符合本公约第9条的有关协定或其他安排的范围 

内,尤其交流关于下述方面的可以合理获取的信息： 

(a) 跨界水的环境状况； 

(b) 在应用和操作最佳可用技术方面取得的经验和研究与开发的结 

果； 

(C)排放和监测数据； 

(d) 为防止、控制和减少跨界影响而采取和计划采取的措施； 

(e) 由主管当局或有关机构发放的废水排放的许可证或发布的条 

例。 

2. 为了协调排放限度，各沿岸国应交流关于它们国家条例的信息。 

3. 如果一沿岸国应另一沿岸国的要求提供非现有的数据或信息,前 

者应努力满足该要求,但可要求申请方支付收集和视情况处理此类数据或 

信息的合理费用作为满足其要求的条件。 

4. 为执行本公约的目的,各沿岸国应特别通过推动下述做法以促进 

最佳可用技术的交流:对可用技术进行商业交流;进行直接的行业接触和合 

作,包括合资经营；交流信息和经验;以及提供技术援助。各沿岸国还应执 

行联合培训方案和组织有关的研讨会和会议。 

笫 1 4 条 

顶警和告警系统 

各沿岸国应毫不拖延地将任何可能具有跨界影响的危急情况相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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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各沿岸国应在适当时建立和操作协调一致或联合的通信、预警和告 

警系统,其目的是获得和传送信息。这些系统应在各沿岸国商定的兼容性 

数据传输和处理程序和设施的基础上运作。各沿岸国应相互通报为此目 

的指定的主管当局或联系点。 

第 1 5 条 

互相帮助 

1. 如果发生危急情况,各沿岸国应根据要求提供互相帮助,遵照按照 

本条第2款制定的程序。 

2. 各沿岸国应拟订和商定尤其处理下列问题的互助程序： 

(a) 帮助的指导、控制、协调和监督； 

(b) 申请帮助方拟提供的当地设施和服务,包括必要的过境手续的便 

利； 

(C)关于不使帮助方和(或)其人员受到损害、给予补偿和(或)赔偿的 

安排,以及必要时通过第三方领土的安排； 

(d)补偿协助服务的方法。 

第 1 6 条 

信息公开 

1. 各沿岸国应确保向公众提供关于跨界水状况,为防止、控制和减 

少跨界影响而采取或计划采取的措施及这些措施的效果的信息。为此,各 

沿岸国应确保向公众提供下列信息： 

(a) 水质量目标； 

(b) 发放的许可证和要求满足的条件； 

(C)为了监测和评估目的而进行的水和流出物抽样的结果,以及检査 

遵守水质量目标或许可条件的结果。 

2. 各沿岸国应确保应在所有合理的时间向公众提供这种信息以便 

免费进行检査，并应向公众提供在支付合理费用后从各沿岸国获得此种信 

息复制件的合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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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机构和最后规定 

第 1 7 条 

缔约国会议 

1. 缔约国第一次会议至迟应在本公约生效之日后一年举行。在这 

以后,每三年应举行一次常会,或按议事规则的规定在较短间隔时间举行. 

各缔约国如果在常会的过程中如此决定或应任何缔约国提出的书面申请, 

应举行特别会议,但后一情况须以将此申请通知所有缔约国后六个月以内, 

得到至少三分之一缔约国的支持为条件。 

2. 在举行会议时,各缔约国应经常审查本公约的执行情况,而且在铭 

记这一目的的情况下应： 

(a) 审査各缔约国保护和利用跨界水的政策和方式方法，以期进一步 

改进跨界水的保护和利用； 

(b) 交流締结和执行一个或多个締约国为其当事方的保护和利用跨 

界水的双边和多边协定或其他安排的经验； 

(C)在适当时寻求有关的欧洲经委会机构及其他主管国际机构和特 

定委员会在关于实现本公约目的的所有方面提供协助； 

(d) 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审议并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会议的议事规则; 

(e)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正本公约的提案； 

(f) 审议并采取为实现本公约的目的可能需要的任何补充行动， 

第 1 8 条 

表 决 权 

1. 除本条第2款规定外,本公约每一缔约国应有一票表决权。 

2. 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其权限内的事项上,应行使票数与其作 

为本公约缔约国的成员国数目相同的表决权。如果此类组织的成员国行 

使它们的表决权,则该组织不得行使其表决权，反之亦然. 

第 1 9 条 

秘 书 处 

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应行使下列秘书处职能： 

341 



(a) 召集和筹备缔约国会议； 

(b) 将按照本公约规定收到的报告和其他信息传送给各締约国； 

(C)履行各缔约国可能决定的任何其他职能. 

第 2 0 奈 

附 件 

本公约的附件应构成其组成部分。 

第 2 1 条 

本公约的修正 

1. 任何缔约国均可提出本公约的修正案. 

2. 修正本公约的提案应在締约国会议上审议。 

3. 修正本公约的任何提案的案文应以书面形式提交欧洲经济委员 

会执行秘书,他应在拟通过该提案的会议前至少九十天把它通知给所有缔 

4. 本公约的修正案应由出席締约国会议的本公约各缔约国代表以 

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而且应在三分之二缔约国把它们对修正案的接受书交 

存保存人之日期后第九十天对接受修正案的公约締约国生效。修正案应 

在任何其他缔约国交存其修正案接受书之日期后第九十天对该缔约国生 

效。 

第 2 2 条 

争端的解决 

1. 两个或多个缔约国如对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它们应寻 

求通过谈判或以争端当事方可以接受的任何其他手段解决争端。 

2. 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时,或在这以后的任何 

时候,一締约国可以书面方式向保存人声明,对于未按照本条第1款解决的 

争端,它承认对于接受相同义务的任何缔约国,下列解决争端手段的一个或 

两个具有强制性： 

(a) 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b) 按照附件四所列程序进行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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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争端当事方接受了本条第2款所述的解决争端的两种手段, 

争端只可以提交国际法院,除非双方另有协议。 

笫 2 3 条 

签 署 

本公约自1992年3月17日至18日(含)在赫尔辛基,而且其后直至 

1992年9月1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欧洲经济委员会成员国及依 

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47年3月28日第36(IV)号决议第8段在欧洲经 

济委员会中具有咨询地位的国家和由欧洲经济委员会主权成员国组成的, 

其成员国已将它们对于由本公约管理的事项的权限,包括在这些事项方面 

缔结条约的权限向其移交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签署。 

第 2 4 条 

保 存 人 

联合国秘书长应担任本公约的保存人. 

第 2 5 条 

批准、接受、核准和加入 

1. 本公约须经签署国和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批准、接受或核 

准。 

2. 本公约应开放供第23条所述的国家和组织加人. 

3. 任何第23条所述成为本公约締约方而其成员国均非締约国的组 

织,应受本公约规定的所有义务约束。如果此类组织的一个或多个成_^国 

为本公约的缔约国,该组织及其成员国应决定各自在履行公约义务方面的 

责任。在此种情况下,该组织及其成员国无权同时行使本公约规定的权 

利. 

4. 第23条所述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应在其批准书、接受书、 

核准书或加人书中声明其在本公约所规定事项上的权限.这些组织还应 

将权限的任何重大变更通知保存人。 

第 2 6 条 

生 效 

1.本公约应自第十六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人书交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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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后第九十天起生效。 

2. 为本条第1款的目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交存的任何文书不 

应被计算为此类组织成员国交存的文书之外的另一份文书。 

3. 对于在第十六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人书交存以后批 

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第23条所述的国家或组织,公约应自此 

类国家或组织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之日后第九十天 

起生效. 

第 2 7 条 

退 出 

在自本公约对某一缔约国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任何时间，该缔约国可 

向保存人发出书面通知退出公约。任何此类退出应自保存人收到通知之 

日后第九十天起生效. 

第 2 8 条 

作准文本 

本公约的原件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其英文、法文和俄文文本同样 

作准， 

下列签署人经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七日订于赫尔辛基. 

附 件 一 

术语"最佳可用技术"的定义 

1.术语"最佳可用技术"意指过程、设施或作业方法的最新发展 

阶段,它表明某种特定措施限制排出物、排放物和废物的实践合适性。在 

断定某组过程、设施和作业方法是否构成一般或个别情况下的最佳可用 

技术时，特别考虑到下列方面： 

(a) 最近试验获得成功的类似过程、设施或作业方法； 

(b) 技术进步和科学知识和了解方面的变化； 

(C)此种技术的经济可行性； 

(d)安装在新的和现有的成套设备内的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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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有关排出物和流出物的性质和数量； 

( 0低废和无废技术。 

2.因此,由于技术进步、经济和社会因素,以及由于科学知识和了解 

方面的变化,对于特定过程的"最佳可用技术"将会随时间而变化. 

附 件 二 

发展最佳环境做法的指导原则 

1. 在为个别情况选择可能构成最佳环境做法的有关措施最合适的 

组合时，应当考虑下列分级措施： 

(a) 向公众和用户提供关于选择特定活动和产品、它们的利用和最 

终处置的环境后果的信息和教育。 

(b) 拟订和应用覆盖产品使用寿命期所有方面的良好环境做法的守 

则； 

(C)使用标签将有关产品、它的利用和最终处置的环境风险告知用 

户； 

(d) 向公众提供收集和处置系统； 

(e) 再循环、回收和复用； 

if)对活动、产品或产品组应用经济手段； 

(g)实行发放许可证制度，它涉及各种限制或禁止. 

2. 在断定什么措施组合构成一般或个别情况下最佳环境做法时,应 

特别考虑： 

(a) 下列方面的环境危害： 

H 产 品 ； 

a产品的生产； 

( 3产品的使用； 

m产品的最终处置； 

(b) 以污染较少的过程或物质替代； 

(C)使用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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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替代材料或活动潜在的环境效益或损害； 

(e) 科学知识和了解方面的进步和变化； 

(f) 执行的时限； 

(g) 社会经济影响。 

3.因此,由于技术进步、经济和社会因素,以及由于科学知识和了解 

方面的变化,对于特定源的最佳环境做法将会随时间而变化。 

附 件 三 

制定水质量目标和标准的指导原则 

水质量目标和标准应： 

(a) 考虑保持和必要时改善现有水质量的目标； 

(b) 旨在某个时期内将平均污染负荷(特别是有害物质)减少到某种 

程度； 

(C)考虑到特定的水质量要求(用于饮用目的的生水、灌溉等)； 

(d) 考虑到关于敏感水域和受到特别保护的水域及其环境如湖泊和 

地下水源的特定要求； 

(e) 以生态分类法和化学指数的应用为基础进行水质量保持和改善 

的中长期审査； 

(f) 根据在个别情况下可能要求的排放限度,考虑到目标实现的程度 

和补充保护措施。 

附 件 四 

仲 裁 

1. 在依据本公约第22条第2款将争端提交仲裁的情况下,缔约国应 

将仲裁的事由通知秘书处并特别指出对其解释或适用发生分歧的本公约 

条款。秘书处应将收到的信息转交给本公约所有缔约国. 

2, 仲裁庭应由三名成员组成。申诉方和争端的另一当事方都应指 

定一名仲裁员,经指定的两名仲裁员共同协议指定第三名仲裁员,该人即为 

仲裁庭仲裁长。后者不得为争端当事国之一的国民，其通常居所也不得在 

当事国之一的领土上,也不得受雇于当事国中的任何一方，也不得以任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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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份处理过此案件。 

3. 如果在第二名仲裁员指定后两个月以内未'指定仲裁庭仲裁长,欧 

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应争端任一当事方的要求,应在以后两个月之内指 

定仲裁长。 

4. 如果争端当事方之一在收到请求后两个月以内不指定仲裁员,另 

一方可将此情况通知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他应在以后两个月期间指 

定仲裁庭仲裁长。经指定后,仲裁长应要求未指定仲裁员的一方在两个月 

之内这样做，如果它在该时期内未这样做，仲裁长应将此情况通知欧洲经 

济委员会执行秘书,他应在以后两个月内做出这种指定. 

5. 仲裁庭应按照国际法和本公约的规定做出裁决。 

6. 根据本附件的规定组成的任何仲裁庭应制定它自己的程序规 

则。 

7. 仲裁庭关于程序问题和实质问题的裁决,均应以其成员的多数票 

做出. 

8. 仲裁庭可采取一切合适的措施证实事实。 

9. 争端当事方应便利仲裁庭的工作,而且特别应利用由其支配的一 

切手段： 

(a) 向仲裁庭提供一切有关的文件、便利和信息； 

(b) 必要时使它能够召唤证人或鉴定人和接受他们的证据. 

10. 当事方和仲裁员应保护他们在仲裁庭诉讼过程中秘密得到的任 

何信息的机密性. 

11. 仲裁庭可应当事方之一的要求,建议采取临时保护措施。 

12. 如果争端当事方之一不到庭或不辩护,另一方可要求仲裁庭继续 

进行仲裁和做出其终局裁决.一方缺席或一方不进行辩护不应妨碍仲裁 

程序的进行。 

13. 仲裁庭得审理和判定争端事由直接引起的反诉. 

14. 除非由于案件的特殊情况仲裁庭做出另外的决定,否翻仲裁庭的 

费用,包括其成员的报酬,应由争端双方平均负担。仲裁庭应保持它所有费 

用的记录,并且向双方提供费用的最后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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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对争端事由具有法律性利益和可能受案件裁决影响的本公约的 

任何缔约国,可以经仲裁庭同意后介人仲裁程序。 

16. 仲裁庭应在自建立之日起五个月内做出判决,除非它认为必须延 

长该时限,延长期不应超过五个月。 ‧ 

17. 仲裁庭的判决应附有理由说明。裁决为终局裁决,并对争端各方 

具有约束力。裁决将由仲裁庭送达争端各方和秘书处。秘书处将把收到 

的信息转给本公约所有缔约国。 

18. 双方对于裁决的解释或执行可能产生的任何争端可由任何一方 

提交做出裁决的仲裁庭，或如果后者不能受理,可提交以与第一个仲裁庭相 

同的方式组成的另一个仲裁庭。 

2 .《工业事故跨界影响公约》。 3 1 9 9 2年 

3月 1 7日;^赫尔辛基订立4 

《工业事故跨界影响公约》 

序 言 

本公约各缔约方， 

注意到为了本代和今后各代的利益,保护人类和环境免受工业事故影 

响的重要性， 

认识到防止工业事故对人类和环境严重不利影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以及提倡一切鼓励合理、经济和有效利用预防、准备和反应措施以使经 

济能够无害环境和可持续地发展的措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考虑到工业事故的影响可能扩展到边界以外地区而且需要各国进行 

合作， 

肯定必须在事故发生前后和发生期间促进各有关国家间积极的国际 

合作,推动奉行合适的政策和加强与协调有关各级的行动,以促进对工业事 

故跨界影响的预防、准备和反应， 

注窻到双边和多边安排对于工业事故影响的预防、准备和反应的重 

要性和有用性， 

意识到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并 

且尤其忆及欧洲经委会《关于跨界内陆水意外污染的行为守则》和《跨 

界环境影响评估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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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最后文件》和《欧安会参加 

国代表维也纳会议结论文件》的有关规定,和欧安会保护环境问题索非亚 

会议的结果,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的有关活动和机制,特别 

是APELL方案，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的活动和机制,特别是《预防重 

大工业事故实施守则》及其他有关国际组织中的活动和机制， 

考虑到《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的有关规定，特别是原则21,根 

据该项原则,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拥有主权依据它们 

自己的环境政策利用本国资源,以及有责任确保在它们管辖或控制范围内 

的活动不给其他国家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掼害， 

估计到污染者付费原则作为国际环境法的普遍原则， 

重视国际法和习惯的原则,特别是睦邻、互惠、互不歧视和诚意的原 

则， 

兹协议如下： 

第 1 条 

定 义 

为本公约的目的， 

(a) "工业事故"指在下述方面从事任何涉及有害物质的活动的过 

程中未加控制的事态发展造成的事件： 

H在一个装置中,例如在生产、使用、存储、处理或处置期间;或 

(=)在第2条第2(d)款覆盖的范围内的运输期间； 

(b) "危险活动"指其中有一种或多种有害物质达到或超过本公约 

附件一所列级限数量的数量并且能够造成跨界影响的活动； 

(C)"影响"指工业事故尤其对下述方面造成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立 

即或迟延的不利后果： 

H人类、植物群和动物群； 

a 土壤、水和景观； 

Q (-)和a中因素的相互作用； 

m物质资产和文化遗产，包括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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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跨界影响"指由于在一个缔约方管辖范围内发生工业事故而 

在另一缔约方管辖范围内产生的严重影响； 

(e) "经营人"指负责某项目活动例如监督、计划开展或开展一项 

活动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包括政府机构； 

(f) "缔约方"除文本另有说明外指本公约的締约方； 

(g) "起源方"指在其管辖下发生或可能发生一起工业事故的任何 

一方或数方； 

(h) "受影响方"指受到工业事故跨界影响所影响或可能影响的任 

何一方或数方； 

(i) "有关方"指任何起源方或任何受影响方； 

G )"公众"指一个或多个自然人或法人. 

第 2 条 

范 围 

1-本公约适用于对可能造成跨界影响,包括由自然灾害引起的工业 

事故影响的工业事故的预防、准备和反应，以及适用于在对工业事故预 

防、准备和反应领域关于互助、研究与发展、信息交流和技术交流的国 

际合作， 

2.本公约不适用于： 

(a) 核事故或放射性紧急情况； 

(b) 在军事设施的事故； 

(C)决堤,但此种决堤引起的工业事故的影响除外； 

(d) 陆基交通事故，但下述情况除外： 

H对此类事故的紧急反应； 

a在危险活动场址上的运输； 

(e) 遗传改性有机体的意外释放； 

(f) 海洋环境中的活动包括海底勘探或开采引起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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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海上石油或其他有害物质的溢出。 

第 3 条 

一般规定 

1. 各缔约方应在考虑到国家和国际一级已经做出的努力的情况下, 

采取适当的措施和在本公约框架内进行合作,通过尽可能预防工业事故，降 

低它们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和减轻它们的影响,保护人类和环境免受此类事 

故的影响。为此,应适用预防、准备和反应措施,包括恢复措施. 

2. 各締约方应依靠信息交流、协商和其他合作措施,毫不拖延地制 

定和执行旨在减少工业事故风险和改进预防、准备和反应措施包括恢复 

措施的政策和战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同时要考虑到国家和国际一级 

已经做出的努力。 

3. 各缔约方应确保经营人有义务采取安全开展危险活动和预防工 

业事故所需的一切措施。 

4. 为执行本公约的规定，各締约方应采取适当的立法、监管、行政 

和财政措施以对工业事故做好预防、准备和做出反应。 

5. 本公约的规定不应损害各締约方根据国际法承担的关于工业事 

故和危险活动的任何义务。 

第 4 条 

认明、协商和咨询意见 

1. 为了采取预防措施和制定准备措施,起源方应视情况采取措施认 

明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危险活动并确保将任何此类拟议的或现有的活动通 

知受影响方。 

2. 有关各方应在任何一方的倡议下,就认明正常情况下可能造成跨 

界影响的危险活动进行讨论。如果有关各方来就此种活动是否一种危险 

活动取得一致意见,除非有关各方商定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任何一方均 

可按照本公约附件二的规定将此问题提交调查委员会征求咨询意见。 

3. 各締约方应在拟议或现有的危险活动方面适用本公约附件三所 

列的程序。 

4. 当一种危险活动须按照'《跨界环境影响评估公约》进行环境影 

响评估而且该项评估包括评价按照本公约条款进行的危险活动引起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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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事故的跨界影响时，为了《跨界环境影响评估公约》的目的做出的最后 

决定应符合本公约的有关要求。 

第 5 条 

自愿扩展 

有关各方应在其中任何一方的倡议下,就是否把一项附件一不覆盖的 

活动视为危险活动的问题进行讨论.经共同协议后,它们可利用它们选择 

的咨洵机制或附件二规定的调査委员会向它们提供咨询意见。如果有关 

各方同意,本公约或其任何部分得适用于有关活动,就像它是一种危险活动 

一样， 

第 6 条 

预 防 

1. 各締约方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预防工业事故,包括诱使经营人采 

取行动减少工业事故风险的措施.此类措施可包括但不限于本公约附件 

四所述的措施. 

2. 关于任何危险活动,起源方应要求经营人证明危险活动的安全执 

行,办法是提供渚如工艺基本细节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本公约附件五详列 

的分析和评价. 

第 7 条 

关于选址的决策 

起源方应在其法律制度的框架内,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所有受影响方 

人口和环境的风险的目的,谋求制定关于新的危险活动的选址和现有危险 

活动重大修改的政策。在其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受影响方应谋求制定关于 

可能受危险活动引起的工业事故的跨界影响所影响地区的重大发展的政 

策，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所涉的风险。在拟订和制定这些政策时,各缔约方应 

考虑本公约附件五第2款(1)至(8)项和附件六所列的事项。 

第 8 条 

应急准备 

1.各締约方应采取适当措施建立和保持适当的应急准备以对工业 

事故做出反应。各締约方应确保采取准备措施以减轻此类事故的跨界影 

响,现场的职责则由经营人负担。这些措施可包括但不限于本公约附件七 

所述的措施。特别是,有关各方应相互通报它们的应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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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起源方应确保为危险活动准备和执行现场应急计划,包括适当的 

反应措施和其他措施以防止和最大限度地减少跨界影响.起源方得向其 

他有关方提供它为拟订应急计划所有的因素。 

3. 每个缔约方应为危险活动准备和执行非现场应急计划,包括拟在 

其领土上采取的措施，以防止和最大限度地减少跨界影响.在准备这些计 

划时,应考虑分析和评价的结论,特别是附件五第2款(1)至(5)项所列的事 

项，有关各方应努力使此类计划相容。在适当时应制定联合非现场应急 

计划以便有利于采取适当的反应措施。 

4. 应急计划应定期地或在情况需要时加以审査,同时考虑到在处理 

实际紧急情况过程中取得的经验。 

第 9 条 

向公众提供信息和公众的参与 

1. 各缔约方应确保向可能受危险活动引起的工业事故影响的地区 

的公众提供适当的信息。这种信息应通过各缔约方认为合适的渠道传送， 

应包括本公约附件八所载的因素,并应考虑到附件五第2款第(1)至(4)和(9) 

项所列的事项. 

2. 起源方应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并在可能和适当时向可能受影响地 

区的公众提供机会参与有关的程序，以期表明其对预防和准备措施的看法 

和关切，并且应确保提供给受影响方公众的机会等同于提供给起源方公众 

的机会. 

3. 各缔约方应按照它们的法律制度可取时在互惠的基础上，向受到 

或可能受到某一缔约方领土上工业事故跨界影响不利影响的法人或自然 

人在有关的行政和司法程序方面提供等同于向其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人提 

供的机会和待遇,包括提起诉讼和对影响其权利的裁决上诉的可能性. 

第 1 0 条 

工业事故通知系统 

1. 为了获得和传送载有抵消越境影响所需的信息的通知,各締约方 

应规定在适当级别建立和运作兼容和有效率的工业事故通知系统。 

2. 在发生导致或可能导致跨界影,响的工业事故或其紧迫威胁的情 

况下,起源方应确保在适当级别通过工业事故通知系统毫不拖延地通知受 

影响各方。此类通知应包括本公约附件九所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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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关各方应确保在发生工业事故或其紧迫威胁的情况下,尽早和 

在与情况相适合的程度上幵始执行按照第8条准备的应急计划。 

第 1 1 条 

反 应 

1. 各缔约方应确保,在发生工业事故或其紧迫威胁的情况下,尽早利 

用最有效率的做法,采取适当的反应措施，以遏制和最大限度地减轻影响。 

2. 在发生导致或可能导致跨界影响的工业事故或其紧迫威胁的情 

况下,有关各方应确保评估影响在合适的倩况下联合评估影响,以便采取适 

当的反应措施。有关各方应努力协调它们的反应措施。 

第 1 2 条 

互相帮助 

1. 如果在发生工业事故的情况下某一缔约方需要帮助，它可以要求 

其他締约方给予帮助,并表明所需帮助的范围和类SL被要求提供帮助的 

一方应立即做出决定并通知要求方它是否能够提供所需的帮助,并且表明 

可能提供的帮助的范围和条件。 

2. 有关各方应进行合作以便利迅速提供根据本条第1款商定的帮 

助,在适当时包括最大限度地缩小工业事故后果和影响及提供一般性帮助 

的行动。如果各方没有覆盖其提供互相帮助的安排的双边或多边协定,帮 

助应按照本公约附件十提供,除非各方另有协议。 

第 1 3 条 

责任和赔偿责任 

各締约方应支持适当的国际努力以拟订在责任和赔偿责任领域的规 

则、标准和程序。 

第 1 4 条 

研究与开发 . 

各缔约方应在适当时倡议和合作进行对工业事故预防、准备和反应 

的方法和技术的研究与幵发。为此目的,各缔约方应鼓励和积极推动科学 

和技术合作,包括研究旨在限制事故危害和防止与限制工业事故后果的危 

害性较小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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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5 条 

信息交流 

各缔约方应在双边或多边层面上交流可以合理获得信息,包括本公 

约附件十一所载的因素。 " 

第 1 6 条 

技术交流 

‧ 1.各締约方应依照它们的法律，条例和做法,特别通过促进下述做 

法便利技术交流,以对工业事故的影响做出预防、准备和反应： 

(a) 在各种财务基础上交流可用的技术； 

(b) 进行直接的行业接触和合作； 

(C)交流信息和经验； 

(d)提供技术援助。 

2.在促进本条第1款(a)至(d)项所规定的活动中，各締约方应创造有. 

利的条件,便利私营和公共部门能够提供技术、设计和工程服务、设备或 

资金的适当组织和个人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第 n 条 -

主管机构和联系点 

1. 每个缔约方应为了本公约的目的指定或建立一个或多个主管机 

构。 

2. 在不损害其他双边或多边安排的条件下，每个缔约方应依照第10 

条为了工业事故通知的目的而指定或建立一个联系点,并依照第12条为 

了互相帮助的目的而指定或建立一个联系点。这些联系点最好是相同的 

点。 

3. 每个缔约方应自本公约对其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通过第20条所 

述的秘书处通知其它締约方,它已指定哪个机构为它的联系点和它的主管 

机构， 

4. 每个締约方应自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通过秘书处将关于它根 

据本条第3款所做的指定的任何变化通知其他締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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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个缔约方应依照第10条使它的联系点和工业事故通知系统全 

时运作。 

6. 每个締约方应依照第12条使它的联系点和负责提出和接受帮助 

请求及接受帮助建议的机构全时运作。 

第 1 8 条 

締约方会议 

1. 各缔约方的代表应构成本公约的缔约方会议并定期举行其会 

议。缔约方会议第一次会议至迟应在本公约生效之日后一年举行。在这 

之后,缔约方会议应至少每年举行一次,或应任何缔约方提出的书面要求而 

举行,但在秘书处将此要求通报各缔约方后六个月以内，它必须得到至少三 

分之一締约方的支持。 

2. 缔约方会议应： 

(a) 审査本公约的执行情况； 

(b) 履行咨询职能，旨在加强各締约方对工业事故跨界影响做出预 

防、准备和反应的能力,和旨在应面临工业事故的缔约方的请求便利提供 

技术援助和咨询意见； 

(C)在适当时建立工作组和其他适当的机制以审议同本公约执行和 

发展有关的事宜,并且为此准备适当的研究报告和其他文件及提出建议供 

締约方会议审议； 

(d) 履行根据本公约规定可能适当的其他职能； 

(e) 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审议并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会议的议事规 

则。 

3. 缔约方会在履行它的职能过程中,在它认为合适时也应与其他有 

关囯际组织合作。 

4. 缔约方会议应在它的第一次会议上制定一个工作计划，特别是关 

于本公约附件十二所载的项目。缔约方会议还应决定工作方法,包括利用 

国家中心和与有关的国际组织合作，及建立一个制度以期便利本公约的执 

行,特别是为了在发生工业事故时的互相帮助,以及依靠在有关国际组织内 

有关的现有活动。作为工作计划的组成部分,缔约方会议应审查现有的国 

家、区域和国际中心,以及旨在协调对工业事故预防、准备和反应方面的 

信息和努力的其他机构和方案,以期确定可能还需要哪些其他的国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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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中心来履行附件十二所列的任务。 

5. 締约方会议应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开始审议有关程序,以便创造更 

加有利的条件,促进关于对工业事故影响进行预防、准备和反应的技术交 

流。 

6. 締约方会议应通过有关的指导原则和标准，以便利认明本公约所 

称的危险活动。 

第 1 9 条 

表 决 权 

1. 除本条第2款规定外,本公约每个缔约方应有一票表决权. 

2, 第27条所界定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組织在其权限内的事项上，应 

行使票数与其作为本公约缔约方的成员国数目相同的表决权。如果此类 

组织的成员国行使它们的表决权,则该组织不得行使其表决权,反之亦然. 

第 2 0 条 

秘 书 处 

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应履行下列秘书处职能： 

(a) 召集和筹备締约方会议； 

(b) 将按照本公约规定收到的报告和其他信息传达给各締约方； 

(C)各締约方可能确定的其他职能。 

第 2 1 条 

争端的解决 

1. 如果两个或多个缔约方就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它们应 

寻求通过谈判或争端当事方可接受的任何其他方法解决争端。 

2. 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人本公约at,或在此后的任何时 

候,一个缔约方可以书面方式向保存人声明,对于未按照本条第1款解决的 

争端,它承认对于接受同样义务的任何締约方,下列争端解决手段之一个或 

两个具有强制性： 

(a) 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b) 按照本公约附件十三规定的程序进行仲裁。 

357 



3.如果争端各方接受了本条第2款所述的两种解决争端的手段,争 

端只可提交国际法院，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 

第 2 2 条 

对提供信息的限制 

1. 本公约的规定不应影响各缔约方按照它们的国家法律、条例、 

行政规定或公认的法律惯例和适用的国际条例保护有关个人数据、包括 

智力产权在内的工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的信息的权利或义务。 

2. 然而如果某一缔约方决定向另一締约方提供此类受保护的信息, 

接受此类受保护信息的缔约方应尊重所接受信息的机密性和据以提供的 

条件,而且只应将此信息用于为其提供的目的。 

第 2 3 条 

执 行 

各締约方应定期报告本公约的执行情况。 

第 2 4 条 

双边和多边协定 

1. 为履行其本公约规定的义务，各締约方可继续现有的或订立新的 

双边或多边协定或其他安排。 

2. 本公约的规定不应影响各締约方,在适当时以双边或多边协定采 

取比本公约要求的更加严格的措施的权利。 

第 2 5 条 

附件的地位 

本公约的附件构成公约的组成部分， 

第 2 6 条 

公约的修正 

1. 任何缔约方均可建议修正本公约， 

2. 本公约任何建议的修正案文应以书面方式提交欧洲经济委员会 

执行秘书,他应将它分送所有的締约方。缔约方会议应在下次年度会议上 

讨论建议的修正,但此种修正案须由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至少提前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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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分送给各缔约方。 

3. 除对附件一的修正案其程序在本条第4款中描述外,对本公约的 

修正程序如下： 

(a) 修正案应由出席会议的缔约方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并应由保存 

人提交所有缔约方批准、接受或核准； 

(b) 修正案的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应交存于保存人，按照本条 

通过的修正案应于自保存人收到第十六份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之曰 

后第九十天起对已接受它的締约方生效； 

(C)在这之后，修正案应自任何其他缔钓方交存它对修正案的批准 

书、接受书或核准书之后第九十天起对它生效。 

4. 对于附件一的修正案： 

(a) 各缔约方应竭尽全力达成协商一致的协议.如果协商一致的努 

力全部用尽而未达成协议,则作为最后手段,修正案应由出席会议并表决的 

缔约方的十分之九多数通过。如果获得缔约方会议的通过,修正案应通报 

各缔约方并建议核准； 

(b) 自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通报之日后满十二个月时起,附件一 

的修正案应对未按本条第4(c)款提交通知的本公约缔约方生效，但至少须 

有十六个缔约方未提交此类通知； 

(C)不能核准本公约附件一修正案的任何締约方应在通报修正案通 

过之日后十二个月以内以书面方式将此情况通知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 

书。执行秘书应毫不拖延地将收到的任何此类通知通告所有的缔约方， 

缔约方可在任何时候以接受书取代先前的通知,附件一的修正案应即对该 

缔约方生效。 

(d)为本款的目的，"出席并表决的締约方"意指出席并投了赞成票 

或反对票的缔约方。 

第 2 7 条 

签 署 

本公约应于1992年3月17日至19日(含)在赫年辛基,及其后直至 

1992年9月1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欧洲经济委员会成员国,以及 

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47年3月28日第36(IV)号决议第8段在欧洲 

经济委员会有咨询地位的国家和由欧洲经济委员会主权成员国构成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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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已将它们对于本公约管理的事项的权限,包括在这些事项方面缔结 

条约的权限向其移交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签署. 

第 2 8 条 

保 存 人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本公约的保存人。 

第 2 9 条 

批准、接受、核准和加入 

1. 本公约须经签署国和第27条所述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批 

准、接受或核准。 

2. 本公约应开放供第27条所述的国家和组织加人。 

3. 任何第27条所述的成为本公约締约方而其成员国均非締约方的 

组织,应受本公约规定的一切义务的约束.如果此类组织的一个或多个成 

员国为本公约的締约方，该组织及其成员国应决定各自在履行公约义务方 

面的责任。在此种情况下，该组织及其成员国无权同时行使本公约规定的 

权利' 

4. 第27条所述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应在其批准书、接受书、 

核准书或加人书中声明其在本公约管理的事项上的权限。这些组织还应 

将其权限的任何重大变更通知保存人。 

第 3 0 条 

生 效 

1. 本公约应自交存第十六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人书之 

曰后第九十天起生效。 

2. 为本条第1款的目的,第27条所述的组织交存的任何文书不应计 

算为此类组织成员国交存的文书以外的额外文书。 

3. 对于第27条所述的、在交存第十六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 

或加入书后批准、接受、核准或加人本公约的每个国家或组织,本公约应 

自此类国家或组织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人书之日后第九 

十天起生效. 

第 3 1 奈 

退 出 

1.在本公约对于某一缔约方生效之日起三年后任何时候,该締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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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保存人发出书面通知退出本公约。任何此类退出应自保存人收到通 

知之日后第九十天起生效。 

2.任何此类退出不应影响第4条适用于已依照第4条第1款就其 

发出通知或已依照第4条第2款就其提出讨论要求的活动。 

第 3 2 条 

作准文本 

本公约原件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其英文、法文和俄文文本同为作 

准文本。 

下列签署人经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七日订于赫尔辛基. 

附 件 一 

为了界定危险活动目的的有害物质 

下列数量有关每种活动或毎组活动。在第一部分所列的数量范围，级 

限数量即是每种范围中所列的最大数量。在本公约生效后五年，每个范围 

中所列的最低数量应成为级限数量，除非做出修正。 

如果第二部分列名的一种物质或制剂也属于第一部分某一类别的范 

围以内,应使用第二部分列出的级限数量。 

为了认明危险活动,各締约方应考虑所涉危害加剧的可预见的可能性和有 

害物质及其近似物质的数量,不论属于一个还是多个经营人管理。 

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未专门列名的物质和制剂的类别 

类 别 级限数量(。屯） 

1. 包括液化石油气在内的易燃气体(a) 2 0 0 

2. 高 易 燃 液 体 5 0 000 

3. 极毒(。 2 0 

4. 毒(d) 500-200 

5. 氧化(e) 500-200 

6. 爆 炸 性 2 0 0 -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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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易燃液体⑧(在压力和温度的 200 

特殊条件下搬运） 

8.对环境危险W 200 

第二部分列名的物质 

物 质 级限数量("屯） 

1 .氨 500 

2a.硝酸铵2 2 500 

b.化肥形式的硝酸铵3 10 000 

3.丙烯腈 200 

4 . 氯 25 

5.环氧乙烷 50 

6.氯氰酸 20 

7.氣化氢 50 

8.硫化氢 50 

9. 二氧化硫 250 

10.三氧化硫 75 

11.烷基铅 50 

12.碳酰氯 0.75 

13.异氰酸甲酯 0.15 

注 

1提示性标准。如果没有其他合适的标准,各締约方在为本附件第一 

部分的目的而对物质或制剂分类时可利用下列标准. 

w易燃气体:常压时为气态,与空气混合时变得可燃而且常压下的沸点 

在20 'C或以下的物质； 

W高易燃液体:闪点低于21 'C和常压下沸点高于20 'C的物质； 

W极毒:其特性相应于下文表1或表2中的特性而且由于其物理和化 

学特性能够造成工业事故危害的物质。 

362 



表 1 

LDsQ (口服)(1) LDso (皮肤)(2) 

mg/kg体重 mg/kg体重 

L D 5 o i 2 5 L D 5 " 5 0 

( 1 ) L D s o大鼠口服 

( 2 ) L D 5 0大鼠或兔子皮肤接触 

( 3 ) L C j o大鼠吸人 ( 4小时） 

表 2 

鉴别剂量 

mg/kg体重《5 

物质在动物中的急性口服毒性是利用固定剂量程序确定的。 

毒:其特性相应于表3或4中的特性而且具有能够造成工业事故危 

害的物理和化学特性的物质。 

表 3 

L D 5 o , ) ( l ) LD5o(皮肤X2) LC5o(3) 

mg/kg体重 mg/kg体重 mg/l(吸人） 

25-<LD5oi200 50-<LD5o:<400 O.S^LCso^l 

( 1 ) L D 5 0 大鼠口服 

( 2 ) L D s o大鼠或兔子皮肤接触 

( 3 ) L C 5 0大鼠吸人 ( 4小时） 

' 表 4 

鉴别剂量 

m g / k g 体重= 5 

物质在动物中的急性口服毒性是利用固定剂量程序确定的。 

LC5o(3) 

mg/kg (吸人) 

LC5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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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氧化:在与其他物质特别是易燃物质接触时引起高放热反应的物 

质。 

®爆炸性：在火焰的作用下可能爆炸或对于冲击或摩擦比二硝基苯更 

敏感的物质。 

®易燃液体:其闪点低于5匸而且在压力下仍为液体的物质,如果采 

用特殊的加工条件,例如高压和高温,就可能造成工业事故的危害。 

W对环境危险:显示对应于表5的对水生环境急性毒性值的物质。 

表 5 

LC5o(l) EC5o(2) IC5o(3) 

mg/1 mgA mg/1 

LCso^IO ECsoilO ICscdîO 

(1) L C 5 0鱼(96小时) 

(2) ECso水蚤(48小时） 

(3) IC50水藻(72小时） 

物质不易降解,或对数POW>3.0(除非实验确定的BCF<100)。 

® L D—致死剂量 

® LC——致死浓度 

00 EC——有效浓度 

® IC——抑制浓度 

'-'Pow~辛醇/水的分配系数 

W BCF——生物浓度因数 

2这适用于硝酸铵和硝酸铵的混合物,其中从硝酸铵求出的氮含量按 

重量计算超过28 %,也适用于硝酸铵的水溶液,其中硝酸铵的浓度按重量 

计算超过90 %。 

3这适用于纯硝酸铵化肥和从硝酸铵求出的氮含量按重量计算超过 

28 %的复合化肥(复合化肥含有硝酸铵,同时也含有磷和(或)钾). 

4含有此类物质的混合物和制剂应以与纯物质相同的方法处理,除非 

它们不再表现出相同的特性和不能产生跨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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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依照第4和5条建立的调査委员会 

1. 申请方应通知秘书处,它正把问题提交按照本附件规定建立的调 

査委员会。通知应说明调査的事由。秘书处应立即将此事通知本公约全 

体締约方。 

2. 调査委员会应由三个成员组成.申请方和调査程序的另一方应 

各指定一名科学或技术专家,而这两名专家应共同协议指定第三名专家,后 

者应担任调査委员会的主席.后者不应是调査程序当事方之一的国民,其 

通常居住地也不应在其中任何一方的领土上,也不应受雇于其中任何一方, 

也从未以任何其他身分处理过此案. 

3. 如果在第二名专家指定后两个月以内未指定调查委员会的主席， 

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应任何一方的要求应在随后的两个月内指定主 

席。 ' 

4. 如果调査程序的当事方之一不在收到秘书处通知后一个月以内 

指定一名专家,另一方可通知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他应在随后的两个 

月以内指定调査委员会主席。经指定后,调査委员会主席应要求未指定专 

家的当事方在一个月以内指定。如果它不在此时期内这样做，主席应通知 

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他应在随后两个月以内做出此种指定。 

5. 调査委员会应通过它本身的议事规则。 

6. 调査委员会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以便履行它的职能. 

7. 调査程序的当事方应便利调査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得利用它们 

可以支配的一切手段： 

(a) 向调査委员会提供一切有关的文件、设施和信息； 

(b) 必要时使调査委员会能够召唤证人或鉴定人和接受他们的证 

据。 

8. 当事双方和鉴定人应保护他们在调查委员会工作期间秘密得到 

的任何信息的机密性。 

9. 如果调査程序的当事方之一不前往调査委员会或不提出其论点 

理由,另一方可要求调查委员会继续调査程序并完成它的工作。一方不到 

场或一方不提出其论点理由不应妨碍调査委员会工作的继续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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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除非由于情况特殊调査委员会另有决定,否则调査委员会的费用, 

包括它的成员的报酬，应由调査程序当事方平均负担。调査委员会应保留 

它的全部费用的记录并且向双方提供其最后报表。 

11. 对调査程序的事由具有事实性利益而且可能受对此事的意见影 

响的任何缔约方可以经调査委员会同意后介人诉讼. 

12. 调査委员会对于程序问题的决定应以它的成员的多数票做出。 

调査委员会的最后意见应反映多数成员的看法,并且应包括任何反对的看 

法。 

13. 调査委员会应在自它成立之日起两个月以内提出它的最后意见， 

除非它认为必须将此时限延长,延长期不应超过两个月。 

14. 调査委员会的最后意见应以会议的科学原则为基础。最后意见 

应由调査委员会送交调査程序的当事方和秘书处. 

附 件 三 

依照第4条的程序 

1. 起源方可按照本附件第2至5款要求与另一方进行协商，以便断 

定该方是否为受影响方. 

2. 对于拟议或现行的危险活动，为了确保进行充分和有效的协商，起 

源方应规定尽早和不迟于向它本方公众通报拟议或现行活动之时在适当 

级别通知它认为可能为受影响方的任何一方。对于现行的危险活动，此种 

通知不得迟于本公约对起源方生效后两年， 

3. 逋知尤其应包含： 

(a) 关于危险活动的信息,包括关于发生工业事故时可能产生的跨界 

影响的任何现有信息或报告，例如按照第6条产生的信息； 

(b) 在考虑到活动性质的情况下，表明要求做出本附件第4款所规定 

的签复的合理时限； 

而且可以包括本附件第6款所规定的信息. 

4. 被通知方应在通知中规定的时限内签复起源方,确认收到了通知 

并且表明它们是否打箅进行协商。 

5. 如果被通知方表示它不打箅进行协商,或它不在通知规定的时限 

内做出答复,则不适用本附件下列各款所列的规定。在此种情况下,起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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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国家法律和惯例决定是否进行评估和分析的权利不受损害。 

6. 一经收到被通知方表明其愿意进行协商的答复,起源方如果还未 

向被通知方提供下述信息和机会,即应向其提供： 

(a) 关于分析的时间表的有关信息,包括指出传达评论的时间表； 

(b) 关于危险活动和发生工业事故情况下它的跨界影响的有关信息； 

(C)参加评价信息或任何证明可能的跨界影响的报告的机会。 

7. 受影响方应起源方的要求，应向后者提供有关在受影响方管辖下 

可能受影响的地区的可以合理获得的信息，如果此种信息对于准备评估和 

分析及措施有必要的话。该信息应迅速并在适当时通过一个联合机构(如 

果有的话)提供。 

8. 起源方应在适当时直接或通过一个联合机构(如果有的话)向受影 

响方提供附件五第1和2款所述的分析和评价文件。 

9. 有关各方应向相当可能受危险活动影响的地区的公众发出通报, 

并应安排向有关地区的公众和当局分发分析和评价文件。各方应确保公 

众和当局有机会就危险活动发表评论或提出异议,并且应安排将它们的意 

见在合理的时限内送交起源国的主管当局,或者直接送交或者在适当时通 

过起源方送交。 

10. 起源方应在完成分析和评价文件后不无故拖延地尤其就发生工 

业事故情况下危险活动的跨界影响和减少或消除其影响的措施与受影响 

方进行协商。协商可以涉及： 

(a) 替代危险活动的可能的办法,包括不行动替代方案,以及由起源方 

负担费用情况下减轻跨界影响的可能的措施； 

(b) 减少任何跨界影响的可能互相帮助的其他形式； 

(C)任何其他合适的事项. 

有关各方应在此种协商幵始之时即商定协商期持续的合理时限。任何此 

类协商均可通过适当的联合机构(如果有的话)进行。 

11. 有关各方应确保对于分析和评价,以及依照本附件第9款收到的 

评论和本附件第10款所述的协商的结果，予以应有的考虑。 

12. 起源方应将关于活动的任何决定连同决定所依据的理由和考虑 

一并通知受影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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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就某项危险活动进行协商时未得到的关于该项活动的跨界影 

响的有关补充信息,如果为某一有关方在以后获得,该方应立即通知其他有 

关方。如果有关方之一提出要求,应重新进行协商。 

附 件 四 

依照第6条的预防措施 

下列措施可视国家法律和惯例而定,由各缔约方、主管当局、经营人 

或通过共同努力加以执行： 

1.制定一般或具体的安全目标； 

1.通过关于安全措施和安全标准的立法规定或指导原则； 

3. 认明需要采取特别预防措施的危险活动,其中可能包括许可证发 

放或校准制度； 

4. 评价危险活动的风险分析或安全研究报告和制定执行必要措施 

的行动计划； 

5. 向主管当局提供评估风险所需的信息； 

6. 采用最适当的技术以便防止工业事故和保护人类和环境； 

7. 为了防止工业事故，对在正常和非正常条件下从事现场危险活动 

的全体人员进行适当的教育和培训； 

8. 建立旨在有效执行和保持安全条例的内部管理体制和惯例； 

9. 监测和审计危险活动和实施检査. 

附 件 五 

分析和评价 

1. 应对危险活动进行分析和评价,其广度和深度根据进行分析评价 

的目的而异。 

2. 为了有关条款的目的，下表列示为了下述目的而在分析和评价时 

应加考虑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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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目的 需审议的事项： 

第8条规定的应急规划 (1)现场有害物质的数量和特性； 

(2)可能因危险活动引起的工业事 

故代表性抽样的简要说明性设想情 

况,包括说明每个设想情况的可能性； 

(3)就每个设想情况而言： 

(a)释放物的大概数量； 

(b)所导致的后果在有利和不利 

条件下对人和非人类环境的 

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包括所 

造成的危害区域的范围； 

(C)工业事故能够从起动事件发 

展而成的时间段； 

(d)为最大限度縮小升级可能性 

而能够采取的任何行动。 

(4》附近人口的数量和分布,包括在 

危害地区任何可能的大规模人员聚 

居点； 

(5)该人口的年龄、流动性和易受 

影响性. 

关于第7条规定的选址的决策 除了上文(1)至(5)项外： 

(6)对人和环境造成的损害严重程 

度,以释放的性质和情况而定； 

(7)离发生工业事故情况下可能对 

人和环境造成有害影响的危险活动 

地点的距离； 

(8)不仅对于当前情况而且也对计 

划的或可合理预见的未来发展影响 

相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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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目的 

第9条规定的向公众提供的信息 

第6条规定的预防措施 

需审议的事项： 

除了上文(1)至(4)项外： 

(9) 可能受工业事故影响的人。 

除了上文(4)至(9)项外,(1)至(3)项更 

详细的描述和评价对于预防措施将 

是需要的.除了这些描述和评价外, 

还，盖下列事项： 

(10) 处理有害物质的条件和数量； 

(11) 关于具有严重影响的工业事故 

类型的设想情况表,以将覆盖各种大 

小事故和邻近活动影响可能性的例 

子包括进去； 

(12) 就每种设想情况而言,说明可能 

引起工业事故的事件和事故可能升 

级的步骤； 

(13) 在考虑到(14)项中安排的情况 

下,至少一般性地评估,每一步发生的 

可能性； 

(14) 从旨在最大限度缩小每一步发 

生可能性的设备和程序两种角度说 

明预防措施； 

(15) 评估偏离正常工作条件可能产 

生的影响,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安全停 

止危险活动或其任何部分的相应安 

排,以及评估培训工作人员以确保及 

早识别可能的严重偏离和采取适当 

行动的必要性； 

(16) 评估对危险活动的改动、修理 

工作和维护工作可能使控制措施处 

i于危险之中的程度,以及确保维持这 

种控制的相应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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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六 

依照第7条选址的决策 

下列各款说明应当依照第7条加以考虑的事项： 

1. 风险分析和评价的结果,包括依照附件五评价计划的危险活动所 

在地区的自然特性； 

2. 协商和公众参与过程的结果； 

3. 分析相对于起源方领土上现行危险活动受影响方领土上任何事 

态发展造成的风险的增大或减小； 

4. 评价环境风险,包括任何跨界影响； 

5. 评价可能为风险源的新的危险活动； 

6. 考虑在离现有人口中心安全距离对新的危险活动选址和对现有 

危险活动进行重大改变，以及在危险活动四周建立一个安全区;在此区内, 

应当仔细研究将会增加人口风险或在其他方面加剧风险严重程度的事态 

发展。 

附 件 七 

依照第8条采取的应急准备措施 

1 . 应当协调包括现场和非现场在内的所有应急计划,以对工业事故 

做出综合和有效的反应。 

2. 应急计划应当包括使紧急情况局部化和防止或最大限度缩小其 

跨界影响所需的行动，它们还应当包括警告人们的安排,以及视情况撤退 

人员,采取其他保护或营救行动和提供保健服务的安排。 

3. 应急计划应当向现场人员、可能在非现场受到影响的人和营救 

人员提供适用于在发生可能产生跨界影响的工业事故时做出反应和防止 

及最大限度缩小对现场和非现场的人和环境的影响的技术和组织程序细 

节。 

4. 现场应急计划可以覆盖的事项的例子包括： 

(a) 在现场处理紧急情况的组织作用和责任； 

(b) 说明发生工业事故或其紧迫威胁时应当采取的行动,以便控制状 

371 



况或事件,或提供能从何处找到此种说明的细节； 

(C)说明可以获得的设备和资金； 

(d) 做出安排向负责非现场应急反应的政府机构做出工业事故的预 

警,包括应列人初始告警的信息类型和提供随时获得的更详尽信息的安排; 

(e) 做出安排对有关人员进行预期他们履行的职责方面的培训； 

5, 非现场应急计划应当覆盖的事项的例子包括： 

(a) 在非现场处理紧急情况的组织作用和责任，包括实现与现场计划 

相结合的方法； 

(b) 紧急救护和医务人员遵循的方法和程序； 

(C)迅速确定受影响地区的方法； 

(d) 做出安排确保向受影响或可能受影响方做出及时的工业事故通 

知并在随后保持这种联络； 

(e) 认明执行计划和协调安排所需的资金； 

(f) 安排向公众提供信息，包括在适当时安排加强和重复依照第9条 

向公众提供的信息； 

(g) 安排培训和演习。 

6. 应急计划可以包括以下方面的措施:有害物质或受污染物质的处 

理、收集、清洁、存储、清除和安全处置;以及恢复. 

附 件 八 

依照第9条向公众提供的信息 

1. 公司名称,危险活动的地址和按提供信息的个人所担任职务做出 

的认定； 

2. 以简单措词解释危险活动,包括风险； 

3. 危险活动所涉及的物质和制剂的通用名称或属名或一般危险分 

类,并说明它们主要的危险特性； 

4. 环境影响评估产生的现有有关的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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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在危险活动中可能发生的工业事故性质的一般信息,包括对 

人口和环境的潜在影响； 

6. 关于在发生工业事故情况下如何警告受影响人口和使其随时了 

解情况的适当信息； 

7. 关于在发生工业事故情况下受影响人口应当采取的行动和应当 

有的态度的适当信息； 

8. 关于就危险活动做出安排,包括与应急服务单位联络，以处理工业 

事故、降低工业事故严重程度和减轻其影响的适当信息； 

9. 关于为应付任何非现场影响,包括工业事故跨界影响而制定的应 

急服务单位的非现场应急计划的一般信息； 

10. 关于危险活动按照有关国家条例和(或)行政规定应遵守的特殊 

要求和条件,包括发放许可证制度和校准制度的一般信息； 

11. 关于能从何处获得进一步有关信息的详情。 

附 件 九 

依照第10条建立的工业事故通知系统 

1. 工业事故通知系统应使能够按照预定的代码,利用兼容的数据传 

送和数据处理系统,尽快地传送关于应急告警和反应及关于最大限度缩小 

和遏制跨界影响后果的措施的数据和预测，同时考虑到不同层面的不同需 

2. 工业事故通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工业事故的类型和规模,所涉的有害物质(如果知道的话)和它的 

可能影响的严重程度； 

(b) 事故发生的时间和确切位置； 

(C)对工业事故做出有效率反应所需的其他可以获得的信息。 

3. 工业事故通知应按适当的间隔,或在任何需要的时候,由关于跨界 

影响方面情况发展的进一步有关信息加以补充. 

4. 应定期测试和审查工业事故通知系统的效能,包括定期培训有关 

人员。此类测试、审查和培训在适当时应联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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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十 

依据第10条的互相帮助 

1. 帮助的全面指挥、控制、协调和监督由申请方负责。参与协助 

工作的人员应按照申请方的有关法律行事。申请方的有关当局应与协助 

方依照第17条指定的、负责对协助方所提供人员和设备进行直接业务监 

督的机构协作。 

2. 申请方应尽其所能为协助的适当和有效的管理提供当地设施和 

服务,并应确保保护为此目的由协助方或代表协助方带人其领土的人员、 

设备和材料。 

3. 除有关各方另有协议外,提供协助的费用应由申请方负担。协助 

方可在任何时候全部或部分放弃偿还费用的要求。 

4. 申请方应做出最大努力向协助方和代其行事的个人提供快速履 

行协助职能所需的特权、豁免和便利.不得要求申请方将此规定适用于 

它自己的国民或定居民或向他们提供上文所述的特权和豁免。 

5. 一締约方应申请方或协助方的要求,应努力便利帮助工作所涉的 

正式通知的人员、设备和财产在往返申请方途中在它的领土上过境。 

6. 申请方应便利帮助工作所涉的正式通知的人员、设备和财产在 

它的国土上人境、离境和停留。 

7. 关于直瑋由所提供的帮助导致的行为,申请方对于在提供所申请 

的帮助的过程中,在其领土范围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坏或损失或对环 

境的损害,应得使帮助方或代其行事的人不致受到损害,并就他们所受的伤 

亡和帮助工作所涉的设备或其他财产的损失或损坏做出补偿。申请方应 

负责处理第三方对帮助方或代其行事的人提出的索赔。 

8. 有关各方应密切合作,以便利解决帮助工作可能造成的法律诉讼 

和索赔。 

9. 任何締约方可要求对于事故所渉人员在另一方的领土上的治疗 

或临时转移提供帮助。 

10. 受影响方或申请方可在适当协商和通知后的任何时候要求终止 

根据本公约得到或提供的帮助。一旦做出这种要求,有关各方应相互协商 

以期为帮助的恰当终止做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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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依照第15条交流信息 

信息应包括下列内容，它也可以是多边和双边合作的主题： 

(a) 关于减少危险活动引起工业事故风险的预防、准备和反应、科 

学活动和技术措施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政策、目标和优先次序,包括跨界 

影响的减轻； 

(b) 在适当级别上影响其他缔约方的措施和应急计划； 

(C)监测、规划、研究与开发的方案,包括其执行和监督； 

(d) 在对工业事故预防、准备和反应方面采取的措施； 

(e) 应付工业事故方面的经验和对具有跨界影响的工业事故反应方 

面的合作； 

(0加强环境保护和安全的最佳可用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g) 应急准备和反应； 

(h) 用来预测风险的方法,包括监测和评估跨界影响的标准。 

附件十二 

依照第18条第4款的互相帮助的任务 

1.信息和数据的收集和传 4 t 

(a) 建立和运作能够提供关于工业事故和专家信息的工业事故通知 

系统，以便让专家尽快参与提供帮助； 

(b) 建立和运作用于接受、处理和分发关于包括其影响在内的工业 

事故和关于应用的措施及其效果的必要信息的数据库； 

(C)拟订和保持一份有害物质(包括其有关特性)和关于在发生工业 

事故情况下如何处理这些物质的信息的清单； 

(d) 建立和保持一本在预防、准备和反应措施包括恢复措施方面提 

供咨询和其他类型协助的专家的登记册； 

(e) 保持一份危险活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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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编制和保持一份附件一第一部分规定覆盖的有害物质的清单。 

2. 研究、培训和方法 

(a) 根据工业事故的经验和预防、准备和反应措施的设想情况制定 

和提供有关模型； 

(b) 促进教育和培训,组织国际专题讨论会和促进研究与开发方面的 

合作. 

3. 技术援助 

(a) 履行旨在加强应用预防、准备和反应措施能力的咨询职能； 

(b) 在某一締约方的要求下,检査它的危险活动和在按照本公约要求 

组织其国家检査方面提供帮助。 

4. 紧急情况下的帮助 

应某一缔约方的要求提供帮助,尤其是派遣专家前往工业事故现场在 

对工业事故做出反应方面提供咨询和其他类型的帮助。 

附件十三 

仲 裁 

1. 申诉方应通知秘书处，双方已同意依照本公约第21条第2款将争 

端提交仲裁。通知应说明仲裁的事由,并且特别包括就其解释或适用发生 

争端的本公约的条款。秘书处应将收到的信息转达本公约所有締约方。 

2. 仲裁庭应由三名成员组成.申诉方和争端的另一方应各指定一 

名仲裁员,而且如此指定的两名仲裁员应共同协议指定第三名仲裁员,该人 

应为仲裁庭仲裁长。后者不得为争端当事方之一的国民，其通常的居住地 

不得在其中一方的领土上,不得受雇于其中任何一方,也从未以任何其他身 

份处理过此案。 

3. 如果在第二名仲裁员指定后两个月以内未指定仲裁庭仲裁,欧洲 

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应争端的任何一方的要求,应在随后两个月以内指定 

仲裁长。 

4. 如果争端方之一在收到要求后两个月以内不指定仲裁员,另一方 

可将此情况通知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他应在随后两个月以内指定仲 

裁庭仲裁长。经指定后,仲裁庭仲裁长应即要求未指定仲裁员的一方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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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以内指定。如果它不在该期限内指定,仲裁长应通知欧洲经济委员会 

执行秘书,他应在随后两个月以内做出这种指定。 

5. 仲裁庭应按照国际法和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做出裁决。 

6. 根据本附件所列规定设立的任何仲裁庭应制定它本身的程序规 

则。 

7. 仲裁庭在程序和实质问题上的裁决都应以它的成员的多数票做 

出。 

8. 仲裁庭得采取一切合适的措施证实事实。 

9. 争端当事方应便利仲裁庭的工作,特别是利用它们支配的一切手 

段： 

(a) 向仲裁庭提供一切有关的文件，便利和信息； 

(b) 必要时使仲裁庭能够召唤证人或鉴定人和接受他们的证据. 

10. 争端当事方和仲裁员应保护其在仲裁庭程序中秘密收到的任何 

信息的机密性。 

11. 仲裁庭可应当事方之一的要求建议临时保护措施. 

12. 如果争端当事方之一不到庭或不为它的案件辩护,另一方可要求 

仲裁庭继续仲裁程序并做出它的终局裁决，一方缺席或一方不为它的案 

件辩护不得妨碍仲裁程序的进行。 

13. 仲裁庭可审理和裁定直接产生于争端事由的反诉。 

14. 除非由于案件的情况特殊仲裁庭另有决定，仲裁庭的费用,包括其 

成员的报酬，应由争端双方平均负担，仲裁庭应保留所有费用的记录,并应 

将其最后报表提交争端双方。 

15. 对争端事由具有法律性利益并可能受案件裁决影响的本公约任 

何缔约方，可经仲裁庭同意介人仲裁程序。 

16. 仲裁庭应自它建立之日起五个月以内做出裁决,除非它认为必须 

将此时限延长一个时期,延长期不应超过五个月。 

17. 仲裁庭的裁决应附有理由的说明。它应是终局裁决,并对争端双 

方具有约束力。裁决将由仲裁庭送交争端双方和秘书处。秘书处将把收 

到的信息传达给本公约所有締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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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双方就裁决的解释或执行可能产生的任何争端可由任何一方提 

交做出裁决的仲裁庭,或在后者不能受理的情况下，提交以与第一个仲裁庭 

相同的方式为此目的设立的另一个仲裁庭。 

3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5 歷年 

5 月 9 日 在 纽 约 订 立 6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本公约各缔约方， 

承认地球气候的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 

感到忧虑的是,人类活动巳大幅度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这种增 

加增强了自然温室效应,平均而言将引起地球表面和大气进--步增温,并可 

能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产生不利影响， 

注意到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 

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将 

会增加,以满足其社会和发展需要， 

意识到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中温室气体汇和库的作用和重要性， 

注意到在气候变化的预测中，特别是在其时间、幅度和区域格局方面, 

有许多不确定性， 

承认气候变化的全球性要求所有国家根据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 

各自的能力及其社会和经济条件,尽可能开展最广泛的合作,并参与有效和 

适当的国际应对行动， 

回顾1972年6月16日于斯德哥尔摩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宣言〉〉的有关规定， 

又回顾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拥有主权权利按自己 

的环境和发展政策开发自己的资源，也有责任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 

的活动不对*他国家的环境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 

重申在应付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的国家主权原则， 

认识到各国应当制定有效的环境立法;各种环境方面的标准、管理目 

标和优先顺序应当反映其所适用的环境和发展方面的情况；并且有些国家 

所实行的标准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不恰当的,并可能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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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承担不应有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回顾联合国大会关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1989年12月22日第 

44/228号决议的规定，以及关于为人类当代和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1988 

年12月6日第43/53号、1989年12月22日第44/207号、1990年12 

月21日第45/212号和1991年12月19日第46/169号决议， 

又回顾大会关于海平面上升对岛屿和沿海地区特别是低洼沿海地区 

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的1989年12月22日第44/206号决议各项规定,以 

及大会关于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1989年12月19日第44/172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 

并回顾1985年《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和于1990年6月29日调 

整和修正的1987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注意到1990年11月7日通过的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部长宣言， 

意识到许多国家就气候变化所进行的有价值的分析工作,以及世界气 

象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关、组织和机构及其 

他国际和政府间机构对交换科学研究成果和协调研究工作所做的重要贡 

献， 

认识到了解和应付气候变化所需的步骤只有基于有关的科学、技术 

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并根据这些领域的新发现不断加以重新评价,才能在环 

境、社会和经济方面最为有效， 

认识到应付气候变化的各种行动本身在经济上就能够是合理的,而且 

还能有助于解决其他环境问题， 

又认识到发达国家有必要根据明确的优先顺序,立即灵活地采取行动, 

以作为形成考虑到所有温室气体并适当考虑它们对增强温室效应的相对 

作用的全球、国家和可能议定的区域性综合应对战略的第一步， 

并认识到地势低洼国家和其他小岛岣国家、拥有低洼沿海地区、干 

旱和半干早地区或易受水灾、旱灾和沙漠化影响地区的国家以及具有脆 

弱的山区生态系统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认识到其经济特别依赖于矿物燃料的生产、使用和出口的国家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由于为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而采取的行动所面临的特殊困 

难， 

申明应当以统筹兼顾的方式把应付气候变化的行动与社会和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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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协调起来,以免后者受到不利影响,同时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 

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正当的优先需要， 

认识到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得到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和经 

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发展中国为了迈向这一目标，其能源消耗将需要增加, 

虽然考虑到有可能包括通过在具有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条件下应用新技术 

来提高能源效率和一般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决心为当代和后代保护气候系统， 

兹协议如下： 

第 1 条 

定 义 ' 

为本公约的目的： 

1.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指气候变化所造成的自然环境或生物 

区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自然的和管理下的生态系统的组成、复原力或生 

产力,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运作,或对人类的健康和福利产生重大的有害影 

响。 

2. "气候变化"指除在类似时期内所观测的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 

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变化。 

3. "气候系统"指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地圏的整体及其相互 

作用。 

4. "排放"指温室气体和或其前体在一个特定地区和时期内向大 

气的释放。 

5. "温室气体"指大气中那些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的 

和人为的气态成分。 

6.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指一个特定区域的主权国家组成的组 

织,有权处理本公约或其议定书所规定的事项,并经按其内部程序获得正式 

授权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人有关文书.。 

7. "库"指气候系统内存储温室气体或其前体的一个或多个组成 

部分。 

各条加上标题纯粹是为了对读者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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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汇"指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气溶胶或温室气体前体的任 

何过程、活动或机制。 

9. "源"指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气溶胶或温室气体前体的任何 

过程或活动。 

第 2 条 

目 标 

本公约以及締约方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相关法律文书的最终目标是: 

根据本公约的各项有关规定,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 

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 

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 

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 

第 3 条 

原 则 

各缔约方在为实现本公约的目标和履行其各项规定而采取行动时,除 

其他外,应以下列作为指导： 

1. 备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因此,发达国家締 

约方应当率先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 

2. 应当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尤其是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 

利影响的那些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也应当充分考虑 

到那些按本公约必须承担不成比例或不正常负担的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締约方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 

3. 各缔约方应当采取预防措施,预测、防止或尽量减少引起气候变 

化的原因,并缓解其不利影响.当存在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威胁 

时,不应当以科学上没有完全的确定性为理由推迟采取这类措施,同时考虑 

到应付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应当讲求成本效益，确保以尽可能最低的费 

用获得全球效益.为此,这种政策和措施应当考虑到不同的社会经济情况, 

并且应当具有全面性，包括所有有关的温室气体源、汇和库及适应措施,并 

涵盖所有经济部门。应付气候变化的努力可由有关的缔约方合作迸行。 

4. 各締约方有权并且应当促进可持续的发展.保护气候系统免遭 

人为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应当适合每个締约方的具体情况，并应当结合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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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发展计划中去,同时考虑到经济发展对于采取措施应付气候变化是至 

关重要的。 

5.各缔约方应当合作促进有利的和幵放的国际经济体系，这种体系 

将促成所有締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締约方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从 

而使它们有能力更好地应付气候变化的问题。为对付气候变化而采取的 

措施,包括单方面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上的任意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 

第 4 条 

承 诺 

1.所有缔约方,考虑到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各自具体的国 

家和区域发展优先顺序、目标和情况,应： 

(a) 用待由締约方会议i义定的可比方法编制、定期更新，公布并按 

照第12条向缔约方会议提供关于《蒙特利尔议定书》未予管制的所有温 

室气体的各种源的人为排放和各种汇的清除的国家清单； 

(b) 制订、执行、公布和经常地更新国家的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区域 

的计划，其中包含从《蒙特利尔议定书》未予管制的所有温室气体的源的 

人为排放和汇的清除来着手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以及便利充分地适应气 

候变化的措施； 

(C)在所有有关部门,包括能源、运输、工业、农业、林业和废物管 

理部门,促进和合作发展、应用和传(包括转让)各种用来控制、减少或 

防止《蒙特利尔议定书〉〉未予管制的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的技术、做法 

和过程； 

(d) 促进可持续地管理,并促进和合作酌情维护和加强《蒙特利尔议 

定书》未予管制的所有温室气体的汇和库,包括生物质、森林和海洋以及 

其他陆地、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 

(e) 合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做好准备;拟订和详细制定关于沿海 

地区的管理、水资源和农业以及关于受到旱灾和沙漠化及洪水影响的地 

区特别是非洲的这种地区的保护和恢复的适当的综合性计划； 

(0在它们有关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及行动中,在可行的范围内 

将气候变化考虑进去,并采用由本国拟订和确定的适当办法,例如进行影响 

评估,以期尽量减少它们为了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而进行的项目或采取的 

措施对经济、公共健康和环境质量产生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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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促进和合作进行关于气候系统的科学、技术、工艺、社会经济 

和其他研究、系统观测及开发数据档案,目的是增进对气候变化的起因、 

影响、规模和发生时间以及各种应对战略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认 

识,和减少或消除在这些方面尚存的不确定性； 

(h) 促进和合作进行关于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以及关于各种应对战 

略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科学、技术、工艺、社会经济和法律方面 

的有关信息的充分、公幵和迅速的交流； 

(i) 促进和合作进行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教育、培训和提高公众认识 

的工作,并鼓励人们对这个过程最广泛参与，包括鼓励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参 

与； 

0)依照第12条向締约方会议提供有关执行的信息。 

2.附件一所列的发达国家締约方和其他締约方具体承诺如下规定： 

(a) 每一个此类缔约方应制定国家'政策和采取相应的措施,通过限 

制其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保护和增强其温室气体库和汇,减缓气候变 

化。这些政策和措施将表明，发达国家是在带头依循本公约的目标,改变人 

为排放的长期趋势,同时认识到至本十年末使二氧化碳和《蒙特利尔议定 

书》未予管制的其他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回复到较早的水平，将会有助于 

这种改变,并考虑到这些缔约方的起点和做法、经济结构和资源基础方面 

的差别、维持强有力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需要、可以采用的技术以及其 

他各别情况,又考虑到每一个此类締约方都有必要对为了实现该目标而做 

的全球努力做出公平和适当的贡献。这些缔约方可以同其他缔约方共同 

执行这些政策和措施,也可以协助其他締约方为实现本公约的目标特别是 

本项的目标做出贡献； 

(b) 为了推动朝这一目标取得进展,每一个此类締约方应依照第12 

条,在本公约对其生效后六个月内,并在其后定期地就其上述(a)项所述的 

政策和措施,以及就其由此预测在(a)项所述期间内《蒙特利尔议定书》未 

予管制的温室气体的源的人为排放和汇的清除,提供详细信息，目的在各别 

地或共同地使二氧化碳和《蒙特利尔议定书》未予管制的其他温室气体 

的人为排放回复到1990年的水平。按照第7条,这些信息将由缔约方会 

议在其第一届会议上以及在其后定期地加以审评； 

其中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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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为了上述(b)项的目的而计箅各种温室气体源的排放和汇的清除 

时,应该参考可以得到的最佳科学知识,包括关于各种汇的有效容量和每一 

种温室气体在引起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的知识。缔约方会议应在其第一 

届会议上考虑和议定进行这些计算的方法,并在其后经常加以审评； 

(d) 缔约方会议应在其第一届会议上审评上述(a)项和(b)项是否充 

足.进行审评时应参照可以得到的关于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最佳科学信 

息和评估,以及有关的工艺、社会和经济信息，在审评的基础上,缔约方会 

议应采取适当的行动，其中可以包括通过对上述(a)项和(b)项承诺的修正。 

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还应就上述(a)项所述共同执行的标准做出决定。 

对(a)项和(b)项的第二次审评应不迟于1998年12月31日进行,其后按由 

缔约方会议确定的定期间隔进行,直至本公约的目标达到为止； 

(e) 每一个此类缔约方应： 

H酌情同其他此类締约方协调为了实现本公约的目标而开发的有 

关经济和行政手段；和 

a确定并定期审评其本身有哪些政策和做法鼓励了导致《蒙特利 

尔议定书》未予管制的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水平因而更高的活 

动。 

(f) 缔约方会议应至迟在1998年12月31日之前审评可以得到的信 

息,以便经有关缔约方同意,做出适当修正附件一和二内名单的决定； 

(g) 不在附件一之列的任何缔约方,可以在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 

人的文书中,或在其后任何时间,通知保存人其有意接受上述(a)项和(b)项 

的约束.保存人应将任何此类通知通报其他签署方和締约方. 

3. 附件二所列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其他发达缔约方应提供新的和 

额外的资金,以支付经议定的发展中国家締约方为履行第12条第1款规 

定的义务而招致的全部费用。它们还应提供发展中国家締约方所需要的 

资金,包括用于技术转让的资金,以支付经议定的为执行本条第1款所述并 

经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同第11条所述那个或那些国际实体依该条议定的措 

施的全部增加费用。这些承诺的履行应考虑到资金流量应充足和可以预 

测的必要性,以及发达国家缔约方间适当分摊负担的重要性。 

4. 附件二所列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其他发达缔约方还应帮助特别 

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支付适应这些不利影响的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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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二所列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其他发达缔约方应采取一切实 

际可行的步骤，酌情促进、便利和资助向其他締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 

约方转让或使它们有机会得到无害环境的技术和专有技术,以使它们能够 

履行本公约的各项规定。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締约方应支持开发和增强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自生能力和技术。有能力这样做的其他缔约方和组 

织也可协助便利这类技术的转让。 

6. 对于附件一所列正在朝市场经济过渡的缔约方,在履行其在上述 

第2款下的承诺时,包括在《蒙特利尔议定书》未予管制的温室气体人为 

排放的可资参照的历史水平方面,应由缔约方会议允许它们有一定程度的 

灵活性,以增强这些缔约方应付气候变化的能力. 

7.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履行其在本公约下的承 

诺,将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对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有关资金和技术转 

让的承诺的有效履行,并将充分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是发展 

中国家缔约方的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 

8. 在履行本条各项承诺时,各締约方应充分考虑按照本公约需要采 

取哪些行动,包括与提供资金、保险和技术转让有关的行动,以满足发展中 

国家缔约方由于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和(或)执行应对措施所造成的影响, 

特别是对下列各类国家的影响,而产生的具体需要和关注： 

(a) 小岛屿国家； 

(b) 有低洼沿海地区的国家； 

(C)有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森林地区和容易发生森林退化的地区的 

(d) 有易遭自然灾害地区的国家； 

(e) 有容易发生旱灾和沙漠化的地区的国家； 

(0有城市大气严重污染的地区的国家； 

(g) 有脆弱生态系统包括山区生态系统的国家； 

(h) 其经济高度依赖于矿物燃料和相关的能源密集产品的生产、加 

工和出口所带来的收人,和(或)高度依赖于这种燃料和产品的消费的国家； 

和 

(i) 内陆国和过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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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缔约方会议可酌情就本款采取行动。 

9. 各締约方在采取有关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行动时,应充分考虑 

到最不发达国家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 

10. 各締约方应按照第10条,在履行本公约各项承诺时,考虑到其经 

济容易受到执行应付气候变化的措施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之害的缔约方,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情况。这尤其适用于其经济高度依赖于矿物燃 

料和相关的能源密集产品的生产、加工和出口所带来的收入,和(或)高度 

依赖于这种燃料和产品的消费,和(或)高度依赖于矿物燃料的使用,而改用 

其他燃料又非常困难的那些締约方。 

第 5 条 

研究和系统观测 

在履行第4条第1款(g)项下的承诺时,各缔约方应： 

(a) 支持并酌情进一步制订旨在确定、进行、评估和资助研究、数 

据收集和系统观测的国际和政府间计划和网络或组织,同时考虑到有必要 

尽量减少工作重复； 

(b) 支持旨在加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系统观测及国家科学和技术 

研究能力的国际和政府间努力,并促进获取和交换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 

区取得的数据及其分析;和 

(C)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关注和需要,并开展合作提高它们参与上 

述(a)项和(b)项中所述努力的自生能力。 

第 6 条 

教育、培训和公众认识 

在履行第4条第1款(i)项下的承诺时，各缔约方应： 

(a)在国家一级并酌情在次区域和区域一级,根据国家法律和规定,并 

在各自的能力范围内，促进和便利： 

H拟订和实施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教育及提高公众认识的计 

划； 

a公众获取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信息； 

Q公众参与应付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和拟订适当的对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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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培训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 

(b)在国际一级,酌情利用现有的机构，在下列领域进行合作并促进： 

H编写和交换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教育及提高公众认识的材 

料;和 

(二）拟订和实施教育和培训计划,包括加强国内机构和交流或借调人 

员来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培训这方面的专家。 

第 7 奈 

締约方会议 

.1.兹设立缔约方会议。 

2.缔约方会议作为本公约的最高机构,应定期审评本公约和缔约方 

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相关法律文书的执行情况,并应在其职权范围内做出 

为促进本公约的有效执行所必要的决定。为此目的,締约方会议应： 

(a) 根据本公约的目标、在执行本公约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和科学与 

技术知识的发展,定期审评本公约规定的締约方义务和机构安排； 

(b) 促进和便利就各缔约方为应付气候变化及其影响而采取的措施 

进行信息交流,同时考虑到各缔约方不同的情况、责任和能力以及各自在 

本公约下的承诺； 

(C)应两个或更多缔约方的要求,便利将这些缔约方为应付气候变化 

及其影响而采取的措施加以协调,同时考虑到各締约方不同的情况、责任 

和能力以及各自在本公约下的承诺； 

(d) 依照本公约的目标和规定,促进和指导发展和定期改进由締约方 

会议议定的,除其他外,用来编制各种温室气体源的排放和各种汇的清除的 

清单,和评估为限制这些气体的排放及增进其清除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有 

效性的可比方法； ' 

(e) 根据依本公约规定获得的所有信息,评估各缔约方执行公约的情 

况和依照公约所采取措施的总体影响,特别是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及其 

累计影响，以及当前在实现本公约的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f) 审议并通过关于本公约执行情况的定期报告,并确保予以发表； 

(g) 就执行本公约所需的任何事项提出建议； 

387 



(h) 按照第4条第3、第4和第5款及第11条,设法动员资金； 

(i) 设立其认为执行公约所需的附属机构； 

G)审评其附属机构提出的报告,并向它们提供指导； 

(k)以协商一致方式议定并通过缔约方会议和任何附属机构的议事 

规则和财务规则； 

(1)酌情寻求和利用各主管国际组织和政府间及非政府机构提供的 

服务、合作和信息;和 

(m)行使实现本公约目标所需的其他职能以及依本公约所赋予的所 

有其他职能。 

3. 缔约方会议应在其第一届会议上通过其本身的议事规则以及本 

公约所设立的附属机构的议f规则,其中应包括关于本公约所述各种决策 

程序未予规定的事项的决策程序。这类程序可包括通过具体决定所需的 

特定多数。 

4. 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应由第21条所述的临时秘书处召集,并应 

不迟于本公约生效日期后一年举行。其后,除缔约方会议另有决定外,缔约 

方会议的常会应年年举行。 ' 

5. 缔约方会议特别会议应在缔约方会议认为必要的其他时间举行, 

或应任何缔约方的书面要求而举行，但须在秘书处将该要求转达给各缔约 

方后六个月内得到至少三分之一締约方的支持。 

6.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它们的非为本公约 

缔约方的任何成员国或观察员,均可作为观察员出席缔约方会议的各届会 

议。任何在本公约所涉事项上具备资格的团体或机构，不管其为国家或国 

际的、政府或非政府的,经通知秘书处其愿意作为观察员出席缔约方会议 

的某届会议,均可予以接纳,除非出席的締约方至少三分之一反对。观察员 

的接纳和参加应遵循缔约方会议通过的议事规则。 

第 8 条 

秘 书 处 

1. 兹设立秘书处。 

2. 秘书处的职能应为： 

(a)安排缔约方会议及依本公约设立的附属机构的各届会议,并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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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供所需的服务； 

(b)汇编和转递向其提交的报告； 

(C)便利应要求时协助各締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締约方汇编和转 

递依本公约规定所需的信息； 

(d) 编制关于其活动的报告，并提交给締约方会议； 

(e) 确保与其他有关国际机构的秘书处的必要协调； 

(f) 在缔约方会议的全面指导下订立为有效履行其职能而可能需要 

的行政和合同安排;和 

(g) 行使本公约及其任何议定书所规定的其他秘书处职能和締约方 

会议可能决定的其他职能。 

3.締约方会议应在其第一届会议上指定一个常设秘书处，并为其行 

使职能做出安排。 

第 9 条 

附属科技咨询机构 

1. 兹设立附属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就与公约有关的科学和技术事 

项,向缔约方会议并酌情向缔约方会议的其他附属机构及时提衡&息和咨 

询.该机构应开放供所有締约方参加,并应具有多学科性。该机构应由在 

有关专门领域胜任的政府代表组成。该机构应定期就其工作的一切方面 

向締约方会议报告. 

2. 在缔约方会议指导下和依靠现有主管国际机构，该机构应： 

(a) 就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最新科学知识提出评估； 

(b) 就履行公约所采取措施的影响进行科学评估； 

(C)确定创新的、有效率的和最新的技术与专有技术,并就促进这类 

技术的发展和(或)转让的途径与方法提供咨询； 

(d) 就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计划和研究与发展的国际合作,以及就支 

持发展中国家建立自生能力的途径与方法提供咨询;禾口 

(e) 答复締约方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可能向其提出的科学、技术和方 

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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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机构的职能和职权范围可由缔约方会议进一步制定。 

第 1 0 条 

附属拢行机构 

1. 兹设立附属执行机构,以协助缔约方会议评估和审评本公约的有 

效执行。该机构应开放供所有缔约方参加,并由为气候变化问题专家的政 

府代表组成。该机构应定期就其工作的一切方面向缔约方会议报告. 

2. 在締约方会议的指导下,该机构应： 

(a) 考虑依第12条第1款提供的信息,参照有关气候变化的最新科 

学评估,对各缔约方所采取步骤的总体合计影响做出评估； 

(b) 考虑依第12条第2款提供的信息，以协助缔约方会议进行第4 

条第2款(d)项所要求的审评;，口 

(C)酌情协助缔约方会议拟订和执行其决定。 

第 1 1 条 

资金机制 

1. 兹确定一个在赠予或转让基础上提供资金、包括用于技术转让 

的资金的机制。该机制应在締约方会议的指导下行使职能并向其负责,并 

应由缔约方会议决定该机制与本公约有关的政策、计划优先顺序和资格 

标准。该机制的经营应委托一个或多个现有的国际实体负责。 

2. 该资金机制应在一个透明的管理制度下公平和均衡地代表所有 

締约方。 

3. 缔约方会议和受托管资金机制运作的那个或那些实体应议定实 

施上述各款的安排,其中应包括： 

(a) 确保所资助的应付气候变化的项目符合缔约方会议所制定的政 

策、计划优先顺序和资格标准的办法； 

(b) 根据这些政策、计划优先顺序和资格标准重新考虑某项供资决 

定的办法； 

(C)依循上述第1款所述的负责要求,由那个或那些实体定期向缔约 

方会议提供关于其供资业务的报告； 

(d)以可预测和可认定的方式确定履行本公约所必需的和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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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数额,以及定期审评此一数额所应依据的条件。 

4. 缔约方会议应在其第一届会议上做出执行上述规定的安排,同时 

审评并考虑到第21条第3款所述的临时安排,并应决定这些临时安排是 

否应予维持。在其后四年内，缔约方会议应对资金机制进行审评,并采取适 

当的措施. 

5. 发达国家缔约方还可通过双边、区域性和其他多边渠道提供并 

由发展中国家締约方获取与执行本公约有关的资金。 

第 1 2 条 

提供有关犰行的信息 

1. 按照第4条第1款，每一缔约方应通过秘书处向缔约方会议提供 

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 

(a) 在其能力允许的范围内,用締约方会议所将推行和议定的可比方 

法编成的关于《蒙特利尔议定书》未予管制的所有温室气体的各种源的 

人为排放和各种汇的清除的国家清单； 

(b) 关于该缔约方为执行公约而采取或设想的步骤的一般性描述;和 

(C)该締约方认为与实现本公约的目标有关并且适合列人其所提供 

信息的任何其他信息，在可行情况下,包括与计算全球排放趋势有关的资 

料。 

2. 附件一所列每一发达国家締约方和每一其他締约方应在其所提 

供的信息中列人下列各类信息： 

(a) 关于该缔约方为履行其第4条第2款(a)项和(b)项下承诺所采取 

政策和措施的详细描述;和 

(b) 关于本款(a)项所述政策和措施在第4条第2款(a)项所述期间对 

温室气体各种源的排放和各种汇的清除所产生影响的具体估计。 

3. 此外,附件二所列每一发达国家締约方和每一其他发达締约方应 

列人按照第4条第3 、第4和第5款所采取措施的详情。 

4.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可在自愿基础上提出需要资助的项目,包括为 

执行这些项目所需要的具体技术、材料、设备、工艺或做法,在可能情况 

下并附上对所有增加的费用、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量及其清除的增加量 

的估计,以及对其所带来效益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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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一所列每一发达国家缔约方和每一其他缔约方应在公约对 

该缔约方生效后六个月内第一次提供信息。未列人该附件的每一缔约方 

应在公约对该缔约方生效后或按照第4条第3款获得资金后三年内第一 

次提供信息。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可自行决定何时第一次提供信息。其 

后所有缔约方提供信息的频度应由締约方会议考虑到本款所规定的差别 

时间表予以确定。 

6. 各締约方按照本条提供的信息应由秘书处尽速转交给締约方会 

议和任何有关的附属机构.如有必要,提供信息的程序可由缔约方会议进 

一步审议. 

7. 缔约方会议从第一届会议起,应安排向有此要求的发展中国家缔 

约方提供技术和资金支助,以汇编和提供本条所规定的信息,和确定与第4 

条规定的所拟议的项目和应对措施相联系的技术和资金需要.这些支助 

可酌情由其他締约方、主管国际组织和秘书处提供。 

8. 任何一组缔约方遵照締约方会议制定的指导方针并经事先通知 

缔约方会议,可以联合提供信息来履行其在本条下的义务,但这样捧供的信 

息须包括关于其中每一缔约方履行其在本公约下的各自义务的信息。 

9. 秘书处收到的经締约方按照締约方会议制订的标准指明为机密 

的信息,在提供给任何参与信息的提供和审评的机构之前，应由秘书处加以 

汇总,以保护其机密性。 

10. 在不违反上述第9款,并且不妨碍任何締约方在任何时候公开其 

所提供信息的能力的情况下，秘书处应将缔约方按照本条提供的信息在其 

提交给缔约方会议的同时予以公幵。 

第 1 3 条 

解决与执行有关的问题 

締约方会议应在其第一届会议上考虑设立一个解决与公约执行有关 

的问题的多边协商程序,供缔约方有此要求时加以利用。 

第 1 4 条 

争端的解决 

1.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締约方之间就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 

端时,有关的缔约方应寻求通过谈判或它们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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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缔约方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人 

本公约时,或在其后任何时候,可在交给保存人的一份文书中声明,关于本 

公约的解释或适用方面的任何争端，承认对于接受同样义务的任何缔约方, 

下列义务为当然而具有强制性的，无须另订特别协议： 

(a) 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和(或） 

(b) 按照将由缔约方会议尽早通过的,载于仲裁附件中的程序进行仲 

裁. 

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缔约方可就依上述(b)项中所述程序进行 

仲裁发表类似声明。 

3. 根据上述第1款所做的声明，在其所载有效期期满前,或在书面撤 

回通知交存于保存人后的三个月内,应一直有效。 

4. 除非争端各当事方另有协议，新的声明、撤回通知或声明有效期 

满丝毫不得影响国际法院或仲裁庭正在进行的审理。' 

5. 在不影响上述第2款运作的情况下,如果一締约方通知另一缔约 

方它们之间存在争端，过了十二个月后,有关的締约方尚未能通过上述第1 

款所述方法解决争端,经争端的任何当事方要求,应将争端提交调解。 

6. 经争端当事方之一要求,应设立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应由每 

一当事方委派的数目相同的成员组成,主席由每一当事方委派的成员共同 

推选.调解委员会应做出建议性裁决。各当事方应以诚意考虑之。 

7. 有关调解的补充程序应由締约方会议尽早以调解附件的形式予 

以通过。 

8. 本条各项规定应适用于締约方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相关法律文 

书,除非该文书另有规定。 

第 1 5 奈 

公约的修正 

1. 任何締约方均可对本公约提出修正。 

2. 对本公约的修正应在缔约方会议的--届常会上通过。对本公约 

提出的任何修正案文应由秘书处在拟通过该修正的会议之前至少六个月 

送交各缔约方。秘书处还应将提出的修正送交本公约各签署方,并送交保 

存人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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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缔约方应尽一切努力以协商一致方式就对本公约提出的任何 

修正达成协议.如为谋求协商一致已尽了一切努力而仍未达成协议,作为 

最后的手段,该修正应以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締约方四分之三多数票通 

过。通过的修正应由秘书处送交保存人,再由保存人转送所有締约方供其 

接受。 

4. 对修正的接受文书应交存于保存人。按照上述第3款通过的修 

正,应于保存人收到本公约至少四分之三缔约方的接受文书之日后第九十 

天起对接受该修正的缔约方生效。 

5. 对于任何其他缔约方,修正应在该缔约方向保存人交存接受该修 

正的文书之日后第九十天起对其生效. 

6. 为本条的目的，"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方"是指出席并投赞成 

票或反对票的缔约方。 

- 第 1 6 条 

公约附件的通过和修正 

1. 本公约的附件应构成本公约的组成部分,除另有明文规定外,凡提 

到本公约时即同时提到其任何附件。在不妨害第14条第1款(b)项和第7 

款规定的情况下,这些附件应限于清单、表格和任何其他属于科学、技 

术、程序或行政性质的说明性资料。 

2. 本公约的附件应按照第15条第2 、第3和第4款中规定的程序 

提出和通过。 

3. 按照上述第2款通过的附件,应于保存人向公约的所有締约方发 

出关于通过该附件的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对所有缔约方生效,但在此期间 

以书面形式通知保存人不接受该附件的缔约方除外。对于撤回其不接受 

的通知的缔约方,该附件应自保存人收到撤回通知之日后第九十天起对其 

生效。 

4. 对公约附件的修正的提出、通过和生效,应依照上述第2和第3 

款对公约附件的提出、通过和生效规定的同一程序进行。 

5. 如果附件或对附件的修正的通过涉及对本公约的修正，则该附件 

或对附件的修正应待对公约的修正生效之后方可生效。 

第 1 7 条 

议 定 书 

1.缔约方会议可在任何一届常会上通过本公约的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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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何拟议的议定书案文应由秘书处在举行该届会议至少六个月 

之前送交各締约方。 

3. 任何议定书的生效条件应由该文书加以规定。 

4. 只有本公约的缔约方才可成为议定书的缔约方， 

5. 任何议定书项下的决定只应由该议定书的締约方做出。 

第 1 8 条 

表 决 权 

1. 除下述第2款所规定外,本公约每一締约方应有--票表决权. 

2.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其权限内的事项上应行使票数与其作为 

本公约缔约方的成员国数目相同的表决权。如果一个此类组织的任一成 

员国行使自己的表决权,则该组织不得行使表决权,反之亦然。 

第 1 9 条 

保 存 人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本公约及按照第17条通过的议定书的保存人， 

第 2 0 条 

签 署 

本公约应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期间在里约热内卢,其后自1992 

年6月20日至1993年6月19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联合国会员国 

或任何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成员国或《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和各区域 

经济一体化组织签署。 

第 2 1 条 

临时安排 

1. 在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结束前,第8条所述的秘书处职能将在 

临时基础上由联合国大会1990年12月21日第45/212号决议所设立的 

秘书处行使。 

2. 上述第1款所述的临时秘书处负责人将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密切合作,以确保该委员会能够对提供客观科学和技术咨询的要求 

做出反应。也可以咨询其他有关的科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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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临时基础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复 

兴幵发银行的"全球环境融资"应为受托经营第II条所述资金机制的国 

际实体。在这方面，"全球环境融资"应予适当改革,并使其成员具有普遍 

性,以使其能满足第II条的要求。 

第 2 2 奈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 

1. 本公约须经各国和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批准、接受、核准或 

加人。公约应自签署截止日之次日起开放供加人.批准、接受、核准或 

加人的文书应交存于保存人。 

2. 任何成为本公约缔约方而其成员国均非締约方的区域经济一体 

化组织应受本公约一切义务的约束。如果此类组织的一个或多个成员国 

为本公约的締约方,该组织及其成员国应决定各自在履行公约义务方面的 

责任。在此种情况下,该组织及其成员国无权同时行使本公约规定的权 

利-

3.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应在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人的文书中 

声明其在本公约所规定事项上的权限。此类组织还应将其权限范围的任 

何重大变更通知保存人,再由保存人通知各締约方. 

第 2 3 奈 

生 效 

1. 本公约应自第五十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人的文书交存之日 

后第九十天起生效. 

2. 对于在第五十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人的文书交存之后批 

准、接受、核准或加人本公约的每一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本公约 

应自该国或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人的文 

书之日后第九十天起生效. 

3. 为上述第1和第2款的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所交存的任何 

文书不应计算为该组织成员国所交存文书之外的额外文书。 

第 2 4 条 

保 留 

对本公约不得作任何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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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5 条 

退 出 

1. 自本公约对一締约方生效之日起三年后,该締约方可随时向保存 

人发出书面通知退出本公约。 

2. 任何此种退出应自保存人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年期满时生效, 

或在退出通知中所述明的更后日期生效。 

3. 退出本公约的任何締约方,应被视为亦退出其作为缔约方的任何 

议定书。 

第 2 6 奈 

作准文本 

本公约正本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 

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为作准文本。 

下列签署人,经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二九九二年五月九日订于纽约. 

附 件 一 

澳大利亚 日本 

奥地利 拉脱维亚 

白俄罗斯a 立陶宛a 

比利时 卢森堡 

保加利亚a 荷兰 

加拿大 新西兰 

捷克斯洛伐克a mm 

丹麦 波兰 a 

欧洲共同体 葡萄牙 

爱沙尼亚a 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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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 俄罗斯联邦a 

法国 西班牙 

德国 瑞典 

希腊 瑞士 

匈牙利a 土耳其 

冰岛 乌克兰a 

爱尔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意大利 美利坚合众国 

a正在朝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 

附 件 二 

澳大利亚 日本 

奥地利 卢森堡 

比利时 荷兰 

加拿大 新西兰 

丹麦 挪威 

欧洲共同体 葡萄牙 

芬兰 西班牙 

法国 瑞典 

德国 瑞士 

希腊 土耳其 

冰岛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爱尔兰 美利坚合众国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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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物多样性公约》。 7 1 9 9 2年 

6月 5曰在里约热内卢订立 8 

《生物多样性公约》 

序 言 

缔约方， 

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和生物多样性及其组成部分的生态、 

遗传、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和美学价值， 

还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进化和保持生物圏的生命维持系统的重要性， 

确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全人类的共同关切事项， 

重申各国对它自己的生物资源拥有主权权利， 

也重申各国有责任保护它自己的生物多样性并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 

它自己的生物资源， 

关切一些人类活动正在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严重减少， 

意识到普遍缺乏关于生物多祥性的资料和知识,亟需开发科学、技术 

和机构能力,从而提供基本理解,据以策划与执行适当措施， 

注意到预测、预防和从根源上消除导致生物多样性严重减少或丧失 

的原因，至为重要， 

并注意到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时,不应以缺乏充分 

的科学定论为理由,而推迟采取旨在避免或尽量减轻此种威胁的措施， 

注意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要求,是就地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 

维持恢复物种在其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群体， 

并注意到移地措施,最好在原产国内实行,也可发挥重要作用， 

认识到许多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土著和地方社区同生物资源有着密 

切和传统的依存关系，应公平分享从利用与保护生物资源及可持续使用其 

组成部分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而产生的惠益， 

并认识到妇女在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中发挥的极其重要作 

用,并确认妇女必须充分参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各级政策的制订和执行， 

强调为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其组成部分的可持续使用，促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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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国际、区域和全球性合作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 

承认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和适当取得有关的技术,可对全世界处理 

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进一步承认有必要订立特别规定,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包括提供 

新的和额外的资金和适当取得有关的技术， 

注意到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峋国家这方面的特殊情况， 

承认有必要大量投资以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且这些投资可望产生广泛 

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惠益， 

认识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根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第一和压倒一切 

的优先事务， 

意识到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对满足世界日益增加的人口的 

粮食、健康和其他需求至为重要,而为此目的取得和分享遗传资源和遗传 

技术是必不可少的， 

注意到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终必增强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并有助于实现人类和平， 

期望加强和补充现有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使用其组成部分的各 

项国际安排,并 

决心为今世后代的利益,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 

兹协议如下： 

第 1 条 目 标 

本公约的目标是按照本公约有关条款从事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 

使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实现手 

段包括遗传资源的适当取得及有关技术的适当转让,但需顾及对这些资源 

和技术的一切权利,以及提供适当资金。 

第 2 条 用 语 

为本公约的目的： 

"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形形色色生物体，这些来源除其他外 

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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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生物资源"包括对人类具有实际或潜在用途或价值的遗传资源、 

生物体或其部分、生物群体或生态系统中任何其他生物组成部分. 

"生物技术"是指使用生物系统、生物体或其衍生物的任何技术应 

用,以制作或改变产品或过程以供特定用途。 

"遗传资源的原产国"是指拥有处于原产境地的遗传资源的国家。 

"提供遗传资源的国家"是指供应遗传资源的国家,此种遗传资源可 

能是取自原地来源,包括野生物种和驯化物种的群体,或取自移地保护来源, 

不论是否原产于该国。 

"馴化或培植物种"是指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影响了其演化进程 

的物种. 

"生态系统"是指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和它们的无生命环境作 

为一个功能单位交互作用形成的一个动态复合体。 

"移地保护"是指将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移到它们的自然环境之 

外进行保护。 

"遗传材料"是指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任何含有 

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

"遣传资源"是指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遗传材料。 

"生境"是指生物体或生物群体自然分布的地方或地点类型. 

"原地奈件"是指遗传资源生存于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之内的条件； 

对于驯化或培植的物种而言,其环境是指它们在其中发展出其明显特性的 

环境。 

"就地保护"是指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以及维持和恢复物种在 

其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群体;对于驯化和培植物种而言,其环境是指它们 

在其中发展出其明显特性的环境. 

"保护区"是指一个划定地理界限,为达到特定保护目标而指定或实 

行管制和管理的地区。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指由某一区域的一些主权国家组成的组 

织,其成员国已将处理本公约范围内的事务的权力付托它并已按照其内部 

程序获得正式授权,可以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人本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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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使用"是指使用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方式和速度不会导 

致生物多样性的长期衰落,从而保持其满足今世后代的需要和期望的潜 

力。 

"技术"包括生物技术。 

第 3 条 原 则 

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具有按照其环境政策开发其 

资源的主权权利,同时亦负有责任,确保在它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 

致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 

第 4 条 管 辖 范 围 

以不妨碍其他国家权利为限,除本公约另有明文规定外,本公约规定应 

按下列情形对每一缔约方适用： 

(a) 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位于该国管辖范围的地区内； 

(b) 在该国管辖或控制下开展的过程和活动,不论其影响发生在何处, 

此种过程和活动可位于该国管辖区内也可在国家管辖区外。 

第 5 条 合 作 

每一缔约方应尽可能并酌情直接与其他缔约方或酌情通过有关国际 

'组织为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并就共同 

关心的其他事项进行合作。 

第6条保护和可持续使用方面的一般措施 

每一缔约方应按照其特殊情况和能力： 

(a) 为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制定国家战略、计划或方案,或 

为此目的变通其现有战略、计划或方案;这些战略、计划或方案除其他外 

应体现本公约内载明与该缔约方有关的措施； 

(b) 尽可能并酌情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ifr持续使用订人有关的部 

门或跨部门的计划、方案和政策内， 

第 7 条 査 明 与 监 测 

每一缔约方应尽可能并酌情,特别是为了第8条至第10条的目的： 

(a)査明对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组 

成部分：要顾及附件一所载提示性种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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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通过抽祥调查和其他技术,监测依照以上(a)项查明的生物多样性 

组成部分,要特别注意那些需要采取紧急保护措施以及那些具有最大可持 

续使用潜力的组成部分； 

(C)查明对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产生或可能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的过程和活动种类,并通过抽样调查和其他技术,监测其影响;和 

(d)以各种方式维持并整理依照以上(a)、 （b)和(c)项从事査明和ffi测 

活动所获得的数据. 

第 8 条 就 地 保 护 

每一缔约方应尽可能并酌情： 

(a) 建立保护区系统或需要采取特殊措施以保护生物^祥性的地区 

的系统； 

(b) 于必要时,制定准则据以选定、建立和管理保护区或需要采取特 

殊措施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地区； 

(C)管制或管理保护区内外对保护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的生物资源, 

以确保这些资源得到保护和可持续使用； 

(d) 促进保护生态系统、自然生境和维护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物 

种群体； 

(e) 在保护区域的邻接地区促进无害境的可持续发展以谋求增进 

这些地区的保护； 

(f) 除其他外,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计划或其他管理战略,重建和恢复 

已退化的生态系统,促进受威胁物种的复原； 

(^)制定或采取办法以酌情管制、管理或控制由生物技术改变的活 

生物体在使用和释放时可能产生的危险,即可能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从 

而影响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也要考虑到对人类健康的危险; 

(h) 防止引进、控制或消除那些威胁到生态系统、生境或物种的外 

来物种； 

(i) 设法提供现时的使用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其组成部分的可持 

续使用彼此相辅相成所需的条件； 

(j)依照国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维持土著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 

方式而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做法并促 

403 



进其广泛应用,由此等知识、创新和做法的拥有者认可和参与其事并鼓励 

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识、创新和做法而获得的惠益； 

(k)制定或维持必要立法和(或)其他规范性规章,以保护受威胁物种 

和群体； 

(1)在依照第7条确定某些过程或活动类别已对生物多样性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时，对有关过程和活动类别进行管制或管理； 

(m)进行合作,就以上(a)至(1)项所概括的就地保护措施特别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财务和其他支助。 

第 9 条 移 地 保 护 

每":缔约方应尽可能并酌情,主要为辅助就地保护措施起见： 

(a) 最好在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原产国采取措施移地保护这些组 

成部分； 

(b) 最好在遗传资源原产国建立和维持移地保护及研究植物、动物 

和微生物的设施； 

(C)采取措施以恢复和复兴受威胁物种并在适当情况下将这些物种 

重新引进其自然生境中； 

(d) 对于为移地保护目的在自然生境中收集生物资源实施管制和管 

理,以免威胁到生态系统和当地的物种群体,但根据以上(C)项必须采取临 

时性特别栘地措施的除外。 

(e) 进行合作,为以上(a)至(d)项所概括的移地保护措施以及在发展中 

国家建立和维持移地保护设施提供财务和其他援助。 

第 1 0条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可持续使用 

每一缔约方应尽可能并酌情： 

(a) 在国家决策过程中考虑到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 

(b) 采取关于使用生物资源的措施，以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生物多样性 

的不利影响； 

(C)保障及鼓励那些按照传统文化惯例而且符合保护或可持续使用 

要求的生物资源习惯使用方式； 

(d)在生物多样性已减少的退化地区支助地方居民规划和实施补救 

' 404 



行动； 

(e)鼓励其政府当局和私营部门合作制定生物资源可持续使用的方 

法. 

第 1 1 条 鼓 励 措 施 

每一締约方应尽可能并酌情采取对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组 

成部分起鼓励作用的经济和社会措施. 

第 1 2 条 研 究 和 培 训 

締约方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应： 

(a) 在査明、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及其组成部分的措施方 

面建立和维持科技教育和培训方案，并为此种教育和培训提供支助以满足 

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b) 特别在发展中国家,除其他外,按照締约方会议根据科学、技术和 

工艺咨询事务附属机构的建议做出的决定，促进和鼓励有助于保护和可持 

续使用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C)按照第16 、 18和20条的规定,提倡利用生物多样性科研进展, 

制定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方法,并在这方面进行合作. 

第 1 3 条 公 众 教 育 和 认 识 

缔约方应： 

(a) 促进和鼓励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及所需要的措施的理解, 

并通过大众传播工具进行宣传和将这些题目列人教育课程； 

(b) 酌情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制定关于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 

物多样性的教育和公众认识方案。 

第 1 4条影响评估和尽量减少不利影响 

1.每一締约方应尽可能并酌情： 

(a) 采取适当程序,要求就其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 

拟议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以期避免或尽量减轻这种影响,并酌情允许公 

众参加此种程序； 

(b) 采取适当安排,以确保其可能对生物多祥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 

方案和政策的环境后果得到适当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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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互惠基础上，就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对其他国家或国家管辖范 

围以外地区生物多样性可能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活动促进通报、信息交 

流和磋商,其办法是为此鼓励酌情订立双边、区域或多边安排； 

(d) 如遇其管辖或控制下起源的危险即将或严重危及或损害其他国 

家管辖的地区内或国家管辖地区范围以外的生物多样性的情况，应立即将 

此种危险或损害通知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并采取行动预防或尽量减轻这种 

危险或损害； 

(e) 促进做出国家紧急应变安排,以处理大自然或其他原因引起即将 

严重危及生物多样性的活动或事件,鼓励旨在补充这种国家努力的国际合 

作,并酌情在有关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同意的情况下制订联合应急 

计划。 

2.締约国会议应根据所做的研究,审查生物多样性所受损害的责任 

和补救问题,包括恢复和赔偿，但这种责任纯属内部事务者除外。 

第 1 5 条 遗 传 资 源 的 取 得 

1. 确认各国对其自然资源拥有的主权权利,因而可否取得遗传资源 

的决定权属于国家政府,并依照国家法律行使。 

2. 每一缔约方应致力创造条件,便利其他缔约方取得遗传资源用于 

无害环境的用途,不对这种取得施加违背本公约目标的限制. 

3. 为本公约的目的，本条以及第16和第19条所指締约方提供的遗 

传资源仅限于这种资源原产国的締约方或按照本公约取得该资源的締约 

方所提供的遗传资源。 

4. 取得经批准后,应按照共同商定的条件并遵照本条的规定进行. 

5. 遗传资源的取得须经提供这种资源的缔约方事先知情同意,除非 

该缔约方另有决定。 

6. 每一缔约方使用其他缔约方提供的遗传资源从事开发和科学研 

究时,应力求这些缔约方充分参与,并于可能时在这些缔约方境内进行。 

7. 每一締约方应按照第16和19条,并于必要时利用第20和21条 

设立的财务机制,酌情采取立法、行政和政策性措施,以期与提供遗传资源 

的締约方公平分享研究和幵发此种资源的成果以及商业和其他方面利用 

此种资源所获的利益。这种分享应按照共同商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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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6条技术的取得和转让 

1. 每一締约方认识到技术包括生物技术，且缔约方之间技术的取得 

和转让均为实现本公约目标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承诺遵照本条规定向.其 

他締约方提供和(或)便利其取得并向其转让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 

续使用的技术或利用遗传资源而不对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技术. 

2. 以上第1款所指技术的取得和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应按公平和最 

有利条件提供或给予便利,包括共同商定时,按减让和优惠条件提供或给予 

便利,必要时按照第20和21条设立的财务机制。此种技术属于专利和其 

他智力产权的范围时，这种取得和转让所根据的条件应承认且符合智力产 

权的充分有效保护。本款的应用应符合以下第3 、 4和5款的规定。 

3. 每一缔约国应酌情采取立法、行政或政策措施,以期根据共同商 

定的条件向提供遗传资源的缔约国,特别是其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利用这 

些遗传资源的技术和转让此种技术,其中包括受到专利和其他智力产权保 

护的技术,必要时通过第20条和第21条的规定,遵照国际法,以符合以下 

第4和5款规定的方式进行。 

4. 每一締约方应酌情采取立法、行政或政策措施,以期私营部门为 

第1款所指技术的取得、共同幵发和转让提供便利,以惠益于发展中国家 

的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并在这方面遵守以上第1 、 2和 3款规定的义 

务。 

5. 締约方认识到专利和其他智力产权可能影响到本公约的实施,因 

而应在这方面遵照国家立法和国际法进行合作,以确保此种权利有助于而 

不违反本公约的目标。 

第 1 7 条 信 息 交 流 

1. 締约方应便利有关生物多祥性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的一切公开可 

得信息的交流,并顾及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2. 此种信息交流应包括交流技术、科学和社会经济研究成果,以及 

培训和调査方案的信息、专门知识、当地和传统知识本身及连同第16条 

第1款中所指的技术。可行时也应包括信息的归还。 

第 1 8 条 技 术 和 科 学 合 作 

1.缔约方应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使用领域的国际科技合 

作,必要时可通过适当的国际机构和国家机构来幵展这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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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一缔约方应促进与其他缔约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 

以执行本公约,办法之中包括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促进此种合作时应特 

别注意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机构建设以发展和加强国家能力。 

3. 締约方会议应在第一次会议上确定如何设立交换所机制以促进 

并便利科技合作. 

4. 缔约方为实现本公约的目标，应按照国家立法和政策,鼓励并制定 

各种合作方法以开发和使用各种技术,包括当地技术和传统技术在内。为 

此目的,締约方还应促进关于人员培训和专家交流的合作。 

5. 缔约国应经共同协议促进设立联合研究方案和联合企业,以开发 

与本公约目标有关的技术。 

第 1 9奈生物技术的处理及其惠益的分配 

1. 每一缔约国应酌情采取立法、行政和政策措施,让提供遗传资源 

用于生物技术研究的缔约方，特别是其中的发展中国家,切实参与此种研究 

活动;可行时,研究活动宜^这些缔约方进行。 

2. 每一缔约方应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赞助和促进那些提供遗传资 

源的締约方,特别是其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公平的基础上优先取得基于其提 

供资源的生物技术所产生的成果和惠益。此种取得应按共同商定的条件 

进行。 

3. 缔约方应考虑是否需要一项议定书，规定适当程序,特别包括事先 

知情协议,适用于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产生不利影响的 

由生物技术改变的任何活生物体的安全转让、处理和使用,并考虑该议定 

书的形式. 

4. 每一締约方应直接或要求其管辖下提供上文第3款所指生物体 

的任何自然人和法人，将该缔约方在处理这种生物体方面规定的使用和安 

全条例的任何现有资料以及有关该生物体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的任何现 

有资料，提供给将要引进这些生物体的締约方. 

第 2 0 条 资 金 

1. 每一缔约方承诺依其能力为那些旨在根据其国家计划、优先事 

项和方案实现本公约目标的活动提供财政支助和鼓励。 

2. 发达国家缔约方应提供新的额外的资金,以使发展中国家締约方 

能支付它们因执行那些履行本公约义务的措施而承负的议定的全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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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并使它们能享受本公约条款产生的惠益;上项费用将由个别发展中国 

家同第21条所指的体制机构商定,但须遵循缔约方会议所制订的政策、 

战略、方案重点、合格标准和增加费用提示性清单。其他缔约国,包括那 

些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进程的国家，得自愿承担发达国家缔约方的义务。 

为本条的目的,缔约方会议应在其第一次会议上确定一份发达国家締约方 

和其他自愿承担发达国家缔约方义务的缔约方名单。缔约方会议应定期 

审査这份名单并于必要时加以修改。还将鼓励其他国家和来源以自愿方 

式做出捐款。履行这些承诺时,应考虑到资金提供必须充分、可预测和及 

时，且名单内缴款締约方之间共同承担义务也极为重要。 

3. 发达国家締约方也可通过双边、区域和其他多边渠道提供与执 

行本公约有关的资金,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则可利用该资金， 

4. 发展中国家締约方有效地履行其根据公约做出的承诺的程度将 

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有效地履行其根据公约就财政资源和技术转让做 

出的承诺，并将充分顾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缔约 

方的首要优先事项这一事实。 

5. 各缔约方在其就筹资和技术转让采取行动时应充分考虑到最不 

发达国家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 

6. 締约方还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小岛岣国中,由于对 

生物多样性的依赖、生物多样性的分布和地点而产生的特殊情况。 

7. 发展中国家一~^括环境方面最脆弱例如境内有干旱和半干旱 

地带、沿海和山岳地区的国家——的特殊情况也应予以考虑。 

第 2 1 条 财 务 机 制 

1. 为本公约的目的,应有一机制在赠与或减让条件的基础上向发展 

中国家締约方提供资金,本条中说明其主要内容。该机制应为本公约目的 

而在缔约方会议权力下履行职责,遵循会议的指导并向其负责。该机制的 

业务应由缔约方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的体制机构开展。为本公约的目的， 

缔约方会议应确定有关此项资源获取和利用的政策、战略、方案重点和 

资格标准。捐款额应按照缔约方会议定期决定所需的资金数额,考虑到第 

20条所指资金流动量充分、及时且可以预计的需要和列人第20条第2 

款所指名单的缴款缔约方共同负担的重要性。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其他国 

家及来源也可提供自愿捐款。该机制应在民主和透明的管理体制内幵展 

业务。 

2. 依据本公约目标,缔约方会议应在其第一次会议上确定政策、战 

409 



略和方案重点,以及详细的资格标准和准则，用于资金的获取和利用,包括 

对此种利用的定期监测和评价。缔约方会议应在同受托负责财务机制运 

行的体制机构协商后,就实行以上第1款的安排做出决定. 

3, 缔约方会议应在本公约生效后不迟于两年,其后在定期基础上,审 

査依照本条规定设立的财务机制的功效,包括以上第2款所指的标准和准 

则，根据这种审查，会议应于必要时采取适当行动,以增进该机制的功效。 

4. 缔约方应审议如何加强现有的金融机构,以便为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和可持续使用提供资金。 

第 2 2条与其他国际公约的关系 

1. 本公约的规定不得影响任何缔约方在任何现有国际协定下的权 

利和义务,除非行使这些权利和义务将严重破坏或威胁生物多样性。 

2. 缔约方在海洋环境方面实施本公约不得抵触各国在海洋法下的 

权利和义务。 

第 2 3 条 締 约 方 会 议 

1. 特此设立缔约方会议.缔约方会议第一次会议应由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执行主任于本公约生效后不迟于一年召开。其后,締约国会议的常 

会应依照第一次会议所规定的时间定期举行。 

2. 缔约方会议可于其认为必要的其他时间举行非常会议;如经任何 

締约方书面请求,由秘书处将该项请求转致各締约方后六个月内至少有三 

分之一締约方表示支持时,亦可举行非常会议. 

3. 缔约方会议应以协商一致方式商定和通过它本身的和它可能设 

立的任何附属机构的议事规则和关于秘书处经费的财务细则。締约方会 

议应在每次常会通过到下届常会为止的财政期间的预算。 

4. 缔约方会议应不断审査本公约的执行情况，为此应： 

(a) 就按照第26条规定递送的资料规定递送格式及间隔时间,并审 

议此种资料以及任何附属机构提交的报告； 

(b) 审査按照第25条提供的关于生物多样性的科学、技术和工艺咨 

询意见； 

(C)视需要按照第28条审议并通过议定书； 

(d)视需要按照第29和第30条审议并通过对本公约及其附件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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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 审议对任何议定书及其任何附件的修正,如做出修正决定,则建议 

有关议定书缔约方予以通过； 

( f ) 视需要按照第30条审议并通过本公约的增补附件； 

(g) 视实施本公约的需要,设立附属机构,特别是提供科技咨询意见的 

机构； 

(h) 通过秘书处,与处理本公约所涉事项的各公约的执行机构进行接 

触,以期与它们建立适当的合作形式； 

(i) 根据实施本公约取得的经验,审议并采取为实现本公约的目的可 

能需要的任何其他行动。 

5.联合国、其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任何非本公约缔 

约方的国家,均可派观察员出席缔约方会议。任何其他组织或机构,无论是 

政府性质或非政府性质,只要在与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有关领域 

具有资格,并通知秘书处愿意以观察员身分出席缔约方会议,都可能接纳参 

加会议,除非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出席締约方表示反对。观察员的接纳与参 

加应遵照缔约方会议通过的议事规则处理. 

第 2 4 条 秘 书 处 

1. 特此设立秘书处,其职责如下： , 

(a) 为第23条规定的缔约方会议做出安排并提供服务； 

(b) 执行任何议定书可能指派给它的职责； 

(C)编制关于它根据本公约执行职责情况的报告，并提交缔约方会议； 

(d) 与其他有关国际机构取得协调，特别是订出各种必要的行政和合 

同安排，以便有效地执行其职责； 

(e) 执行缔约方会议可能规定的其他职责。 

2. 缔约方会议应在其第一次常会上从那些已经表示愿意执行本公 

约规定的秘书处职责的现有合格国际组织之中指定某一组织为秘书处。 

第 2 5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事务附属机构 

1.特此设立一个提供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意见的附属机构,以向 

缔约方会议、并酌情向它的其他附属机构及时提供有关执行本公约的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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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意见。该机构应开放供所有缔约国参加,并应为多学科性。它应由有关 

专门知识领域内卓有专长的政府代表组成.它应定期向締约国会议报告 

其各个方面的工作。 

2. 这个机构应在缔约方会议的权力下,按照会议所订的准则并应其 

(a) 提供关于生物多样性状况的科学和技术评估意见； 

(b) 编制有关按照本公约条款所采取各类措施的功效的科学和技术 

评估报告； 

(C)查明有关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的创新的、有效的和当 

代最先进的技术和专门技能,并就促进此类技术的开发和(或)转让的途径 

和方法提供咨询意见； 

(d) 就有关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的科学方案以及研究和开 

发方面的国际合作提供咨询意见； 

(e) 回答缔约方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可能向其提出的有关科学、技 

术、工艺和方法的问题. 

3. 这个机构的职责、权限、组织和业务可由缔约方会议进一步订 

立' 

第 2 6 条 报 告 

每一缔约方应按缔约方会议决定的间隔时间,向缔约方会议提交关于 

该方为执行本公约条款已采取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在实现本公约目标方 

面的功效的报告。 

第 2 7 条 争 端 的 解 决 

1. 缔约方之间在就公约的解释或适用方面发生争端时,有关的缔约 

方应通过谈判方式寻求解决。 

2. 如果有关缔约方无法以谈判方式达成协议,它们可以联合要求第 

三方进行斡旋或要求第三方出面调停。 

3. 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人本公约时或其后的任何时候,一个国 

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可书面向保存人声明,对按照以上第1或第2款 

未能解决的争端,它接受下列一种或两种争端解决办法作为强制性办法： 

(a)按照附件二第1部分规定的程序进行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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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4. 如果争端各方尚未按照以上第3款规定接受同一或任何程序,则 

这项争端应按照附件二第2部分规定提交调解，除非缔约方另有协议。 

5. 本条规定应适用于任何议定书,除非该议定书另有规定. 

第 2 8 奈 议 定 书 的 通 过 

1. 缔约方应合作拟订并通过本公约的议定书。 

2. 议定书应由本公约缔约方会议举行会议通过。 

3. 任何拟议议定书的案文应由秘书处至少在举行上述会议以前六 

个月递交各缔约方。 

第 2 9 条公约或议定书的修正 

1. 任何缔约方均可就本公约提出修正案。议定书的任何缔约方可 

就该议定书提出修正案。 

2. 本公约的修正案应由缔约方会议举行会议通过。对任何议定书 

的修正案应在该议定书缔约方的会议上通过。就本公约或任何议定书提 

出的修正案,除非该议定书另有规定,应由秘书处至少在举行拟通过该修正 

案的会议以前六个月递交公约或有关议定书缔约方。秘书处也应将拟议 

的修正案递交本公约的签署方供其参考。 

3. 締约方应尽力以协商一致方式就本公约或任何议定书的任何拟 

议的修正案达成协议，如果尽了一切努力仍无法以协商一致方式达成协议, 

则作为最后办法,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有关文书的締约方三分之二多数 

票通过修正案；通过的修正应由保存人送交所有缔约方批准、接受或核 

准。 

4. 对修正案的批准、接受或核准，应以书面方式通知保存人。依照 

以上第3款通过的修正案,应于至少三分之二公约締约方或三分之二有关 

议定书缔约方交存批准、接受或核准书之后第九十天在接受修正案的各 

缔约方之间生效,除非议定书另有规定.其后,任何其他缔约方交存其对修 

正的批准、接受或核准书后第九十天,修正即对它生效。 

5. 为本条的目的，"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方"是指出席并投赞成 

票或反对票的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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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0 条 附 件 的 通 过 和 修 正 

1. 本公约或任何议定书的附件应成为本公约或该议定书的一个组 

成部分;除非另有明确规定,凡提及本公约或其议定书时，亦包括其任何附 

件在内。这种附件应以程序、科学、技术和行政事项为限。 

2. 任何议定书就其附件可能另有规定者除外,本公约的增补附件或 

任何议定书的附件的提出、通过和生效,应适用下列程序： 

(a) 本公约或任何议定书的附件应依照第29条规定的程序提出和通 

过； 

(b) 任何缔约方如果不能核准本公约的某一增补附件或它作为其缔 

约方的任何议定书的某一附件,应于保存人就其通过发出通知之日起一年 

内将此情况书面通知保存人.保存人应于接到任何此种通知后立即通知 

所有締约方。一締约方可于任何时间撤销以前的反对声明,有关附件即按 

以下(C)项规定对它生效； 

(C)在保存人就附件通过发出通知之日起满一年后,该附件应对未曾 

依照以上(b)项发出通知的本公约或任何有关议定书的所有缔约方生效。 

3. 本公约附件或任何议定书附件的修正案的提出、通过和生效,应 

遵照本公约附件或议定书附件的提出、通过和生效所适用的同一程序。 

4. 如一个增补附件或对某一附件的修正案涉及对本公约或对任何 

议定书的修正,则该增补附件或修正案须于本公约或有关议定书的修正生 

效以后方能生效. 

第 3 1 条 表 决 权 

1 . 除以下第2款之规定外,本公约或任何议定书的每一締约方应有 

一票表决权。 

2.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属于其权限的事项行使表决权时,其票数 

相当于其作为本公约或有关议定书締约方的成员国数目。如果这些组织 

的成员国行使其表决权,则该组织不得行使其表决权，反之亦然。 

第 3 2 条本公约与其议定书之间的关系 

1. 一国或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不得成为议定书締约方,除非已是 

或同时成为本公约缔约方。 

2. 任何议定书项下的决定,只应由该议定书缔约方做出。尚未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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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接受或核准一项议定书的公约缔约方，得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议定书 

的任何缔约方会议。 

第 3 3 条 签 署 

本公约应从1 9 9 2年 6月5日至1 4日在里约热内卢并从1 9 9 2年6月 

15日至1993年6月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各国和各区域经济一 

体化组织签署。 

第 3 4 条 批 准 、 接 受 或 批 准 

1. 本公约和任何议定书须由各国和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批准、 

接受和核准。批准、接受或核准书应交存于保存人。 

2. 以上第1款所指的任何组织如成为本公约或任何议定书的缔约 

方而该组织没有任何成员国是締约方,则该締约方应受公约或议定书规定 

的一切义务的约束。如这种组织的一个或多个成员国是本公约或有关议 

定书的缔约方，则该组织及其成员国应就履行其公约或议定书义务的各自 

责任做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该组织和成员国不应同时有权行使本公约 

或有关议定书规定的权利。 

3. 以上第1款所指组织应在其批准、接受或核准书中声明其对本 

公约或有关议定书所涉事项的权限.这些组织也应将其权限的任何有关 

变化通知保存人， 

第 3 5 条 加 入 

1. 本公约及任何议定书应自公约或有关议定书签署截止日期起幵 

放供各国和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加人。加人书应交存于保存人。 

2. 以上第1款所指组织应在其加人书中声明其对本公约或有关议 

定书所涉事项的权限。这些组织也应将其权限的任何有关变化通知保存 

人。 

3. 第34条第2款的规定应适用于加人本公约或任何议定书的区域 

经济一体化组识。 

第 3 6 条 生 效 

1. 本公约应于第三十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人书交存之日以后 

第九十天生效。 

2. 任何议定书应于该议定书订明份数的批准、接受、核准或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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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交存之日以后第九十天生效。 

3. 对于在第三十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人书交存后批准、接 

受、核准本公约或加人本公约的每一缔约方,本公约应于该缔约方的批 

准、接受、核准或加人书交存之日以后第九十天生效。 

4. 任何议定书,除其中另有规定外,对于在该议定书依照以上第2款 

规定生效后批准、接受、核准该议定书或加人该议定书的缔约方,应于该 

缔约方的批准、接受、批准或加人书交存之日以后第九十天生效,或于本 

公约对该缔约方生效之日生效,以两者中较后日期为准。 

5. 为以上第1和第2款的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交存的任何文 

书不得在该组织成员国所交存文书以外另行计算。 

第 3 7 条 保 留 

不得对本公约做出任何保留。 

第 3 8 条 退 出 

1. 一缔约方于本公约对其生效之日起两年之后的任何时间向保存 

人发出书面通知,可退出本公约。 

2. 这种退出应在保存人接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或在退出 

通知中指明的一个较后日期生效. 

3. 任何缔约方一旦退出本公约,即应被视为也已退出它加人的任何 

议定书。 

第 3 9 条 临 时 财 务 安 排 

在本公约生效之后至缔约方会议第一次会议期间,或至缔约方会议决 

定根据第21条指定某一体制机构为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合办的全球环境融资设施若已按照第21条的 

要求充分改组,则应暂时为第21条所指的体制机构。 

第 4 0 条 秘 书 处 临 时 安 排 

在本公约生效之后至缔约方会议第一次会议期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执行主任提供的秘书处应暂时为第24条第2款所指的秘书处。 

第 4 1 条 保 存 人 

联合国秘书长应负起本公约及任何议定书的保存人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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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2 条 作 准 文 本 

本公约原本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 

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本均为作准文本。 

为此,下列签名代表,经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二年六月五日订于里约热内卢。 

附 件 一 

査明和监测 

1. 生态系统和生境:内有高度多样性,大量地方特有物种或受威胁物 

种或原野;为移栖物种所需;具有社会、经济、文化或科学重要性;或具有 

代表性、独特性或涉及关键进化过程或其他生物进程； 

2. 以下物种和群体:受到威胁;驯化或培植物种的野生亲系;具有医 

药、农业或其他经济价值；具有社会、科学或文化重要性;或对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的研究具有重要性,如指标物种;和 

3. 经述明的具有社会、科学或经济重要性的基因组和基因。 

附 件 二 

第1部分 

仲 裁 

第 1 条 

提出要求方应通知秘书处,当事各方将依照本公约第30条将争端提 

交仲裁.通知应说明仲裁的主题事项,并特别列人在解释或适用上发生争 

端的本公约或议定书的条款。如果当事各方在仲裁庭庭长指定之前没有 

就争端的主题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则仲裁庭应裁定主题事项.秘书处应将 

收到的上述资料递交本公约或有关议定书的所有缔约方。 

第 2 条 

1.对于涉及两个当事方的争端,仲裁庭应由仲裁员三人组成。争端 

每一方应指派仲裁员一人,被指派的两位仲裁员应共同协议指定第三名仲 

裁员,并由他担任仲裁庭庭长。后者不应是争端任何一方的国民,也不得为 

争端任何一方境内的常住居民,也不得为争端任何一方所雇用,亦不曾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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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他身分涉及该案件。 

2. 对于涉及两个以上当事方的争端,利害关系相同的当事方应通过 

协议共同指派一名仲裁员. 

3. 任何空缺都应按早先指派时规定的方式填补。 

第 3 条 

1. 如在指派第二名仲裁员后两个月内仍未指定仲裁庭庭长,联合国 

秘书长经任何一方请求，应在其后的两个月内指定仲裁庭庭长。 

2. 如争端一方在接到要求后两个月内没有指派一名仲裁员,另一方 

可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后者应在其后的两个月内指定一名仲裁员。 

第 4 条 

仲裁庭应按照本公约、任何有关议定书和国际法的规定做出裁决。 

第 5 条 

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仲裁庭É制定自己的程序规则。 

第 6 条 

仲裁庭可应当事一方的请求建议必要的临时保护措施。 

第 7 条 

争端各方应便利仲裁庭的工作,尤应以一切可用的方法： 

(a) 向法庭提供一切有关文件,资料和便利;和 

(b) 在必要时使仲裁庭得以传唤证人或鉴定人作证并接受其证据。 

第 8 奈 

当事各方和仲裁员都有义务保护其在仲裁庭诉讼期间秘密接受的资 

料的机密性。 

第 9 条 

除非仲裁庭因案情特殊而另有规定,仲裁庭的开支应由争端各方平均 

分担。仲裁庭应保存一份所有开支的记录,并向争端各方提送一份开支决 

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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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0 条 

任何缔约方在争端的主题事项方面有法律性质的利害关系,可能因该 

案件的裁决受到影响,经仲裁庭同意得参加仲裁程序. 

第 1 1 条 

仲裁庭得就争端的主题事项直接引起的反诉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决。 

第 1 2 条 

仲裁庭关于程序问题和实质问题的裁决都应以其成员的多数票做 

出。 

第 1 3 条 

争端一方不到庭或不辩护其主张时，另一方可请求仲裁庭继续进行仲 

裁程序并做出裁决。一方缺席或不辩护其主张不应妨碍仲裁程序的进 

行，仲裁庭在做出裁决之前,必须查明权利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确有 

根据。 ' 

第 1 4 条 

除非仲裁庭认为必须延长期限,仲裁庭应在组成后五个月内做出裁决, 

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五个月。 

第 1 5 条 

仲裁庭的裁决应以对争端的主题事项为限,并应叙明所根据的理由。 

裁决书应载明参与裁决的仲裁员姓名以及做出裁决的日期。任何仲裁员 

都可以在裁决书上附加个别意见或反对意见。 

第 1 6 条 

裁决对于争端各方均应具有拘束力.裁决不得上诉，除非争端各方事 

前议定某种上诉程序。 

第 1 7 条 

争端各方如对裁决的解释或执行方式有任何争执,任何一方都可以提 

请做出该裁决的仲裁庭做出裁定。 

* 第 2 部 分 

调 解 

第 1 条 

应争端一方的请求,应设立调解委员会,除非当事方另有协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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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五名成员组成,每一方指定二名成员,主席则由这些成员共同选定。 

第 2 条 

对于涉及两个以上当事方的争端,利害关系相同的当事方应通过协议 

共同指派其调解委员会成员。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方持有各自不同 

的利害关系或对它们是否利害关系相同持有分歧意见,则应分别指派其成 

员。 

第 3 条 

如果在请求设立调解委员会后两个月内当事方未指派任何成员，联合 

国秘书长按照提出请求的当事方的请求,应在其后两个月内指定这些成 

员。 

第 4 条 

如在调解委员会最后一位成员指派以后两个月内尚未选定委员会主 

席,联合国秘书长经一方请求,应在其后两个月内指定一位主席。 

第 5 条 

调解委员会应按其成员多数票做出决定。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它 

应制定自已的程序。它应提出解决争端的建议,而当事方应予认真考虑。 

第 6 条 

对于调解委员会是否拥有权限的意见分歧，应由委员会做出决定. 

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协议案文会议通过 

的决议。1992年5月22日在内罗毕通过9 

决 议 1 

临时财务安排 

会议， 

已议定并于1992年5月22日在内罗毕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案文， 

认为应在公约开放供签署和公约生效之间的时期内,做好准备，以期公 

约一旦生效,即可早日并有效地实施公约有关条款。 

注意到公约开放供签署和公约生效之间的时期内，若能得到财务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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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一个财务机制,对于早日并有效地实施公约是必要的' 

1. 邀请联合国幵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复兴幵发银 

行合办的全球环境贷款设施,在公约开放供签署和公约生效之间的时期内, 

按照第22条的规定,并为第39条的目的,至公约締约方会议第一次会议为 

止,在临时基础上承担财务机制的工作； 

2. 促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各区域开发银 

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和组织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公约开放供签署和公约生效之间的 

时期内,并为第39条的目的，至締约方会议第一次会议为止,在嗨8寸基础上 

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执行提供资金和其他资源。 

1992年 5月 2 2日通过 

决 议 2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效之前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及其组成部分的可持续使用而进行国际合作 

会议， 

已议定并于1992年5月22日在内罗毕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案文， 

注意到霜要做好准备工作,以便公约一旦生效,即可早日并有效实施， 

还注意到在各项临时安排中,由所有国家政府特别是曾参加生物多样 

性公约协议案文通过会议的国家政府参与其事,是合宜的， 

赞赏地注意到迄今为止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持下获得国家、双边 

和多边支助而办理的第一批国别研究方面已经做的工作， 

认识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其他组织正在办理的联合方案已动员了 

每个区域内所有部门参与其事,探索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组成部分可 

持续使用的各种备选途径， 

进一步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国别研究报告的编制是首次系统性尝试,可 

协助各国建立关于它们生物多样性的基准资料,及据以制订关于生物多样 

性保护及其组成部分可持续使用的国家行动方案， 

1.促请所有国家和合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考虑在里约热内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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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期间或其后最早的时机签署公约，而后考虑批准、 

接受、核准或加人； 

2.邀请环境规划署理事会考虑请环境署执行主任从Î993年幵始，召 

开生物多性公约政府间委员会会议,以审议下列问题： 

(a) 应各国政府请求,在包括下列诸方面,协助它们进一步编制国别研 

究,以确认该项研究对制订关于它们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重 

要性： 

H査明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以便进行保护并实现它们的可 

持续使用,包括收费和评估为了有效地监测这些组成部分所必要 

的数据； 

a查明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或会产生不利影响的进程和活动； 

Q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生物资源和遗传资源的可持续使用的潜 

在经济意义,及确定生物资源和遗传资源的价值；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组成部分的可持续使用建议采取的优先 

行动； 

Œ)审议并酌情建议修改生物多样性国别研究编制准则草案； 

(to査明对进行国别研究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支助的方式； 

(b) 组织拟订一项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组成部分可持续使用的 

科技研究的议程,包括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效之前,为使公约条款及早获得 

实施,在各国政府之间进行科学合作在临时基础上可采用的体制安排； 

(C)考虑是否需要并以什么方式制订一项议定书,其中应就任何通过 

生物技术改变而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使用产生不利影响的生 

物机体的安全转让，处理和使用规定适当程序,特别包括事先知情的同意 

在内； 

(d)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其组成部分可持续使用向国家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转让有关技术的方式，以及支助它们在这些领域内建立本国能 

力的技术合作的方式； 

(e) 向被邀请在公约开放供签署至公约生效之间的时期内在tt时基 

础上按照公约21条担任财务机制工作的体制机构提供政策指导； 

(f) 使公约第21条规定获得早日实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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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就资金的取得和使用方面,包括对资金的使用进行定期监测和评 

价在内制订政策、战略和重点方案,以及关于取得资格的详细标准和准则; 

(h) 在公约生效之前，支助国际合作行动所需的经费及各项有关安排, 

包括如何以现金和实物作出自愿捐助,供临秘书处运作和生物多样性公 

约政府间委员会会议之用； 

(i) 为公约締约方会议第一次会议做出其他准备； 

3. 并请环境署执行主任于公约生效前在临时基础上提供秘书处,也 

请执行主任在临时秘书处的建立和运作方面寻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充分积极参与,并寻求同有关公约和协 

定的秘书处及国际农业研究顾问组、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及其 

他有关国际组织的充分合作,并要考虑到环发会议的有关决定； 

4. 邀请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对临时秘书处的建立和运作提供充 

分支持； 

5. 并请环境署执行主任视环境基金资金供应情况,资助筹备工作和 

会议费用； 

6. 邀请各国政府慷慨捐款,以供llfiS^if书处动作和生物多样性公约 

政府间委员会成功召开会议之用，及提供财务帮助以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 

充分和有效地参与； 

7. 进一步邀请各国政府在公约生效之前,向会议通报其根据公约规 

定,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其组成部分的可持续使用已采取的国家行动； 

8. 并邀请各主要国际和区域环境公约、协定和组织的秘书处向生 

物多样性公约政府间委员会提供关于它们的活动的信息，及邀请联合国秘 

书长提供将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上通过的"21世纪议 

程"的有关部分。 

1992年 5月 2 2日通过 

决 议 3 

生物多样性公约与促进可持续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会议， 

已议定关于1992年5月22日在内罗毕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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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世界各国人民对充足食物、住房、衣着、燃料和装饰用植物以 

及药用产品的基本和不断的需要， 

强调《生物多样性公约》注重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认识到由于世界各国人民为满足这些基本需要而照料并改进动植物 

和微生物遗传资源,并由于各机构研究开发这些遗传资源,所产生的利益， 

忆及在国际组织和论坛中进行了范围广泛的协商,就迫切采取行动保 

障和可持续使用粮食用和农业用植物遗传资源进行了研究、辩论并取得 

了协商一致意见。 

注意到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筹备委员会已建议至迟于2000年采用 

就地、在农地现场和移地保护粮食用和可持续农业用植物遗传资源的政 

策和优先方案并将其列人可持续农业战略和方案中;这一国家行动除其他 

外应包括下列事项： 

(a) 酌情根据关于粮食用和可持续农业用植物遗传资源的国别研究, 

制订有关保护并可持续使用粮食用和可持续农业用植物遗传资源的计划 

或重点行动方案； 

(b) 酌情促进农业体系的农作物多样化,包括有可能成为粮食作物的 

新植物； 

(C)酌情促进对于不太为人所知但有潜在用途的植物和作物的利用 

与研究； 

(d) 通过专门机构以及农民社区,加强利用粮食用和可持续农业用植 

物遗传资源的国家能力、植物育种的种子生产能力； 

(e) 尽快在世界范围内完成现有移地采集品种的首次再生和安全复 

制； 

(f) 建立移地采集品种基地网络； 

又注意到环发会议筹备委员会已建议： 

(a) 与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国际农业研究顾问组和其他有关 

组织密切合作，以加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管理的全球保护和持久使用 

粮食用和可持续农业用植物遗传资源系统； 

(b) 促进1994年第四届国际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粮食用和可持续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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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植物遗传资源技术会议，以便通过第一份《世界状况报吿》和第一份 

《全球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粮食用和可持续农业用植物遗传资源行动计 

划》； 

(C)调整全球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粮食用和可持续农业用植物遗传资 

源系统，使其符合关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谈判所取得的结果； 

回顾环发会议筹备委员会内就为了可持续农业而保护和利用动物遗 

传资源的有关规定所达成的协议； 

1. 确认《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规定对保护和利用供粮食用和农业 

用遗传资源至关重要； 

2. 敦促探索各种途径和方法,以促进生物多样性公约同保护和可持 

续使用粮食用和可持续农业用植物遗传资源全球系统二者互相补充,密切 

合作； 

3. 认识到有必要对拟由环发会议在里约热内卢通过的"21世纪议 

程"内所载列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粮食用和可持续农业用植物遗传资源方 

案领域、和保护和持久使用持久农业用动物遗传资源方案领域内议定进 

行的一切活动，提供支助； 

4. 进一步认识到有必要在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粮食用和可持续农业 

用植物遗传资源全球系统内寻求对各种有关植物遗传资源的未决问题的 

解决办法,特别是： 

(a) 如何取得非按本公约规定取得的移地收集的品种； 

(b) 农民的权利问题。 

1992年 5月 2 2日通过 

5 .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 

公约》第 1 7和 1 8条的修正案， 1 9 9 2年 9月 8日締约国会 

议通过'1 

审查澳大利亚政府对《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和处罚公约》第 1 7和 1 8条提出的修正案的公约締约国会议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的 

各缔约国， 

重申《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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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对充分执行国际法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 

处罚的规定的重要性， 

感到关切的是，按照公约第17条第7款和第18条第5款规定支付公 

约执行费用的财务安排经证明不足以确保禁止酷刑委员会作为监督公约 

规定有效执行的必要机制的长期存续能力， 

忆及公约締约国第三次会议的决定，该决定对公约第17和18条建立 

的财务制度的存续能力表示越来越感到关切，而且摊派缴款拖欠额越积越 

大的前景可能对公约执行的监测造成瘫痪性的影响， 

还意识到禁止酷刑委员会主席对当前筹资安排的存续能力和对题为 

"促进根据联合国人权问题文书建立的现有和将来机构有效运作的长期 

可行办法"独立研究报告的结论表示的关切， 

注意到大会要求公约各缔约国作为优先事项审议可行和有保证地支 

付公约费用的一切可能性,包括通过审议对公约供资规定的可能的修正案, 

注意到大会核可了 1988和1990年人权条约监督机构主席会议对于 

必须确保条约机构工作所需的适当资金和人力资源问题的建议,特别是大 

会第46/111号决议核可了 1990年会议的建议,即大会采取适当措施确保 

从联合国经常预算为每个监督委员会提供经费， 

注意到澳大利亚政府按照公约第29条第1款提出的修正案,删去第 

17条第7款和第18条第5款,并加进第18条新的第4款,内容为"根据 

本公约建立的委员会的成员应按大会决定的条件从联合国资金中接受报 

1. 决定删去第17条第7款和第18条第5款； 

2. 决定增加一新款,作为第18条第4款,内容为"根据本公约建立 

的委员会的成员应按大会决定的条件从联合国资金中接受报酬。》 ，而且 

由于插人了这一新规定,第18条现有的第4款应重新编号为第5款； 

3. 建议大会为在它的第四十七届会议上为执行修IÉ案而采取行动； 

4. 忆及修正案应在本公约締约国三分之二多数接受并得将此情况 

通知作为保存人的秘书长时生效,但有一项谅解，即修正案将只在大会采取 

相应行动时才开始生效； 

5. 敦促全体締约国充分履行现有第17条第7款和第18条第5款 

规定的财政义务,直至上述第1和2段中修正案生效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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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强烈呼吁拖欠公约现有规定所要求缴款的所有缔经国全额做出 

这些支付； 

7. 强调丝毫不能将修正案的生效解释为放弃缔约国全额支付任何 

公摊缴款拖欠款的义务。 

注 

'公约尚未生效. 

2《国际法律资料》，第三十卷,第1313页。 

3公约尚未生效。 

4《国际法律资料》，第三十一卷，第1333页。 

5于1994年3月21日生效。 

6《国际法律资料》，第三十一卷，第851页. 

7于1993年12月29日生效. 

8《国际法律资料》，第三十一卷,第822页. 

9同上,第843页. 

'n关于公约的文本,见大会第39/46号决议，也转载于《 1984年法律年 

鉴》，第135页。 

"见CAT/sp/1992/L.l号文件，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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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 

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行政法庭的裁决 

A .联合国行政法庭的裁决2 

1.第551号判决（1992年6月18日）：莫哈皮诉联合国秘书长案' 

申诉人质疑纪律处罚——法庭审查纪律案件的权限一纪律事项方 

面的正当程序概念——由于纪律程序的缺陷,关于财务不符的决定自始无 

效 

申诉人为开发计划署一名工作人员,对秘书长将她从职等G-5,九级,降 

至职等—级,并向她追回某些钱款作为《工作人员细则》10.3(10)和 

112.3条规定的纪律措施的决定提出了异议。 

经调査后,驻地代表于1987年8月24日致函总部,赞同临时驻地代表 

的建议,即由于申诉人对遗失资金的失踪负有责任而且无法对此做出交代, 

她的长期任用应当终止。他还指称,申诉人"从现金箱向需要的人员提供 

个人贷款"，他并附有一份高级财务助理批评申诉人业绩的说明。这些函 

件未向申诉人出示过。因此,此案由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纪律委员会审理, 

它尤其裁决,她犯有重大过失罪而不是欺诈罪。申诉人被降职并重新分配 

担任除财务科以外的职务,向她追回了大约170美元。申诉人上诉联合申 

诉委员会,该委员会建议归还她有争议的钱款并取消她降级的决定,但是秘 

书长决定维持原决定。 

在审议此案时,法庭忆及了它的第300号判决,Sheye案(1982年)，其中 

法庭确立了它的有关权限,即"只在某些例外的情况下,例如在做出决定前 

来向受影响工作人员提供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审查纪律事项。此外,法庭 

还提出： 

"在纪律事项上，正当程序的概念包括遵守为保护工作人员而制定的 

重要的程序性规则。" 

法庭指出，《开发计划署人事手册》第20902条规定了有关程序,在审理涉 

及当地征聘的工作人员的纪律案件时,就是说,将行为失检归于此类工作人 

员时,应遵循这些规则。 

不过,法庭裁决,被诉人在审议申诉人的案情时没有全面遵守所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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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没有告知她有权聘请律师,而只是使她认识到,正在调查产生于其职 

责履行的财务不符情况。法庭认为,被诉人未遵守《开发计划署人事手 

册》足以使秘书长为进行纪律处罚的相应决定无效。 

而且,1987年8月24日的保密说明违反了 ST/A]y292号行政指示。 

该说明载有对申诉人不利的评论,驻地代表上报人事司长时未经申诉人过 

目。在这方面,法庭还说,说明载有对申诉人的新的指控,并在纪律委员会 

审议她的案件时提交给该委员会。法庭认为,考虑到申诉人在开发计划署 

供职已达12年之久，先前从未受到过任何行为失检的指责,未坚持执行上 

述行政指示的规定对她极为不利。 

因此,法庭断定,必须把申诉人的降职视为自始无效。同样,向申诉人 

追回170美元一据称这笔款项的丟失是申诉人未遵守适用的财务规则 

的结果一的决定也必须被视为自始无效,因为决定的这个方面也是有缺 

陷的纪律程序的结果。 

申诉人因她案件处理的耽搁而提出的救助请求,法庭认为是没有正当 

理由的，因为进行实质性调査需要时间,而且在此期间她的薪金仍然照发。 

2.第555号判决(1992年6月26曰）:塞拉马维特‧马康南诉联合国秘书 

长案4 

弃职——因弃职而成为终止任用的;t艮据——出于医.疗原因的不带薪 

特殊假不是一项权利但在秘书长的酌处权限内——案件的特殊情况 

自从1961年以来，申诉人一直在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委员会)中供职, 

并晋升至G-7级,1987年5月经非洲经济委员会首席医官的建议,联合国 

医务主任核准申诉人因医疗原因转至内罗毕15天,以便她能进行一系列 

体检。但在1987年8月24日，申诉人离开亚的斯亚贝巴前往美国治病,机 

票差额自付.1987年9月18日,申诉人向纽约联合国医务主任报告。随 

后,病假批准至1987年11月4日.她进一步延假的要求遭到拒绝,但出于 

人道主义的原因,非洲经委会同意申诉人自1987年11月5日至12月28 

日体年假,并将1988年1月20日定为她报到上班的新的截止日期。申诉 

人未报到上班,她因弃职而被停职,停职自1987年12月28日开始， 

法庭注意到《工作人员细则》中对于因弃职而解雇一事未作明确规 

定,因而忆及了《工作人员条例》附件三(d)款和《工作人员细则》 

109.5(—)条的措词和法庭第174号判决,Dupuy案(1973年),其中指出： 

"如果弃职不是解雇的一个明确和独立的原因,禁止向弃职工作人员 

支付解雇偿金的规定将是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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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其第380号判决，Alam案(1987年)中,法庭认为弃职产生于工 

作人员的行为,不管他(或她)是否明示或暗示过意图,并因此裁定弃职是客 

观概念。法庭指出,尽管行政管理部门多次命令她上班,但仍拒不报到上班, 

这构成了应予解雇的弃职。在其关于Kennedy案(1980年)的中第265号 

判决,法庭裁定，在指示申诉人在某个日期以前报到上班后,秘书长可以决 

定将申诉人未按时上班视为放弃合同。在本案中,对申诉人补批了年假还 

准予病假,以抵消她缺勤的时间，而当续延病假的要求未获准时,即自1987 

年12月28日起,她的缺勤未获批准。记录在案的还有一部分情况是,甚至 

在数次推迟回单位的日期后，而且尽管警告她的缺勤将导致她因弃职而被 

解雇,她仍不返回亚的斯亚贝巴. 

鉴于以上情况，法庭裁定,经多次警告后申诉人仍旷职构成了单方面违 

反聘任合同和弃职,应予解雇. 

申诉人申请不带薪的特别假,但未获批准.法庭忆及它在该领域的判 

决,其中规定出于医疗原因的不带薪的特别假不是工作人员的一项权利，而 

是属于秘书长酌处权限内的事项,而且裁定,在本案的情况下,即拒绝准予 

申诉人的请假，不是出于歧视的动机或基于工作要求以外的考虑。不过,法 

庭确实注意到，鉴于她的健康状况和被本组织聘用已达26年以及申诉人 

请假所依据的是总部联合国医务主任的建议这一事实,不准她的不带薪特 

别假的决定是令人遗憾的。 

法庭否决了请求,但还是希望,鉴于上述情况，如果申诉人在本判决通 

知她后45日以内返回亚的斯亚贝巴并提交担任她完全有资格担任的职务 

的申请，行政管理部门将给予有利的考虑. 

3.第558号判决(1992年6月30曰）：法鲁克诉联合国秘书长案 5 

因行为失检而解雇——秘书长在纪律事项上的权限——被指为行为 

失检的工作人员应获得正当程序——应特别注意保护在远离总部的偏远 

地区工作的工作人员的权利——由于工作人员的职务，他必须认识到受贿 

的影响——秘书长在纪律事项方面广泛的酌处权 

申诉人在儿童基金会外地办事处之一担任GS-6级高级航运助理,期 

间因行为失检而被撤职他控告说,导致决定解雇他时遵循的程序存在缺 

陷。申诉人声称,特设联合纪律委员会的裁定即申诉人"极有可能"接受 

了供应商贿赂并不构成据以解雇他的充分的控告。特设联合纪委未建议 

解雇。申诉人还声称,他被剥夺了正当程序，不能盘问向他提出了指控并受 

到特设委员会询问的供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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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指出，《工作人员条例》10.2条规定秘书长可对行为失当的工作 

人员采取纪律措施。《工作人员细则》110.3规定作为这种措施之一,可 

以予以"撤职，尽管有细则109.3条的规定,通知或补偿金可发也可不 

发"。根据《工作人员细则》109.3条,对于工作人员"应于至少三个月 

前递送书面解雇通知"。法庭还指出，对于工作人员应遵循的程序方面,还 

有其他的规定,即正当程序、联合纪律委员会的组成及其程序。 

法庭一向认为,所有行政决定，特别是纪律方面的决定，"应不带偏 

见、个人偏好和其他有害的外在因素,并遵守正当程序"。被指控行为不 

检的工作人员应当确切了解对他的指控,应当有权请律师并应当使一切重 

要声明得到记录以供公开审査。在本案中，法庭认为申诉人得到正当程 

序。 

关于申诉人不能与指控他行为不端的水泵供应商对质并盘问此人的 

具体控诉,法庭接受被诉人的观点,因为特设联合纪委不是一个国家法院, 

它无权发出传票,必须受它所掌握的证据的指导。不过,法庭认为,由于被 

诉人所提及的困难和在远离总部的偏远地区工作的联合纪律机构的局限 

性——例如可能缺乏适当的法律帮助一应特别注意保护工作人员的一 

切权利. 

申诉人认为，鉴于特设联委会的结论是申诉人很可能在未充分认识到 

所涉影响或后果的情况下接受了小量款项,因此被诉人解雇他的决定过于 

严重.但法庭考虑到申诉人的地位和他良好的服务记录，不同意申诉人可 

能在未充分认识到所涉影响或后果的情况下接受了钱款的裁定。 

关于秘书长在纪律案件中斟酌决定权的问题,法庭重申了它的观点，即被 

诉人的权限是广泛的： 

"如果秘书长经过适当审査后认为工作人员的行为失当，依照《工作 

人员条例》10.2条,他可以采取《工作人员细则》110.3条所规定的 

任何一种纪律措施。特设联委会和同类机构的建议是咨询意见，如果 

秘书长经过适当公正考虑后认为基于联合国的利益有此必要,或因工 

作人员才能'符合国际公务员应有的行为标准'，霈要进行更严厉 

的处罚,他可以不受建议的约束。" 

鉴于以下情况并根据本案中的全部事实,法庭的结论是尽管存在一些微小 

偏差，被诉人仔细且公正地审査了本案的一切情况,并适当地行使了他的酌 

处权。 

鉴于上述理由，法庭驳回了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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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560号判决(1992年6月30曰：):克拉克斯顿诉联合国秘书长案《 

质疑职位叙级——法庭在该问题上的权限——时限问题——指称的 

性骚扰问题 

1986年10月16日，申诉人按照第ST/IC/84/45号通告,对把她征聘助 

理的职位定为G-7级提出质疑,而向叙级科提交复査要求的时间超过了第 

ST/IC/86/27号通告规定的截止时间即1986年6月16日。她声称,她的职 

务的职责是"实务性的"，"定为专业人员初级职等比一般事务人员高级 

职等更为合适" .她于1 9 8 6年 1 2月 3 1日再次写信解释耽搁的原 

因,1987年1月7日,负责人事的助理秘书长通知申诉人,已将她1986年 

10月16日的信转交叙级科,该科又将它转交纽约一般事务职等叙级申诉 

和审査委员会(叙级申诉审査委员会)。申诉人于1987年5月1日又写了 

一封信,1987年8月18日,人事厅助理秘书长通知申诉人,她提出的关于复 

审其员额所叙等级的要求不能受理,因为她没有遵守1986年6月16日这 

一截止日期。 

随后,在1989年6月12日的备忘录中，行政和管理事务部执行干事询 

问叙级处处长，他的办公室是否可以澄清一下申诉人职务说明中概述的职 

务比例与专业干事的履行的职务是否相似,以致有理由将她的职住定为专 

业人员职等。他指出，"尽管该部作了这种承认,但申诉人的案件未进人不 

一致情事的审查范围......"这种"不一致情事的审査是由负责人事的助 

理秘书长依据1987年5月4第S in e賺4号通告建立的一个工作组进 

行的,主要是为了 "集中于叙级工作可能造成的管理和组织问题"，叙级 

处在答复时通知申诉人,申诉人员额的职务内容与该部在审査中列举为比 

较对象的员额的职务内容不一样,而且将不会由于不一致问题的审査而改 

变她职务的所叙等级。 

法庭指出,1990年2月28日,申诉人向联合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书，对 

行政部门以超过时效为由否决她的职位叙级申诉的裁定提出质疑,并对报 

酬和叙级处的裁定提出了质疑,该裁定认为与其他据称类似员额相比,申诉 

人职务的叙级不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法庭还指出，联合申诉委员会主席擅 

自错误地通知申诉人,由于她的申诉质疑叙级申诉审查委员会的裁定，而且 

由于该委员会与联合申诉委员会并行地行使职能,它的裁定应直接上诉行 

政法庭。不过,正如法庭指出，申诉人还对为了调査不一致问题而建立的工 

作组的裁定提出了质疑。该工作组的性质与叙级申诉审查委员会完全不 

同,因此不能视为与联合申诉委员会相并行的机构。这样,它的裁定不能直 

接上诉法庭,但通过法庭规约第7.1条建立的程序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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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1992年6月5日,法庭依照其规则第18条第1款,告知当事方, 

它发现程序有缺陷,按照法庭规约第9条第2款，应将该案发还联合申诉委 

员会,并且询问被诉人是希望将关于"不一致情事审査"的上诉发还联合 

申诉委员会还是希望法庭裁定此事。按照被诉人的愿望,法庭认为其规约 

第7.1条的要求已得到满足并审议了该案. 

关于时限问题，法庭同意被诉人的观点,即申诉的时效已过。关于对申 

诉人职位叙级的裁定,她为耽搁申诉给出的理由是她需要"在进一步处理 

这个问题以前同(她)上级澄清对整个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不过,在第 

ST/IC/86/27号通告中,允许过了截止期提交的唯一例外是"工作人员不在 

总部的情况"。还有其他对其放弃1986年6月16日这一截止期的申诉; 

不过，法庭裁定,申诉人的情况完全不同于其他准予免除时限的情况。 

申诉人认为不一致情事审查的结果是行政部门采取在程序上存在缺 

陷的行动造成的，而且受到了偏见的影响,主要是申诉人指称她的一位上司 

对她进行性骚扰,她以此为由对结果提出了质疑,但法庭对此的结论是,审 

查是用完全公平的方式进行的,而旦对就申诉人案件所作结论的理由作了 

适当的解释。在这方面,法庭指出,被指称涉嫌性骚扰者的姓名没有列人申 

诉人提出的任何申诉中起过作用的所有联合国官员的名单。因此法庭不 

审议指称的性骚扰是否发生的问题,伹它指出,它相信"对申诉人和其他人 

所作的极其令人不安的的指称将会进行充分的调査,因为看来是很有必要 

的 。 " . 

关于性骚扰问题,法庭进一步指出,虽然它对于不直接提交它的问题一 

般不作评论,但它表示,关于性骚扰的关切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性"，不 

仅对于工作人员,而且也对于联合国组织本身。法庭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指 

出，"《联合国宪章》第八条、大会的行动和法庭的判例清楚表明,每个工 

作人员的任职条件包括了不受本组织任何官员基于性别招人反感歧视的 

权利"，而且凡在案件中指称有性骚扰，必须对事实和情况彻底进行调査。 

法庭全部驳回了申诉。 

5.第564号判决(1992年7月2曰）：拉发尔诉联合国秘书长案？ 

申诉人要求从他的个人档案中撤去他的业绩报告,并就报告给他造成 

的伤害给予补偿——因签署报告官员的权力问题而引起的报告的不准确 

不等于裁决报告员错误的裁决——法庭规约第 1 1和 1 2条的适用条件 

申诉人的两件案件即第580号和520号案件是在申诉人早先的第 

501号判决之后,而且这两个案件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法庭下令两案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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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 

第580号案件中的请求提出了两个不同的问题:(1)申诉人自1990年7 

月1日至1983年2月14日这段时间的业绩报告是否应当从他的个人档 

案中撤去,和(2)对于给申诉人造成的伤害是否应当给予补偿。关于第一个 

问题,法庭指出,它已在在第501号判决裁定,虽然由于涉及在报告上签字 

官员权力的问题而对业绩报告的准确性存有怀疑，但这不等于裁定报告是 

错误的。因此,法庭认为业绩报告仍应留在申诉人档案内,与第501号判决 

放在一起,而且目前的判决也应放入档案。关于第二个问题,法庭指出,对 

于指称的伤害，已根据第501号判决对申诉人做了补偿,不存在作进一步赔 

偿的新的法律依据。 

第520号案中的请求谋求对1990年11月9日第501号判决的文本 

进行各种更正,该判决是对关于解雇申诉人的上一项申诉做出的。 

法庭指出,依据其规约第12条,法庭可以更正"判决笔误或计算错误, 

或产生于任何偶然过错或疏忽的错误"。法庭还指出,这项规定解释时必 

须严格，因为规约第n条允许就其案件做出判决的个人有权对此争讼,可 

以下述理由向根据第11条第4款设立的委员会提出申诉:法庭"超越了 

它的管辖权或权限⋯...未能行使赋予它的管辖权,或在与《联合国宪章》 

规定有关的法律问题上犯了错误,或在程序方面犯了造成不能做到公正的 

根本性错误。"因此,法庭驳回了要求修改先前判决措词的所有申请,因为 

它们超出了第12条所用措词核准的请求. 

在本案中,法庭虽对申诉人关注更正第501号判决某些部分的措词之 

事表示有所怀疑,但为了行政司法发挥适当的作用,它重视申诉人的请求, 

因为有关更正与规约第12条的条件不相矛盾。例如,法庭决定用"终止 

他的任用"取代第501号判决第4页上的"撤销他的职位"，因为后者是 

笔误。 

法庭驳回了所有其他申请. 

6.第569号判决(1992年11月6曰）：珀尔诉联合国秘书长案* 

不选任D-1职务——申诉人对其未做出书面答复的不利评论的问 

题——工作人员竟选运动式的看法扰乱业绩评估和选报过程——法定的 

权限达不到比较竟争候选人的.优劣——书面道歉问题 

申诉人为英语口译科科长,P-5级,申请担任口译处D-1级处长职务,但 

未被选任。后来,申诉人提出申诉,而且联合申诉委员会的结论是,空缺管 

理制度即当时执行的作用和晋升制度的要求得到了遵守。不过,联合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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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裁定，"外部因素影响了"该部门否决申诉人候选资格的决定，因为 

它受到了关于申诉人与其他工作人员和谐其事方面效果的消极评论的影 

响。该项评语载于由会议服务部口译和会议司司长编写的1990年11月 

5日的评价表上,该表上报给了任用和升级委员会。联合申诉委员会认为, 

这一评语是违背申诉人的考绩报告的,所有的考绩报告在"保持和睦工作 

关系方面效果"问题上评为"非常好"，而且这些报告都是经口译和会议 

司司长保留会签的。联合申诉委员会建议的补救办法是被诉人对外部因 

素进行道歉,并在补缺他有资格担任的D-1级职务时对申诉人与其他候选 

人一起进行充分和公正的考虑。 

法庭指出,提交法庭的证据一一未提交联合申诉委员会——表明,评价 

表中关于申诉人"担任人际关系技能极端重要的高度紧张的管理职务与 

同事保持和睦关系可能有一定困难"的消极评语来自1990年10月12日 

的一则声明,声明反对选拔申诉人担任口译处处长,在上面签字的有该处 

37名成员。声明是发给评价表评语撰写者即该司司长的,其副本发给了参 

与最后选拔候选人的另三名官员中的两人，一份声明曾由司长给申诉人 

过目,但没有给他一份,而且申诉人没有做出书面答复。口译处的资源工作 

人员做出了反应,发表了强烈支持申诉人的声明， 

法庭注意到显然未对不利声明的事实依据(如果有的话)进行任何调 

查,它指出,不能断定其中任何意见是否确实影响了未选拔申诉人担任有关 

职务的决定.但是法庭认为，如果允许支持或反对候选人晋升的竞选运动 

介人这一过程，将会干扰考绩制度及负责提升选拔工作官员的工作。法庭 

认为,不仅应当阻止工作人员这种竞选运动发表意见的做法,而且一收到此 

类呈文就应退回或立即丢弃。另一方面,法庭认为,如果有可能与提升决定 

有关的对工作人员的正当控告,应迅提请一名负责官员和受影响工作人员 

注意,以便在现行考绩制度的范畴内进行调査和解决,该考绩制度旨在对全 

体工作人员提供重要的保护。 

申诉人声称,他的条件强于选任该职务的候选人,对此,法庭不可能审 

理竞争候选人的相对优点,因此无法确有把握得出以下结论:要不是程序上 

有不当之处,申诉人本会被选任此职位。 

尽管如此,法庭还是指出,由if申诉人受到公正考虑的权利被取消，本 

组织对于他所受的损害负有责任，申诉人声称,联合申诉委员会建议的采 

用书面道歉形式的补救措施在被诉人1991年6月25日的信中未得到执 

行,对此,法庭忆及第476号判决,Vatlers案(1990年)中类似的争议,其中法 

庭在第十四段中为被诉人表示遗憾的信"等于联合申诉委员会建议意义 

上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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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文讨论的不当做法,法庭判给3.5万美元,作为对申诉人所受损 

害的补偿。 

B .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裁决9 

1.第1143号判决(1992年1月29曰）：琼斯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案 

根据《工作人员条例》第9.8(a)条和《工作人员细则》将任用期延 

长至退休年龄后——法庭审查的处裁定的权力有限——总干事酌处权的 

范围和第358判决(关于Landi案)的第358判决理由 

原告在法国公务员系统和联合国机构中都工作过，于1981年5月25 

曰参加知识产权组织工作,最终成为联合国工作人员联合养恤基金的成 

员。她于1990年10月即年满60岁的那个月退休。 

不过，她声称，应当准予她根据《工作人员条例》9.8(a)条提出的将其 

任用期延长5年的申请,她提出申请的理由是在知识产权组织中工作的年 

限使她有权领取的退休金数额太小。 

《工作人员条例》9.8(a)条规定： 

"任用期于1977年11月1日或在这以后生效的工作人员,在超过60 

岁后不得留用,但总干事如果认为对本组织有利,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核 

准将此限期延长至65岁。" 

法庭忆及,断定什么是本组织的利益纯属总干事的酌处权范围之内的 

事,但它又指出,它审查此种裁定的权力有限,并且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 

干预他的裁定： 

"只有在无权或违反形式规则或程序规则的情况下做出,或以事实或 

法律的错误为依据,或如果某种至关重要的事实被忽视,或从事实得出 

了明显错误的结论,或如果滥用了权力，" 

法庭指出,总干事在对她申诉所作的申辩中列举了第358号判决(关于 

Landi案冲的一段话，以支持他的观点,即他不可能在行使他的权力时"只 

着眼于工作人员的利益。"据法庭认为,总干事仅仅因为被要求考虑某个 

工作人员的财政状况而误解了他的酌处权范围和第358号判决的判决理 

由。在这方面,法庭从申诉委员会的报告中看到,该委员会不仅提到申诉人 

将要领取的退体金不足和不得不照顾老母,而且还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她的 

业绩报告良好,而且她所在科的负责人因多种原因绝对支持延长她的任用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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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得出以下结论:总干事在法律上有错误,因为他的裁定不符合第 

9.8(a)条,他本可以既顾及原吿的财政情况,只要这不是唯一的因素,而且又 

考虑到本组织的利益，因此法庭裁决，这一裁定不能成立,而且由于该裁定 

属于的处性裁定,因此必须将此案送回本组织做出新的裁定。 

2.第1158号判决(1992年1月29曰）韦安尼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案" 

不选任 P - 5职务—一联合申诉委员会不审议金钱补偿索赔是否可以 

受理的问题——工发组织《工作人员条例》4.2和3.3条在遴选过程中的 

适用——在职务的竟争过程中该组织是否可以改变它已宣布的对职务的 

要求问题。 

维也纳对外联络新闻语文文件服务部公共关系和新闻科科长之职务 

(P-5级)空缺,申诉人原先叙级为P4级,1984年8月1日至1989年1月15 

日担任负责官员,因此领取特别职务津贴。随后,该组织于1988年1月和 

2月分别发布关于该职务的内外补缺布告.原告提出了申请,但另一个人 

被选任. 

一开始,法庭先审议原告的货币赔偿要求是否可以接受,因为它们最初 

并未交联合申诉委员会。法庭指出,即使其他权利要求未构成对联合申诉 

委员会的内部申诉的组成部分,法庭的将会对它进行审议。否则,如果它准 

许了主要权利要求即撤销选拔另一个人担任有关职务的决定,但拒绝审议 

货币补偿的要求,它的判决将会失去实际作用。 

申诉人申请此职务时,已是工发组织的工作人员。他指称,选拔另一个 

人违反了工发组织条例4.2条,该条尤其规定"在补缺时,应最充分地考虑 

已在本组织工作的人员的必要资格和经验。"法庭同意被诉人的意见,即 

根据条例4.2条应使联合国其他组织的官员具有与工发组织官员平等的 

机会,但它又指出,条例4.2条必须在选拔规则更广泛的范畴内适用,其中包 

括条例3.3条,它规定： ' 

"工作人员的选拔应在符合所需资格的候选人中.对种族，性别、 

宗教或残疾不加区别地进行.选拔工作应尽量在竞争的基础上进 

行 。 " 

法庭还指出,虽然工发组织根据上述条例没有义务在所有情况下都坚 

持竞争,但如果它坚持竞争,它就必须遵守它本身为竞争确定的条件。否则, 

违反既定规则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将是有缺陷和不能成立的。在这方面,法 

庭指出,工发组织发布的补缺布告将下述内容列为担任职务的条件之一： 

"英语、法语和德语流利......熟悉联合国其他正式语文者优先。"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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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候选人时，法庭指出,该组织放弃了德语流利这一规定的条件,因为它 

发现获选的候选人不符合这项要求。在对申诉人反对放弃条件做法进行 

答辩时,该组织指出,它适用于所有的候选人.法庭认为,主要的问题不是 

适用放弃的条件,而是该组织在竞争过程中是否可能改变它本身原已宣布 

的关于此职条的必要条件,而且法庭认为，工发组织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如果德语的流利不是个明确的要求，法庭推理,无疑其他的人也可能参加竞 

争' 

因此,法庭认为,工发组织未能遵守它自已为补缺布告中描述的职务所 

制定的条件,布告将德语的"流利"定为一个基本的条件.在此种评估期 

间放弃了竞争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因此这种放弃损害了选拔过程的公正和 

合法性。 

申诉人要求赔偿他若被任用担任此职务本束有资格获得的薪金和退 

休金的差额。关于该项要求，法庭的结论是,虽然竞争有缺陷,但它不能断 

定如果竞争按规则进行他本将会当选.因此,该项要求被驳回。鉴于上述 

理由,法庭撤销了受到质疑的决定并判给申诉人3 000美元作为他遭受的 

物质和精神损害的赔偿金和2 000美元的费用。 

3.第1177号判*(1992年7月15曰：):德霍夫斯皮安诉万国邮政联盟案(中 

间性命令)I 2 

未选任 P - 5级科长之职务——总局长拥有在不进行考试情况下提升 

工作人员的广泛酌处权——选拔机构确保作用和升级的申请应在公正和 

择优的基础上审议——选拔机构的报告使法庭能够断定任用的决定是否 

有任何缺陷——法庭命令万国邮联向法庭提供任用和升级委员会和联合 

申诉委员会的报告,因为它们构成决定的组成部分而且不得扣留不供法庭 

进行分析 

申诉人是黎巴嫩人,为P4级,担任负责服务和运输的副科长,他申请 

科长的空缺职务,该职务定为P-5级。任用和升级委员会建议申诉人为该 

职第一候选人；但是总局长宣布任命一名外部候选人一嗜麦隆公民,委员 

会的第三候选人一^a任这一空缺职务。原告要求法庭撤销该项决定， 

总局长向申诉人解释,他选中嚷麦隆人的主要原因是他感到他的工作 

人员中嗜麦隆人不够。申诉人认为工作人员中黎巴嫩人不比喀麦隆人多, 

因此于1991年8月19日提出了审査该项决定的书面申请。总局长9月 

13日的答复未提及工作人员中缺乏嗜麦隆人,而是说申诉人多年来的行为 

不令人满意。因此申诉人提出内部申诉。联合申诉委员会于1991年11 

月26日做出报告,但只向法庭提交了它的建议而不是报告。该委员会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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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任用申诉人的决定带有形式、程序和评估的错误,因此特别建议做出 

新的任命,如果不能这样做,则对申诉人做出补偿。 

如法庭的解释,当总局长的决定不是依据考试的结果时,他在做出任命 

和进行提升时拥有广泛的酌处权。此外,虽然他不受咨询机构建议的约束, 

但他的权力也不使向这种机构的请教变得毫无意义。选拔委员会确保任 

用或提升的所有申请应在公正和择优录取的基础上得到审议,而且它的报 

告使法庭能够评价受质疑的决定的背景和断定它是否表现出任何缺陷。 

不过,万国邮联以任用和升级委员会审议的特权为借口,拒绝披露表明 

委员会对申诉人定级的一张表,因此法庭无法对此案行使它的审査权。正 

如法庭所指出的，"构成决定组成部分的一个项目,不得扣留不供法庭进行 

分析"，这对联合申诉委员会的报告也同样适用。因此,法庭下令万国邮联 

提供任用和升级委员会及联合申诉委员会的报告。法庭还命令邮联因该 

案的拖延而支付申诉人1 000瑞士法郎。 

4.第1182号判决(1992年7月15日）:米尔雙德诉欧洲核研究组织(欧洲 

核研组织)案" 

请求退还从申诉人就其薪金应向法国国内税务部门缴纳的税款预扣 

的款项一法庭无权就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做出裁决——法庭不能解 

释总部执行某一国家与该组织之间安排的协定或文本一法庭有权断定 

欧洲核研组织是否遵守有关的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该组织全体工作 

人员待遇平等的原则 

欧洲核研组织在法国和瑞士都设有办事处，而且根据该组织与法国缔 

结的一项协定,它的官员从该组织所得收人在该国免纳任何直接税,但有这 

样一项例外,即法国政府无义务给予为欧洲核研组织工作的法国公民这种 

豁免。不过,按照一项书面谅解,法国政府将欧洲核研组织工作人员中法国 

成员就所得收人缴纳的任何税款退还欧洲核研组织.该组织的《工作人 

员条例》又随之规定,对工作人员直接征收的任何税款将凭付款证明退还 

给他. 

申诉人为法国公民,是欧洲核研组织的成员,他受上述规则的制约。 

1987 、 1988和1989几年,原告向法国国内税务部门缴纳的所得税数额大 

于欧洲核研组织退还给他的数额,二者之差为1987年1 122法国法 

郎,1988年1 305法郎,1989年423法g|5。这是法国税法的特殊性造成 

的。作为可转让证券的持有人,申诉人在法国有权享受"税收抵免"，这是 

一种税款减免的形式，旨在促进对证券的投资,并将公司税部分退还任何公 

司股票或债券持有人。法国国内税务部门从他的欧洲核研组织收人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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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款中扣除他应得的减免额。每年该组织退给他应缴纳法国政府的税 

款，但扣除了通过根据他应纳总数字确定其税额减免而支付的那部分。 

申诉人曾致函国内税收部门要求提供详细的清单，但遭到了拒绝。不 

过,法庭将不作评论,因为它不可能对国家与其公民之间的关系做出裁决。 

申诉人要求法庭命令欧洲核研组织退还从他1987 、 1988和1989年 

欧洲核研组织薪金应缴纳法国国内税收部门的税收中错扣的数额。欧洲 

核研组织论证说，它已按《工作人员条例》的要求,将他以法国国内税收部 

门规定的金额缴纳的所得税退还给他,而且没有向他支付他的税额减免的 

金额,因为它同他的欧洲核研组织的收益无关。 

法庭指出,它不能解释总部执行法国政府与该组织之间安排的协定或 

文本,但它从欧洲科研组织是否遵守了它自己规则的角度审议了控告.在 

这方面，法庭忆及,有关的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是明确的。一旦国家计算了 

工作人员的应纳税款，该组织便退给他从欧洲核研组织所得年收人应纳的 

任何税款。国内税收部门如何免除该个人纳税义务跟欧洲核研组织毫无 

关系。 

法庭忆及,申诉人的欧洲核研组织收人应纳税款1987年达到28 430 

法国法郎,1988年达到27 398法国法郎,1989年达到29 355法国法郎,这 

不是问题,而且付款安排无关紧要。部分是直接支付的,部分是利用了因他 

在欧洲核研组织工作以外的原因法国政府允准的税额减免。支付证据是 

在法国国内税务部门提供的文件中找到的.因此,法庭断定符合《工作人 

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的要求。法庭认为,任何其他的裁决都会通 

过触犯一个组织的全体工作人员应当享受平等待遇的原则而产生不公正 

的结果。法庭命令退还申诉人错误扣除的数额,而且还判给他8 000法国 

法郎的费用， 

5.第 1 1 9 1号判决 ( 1 9 9 2年 7月 1 5曰):博特卢和米特鲁诉世界卫生组织 

申诉人对把加薪额从9.2 %减至8.9 %的加薪修正提出盾疑 ^ 犯 

既得权利的问题一用于达成薪资修订方案的方法的误用问题 

根据一项小规模薪资调査,卫生组织总部核准了地方薪资调査委员会 

的结论,但它驻德里东南亚区域办事处在一份题为"29号修订方案"的 

备忘录中宣布了新的薪资表,它规定ND.1等至ND.6等平均增资9.2»/»,从 

1988年4月1日起生效。该区域办事处通过1989年2月1日向一般事 

务人员发布的另一份备忘录，宣布修正薪资表,叫做"29号修订方案,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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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办法"，也从1988年4月1日起生效'虽然平均增资仍为9.2%,但等 

级之间的差别,即等级之间的百分比差别改变了。 ND . 1至ND . 6等增资 

8,9 %,而更高的等级增资14 %至16 %(取决于负指数比)。ND.5至ND.8 

等中的级数增至18个。申诉人分别为ND.6和ND.5等,他们对修正办法 

提出质疑,认为它是非法的。 

申诉人认为,当9.2«/«的增薪加以修正只反映增资8.9 %时,他们的既得 

权利受到了侵犯，对于这个论点，法庭表示同意,并指出29号修订方案一 

无条件增资9.2%向工作人员作了宣布，而且支付了增资总额。在这 

方面,法庭忆及了它第323号判决(关于Connolly-Battisti案,第5号),它在 

其中指出："当该组织计算了薪资支付额并作了宣布时,有资格领取的官员 

获得了该组织无权破坏的权利"。 

申诉人还控告,该组织误用了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行政协调会手 

册》在得出29号修订方案时核准的方法,因为毎一职等一般应当设有9 

至12级,资深级除外，而且在综合性调査之间级数是不得改变的。此外,方 

法和手册规定，"职等与职等之间的差别"应当在15 %至35 %之间,而新 

的薪资表中的差别只在10 %至刚过18 %之间，除此以外,方法还规定, 

"级与级之间的差别"应当是各个职等一级相差3 % 至 5 %，而且在全职 

等范围内应当统一,而就级与级之间的百分比而言,新的差别缩小了,而且 

在较高的级别中,新的差别在3 %以下.不过,法庭没有审议他们的调整 

29号修订方案的权利要求,无论如何它已为29号修订方案第1号修正办 

法所取代。法庭指出，没有证据表明ND.5和ND.6职等中级数从17增至 

18个给申诉人造成了任何损害,而且他们所在职等中级与级之间的差别是 

统一的，没有缩小，他们所在职等的职等与职等之间的差别没有变化。 

鉴于以上原因,法庭撤销了总干事的决定,因为它将申诉人的薪资增额 

从9.2 %降至8.9 %,法庭并命令按照29号修订方案I号修正办法应支付 

给申诉人的总金额应当重新计箅,以便给予他们9.2 %的增额而不是8.9 

% ，而且判给每个申诉人250美元的费用。 

6.第1195号判^1992年7月15曰):赛义德(纳齐亚)诉万国邮政联盟案' 5 

申诉人反对从她的薪资中收回扶养补助金——依据错误的事实假设 

支付的任何款项可以收回的一般法律原则"~一提出收回要求以前流逝的 

时间不足以有理由宣布不应有的付款不能收回——万国邮联在要求偿还 

方面恶意的问题 

1986年9月30日,申诉人的丈夫被万国邮联阿拉伯文翻译处解雇,自 

那时以来,她声称他是她的受抉养人,因此按所谓的"受扶养率"的较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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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向她支付本人的薪资.后来,其丈夫就他的解雇提出申诉,根据第868号 

判决,法庭撤销了她丈夫的解雇决定,并将他的案件发回邮联重新做出决 

定。根据1988年12月8日第922号判决，法庭撤销了阿拉伯语小组确认 

其早先解雇的新的决定,并判给其丈夫自他解雇之日计算留在该组应当可 

以领取的金额。阿拉伯语翻译处与其丈夫之间的和解协议于1990年5月 

18日订立，该协议恢复他的工作直至1990年11月30日，支付他1988年 

12月9日至1990年8月31日的薪资,并安排他自1990年9月1日至11 

月30日休不带薪资假,届时退体。 

因此,1991年2月11日通知申诉人，从1986年10月至1990年S月， 

她的丈夫拥有超过万国邮联《工作人员条例》中条例3丄3的限额（"一 

般事务职类G-1等所附薪资1级"）的职业收人,因此她无资格在此期间领 

取按受扶养率计箅的本人薪资,并将必须偿还总额5,940.80瑞士法郎。 

法庭指出,依据条例3丄2,专业人员职等中有"受扶养配偶"的工作 

人员有权领取按叫做"受扶养率"的较高比率计箅的基本薪资,它认为，由 

于丈夫领取了判给的损害赔偿金和补发的薪金,1986年10月1日至1990 

年11月30日,申诉人的丈夫不能被认为是条例3丄3意义范围内的她的 

"受扶养配偶"，法庭还指出,依据错误的事实假设支付的任何金额可以 

收回,这是一项普遍的法律原则。因此,由于申诉人根据她的丈夫是她受抉 

养人的假设领取了付款以及由于该假设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她领取的金额 

可以收回。 

申诉人反对偿还这些金额,声称万国邮联行事怀有恶意，因为在订立 

1990年5月18日协议前,万国邮联并没有通知她的丈夫,要求她支付这些 

金额.不过法庭指出,万国邮联与申诉人丈夫之间的协议同万国邮联与申 

诉人的关系没有内在联系,而且对她来说，该协议是他人之间的行为事项。 

申诉人反对偿还的论据还有,由于时效,债务已变得无法偿还,因为在 

其丈夫领取应得的薪资和补贴前已过了很长的时间，法庭指出,虽然存在 

着一项普遍承认的原则,即时间的消逝可以勾销义务，但本案的困难是,万 

国邮联的规则没有规定这种消灾时效的时限。虽然申诉人坚持认为应当 

在一年以后,并列举了 1990年12月5日第106号工作人员通知,其中规定 

对于1990年1月1日以前的任何时期，当年不得向工作人员补发受扶养 

补助金,但法庭指出,该类推不无缺陷,它解释说,该通知所说的意思是,对于 

每年必须提出领取受抉养补助金要求的工作人员，要求他提供一份说明,说 

明同特定年份有关而且他已知晓的任何事实,以证明他的要求。但在本案 

中,在公布第922号判决和订立与申诉人丈夫的协议之前,不存在万国邮联 

能够要求申诉人偿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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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法庭审议了万国邮联是否在其1991年2月11日信中怀有恶意 

地要求退款的问题,而且法庭指出,存在着两个有关时期，一个时期为1986 

年10月1日至1988年12月8日,它构成了第922号判决的主题,第二个 

吋期自1988年12月9日至1990年11月30日,它由1990年5月18日订 

立的协议所覆盖.法庭指出,关于后一个时期,即1990年5月18日至 

1991年2月11日——万国邮联提出要求的日期——不足一年;关于前一 

个时期,根据第922号判决应支付给申诉人丈夫的金额于1989年1月支 

付给他，所以在提出要求前只过去了两年多一点时间.法庭认为,这段时间 

之长并不证明有理由宣布不应有的付款不可收回。法庭还指出,不仅在大 

多数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消灭时效的期限长得多,而且申诉人也没有诉说还 

款有什么个人困难或困苦，还款将分摊在18个月中偿还. 

法庭认为,原告有义务偿还万国邮联在其1991年2月11日信中要求 

的数额。 

7.第1196号判决(1992年7月15曰：):安德鲁斯、巴特尔斯、唐登和马 

查多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案" 

申诉人反对取消抵消美元对瑞士法郎价值任何下降的"实得工资补 

益"——《世界知识产权組织公约》第 9 ( 7 > ê ,国际公务员制度的一 

般原则 

申诉人反对知识产权组织废除该组织《土作人员条例》3.1条之二， 

该条规定给他们"实得工资补差"以抵消美元(用以确定薪资的货币)对 

瑞士法郎(知识产权组织所在国货币)价值的任何下降.特别是，申诉人申 

辩说,修正《工作人员条例》时所遵循的程序存在缺陷,而且违反了国际公 

务员制度的原则,例如既定利益的原则和他们薪资状况的稳定。 

关于有缺陷程序的主张,申诉人依据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 

9(7)条,该条规定： 

"雇用条件应由协调委员会根据总干事的建议核准的《工作人员条 

例》确定。" 

申诉人声称,此项规定是应委员会的倡议废除的，因此违反了上述规定.不 

过法庭指出,总干事从早期就参与了此项程序,但是总干事的建议未为委员 

会所接受.法庭指出,委员会并不总是核准总干事关于修正《工作人员条 

例》的建议的,而且在本案情况下,总干事的建议权没有被忽视。 

申诉人论证,条创f 3.1之二的废除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和他们薪资 

状况的稳定,从而违反了条例12.1中的保证,对此,法庭指出,一旦同意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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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3.1之二这样一项规定，制定规则的机构就不能随意将它废除,因为它 

服务于防止货币趋势——非雇用合同本身的外在因素——对薪资损害的 

合法目的。 

不过，审査了双方的意见后，法庭指出,废除条例3.1之二有着客观原因, 

因为它只要求外汇市场上美元下跌时而不是在美元上升超过任何特定点 

时调整薪资。换句话说,存在薪资过分增加而给知识产权组织预箅造成消 

极影响的潜在可能性——其必要性超不过在美元下跌时该组织实现节约 

的必要性。因此法庭认为，由于老规则可能具有事与愿违的作用,协调委员 

会废除它是对的,此外,这种废除也不侵犯工作人员的既得权利,因为新规 

则充分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即在美元下跌时保持"补差"，但如果美元上 

升,则使薪资在1988年10月1日即废除老规则之日到达的点时保持不 

变。 

申诉人论证,由于条倒3.1之二的废除,他们的经济状况低于当地工作 

人员,因为当地工作人员的薪资用瑞士法郎支付，不受汇率下降和浮动的影 

响，法庭对此指出,按照一贯的先例,国际与当地工作人员之间的差别是一 

种基本的差别,是国际组织的性质本身所决定的,每类工作人员所获得的职 

业前途和雇用与薪资条件因其本身的要求不同而有所差别.因此,如果某 

一工作人员由于属于某个职类而不属于另一个职类而得到不同的待遇,他 

不能申辩违反了平等待遇原则。 

由于上述原因,法庭驳回了控诉. 

C.世界银行行政法庭的裁决 I 7 

1.第115号判决(1992年11月13日）：戴维'摩西诉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案 " 

—因裁员而终止申诉人的肩用——4艮行与工作人员就放弃权利要求而 

达成的协议的有效性和影响——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细则》的7.01奈关 

于特別假的适用 

申诉人于1975年参加银行的工作,他的职位于1986年2月被宣布裁 

减,自1986年10月18日直至1987年10月17日,他被安排体特别假。在 

休特别假期间,申诉人接受了技术设施局中的一个职位,希望找到一个能够 

使他留在银行工作到55岁的正规职位。 

与此同时,申诉人对因裁员而解雇他提出了申诉;由于在全银行改组的 

第一轮中落选,他请求加人加强的一揽子离职安排，但遭拒绝,于是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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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申诉。 

后来,申诉人接受了技术设施局提供的一项工作,任期自1987年12月 

17日起至1989年10月31日,届时他将从银行提前退体。这项协议包括 

一项解除条款,申请人在其中同意撤回他的两次待审理的申诉,并对银行放 

弃"因所发生情况或在你接受本提议之日或在此之前做出的决定而产生 

的或同本提议条款和条件有关的"一切要求。 

根据另一项协议,申诉人的提前退休时间从1989年10月31日推迟 

到1990年6月30日,以便他在工作满15年时退休,但是申诉人提出的关 

于领取共同同意的离职的福利金要求遭到拒绝,于是他据此提出了申诉。 

他于1990年6月30日提前退体。 

申诉人首先控告说,他被银行错误地解职了,因为在由于他的服务不再 

适合所要求的技能而被宣布裁减时,没有考虑向他提供担任此职务的培 

训，而且,银行没有做出真诚的努力给他寻找其他可选择就业机会. 

法庭注意到了被诉人的论点即申诉人的控告已通过他签署的协议得 

到解决和解除后指出,在先前的案件中，它曾使银行与工作人员关于放弃权 

利要求的协议生效。不过,法庭接受这些解除协议的有效性和效力在某些 

方面是有保留的。如Kirk案第29号裁决(1986年),第37段中所述,这种 

接受： 

"并不意味着申诉人已同意放弃对银行建立的行政和司法机构的所 

有追索权⋯⋯尽管条款范围广,此种承诺并不等于剥夺或否定行政或 

司法补救措施，因为如本案所证明，申诉委员会和本法庭现在和以后仍 

可为工作人员审议每个案件情况下解除规定的解释和有效性。'' 

关于1987年12月23日的解除协议,法庭在考虑到申诉人的控告即 

他是在强迫之下和为了继续在银行工作才订立协议的这种情况下,仍维持 

协议的效力和有效性.法庭曾在Mr.Y案第25号裁决(1985年),第33段 

中指出： 

"即使申诉人可能感受到某种压力才签署解除⋯⋯但看来他把这些 

额外的好处看得比放弃他对被诉人的权利要求更重要.不过,这是每 

种解决方案中所固有的那种平衡优先次序的做法，把它视为强迫是不 

适当的." 

因此,法庭不审议该离职问题引起的权利要求,因为这些权利要求已得到解 

决和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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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1987年和1989年协议没有覆盖关于特别假的权利要求。 

申诉人认为,在整个特别假期间,直至1987年12月,他继续作为技术设施 

局的正式工作人员工作，而且被诉人在接受并受益于他在此期间的服务之 

后,出于公正理由,不得声称申诉人的特别假权利即将用完。法庭指出,工 

作人员细则7.01条13.02(b)款规定： 

"不得要求休特别假的工作人员遵守正常的工时或履行通常的工作 

职责.不过，经人事管理局局长或指定官员要求,可要求他为银行或技 

术设施局执行某些特定的任务⋯⋯" 

在这方面,法庭指出,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申诉人不仅仅被要求在 

14个月的特别假期间执行某些特定的任务，而是他遵守了正常的工时并履 

行了通常的工作职责。被诉人论证说,申诉人利用特别假在技术设施局执 

行任务是申诉人的决定,对此法庭认为,一名工作人员在银行的办公室内正 

常上班,日复一日地干了几乎14个月,必须被假定为已经他的上司的默许 

而在幵展他正常的活动， 

法庭的结论是丄文列举的工作人员细则的规定一一它规定了体特别 

假工作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不适用于申诉人.因此,申诉人在1986年 

10月至1987年12月所做的工作不能视为根据特别假制度所做的工作,而 

且必须由被诉人付给他报酬，由于这些理由,法庭裁定判给审诉人补偿,其 

金额相当于他在14个月特别假期间本应领取的的薪资减去应申诉委员会 

建议出自恩惠支付给他的款项,以及费用5,000美元，并且驳回所有其他的 

请求。 

2.第118号判决(1992年11月13曰）：约翰‧布里斯科诉国际复兴开发 

银行案 w 

申诉人对银行关于具有美国定居居民地位或美国公民资格的工作人 

员无资格领取离国福利金的规则提出质疑——法庭管辖权问题——法庭 

规约第二条第1款——不遵守工作人员雇用合IS]或条款的断言必须针对 

具体的决定而不得针对该组织某些一般规则或政策的颁布 

1985年1月,银行向全体工作人员发出一份通知说,银行关于离国福 

利金的政策将作变动：自1985年1月29日起，全体"在任用于银行以前 

12个月中的任何时候具有美国定居居民地位或公民资格的新的工作人员 

将无资格享受离国福利金。"申诉人于1988年1月8日被银行任用为工 

作人员.他自1980年起具有美国定居居民地位。他的委任书表明,由于 

他具有这种地位，他无资格享受诸如探亲假和教育福利金等离国福利金. 

后来,申诉人对银行的规定提出质疑,指出了主管人事的副行长1990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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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4日给工作人员联合会的信件，其中说明银行决定不改变这方面的现 

行政策。 

法庭指出,世界银行法庭规约第二条第1款授权法庭"对于银行集团 

工作人员据以断言不遵守此类工作人员雇用合同或任用条款的申诉"做 

出判决，此外,法庭还指出,它与其他国际行政法庭一道始终如一地认为, 

不遵守工作人员雇用合同或任用条款的断言不得针对该组织某些一般原 

则或政策的颁布,而应针对以不利方式直接影响工作人员就业权利的那项 

规则或政策的适用情况。 

在这方面,法庭指出,申诉人的申诉不是针对被诉人任何拒不给予他离 

国福利金的具体决定的.而且,关于离国福利金的规则是1985年颁布的， 

是在申诉人被雇用之前，是一项具有普遍效力的规则。法庭还进一步指出, 

申诉人所接受的委任书不能被认为是为根据法庭规约进行质疑提供适当 

基础的一种个人化的适用。同样,主管人事的副行长在其1990年8月24 

日信件中建议不改变规则的决断只不过是该项规则的一般性重申,不等于 

它直接适用于任何特定个别工作人员, 

鉴于上述原因,法庭裁定它对该项申诉不拥有管辖权。 

注 

'鉴于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的行政法庭1992年做出了大量判 

决，因此只有受到普遍关注的那些判决在本版《年鉴》中概述.关于三个 

法庭所做判决的完整汇编——即联合国行政法庭第547至586号判决，国 

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第1132至1195号判决和世界银行行政法庭第106 

至126号裁^~的全文,分别见:AT/DEC/547至586号文件；《国际劳工 

组织行政法庭第72届和73届普通庭判决》；和《1992年世界银行行政 

法庭裁决案》。 

2根据其规约第2条,联合国行政法庭有权审理和判决指称不遵守联 

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雇用合同或任用条件的申诉。 

法庭应面向:(a)联合国秘书处任何工作人员(甚至在其雇用停止后)和 

在工作人员死亡后继承其权利的任何其他人；和(b)能够证明其有资格享 

受任何雇用合同或任用条件，包括工作人员可依赖的《工作人员条例和细 

则》的规定所赋予的权利的任何其他人. 

规约第14条规定,法庭的权限可以扩大到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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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和六十三条规定并依据联合国秘书长与其达成的特别协定确立的条 

件与联合国建立关系的任何专门机构。现已依照上述规定与两个专门机 

构缔结了此种协定: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此外,法庭还有权 

审理指称不遵守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的申诉。 

3杰罗姆‧阿克曼先生,庭长;萨马尔‧森先生,成员；和于贝尔'蒂埃里 

先生,成员. 

4杰罗姆‧阿克曼先生,庭长;米库因•莱利尔•巴兰达先生,成员;和于 

贝尔‧蒂埃里先生,成员。 

5杰罗姆‧阿克曼先生,庭长;萨马尔‧森先生,成员;和米库因•莱利 

尔‧巴兰达先生,成员。 

6杰罗姆‧阿克曼先生,庭长;路易斯‧德波萨达斯‧蒙特罗先生,副庭 

长;和于贝尔‧蒂埃里先生,成员。 

7杰罗姆‧阿克曼先生,庭长;伊万‧沃伊库先生,成员;和于贝尔，蒂埃 

里先生,成员。 

8杰罗姆‧阿克曼先生,庭长;阿诺德‧基恩先生,成员;和于贝尔‧蒂埃 

里先生,成员。 

9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有权审理指称内容上或形式上不遵守国际劳 

工组织和承认该法庭权限的其他国际组织官员任用条件和工作人员条例 

的申诉，到1992年12月31日为止，这些国际组织有:世界卫生组织(包括泛 

美卫生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气象 

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欧洲核研究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航空安全组织、万国邮政联 

盟、欧洲专利组织、欧洲南方天文台、铜出口国政府间委员会、欧洲自 

由贸易联盟、各国议会联盟、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世界旅游组织、 

非洲发展管理训练研究中心、国际铁路运输政府间组织、国际连续出版 

物登记中心.国际兽疫防治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刑事警察组 

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联盟。法庭也有权审理关 

于履行国际劳工组织订立的合同的争端和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前工作人员 

养恤基金条例适用的争端. 

法庭受理下列人员的申诉:上述组织的任何官员（即使在其雇用停止 

后)、在官员死亡后向其转移权利的人和任何能够证明其有资格享受某一 

死亡官员任用条件所规定或该官员可以依据的工作人员条例有关规定所 

赋予的某些权利的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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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穆罕默德'苏菲安敦,副庭长，主持审理;梅拉‧卡罗尔小姐,法官;和 

威廉‧道格拉斯爵士 ，副法官。 

"雅克‧杜古先生,庭长;穆罕默德‧苏菲安敦,副庭长;和何塞‧玛丽 

亚‧鲁达先生,副法官。 

'
2
雅克‧杜古先生,庭长;穆罕默德‧苏菲安敦,副庭长；和埃迪伯 

特‧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副法官。 

'
3
雅克‧杜古先生,庭长;穆罕默德‧苏菲安敦,副庭长;和梅拉‧卡罗 

尔小姐,法官。 

"雅克‧杜古先生,庭长;穆罕默德‧苏菲安敦,副庭长;和梅拉‧卡罗 

尔小姐,法官. 

"雅克‧杜古先生,庭长;梅拉‧卡罗尔小姐,法官;和何塞•玛丽 

亚‧鲁达先生，副法官， 

"雅克‧杜古先生,庭长；梅拉‧卡罗尔小姐,法官;和皮埃尔•佩斯卡 

托莱,副法官。 

"世界银行行政法庭有权审理和判决任何指称不遵守国际复兴开发 

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法庭规约中合称为"银行集团"） 

工作人员雇用合同或任用条件,包括在指称不遵守时有效的所有有关的条 

例和规则的申诉。 

法庭受理下列人员的申诉:银行集团任何当前或以前的工作人员,任何 

有资格作为某一工作人员个人代表或因其死亡要求享受其某一权利的人 

和任何被指定或有资格领取根据工作人员退休计划任何规定所应得的付 

款的人。 

18普罗斯珀‧韦尔,庭长;A.卡马尔‧阿布-马吉德和伊莱体•劳特珀特， 

副庭长；和弗雷德‧ K.阿珀卢、罗伯特‧ A.戈尔曼、爱德华多‧希门尼 

斯‧德阿雷查加和穆罕默德‧苏菲安敦,法官. 

I9普罗斯珀‧韦尔,庭长;A.卡马尔‧阿布-马吉德和伊莱休•劳特珀特, 

副庭长；和弗雷德‧ K.阿珀卢、罗伯特‧ A.戈尔曼、爱德华多‧希门尼 

斯‧德阿雷查加和穆罕默德‧苏菲安敦,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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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秘书处的法律意见选编 

联合国秘书处的法律意见 

(由法律事务厅发表或草拟） 

1 .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是否可以生产和展示它们自已的旗 t只的问 

题——联合国旗典一一联合国机构在文件和出版物上使用区别标 

志——第STMI/189/Add.21号行政指示——反对采用不同旗织的政 

策性考虑 

致联合国大学法律顾问的备忘录 

1. 本备忘录关于你1992年3月5日的传真，其中要求我们对联合国 

大学是否可以生产并展示将与联合国旗积一起悬挂的自己的旗帙一事的 

看法。 

2. 我们从你传真的附件注意到，关于此事，我们两个单位以前早在 

1976年就曾经进行过协商。在这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已就下述事实取得 

了一致意见,即《联合国旗典》"第4条第2款排除联合国机构悬挂另一 

种旗I只取代联合国旗帜的做法，不过,包括联合国大学在内的联合国机构 

是否可以获准将其自己的旗ip只与联合国旗帜一起悬挂的问题当时没有解 

决。但据认为,不同联合国机构悬挂不同旗枳可能在公众脑海中对有关机 

构的特点引起混乱。 

3. 联合国机构在文件和出版物上使用区别标志之事在1979年1月 

15曰第ST/Al/189/Add.21号行政指示中专门得到了承认。不过,这种使用 

受到指示第二部分严格的限制,该部分称： 

"此类机构也可以使用它们本身的区别标志,但受下述考虑的限 

制： 

"(a)在必须印有联合国标志的正式文件上,联合国机构的区别 

标志可与联合国的标志一起使用,假如后者印刷在更醒目位置上的话; 

"(b)在非正式文件上,区别标志可单独使用；它不应当与联合 

国标志合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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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另一方面,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除了联合国旗峡外再采用自己 

的区别旗ftg的问题在《联合国旗典》和条例中未曾预想过，也未在任何其 

他的规章或指示中得到过批准。的确,I960年提出世界卫生组织采用不同 

旗帆的问题时，秘书长在I960年3月14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过对专 

门机构采用它们自己旗巾只的政策性考虑。该项意见，关部分中规定： 

"......5.据秘书长认为，每个专门机构在此时刻采用自己的旗 

帆将会破坏联合国旗t只作为整个联合国系统象征的价值。此外,旗IR 

的增多将在公众脑海中引起混乱。还有其他的实际不方便。所有旗 

i|!R展示在一起会弓I起先后次序的问题;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可能不愿 

意在特殊场合或为了表示支持而悬挂或展示有关旗积,因为旗积的多 

样性本身就将构成一个问题。可能发生这样的局面：悬挂一些机构的 

旗帜而不悬挂另一些机构的旗积,这可能使机构之间相互产生敌 

意一 

" 7 他〔秘书长〕倾向于,在目前情况下，统一的象征而不 

是.各自个性的表现更能促进联合国組织系统的利益⋯⋯"。（着重处 

是后加的） 

5. 我们认为,就不是独立法律实体的联合国附属机构而言,反对专门 

机构采用不同旗帜的政策性考虑更加有效。此外，在我们的档案中没有法 

律事务厅授权或批准联合国机构使用另外旗积公开展示的记录. 

6.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还不至于说适用的条例和规则禁止联合 

国大学悬挂单独旗帜，但我们会(由于上述政策原因)建议不要这样做。我 

们认为，联合国附属机构只悬挂联合国旗IR以确沐它们与联合国保持一致 

是非常可取的。 

1992年3月】3日 

2 . 船只上悬挂联合国旗权一在维持和平行动框架内^及展示联合国 

旗织的先例——涉及悬挂联合国旗织的船只的特例 

内部备忘录 

1. 请参阅一会员国官员1992年】0月26日的函件，其中要求m:"-: 

供关于船只上悬挂联合国旗织准则的资料。 

2. 我们研究了档案中的这个专题,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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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维持和平行动框架内展示联合国旗中只 

H 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船只 

3. 在埃及建立联合国紧急部队后,联合国本身租用或参加国与其他 

国家的政府向它提供了船只,以用于通过海上运输部队和物资。供联合国 

使用的船只或者只悬挂联合国旗帜，2或者同时展示本国国旗和联合国旗 

帜。3联合国本身租用的船只采用上述做法之一。 

4. 经秘书长授权,联合国与埃及政府通过1957年2月8日的换函, 

就联合国紧急部队在埃及的地位问题締结了一项协定,协定尤其规定分配 

给部队或部队拥有的船只在埃及境内时悬挂联合国旗帜。4 . 

5. 联合国紧急部队拥有一艘机械化登陆艇,载重量26吨,载货能力 

30吨,必要时预期将在公海行驶,因此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该艇应悬挂联合 

国旗帜.这弓I起了在公海上有人在登陆艇上犯罪的管辖权问题。 

6. 联合国秘书处在为1958年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二委员会起草的 

关于船舶上悬挂联合国旗帜问题的报告5中陈述了当时的理解：这种情况 

不大会造成任何问题，因为船员将由清一色的部队成员组成,按照部队的条 

例,他们得受本国管辖权的限制.6秘书处还提到了秘书长与联合国紧急 

部队参加国的换文,根据换文,前者获得以下保证:各国将对各自派出部队 

成员所犯的任何罪行行使管辖权.7 

a 联合国苏伊士运河清除行动船舶 

7. 1956年末和1957年初,根据联合国苏伊士运河行动(苏伊士运河 

行动),至少有九个国籍的船舶集结成一支救助船队.其中多数船舶联合 

国向私营公司租用，但是有些由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或法国所提 

供. 

8. 如同紧急部队情况一样，必须将船舶认定为联合国项目的组成部 

分,从而表明它们有资格得到本组织的保护.因此,船舶悬挂联合国旗中只, 

尽管其中大部分仍同时继续悬挂本国国旗。关于展示联合国旗峡的规定 

见联合国与埃及政府通过1957年1月8日的换函8订立的关于清除苏伊 

士行动的协定或与向联合国提供船舶的私营财团的合同。' 

9. 这两次早期行动(即上文(-)和a)确立了维持和平行动期间船只悬 

挂联合国旗织的一般原则。之后采取的行动遵循将部队在用于维持和平 

行动船只上悬挂联合国旗岍的权利的规定列人与东道国签署的协定的做 

法(例如联合国刚果行动、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在特殊情况下,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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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在航程和航行时间较短时只悬挂联合国旗织,尽管如此，这始终被认为 

是一种例外,而且凡有可能，联合国旗枳与船舶注册国的国旗并挂,在有些 

情况下与礼节旗一起悬挂。没有联合国核准某艘船未经某国同意在其水 

域内单独悬挂联合国旗巾只的先例。 

B.涉及悬挂联合国旗巾只船只的特殊例子 

H 韩 国 重 建 局 的 捕 鱼 船 

10. 1954年,作为对大韩民国重建捕鱼业的贡献，联合国韩国重建局 

(韩国重建局)委托香港建造10艘木质拖网渔船.预期这些船只将航行至 

大韩民国釜山,以便在1955年初交付给船东。不过,产生了应悬挂什么旗 

帜和在哪里注册的问题.由于船舶为联合国韩国重建局所有，在英国和大 

韩民国都不能注册。此外,据认为在航行期间船舶所有权必须由联合国保 

留。然后在秘书长的授权下决定,应由联合国本身进行注册,而且船舶应悬 

挂联合国旗帜航行至大韩民国。 

11. 联合国法律顾问将此决定提请当时参与日内瓦海洋法公约起草 

工作国际法委员会注意,作为这样一种寨的先例,即根据公海制度,船舶注册 

权不必仅限于国家。in 

12. 1956年5月8日,特别报告员发表了一份论述国际组织注册船舶 

的权利的补充报告，其中向国际法委员会提出了下列备选方案： 

"(a)联合国会员国承认特别联合国注册,它使船舶有资格悬挂 

联合国旗帜并受到联合国特别保护； 

"(b)联合国秘书长受权视需要与一个或多个会员国缔结特别协 

定,会员国据以允许有关船舶合挂国旗和联合国旗枳； 

"(c)联合国会员国在一项一般协定中保证将它们的立法范围扩 

大到它们与秘书长可能已经缔结了 (b煅所述的特别协定的船舶,并且 

保证将这些船舶纳人它们自已的船队,只要这与联合国的利益不相冲 

突； 

"(d)联合国会员国在上述一般协定中宣布它们承认秘书长与联 

合国其他会员国之间达成的(b)段所述的特别协定，并将它们作为缔约 

方的有关航运的所有国际协定扩大到联合国。" 

特别报告员总结说,如果报告中表示的看法为国际法委员会所接受,那 

么以下做法看来是合适的:在关于公海制度条款的第4条下面的评论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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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段，表明委员会对此问题的看法。1' 

13. 国际法委员会在其1956年5月16日举行的第347次会议上讨 

论了补充报告,并表示了下述理解:'
2 

"主席说,普遍的一致意见反对列人一项涉及国际组织悬挂其旗 

帆行驶船舶权利的条款。关于列人第4条评论的方案,它应当基本上 

是特别报告员的建议,不过,可以将其范围扩大,加上帕尔先生所提的 

除联合国以外的其他国际组织悬挂自己旗积在公海上行驶船舶的权 

利,以及帕尔先生和特别报告员可能认为合适的任何其他项目。这项 

建议将留待下一读时做出决定,因此委员会暂不打算就该项建议进行 

表决,只想表示注意到它." 

a从特里波利撤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武装成员 

14. 使用联合国旗if!P、的另一次例外是1983年12月从黎巴嫩特里波 

利撤出巴解组织武装人员。这次要求秘书长允许希腊船舶在往返于特里 

波利航程中悬挂联合国旗帜,途中预期将搭载巴解组织主席和他的部队。 

如果没有这种保护形式,巴解组织认为撤退不安全。 

15. 秘书长在做出决定前同安全理事会进行了磋商,然后秘书长在安 

全理事会进行协商时发表了下列声明:'3 

"我想讲清楚,我所提出的唯一问题是请求在那些把巴勒斯坦解 

放组织武装人员撤离特里波利的船只上,在有关船只的国旗之旁,悬挂 

'联合国旗巾只。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以便解决已 

造成许多无辜牺牲和巨大破坏的情势。将准许有关船只悬挂联合国 

旗枳的国家使用联合国旗帜。 

"据我的了解,有关船只约为五艘,把约3 000名武装人员,可能再 

加上1 000名民兵撤离,他们将仅携带随身武器。这些船只的大概目 

的地是突尼斯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这将不涉及经费问题,唯一的目 

的是提供象征式保护.有关船只的国籍和开行日期看来在收到我关 

于使用联合国旗枳的答复后便可决定。 

"很明显的,关于撤离人员的实际安排主要是黎巴嫩政府以及在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叙利IE共和国的协助下达成协议的各当事方的 

问题.昨天下午我与杰马耶勒总统通过电话,除其他事项外,还提及这 

个问题。据我的了解,黎巴嫩政府不反对在撤离人员的船只上悬挂联 

合国旗但按照通常的惯例,在黎巴嫩水域内,这些船只也将悬挂黎 

巴嫩旗.我自然会继续同黎巴嫩政府就这个事项进行协商,因为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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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显然需要得到它的同意. 

"用不着说，我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将符合关于尊重黎巴嫩政府的 

主权和权威的总目标。 

"我想再说,我所关切的是人道主义考虑。我已同安全理事会协 

商,因为我认为,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我应当这样做。 

"因此，我在做出决定时,希望获得安理会对这件事的谅解。" 

16. 同一天，安全理事会主席发表了下述声明:" 

"关于秘书长今天公开发表的声明,并经与安理会各理事国协商 

后,我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名义证实,安理会理事国支持秘书长的声 

明." 

提 要 

17. 上文讨论的关于悬挂船旗的安排可以归纳如下： 

(a) 在维持和平行动的框架内,一贯的做法是将船舶悬挂联合国 

旗«R的权利列人与东道国的协定中.在实际中,联合国旗枳与船舶注 

册国的旗IR—起悬挂,不过在例外的情况下只悬挂联合国旗ip只。 

(b) 在一个与维持和平行动无关的联合国项目中,只悬挂了联合 

国旗巾只。 

(C)在与联合国行动无关而行驶的船只上,联合国旗帆与国旗并 

挂的情况有过一例,但它是经秘书长与安全理事会磋商后所批准， 

1992年11月19日 

3 .请求核准在一个会员国宣传运动的框架内在一则拟公布的广告中使 

用联合国的名称和标志 

致某会员国一名政府官员的信 

你1992年4月22日来信收悉，该信要求核准在(会员国名称)各地区 

域性周刊上拟发表的整页广告上使用联合国名称和标志,作为与该国当前 

宪法展期过程有关的宣传运动的组成部分.我们注意到，整页广告的英文 

版将在该页的上部载有以下问题："Who says(某会员国具体国名）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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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country in the world?(谁说xx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下方载有 

答案"The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以及联合国标志,并提到"Th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人的发展报告(199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版)"，以及该 

报告中的人的发展指数。法文版载有下述句子："(tel État Membre) a la 

meilleure qualit® de vie au monde! Selon qui? Les Nations Unies "'以下与 

英文版的提法一样。 

我们仔细审议了建议的广告和其中使用的联合国名称和标志,认为我 

们不能同意它们的发表,原因有几个。第一,读者可能会从广告的格式形成 

一种印象，即广告是联合国本身刊登的。实际上，广告丝毫未提任何其他机 

构、实体或部门.当然,联合国对其会员国进行区分、把一个会员国归类 

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的做法将是不适当的.我们在这方面注意到，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一项指出："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 

原则。 " ' 

除了这一点外,在我们看来广告在某些重要方面不准确。说某个具体 

会员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或"具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质量"） 

的是联合国这一答案"是根据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的发展报 

告(1992年)》得出的。幵发计划署是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但它在它所从 

事的发展领域内具有自身不同的特性.它有着自己的理事会,自己的预算 

和以署长为首的自己的工作人员。它在它的工作领域确实享受着事实上 

的自主权。因此,如果必须将报告及其结论归于任何实体,它应当是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报告没有经联合国本身任何主要机构 

核准或通过。 

不过,即使考虑归因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我们也愿提请你注意这样一 

个事实，即幵发计划署署长为报告撰写的前言载有这样一段内容： 

"我愿对报告班子完成的出色工作表示感谢⋯⋯本报告提出的 

观点产生于班子对有关问题所作的专业和坦率的分析。它们并不一 

定反映开发计划署、它的理事会或开发计划署其他成员国政府的观 

点。像这样一种报告的用处继续取决于它的专业独立性和知识完整 

性 。 " 

因此，本报告的结论即使归因于开发计划署都将是不准确的。 

此外,联合国名称和标志的使用受大会1946年12月7日第92(1)号决 

议制约。按照对该项决议一贯采用的解释,除了非常有限的例外,标志只允 

许用于正式文件。《人的发展报告(1992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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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署出版,而且本身不载有联合国标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你会同意,我们不可能同意像建议的那样使用 

联合国名称和标志。 

1992年4月29日 

4.联合国正式机构以外的团体使用联合国房舍——根据大会第 5 7 ( 1 )号 

决议给予儿童基金会的接受个人来源捐款的授权——根据大会第 

92(1)号决议,联合国不能允许使用它的名称或房舍宣传某种商业活动 

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众倡导股股长的备忘录 

1. 本备忘录关于1992年1月17日有关一家商业企业请求在联合 

国房舍举行宣传活动的传真。 

2. 据我们的了解,活动将包括由该商业企业举行一次有大量媒体代 

表(众多的国际电视台摄像人员和新闻记者)出席的新闻发布会,将宣布该 

企业与一位著名演员达成的赞助协议,并宣布成立一个以该演员名字命名 

的基金会,基金会将支助世界各地的儿童慈善事业。这一企业已同意,在使 

用联合国房舍举行活动时向儿童基金会捐赠一大笔款项。 

3. 1986年7月11日第ST/AI/335号行政指示规定： 

"总部的会议室和会议设施主要供根据大会核可的会议日期表 

安排或秘书处安排的各种会议使用。除联合国正式机构以外希望在 

联合国房舍开会的团体必须请求核准,只有在这种会议符合联合国的 

宗旨和原则并且为非商业性质时才将允准。" 

4. 发起上述基金会的基本目的很可能旨在裨益于儿童问题世界首 

脑会议通过的宣言以及行动计划"中设想的儿童基金会方案和目标,即便 

如此,正如你所告知我们的,事情仍然是建议的整个宣传活动实际上将是主 

要利用联合国的会址以一种极为引人注目的方式并在让企业商标和名称 

出现在联合国房舍上面的情况下宣传该商业企业。将联合国房舍用于这 

样一种主要具有商业性质的活动从法律的观点看会引起反对。因此我们 

建议这项活动在联合国总部以外的设施举行。 

5. 至于儿童基金会本身介人建议的活动,本厅在过去就说过,与私营 

商业企业合作从事筹资活动给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带来根本性的问 

题。因此,虽然根据其成立的大会第57(1)号决议,儿童基金会获准除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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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自愿缴款外还可接受个人来源的捐赠，但是一贯的做法是儿童基金会 

通过国家委员会接受此种捐赠。我们在这方面注意到，该企业在其Î992 

年1月16日信中提出的建议对于帮助世界各地儿童慈善事业建议成立的 

棊金会的性质和对于该基金会与儿童基金会全球国家委员会网络合作的 

范围极为模棱两可。 

6.实际上建议的活动的不明确细节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明确的 

印象，即该商业企业的主要目的是如给你去信第1段中所说的利用联合国 

房舍"宣布"该企业与有关演员之间的"赞助协议"。根据大会1946年 

12月7日第92(1)号决议，联合国不能允许使用或联用其名称或其缩写或 

联合国房舍以推动诸如这里所设想的商业活动。即使对联合国方案有利 

或可能有利,这种禁止规定仍然适用。 

1992年1月21曰 

5 .产生于疫苗接种的赔偿责任~ m - 尔诉默克案关于疫苗问题判决 

中的裁决——该案对儿童基金会群体性免疫方案可能产生的影响 

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供应司司长的备忘录 

1. 本备忘录涉及你请求就美国上诉法院第三巡回审判庭做出的梅 

休尔诉默克案疫苗问题判决'7中的裁决对儿童基金会可能产生的影响提 

供咨询之事， 

2. 在分析该案和认定其主要裁定以前，我们想先提一下,由于接受儿 

童基金会所供疫苗的国家实际上囊括全世界所有主要的法律体系,因此对 

在单个法域内裁定的案件所做的分析不可能涵盖儿童基金会在别的国家 

所冒风险的所有方面.尽管如此,该案中重申的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产品 

赔偿责任领域，所以认识它的裁定将为儿童基金会的采购工作提供适当的 

指导,以便尽量减少责任风险。 

3. 为了更便于专注于该案中阐明的原则,本意见将首先简要提出关 

于产品赔偿责任的一般法律原则(见下文第4至第10段),然后再研究法院 

在梅休尔案中适用这些原则的方法(下文第11至第14段)，该案对儿童 

基金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在第15至第22段中阐述。 

A.产品赔偿责任的一般原则 

4. 普通法规定的产品赔偿责任对制造商、销售商和经销商实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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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律责任'要求就由于过失造成的产品缺陷18所引起的损害或伤害对购 

买者和消费者进行赔偿.产品赔偿责任的概念规定制造商要对下述产品 

造成的损害负责:它们具有缺陷,使之给用户或消费者带来不合理的危险。 

根据现代产品赔偿责任的原则,赔偿责任可施加于从产品的生产到最后经 

销到最终消费者这一过程中的任何参加者，而不管最终消费者与此类参加 

者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契约关系。这一原则首先由阿特金勋爵在多诺霍诉 

史蒂文森案中阐明,该裁决今天在英国法域和执行普通法的许多其他法域 

仍然适用。'9这祥，产品赔偿责任案中伤害或损害的责任可能属于制造商, 

或属于零售商、批发商或中间商。 

H 有缺陷产品的严格赔偿责任 

5. 《侵权行为法复述(第二次)》第402A条对"具有给用户或消费 

者带来不合理危险的缺陷状况"的任何产品的销售商 2'规定严格赔偿责 

任。"缺陷状况"可能涉及有关产品制备/制作不当,或者涉及对产品使 

用中所涉危险未能提出任何警告,如果产品的制造商或销售商有理由预计 

特定的使用可能导致危险，例如,在某种药品只有在限定剂量时才是安全 

的条件下，如果提供给消费者时不警告这一事实或警告不适当,就可能发生 

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可能因未能警告危险而被裁定负有责任, 

因为没有这种聱告而出售的产品被认为具有缺陷，从而引起严格赔偿责任 

的索赔，22 

P "不可避免地不安全的"产品 

6. 就人类目前的知识水平而言,有一些产品用于预定或一般的目的 

很难做到绝对的安全.在葯品领域,这种情况特别常见。因此,在下述情况 

下某种产品就是"无法避免地不安全的"产品:即使质量符合标准,产品仍 

具有潜在的危害性,而且在当前的知识水平下不可能避免这种后果."不 

可避免地不安全的"产品的典型例子是用于狂犬病巴氏疗法的疫苗,在注 

射这种疫苗后，常常会导致非常严重和有害的副作用。许多其他的疫苗,像 

用于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疫苗，就属于这类产品。 

7. 此类产品的制造商/销售商也具备产品制备和营销得当并提出了 

适当警告一如果情况需要一的先决条件不应被裁定对使用带来的不 

率后果负有严格责任,这仅仅是因为他已作过保证：向公众提供的是--种明 

显有用和理想的但伴有已知而显然合理的风险的产品.这样，"不可避免 

地不安全的"产品,在制备得当并附有适当的指导和警吿时,不被认为是有 

缺陷产品,也不被认为具有"不合理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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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警告医生或另一个' '有学识中间人"的职责 

8. 由于第402A条的严格责任规则不适用于制备得当和推销时附有 

适当警告的"不可避免地不安全的"产品,因此这种警告的适当性将根据 

《侵权行为法复述(第二次)》第388条规定的注意标准来衡量,该款论述 

巳知其预定用途具有危险的产品的供应商的责任.根据该款,供应商有责 

任将使产品可能具有危险性的事实告知使用这种产品的人们。
2 3
 —般情 

况下,最终用户即是消费者，但在"不可避免地不安全的"产品的情况下, 

法院裁定可以通过向"有学识中间人"提出适当的警告,就可解除供应商 

提出这种警告的责任.
2 4 

9. 由于"不可避免地不安全的"药品通常只有凭正式持照的医生 

的处方才能得到,如果供应商向幵处方医生提出了适当的警告,他的这一责 

任就可解除。医生充当制造商与病人之间的"有学识中间人"，评估病人 

的需要,评定可用药品的风险和效果,幵出这种药品并监督其使用情况。25 

如果向开处方医生或另一"有学识中间人"26充分警告了潜在的副作用, 

就不能裁定制造商对未能适当地把有关信息告知使用这种药品的人们负 

有责任，即使提供给有学识中间人的ft息实际上从未传达给接种疫苗者。 

m群体性免疫例外 

10. 在群体性免疫时,疫苗不是由"有学识中间人"配发的,而是给 

"前来大众诊所的所有的人"接种,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制定了不同的标 

准，法院在这种情况下维护这样一个原则,即"制造商的责任是确保警告 

传达到消费者，或者由自己给出警告,或者责成购买者给出警告."27这被 

叫做有学识中间人规则的"群体性免疫例外"，其主要理由是在"大众诊 

所式"条件下接种疫苗时,难以——如果不是不可能——给予有学识中间 

人所给予的那种对症医疗。28有学识中间人规则的群体性免疫例外实质 

上恢复了始终属于制造商的、警告用户使用这种产品带来的已知或已预 

料到的危险的职责。 

B.梅休尔案的事实背景和判决 

11. 在梅休尔案中,利萨‧梅休尔的父母对疫苗制造商(默克)提出索 

赔,要求就未能警告使用其预防麻疹的MMR 1型疫苗可能导致严重的神 

经系统疾病做出补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由默克生产的MMR n型疫苗 

是由费城卫生局局长根据疾病防治中心的建议和信息选购的,后者向默克 

购买了疫苗。在莫里森学校,免疫方案是由一名注册护士实施的。利 

萨‧梅休尔于1982年2月26日在学校接种。1983年11月2日，她被诊 

断患有亚急性致硬化全脑炎，这是一种致命的慢进行性神经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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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地区法院以"有学识中间人规则"作为其裁定的依据,并以默克 

已向负责莫里森学校免疫方案实施的护士提出了适当警告为由对其做出 

了简易判决。地区法院认为,有学识中间人不一定是内科医生,而且莫里森 

学校的护士正在充当有学识中间人。
29
因此,地区法院裁决,默克已履行了 

其警告职责,向护士提供了经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核可的、说明使用疫苗所 

带来的危险一其中提及了患亚急性致硬化全脑炎的危险——的"一揽 

子通知"。3» 

13. 美国上诉法院第三巡回审判庭肯定了地区法院的判决,但其判定 

所依据的理由不同，由于护士缺乏最起码的资格和经验，上诉法院并不认 

为她是"有学识中间人"，相反,上诉法院以在戴维斯诉韦思制药公司案 

(399 F.2d 121)中确立的"群体性免疫例外"作为其裁定的依据,根据该项 

例外,如果疫苗不是由有学识中间人配发，但接种给前来大众诊所的所有的 

人，"制造商便负有确保警告传达到消费者，或者由亲自给出警告,或者责 

成购买者给出警告的责任。"不过在此案中，法院认为默克已履行了其对 

疫苗接种者的责任,它以合同方式责成疫苗购买者确保疫苗由内科医生接 

种或向疫苗接种者提出关于疫苗接种风险的有意义的警告。3'法院进一 

步裁定，默克已将使用其MMR n型疫苗具有危险性的事实适当通知了疾 

病防治中心，而且可以合理地依靠该中心以非专业性的措词将这些危险传 

达给疫苗接种者。 

14. 最后,在继续审议梅休尔案对儿童基金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前,还应 

当指出，该案提出的责任问题只关系到未能提供关于"不可避免地不安全 

的"产品潜在副作用的适当信息。它与有缺陷产品引起的责任无关;也与 

没有提供产品使用所涉危险的警告而引起的严格责任案件无关。 

C .梅休尔案对儿童基金会的影响 

15. 梅休尔案的判决对儿童基金会可能具有影响,因为儿童基金会在 

与之合作的政府执行的群#；性免疫方案中的地位与疾病防治中心的作用 

相仿,在斜尔案中,疾病防治中心向制造商购买了疫苗以在公共卫生部门 

配发。儿童基金会同疾病防治中心一样,向制造商购买疫苗并运送给有关 

政府或儿童基金会外地办事处使用。此外,受援国的免疫方案通常在"大 

众诊所式的"条件下实行，"群体性免疫例外"将被认为适用于这种情况 

(见上文第10段)。在这些情况下,根据梅休尔案的裁定,将疫苗接种药品 

的任何潜在危险警告疫苗接种者的职责将在于制造商。根据梅休尔案，这 

种职责可由制造商通过证明下述情况加以解除,即根据它与作为买方的儿 

童基金会的合同,已将疫苗使用后可能出现的危险通知了儿童基金会,因此 

它有责任警告疫苗的接受者——即政府和最终用户——注意这些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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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这方面,应当指出,梅休尔案中的裁决和裁定虽然是在普通法法 

域内做出的,
32
但在大陆法系国家也同样适用。大陆法系与普通法国家相 

比,在接受责任的免除方面,特别是在这种免责条款的范围是免除一方由其 

自身过失造成的责任时,传统上较为严格.根据大陆法系原则,甚至可以论 

证,将产品风险通知消费者的责任由谁承担并不重要。只要这种信息不提 

供给消费者,了解所涉风险的中间人对于过失所负的责任与制造商一样大, 

如果他未解除其注意的责任的话。如果制造商通过合同已将警告最终用 

户的责任转移给了儿童基金会,而儿童基金会未能警告最终用户，那么儿童 

基金会将冒责任索赔的风险而不可能追索制造商. 

17.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已审议了儿童基金会与有关政府之间协定的 

样本，以及与制造商的采购合同,以便断定(一)它们是否适当保护儿童基金 

会避免直接的第三方索赔,和(二) 一旦发生索赔，儿童基金会是否可以获得 

制造商或儿童基金会保险人的救助。 

18. 关于第一点，儿童基金会与政府的基本协定规定,政府承担行动 

的全部风险,对于儿童基金会方案引起或与此有关的任何第三方索赔，有关 

政府应补偿儿童基金会,方案包括代表政府采购货物和用品。33因此,最终 

用户的补救方法实际上将限于向政府提出索赔,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政府的 

此类私人诉讼可由法院审理.不过,我们知道,如果发生大灾难,即政治上 

敏感或财政负担过大的索赔,许多政府将缺乏支付必要补偿金的资金。在 

这些情况下,有关政府将会向儿童基金会求助以满足索赔的假设将不会是 

太牵强附会的假设。此外,应当指出,儿童基金会的基本协定在它有严重过 

失的情况下并不适用,因此,应当预计下述情况下可能引起的责任:例如,儿 

童基金会因未能向政府提供制造商提出的警告而导致了伤亡,而由于制造 

商提出了警告，它和它的保险人成为不宜对其做出判决者。 

19. 鉴于以上情况,一旦由于儿童基金会的过失,例如未提供关于疫苗 

潜在副作用的足够的信息而造成了伤亡,儿童基金会与政府締结的协定中 

的补偿规定似乎不足以使儿童基金会免除有关责任。 

20. 关于第二点,我们注意到,儿童基金会采购合同中关于第三方索赔 

的规定责成制造商就第三方索赔补偿儿童基金会，但可归因于儿童基金会 

过错或过失的索赔除外。 3 4此外,我们对我们档案中所存的样本的审査表 

明,采购合同不包括任何责成制造商获得和保持产品赔偿责任保险的规 

定， 

21. 因此我们认为,现有的合同安排没有向儿童基金会提供免除梅休 

尔案中讨论的那种责任的适当保护。因此,可能需要重新审查这些安排,以 

期对它们进行修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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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确保制造商保持产品赔偿责任保险涵盖梅休尔案提出的额外责 

任领域； 

(b) 明确指出,儿童基金会购买的疫苗和其他药品应由制造商明确标 

示以警告任何潜在的已知和可预知的危险,而且这样做的职责不得因采购 

合同而转移至儿童基金会； 

(C)规定制造商进行最低的总保险以保护儿童基金会和受援国免受 

产品赔偿责任的索赔。 

我们认为,这些规定可以纳人构成采购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儿童基 

金会一般条款。 

22. 一旦你审议了这一意见并考虑了我们在上文第21段中的建议, 

我们就可以会面并讨论如何最恰当地以这种方式进行下去,以确保在进行 

采购的过程中使儿童基金会得到适当的保护而免遭产品赔偿责任的索 

赔。 

1992年12月17日 

6 .向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分配综合管理资料系统的软件和数据库一一 

为确保保护联合国在综合管理资料系统软件、数据库和有关文件方 

面的权利而拟采取的措施 

致行政和管理部综合管理资料系统主任的备忘录 

1. 本备忘录关于你1992年1月20日的来信,你在信中要求我们为 

确保保护联合国在综合管理资料系统软件和数据库(以下简称为"产品"） 

和有关文件方面的权利而拟采取的措施提供咨询意见,产品和有关文件将 

提供给共同系统中的其他组织.35我们注意到,主要考虑的事情是,虽然将 

把产品和文件提供给这些组织本身,但它们可能聘用顾问帮助它们审查产 

品和文件,对于这些顾问实行保护可能是必要的。 

2. 关于你提出的有关版权的问题,我们谨通知你,软件、据库和文 

件的国际版权保护是成问题的。这种保护基本上取决于特定国家的国家 

法律,而且所给的保护一如果有的话一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已经存在 

管理版权的国际公约,但未出版的软件、数据库和文件是否为这些公约所 

覆盖目前还无定论,但根据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除外. 

3. 在打算使用产品和文件的国家中,设法取得版权保护——如果有 

的话一可能是值得一试的做法。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要求各组织从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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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和其他方面帮助在各自国家取得版权作为提供产品和文件的考虑因素 

是合适的。应当通过这些国家专门研究版权法的律师探索获得版权保护 

的可行性. 

4. 在美国,应当在产品和文件中刊登版权标记M并向美国版权局注 

册并交存产品和文件以获得版权保护。 

5. 考虑到向我们提出的具体问题和在全球范围为产品和文件获得 

版权保护的困难,我们认为最好的保护是通过联合国与拟向其提供产品和 

文件的联合国系统的成员缔结的许可协定,这种协定严格限制受援者、它 

的雇员和顾问对产品和文件的使用。 

1992年3月5日 

7 .对于在开发计划署 /国际贸易中心技术援助项目下开发的一个计 

算机程序的版权所有权——开发计划署关于智力产权所有权的政 

策一计算机程浮版权的所有权 

致国际贸易中心技术合作司司长的备忘录 

1. 在此提及你于1992年3月11日的来信,你在信中要求我们就在 

开发计划署/国际贸易中心技术援助项目下,为由七个讲法语国家组成的一 

个西非政府间机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开发的一个计算机 

程序的版权所有权问题,发表我们的看法。我们荻悉西非经共体曾要求取 

得该计算机程序的所有权,或者单独取得，或者与国际贸易中心共同取得所 

有权。 

A ,智力产权的所有权——开发计划署的政策 

2. 开发计划署的长期政策是,在开发计划署技术援助范围内研制或 

创造的成果的智力产权,其中包括版权,属于开发计划署所有‧。项目受援国 

不获得这些权利,但是,除非双方另有协议,受援国有权免费利用成果。开 

发计划署与受援国政府签订的标准基本援助协定第三条第8款就反映了 

这一政策,该款规定： 

"根据本协定,由开发计划署提供援助产生的任何发明或成果的 

专利权、版权及其他类似的权利均属于开发计划署所有。但除非双 

方就此一情况另有协议,受援国政府应有权在该国国内，在免付版税或 

类似性质的任何其他费用的情况下，利用任何这样的发明或成果。" 

3. 在开发计划署的基本执行机构标准协定中,也规定了这项政策，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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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定第八条规定： 

"根据本协定执行的项目所产生的任何发现、发明或成果的专 

利权、版权和其他的类似权利(以下称"专利权"），按照开发计划署 

同有关政府签订的标准基本援助协定的要求,其所有权应属于开发计 

划署。 

"执行机构应将对此种专利权提出权利要求,或主张所有权的任 

何理由，以及它为取得专利权而采取的步骤迅速报告开发计划署。执 

行机构同意与开发计划署和有关的受援国政府磋商,采取必要步骤，以 

确保通过登记，或者依照适用的法律的其他方式来保护这种专利权,并 

确保受援国政府获得必要的许可,以允许它们使用或利用这种专利 

权 。 " 

4. 开发计划署署长在关于上面援引的标准基本援助协定规定的一 

份说明中,解释了制订这项政策的理由，说朋阐述如下： 

"本规定的要旨是,应该向所有的受援国,当然也包括签署受援国 

政府,提供开发计划署根据本协定提供的援助所产生的智力产权的利 

益。鉴于在本协定中规定上述权利应属于有资格参加开发计划署的 

149个国家共同所有,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协定规定这种智力产权 

应属于开发计划署,但是,签署国政府应该有权在该国国内，在免除版 

税或任何类似性质费用的情况下,使用智力产权。根据这祥的协议,开 

发计划署代表成员国中其他可能利用发明的国家的利益,因此,它处于 

这样的位置,可以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其他国家可以获得发明的利益， 

或者是以使这种发明成为无专利权发明的方式,或者以办理适当的法 

律保护手续的方式,许可公私企业生产和(或)销售发明,等等.署长认 

为这祥的协议符合联合国技术援助方案的精神和宗旨,甚至可被视为 

是该精神和宗旨所要求的,方案的主要宗旨包括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向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知识转让。" 3 8 

5. 因此,开发计划署保有智力产权是联合国技术援助方案的组成部 

分;它维护了联合国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和利用成 

果的利益。这样就使除幵发计划署以外的各个实体无法取得成果的专有 

权利,甚至无法取得与开发计划署共同的对成果权利的所有权， 

B .计算机程序的版权 

H 版 权 所 有 权 

6. 上述政策适用于开发计划署所有的技术援助项目。依照本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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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以及在没有与西非经共体达成任何其他协定的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 

有此种协定的存在),计算机程序版权的所有权应为开发计划署专有。西 

非经共体作为项目的受援者,将不获得计算机程序的任何所有权,但是,在 

不存在任何相反协定的情况下,西非经共体将有权免费使用该程序。 

7. 至于开发计划署与国际贸易中心之间的关系(后者为项目的执行 

机构),上面援引的基本执行机构标准协定将适用,由于执行项目而产生的 

计算机程序的任何版权属于开发计划署所有，在1991年7月15日致开 

发计划署副署长的一份备忘录中,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确认接受基本执 

行机构标准协定,对其适用性不加以任何限制。该备忘录说： 

"我高兴地通知你,国际贸易中心完全同意,它在担任开发计划署 

资助项目的执行机构时与幵发计划署的关系,充分适用上述协定〔开 

发计划署基本执行机构标准协定〕," 

0 获 取 版 权 保 护 

8. 根据基本执行机构标准协定的规定，国际贸易中心将协助幵发计 

划署获取版权保护。获取计算机程序版权的保护，基本上取决于一特定国 

家的国内法.尽管存在着管理版权的国际公约,但是,除了国内法规定的范 

围外,公约是否包括未发表的计算机程序,目前尚不确定。 

9. 鉴于开发计划署的总部设在纽约,所以我们建议应该根据美国法 

律获取版权保护,美国法律将版权保护扩及计算机程序。美国为取得此种 

版权保护要求采取的正式手续包括在计算机程序内设置版权标记,即在程 

序开头的项目,程序所附的所有文件以及任何数据库39中设置版权标记,并 

将该程序和任何数据库在美国版权局登记交存. 40在准备利用程序的国 

家内,如果有可能获得版权保护,可能也是值得尝试的。 

C.使用计算机程序的许可 

10. 按照上面所述的政策,西非经共体通常应有权免费利用计算机程 

序。为了便于利用程序,我们建议： 

(i) 开发计划署与西非经共体签订许可协定，规定双方的各种权 

利与义务;或 

(ii) 鉴于国际贸易中心将提供同计算机程序有关的某些服务,其 

中包括设置程序和更新程序在内,可以考虑一种安排,由开发计划署和 

国际贸易中心签订许可协定,根据协定,国际贸易中心可依据与许可协 

定相同的条款条件,向西非经共体或者国家实体转授许可。 

1992年4月27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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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标准基本援助协定中,列入规定对开发计划署援助项目产生的发明 

及成果的专利权及其他智力产权的共同所有权条款的建议一开发 

计划署在这方面的政策和惯例 

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行政和管理事务司负责官员的备忘录 

1. 有关你于1992年5月29日提交的备忘录,你在备忘录中要求我 

们就开发计划署是否应同意(一会员国国名),政府提议的智力产权条款,发 

表我们的意见，如果同意此条款,是否应将建议的条款列人标准基本援助协 

定文本中,或者反映在对换文中，据称以前同其他两个会员国的换文中曾这 

样做过。4' 

2. (一会员国国名)提议的智力产权条款规定,由开发计划署援助的 

项目产生的发明或成果的专利权和其他智力产权属共同所有,并试图规定, 

在国家外使用此种发明和成果,须逐一事先征得同意，特别是征得政府的同 

意。 

3. 开发计划署根据本厅的建议,一贯反对智力产权共同所有权的概 

念,其中包括在与该国政府谈判的过程中反对此概念。幵发计划署长期的 

政策和惯例是主张对由幵发计划署援助的项目产生的智力产权的所有权, 

以便符合联合国内部的法律要求,并确保通过开发计划署援助的其他项目 

广泛传播,使用和利用这种权利。42因此,我们建议开发计划署不应接受建 

议的条款,相反,应作为原则问题,坚持保留智力产权的所有权，在下文解释 

的明确规定的情况除外。 

4. 我们注意到,在标准协定谈判期间,各国政府日益倾向于在政府与 

联合国机构共同出资的方案的情况下,主张对智力产权的所有权。考虑到 

采取共同出资和利用各国政府和国家机构作为执行机构的情况日益增多, 

我们认为在不损害其以前立场的条件下,在某些情况下,开发计划署可以同 

意转让智力产权的所有权。因此,在共同出资的项目,或者在由政府提供的 

专家或机构努力所产生的发明或创造的情况下,幵发计划署可以同意向政 

府转让所有权。 

5. 根据上述意见,我们建议在与政府谈判的过程中,可提议下列条款： 

"根据本协定执行的项目和方案产生的任何发明或成果的专利 

权、版权和其他智力产权,应属于开发计划署。政府应有权在不付版 

税使用费的情况下,使用和利用任何这种发明或成果,根据双方的书面 

协定,还应有权转让完全由于政府提供的人员和/(或)机构的努力,或者 

由于幵发计划署与政府共同出资的项目,所产生的发明或成果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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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智力产权的所有权.开发计划署应有权使用和利用任何这种权 

利,并许可其他国家的政府免付版税使用费，使用和利用这种权利。" 

6.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建议应将一致商定的案文列人标准基本援 

助协定,而不是列入单独的换文中,以免出现解释与适用方面的问题。 

1992年7月24日 

9.会员国解体在联合国会员资格方面的后果——大会第 4 7 / 1号决议及 

其通过的实际后果 

致一会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件 

我代表秘书长承认收到你于1992年9月25日给他的信件，你在信中 

提出由于大会通过1992年9月22日第47/1号决议而产生的若干问题。 

如你所知,根据题为"1992年9月19日安全理事会的建议"的上述 

决议,大会认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不能自动地继续前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会员资格,并决定南斯拉夫联邦 

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应申请在联合国的会员资格，并不得参加大会的 

工作.大会第47/1号决议涉及《联合国宪章》未预见的一个会员资格问 

题,即一会员国解体后在该国的直接继承国或联合国一般会员国之间就其 

在联合国的会员资格意见不一情况下,解体在会员资格方面的后果.这说 

明了事实上第47/1号决议并不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五条(暂停)或第 

六条(除名)通过的。该项决议未提及这些条款,也未提及这些条款所包含 

的标准。 

尽管大会明确地指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不能自 

动地继续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会员资格,南斯拉夫 

联邦共和国应申请在联合国的会员资格，该项决议产生的唯一实际后果是,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不得参加大会的工作。因此,显而 

易见的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代表不能再参加大 

会、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不能再参加大会及其附属机构召开的大会及会 

议。 

另一方面,该项决议既不终止也不暂停南斯拉夫在联合国组织中的会 

员资格。因此,和从前一样保留着南斯拉夫的席位和名牌,但是在大会的机 

构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代表，不能坐在"南斯拉 

夫"的标牌后面。南斯拉夫驻联合国总部和办事处的代表团可继续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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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可收到及分发文件。在总部，秘书处将继续升起前南斯拉夫的国旗， 

因为它是秘书处最后使用的南斯拉夫旗Ip只。该项决议并没有剥夺南斯拉 

夫参加除大会机构外机构的工作.联合国根据宪章第四条接纳一个新的 

南斯拉夫将终止由第47/1号决议造成的局势。 

上述意见代表联合国秘书处就大会通过第47/1号决议产生的实际后 

果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 

1992年9月29日 

10.联合国关于观察员行使发言权的惯例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特定案例 

致联合国世界粮食理事会秘书的信件 

本信答复你1992年1月27日的来信。在该信中,你提出了关于欧洲 

经济共同体(欧共体)观察员在世界粮食理事会会议中行使发言权的问 

题。 

首先，你指出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理事会均作为"政 

府间组织观察员"参加了设界粮食理事会1991年6月的届会.你知道唯 

有"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实体在大会中被授予观察员地位(1974年10 

月11日第3208(XXIX)号决议)。粮食理事会议事规则第60条就反映了 

这一事实,该条提及非理事会成员参加的问题。至于决定由委员会还是理 

事会在任何特定时间代表欧共体,则是欧共体的内部问题。显然排除的是 

两个单独的席位或代表权。 

其次,你要求确认主席在1991年6月粮食理事会届会上做出的裁决, 

即欧共体观察员应在粮食理事会理事国之后发言.我们确认此裁决完全 

符合联合国的惯例。依照该惯例,在给予有关联合国机构的成员国发言机 

会之后,可给予观察貝发言的机会。 

实际安排可能因情况不同而异,这要看有关机构的惯例,以及特定辩论 

的情况.在某些机构里,为持续几天的辩论确定了发言人名单,在此种情况 

下,观察员在成员国之后,在辩论结束时发言。在其他情况下,为较短时期 

确定发言人名单,并可能一次仅为一次会议确定名单。观察员也是在此次 

特定会议中在成员国之后发言。关键因素是在成员囯准备发言时,不应请 

观察员发言.在发言人名单上,观察员不应侵占成员国的位置。 

另外,你指出粮食理事会已形成了一种惯例,据此惯侧,一个成员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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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言权和它在发言人名单上的位置让给欧共体。我们认为这样的惯例 

与联合国的惯例是不一致的。 

确实,通常是允许一个委员会的成员,经共同商定,交换其在发言人名 

单上的位置的,但是,此种做法涉及具有同等地位的与会者之间的交换位 

置.讨论的进行，其中包括发言人的次序,是由有关机构主席处理的问题, 

必要时,是最终由该机构本身处理的问题;成员有发言的"权利"，但是，却 

没有"权利"将它在名单上的位置让给一个具有不同的地位,本来无权在 

该位置上发言的实体。如果一个成员愿意让一个观察员占据它在名单上 

的位置,只有经有关机构的一致同意才能这样做。一个成员也能够表明，它 

是代表一个具有观察员地位的组织的成员发言。 

最后,我们同意,鉴于世界粮食理事会的总部设在罗马,它处理与粮农 

组织处理的事项有关联的主题事项，根据粮农组织基本约章近来的改变,允 

许有新一类的成员,BP "成员组织"，所以可能出现某些不确定的情况。你 

知道粮农组织章程安排方面的变化,并不影响我们的情况，不能在联合国范 

围内用来作为一个先例. 

1992年3月26日 

11. 1 9 4 9年保护战争受害者日内瓦四公约及其 1 9 7 7年附加议定书适用 

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问题 

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的信件 

我代表秘书长感谢你1992年5月4日,关于1949年8月12日保护战 

争受害者的日内瓦公约,43以及其1977年附加议定书44适用于联合国维持 

和平行动,特别是适用于柬埔寨和前南斯拉夫行动问题的信件。 

在答复此信吋，我们首先要说明,现任秘书长同他的前任一样,坚信人 

道主义法原则是至关重要的，在必要时,必须适用于联合国的行动,因此,当 

然适用于你所说的两个重大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秘书长赞同当时的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主席与当时的秘书长之间的换函.同祥 

也从未撤销在1978年5月24日通知中所载对部队司令下达的指示。但 

是，由于你致函给秘书长,我们将更新和重新签发这个通知。 

不过重要的是，秘书处在拟订一项表述方案,秘书处打算将它写进军队 

地位示范协定,以及所有此类协定。该条款将有两款,第一款将包含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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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项承诺,大意是，该联合国部队的行动将在充分尊重适用于军事人员行 

为的一般国际公约原则与精神的情况下进行.这些国际公约包括1949年 

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年6月8日的附加议定书，以及教科文 

组织1954年5月14日《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第二款 

将包含行动国的一项承诺,根据这项承诺,该国应在任何时刻,在充分尊重 

适用于军事人员待遇的一般国际公约原则与精神的情况下,对待联合国部 

队。这些国际公约包括1949年4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年6月 

8日的附加议定书。 

至于与提供部队国家的安排,载有示范协定的大会A/46/185号文件, 

在其第十节第28段载有刚才提到的这类方案。 

在这个方面出现的一个问题在于对应遵守的人道主义法的描述。这 

种描述不应过于狭窄,但是为实际的目的,描述也不应过于广泛；不能排除 

以下情况,即由联合国支配的一些部队,是由尚未成为一些人道主义法公约 

缔约国的国家提供的。不过,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联合国与提供部队国之间 

的示范协定第十节第28段中采用的描述将是适当的，即使对于由尚不是 

1977年附加议定书，或者1954年教科文组织公约缔约国的国家提供的分 

遣队来说，也是可使用的。 

尽管我们倾向于在不久的将来,将上面描述的那类条款写进与提供部 

队国家签订的军队地位协定和协议,但是我们知道尚有相当多的现行协定 

还不包含此种条款。一旦我们制定了应写进军队地位协定的规定的定本, 

我们将设法将此种规定写进现有协定与协议.鉴于当前维持和平行动的 

范围及复杂性，必须预想到这种努力将花费一些时间。 

1992年9月17日 

1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根据其组成文件及财务条例是否有权以技术援助 

的形式提供贷款担保的问题 

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财务司副司长和司库的备忘录 

1.本备忘录是对你1992年7月31日备忘录的答复,你在备忘录中 

要求我们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是否有权作为技术援助的一种形式,提供贷 

款担保，发表我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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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的备忘录说,开发计划署已批准了规定利用贷款担保形式的几 

个项目.鉴于我们没有审查这些项目,我们不能判断批准这些项目的法律 

依据。* ^ 

货款担保作为技术援助 

3. 假定你所说的项目中采取的贷款担保形式,是与通常的商业交易 

起着相同的作用,即担保人替代借款人,我们则认为开发计划署采用此种形 

式将引起一系列章程上、法律上和财务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认为提供 

贷款担保的法律授权是不确定的,开发计划署的组成文件以及开发计划署 

的财务条例和细则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其次,由于开发计划署是 

应各国政府的请求提供援助的,在此种方案的计划中,受援国政府应起的作 

用是不明确的。按照我们的理解,贷款担保方案极有可能使开发计划署直 

接与私营部门有牵连(譬如为放款机构向小企业主提供的贷款提供担保 

等),对此,并没有明确的授权。" 

4. 特别是贷款担保的性质本身"将产生由于开发计划署作为国 

际、政府间组织的地位而引起的问题;49因此,采用贷款担保的形式,要求制 

订若干复杂的法律文件,以便使这种方式成为可以接受的.这些法律文件 

必须特别涉及开发计划署作为担保人,商业银行作为贷款人，以及私人方面 

作为借款人之间关系的协议，以及执行机构的作用。 

5. 此外，从实际的观点看，由于采用这种方式，要求制定大量的法律与 

财务协议以便在违约的情况下,收回贷款付款,就必须有专家从贷款周期一 

开始到结束,直至最后偿还贷款,进行持续不断的监测，所有这一切都将给 

开发计划署带来很大的行政负担. 

结 论 

6. 鉴于上文概述的问题，我们认为为了确保有秩序地进行业务活动, 

霈要有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的明确授权,特别是授权规定幵发计划署可以提 

供此种贷款担保的条件。 

7. 上面所述是我们对此问题的初步看法.如果你向我们提供采用 

这种方式的项目的文件副本,我们将高兴地进一步审査这个问题. 

1992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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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联合国关于从发展中国家采购的政策一一对大会第3405(XXX)号决 

议.开发计划署财务条例和细则第114.8条规则,以及开发计划署理 

事会关于给予发展中国家货物和服务优惠待遇的决定的解释 

致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法律顾问的备忘录 

1. 本备忘录答复你询问联合国关于从发展中国家采购的政策的电 

话。 

2. 大会根据其1975年11月28日题为"技术合作的新活动范围" 

的第3405(XXX)号决议,强调了应用开发计划署理事会通过的某些一般指 

导原则的重要性.M这些指导原则有： 

"(S开发计划署应推广它取自各国的供应来源，以便迅速有效地动 

员一切可用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从事技术 

合作； 

开发计划署应扩大支持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方案,并按照 

联合国的惯例，在优先基础上尽量采购当地或其他发展中国家 

的设备和服务''。 

3. 幵发计划署财务条例和细则第114.18条规则规定了开发计划署 

在进行其采购活动时,应考虑的一般原则，该条在其(e)项中说明："应给予 

来源于受援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用品优惠待遇." 

4. 根据开发计划署理事会1977年6月30日通过的第77/42号决定, 

理事会请"署长、联合国参加和执行机构,以及各区域委员会给予⋯⋯在 

当地采购本国设备和发展中国家用品买价的15 %的优惠⋯⋯". 5'但是, 

理事会在1991年6月21日第38次会议上,根据其第91/48号决定,认为 

15 %的价格优惠制度,按照其目前的形式,没有任何优点,因此,决定停止执 

行此项制度。虽然15 %的价格优惠制度停止执行了,但是理事会根据同 

一决定，即第91/48号决定，促请联合国系统的所有专门机构给予发展中国 

家的供应者优惠,并继续努力增加从发展中国家的采购。" 

5. 因此,开发计划署、各区域委员会以及联合国所有为开发计划署 

资助的项目进行采购活动的参加和执行机构,都给予并继续给予发展中国 

家提供的货物和服务优惠待遇. 

6. (除上面指出的作为执行机构行事的各区域委员会以外),不要求 

联合国本身给予发展中国家的货物和服务类似的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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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委员是否可以担任联合国囯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禁 

毒署)工作顾问,以及是否可以作为禁毒署工作团参加者的问题——经 

Î972年议定书修正的1%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有关规定 

致联合国药物管制规划署条约执行和法律事务司司长的备忘录 

1. 本备忘录答复你1992年7月31日的来信，你在信中请求本厅就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委员是否可以担任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工作顾 

问,以及是否可以参加药物管制规划署工作团的问题发表我们的咨询意 

见. 

2.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是根据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为行使特 

定职能而设立的,54管制局由13名委员组成,他们是以个人身分,经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选举产生的.经1972年议定书"修正的单一公约第9条有关 

部分规定如下： 

"2.管制局委员应为才能胜任、公正无私、可获各方信任的 

人士,在其任期内不得担任或从事足以妨碍公正执行职务的任何职位 

或活动 " 

除了作为有别于联合国的条约机构之外,国际麻醉品管制局还被视为准司 

法机构，单一公约第9条第2款明确要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确保管制局 

执行其职责时,在技术上完全独立"。 

3. 禁毒署为管制局提供秘书处服务。在协助麻醉品管制局履行其 

职能时，麻醉品管制局秘书和禁毒署执行主任指派协助麻醉品管制局的工 

作人员"在有关麻醉品管制局按照各有关国际公约行使权力和执行职务 

的实质性事项方面,将在麻醉品管制局的指导下工作.在所有其他事项方 

面 ,工作人员则将向执行主任负责"。 M 

4. 必须根据上述规定来审査麻醉品管制局委员是否也可以参与禁 

毒署的咨询活动的问题,上述规定特别禁止麻醉品管制局委员同时从事可 

能损害管制局完全的独立性及公正性的其他工作或服务。尽管没有向我 

们提供关于建议的咨询性质的具体信息,但是我们认为，同时服务于管制局 

和禁毒署很可能产生引起潜在的个人利益与所担负职责之间的冲突的情 

况(例如事实上管制局委员有可能通过他们自己的秘书处,获得有报酬的 

工业,管制局必须对管制局委员参与草拟的秘书处报告或建议做出判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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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然也有可能管制局委员受雇担任禁毒署工作的顾问,该工作是 

在管制局的权限范围以外。尽管如此,由于禁毒署秘书处现在是一个完整 

实体,管制局委员可能被为管制局服务的秘书处雇用所固有的利益冲突依 

然存在. 

6. 根据上面所述,我们的意见是,管制局委员在禁毒署内担任顾问职 

务，看来既不可取又不适当。 

7. 至于管制局委员参加禁毒署工作团的问题,从你提交给我们的文 

件中,我们注意到可由管制局和禁毒署派遣联合工作团,这两个机构中任何 

一个都可提出派遣此种工作团的建议.你通知我们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已于1991年10月批准了这些安排。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国际麻 

醉品管制局委员参加这样的工作团，不会提出任何法律反对意见.但是应 

该注意，每一个特定工作团的目标，以及参加此种工作团的管制局委员和禁 

毒署工作人员之间设想的任何联合活动,不要损害管制局的独立性和作 

用， 

1992年9月1日 

1 5 .根据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同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问关系的 

变化,有关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分摊比額问题一会费委员会关于 

"新会员国摊款"的报告——大会第46/221 A号决议以及大会议事 

规则第160条规则 

法律顾问199 2年12月8日在第五委员会第38次会议上发表的意见 

1.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新会貝国"，还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三条的规定 >是自联合国创建就参加其活动的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联合国宪章》第三条规定： 

"凡曾经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或前此曾签字于1942 

年1月1日联合国宣言之国家,签订本宪章,且依宪章第一百一十条规 

定而予以批准者,均为联合国之创始会员国." 

当时的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参加旧金山会议,最后参加本组织成为创始会员国,是1945年发起国在雅 

尔塔达成的一项协议的主题。按照该项协议,1945年4月27日旧金山会 

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邀请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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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提议的国际组织的创始会员国"。在旧金山会 

议结束时,两国均签署了宪章,并随后交存了批准书。自那时起，它们从未 

被本组织开除或被本组织重新接纳过。最近宪法的改变,它们因前苏联之 

间关系的变化，或者它们的正式名称的改变,并不也不可能够自动地使它们 

变为本组织的新的会员国。宪章或任何其他文件中都没有规定这样的程 

序。因此,白俄罗斯(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新名字)和乌克兰 

现在是并将仍然是宪章第三条规定范围的"创始会员国"，自1945年以 

来，在本组织的正式记录中,它们一直正确地被列为会员国." 

2. 1991年12月21日大会第46/221 A号决议中所载协商一致通过 

的1992 、 1993和1994年分摊比额表对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否有效？ 

大会第46/221 A号决议第1段规定了会员国对1992 、 1993和1994 

年联合国经常预箅的分摊比额表,除非大会根据会费委员会的建议先期核 

准一个新的比额表,委员会按照其任务规定和大会议事规则,可以根据相对 

支付能力的重大变化而提出这种建议，鉴于大会没有如第1段指出的那 

样,核准新的比额表,所以第46/221 A号决议中所载的比额表适用于表中 

所列包括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所有会员国。 

3. 限额办法一联合国摊款方法的指导原则之一——在分摊费用 

时,对于联合国会员国是普遍适用,还是有选择性地适用？ 

限额办法是避免会员国分摊比率过分起伏波动的一种方法.这样的 

方法适用于所有分摊经费的会员国的比率。这种方法当然不适用于第一 

次确定接纳为会员国后的一个新会员国的分摊比率。 

4. 会费委员会提出的旨在三年分摊期中期审查和大幅度提高白俄 

罗斯和乌克兰的分摊比率的建议,是否符合第46/221号决议和大会议事规 

则第160条的规定？ 

会费委员会的报告包括题为"新会员国的摊款"的一章。58该章一 

开始说："委员会根据大会第46/221 A号决议第1段和大会议事规则第 

160条审议了新会员国的摊款。"该章进而说,委员会审査了自1946年以 

来确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分摊比率的方式。委员会得出结论说： 

"鉴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分摊比率是以上述特殊方法在前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范围内计算,又由于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15个加盟共和国之间在分摊比额表的基准期间内存在着特 

别的关系,委员会决定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包括在审议之列，"59 

此段似乎表明,在会费委员会看来,确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分摊比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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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或)这两个国家同前苏联之间存在的关系的深刻变化，导致出现了 

不论它们作为联合国创始国的地位如何,为分摊的目的，将它们按新会员国 

对待的情况。 

这样的假设在法律上难以得到支持。第160条规则和第46/221决议 

都设想并要求全体会员国分摊经费,并各有其分摊比率。但是,这两份文书 

完全未提到确定分摊比率的方法。过去47年里,为确定白俄罗斯和乌克 

兰的分摊比率所采用的方法,正如会费委员会所说，肯定是十分特殊的。不 

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两个国家都分摊了经费。 

自本组织创建以来,这两个国家一直连续不断地出现在秘书处、会费 

委员会和大会所有的有关文件及统计资料中,作为分摊经费的会员国,同其 

他所有会员国一样,为它们指定了具体的分摊比率。因此,不能说根本不存 

在摊款，而第160条规则和第46/221号决议要求的正是分摊。所以,如果 

从未做出过任何分摊,是否有理由作为新会员国处理的问题,是一个假设的 

问题. 

至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同前苏联之间存在的关系的变化，会费委员会 

报告第36段的意思似乎是说，在委员会看来，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理 

由对这两个国家,无论就其本身,以及合起来按确定它们的分摊比率所采用 

的"特殊"方法,作为新会员国对待。然而,第160条规则中没有为此种推 

理提供任何依据。第160条规则谈及新会员国时,没有附加任何具体说明 

或限制条件。这似乎表明必须按照与大会议事规则中其他方面的规定相 

同的意义,来理解这个术语，即指通过宪章第四.条、大会议事规则第十四章 

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条款规定的程序新接纳为会员国的国 

家. 

第46/221号决议中也没有任何规定指明准许在一般情况下或在白俄 

罗斯和乌克兰的特定情况下,过迟地将本组织以前分摊了会费的会员国,作 

为新会员国处理，在这个方面,应该指出的是，该项决议是1991年12月 

20日刚刚通过的,当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变化进程已成定局。 

最后,除了在一个会员国接纳人联合国后，第一次摊款外,不存在任何 

在摊款方面,将一个会员国视为一个新会员国的先例。因此,我得出结论, 

按照会费委员会的建议,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新会员国对待,是不符合 

第46/221号决议和第160条规则的。 

5.虽然有第46/221号决议和议事规则第160条规则丄面所述的任 

何规定是否影响大会决定采纳会费委员会报告中所载的，对大会第46/221 

号决议通过的比额表加以修订的这样的一个比额表的权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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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重新措词后的这个问题假设大会有权采纳会 

费委员会建议的分摊比率。我在回答前四个问题时所说的一切，集中于会 

费委员会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视为新会员国的错误对待。如果存在着该 

问题假设的权力,那么,我所作的答复将不会影响这一权力.但是,在我看 

来,根本不存在任何这样的权力;即便撇幵我所说的关于会费委员会错误的 

结论的一切,采纳会费委员会报告中所载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分摊比率, 

也是不符合第160条规则的。 

由主权会员国组成的第五委员会无疑可以决定,在这种特定情况下,不 

适用第】60条规则。不过,这是一个我作为本组织法律顾问所不能建议的 

行动方针。我不是在详尽地说明这一点，因为我不想超越向我提出的问 

题。 

1 6 .会员国文付分摊的会费——在联合国为该国过渡性杈力机构期间迟 

忖会费的问题——《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 

致政治事务部助理秘书长的备忘录 

1. 我们注意到你1992年6月11日提交的备忘录,备忘录有关一会 

员国支付分摊的会费，你要求本厅就秘书长是否应要求大会推迟该国在联 

合国为该国家过渡性权力机构期间,向联合国预箅交纳分摊的会费,提出我 

们的意见， 

2. 《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规定,凡拖欠本组织财政款项的会员国, 

其拖欠数目如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缴纳的数目时,即丧失其在大会的表 

决权.现在该国家就属于此规定的范围,因此该国目前不得在大会投票。 

3. 但是,第十九条第二句规定，大会"如认拖欠原因,确由于该会员国 

无法控制之情形者"，得准许这样的一个会员国投票。这样的决定是大会 

按照会费委员会的意见,专属的职权范围，你们知道大会议事规则第160 

条规则部分规定说,会费委员会应就会员国关于更改会费分摊额的请求,为 

执行宪章第十九条而应采取的行动，向大会提出意见。》在这个方面的实 

践有限。不过,典型的做法是由该国本国提出请求. 

4. 我们知道根据1991年关于柬埔寨的巴黎协定，联合国通过联合 

国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在过渡时期内,为该国承担了某些责任,但是 

这件事本身不是秘书长援引第十九条的充足理由。如果要根据第十九条 

做出决定,如我们所指出的,就必须由大会做出决定。由秘书长本人做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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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然后求得大会的同意,正如驻该国副特别代表明显要求的那样,可能为 

联合国以某种过渡权力机构形式卷人的越来越多的会员国树立无益的先 

例。 

5.此外,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大会要依照第十九条做出决定，认为该国 

是由于其无法控制的情况而未能支付摊款,决定也只是准许有关的国家在 

大会投票,虽然事实上它拖欠数目已遛过第十九条的限额.摊款和拖欠款 

应保留不动。第十九条仅与在大会投票有关;摊款或欠本组织的款额没有 

什么改动.第十九条没有就推迟付款或暂停支付摊款，或免除一会员国的 

财政义务做出任何规定。这是个基本的政策问题,应该由本组织会员国通 

过大会,依照宪章第十七条第二项做出决定，该项规定："本组织之经费应 

由各会员国依照大会分配限额担负之。" 

1 9 9 2年 6月 2 5日 

1 7 . 终止信托基金的程序——秘书长关于 "设立和管理信托基金 "的 

ST/SGB/188号公告 

致代理财务主任的备忘录 

1. 本备忘录有关你1992年11月25日的投送条,其中附送致(一个 

会员国的名称)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稿,内容是关于终止一个外债危机和 

发展信托基金，以及终止一个发展问题和加强和平与安全信托基金。 

2. 秘书长关于"设立和管理信托基金"ST/SGB/188号方案对所说 

的信托基金做出了规定,公告第44 、 45和46段同终止这些信托基金有 

关。这些段落如下： 

"44.信托基金只能由设立一项信托基金的管理机构,或按基 

金职权范围予以终止。由大会或另一个立法机构设立的信托基金，可 

在有关立法机构做出决定后终止。 

"45.在秘书长领导下设立的信托基金,可根据信托基金协定 

的规定,或在主管财务的助理秘书长或其代表与捐款者磋商后,认为有 

适当原因情况下,在其认为适当时终止。 

"46.关于一项信托基金已由其职权范围,或一项特别协定的 

条款,规定了任何余额的处理方法者,主管财务的助理秘书长或由他授 

权的代表,应确保在该基金终止时履行这样的规定。在一项信托基金 

终止时，任何其他的余额,将依照与该信托基金宗旨相符,以及符合 

479 



《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的方式来处理。" 

3. 我们知道这些信托基金是秘书长根据《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 

则》第6.6条授于他的权限设立的,但是并未拟订它们的职权范围,也未签 

订信托基金的协定。因此,根据上述第44段,在第45和46段限制下,可由 

秘书长终止信托基金。 

4 . 第45段规定，未签订信托基金协定,由秘书长设立的这种信托基 

金,可由于财务主任认为适当的原因,并在其认为适当时，"在与捐款者磋 

商后"终止。 

5. 关于在这些信托基金终止时的任何余额,根据第46段第二句,必 

须依照与信托基金宗旨相符以及符合财务条例和细则的方式来处理(我们 

对"任何其他余额"的解释包括职权范围或特别协定未规定其处理办法 

的余额,见该段第一句)。第46段没有考虑将钱归还捐款者。我们还知道 

方案规划、预算和财务厅记不起有归还钱款的事例。 

6. 因此,我们认为适当的行动方针应该是与该国政府进行磋商,其内 

容涉及联合国终止信托基金的愿望,终止的理由，以及按照符合信托基金宗 

旨的方式处理余额的方式。致该国政府的信件内容大意应如此，我们建议 

最后一段的措词如下： 

"在执行使本组织信托基金的分配和数目合理化的总政策时,在 

我们看来,在1992年年底时终止上面所说的两项信托基金是可取的， 

但是应以符合信托基金宗旨的方式,来处理我们预想的,在这些基金资 

助的全部活动完成后剩余的款额。我们自然希望与你们就可供选择 

的方法进行磋齊。》. 

1 9 9 2 年 1 2 月 1 日 

1 8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有关妇女地位的来文的第 1 9 8 3 / 2 7号决议一一关 

于将工作组报告案文加进的决定是否在妇女地位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之内的问题一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5 4 条规 

则 

致妇女地位委员会秘书的备忘录 

1.本备忘录是对你1991年8月1日送交本厅的备忘录的答复，该备 

忘录转达妇女地位委员会的要求,要求就1983年5月26日经济及社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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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有关妇女地位的来文的第1983/27号决议发表法律意见，以便提交给 

该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2. 妇女地位委员会关于其第三十五届(1991年)会议的工作报告表 

明，要求提供法律意见的问题如下："要求秘书处特别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1983/27号决议第5和6段,关于加进〔根据该项决议授权委员会设立 

的〕关于妇女地位来文工作组报告案文的决定,是否在委员会职权范围之内 

的问题,提雕律意见,并就此事向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3. 关于权限的问题,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54 

条规定： 

"要求决定委员会是否有权通过某项提案的动议,应在有关提案 

付诸表决前先付表决。" 

4. 因此,委员会首先要决定它是否有权通过一项特定的提案。在本 

案中,你的备忘录说得很清楚:(a)委员会决定通过工作组的报告,并将报告 

的全文加进委员会的报告,因此默示地决定它有权这样做;以及(b)在就委 

员会是否有权做出所说的决定提出问题后，它坚持它早些时候做出的决定, 

由此确认它有权做出该决定的立场。 

5. 因此,委员会做出它所做的决定是在其职权范围之内。 

6. 然而,委员会要求秘书处就委员会权限，特别是就1983年5月26 

日经社理事会第1983/27号决议第5和6段提供法律意见. 

7. 根据所提及的这项决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确认,妇女地位委员会 

有审议有关妇女地位的机密性和非机密性来文的任务(第1段)。经社理 

事会请秘书长提交一份有关此种来文的报告,并请各专门机构、各区域委 

员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在编写该报告时,予以合作(第2和3段).同讨论 

中的问题最有关系的段落如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4.授权妇女地位委员会今后指派一个适当考虑到地域分配 

所甄选成员不超过五名的工作组,在委员会每届会议期间举行非公开 

会议,以便执行下列任务： 

(a)审议所有来文，包括各国政府可能做出的答复,目的在于提 

请委员会注意那些看来揭示了经可靠证实的对妇女不公平和歧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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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一贯形式的来文,包括各国政Ifî的答复； 

(b)在其对机密性和非机密性来文进行的分析的基础上,编写一 

份报告，表明最常提交委员会的来文的种类； 

"5.要求妇女地位委员会审査工作组的报告,避免重复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其他单位所做的工作,在这方面,只授权委员会向理事会提 

出建议,然后,理事会将根据来文的趋势和类型决定可能适合采取的行 

动； 

"6.决定在妇女地位委员会可能做出决定向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提出建议之前,委员会执行本决议的所能设想到的行动均应保 

密"。 

8. 首先应由委员会对其上级机构针对它做出的决议加以解释。假 

如委员会以不符合上级机末意图的方式来解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项 

决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大概会将其正确的意图及解释通知委员会。你的 

备忘录转送的委员会近期的报告摘录表明，若干年来,委员会已将工作组举 

行的辩论摘要加进其提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并有几次将工作组 

通过的报告案文加进报告。就我们所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从未曾向委员 

会指出,加进摘要或报告的这种做法,违反了其第1983/27号决议的文字或 

精神' 

9. 鉴于该规定的案文,从法律的观点出发,上述做法是无可非议的。 

决议第6段规定,应当保密的不是工作组的报吿或其讨论情况,而是"执行 

本决议的所能设想到的行动"（着重处是后加的)。决议设想的行动如 

下:(a)工作组审议所有来文，以便提请委员会注意那些看来揭示了经可靠 

证实的对妇女不公平和歧视做法的一贯形式的来文(第4段(a)); (b)工作 

组编写一份报告,表明最常提交委员会的来文的种类(第4段(b)); ( 0委员 

会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建议,然后,理事会将根据来文的趋势和类型决 

定可能适合采取的行动。 

10. 上述"行动"同来文的趋势和类型,以及关于经可靠证实的对妇 

女不公平和歧视做法的一贯形式的结论有关;组织事项,或者有关来文程序 

的结论，其中包括目的在于改进此种程序的结论并未被明确视为该项决议 

规定的"行动". . 

11. 当然,如果委员会对于正确执行其任务有疑问,它总可以请其上级 

机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予以澄清。 

12.因此,我们确认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高级法律联络官于1991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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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8日向委员会提交的非正式法律意见，我们的意思是,委员会在其职权范 

围内可做出决定,它可以在其任务范围内,将工作组报告案文加进其提交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1 9 9 2年 2月 2 5日 

1 9 .建议大会授权秘书长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第二项请国际 

法院发表咨询意见所根据的考虑 

法律顾问1 9 9 2年 2月 1 8日在联合国宪章和 

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曾在各种场合要求我向宪章委员会 

说明授权秘书长征求国际法院咨询意见这项建议所根据的一些考虑,而现 

任秘书长也赞同这个建议。我要指出下列各点。 

根据宪章第九十六条第一项，大会及安全理事会经明确授权,可就"任 

何法律问题"请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 

第九十六条第二项进一步授权大会，核准"联合国其他机关和专门机 

构对于其工作范围内之任何法律问题"，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 

就第九十六条第二项的执行情况而言,到目前为止,大会已核准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和托管理事会,以及大会临时委员会和要求复核行政法庭所做 

判决的申请书审査委员会,允许它们征求咨询意见。大会也已核准国际原 

子能机构和所有专门机构(万国邮政联盟除外)这样做。由于得到这种核 

准,所有这些机构都受权对"其工作范围内之任何法律问题"，征求国际法 

院的咨询意见。 

然而到目前为止,秘书长还没有得到类似的授权。 

建议授权秘书长根据第九十六条第二项,征求咨询意见,目的是帮助他 

履行其职能,使他能够对在其活动范围内,特别是对要求秘书长发挥作用 

(诸如进行斡旋或调停)的争端所引起的国际法问题,得到权烕性的法律意 

见.事实上,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1990年年度报告中指出, 

他相信，"如果扩大范围使秘书长也具有这个权力，必能大大增强和平解决 

国际危机的手段。提出这项建议,是因为安全理事会与秘书长之间有着互 

相配合的关系，也是因为考虑到几乎所有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都需 

要秘书长进行艰苦的斡旋。"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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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显示,几乎所有国际争端都含有一些法律组成部分。在致力解决 

争端的时候,如果把法律组成部分从政治问题中分离出来,就可以依照所涉 

各个问题的性质和内涵给予适当的处置,并且能够发挥稳定和有益的影 

响。 

有人或许会争辩说,如果国际法院的法律意见是有用的,则有关各方可 

以通过缔结为此目的的仲裁协定(或一项特别协定)(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 

第2款已设想了这种协定),并且提起诉讼程序,来得到这种法律意见。 

然而,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现有安排的问题。问题是, 

考虑到有棘手和敏感的情势牵连在内,诉讼程序是否是最适当的办法,和这 

种程序是否有助于达成目标。 

诉讼程序是对抗性的，并且有关各方直接参与,这会使问题扩大或使争 

端当事方的立场更加强硬,而非有助于解决问题。 

有人又会争论,如咨询意见是可取的话,大会或安全理事会会要求这种 

意见,第九十六条第一项直接授权它们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征求咨询意 

见。 

不过,为了征求咨询意见,大会或安会理事会必须正式决定寻求咨询意 

见和将向法院提出什么问题。所提出的问题必须首先加以拟订,然后不是 

由争端当事方或秘书长,而是由大会或安理会大多数成员核准。所有这些 

决定都须事先经过公开辩论才能做出。各代表之间以及各代表同本国政 

府还会进行协商和谈判。显然,在有关各方尚未向大会?!^安理会全体成员 

充分表达各自的立场或论点以前,很难预料可做出正式决定。在旨在缓和 

紧张局势或让秘书长发挥其作用的情况下,所有这些都是不适宜的。 

然而,如果秘书长自己有资格征求咨询意见,他会私下慎重行事,不会 

卷人与争端无关的国家。 

有人又会争论,已授权征求咨询意见的机关都是审议机关，但秘书长是 

个人，他独自做出决定。 

关于这一点,必须强调鉴于秘书长的地位很高和宪章所赋予他的责任， 

肯定秘书长只会小心翼翼、深思熟虑地并只有在考虑到所有有关因素后 

才行使所得的授权。我还想回顾宪章第九十九条所交给他的政治敏感的 

权利,即得将其所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 

事会注意"。没有理由表明秘书长在行使该授权时会比行使第九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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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授权时需要的约束较少。 

此外,如给予秘书长第九十六条的授权,则有意将这一授权同涉及争端 

的一项重要限制联系起来:在这些情况下，他需要争端当事方同意他向法院 

提出请求。这一条件会在核准决议中加以说明。 

这是我想说与按照宪章第九十六条第二项授权秘书长请求国际法院 

发表咨询意见的建议有关的根本考虑。在这方面,已提到可能的中间解决 

办法，例如大会的决议,其中规定特别授权秘书长对于具体法律问题或在具 

体争端的情况下征求咨询意见。但是,这种授权不会充分实现目的,并且实 

际上很难付诸实行。 

2 0 .接受附带征聘捐款囯国民条件的捐款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一 

百零一条第三项赋予秘书长的义务的问题 

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力资源管理司司长的备忘录 

1. 你1992年2月20日的备忘录转送1992年1月29日(一会员国 

国名)常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代表团的一封信件的副本，此 

信建议设立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难民学生提供奖学金援助的信托基 

金。高级专员愿意接受这笔捐款，但是她认为她不能同意建议的协议的第 

5段中的规定,即高级专员有义务指派捐款国国籍的一个人管理该方案. 

2. 我们赞同高级专员的意见。《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第一 

项规定秘书长依大会所定章程委派办事人员.此权已授与高级专员，不过 

她依然受到宪章和工作人员条例有关规定的约束. 

3. 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要求秘书长(因此也要求高级专员)在雇 

用办事人员时，应以求达效率、才干及忠诚的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工作 

人员条例第4.2条就反映了这一规定。显然,要求委派仅一个国籍的工作 

人员将严重妨碍对秘书长规定的义务。 

4. 我们认为规定要求该职位的候选人熟练地掌握有关国家的书面 

和口头语言,并熟悉该国的教育机构,其结果是会最认真地考虑委派该国国 

民担任这一职务,但是这样规定将保留秘书长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在法律 

上将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明确排除考虑其他囯家具有要求的资格的国民 

的规定,根据上述第3段所述的理由，是应予反对的。 

1992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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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为总部以外特派团配备人员——秘书长指派工作人员担任联合国任 

何工作或职务的权力一向特团指派工作人员所涉预算.行政和 

财务方面的考虑——用额外经济利益诱使工作人员接受出差任务的 

可能性。 , . 

致主管行政和管理事务副秘书长的备忘录 

1. 这是对你关于为总部以外特派团配备人员的询问的答复。 

A .权力 

2. 《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七条规定,秘书长为本组织的行政首长。 

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规定,工作人员由秘书长依大会所定的章程委 

派。大会制定了《工作人员条例》，本条例载列工作人员的基本服务条件 

和基本权利、职责和义务,还载有秘书处工作人员任用和行政管理的人事 

政策一般原则;秘书长受命制订和执行与这些条例相符的《工作人员细 

则》（见该条例"范围和目的"条款)。 

3. 条例第1.2条规定"工作人员应服从秘书长的命令,接受秘书长 

的指派担任联合国的任何工作或职位。"联合国行政法庭曾再三确认这 

一权力,只要这一权力符合本组织的利益并且动机正确。 

4. 因此,很明显秘书长可以指派工作人员担任联合国的任何工作或 

职务,包括维持和平特派团工作,而无需事先征得该工作人员的同意。63但 

是,基于正当程序的考虑和需要公平地与工作人员打交道,管理部门必须考 

虑工作人员对这一指派的任何反对意见，虽然最后决定权在秘书长;工作人 

员必须服从该决定,如果他或她想要继续在联合国服务的话.但是,过去我 

们一直依靠工作人员自愿参加特派团的服务。 

5. 也可以在"借调"安排的基础上争取联合国共同系统中其他国 

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参加特派团服务,他们在一个特 

定期限内服务于联合国,但有权在这项服务结束时返回该组织、政府或国 

家机构。 

B .预算、行政和财务方面的考虑 

6. 特派团的资金由大会核准的单独预算提供。"被指派参加特派 

团的工作人员担任特派团职位(可能比他或她目前的级别高,在这种情况 

下,工作人员可以以特别职位津贴(特职津贴)的方式得到较高的薪金),从而, 

暂时腾出他或她在部门的工作人员职位。过去,秘书长授权在离开的工作 

人员出差期间对外征聘,以填补空缺的职位。为了填补这些职位,他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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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书处内或者横向地调配工作人员,或者以特职津贴方式将工作人员调 

配到较高职位。 

7. 由于大会和秘书长强调人员调动和特派团服务的必要性,并指出 

此种服务将被认为是提升的一个积极因素，我们认为应指示提升机构确保 

参加特派团服务的所有工作人员,在出差期间,对于秘书处职位的提升,应 

被给予合理地考虑。其职业不得似乎因为参加特派团服务而产生倒退。 

8. 一个主要困难是征聘作为短期顶替人员的合格专业人员，特别是 

为总部和特派团都需要其服务的部门征聘。例如,在法律领域,本组织之外 

的非常胜任的合格律师通常都有具有一定保障的工作,除非保证他们担任 

某一职位至少两年,否则他们不会放弃原来的工作。 

C.用额外经济利益诱使工作人员接受出差任务的可能性 

9. 虽然可能提出将特派团工作人员指派到高于以前担任级别的职 

位,并对于这种较高职位提供特别津贴,但是给予特职津贴并不构成永久性 

提升。永久性提升必须通过《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及从属的行政指示 

(尤其是1991年12月23日的ST/AI/373号文件)所载的正常机制获得。 

目前的提升机制不考虑提出永久性提升的提议来诱使接受特派团的工 

作， 

10. 给予特殊津贴以鼓励工作人员参加特派团的可能性问题是由人 

力资源管理厅报,和叙级处考虑的事情。 

1992年3月12日 

22 .联合国工作人员可否接受邀请担任设在会员国的一个研究所的理事 

会名誉成员问题一一关于工作人员活动的规则 

致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特别助理的备忘录 

1. 你1992年11月25日的备忘录请求我们对以下问题提出意见,即 

从法律观点看,对联合国工作人员接受设在会员国的一个研究所(以下称 

"研究所"）提出的使其担任该研究所理事会名誉成员的邀请有无反对意 

见。以下是我们的答复。 

关于联合国工作人员活动的规则 

2. 关于联合国工作人员活动的基本规则在《联合国宪章)〉第一百 

条第一项.《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第1.2和1.4条、秘书长1982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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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6日在ST/IC/8213号情况通报中重新颁布的关于国际公务员行为标 

准的报告(下称"行为标准"）和ST/AI/190/Rev.l号行政命令第4和第5 

段中规定。 

3. 宪章第一百条第一项规定国际公务员专对本组织负责的原则。 

因此,联合国工作人员不得请求或接受联合国以外的任何政府或当局的训 

示,以及从事"足以妨碍其国际官员地位之行动.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专对 

本组织负责。" 

4. 条例第1.2条规定： 

"工作人员应服从秘书长的命令，接受秘书长的指派担任联合国 

的任何工作或职位.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对秘书长负责。工作人员的 

全部时间都由秘书长支配⋯⋯" 

条例第1.4条规定： 

"秘书处工作人员应随时谨言慎行,以符合其国际公务员的身 

分。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与正当履行联合国职责相违背的任何活动。 

凡是有碍工作人员身分或有损这种身分所要求的忠诚、独立和公正 

的行动，尤其是公开言论,都应避免。工作人员虽不必放弃其国家观念 

或政治和宗教信仰,但应时时刻刻牢记因其国际公务员身分,凡事必须 

谨慎得体"。 

5. 行为标准的有关部分规定： 

"20.工作人员有⋯一责任避免将损害与各国政府的良好关系 

或破坏对秘书处的信任的任何行动一例如对各国政府的政策或事 

务进行公开批评或任何种类的干涉"。 

6. 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之外不得从事任何活动,除非秘书长授权他 

们这么做.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给予此种授权： 

(a) 该活动与正当履行工作人员在联合国的职责相符合(条例第1.4 

条,行为标准第七节；ST/AI/190/Rev.l号行政命令第4(a)段)； 

(b) 该活动不影响工作人员的工作,也不影响他接受新的指派的能力 

(ST/A17190/Rev.l号行政命令第4(b)段);及 

(C)外界活动和工作人员正式职责之间的关系,以及联合国薪酬和从 

外界活动得到的薪酬之间的关系已得到正当考虑(ST/AI/190/Rev. 1号行政 

命令第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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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作人员活动的规则对本事例的适用性 

7. 我们审查了你备忘录所附研究所"行政概况"，该概况简要说明 

其设想的职能和组织结构。在此方面,我们注意到了所提供的信息,即研究 

所是"临时设立的"，它的"组织基础结构是暂时的"。因此,不清楚研究 

所是否正在工作,也没有透露它是不是根据(有关会员国的名称)的国家立 

法作为合伙企业或作为社团或以其他方式设立的。65 

8. 而且,虽然所述行政概况非常笼统和概括性地描述了研究所的目 

的、宗旨和职能,但我们注意到,设想的研究所的活动确实包括学术、工业 

和政府部门为幵发国际管理方面新的综合解决方案的密切协作。为此目 

的，预计研究所"将由来自学术界、政府和工业界的人数相等的代表共同 

管理". 

9. 我们还注意到研究所的主要资金来自(有关会员国的名称),研究 

所设在该国,建议的理事会成员似乎全部来自所述国家的各研究所。因此, 

可以将研究所看作实质上的国家机构。 

10. 鉴于以上所述，我们认为,工作人员接受邀请在研究所担任理事会 

名誉成员可能被看作偏离了联合国所要求的公正性。我们还设想,研究所 

可能间或需要出版与联合国业务不符或批评联合国业务的报告和(或)从 

事此种活动。因此,我们遗憾地认为,工作人员担任其理事会的名誉成员是 

不适当的。 

1992年12月22日 

2 3 .工作人员外界活动与其作为工作人员地位是否相容的问题一一《联 

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的有关规定 

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事司政策和人事事务科科长的备忘录 

1. 你11月28日的备忘录请我们对参与外界活动,即保有一个公司 

的总裁职位或在杂志上写技术文章与否与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地位相 

容的问题提出意见,以下是我们的答复。 

2. 《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关于工作人员外界活动的有关 

规定如下： 

A.条例第1.1 、 1.2和1.5条 

条例第1.1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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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工作人员是国际公务员⋯⋯。工作人员接受任命,即保 

证律己从公,只为联合国的利益着想" 

条例第1.2条规定： 

"工作人员应服从秘书长的命令⋯⋯.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对秘 

书长负责'工作人员的全部时间都由秘书长支配⋯一" 

条例第1.5条规定： 

"工作人员......应极端慎重处理.工作人员因职位关系而获得 

未经公布的消息,除在执行职务的范围内或经秘书长准许外,不得告知 

任何人。无论何时，工作人员都不得利用这种消息谋取私利" 

B.细则第101.6条 

细则第101.6条规定如下： 

"(a)未经秘书长事前核准,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任何连续性或重 

复性的外界职业或接受外界雇用。 

"(b)任何工作人员如因其在联合国的职位,积极参与任何商业 

机构的管理或享有该机构的财政权益可以获利,则不得参与此种管理 

或享有此种财政权益。 

(e)下列任何一项行为如涉及联合国的宗旨、工作或利益,工作 

人员除在执行正常公务时或事前获得秘书长核准外,不得做出此项行 

为： 

"m将文章、书籍或其他资料交付出版。" 

C.关于工作人员活动的条例和细则对于本事例的适用性 

4. 根据该工作人员10月29日的信件,她创建并担任总裁职位的公 

司是以绕过联合国关于根据特别服务协议聘用个人顾问的细则的方式建 

立的.该公司有众多"儿童基金会公司合同"，并"与其他联合国机构、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签约"。该工作人员指出,一旦她担任儿童基金会的职 

位,该公司将不接受儿童基金会的合同。 

5. 在我们看来,本事例中存在着个人利益与所担负职责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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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公司将不接受儿童基金会的合同。公司有可能利用她作为儿童基金 

会工作人员的联系和收集的信息,从与联合国进行的大交易中取得好处,如 

她文章中所述的那样。这与上文列举的条例第1.1和1.5条,以及细则第 

101.6(b)条的要求是不相符的。 

6. 该工作人员还指出，在该公司签订的非儿童基金会合同中,她个人 

将不参与实际工作,而是把工作分包给别人。即使假定该工作人员不参与 

公司的日常工作,但她作为公司总裁,仍为公司并对公司负责。在我们看来, 

这一点也与条例第1.2条和细则第101.6(a)条有抵触。 

D .为杂志写文章 

7.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联合国曾核准工作人员就他们的工作向技术 

和学术杂志和出版物投稿,但需要指出的是,就该工作人员的事例而言,她 

在儿童基金会的主要职能涉及信息收集和连网工作,她写的技术文章有可 

能与她为儿童基金会写的文章性质类似。这又一次可能导致严重的个人 

利益与所担负职责之间的冲突,并可能损害联合国的机密信息。所涉工作 

人员明显地能够靠她在联合国的工作为外部公司的利益提供重大信息，这 

一点从199Î年9月她在《图书馆的计算机》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可以很容 

易地看出来。事实上，我们认为许多资料来源和信息可能是由于她是儿童 

基金会工作人_g才得到的。除非该工作人员的文章完全与联合国,包括儿 

童基金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无关,否则根据细则第101.6条未经秘书长事 

前核准不得发表这类文章。 

8. 在所述工作人员所写文章中,她被显著地描述为"(公司名称)总 

裁,专门从事国际组织的联网和数据库解决方案工作"，或者"(公司名称） 

总裁,一家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打交道的咨询公司。"这种对联合国名称 

的滥用也违犯了儿童基金会与所有承包商的合同中所列联合国标准一般 

条件中的条款。 

E.结论 

9. 因此,我们认为,由于上述原因,该工作人员从事的两类外界活动是 

与其作为工作人员的地位不相符的。因此,如果她想继续保留其目前在儿 

童基金会的职业,必须立即解散公司,并向我们提供证据她已在30天之内 

这么做了。公司的成立首先是打算保证获得本组织的持续承包地位，这与 

本组织关于特别服务协议的明确政策是相背离的,因此是不能宽恕的。现 

在,该工作人员已成为一名工作人员,该公司继续从联合国其他机构获得合 

同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1992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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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名工作人员基于对两个侄儿的法定监护权请求扶养津贴是否由于 

其 本 国 法 律 制 度 不 承 认 收 养 概 念 而 可 以 接 受 的 问 题 — — 根 据 

ST/AI/278/Rev. 1号行政指示被认为是受扶养儿童的条件， 

致人力资源管理厅人事行政和益测处人事干事的备忘录 

1. 你1992年10月17日的备忘录请求我们对以下问题提出意见,即 

根据所附的(一会员国名称)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1992年10月6日给联 

合国的致"有关人士"的信,一名工作人员基于对两个侄儿的法定监护权 

请求扶养津贴根据《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第103.24(b)条是否可以接受 

的问题，以下是我们的答复.我们在1992年8月20日的备忘录中已经就 

同一问题提出意见,结束时说："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能认为证明监护权 

的文件也能证明收养,因此，目前不准备承认所述的孩子是按细则第 

103.24(b)条意义被依法收养的。我们准备根据该工作人员可能提供的任 

何进一步的材料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并应该工作人员 

的请求,其本国的代表团送来了上述信件.这封信写道："兹告知,在(有关 

会_^国的名称)的法律制度中不承认收养概念，但是，"收养''一词有时 

在使用时可与法定监护权互换,后者是法律所接受的最相当的概念。法定 

监护权暗指与收养相同的对孩子的抉养和福利所负的责任,但是,孩子不必 

随他其法定监护人的姓。" 

2. 从代表团的信中我们知道,该国家的法律制度不承认收养概念， 

因此>该工作人员的侄儿不能被认为是依法收养的孩子，并据此符合"受扶 

养子女"的条件. 

3. 在没有自然或依法收养制度的情况下,1 9 8 2年5月2 5日 

ST/AI/278/Rev.l号行政指示第3(d)段给"受扶养子女"一词下了如下另 

外的定义： 

"如果在工作人员本国或永久居住国，由于没有收养的法律规定或 

任何规定的正式承认习惯或事实收养的法院程序,因而依法收养孩子 

是不可能的,则为符合下列条件的孩子： 

"(-）与工作人员住在一起的孩子； 

"a工作人员可以被认为已与孩子建立起父母子女关系； 

"〇孩子不是工作人员的弟弟或妹妹;而且 

"«工作人员根据本第3(d)段要求为之领取抉养补助金的孩 

子数目不超过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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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认为,根据我们在1982年8月20日的备忘录中已经审査的 

证据,特别是两个侄儿的父母已经死亡,他们的"责任和监护权"转移给了 

该工作人员这一事实，这种情况符合上述行政命令第3(d)段的要求,为联合 

国行政管理之目的,孩子可被认为是该工作人员的"受扶养子女", 

1992年10月23日 

2 5 .本组织关于收回给工作人员一系列多付款项的政策的解释和适用 

致行政和管理事务部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的备忘录 

1. 本备忘录答复你1992年2月10日的备忘录,你在该备忘录中请 

本厅提出就本组织关于收回给工作人员一系列多付款项的政策的解释和 

适用,提出我们的意见.由于下列原因，我们建议： 

(a) 收回期限为两年； 

(b) 在《工作人员细则)〉中颁布明确的政策， 

联合申诉委员会的建议 

2. 请我们提出意见与联合申诉委员会审理的一个案例有关.在该 

案例中，本组织寻求收回从Î988年10月到1989年7月多付给一个工作 

人员的个人过渡性津贴。在1990年12月20日和1991年1月7日的备 

忘录中曾通知该工作人员这一收回行动。该工作人员争辩说,本组织只能 

收回通知收回行动日期之前两年内的付款，而不能收回此前的付款。他争 

辩的根据是主管行政和管理事务副秘书长在1987年7月30日的一份电 

传(以下称"电传"）里详述的政策,电传的相关部分内容如下： 

"主管行政和管理事务副秘书长决定,在制定有关政策之前,将收 

回给工作人员多付款项的期限限制为两年，如果这些多付款是由于管 

理部门的行动而非接受者的行动所造成的话,超过两年将中止收 

回 。 " 

3. 联合申诉委员会实际得出结论说,本组织应该能够收回所有多付 

款项,包括通知收回行动日期两年前的多付款项,因为是在最后一次多付款 

的两年之内通知工作人员收回行动的。管理部门就对联合申诉委员会的 

报告须做出的决定征求本厅的意见。 

4. 我们认为,电传详述的政策的解释和适用应该排除收回在通知收 

回行动日期两年前给工作人员的多付款项。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在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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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中提出. 

5. 根据《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第103.15条,工作人员针对少付款 

向本组织提出要求的时限为一年；但是，《工作人员细则》中对于本组织收 

回给工作人员的多付款没有规定时限。在第124号Kahale(1968年)判决 

中,联合国行政法庭表达了这样的意见,为了公平起见，本组织的要求也应 

该有一个时限. 

6. 在八十年代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人事和一般行政问题)(行政协 

商会(人事))曾审议过规定这一时限的问题，在此方面,曾审査了各组织的 

做法,在一份给行政协商会(人事)说明中,委员会秘书建议委员会同意收 

回给工作人员的多付款和工作人员在少付款的情况下提出要求的程序应 

由各组织决定"，但所有组织都应按照下列原则通过一条规则： 

"(a)除另有规定外，由《工作人员条例》或《工作人员细则》 

产生的领取津贴、补助金或其他付款的权利,应在工作人员有权领取 

该付款日期两年后失效。 

"(b)本组织有权收回任何不应给予的付款.但是,除非属于欺 

诈或恶意或者付款的不正常性非常明显,以致受益人不会认识不到的 

情况,否则本组织收回多付款的权利将在两年后失效。在一系列多付 

款情况下，两年期应从最后一次多付款的日期起计算。此种收回应通 

过从应付有关工作人员的付款中扣除的方式实施，期限一般不超过二 

十 四 个 月 ， " " 

7. 行政协商会(人事)并没有通过秘书提出的建议,而是， 

"委员会同意，各组织应继续确定自己的要求工作人员偿还他们收到 

的多付款，和处理少付款情况的程序。它注意到一些组织将继续专门 

处理各个情况,从而在必要时容许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M 

8. 在1987年2月25日致人力资源管理厅政策协商司副司长的备 

忘录中,当时的司长兼负责法律事务厅副秘书长帮办对建议的规则发表了 

评论,他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即除欺诈或恶意的情况外,本组织收回的时限 

应限制为两年,即使在一系列多付款情况中也如此。因此,他建议将上文第 

6(b)段规则中强调的句子删掉。 

9. 本组织关于收回多付款的政策已在主管行政和管理事务副秘书 

长1987年7月30日的电传中详述. 

10. 从阅读该电传并鉴于以上概述的本问题背景,收回多付款项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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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年,超过两年的付款将不得收回，这对我们来说是明确的。我们认为值 

得注意的是,电传省略了载于向行政协商会(人事)建议的规则中涉及一系 

列多付款的明文规定,这将允许收回即使超过两年的多付款,如果收回是在 

一系列多付款中最后一次多付款两年之内提出的话.两年的期限应从本 

组织通知工作人员收回要求的日期箅起。 

本組织的政策 

11.我们认为,管理部门现在应该颁布一项关于本组织收回多付款的 

明确规则,纳人《工作人员细«》，因为在一份未经发表的电传上规定关于 

一项影响所有联合国工作人员的重要事情的政策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 

的。 

1992年2月28日 

2 6 .联合申诉委员会对一会员国劳动法规定的依赖——联合申诉委员 

会在审查关于任用工作人员的条款条件问题时适用联合国内部行政 

法的义务 

致行政和管理事务部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的备忘录 

1. 本备忘录答复你1992年5月8日的备忘录,在该备忘录中你请本 

厅参阅联合申诉委员会有关一名工作人员的报告，并提出下述请求： 

"由于此申诉关系到塞内加尔和联合国之间一份协定的存在和 

有效性,我将对你的意见非常感谢,特别是关于[据称非洲经济发展和 

规划研究所主任和塞内加尔政府订立的]协定是否超越《联合国工 

作人员细则的问题》。" 

一、背景 

A .非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 

2. 非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是非洲经济委员会的一个附属机 

构。它是1962年根据非洲经委会的一项决议而建立的。w 1979年大会 

通过非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的订正章程.™研究所设在达唼尔,其主 

要宗旨是训练非洲负责经济发展和规划的单位和机构的专家和高级官 

495 



B. 联合申诉委员会议定的事实 

3. 联合申诉委员会议定的突出事实如下。1990年,与非洲经济发展 

和规划研究所的基本活动改组有关，研究所理事会做出决定裁减当地工作 

人员。根据这一决定，几名按照定期合同服务于研究所的当地征聘工作人 

员得到通知,他们的任用将不再展期,而且他们将无权得到解雇偿金付款。 

4. 包括该工作人员在内的九名工作人员向秘书长写信请求审査这 

一决定。随后人力资源管理厅通知他们说,必须维护该决定.他们向联合 

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他们个人的申诉与该工作人员的申诉合并在一起。 

5. 联合申诉委员会认定,该工作人员是一名塞内加尔国民,于1984 

年1月1日根据一项一年定期任用以G-1级开始为联合国服务，供职于非 

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1985年10月】0日,他的职衔改为文书人 

员,1989年2月1日被提升为G-2级。他的任用被展期几次，1990年6月 

31日，在他的定期任用到期时,在服务大约六年半后,他离开了这项工作. 

6. 为了支持他的理由,申诉人部分依赖塞内加尔政府和联合国签订 

的关于建立非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的协定（以下称"东道国协 

定"：)，东道国协定第四(4)条规定： 

"身为塞内加尔国民服务于研究所的当地征聘人员,应服从联合 

国的规则,特别是在薪资、应享权利、家属津贴、休假和医疗保险方 

面,以及关于解雇的规定,前提是这些规则不与塞内加尔劳动法相抵触, 

塞内加尔劳动法应继续适用于这些人员。但是,在纳税方面他们仍应 

服从塞内加尔法律." 

7. 申诉人还依赖塞内加尔劳动法第35条，他说第35条规定任何工 

人不得与同一公司签署两个以上定期合同；超过这些合同继续服务将被认 

为是执行永久合同。该申诉人曾被给予两个以上连续的定期合同,他争辩 

说,根据东道国协定第四(4)条和塞内加尔劳动法第35条,对待他必须如同 

他签有永久合同一样， 

C. 联合申诉委灵会的报告 

8. 在1991年3月31日一致通过的报告中，联合申诉委员会认定本 

组织受东道国协定的约束,该协定规定《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须 

服从塞内加尔劳动法,指出双方之间的条约优先于本组织的任何内部法 

律.因此，联合申诉委员会建议将上诉人复职，补发全部薪资、津贴和补助 

金;如果他的职位被取消,他应如同被正规任用一样得到解雇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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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合申诉委ft会在审查关于任用工作人员的条款条件问题时， 

必须适用联合国内部的行政法 

9. 联合申诉委员会在审査关于任用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条款条件问 

题时,必须适用本组织内部的行政法,包括《联合国宪章〉〉、适用的大会决 

议和决定、《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及适用的行政规定.72 

10. 《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本组织工作人员"由秘书长 

依大会所定章程委派之。"此工作人员章程(条例)也包括据此制定的 

《工作人员细则》。 

11. 非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的章程已由大会决定通过。章程第 

三条规定： 

"研究所......应遵守联合国的财务条«和工作人员条例。除秘 

书长另有决定外，研究所也应遵守财务细则和工作人员细则及秘书长 

发布的一切其他行政规定." 

关于人事管理问题,章程中提到的财务细则、工作人员细则和秘书长签发 

的其他行政规定的例外,一般由秘书长通过颁布新的或现有的细则和其他 

行政规定做出.就非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而言,未见有申诉人可赖以 

支持其要求的这种细则或规定. 

12. 《工作人员条例〉〉中指出本条例的范围和宗旨"载列联合囯秘 

书处工作人员的基本服务条件及基本权利、职责和义务,是秘书处工作人 

员任用和行政管理的人事政策通则⋯⋯"（《工作人员条例》，"范围和 

；ifï"曰 

13. 根据《工作人员条例》（附件二(aX—)和(b)),任用必须遵守《工 

作人员条例》及秘书长为实施这些条例而通过的《工作人员细则》。 

《工作人员细则》适用于秘书长任命的所有工作人员（见细则第100.1 

条)。 

14. 申诉人提到的并且赖以主张其定期任用已变为永久任用的塞内 

加尔劳动法从未纳人关于联合国在非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工作人员 

的行政法制度。因此,联合申诉委员会不能承认塞内加尔劳动法第35条, 

并据此提出建议。 

15. 联合申诉委员会是根据《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第11.1条建立 

的。根据该条例,其任务和权力是就工作人员对行政决定提出的申诉,即宣 

称"未遵守包括一切有关条例和细则在内的任用的条件"，提供建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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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上所述,任用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条件受本组织内部的行政法管辖，联 

合申诉委员会直接适用塞内加尔劳动法来证明申诉人的要求正当，是超越 

了其权限. 

16. 我们注意到联合申诉委员会认定该工作人员在1984年1月1日 

第一次任用到1990年6月31日离职之间,曾根据几次定期任用服务。我 

们还注意到,正如联合申诉委员会所认定的那样,他的定期任用没有被展期 

是因为研究所由于财政原因改组,减少了当地工作人员，与此有关取消了其 

职位。 7 3 

17. 我们提请你注意本厅在1992年6月3日发表的关于联合申诉委 

员会另一案例的意见，其中我们指出： 

"由于所述的不将有关工作人员合同展期决定的理由事实上是 

根据条例第9.1(b)条的规定取消职位而解雇,本应根据《工作人员条 

例》第9.3条和附件三给予她解雇偿金。因此,在她为联合国服务共 

十年后，尽管是根据定期合同服务，管理部门让她的合同简单地到期, 

从而让其离职,是一个错误。" 

18. 在该意见中,我们还注意到，没有证据表明,申诉人在完成五年满 

意的服务后曾按照1982年12月17日大会第37/126号决议对其考虑给 

予长期确定的任命。 

19. 我们认为,我们在该案例中的结论也适用于本案例,申诉人按照连 

续的定期合同服务已超过6年。我们认为管理部门应该,在拒绝联合申诉 

委员会应恢复该申诉人职位的建议的同时,支付申诉人《联合国工作人员 

条例》条例第9.3条规定的解雇偿金.在此方面,我们的意见是应该接受 

联合申诉委员会报告的建议,尽管是由于与联合申诉委员会提出的原因十 

分不同的原因。 

20. 请注意,在支付解雇偿金时,重要的是致申诉人的信说明是根据条 

例第9.3条付款，而非根据联合申诉委员会的推理付款,联合申诉委员会由 

于适用了东道国协定和塞内加尔劳动法,从而超越了其权限。 

199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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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关于前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继承对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生效 

的条约的问题一新的共和国选择继承或继续对前苏联生效的多边 

条约要遵守的程序 

致一会员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信件 

我愿提及我们1992年1月23日的会晤。在那次会晤中，你请我就关 

于前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以下称"新共和国"）继承对前苏维埃联盟(以下 

称"苏联"）生效条约的几个问题提出意见。 

你询问的范围显然不包括俄罗斯联邦,正如俄罗斯联邦外交部1991 

年12月24日致秘书长的照会中除其他外指出的那样，俄罗斯联邦将继续 

参加前苏联的所有条约。我假定你的询问也不包括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在论述你上述具体问'题之前,我们愿意提及,审查各国的一般做法和现 

有的有关国际法律文书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关于在一个国家的若干部 

分分离的情况下条约方面的国家继承,没有明确的一般国际法规则。但是, 

本厅知道的做法表明,随着时间推移，从一个国家的若干部分分离产丰的新 

国家对于前被继承国签署的适用于其领土的条约有下列选择:(a)通知继承 

条约(在此情况下,继承国行动的法律基础是,它不自动受被继承国签署条 

约的约束,从"白板"开始;因此,继承国必须指出它决定继承的具体条 

约);(b)通知继续适用被继承国签署的条约(在此情况下继承国行动的法律 

基础是,它通过实施一般国际法规则，仍然受这些条约的约束;但是，继续国 

应指出它可能决定不继续的具体条约)。 

新国家也可以自行加人条约,但这种行动是重新行动,与继承或继续被 

继承国签署的条约无关。条约对加人国家生效(如果条约生效的话)将在 

根据有关条约的有关条款交存加人书的日期的基础上确定，另一方面,继 

承和继续目的在于条约不间断地持续有效。本答复将只讨论继承和继 

如你所知,1978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 7 4 

是该领域唯一的多边条约。该公约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新独立国 

家"（即前殖民地国家)的继承,这种情况适用"白板"原则;一种是其他国 

家的继承,这种情况适用相反的条约继续生效原则。公约第34条特别适 

用于一个国家的若干部分分离的情况,规定如下： 

" 1 . 一个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而组成一个或一个 

以上国家时,不论被继承国是否继承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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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国家继承日期对被继承国全部领土有效的任何条约,继 

续对如此组成的每一继承国有效； 

"(b)在国家继承日期仅对成为继承国的那一部分被继承国领 

土有效的任何条约,只对该继承国继续有效； 

"2.如有下列情形，第1款的规定即不适用： 

"(a)有关国家另有协议;或 

"(b)从条约可知或另经确定该条约对继承国的适用不合条约 

的目的和宗旨或者根本改变实施条约的条件。" 

维也纳公约还未生效,前苏联不是当事国。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公约 

采取的方法当时得到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根据以上内容,新共和国在对前苏联生效的多边条约方面有两种选择: 

(a) 继承。在这一选择下,新的国家将直布它继承对被继承国生效并 

适用于新国家领土的具体条约。在此情况下,根据一般国际法,条约对该国 

家生效将追溯到国家继承的日期,即新国家担负起自己的国际关系责任的 

日期。新国家继承被继承国对于继承适用的每个条约的法律地位。其结 

果是,新国家也受被继承国做出的保留、声明和反对的约束,除非发表了另 

外的声明。 

(b) 继续(如1978年维也纳公约第34条所规定的那样)。根据这一选 

择,新国家将发表一般性声明,即对被继承国生效并适用于新国家领土的条 

约继续对后者有效。如前一种情况一样,条约对该国家生效的日期将追溯 

到国家继承的日期。 

关于对你在我们会晤时所提的具体问题的答复，鉴于前述我们的答复 

如下： 

(1) 应如何办理继承或继续条约的正式手续？ 

交存正式的继承通知或正式的继续通知。 

(2) 谁应签署这种继承通知或继续通知,及应将它们送交给谁？ 

如同旨在使一个国家受一项国际协定约束的任何文书一样,继承通知 

或继续通知应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或提出刚提到的三名官 

员之一颁发的全权证书的其他任何人签署，并应提交保存人。对于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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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的条约,这意味着本文书应送交秘书长。 

(3) 关于针对一般性质条约和有关具体问题的条约的这种声明的形式和 

内容,能提出什么建议？ 

如果是继承通知,声明应明确指出有关国家打算继承的条约。在实践 

中,继承国将交存一份它希望继承的条约的单一清单，从而简化程序。如上 

文指出的那样，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即认为继承在实际继承日期(即"独立 

曰"）生效,以便不间断地继续的该条约的义务和权利确实是被继承国接 

受的义务和权利. 

如果是继续通知,秘书长将认为关于对前苏联生效的条约将由发表声 

明的新共和国继续一项一般性声明是合适的,而不需要具体指明条约。但 

是,在此情况下,按照1978年维也纳公约第34条第2款采用的方法,发表 

声明的共和国应指出，由于该国对某些条约的适用将不符合条约的目的和 

宗旨或者根本改变实施条约的条件,它决定不继续的某些条约。 

上述考虑对于一般性质条约和关于具体问题的条约都有效。 

最后,新独立国家曾有几次发给秘书长一份"一般性意向声明"，指出 

它们正在审査被继承国签署的条约,在审査期间及进一步通知之前,应假设 

有关国家已继承各个条约,行动应以这种假设为基础。这种声明一般应由 

有关国家政府转交给秘书长,同时请求传给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国际组 

织。这种声明对于确定新独立国家的行为及就新独立国家的意图向保存 

人提供某种指导暂时有帮助作用,但对于继承国关于一般条约的确定法律 

地位仍留下疑问。就秘书长来说,他作为多边条约的保存人,将只认为关于 

具体条约的正式继承通知或继续通知有确定效力。 

(4) 有没有为使条约继续有效继承国必须满足的条件,例如条约所有其他 

当事国的同意？ 

保存人通常在没有任何条件及不要求其他当事国事先同意的情况下 

接受对具体条约的继承通知或继续通知。但是,也有要求此种同意的例外 

情况,例如,新国家的适用明显地不符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或者根本改变实 

施条约的条件,或者,根据条约的条款，或由于当事国数量有限,必须认为新 

国家的参加需要所有当事国的同意(例如条约的参加受到某种方式控制或 

限制的情况)。 

(5) 对于在继承日期尚未生效的条约，如何办理继承的正式手续？ 

一个新共和国可能希望继续或继承前苏联是其缔约国，但没有或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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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的条约。在此情况下,可以按上述原则拟订通知。 

(6)双边条约的地位 

上文强调的对于多边条约的选择也适用于双边条约。根据我们知道 

的做法和1978年维也纳公约,对于双边条约，可以提出连续性的强烈理 

由。但是,双边条约的特点是,它们被认为在新国家和另一方之间继续有效 

的前提是,另一方同意这样(通过换文等).也接受这样的做法,即如果由于 

其行为,另一方表明同意这样的话,可认为条约继续有效。当然,各国也可 

以选择签署新的条约，即使新条约締结的基础与被继承国和另一国之间存 

在的条约类似. 

我们希望这一答复会有助于就新共和国对于对前苏联生效的条约采 

取的立场提供指导。 

1992年3月27日 

28,议定气候变化问题纲要公约的方式问题一关于议定公约文本的一 

般条约法准则 

致气候变化问题纲要公约国际谈判委员会执行秘书的备忘录 

1. 本备忘录答复你1992年4月21日给我的备忘录,你请我对气候 

变化问题纲要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是否应在代表没有出示全权证书的 

情况下"议定"拟议的公约提出意见。你还提出是否可用"商定"一词 

替代"议定''—词。 

2.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75已经生效,它通常被认为是国际 

条约法的权威编纂,它包括下列条款： 

" 第 7 奈 

"全权证书 

"1.任一人员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视为代表一国议定或认证条 

约约文或表示该国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 

"(a)出具适当之全权证书，或 

"(b)由于有关国家之惯例或由于其他情况可视此等国家之意 

思系认为该人员为此事代表该国而可免除全权证书。 

502 



"2.下列人员由于所任职务无须出具全权证书,视为代表其国 

家： 

"(a)国家元首、政府首长及外交部长，为实施关于缔结条约之 

一切行为； 

"(b)使馆馆长,为议定派遣国与驻在国条约约文； 

"(c)国家派往国际会议或派驻国际组织或该国际组织一机关 

之代表,为议定在该会议、组织或机关内议定之条约约文。" 

3. 上文引用的第2(c)款说明，为议定在国际组织或该国际组织一机 

关内条约约文，各国派驻国际组织或其一机关,如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的代表, 

不需要为议定该约文的目的出具全权证书. 

4. 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 

也纳公约》76的相应条款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该公约规定： 

" 第 7 条 

"全权证书 

"2.由于所任职务,无须出示全权证书,被认为代表其国家的人 

如下： 

"(c)国家任命派往国际组织或其某一机关的代表,为了在该组 

织或机关内议定条约约文"。 

5. 该公约文本又一次支持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不要求派往该委员会 

的代表出示全权证书而议定拟议的公约约文的程序. 

6. 在联合国的实践中,许多公约都是在不要求大会代表出示议定文 

本的全权证书的情况下议定的." 

7. 谈到政府间谈判委员会能否"商定"拟议公约的约文而非"议 

定"约文的问题，正如可从上文推断出的那样,标准做法是由谈判条约约文 

的联合国机构按照一般条约法议定条约文本。 

8. 大会在1990年12月21日第45/212号决议中,认为"拟订一项 

列载适当承诺的有效的气候变化纲要公约，以及拟订可能商定的任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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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等的谈判工作"都应在1992年6月会议之前完成，并在会议期 

间开放供签署。因此,大会设想拟订公约的谈判应在会议之前完成。从那 

个意义上说,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正在"完成"条约的谈判。大会还提到正 

在"商定的"的相关法律文书.大会的文字更多地谈到谈判过程而不是 

締约的最后阶段。 

9.因此,我们认为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应"议定"公约的约文,因为拟 

订公约约文的谈判现在正在完成,以便遵守一般条约法和联合国在此方面 

的标准做法。 

1992年5月6曰 

29. 1986年《橄榄油和食用橄榄油国际协定》——有关加入协定的第53 

条的解释一联合国接受会员国不考虑地理边界 

致国际橄榄油理事会执行主任的信件 

你在1991年11月27日的信中,就欧洲经济委员会代表在国际橄榄 

油理事会第65届会议上提出的问题请我们提出意见，这一问题即1986年 

《橄榄油和食用橄榄国际协定》，*题为"加人"的第53条是否可以解 

释为,能够使协定当事国拒绝希望加人该协定的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候选 

资格。欧洲经济委员会代表得出结论说,不能这样解释这一条。此外,你提 

出联合国关于地理边界和本组织接受会员国之间关系(如果有的话)的观 

点的问题. 

关于第53条的问题 

该协定第53条如下： 

"任何国家的政府均可以按照理事会规定的条件加人本协定,条 

件应包括交存加人书的时限。但是,对不能在加人条件所规定时限之 

前加人的政府,理事会可以准许延长时间." 

从第53条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任何国家"均可以加人该协定。作 

为协定的保存人,要求秘书长按照该协定条款在其上下文中的普通意义并 

考虑到该协定目的和宗旨解释该协定.这种解释符合1969年《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 

由于根据第53条,任何国家均可以加人协定,该条提到的条件不能推 

翻此目的和宗旨。因此,理事会规定的条件必须符合这一目的和宗旨,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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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技术性的。该条文本提供了一个技术性条件的例子,即设定交存加人书 

的时限。审査载有类似第53条规定的其他商品协定表明,没有规定除技 

术性条件之外的条件的情况或做法。这类技术性条件可以关系到进口和 

出口成员参与份额,出资额，表决权的分配,以及如同第53条的情况那样，为 

交存加人书规定时限。 

因此,我们同意欧洲经济委员会代表的解释,即不能为了拒绝希望加人 

协定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候选资格而援引第53条。 

地理边界 

联合国的做法是，会员国的地理边界与其会员地位是两个不同和分开 

的问题。接纳一个国家为联合国会员国并不引起本组织对于该国地理边 

界或一般领土争端问题的任何实质性立场'许多会员国有边界争端，争端 

当事方在联合国的会员资格完全不影响这些争端。 

1992年1月7日 

30 .根据裁军谈判会议正在拟订供邇过的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 

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建立的新组织某些机关将被授 

权请求国际法晚发表咨询意见的法律条件——关于该组织与联合国 

之间的关系问题 

致一会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照会 

联合国秘书处向(一会员国名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敬意,并有幸 

提及该国常驻代表团在其1991年11月n日致秘书处的615/91号普通 

照会中请求提出的意见。 

在该照会中,该常驻代表团提到了裁军谈判会议正在拟订供通过的关 

于禁止发展、生产> 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草案第 

十六条第5款。按照该项条款草案,根据该公约即将建立的组织的某些机 

关将被授权"根据联合国大会的授权,请求国际法院就该组织活动范围内 

产生的任何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该常驻代表团请求秘书处对新组织各机关能够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 

询意见的法律条件提出意见。它还请求对如何调节该组织与联合国间的 

关系做一说明。 

《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涉及关于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行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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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或安全理事会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得请国际法院发表 

咨询意见。 

"二、联合国其他机关,及各种专门机关，对于其工作范围内之任 

何法律问题,得随时以大会之授权,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 

正如该常驻代表团在其照会中所述,设想中的新组织既非《联合国宪 

m第五十七条和第六十三条含义内的联合国的一个机关,也非其含义内 

的一个专门机构。不过,如同该常驻代表团照会中进一步所指出的,大会已 

核准了一项关于联合国与政府间组织间关系的协定,其条款类似于与专门 

机构缔结的关系协定中的条款,即大会在其1957年11月14日第U45(Xn) 
号决议中核准的《联合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间关系协定》，w 

关于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问题,应当注意的是,1956年10月26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第十七条B款的措词与该常驻代表团引述的 

公约草案第十六条第5款中的措词相同.此外,还应当提请注意《国际原 

子能机构规约》中标题为"与其他组织的关系"的第十六条，该条B款 

涉及到该机构与联合国建立关系的协定. 

《联合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间关系协定》规定了指导这两个组织间 

关系的重要原则,尤其是在第一条以及关于国际法院的第十条中. 

在核准关系协定之后，大会在其第1146(Xn)号决议中授权国际原子能 

机构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 

因此,秘书处将提出建议如下:只要指导新组织与联合国间关系的公约 

条款以及这两个组织间即将商议的关系协定条款，遵循指导联合国与国际 

原子能机构间关系的原则和有关规定,对大会授权公约草案中设想的新组 

织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就不会有任何法律障碍.国际原子能机构 

的经验为设想中的新组织打算如何调节其与联合国的关系提供了模式。 

指导新组织与联合国间关系的规则、原则和规定应当与措导国际原子能 

机构与联合国间关系的规则、原则和规定完全一致。不言而喻,应当由大 

会决定是否核准这项拟议中的关系协定,以及是否授权新组织请求国际法 

院发表咨询意见。 

1992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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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关于交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中的保留条款的联合国惯例 

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法律办公室负责官员的电报 

我愿提及你1992年7月23日关于多边条约中保留条款的传真。我 

们对你的问题答复如下： 

首先,我们确认,联合国大会自1952年1月12日第598(VI)号决议和 

1959年12月7日第1452A和B(XIV)号决议以来,从未有过任何其他有关 

保留条款的决议。 

其次,在联合国主持下締结的多边条约中的保留条款往往归为以下七 

类,其实例附后： 

一完全禁止保留的条款； 

―明确禁止与条约目标和目的不相容的保留的条款； 

―规定有具体歹IJ举的保留的条款； 

一规定对某些条文的保留的条款； 

一允许在得到某一机关接受情况下保留的条款； 

一允许在得到一定数目当事国接受情况下保留的条款； 

一规定因保留或因反对该保留引起的法律后果的条款. 

当然,有许多交联合国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根本就没有提及保留问 

题。 

现在我们来谈谈"联合国系统近年来关于与上述条款类似的限制性 

保留条款的惯例"问题,即我们从你的照会的第二段推断的在得到公约所 

有当事国一致接受情况下允许保留的条款。 

我们不知道最近通过有载有要求一致的条款的公约.实际上,公约往 

往不是根本不提保留问题,就是完全禁止保留,或是限制只允许对一些具体 

条款提出保留。 

鉴于上述情况，秘书长的惯例可以叙述如下。 

如果某项公约明示或默示要求一致接受方可保留，并且该项公约没有 

规定允许有国家提出反对的时限,则秘书长将这一保留通知有关国家，请求 

在通知之日起90天内将反对或接受的意见告诉他，当然,如果该公约规 

507 



定了时限,秘书长则遵守该项公约的相应条款. 

该项文书将枧为未决文书,保留国不得视为该公约的当事国,直到规定 

告知反对的时限期满,当然,条件是没有收到任何反对意见， 

在某项条约没有限制性或禁止性条款的情况下,目前的惯例是:秘书长 

将遵照大会第1452(XIV)号决议的规定,正式接受该项文书的交存。保留 

的案文将分发给有关国家,秘书长本人对这类保留(或对可能收到的和同 

样分发的关于这些保留的评论和/或反对)的法律效果则不表示任何意见, 

而是让各国从所有这类来文中推断出法律后果。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第20条第5款的规定,S'各国可在接获关于保留通知后12个 

月内通知其反对， 

不同之处在于,在没有特定条款的情况下,该文书将在收到后交存，交 

存一项栽有或附有保留的文书的国家将被视为自条约对其生效之日即为 

该奈约的当事国，或者根据具体情况为公约生效的目的,被列为当事国之 

在条约规定不得对该条约提出任何保留的情况下，秘书长当然不会同 

意保存一项载有或附有一项保留的文书:秘书长将与该有关国家联系,可能 

提出建议,即如果该国家确实愿意参加该项条约就将该保留撤回。 

最后,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0条规定,如条约为国际 

组织的组织约章,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保留须经该组织主管机关接受。在这 

种情况下,秘书长将告知有关组织并提醒该国注意这一要求。只有当该组 

织主管机关接受该保留,或该国撤回其保留，该文书才能被接受交存。 

1 9 9 2年 9月 1 6日 

32. 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是否允许保 

留一关于对交由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的保留的联合国惯例 

致一会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件 

我荣幸收悉你1992年10月28日的来信。你在信中要求我对与 

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有关的四个具体 

法律问题提出意见。82我们的看法如下： 

1.该公约没有禁止保留的规定。在从1988年公约立法史中没有找 

到任何相反证据情况下,并注意到一些国家在签署或加人该公约时已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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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保留，因此我们认为,可对该公约提出保留,但这种保留不得与其目标和 

宗旨不相容。 

2. 该公约第3和第6条都不禁止具体指明的保留。为了遵守既定 

惯例,各国可以对第3条第6和第9款以及第6条提出保留,但这种保留同 

样不得与公约的目标和宗旨不相容。按照联合国惯例,作为保存人的秘书 

长将向所有有关方分发所收到的任何保留，也会向它们分发对保留提出的 

任何反对.反对并不排除该公约在反对国与保留国之间的生效，除非反对 

国发表过排除生效的声明,当然,受到反对的保留除外. 

3. 还是按照联合国惯例,1988年公约的签署国在加人该公约时可以 

提出保留。 

4. 按照联合国惯例,一国在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时可能 

不会确认在签署时提出的保留.在这种情况下，签署时提出的保留将被认 

为已经撤回。 

1992年11月17日 

33. 一会员国中的联合国邮袋安排一按照1946年《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和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有关规定的联合国邮袋法 

律制度 

致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法律顾问的备忘录 

1. 本备忘录有关你1992年9月29日关于一会员国中联合国邮袋 

安排的传真。我们注意到,该会员国当局要求近东救济工程处邮袋如同停 

战监督组织和开发计划署的邮袋一样,在预定离开该国24小时前交给该 

国国内安全人员，我们还注意到，另一个会员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组织代 

表为支持近东救济工程处与该国进行了交涉， 

2. 我们已经就停战监督组织的惯例询问了外勤业务司。该司向本 

厅提供了停战监督组织关于其在该国机场上外发邮袋安排的内部信件。 

按照这一信件,停战监督组织确实于星期天将其外交邮袋交给该国当局。 

这些邮袋在机场保存24小，然后于星期一飞往纽约。这一做法始于 

1990年9月1日,在这之前,停战监督组织的邮袋是直接交给瑞士航空公 

司的.外勤业务司还告知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停战监督组织与近东救济工 

程处的立场相同,并建议努力恢复过去的做法。 

3. 联合国关于联合国邮袋的法律地位的原则立场如下。联合国邮 

509 



袋的法律制度是受1946年《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和1961年《维 

也纳外交关系公约》M的有关规定制约的.根据1946年公约第三条第 

10节的规定，"联合国......得用信差或邮袋收发邮件,其信差邮袋应享外 

交信差及外交邮袋之同样豁免及特权。"(着重处是后加的)关于外交邮 

袋法律地位的详尽国际法准则载于1961年维也纳公约第27条,其第2款 

规定了官方信件的不可侵犯性。此外，第3款还明确规定外交邮袋不得开 

拆或扣留。另外,第7款还规定："外交邮袋得托交预定在准许人境地点降 

落之商营飞机机长转递"（着重处是后加的)。我们认为,扣留联合国邮袋 

是违背上述有关外交邮袋法律地位的规定的。 

1992年10月14日 

3 4 .因一个产业管理公司向训研所提供大楼服务而引起的可能对作为训 

研所大楼业主的联合国征收纽约州营业税和使用税的问题——根据 

《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第二条第7节的规定,联合国免交直接税 

致训研所行政首长的备忘录 

1. 你给我们的1991年12月6日备忘录转送了一个产业管理公司 

1991年11月22日给你们的信,信中提及由于该公司向训研所提供大楼服 

务而引起的可能征收纽约州营业税和使用税的问题,你的备忘录就此征求 

我们的意见。 

2. 根据该公司给你们的信件中所载的信息，似乎纽约州已采取以下 

立场:该州营业税和使用税应由房地产业主(在这里,联合国是训研所财产 

所有权的拥有者)按第三方产业管理公司的"薪资费"支付。该公司向训 

研所在第一大街805号的财产提供维修服务。 

3. 《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85一美国是该公约当事国一第 

二条第7节规定，联合国的"资产"应免除直接税。而联合国的资产应当 

包括训研所的财产。根据美国宪法的至高地位条款,这一免除对纽约州具 

有约束力。事实上,根据《纽约州税法》第28条"营业税和补偿使用 

税''立法第1116条规定，如果联合国是应纳税法第28条规定税款的服务 

购买方,它应明确地免除营业税和补偿使用税。因此联合国(训研所是其 

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该公司提供的服务的购买方,显然应当根据纽约州法 

律免除该税。 

4. 鉴于上述,我们建议训研所写信告诉该公司,联合国应予免除上述 

税款,并明确指示该公司不得代表我们交纳任何这种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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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有必要,建议训研所向纽约州税务当局提交一份关于开具免税 

证书的申请，本厅将会乐意在这方面提供任何协助。 

6. 最后,既然训研所的财产目前完全由联合国组织拥有,而且近期内 

不可能出售,看来合适的办法是由联合国本身提供大楼服务，而不要由上述 

公司提供. 

1992年1月5日 

35.—会员国对根据儿童基金会业务计划执行商定项目所需购买的汽油 

征税——对儿童基金会与该会员国就儿童基金会在其境内的活动所 

订协定有关规定的解释 

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行政管理处特别任务主任的备忘录 

1. 本备忘录有关你1992年2月25日关于对儿童基金会用品征收 

地方税的备忘录。 

2. 关于儿童基金会代表信中提出的问题的实质，可以发表以下看 

法。我们认为,1961年儿童基金会与(一会员国名称)就儿童基金会在该国 

的活动所订的协定第一条第4款以及第七条中使用的"提供的用品和设 

备"一语应被认为包括当地采购的,为根据各项业务计划执行商定项目所 

需的汽油.因此,根据该协定第七条的规定,不应对采购的汽油征税。 

3. 联合国对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反映在联合国秘书处于1985年编 

写的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M根据该报告，"构成所 

要支付价格一部分的汽油税应被视为属于《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第 

二条第八节条款的范围''，87该节规定归还或退还对联合国"为公务用而 

购买大宗货物"所征收的税款。汽油的反复购买量通常可以看作"大 

宗",该研究报告总结说,联合国原则上应免除为在会员国境内进行其业 

务活动所需的汽油的货物税。当然,这种免除应当适用于作为联合国一个 

组成机关的儿童基金会。有关的会员国，作为该项公约无任何保留的当事 

国,应当完全遵守公约规定的义务。 

4. 儿童基金会与国家政府间签订的新的标准基本合作协定中规定 

了类似的办法。第七条第6款明确规定，"按照业务总计划向合作方案提 

供的物资、设备和其他材料,一律免征直接税、增值税，杂费、通行税和 

关税。关于为合作方案在当地采购的物资和设备，政府应按照公约第8节 

的规定,做出适当的行政安排,免除课税或退还任何消费税或包括在价格内 

的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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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与(一会员国名称)政府当局关于当地采购汽油免于课税问题的任 

何讨论,均应当以上述意见为依据。 

1992年3月4日 

3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免除采购汽油的增值税和免除一会员国内的流通 

税——对标准基本援助协定和《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的有关规 

定的解释 

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事司高级政策千事（法律）的备忘录 

1. 本备忘录有关你1992年8月12日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会员 

国的纳税待遇问题的备忘录。 

2. 从你的备忘录和所附的信件中我们了解到,1992年年底时,(一会 

员国名称)政府不再免除开发计划署采购的汽油的增值税和流通税。该国 

主管当局提出的一项理由似乎基于以下论点:开发计划署与所述国家间签 

订的协定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 

3. 关于一般的增值税和营业税,联合国认为,此类税是《联合国特权及 

豁免公约》(公约)~该国于1968年3月28日加人该公约——第二条 

第8节的意义上的间接税。根据开发计划署与该国家于1978年6月9日 

签署的标准基本援助协定一该协定载有开发计划署向该国提供援助所 

依据的条件一第九条第1款的规定,公约的条款"适用于联合国及其各 

机关,包括开发计划署(着重处是后加的)以及充当该署执行机构的联合国 

附属机关,其财产、资金和资产⋯⋯". 

4. 尽管关于增值税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从联合国在这些问题 

上的长期惯例来看,对增值税和营业税是按照公约第二条第8节的规定处 

理的,该节规定,联合国(包括开发计划署)虽然不得主张免税,但如果是"为 

公务用而购买大宗货物须付"该税,则可要求归还或退还该税捐。另外，公 

约还规定会员国"应于可能范围内作行政上之必要措施,归还或偿付该部 

分税捐。"这种必要的行政措施尤其可以采取联合国与有关会员国之间 

有关适用公约第二条第8节方面交换函件的方式. 

5. 关于流通税,你上述备忘录附件中称之为"道路税"，联合国始终 

坚持采取这样一种立场:只要是直接向联合国征收的流通税,应当属于公约 

第二条第7节的适用范围,因此应当免除。联合国在这方面采取的立场已 

作为一件法律意见刊登在《联合国法律年鉴》上。M 

6. 鉴于上述，开发计划署可以按照本备忘录的方针，要求该国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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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年底以前考虑到公约第二条第7和第8节的规定,对其立场进行审 

査。还应当提及公约的最后一条第34节,该节规定,该国政府有义务"俾 

根据该国法律为使本公约各规定得以生效"。 

1 9 9 2年 9月 3日 

37. 一会员国法院冻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银行帐户一根据 1 9 4 6年 

《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和1963年儿童基金会与有关会员国之间 

的协定，联合国、其资金和资产应当免于任何形式的法律诉讼和干预 

致一会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照会 

联合国法律顾问向(一会员国名称)常驻联合国代表致意,并有幸提到 

(一会员国名称)的商业银行冻结儿童基金会银行帐户的问题。 

法律顾问最近注意到,在一桩涉及儿童基金会一辆汽车并有一人丧生 

的事故中,(一会员国名称)高等法院于1992年7月27日命令，"从儿童基 

金会在(一会员国名称)商业银行的帐户中抽回金额⋯⋯"。1992年9月 

23日,该银行通知儿童基金会说,该基金会的帐户的规定的金额已经冻 

结， 

法律顾问对解决这一案件的拖延表示遗憾。不过,儿童基金会已决定 

按(一会员国名称)法院判给死者家属的赔偿额的基础上解决这一索赔要 

求.这是符合根据1946年《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 9»第八条第29节 

规定儿童基金会所应承担的义务的,该节要求联合国应规定适当办法，以解 

决联合国为当事人的私法上的争端。因此,本组织正在履行其在这一问题 

上所应承担的责任. 

不过,关于对儿童基金会帐户采取的行动,法律顾问不得不指出这是直 

接违反东道国依照《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一~(一会员国名称）自 

1947年7月27日以来一直是该公约的当事国一以及1963年儿童基金 

会与(一会员国名称)之间协定9'所规定的国际义务的。根据公约第二条 

第2节规定,联合国资金及资产,不论其位于何处及持有人是何人,均豁免 

任何形式的法律诉讼。此外,公约第二条第3节还规定,它们"应豁免搜 

索、征用、'没收、征收及其他任何方式之扣押,不论其由执行行为、行政 

行为或立法行为或其他行为而然者。"1963年协定中题为"特权与豁 

免"的第七条确认该国政府有义务"对作为联合国一个机关的儿童基金 

会的财产、资金和资产适用⋯⋯《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的条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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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律顾问相信，(一会员国名称)政府将会遵守按适用的协定它应 

负的国际义务,并确保采取必要的行动撤消冻结帐户的命令。 

1992年10月12日 

3 8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采购物资的免税——《联合国特权及貉免公约》 

第二条第 7和第 8节 

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和项目事务处处长的备忘录 

1. 本备忘录有关你1992年3月13日关于幵发计划署购买的大客 

车免税问题的备忘录。 

2. 我们注意到,这46辆大客车的所有权于1991年7月由供应商转 

移给幵发计划署;供应商随后通:制造商，些客车安排了保税存库。 

3. 我们还注意到,幵发计划署在(一会员国名称)的驻地代表在其 

1992年3月9日提交的报告中就该国政府以前给予的"1992年3月31 

日以前免税期"这一例外待遇提出警告说,该国政府不会再继续延长这一 

期限。驻地代表进一步指出,此后,这些大客车将须缴纳"税稍、关税和罚 

金"（重点处是后加的)。为了决定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我们需要对该 

国政府征收的"税捐、关税和罚金"的性质进行澄清。因此,在现阶段,我 

们只讨论免除对开发计划署购买的物资可能征收的税捐问题。 

4. 在没有签署开发计划署标准基本援助协定情况下,开发计划署采 

购这46辆大客车应当按照1946年《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
92
的相关 

规定加以考虑,该国自1948年起就是该公司当事国,未提出保留。根据公 

约第二条第8节规定，"⋯⋯倘联合国为公务用而购买大宗货物，须付消费 

税时,则各该会员国应于可能范围内作行政上之必要措施,归还或偿付该部 

分税捐。"联合国购买的货物是否应属于公约第二条第8节所说的"大 

宗货物"，通常应按是否购买大量货物或联合国是否支付大笔金额来决 

定.我们认为,在本案中,开发计划署购买的46辆大客车应当视为"大宗 

货物"。因此,开发计划署有权要求归还对所购货物可能征收的任何税 

捐。 

5. 此外,应当指出,这些大客车是开发计划署的财产,因此根据公约第 

二条第7节的规定,应当免除全部直接税,关税或进出口的禁止和限制。不 

过,开发计划署不得要求"免除税捐之实为公用事业服务费用性质者" 

(公约第
7
节(a))。不过,我们注意到，"公用事业服务"一语既作为一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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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问题,又作为一个对本组织显然有实际必要性的问题,一直作限制性解释, 

意指某国政府或某公司根据政府规章提供的特定货物或服务,对这种货物 

或服务是按照提供的货物或服务量确定的固定费率收费,并可加以具体识 

别、描述并分别开列的货物或服务。 

1992年3月23日 

3 9 .关于在一会员S内出售联合国财产须经预先批准的要求是否符合 

1946年《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的问题 

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驻地代表的备忘录 

1. 本备忘录有关你1992年8月14日的传真，传真附有(一会员国名 

称)外交部的普通照会,通知说，出售公务车辆必须预先得到外交部的批 

准.为回答你提出的这一要求是否符合1946年《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 

约》93的问题，谨提出如下意见： 

2. 根据我们的信息,该国尚未成为《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的当 

事国。不过，1976年它与开发计划署签署了标准基本援助协定.该协定第 

九条明确规定，该国政府"应对联合国及其各机关,包括开发计划署和充当 

开发计划署执行机构的联合国附属机构,其财产、资金和资产,以及其官员, 

包括开发计划署驻该国办事处驻地代表和其他成员,适用《联合国特权及 

豁免公约》的规定."因此,该公约的全部条款都应被认为完全适用于开 

发计划署驻该国办事处及其财产。 

3. 根据该公约第二条第7节(b)的规定，"联合国为公务所用而进出 

口之物品应予免除关税及进出口之禁止或限制，"但本节进一步规定， 

"免税进口之物品除与该国政府约定之条件下不得在该国出售。》 (着重 

处是后加的)。因此,东道国政府有权提出在该国出售公务车辆所应遵守 

的条件。 

4. 应当指出,联合国一贯认为,东道国限制联合国财产出售的权利不 

得滥用，就是说,应当合理地使用。在1967年为国际法委员会编写的有关 

这一问题的1967年研究报告中反映的法律意见特别指出，"尽管出售的 

条件必须与东道国商定,但是并不是说这种条件应当单方面任意制定,而应 

当本着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的宗旨共同商定,就是说应当对东道国确保不 

致滥用进口的特权,并对联合国及其工作人员确保这种特权切实用于其预 

期 目 的 "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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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向该国政府弄清拟议中的限制措施的方式。 

如果在你看来这些方式构成任意的不合理的限制，你似可向总部报告这一 

事情,要求进一步审査并提供建议. 

1992年8月27曰 

4 0 .训研所土地和大楼购置成本的记录——购置成本应当列入联合国资 

本资产价值还是应当作为欠联合国的债务转到训研所的决算表上的 

问题一导致购置上述地产的交易背景 

致方案规划、预算和财务厅副财务主任的备忘录 

1. 你要求我对1992年4月23日关于登记训研所土地和大楼购置 

成本的外部审计意见说明发表意见。 

审 计 员 

2. 我们知道,审计员已经对于把用于购置训研所用作其总部房院的 

土地的一笔440万美元的金额列人联合国资本资产价值提出了质疑.因 

此,他们请求把这笔款项作为一笔对联合国的欠款从联合国决箅表转到训 

研所决箅表上， 

3. 上述决定受到质疑,理由是,购置这块土地是大会授权#合国经办 

并由联合国控制的。提出的论据是，"从未打箅由训研所控制这一房地产, 

或者使这一财产成为训研所的资产。" 

背 景 

4. 正如你所记得的那样,1989年为购置这块土地而进行的整个交易 

过程以及后来想出售整宗房地产所做的努力，都是由训研所执行局于1986 

年发起的，作为解决训研所财政问题的一个手段。该委员会向秘书长建议: 

应当找到为训研所筹集额外资金的办法,包括把训研所对它所占用的这幢 

大楼的权益转变成一项创收的资产。因此在1987年,在执行局的建议下, 

经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同意，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议购 

置这块土地以便可以出售整宗房地产。"正是基于这项提案大会于1987 

年12月11日通过了第42/197号决议。 

5. 第42/197号决议有关段貌第5段)如下： 

"核可秘书长的以下建议;尽快收购有关土地，随后出售联合国训 

练研究所大楼的全部财产,将所获资源用来偿付目前欠联合国的数额, 

516 



余额用作训研所的储备金。" 

土地和大楼的购置 

6. 决议中所说的大楼是联合国于1964年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赠 

购买的,未供训研所使用。土地最初是按照一份以联合国名义签订的租约 

占用的。不过，由训研所支付这块土地的租金和土地税,大楼的所有转租租 

约均由训研所签订。 

7. 土地是1989年9月用联合国提供的资金购置的.如同最初的租 

约一样，土地也是以联合国名义登记的。根据谅解,这些资金将在出售财产 

时加利息偿还，秘书长向大会的各次报告中也是这样记录的。在1989年 

购置土地以前,洛克菲勒基金会曾告知训研所执行主任,该基金会对这笔财 

产已不再具有权益。 

联合囷资产的所有权 

8. 由联合国购置供其附属机构使用的财产，特别是不动产，以联合国 

名义登记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单凭这一点不能决定所有关于那类资产 

的所有权问题。就联合国内部法而言,所有权是根据所购置财产的目的以 

及联合国为各个受益实体采用的收支核算办法决定的,而且应当根据这两 

个方面来决定. 

9. 训研所是根据秘书长依照大会1963年12月11日第1934(XVni) 

号决议颁布的章程建立的。该研究所本身被视为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其 

资金来源主要靠自愿捐款。尽管章程规定训研所可以购置并处置不动产 

和动产，但是这种权利只有在适用的国内法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行使，在美 

国,尤其是在纽约,房地产交易是受国内立法支配的,根据国立法,联合国附 

属机构并不总是视为独立的法律实体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土地的所有 

权是以联合国的名义而不是以训研所的名义登记的。这么做是把它作为 

—项便利的法律机制，绝不是想以此根据联合国内部法确定所有权。 

结 论 

10. 鉴于上述澄清,我们本身毫不怀疑,适当的办法是把440万美元这 

笔款项视为训研所欠联合国的债务.不过,我们确实了解到,这笔钱是在从 

秘书长监管下的其他基金借来的,必须偿还.由于大会各项决议均要求训 

研所必须偿还这些资金,应将其视为对这笔财产的留置权，以便使这笔财产 

的处置或训研所的处置始终应以偿还这笔债务为前提。 

1992年4月27日 

517 



4 1 .联合国大学在法律上是否可能通过与某保安公司签订的商业协议而 

不是通过雇用保安人员作为其工作人员的办法为其房院提供保安服 

务的问题一联合国保安人员的地位 

致联合国大学法律顾问的备忘录 

1. 我们曾有过几次电话交谈,谈的是联合国大学在法律上是否可能 

通过与某保安公司签订的商业协议而不是通过雇用保安人员作为其工作 

人员的办法,为其房院提供保安服务的问题。你还请求我们就据我们所知 

联合国有无任何工作地点通过商业合同满足其保安需要的问题提出意 

见。 

2. 除了一个区域委员会目前正就一项建筑项目(并非为委员会本身 

的目的)订有商业协议外,我们不知道还有任何联合国工作地点是通过商 

业合同满足其保安需要的。 

3. 对我们的档案作一次仔细研究后我们发现,在很少数几次提出这 

一问题时,本厅基于下述政策上的考虑都建议不要采取商业协议的办法： 

(a) 根据《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M联合国保安机构成员作为联 

合国官员，以其公务身分所做的所有行为都享有豁免。联合国保安人员因 

公务进行的活动不得受到刑事起诉，因为他们享有免于该国或当地法院诉 

讼的豁免。另一方面,商业机构的保安人员则不享有这种职能豁免，因此在 

向本组织提供安全保护期间可能发生的任何事件方面均有可能被起诉。 

在总部,事件确实常常发生。 

(b) 如果保安人员是通过某一商业机构得来的,就不能保证这些人员 

符合《联合国宪章》对所有办事人员所要求的忠诚、才干及效率的最高 

标准.也不可能指望他的遵守期望国际公务员遵守的行为标准。此外,至 

少在总部,商业性保安公司的报酬不高(往往是最低工资),因此吸引的雇员 

在资历和经验上都不如联合国保安官员.后者必须有军队或警察经历,并 

且必^完成正规的联合国保安机构训练课程才有资格进人联合国保安机 

构.我们不了解在该国的当地情况如何。 

4. 因此,尽管所设想的行动方针在法律上是有可能的,但我们还是建 

议不要这样做。 

1992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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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联合国警卫和国际工作人员在一会员国的地位一1946年《联合国 

特权及豁免公约》有关条款的适用 

致总务厅外勤业务司司长的备忘录 

1. 本备忘录答复你1992年8月26日的备忘录。你在该备忘录中 

要求本厅对(一会员国名称)中的联合国警卫和国际工作人员地位提出意 

见。在那份备忘录中,你还对联合国警卫和国际工作人员在该国境内旅行 

时以及在往返该国的旅途中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 

2. 无论是1991年4月18日谅解备忘录还是1991年11月24日的 

谅解备忘录,都没有具体提到这些文件中所提及的联合国人员和联合国警 

卫在该国的法律地位。不过,应当指出,该国是1946年《联合国特权及豁 

免公约〉〉"的一个当事国;因此,对该国境内的联合届人员应当按照公约 

第五条和第七条中的规定,给予特权与豁免.备忘录签署国的谅解以及随 

后采取的做法中似乎都已默认了这一点.根据公约的规定,联合国官员的 

个人行李并不享有豁免检查和扣押的权利. 

3. 至于联合国警卫,据我们了解,他们与联合国订有特别服务合同,因 

此应被视为上述公约第六条含义的执行使命专家。根据公约第六条第22 

节的规定,执行使命的专家除其他外应豁免拘捕或拘禁,其个人行李不受扣 

押,所有文书及文件不可侵犯,其行李享有外交使节行李所享有的同样豁免 

及便利. 

4. 本厅认为,尽管联合国警卫在该国的继续存在取决于将与该国当 

局签订的协议,但是在该国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和联合国警卫所享有的特权 

与豁免将继续由1946年公约的各项条款决定,只要联合国继续在该国从 

事人道主义活动。 

1992年9月4日 

43 .联合国官员和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在会员国的地位——是否联合国 

所有官员,无论其级别如何，其行李均可受到检查和扣押问题——1946 

年《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和1979年《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 

会总部协定》的有关规定 

致总务厅外勤业务司司长的备忘录 

1.我正在答复你的1992年9月29曰的备忘录。它转发了(一会员 

国名称)机构间人道主义方案协调员的一份传真.协调员在其传真中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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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澄清联合国的官员和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问 

题,并特别提出了是否所有联合国官员，无论其级别如何,其行李均可受到 

检査和扣押的问题。 

2. 如我们在1992年9月4日关于此题目的备忘录中提及的那样,大 

会1946年2月13日通过的《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M详细规定了联 

合国官员和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问题.根据此公约, 

官员和专家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范围是不同的，官员和专家之间的主要 

区别在于,由于其职能的特性,专家获得更加广泛的准外交性质的特权和豁 

免。因此,执行使命专家与联合国官员不同。根据公约第六条第22节,他 

们除了享有诸如其一切文书及文件均属不可«311的特权之外,还享有私人 

行李不受扣押的豁免。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法院在其1989年12 

月15日关于实施《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w第六条第22节的咨询意 

见中指出，第六条第22节的宗旨是使联合国能向不具备本组织的官员地 

位的人委派使命,并担保其享有独立执行其职务所必需的特权和豁免. 

3. 在答复是否所有联合国官员都只享有职能豁免的询问时,我们想 

指出,按照上述公约的第五条第19节规定,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一级的 

官员享有依照国际法给予外交使节的特权和豁免、免除和便利。此外,联 

合国及东道国政府締结的大多数区域委员会的总部协定载有旨在使这些 

委员会的从某一级起的官员享受给予外交官的特权和豁免的规定.因 

此,1979年6月13日联合国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签署的与联合国西亚经济 

社会委员会总部有关的协定在第7条的第3款规定，委员会的P4级及 

其以上级别的官员,无论其国籍,在其居住在关系国和在委员会供职期间, 

应享有该国政府对外交使团的相应级别的外交官提供的便利、特权及豁 

免。关于外交官依照国际法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的详细规定载于(某会员 

国名称)为締约国的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我们的理解是，该 

协调员在其备忘录中提及该公约的规定，1979年的西亚经社会的《总部 

协定》也规定，委员会的所有官员，无论其级别如何,均享有其个人和官方 

财物及行李不受扣押之豁免。然而,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的是，1979年的 

《总部协定》的各项规定只适用于西亚经社会的官员而不适用于目前驻 

在会员国执行与西亚经社会无关的公务的联合国官员。 

4. 应切记的是,一般而言,尽管西亚经社会1979年的《总部协定》 

规定的特权和豁免范围大于1946年的——公约,但在某些情况下,它的限 

制性更强,反映了国际法中的新出现的趋势。特别是,许多关切安全事项的 

政府坚持在它们与国际组织的协定中列人旨在向官员或专家提供其行李 

不被扣押的豁免的规定,但现行犯除外。西亚经社会1979年的《总部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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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也载有一条类似的限制性条款。该协定的第8条第1(b)和第6(a)项 

称,委员会的官员以及其专家,除其他外,还享有其个人及官方财物和行李 

免受扣押之特权,但现行犯除外。 

1992年10月6日 

44.请求放弃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犰行任务的一名联合国志愿人员的车 

祸方面的豁免——当事故发生时该志愿人员是否正以公务身分行事 

的问题——根据《标准基本援助协定〉〉和1946年《联合国特权及豁 

免公约》所确定的该志愿人员的法律地位 

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事司高级政策亊务(法律)干事的备忘录 

1. 此信是答复你1992年1月7日的备忘录。其中请求放弃涉及联 

合国志愿人员的一起车祸的豁免。该车祸是于1991年5月6日在该志愿 

人员驾驶一辆政府公车从工作地点返回家中的途中发生的.驻地代表声 

称,该志愿人员正在代表幵发计划署在(一会员国名称)履行公务,是在工作 

地点发生的车祸， 

2. 该联合国志愿人员在开发计划署的关系国的活动范围内的法律 

地位由该国1980年11月5日签署的《联合国标准基本援助协定》确 

定.该协定第九条第4(a)款指出："除本地聘用的政府本国国民以外，政府 

应给予所有为开发计划署执行任务的人员与联合国官员相同的特权和豁 

免"。根据该协定第九条,第5款"执行任务人员"一词包括志愿人员。 

因此,被分配在关系国为开发计划署服务的志愿人员i享有1946年《联合 

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第五条第18节规定之特权和豁免,101而不是在其 

1991年12月3日信中所说的外交使节所固有的那些特权和豁免. 

3. 上述公约第五条第20节规定："特权和豁免是为联合国的利益而 

给予职员,并非为关系个人本身的私人利益而给予他们⋯⋯".因此,联合 

国官员的特权和豁免本质上是与其代表本组织执行公务相联系的,以此种 

资格才有效. 

4. 作为一般规则而言,从家到办公室之间的往来本身不能被认为属 

公约第五条第18节所指公务行为.因此,不可将在家和办公室之间往返 

途中触犯交通法规的官员视为执行公务行为从而豁免法律程序.联合国 

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已在《联合国法律年鉴》中作为一项法律意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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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无论如何，作为一种良好表现事项,联合国期待其工作人员,无论级 

别和地位高低,均应遵守地方法律和法规. 

5. 然而，鉴于一些特殊情况,对上述一般规则可能有一些例外。在此 

种情况下,如果围绕该事故的特定事实证明属实,秘书长可考虑提出职能豁 

免的问题。因此,为使秘书长就可能的放弃豁免做出决定,有必要澄清联合 

国官员在所涉事项中是否正在以公务身分行事。这一确认是做出任何决 

定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因为除非确定该官员正在以公务身分行事，否则就不 

存在放弃豁免的问题. 

6. 因此，在提出放弃豁免问题之前,有必要在目前正在审议的案例中 

确认在事故发生时,该志愿人员是否在以公务身分行事.从你的上述备忘 

录及其附件所载情况看来,与事故有关的事实似乎并不能证明他确实正在 

以公务身分行事，为了确定该志愿人员是以公务身分驾车从工作地点回 

家,将必霈做出此种认定的情况和理由(如果有的话)通知我们.仅仅由驻 

地代表发表声明是不够的。 

7. 至于对该志愿人员的民事诉讼问题,我们推测,事故发生时使用的 

车辆是他用以执行其公务的一辆政府公车。如果你能向我厅提供有关车 

辆所有权以及志愿人员在何种情况下获得该车的详细情况,将不胜感激. 

这一情况对于在第三方对联合国志愿人员提出索赔时确认《标准基本援 

助协定》第十条第2款的适用性十分必要.该条款规定，关系国政府"应 

负责处理可能由第三方对幵发计划署或执行机构、其官员或代表幵发计 

划署或这些机构执行任务的其他人提出的索赔;并使其免于受到由于按照 

本协定的业务活动所引起的索赔和债务的损害。但如果有关各方和执行 

机构同意,索赔或债务系由上述个人的严重过失或故意不端行为所致则不 

适用于上述规定。" 

8. 然而,考虑到联合国志愿人员远离祖国服务的情况及其可能因刑 

事控告被判罪的情况，我们建议开发计划署在关系国聘请一位律师,在针对 

该志愿人员提出的刑事诉讼中代他进行抗辩。还应请幵发计划署所聘律 

师在我们确认是否应由该国政府接管整个民事诉讼之前也在民事诉讼中 

为其提出抗辩。律师一经聘用,我们将希望收到他对于这两个案例的评估 

报告以及他将收取的费用。 

1992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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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由于某工作人员推迟提出放弃特权和搭免书造成支付美国所得税责 

任的后果一该工作人员的移民和税收地位——联合国偿还美国面 

内税务局征收的税款问题 

致方案规划、预算和财务厅帐务司司长的备忘录 

1. 本文提及你1991年11月7日和1992年3月15日的备忘录,其 

中就难民专员办事处一工作人员推迟提出放弃特权和豁免书造成支付美 

国所得税责任后果征求我们的意见。 

2. 我们很遗憾我们无法回答关于美国国内税务局可能采取的行动 

的具体问题。确实，虽然美国国内税务局已告知该工作人员这一行动的税 

收后果问题,但他们也声称，这样告知对其无约束力！可见我们的意见很难 

起作用，不过,出于下述原因,我们认为联合国有法律义务不收回其以前准 

许该工作人员签署这一放弃文书1M的成命，即使这可能对该工作人员的 

应征税收人造成后果。 

背 景 

3. 根据你寄来文件,看来与此问题相关的事实如下:该工作人员于 

1984年12月23日参加难民专员办事处工作.他过去和现在都是美国的 

定居居民.他在1984年11月8日及受聘之前，请求准许签署放弃特权和 

豁免文件。1985年2月7日,他得到难民专员办事处对此事项的许可,并 

被告知与最近的美国使馆联系.鉴于他给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信中所指出 

的理由:那时他正在远离美国使馆的洪都拉斯的偏远的难民营中工作,他无 

法签署该放弃权利书。事实上,从他受聘于难民专员办事处日起至今，他从 

未提出美国所得税申报书。该工作人员现在希望签署放弃权利书,提交未 

付讫的纳税单并从联合国索求偿还款，难民专员办事处请求对此谱求作 

"同情考虑"' 

意 见 

H 移 民 地 位 

4. 《移民和国籍法》1M第247条规定，除其他外,当某人成为国际 

官员时,其移民地位应被重新归类为非移民地位,除非该人提交一份将其新 

职业地位享有的"所有权利、特权、免除和豁免"放弃的文书。因此,所 

谈论的工作人员的移民地位本应从1984年12月23日起(即加人难民专 

员办事处之日起),被重新调整为非移民G"4地位,因为他未曾签署放弃 

书。然而，移民和归化局看来并未采取任何改变其地位的正式措施,这一点 

本应通知他。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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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纳税地位 

5. 《国内税法》1M第893条规定,除其他以外,非美国公民的所有国 

际组织雇员均免于纳税。《联邦税法〉〉第1.893-l(bXl)条特别规定:此种 

法定免除经提交上述第4段提及的放弃权利书后便失效,但只限于"在提 

交该放弃权利书日之后的所得收人⋯⋯"。尽管如此,该法律显然未 

设想一个人既有移民身份又享有税收豁免的情况，那么如果他不同意国内 

税务局对拖欠税款的要求,很可能移民和归化局会取消其移民地位.国内 

税务局是否要求补交拖欠税款有待证明,因为国内税务局1991年10月24 

日的信中所说不具约束力的意见表明,他不必为其尚未签署放弃权利书期 

间的联合国的收人纳税。该工作人员应将此信附在他的第一张税单上. 

a 偿 还 款 

6. 接下来的问题是联合国是否应向该工作人员偿还任何国内税务 

局可能征收的拖欠税款问题，尽管有不具约束力的信件意见.由于本组织 

最初就同意提出放弃权利,我们怀疑本组织现在能收回成命而不致侵犯有 

关工作人员的权利,他是仰仗这一同意意见才加人本组织的.那么,联合国 

自然必须偿还由囯内税务局征收的任何税款.这将要求放弃《联合国工 

作人员细则》关于补领款项的第103.15(2)^规定的一年期限.该工作人 

员根据这些案例的一般程序应对其在此期间未能提交税单所导致的任何 

惩罚和利益损失负赍. 

1992年4月27日 

46.专门机构雇用的专家的法律地位一根据1947年《各专门机构特权 

及豁免公约》是否对执行使命专家的薪资和酬金给予免征国税待遇 

的问题一工发组织专家和开发计划署志愿人员享有的特权和免 

范围 

致一会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备忘录 

联合国的法律顾问向(一会员国名称)常驻代表致意，并很荣幸地提及 

常驻代表1992年11月2日的普通照会，该照会提出与专门机构聘用的专 

家的法律地位相关的问题. 

该普通照会特别询问根据1947年的《各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 

是否应给予专门机构聘用的执行使命专家的薪资和酮金免收国税的待遇 

问题.1"该照会进一步寻求法律顾问的帮助以确定和进一步确认根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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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公约专门机构聘用的专家所享有的权利和便利的范围。 

在对这一询问采取的后续行动中,该代表团进一步询问工发组织专家 

和开发计划署志愿人员所享受的特权和豁免的范围问题. 

为了答复上述询问,法律顾问想提出下述评论。 

执行联合国使命专家的法律地位应适用1946年《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下文称《总公约》）'"
9
的第六条第22节和23节以及第七条第26 

节的各项规定.《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下文称《专门机构公 

约》）的规定大部分以《总公约》的规定为基准.它本身的标准条款中未 

载有与《总公约》第六条相对应的规定.然而,根据《专门机构公约》的 

第十条第33节，"标准条款适用于专门机构时,应不违反该专门机构依据 

所提送的附件定本(或订正本)中的任何修订规定⋯⋯"（着重处是后加 

的).公约的这些附件旨在使标准条款适用于各专门机构的特殊需要。这 

些附件除其他以外,包括与"执行使命专家"有关的各项规定。这些规定 

一般与《总公约》第六条第22节和23节的规定相对应。 

这些附件是公约的组成部分。它们特别规定参加专门机构委员会工 

作或为专门机构执行使命的专家(专门机构的官员除外)应享有为有效执 

行其职务所必需的下述特权和豁免： 

(a) 免于逮捕或扣押,其私人行李不受扣押； 

(b) 其在执行公务期间所发表的口头或书面的言论和所做的行为,豁 

免各种法律程序,此种豁免，虽在关系人已不再参加本专门机构任何委员会 

工作或受雇为本专门机构执行使命时仍应继续享有； 

(C)关于货币和汇兑限制以及关于其私人行李,享有给予负临时公务 

使命的外国政府官员的同样的便利； 

(d)其为本专门机构担任工作有关的文书和文件,均属不可侵犯。 

执行使命专家不享受任何形式的公务薪资和酬金的免税待遇,不豁免 

服兵役责任，不豁免移民限制和登记条件以及无权享受免税进口品。给予 

执行使命专家的特权和豁免、权利和便利的严格意图,是为了保护有关组 

织的利益,防止专家执行其使命时受到任何胁迫或威胁。 

本结论反映在法律顾问于1989年7月28日代表秘书长向国际法院 

提交的书面文书中。它涉及针对在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特别 

报告员的案例中运用《总公约》第六条第22节的问题向该法院征求咨询 

意见。 

在早些时候由联合国秘书处为国际法委员会于1967年拟订的研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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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对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其地位、特权和豁免11" 

的惯例做出类似结论.在说明按照第五条给予联合国官员的特权和豁免 

范围以及按照《总公约》第六条执行使命专家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范围 

时,该研究报告的结论是："这两条之间的区别⋯⋯在于第六条未给予 

国家税IS"免(着重处是后加的). 

至于有关工发组织执行使命专家的问题，《各专门机构条约》的附件 

十七规定了其特权和豁免。 

关于开发计划署志愿人员问题,他们的法律地位主要适用开发计划署 

的《标准基本援助协定》第九条的各项规定。根据该条第5款的规定，他 

们属于"执行任务人员"一语的定义。照此推断,如果开发计划署的志愿 

人员不是本地聘用的本国国民,那么根据《标准基本援助协定》第九条 

4(a)款并分别按照《总公约》第18节、《专门机构公约》第19节或按照, 

《原子能机构特权和豁免协定》〉第18节,'I2他们有权享有与联合国官 

员、有关专门机构官员或原子能机构官员相同的特权和豁免。《标准基 

本援助协定》第十条中概述了执行开发计划署援助项目所必需的其他的 

一些便利措施， 

法律顾问希望上述意见将有助于审议常驻代表1992年11月2日的 

普通照会中提出的问题。 

1992年12月14曰 

47.根据《工作人员条例》第 3 . 3 ( f )条,具有双重国籍的工作人员是否 

有权因其联合国酬金可能被责成支付任何本国所得税而获偿还的 

问题" ~工作人员平等待遇的原则——联合国行政法庭在这方面采 

取的立场 

致方案规划、预算和财务厅帳务司司长的备忘录 

1. 本文提及你1992年1月2日一关于在训研所和本厅之间以前 

就双重国籍和所得税偿还交换信函的备忘录， 

2. 总之,你的备忘录不同意我们以前提出的结论,即,根据《工作人员 

条例》第3.3(f)条规定,作为有美国和联合王国双重国籍的该工作人员有 

权因其联合国酬金可能被责成向美国政府支付的任何本,所得税而获偿 

还. 

3. 据说,你不同意这一结论的依据是《工作人员细则》）第104.8(a) 

条。该条规定:联合国在适用《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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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一个工作人员有一个以上的国籍. 

4. 如在《工作人员条例》的范围和宗旨中所述，该条例载有工作人 

员服务的基本条件,是秘书处工作人^任用的人事政策通则。本条款还授 

权秘书长作为本组织的行政首长制定与《工作人员条例》所述原则相符 

的工作人员细则。大会通过决议制定了《工作人员条例》，从而赋予其法 

律效力。因此,如果行政部门适用可能与《工作人员条例》相冲突的某一 

工作人员细则,则应以《工作人员条例》为准。 

5. 作为一个人事政策事项,大会做出决定并在条例第3.3(f)条中将其 

决定订成规范，即工作人员既须缴纳联合国工作人员薪金税,又须缴纳本国 

所得税时,必须偿还其所支付的任何所得税款。这一决定的依据是平等待 

遇的基本概念.更有理由的是，由于该工作人员既须支付工作人员薪金税, 

又须支付美国本国所得税,因此他有权获得此种税款的偿金;但须经正式程 

序核实，而不论此种责任是由单个国籍地位或双重国籍地位产生。而且,联 

合国行政法庭还做出若干判决(见Davidson案(第88号)以及Powell案(第 

237号))，即此种偿还是强制性的,以此维护工作人员间的平等待遇,也就是 

说,须缴付本国所得税(如:美国国民)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的酬金与那些不缴 

付本国所得税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剛金是相同的。在本案例中,如果坚持 

你的决定,使该工作人员无权根据《工作人员条例》3.3(f)条的规定得到 

偿还,这实际上要求他对其联合国酬金缴纳双重所得税：一份作为工作人员 

薪金税交付联合国;另一份作为本国所得税交给美国政府。显然,此种结果 

从法律或公平原则上讲都是站不住脚的,并将涉及对此工作人员的歧视。 

1992年1月24日 

48.对工作人员与其亡妻共同拥有的动产的一半征收继承税或遗产税一 

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1926年《临时协议》的解释 

致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高级法律事务干事的备忘录 

1. 本文是关于你1992年5月20日的备忘录,其中询问日内瓦州当 

局对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及其亡妻共同拥有的动产的一 

半征收继承税和遗产税,是否符合关于联合国高级官员及其在瑞士家属的 

法律地位的适用的法律文书。 

2. 我们注意到该工作人员(P-5)在日内瓦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据 

该工作人员说,该动产主要来自是他的联合国收人，他的亡妻在瑞士从未有 

任何其个人的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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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I'
3
第34(c)^的规定，外交 

代表免纳一切对人或对物课征之国家、区域或地方性捐税,但"接受国课 

征之遗产税、遗产取得税或继承税"不在此列,但须以不抵触公约"第39 

条第4款的规定为限"，后者除其他以外,明确规定："动产之在接受国纯 

系因亡故者......为使馆人员的家属而在接受国境内所致者,应不课征遗产 

税、遗产取得税及继承税"。 

4. 对上述规定的任何说明都必须依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1"编寨的一般解释规则和辅助解释办法.这就是说,要依据在条约 

范围内词汇所含的普通意义并根据其目标和宗旨而定。 

5. 1961年《维也纳公约》第39条第4款第2句规定的主要目标和 

宗旨就是要确保如果外交代表的家属亡故，接受国不应对纯系因亡故者在 

接受国境内所致之动产课征任何遗产税,遗产取得税和继承税。这一解释 

被正在审査之中的各项规定的#法史所确认.在这个问题上要指出的是, 

在国际法委员会1958年为缔结一项公约而建议的一个关于外交交往和豁 

免的原来的条款草案，即那时的第38条草案第3款中声称"只对处于接 

受国中的不动产课征遗产税、遗产取得税及继承税"（着重处是后加 

的)。委员会对该款的评论阐明,经补充该规定的大意是"接受国不得课 

征遗产税、遗产取得税及继承税，但对处在该国的不动产除外。"1"在 

晚一些阶段,该条款草案措词依据不动产应为遗产取得税的目标的设想而 

修改.因此,新条款的相应条款,即1961年的《维也纳公约》的目前的第 

39条第4款通过规定不得对"动产"课征任何遗产税而规定此种财产的 

法律地位。然而，该公约列出关于非课税动产的条件的具体标准,即动产在 

接受国纯系因亡故者为外交代表的家属而在接受国境内所致者，因此,如 

果亡故家属的动产可完全归因于亡故者在接受国境内,那么该接受国无权 

对此种动产课征任何遗产税、继承税或遗产取得税。 

6. 我们认为,应根据这些意见审议目前的案例。如果该工作人员配 

偶亡故时,该工作人员在关系国的动产全部是由联合国收人所得的节省资 

金,而我们相信此种断言可经该国的主管当局核实,那么,就适用1961年的 

《维也纳公约》而言,此种资产应被视为纯系由于该工作人员的亡钦家属 

在关系国所致的在该国境内的动产.在此情况下不应对工作人员课以遗 

产税。 

7. 审查经 1 9 2 8年 4月 2 4日修正的 1 9 2 6年日内瓦国际联盟的 

《临时协议》1"可得出类似的结论。根据该协议,对享受外交特权和豁 

免的工作人员免征所有直接税,但对不动产的物产税以及"其可能承担的 

死亡税除外⋯⋯并认为对因死亡转移给享受外交特权和豁免的官员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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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应继续免征所有税款"（着重处是后加的)。 

8.最后,我们想指出,瑞士代表团在其1991年12月13日给日内瓦 

州的税务局的信中自已做出正确决定,即由于该工作人员在该国享有完全 

的外交官地位，因此他不得被该国当局"传唤"；而且他对亡妻的继承权是 

在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4条(C),第37条第1款和第39条 

第4款的豁免范围之内。我们相信，该关系国的主管当局将能够按照适用 

的国际法律文书所规定的它的义务解决本事项。 

1992年6月9日 

4 9 .指定某会员国的外交部长为该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是否符合已编纂的 

外交法现行规则和规范问题一联合国的惯例 

致助理秘书长、礼宾处处长的备忘录 

1. 本文是关于你1992年3月20日的备忘录提出的问题,即指定会 

员国的外交部长同时担任该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是否正确的问题. 

2. 在解决这一事项的过程中应考虑到下述法律问题及目前联合国 

的习惯做法。 

3. 从法律的观点来看,一般说来并经1946年的《联合国特权及豁免 

公约》、lis 1947年的《总部协定》、I' 9 1961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约》、以及1975年的《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 

上的代表权公约》1"(尚未生效)特别编寨的外交关系的现行规则和规范 

尚未明确规定指定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的程序。大会1948年12月3日 

的第257A(三)号决议第1段中部分涉及这个问题。根据该决议,大会除其 

他事项外,建议："常驻代表之证书应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长,或外交部长 

颁发之，并应送达秘书长"。此后，《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 

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重述了大会第257A(三)号决议的这一规 

定。该公约第10条如下： 

"常驻代表团团长的证书应由派遗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外 

交部长或在为组织的规例许可时,由该国的另一主管机关发给。证书 

须递交组织。" 

4. 在联合国的惯例中,曾经有这样一些案例,例如,代表团团长除被正 

常指派为"常驻代表"之外,还具有"外交部副部长"的头衔。然而,本组 

织对指派为"常驻代表"的一贯解释是：要求被指派为联合国常驻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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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其被委派为常驻代表团团长期间,持续不间断地(以明确区别于暂时) 

常驻在纽约. 

5. 外交部长的职能,顾名思义,就是要求他常驻在他的国家的首都而 

不是本组织的所在地.这使他或她不符合同时兼任常驻代表的条件.本 

组织在这方面的惯例与许多会员国的双边外交惯例十分协调.后者往往 

要求派遗国委派的大使驻在接受国的首都或其最近地区(驻在责任)。应 

该指出的是,在纽约的夕卜交界范围内,甚至那些另被冠以"外交部副部长" 

头衔的常驻代表总是驻在纽约或在其最近地区的。而且，此种另外的头衔 

从未妨碍他们作为常驻代表团团长在纽约履行其职能。 

6. 对于某些会员国于1979年、1986年、1989年和1991年指派 

外交部长为联合国常驻代表的这种有争议的做法，一贯是采取这种不接受 

的态度.因此,我们认为,在本案中,遵循本组织的这一习惯做法是适当 

的. 

1992年3月27日 

5 0 .会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因负债而被从其房舍躯逐的法律诉讼—— 

根据1946年《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和1947年《关于联合国总 

部之协定》，东道国尊重委派到联合国的使团的不可侵犯性的责任 

致一会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的信 

你在1992年2月11日的信中通知我,某会员国(会员国名称)的常驻 

联合国代表团负债很多,大多数与房地产相关,而代表团所在的房主正在设 

法将代表团驱逐出其房舍。关于这个问题，你请联合国对该代表团进行干 

预以说服其履行财务责任。 

就将该代表团从其房舍驱逐出去的问题而言,我们想提出以下意见. 

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五条第2项"联合国会员国之代表⋯⋯应 

享受于其独立行使关于本组织之职务所必需之特权及豁免。》此后,大会 

1946年2月13日通过的《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in以及美国和联合国 

1947年6月26日締结的《关于联合国总部之协定》IB都对这些规定加以 

发展和具体化。公约的第四条第11节规定 

"各会员国代表⋯⋯在执行职务期间⋯⋯享有下列各项特权和豁免： 

"(a) 其人身不受逮捕或拘禁⋯⋯豁免各种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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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一切文书和文件均属不可侵犯;⋯⋯ 

"(g) 为外交使节⋯⋯所享有的其他特权、豁免和便 

利⋯⋯"。 

根据协定的第五条第15节,联合国会员国之常驻代表"无论其居住 

总部区内外,应在美国境内⋯⋯，享有受命至美国之外交使节所享之同等特 

权与豁免。"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对外交使节的特权和 

豁免加以编«.根据《维也纳公约》第22条第1款："使馆馆舍不得侵 

犯".同一条的第3款进一步规定："使馆馆舍及设备,以及馆舍内其他财 

产⋯⋯免受搜査，征用、扣押或强制执行。" 

我的前任作为联合国的法律顾问在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第92届会议 

上的发言中也确认了东道国尊重委派到联合,的代表团不可侵犯性的责 

任。该发言介绍了(某国名称)常驻联合国观察团的特权和豁免的起源及 

范围。他特别指出,如果包括官方文书和文件的不可侵犯在内的不可侵犯 

性"具有任何意义的话，有必要将其扩大到代表团的馆舍及其外交人员的 

官邸。"我们应补充的是，代表团馆舍的不可侵犯性是外交关系法律的最 

重要的基本准则之一,任何对其漠视都会造成最严重的不良后果. 

1992年2月26日 

5 1 .派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的代表团的非外交人员的法律地位一按 

照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行政技术人员、事务人员.以及代 

表团成员的私人仆役所享有的特权、搭免以及便利问题——按照所 

谓"特别制度"征聘的联合国官员家庭雇员的法侓地位、权利以及 

责任 

致某工会的信件 

你1992年2月24曰致秘书长的信提出了关于派驻联合国日内瓦办 

事处代表团的非外交人员和联合国官员的家庭雇员问题。此信已送达本 

厅征询意见。 

我们完全赞成高级法律事务干事于1991年11月12日和1992年4 

月23日给你的信件的内容，并想进一步提出以下几点补充意见。 

就外交使团的人员而言,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1"对以下 

三类非外交人员做了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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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行政和技术人员； 

(b) 事务人员；以及 

(C)私人仆役. 

(根据第37条第2 、 3和4款)这些类别中的每个成员在接受国享受不同 

级别和范围的特权、豁免和便利。 

至于非接受国的国民或定居居民的行政和技术人员的法律地位问题, 

他们享有(但有某些例外)公约所阐明的主要外交特权、豁免和便利。接 

受国的国民或定居居民须受其管辖.然而,接受国可给予他们特殊待遇,使 

他们按照公约获得某些便利. 

在接受国既非国民又非定居居民的事务人员只有权享受公务行为豁 

免、对其酬金的捐税豁免以及对在接受国生效的社会保障法规的豁免. 

同样,如行政和技术人员的情况一祥,国民或定居居民属于接受国管辖。因 

此,接受国的包括劳工法规在内的各项法律对这些人也同样适用。 

最后,如果代表团的私人仆役非接受国国民或定居居民,只豁免其酬金 

税,公约规定私人仆役可享受接受国授予的其他特权和豁免.然而,公约特 

别规定，接受国在行使其对这些人的管辖权必须以不对执行代表团的公 

务作不适当干涉的方式进行。 

按照所谓的"特别制度"征聘的联合国官员的家庭雇员的法律地 

位、权利和责任被通常载人一份麻用合同。该合同条件载于由东道国的 

常驻代表团于1987年4月发表的第01/6号指令中,并被认为正确体现了 

'该国的劳工法律和法规所阐明的标准和要求。 

在这方面,我们想指出,作为一个政策和惯例事项,本组织不采取干预 

措施以防止东道国的地方法院受理家庭雇员与工作人员之间的争端. 

我们赞赏你对于代表团的非外交人员和联合国官员的家庭雇员的关 

切.然而,你的有关设立外交人员和国际征聘人员调停委员会的建议显然 

违反了《维也纳公约》，而且看来也不符合该东道国的本地法规。不过,我 

们相信，上述意见对于确定该东道国的有关工人的法律地位将是有益的. 

1992年7月14日 

注 

'《联合国旗典》第4条第2款规定，"该旗1R应由任何代表联合国 

行事的单位使用,例如任何委员会或由联合国建立的其他实体......"。 

(着重处是后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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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如，南斯拉夫政府利用它自己的军用舰只运输它的特遣部队，经秘 

书长同意，它们只悬挂联合国旗织. 

3这是由加拿大政府提供的加拿大航空母舰的情况. 

4协定第20款的有关规定如下： 

"埃及政府承认部队有权在埃及境内在它的总部、军营、哨所 

或其他房舍、车辆、舰艇和指挥官决定的其他地方展示联合国旗 

积.其他的旗积只能在特殊情况下展示而且应符合指挥官规定的条 

件.对于埃及当局关于上述事项的意见或要求将给予同情的考 

虑." 

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60卷,第61页. 

'A/CONF.13/C.2/L.87. 

6在这方面,紧急部队条例34(a)条规定： 

"部队成员应按照各自国家的法律和条例受这些国家刑事管辖 

权的管辖.他们不受东道国法院刑事管辖权的管辖。行使刑事管辖 

权的责任应归于有关国家的当局,情况适合时包括国家特遣部队的指 

挥官。 " 

7见A/CONF.13/C.2/L.87,第7和8段. 

8关于联合国苏伊士运河行动,秘书长致埃及外交部长的信指出： 

"该承诺将被视为联合国的一项事业,而且其人员将受义务约束, 

纯粹为了联合国的利益履行他们的职责并调节他们的行为.按照联 

合国的责任,船只将悬挂联合国旗IR以取代它们的国旗."见联合国, 

《条约汇编》，第275卷,第75页。 

9联合国与斯米特-斯维泽财团之间合同第13.1条规定： 

"斯米斯维泽财团得确保,按照《联合国旗典》的规定和秘书 

长或正式授权的代表依据该法制定的任何条例,用于开展工作的每艘 

船舶在苏伊士运河区时应悬挂联合国旗织以取代其国旗.有关船舶 

上使用联合国旗帆不得被认为对它们的国籍登记作任何改变。" 

A/CONF.13/C.2/L.87,第11段' 

10A/CN.4/SR.320,第68段. 

''A/CN.4/103,第10段。 

"见A/CN.4/SR.347 ,在向大会提交的关于其第八届会议工作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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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A/3159)中,国际法委员会在关于海洋法条款草案第29条的评注中提到 

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照抄特别报告员的建议(A/CN.4/103,第9段） 

后,作了下述评注： 

"(6)经讨论后,委员会仅仅表示注意到了这些建议。考虑到这 

一问题提出的难题的多样性，委员会无法做出决定。不过,它已将这些 

建议列人它的报告中，因为它认为它们是些对该问题以后的任何研究 

有用的材料。" 

13见8/16194。 

"见S/16195 。 

"我们在报告中未能发现使用这些措词对于有关会员国的声明。 

'6A/45/625;附件。 

'7964 F.2d 1348 。 

18当一种产品未达到被假定达到的标准或质量时,即为有缺陷的产品， 

这可归因于制造商在生产中的过失。 

'9在该案中被裁定存在与合同很不一样的情况，其中根据所说的"邻 

里原则"或接近概念,个人在有关有缺陷产品的侵权方面负有注意的责任： 

"你必须热爱邻居的规则在法津中变为你不得伤害邻居;而且律 

师的问题即谁是我的邻居获得了限制性的答复。你必须合理地注意 

避免你能够合理地预见将会伤害你邻居的作为或不作为。那么在法 

律中谁是我的邻居？答案似乎是——密切和直接受我行为影响的、 

当我考虑采取有疑问的作为或不作为时我在设想中理应将其视为受 

此影响的人."(阿特金勋爵在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中的裁决(1932 

年)A.C.562,579)。 

无过错赔偿责任。严格赔偿责任意指赔偿责任在无过失证明的情 

况下推定。 

2'严格赔偿责任规则适用于从事出售供使用或消费产品的商业的任 

何人。因此,它适用于此种产品的任何制造商和任何批发或零售商或经销 

商。不过,该规则不适用于不作为其业务组成部分从事出售活动的产品的 

偶然出售者。见复述402A条(第二项),评论(f)。 

22沃尔夫古柏诉厄普约翰案,72 App. Div. 2d 59,61;423 N.Y.S. 2d 

95(1979年)。 

23
林赛诉奥托制药公司案,637 P.2d 87,第91页(2d Cir. 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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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特米尔诉卡伍德案>213F.Supp.897,899(D.C.Cir.l963).也见英 

科林果诉尤因案(282 A.2d 220),其中法院在维护供货人有责任"给予合理 

的注意以将物品可能有危险的事实告知物品供其使用的人们"的原则的 

同时,裁定处方药品的制造商可以通过向"有学识中间人"提出适当警告 

来履行它的警告责任"（英科林果诉尤因案,282 A.2d>第220页)。 

"上文林赛案，第91页。 

""有学识中间人"为"根据对病人和治标剂的了解做出对症治疗 

的医疗判断"的人(雷耶斯诉韦思案,498 F.2d 1264). 

"載维斯诉韦思制药公司案,399 F.2d 12U31(第9 Cir.1968年)。 

M克拉斯诺波斯基诉沃纳-兰伯特公司案,1992 W L 193113 (E.D.N.Y.), 

第4页。 

29
地区法院不要求有学识中间人为"最有学识的中间人"，而仅仅是 

"合格的有学识中间人,即能够做出对症治疗的医疗判断"并在接种时在 

场(见娜尔诉默克案,767 F.Supp.687,第711页)。 

3c也见卡希尔诉迈尔斯公司案,1992 W L 110537(美国地区法院E,D.宾 

夕法尼亚州，1992年5月13日)和克拉斯诺波斯基诉沃纳-兰伯特公司 

案,1992 W L 193113(E.D.N.Y.),它还裁定，制造商通过向"有学识中间人" 

提供适当的警告而履行了它的警告职责。 

3'制造商(默克)与购买方(疾病防治中心)^同的有关条款如下： 

"(疾病防治中心)表示同意，它将:(1)釆取一切适当的步骤确保提 

供给50个州内各个地点的所有疫苗......依照本合同条款,应当根据 

一名内科医生的对症治疗的医疗判断，给各个病人下药,或者(2)采取 

—切适当的步骤,采用此种病人、父母或监护人可理解的形式和语言, 

向此种病人(或病人的父母或监护人)提出关于疫苗接种的风险和好 

处的有意义的警告."（见964,F.2d 1348,第1351页) 

32不过应当指出，制造商的警告责任问题只在美国判例法中有详细讨 

论,在诸如加拿大和联合王国等其他普通法国家很少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判 

例，见帕特里夏‧佩平，"药物疫苗的风险:医药公司警告责任方面的耐心 

决策和伤害减轻"，载于《加拿大律师界评论》，第70(1991)卷,第479 

页。 

33见1991年儿童基金会《基本合作协定〉〉第十九条(向儿童基金会索 

赔),其内容如下： 

"1.儿童基金会根据本协定提供方案合作是为了东道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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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的利益,因此,政府应对根据本协定进行的活动承担一切风险。 

"2.政府尤其应负责处理第三方向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 

官员、执行使命专家和代表儿童基金会提供服务的人员提出的因根 

据本协定开展活动引起的或与此直接有关的所有索赔要求,并在处理 

这种索赔时使他们免受损害，但经政府和儿童基金会一致认为该索赔 

或赔偿责任系由重大过失或故意不检行为所造成者除外。" 

也见儿童基金会与摩洛哥关于采购疫苗的协定中的规定，其中规定： 

"6.2⋯―，政府同意适用《基本协定》第八条关于因供应和 

使用疫苗引起的任何索赔的规定. 

"6.3儿童基金会应将疫苗供应方所作的一切保证转移给政府， 

而且应确保与制造商、供应方、销售方、托运人或保险人的所有合 

同都包括涵盖产品赔偿责任索赔的规定。有关质量或数量方面任何 

问题的一切索赔应由政府、制造商、供应方、销售方、托运人或保 

险人直接处理并在它们之间处理⋯⋯儿童基金会应在此类索赔方面 

协助政府,但有关的一切费用应由政府负担." 

34例如见采购疫苗中标书中根据长期安排所作的关于产品赔偿责任 

索赔的规定,其内容如下： 

"对于因分配和使用根据这些安排供应的疫苗引起的但不能归因于 

儿童基金会或其他有关组织或政府任何过错或过失的一切索賠、损 

害、赔偿金、损失、费用和开支,贵公司同意补偿、保护儿童基金会 

和儿童基金会代其采购疫苗的其他组织和接受疫苗的各国政府并不 

使它们受到损害⋯⋯"。（着重处是后加的） 

35
据我们了解,只有联合国拥有的软件、数据库和文件才将提供其他 

组织使用;不由联合国所有但已获得许可的软件、数据库和文件的传播或 

使用可能受到禁止或限制. 

M版权标记通常以符号®、作品的出版/创作年份和作者的姓名表 

示. 

37此外,在指导雇用工作人员的条例,在与顾问的特别服务协议,以及与 

订约人的协议中均说明了该项政策。 

^PI/107. 

39版权标记应用符号@，作品发表或成果发明年份以及开发计划署的 

名称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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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计算机程序和以计算机可读形式所载的数据库而言,指明作品各 

部分的打印输出(就计算机程序而言，通常是源代码的前、后25页)应交美 

国版权局保存. 

"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先例无一与智力产权的共同所有权有关，根 

据两项协定,由开发计划署保有所有权,在该国的使用和开发权给予政府。 

在1981年3月12日开发计划署与(一会员国国名)的换文中,双方一致同 

意第三(8)条只应适用于完全由开发计划署提供的专家的努力产生的智力 

产权。在其他情况下,1977年7月21日的换文规定,开发计划署只在确立 

了传播此种信息的普遍制度时,才通知政府可向其提供的其他智力产权. 

42见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第112.7条。此时,在1975年开发计划署署 

长分发的说明中,对于标准基本援助协定第三(8)^规定的理由作了如下的 

解释： 

"本规定的要旨是,应该向所有的受援国，当然也包括签署受援国 

政府,提供开发计划署根据本协定提供的援助所产生的智力产权的利 

益。鉴于在本协定中规定上述权利应属于有资格参加开发计划署的 

149个国家共同所有,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协定规定这种智力产权 

应属于幵发计划署，但是,签署国政府应该有权在该国国内,在免除版 

税或任何类似性质费用的情况下,使用智力产权."（DPI/107,1975年 

4月7日） 

43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第31 、 85、 135和287页. 

"同上，第1125卷,第3和609页' 

45同上,第249卷,第240页， 

"本厅只知道先前涉及贷款担保的两个事例:开发计划署-巴勒斯坦贷 

款担保方案和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ACCION计划.这两个项目部分理由 

是基于大会规定的独特的任务。就幵发计划署-巴勒斯坦贷款担保方案而 

言,开发计划署依照大会的要求，为援助巴勒斯坦人民,采取了非常的方式, 

在执行方案方面,未使用任何指规数经费.资金是由一个筹足资金的信托 

基金提供的,贷欽担保协定的措词是要确保:(a)开发计划署的地位得到保 

护,(b)开发计划署不应涉及任何更多的金融贵任.就联合国妇女发展基 

金/ACCION项目而言,大会为该基金规定了广泛的任务,可参与各种实体 

的活动,以增进妇女的利益.在这方面,为执行贷款担保方案缔结的协定谨 

慎地增强了敏感,以确保最大限度地保护该基金,该项目得到了一个政府间 

机构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咨询委员会的明确批准。 

47确实,大会和理事会最近通过的若干决议和决定都涉及到联合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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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机构需要帮助促进企业精神'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理事会在1992年5 

月26日第92/17号决定中"请署长在考虑到已取得的经验的情况下,继续 

进一步确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促进协助私营部门发展方面的作用,以便 

更好地明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相对优势"。在同一决定中，理事会进而 

请署长"加强与参与提倡企业精神和私营部门发展的联合国系统其他组 

织的联系和合作,以便应大会第46/166号决议的要求，促进在外地和总部 

的协调努力"，并"在提倡企业精神和促进私营部门发展时,妥善地使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的活动与其他多边组织及双边捐助者的活动取得协调"。 

但是,大会1990年12月21日第45/188决议和1991年12月19日第 

46/166号决议提到,应有关国家要求迸行的私营部门的发展作为"国家政 

策目标"的部分内容. 

"该术语的通常意思是,如果作为第一位债务人的借债人未能支付或 

偿还债务,作为借债人债务第二位债务人的担保人,在法律上有责任债还贷 

款. 

49譬如,在起草开发计划署与银行的协定时，无疑会遇到下列问题:(a) 

担保人与银行签订的协议通常包括同借债人与银行签订的协议所含的类 

似的条款条件。这样的条件从有担保品情况下抵押回赎权的消灭，直到通 

过法院收取和执行.考虑到本组织的特权与豁免，这样的条件显然不应适 

用于作为联合国附属机构的开发计划署.为规避这个问题,商业银行将坚 

持要求开发计划署提供担保品作为贷款的担保。这样的担保品通常会引 

起按照贷款总额现有存款签发一个信用证，在贷款期间将与之相当的资金 

冻结起来。银行根据借债人不偿还贷款的情况可以动用存款数额.因此, 

担保人在银行的存款金额是被冻结的,从而,担保人不再能够动用此资金用 

于其他方案;(b)在借债人不偿还贷款的情况下,担保人应支付锒行的金额; 

除了本金和任何应计利息外，还应包括银行通常不事先确定具体数额的托 

收和代理费以及属于类似性质的额外费用.因此,开发计划署不可能将第 

二位债务责任限制于在贷款期间霜要冻结的资金的具体数额. 

"见决议第2段及附件. 

"见决定第18段. 

52见决定第2段. 

Si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20卷,第151页. 

"按照单一公约第9条的规定,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与各国政府合作,以 

便限止非法麻醉品的种植、生产、制造和使用,与此同时,确保提供用于医 

疗和科学用途的麻醉品。单一公约第14条进而授权该管制局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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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执行公约的规定。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976卷,第105页。 

36见第46/480号决议第12段。 

"特别参见A/47/100号文件附件六. 

M《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1号》（A/47/l〗)，第四 

窣。 

"同上，第46段。 

«>见A/46/608>S/23177,协议文本也载于《国际法律资料》（1992年) 

第三十一卷,第180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1年，补编第8号》（E/1991/28), 

第48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号》（A/45/1)第三节,第 

66段。 

63当然,担任由于目前秘书处调整被抬定取消职位的工作人员也不例 

外,应随特派团出差。但是,如果从总部派出的特派团使用该工作人员目的 

是为了随后在其返回之后解雇他们，那么应指出条例9.1和细则109.1(c) 

规定在工作人员由于取消职位或裁减工作人员而离开之前要考虑的几个 

因素和应遵守的S序。 

"专业人员的服务条件由大会在考虑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建议 

之后确定,或者有直接由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根据大会的授权确定。 

当地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由秘书长根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确定并经 

大会核准的一般方法确定.对这一复杂队伍的管理主要委托给人力资源 

管理厅报酬和叙级处. 

6 5在此方面,可注意到在"行政概况"第2页研究所被描述为"合 

伙"，描述所用语言表明其建立还没有最后完成,而仍处于组建阶段。下面 

的说法表明这一结论："⋯⋯新的合伙将弥合差距⋯⋯""下列知名人 

士⋯⋯已同意或受邀请在*时委员会任职"等等。 

"ACC/1987/PER/R.13，第14段， 

"同上，第15段. 

68ACC/1987/4,第％段. 

"非洲经济委员会1962年3月1日通过的第58(VI)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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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大会第34/454号决定。 

7'章程第一(1)和第二 (1)条。 

72
本组织是否对塞内加尔政府负有适用《东道国协定》和会员国劳 

动法条款的国际义务是不同的问题，这一问题将在本备忘录中论述。 

"没有人向我们提供关于与该工作人员的案件合并到一起的其他申 

诉人的服务细节;但是,我们假定他们的情况与该工作人员的情况类似. 

74《联合国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会议,会议文件第三卷》（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9.V.1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155卷,第331页。 

'WCONF.129/15 , 

"例如，见大会1989年11月20日第44/25号、1989年12月4日第 

44/34号和1990年12月18 &第45/8号决议。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445卷,第13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81卷,第369页. 

M同上,第276卷,第3页。 

8'同上,第1155卷,第331页。 

*^E/CONF.82/15和Corr.2 , 

n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卷,第15页. 

"同上，第500卷,第95页. 

S5同上,第1卷,第15页. 

*'A/CN.4/L.383/Add.l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卷,第15页， 

M同上。 

w « 1964年法律年鉴》，第121页。 

M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卷,第15页, 

9'同上,第457卷,第103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卷,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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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96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250页,第189段。 

95A/42/694,第31和41(a)段。 

M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卷,第15页. 

97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卷,第15页。 

"同上。 

"《1989年国际法院裁决集》 

1M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144卷,第213页. 

同上.第1卷,第15页. 

« 1977年法律年鉴》，第246页， 

在这方面,人们注意到第ST/AI/294号行政指示规定,受聘不足一年 

并无展期前景者或那些根据200系列受聘人员在本组织聘用时不必放弃 

其移民地位(见第20段).未提及准许有关工作人员签署放弃文书问题,原 

因是基于这一事实:他最初接受的是200系列的任命。实际上,几个月后又 

给他100系列的任命,也未提及这可成为重新考虑这一最初准许的理由，即 

使有理由这样做. 

'°^USCA,第1257条. 

1M8CFR,第247.11条。 

'°*26U.S.C.A,第893条. 

'‧"26 CFR,第1.893-1条。 

ins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33
卷,第

26
1页。 

1M同上.第1卷，第15页。 

lin《196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L.118和Add.l和 

2)，第154页， 

" 1同上.第285页,第343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74卷，第147页。 

''3同上,第500卷,第95页。 

''
4
同上,第1155卷,第331页. 

1 " « 195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3859)，第103页,对第38 

条的评注,(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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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公报》，1926年10月,第1407页。 

'17同上。1928年6月，第839页。 

"8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卷;第15页. 

" 9同上。第11卷,第11页. 

同上。第500卷,第95页。 

《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会议的正式记 

录》，第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5,V.12). A/CONF.67/16号文件, 

第209页。《 1975年法律年鉴》，第87页。 

I22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卷,第15页。 

'23同上,第11卷,第11页. 

同上'第500卷,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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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关于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 

组织问题的司法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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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国际法庭的裁决和咨询窻见 

[1992年没有可供报道的国际法庭关于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问 

题的裁决或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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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国家法庭的裁决 

意 大 利 

最高上诉法院（民事合议庭） 

国际髙级技术和职业培训中心(国际劳工组织)诉蒂龙内‧洛桑吉拉等人 

案，1992年10月29 8第11781号判决 

免于执行措施的豁免——请求最高法院承认申诉人免于法律程序的 

豁免并宣布因缺乏管辖权下级法院发布的扣押令无效一提及意大利早 

先对《特权及《"免公约》的保留对后来一項条约的效力一附属机构是 

否受劳工组织法律人格覆盖的问超' 

1.申诉人(其名称现为劳工组织国际培训中心)由国际劳工局理事会 

于1963年在都灵建立。意大利政府与劳工组织于1964年缔结的一项协 

定在第3.1条中规定，"中心在意大利将享受一..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 

11月21日通过和国际劳工大会于1948年7月10日以国际劳工组织名 

义接受的《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给予国际劳工组织的特权及豁 

2. 在錄结时，签署方互换了各种信件，在其中一封信中意大利外 

交部长关于上述条款忆及意大利于1952年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关于其 

加入《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的保留，根据该项保留，对法律程 

序豁免的承认将限于"按厢国际法给予外国的"豁免。 

3. 目前请求意大利最高法院宣布一下级法院关于该中心在意大利 

持有的一银行帐户的扣押令无效之事主要依据上述第3.1条。法院注意 

到意大利外交部长的信及各专门机构不接受信中所述的保留，以及意大 

利于1952年加人该公约的决定因而无效，最高法院认定，当意大利政 

府并没有给予劳工组织任何特权及豁免，而且"提及给予国际劳工组织 

的特权及豁免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根据1964年协定，该中心 

"没有获得在意大利免于任何法律程序的豁免", 

4 . 该中心还援引由于意大利后来于1 9 8 5年8月3 0日就劳工组织 

无保留地接受公约而产生的免于法律程序的豁免。不过，法院注意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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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64年协定第2条，该中心被承认拥有自身的法律人格，因此法院认 

为，该中心虽与劳工组织有联系，但显然与它有别。由于法律程序豁免 

的承认已被1964年协定排除，"显然不存在将豁免范围^~对国际劳工 

组织现在无条件地承认——也扩大到国际中心的法律联系"。 

5.因此法院判定，该中心既不享有免于判决的豁免，也不享有免 

于执行措施的豁免. 

注 

1劳工组织《公报》，第六十八卷，第3期，1 9 6 5年7月，第2 9 8 

- 2 9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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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书 目 





联合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的法律书目 

A. 国际组织总类和一般国际法 

1. 一般问题 

2. 特别问题 

B . 联合国 

1. 概况 

2. 特定机关 

3. 特定问题或活动 

C . 与联合国有关的政府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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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国际组织总类和一般国际法 

1. 一般问题 

Archer, Clive. Internathnal organizations. 2ml cd. (London; N e w York, Roulledge, 1992), 

xr, 205 p. 

Bibliography: p. 188-198. Includes index. 

Bélanger, Michel Institutions économiques internationales, 5e éd. (Pan's, Economica, 

1992). 177 p. (Collection Droit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p. 163-16*). 

Bonilla, Cesar Moyano. Un dcrccho internacionul para un nuevo orden mundial. El 

Perecho-Jurisprudcncia General, vol. i47(19*)2):875-886. 

CimfoTlu Benedetto. Diritto internazionale. 4a ed. (Naples, Scicntifica, Î 992). 430 p. 

Corpus iuris gmUim: a collecthn of baxic texts on modern interstate relations. (Lou-

vain, Belgium, Acco, 1992). 568 p. 

Degan, Vladimir-Djuro.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a source of genera! international law. 

Fin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1992): M 02.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Droz, Georges A丄.Regards sur Ic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compare ： cours généra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e.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vol. 229 (洲）:9-424. 
Includes bibJiographical references. 

Dupuy, Pierre-Mari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aris, Dalloz, 1992). 5 2 ^ p.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and index. 

Elias, Taslim Olawale. New horizons in international law. 2nd rev. cd. Revised and ed-

ited by Francis M . Ssckundi (Dordrecht, Netherlands; Boston, Mass., M , NijhoiT, 

miy 395 p.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Perspectives of the new trends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taw. In: Inter-

national law in transUion: essays in memory of Judge Na^endra Singh (Dordrechl, 

Netherlands; Boston, Mass., M . Nijhoff, 1992) p. 161-176.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Erpyieva, N . lu. Klauzulu ncizmcnnykh obstoiatel'stv v sovremennom me/hdunarodnom 

prave. Oosudarstvo i pravo, No. 4 (1992):102-109.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tis. 

The Europea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Dionisio AnziloUi. European journal of in-

ternationat law, 3(1)1992:92-162. 

Series of articles. Bibliography: p. 156-162. 

Gamble, John King. Teaching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1990s (Washington, D . C ,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2). 139 p. 

Includes appendices. 

Gutierrez Espada, Cesarco. Hacia un compendia de derecho iniernacional publico. 3a ed. 

Bcircelona (DM-Promocioncs y Pubiicaciones UniversiUtrias, 1992). 525 p. 

GtiUal, G.H.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temporary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transition: essays in memory of Judge Nagendra Singh (Dordrecht, Netherlands; Bos-

tor., Mass., M . Nijhoff, Î992). p. 183-20Î.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Hakapaa, Kuri. The importance and cred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law. Fin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1992):419-429.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Heiskanen, Veijo. Living on international law. Fin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 (1992):414-418.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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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kin, Louis. International law: from the old world order Ui the new. Proceedings (Ameri-

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86th meeting (UW2), p. 507-512. 

International law (Aldershol, United Kingdom, Dartmouth, W 2 ) , 516 p. (Iniernational 

library of essays in law and Icga! theory).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and index. 

international taw in transition: essays in memory of Judge Nagendra Singh (Dordrecht, 

Netherlands; Boston, Mass., M . Nijhoff, 1992), 369 p.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and index. 

Jacquc, Jcan-Paul. Acte et norm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Recueil des cours de 

{'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 fiaye、 voi. 227(I*Wt):357-4i7.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The jurisprud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classic and modern views. Proceeditifi^s (Ameri-

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86th meeting (1992), p. 108-133.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Kapoor, Sbyam Kishore, Internatumal law. yih ed. (Al)ababad, India, Central Law Agency, 

1"92)， K62 p. 

Kirchner, J(irg. Thoughts about a methodology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ustrian 

journa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law/OsterreichLsche Zeitschrift fur offentUches 

fiecht and Voikenechi 43 (2/3)簡:215-239. 

Includes bibiiographical references. 

Lachs, Manfred. Lc droit iniernational à l'aube du X X I siùck.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 ( 3 ) 1092:529-550.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Lopez Aguilar, Juan Fernando. Maastricht y la problemuttca dc la reforma de la Consti-

tucidn: Union Europca, dcrechos dc los cxlranjeros y reforma conslitucionul: tcorîa 

y ca.sc siuùy. Hcvista tie esiudios politkas. No. 77, juiio/scpticmhre ",92:57-93. 

tnctuiic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Menon, R K . Intcrnutional organizations as subjects of intcrnaiional law. 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sciences tUplomatiques et poliliifues 7()(1) janvier/mars 1992:61-

81. ,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Mcnon, P.R. The legal persona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ri Lanka journal of in-

ternalhnai law 4{19*>2):7»>-97. 

Mincke, Wolfgang. VolKerrecht und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l: Normen odcr Erkennt-

nlsse ah GrundhgG des intcrmttionalen Privalrechts? Finnish yearhtHik of interna-

thnal iaw, vol. 3 (1992):43(»-446.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Nguyen, Quoc Dinh.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4e éd.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W 2 ) . 1269 p. 

Bibliography: p, 11-21. Includes index. 

Oppenheim's iniernational law (Harlow, United Kingdom: Longman, !992-).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and indexes. 

Parian, Daniel G . The internatutnal law process: cases and materiab (Durham, N.C.， Caro-

lina Academic Press, W2). 883 p. maps. 

Includes bibiiographical references and index. 

Plofchan, Thomas K. A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tecting systemic values.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3(1) full 1992:197-238.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Rigaux, François. Impératif démocratique et droit international. Trimestre du monde. N o 

17(IW2):37-51. 
Summary in English.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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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zié, David.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e. 10e éd. (Paris, Dalioz, 1992). 227 p.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and index. 

Sahovic, Milan. The concept of internmionat law al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transition: essays in memory of Judge Nagendra Singh (Dor-

drccht. Netherlands; Boston, Mass" M . Nijhoff, I W ) , p. 87-93. 

JncJ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Schwarzcnbergcr, Georg. Q)mplcxiticK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old and new intcrna-

tjonai law: empirical question mark.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transition: essays in 

memory of Judge Na^endra Singh (Dordrecht, Netherlands; Boston, Mass.» M . 

Nijhoir, mix P-卜9. 
Includes bihiiographicai references. 

^ The validi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 empirical expcTimcnl. In: Essays in 

honour of Judge Tasittn Olawale Elias (Dordrecht, Netherlands; Boston, Mass., M . 

Nijhoff, W 2 ) . p . 21-34。 

Inciudcs bibliogrdphical references. 

Shibaeva, E.A. The question of the supranationality of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

tions. Moskowskij Zhurnal Mezhdunarottnogo Prava/Moscow Journal of interna-

Text in Russian. 

Tcrz. Panos. Die Put>dimcnsionalilat dcr \^lkerrcchtswiK.scnschaft oiler Pro scient'm lata 

iuris inter gentes. An:hiv des V^tkcrrechts 3(K4) 1992:442-481.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Tcsôn, Fcrnundo R, The Kantian theory of internationul luw. Columbia law review *)2(l) 

January ，992:53-102,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The year of intcmattonul law in review. Proceedings (American Stwicty of International 

Law), H6ih meeting ( I W ) , p. 5 8 6 福 .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2 .特別问题 

Bibliographie systématique des ouvrages et articles relatifs au droit intcmational pubiic 
publiés en langue française. Annuaire françai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37(Î99Î):IÏ97-I284. 

Chimni, Bhupindcr Singh. Nuclear weapons and international taw: some rcllcctionK.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transition: essays in memory of Judges Nagendra Sirtfih (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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